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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 本《用户需求书》适用于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集成项目

的招标。 

1.2 本《用户需求书》是对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通信系统的系统构成、系统功能、设

备配置、设备性能、运营要求、系统接口、供货范围、工作范围、责任范围、技术服

务、项目管理、质量保证、安装督导、调试、检验验收、培训、质保期、系统寿命周

期等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1.3 本《用户需求书》是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集成项目招标

的技术要求和准则，是投标人编制该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集成项目投标文件技术

部分的依据，是签订本工程合同文件的基础。 

2 单位制 

2.1 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使用国际标准单位。所有根据合同要求提交的设计数据

（包括投标人提供的文件、资料、技术图纸等）均应使用 SI制（国际计量单位）。 

2.2 投标人提交的设计数据如使用非国际单位，须根据国际上认可的换算关系进行换算，

并须得到招标人的批准。 

3 名词缩写 

ACC： 自动售检票清分中心 LSP： 路径保护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 MPLS 多协议标签交换 

ATC： 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MAC： 机器地址 

ATS： 列车自动监控子系统 MTBF：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AIS： 告警指示信号 MTTR：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BBU： 室内基带处理单元 MSTP： 多业务传输平台 

BITS： 大楼综合定时系统 NTP： 网络时间协议 

BHCA： 忙时呼叫次数 NCC： 线网控制中心 

CBTC： 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 OA： 办公自动化 

CCTV： 视频监视系统 OAM： 运营管理维护 

CCIR： 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 OCC： 运营控制中心 

CE： 欧洲共同体 ODF： 光纤分配架 

DDN： 数字数据网 PCC： 乘客信息系统中心 

DDF： 数字配线架 PDU： 电源分配单元 

DTO 有人值守全自动运营 PSL： 屏蔽门就地控制盘 

DSS1： 中国 1号数字信令 PIS： 乘客信息系统 

EIA：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 PTN： 分组传送网 

EPC： 4G核心网 QoS： 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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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 全自动运行 RRU： 射频拉远单元 

FAS： 火灾报警系统 SSPC： 美国钢结构涂装协会 

GoA 自动化等级 SDH： 同步数字传输系统 

GPS： 全球定位系统 SNCP： 子网连接保护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 SCADA： 电力监控系统 

IPS： 入侵防御系统 SPD: 浪涌保护器 

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TAU： LTE车载终端 

ISCS： 综合监控系统 TDM： 时分复用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TETRA： 欧洲标准的无线集群系统 

ITU： 国际电信联盟 TIAS 行车综合自动化系统 

KVM： 键盘、视频及鼠标 TCC： 地铁控制中心 

LCD： 液晶显示器 TCP/IP： 传输控制协议/Internet 协议 

LED： 发光二极管 UTC： 世界标准时间 

LOS： 信号丢失 UTO 无人值守全自动运行 

LOF： 帧丢失 UPS： 不间断电源 

 

4 解释权 

4.1 本《用户需求书》所有条款的解释权属于招标人。 

4.2 本《用户需求书》所有条款将作为合同附件，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和合同签订过程中

应充分理解本《用户需求书》及招标澄清文件（如有）的所有条款。 

5 特别声明 

5.1 当本《用户需求书》的条款与招标文件的商务部分的有关技术条款内容相类似或描述

有冲突时，以本《用户需求书》的条款描述内容为准。 

5.2 当本《用户需求书》的条款与招标文件的商务部分的有关商务条款内容相类似或描述

有冲突时，以招标文件的商务部分的条款描述内容为准。 

5.3 本《用户需求书》中打“※”部分不允许负偏离，如发生负偏离按废标处理。 

5.4 本《用户需求书》中带★号的条款为重要条款，投标人必须重点响应并描述全面清楚。 

6 招标要求 

6.1 投标人应充分理解本《用户需求书》中所有条款的含义，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全部用户

需求书所要求的内容和文件，投标文件技术部分需完全按照本《用户需求书》中有关

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进行编制，且完全按顺序逐条响应。 

6.2 ★本《用户需求书》仅提出本工程最基本的技术要求或主要要求，不应理解成完整的

详细要求，投标人应对本《用户需求书》进行完善和细化，如有遗漏，投标人应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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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否则，一旦中标将认为投标人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补足，投标人不得以招标文

件中未规定为理由要求招标人进行系统的设备、材料、各种安装连接附件等的费用追

加。 

6.3 如果本《用户需求书》中采用的技术规范和规定的技术要求的任何内容与任何现行国

家规范、规程和标准，包括它们适用的修改之间出现相互矛盾之处或不一致之处，投

标人应按照其中要求最严格的标准执行。设备、材料、工艺都应依照本《用户需求书》

采用的技术规范和规定的技术说明以及相关国家规范、规程和标准的最新版本执行；

或把它们当作对投标人工作的最起码要求，而执行更高的标准。 

6.4 ★济南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是大型综合工程，项目进度计划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分

段开通、工期调整等），因此投标人应有足够的工期风险意识和准备（如加班、夜间

调试、提供分段开通过渡设备及采取其它特殊措施等），以满足招标人规定的或调整

后的工期要求、因分段开通引起的配置要求及方案变化要求，投标人须承诺为保证本

工程开通（含分段开通）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含但不限于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硬

件增加、项目管理等）均已包含在投标价内，投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因分段开

通、工期调整引起的设备及材料数量变化等导致的费用增加，并不得延长工期。 

6.5 投标人应承诺提供满足本工程系统技术要求的技术性、经济性和安全性最好的、功能

齐全的高质量全新产品以及相应服务，并负责向招标人提供技术成熟的、质量上乘

的、设备和材料全新的、使用最新技术生产的、经试验合格的、完整的通信系统，并

保证满足本用户需求书的基本要求和由用户确认的最终要求。 

6.6 ★投标人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应承担与土建及其它机电系统投标人的技术协调，并应

确保本系统所有接口的解决与实现。如果发生争议，应听从招标人裁决，并不得籍此

要求增加任何费用或延长工期。投标人应承担全部义务和责任，以完成招标人所有的

安排和指示的工作。 

6.7 投标人必须对所提供的机械、电子、电气、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和工艺等方面的

一切专利费和执照费承担责任，并负责保护招标人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一切由于文

字、商标和技术专利侵权引起的法律裁决、诉讼和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6.8 ★投标人应承诺完全服从招标人对本工程范围内的质量、安全和工期等要求。 

6.9 ★招标文件对投标产品所要求的各种资质证书、测试报告及认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

文件中提供。 

6.10 投标人须提交所有本工程范围内提供的软件（包括投标人开发的软件）的许可证，许

可证应容许招标人使用、修改及开发有关软件。投标人应承担确保为本系统开发的相

关软件满足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效率性、可维护性、可移植性要求的全部责

任，必须承诺针对本项目的应用软件，相关接口协议的转换程序，向招标人提供针对

本项目的应用软件及接口协议转换程序的全部源代码。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5 

 

6.11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到本工程所处地区湿度大、污染重等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防护

措施保证其投标产品全寿命周期内的抗腐蚀能力。投标人应提出所采用的详细的防护

措施供招标人确认。 

6.12 ★投标人应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按招标人要求对本工程的运营部门提供本工程实施方

案的介绍、交流及运营培训，确保运营部门对本系统方案的了解、并能进行运营及维

护。投标人应不得增加费用。 

6.13 对于后续工程，投标人应预留接口和扩容条件，其并应承诺按照本工程的单价提供相

关接口及服务，投标人应对该部分工作负总责。 

6.14 如果需要，在投标阶段投标人可以到招标人处查询本工程全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和控制中心平面图、径路图等基础资料。  

6.15 为了保证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建设的安全、质量和进度，招标人在招标文件

中对本工程涉及由投标人负责提供的设备及材料的规范和标准、技术性能、产品业绩

等进行了限定，由投标人自主报价，同一个设备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6.16 ★投标人应针对本线所涉及的无线通信制式及频段进行全线无线电磁环境测试（特别

是车辆段及停车场区域），包括但不限于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公安（消防）无线通信

系统等，并由第三方出具相关测试规范及测试报告，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6.17 投标人应完成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专用无线频点规划及申请，费用包含在投标

价中，费用单独记列。 

6.18 与线网控制中心上层网互联的要求：由于上层网建设期不明确，本线投入运营时是否

能接入上层网不能确定。具体需结合实施阶段上层网建设情况统筹考虑本线接入上层

网方案。接口数据格式及数据定义应由投标人根据招标人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详细定

义，投标人必须承诺完全开放各系统所有硬件、软件、二次开发等相关协议，实现与

上层网无缝对接，满足运营的要求。所有相关费用应包括在本工程内。投标人应在投

标文件中提供对上述内容承诺的承诺函原件。 

7 ★集成服务提供商的要求 

7.1 专用无线通信 

投标人在 2014年 1月 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应有 3条(含 3条)以上城

市地铁专用无线系统业绩，投标人应具有无线二次开发能力，且开发的系统（软件

和设备）在 2014 年 1月 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有 3条以上（含 3条）

城市地铁专用无线系统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

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应提供相关用户证明复印件（盖公章）和合同的复

印件（加盖公章）等说明文件，原件备查）。 

7.2 视频监视系统（含公安视频监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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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具有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一级资质或安防工程企业一级资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在国内有 3 条以上城市地铁开通业绩，

或者国内 3 个平安城市(天网)以上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

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应提供相关用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和合同的复印件（加盖公章）等说明文件，原件备查）。 

7.3 乘客信息系统 

投标人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在国内有 3条（含 3条）以上

城市地铁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

期和质量的问题（应提供相关用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和合同的复印件（加

盖公章）等说明文件，原件备查）。 

7.4 其他 

投标人如不满足上述条件要求，则该子系统必须有子系统集成商，且子系统集成商

必须满足上述条件要求，且该子系统的主要设备必须由子系统集成商统一提供，以

保证上述子系统的完整性并满足技术指标要求。必须由子系统集成商统一提供的设

备如下：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所包含的集群交换机、车载台、手持台等必须由本系统的分包商

（如有）负责提供。 

视频监视系统所包含的监控平台、摄像机、拾音器、解码器、存储设备、视频分析

设备、视频网管等必须由本系统的分包商（如有）负责统一提供。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提供针对与本项目唯一选定的子系统集成商的相关合作协议

文件（双方盖章签字确认），该文件应至少能体现上述分包商名称、各自的工作职责、

分包商的主要供货范围等，双方应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共同保证该分包项目在系统方

案、设备清单及价格方面的完整性。 

在中标通知书下达后，投标人须与上述各子系统集成商完成相应的合同签订工作。

在投标人与招标人签订完合同之后 15日内，投标人应提供与上述各子系统集成商签

订的相关合同原件，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对此提出承诺。 

关于设备制造商、集成服务提供商所要求的业绩合同或者业主证明文件中须体现相

应设备或系统名称，以证明业绩的有效性（以上合同及证明材料须提供原件或复印

件加盖公章）。 

★由于 R2线为全自动运行系统，投标方应充分说明服务本工程时，在全自动运行方

面的管理、技术及产品优势。 

8 关键设备要求 

8.1 ★为简洁有效地说明本工程设备及材料的质量和技术要求，本《用户需求书》中列举

了部分关键设备、材料和关键部件的参考品牌（见相关部分，所列品牌排序不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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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目的是为了方便投标人直观和准确地把握本工程所用设备、材料或关键部件

的技术和质量标准。投标人应选择相当或不低于所列品牌的技术和质量标准的设备材

料和关键部件，并提供详细技术及质量参数。 

8.2 ★对本《用户需求书》中所有列举了品牌及业绩的有关设备、材料和关键部件，投标

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列表说明投标人使用的产品品牌，并对选用本品牌原因做出详

细说明，如相关设备不能满足标书的质量、品质、性能及业绩要求，招标人有权进行

更换。 

8.3 ★本用户需求书的主要系统设备应提供其供货商的授权证明原件，有地铁业绩要求的

设备，需提供相关用户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和合同的复印件（加盖公章）等说明

文件，原件备查。 

8.4 未经招标人允许，投标人不得改变系统设备及附件的型号、品牌，如果擅自改变，招

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更正。投标人中标后，除非质量等方面的特殊原因并经招标人许

可，投标人不得自行更换供货厂家。 

8.5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谈判和设计联络），如果招标人认为有必要

更换品质更好的品牌产品，投标人应无条件接受，同时招标人保留对所购设备数量、

规格、型号、种类变动的权利，投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价格、质量、

工期、服务等）提出拒绝。投标文件中关键品牌，招标人拥有最终否决权，投标对此

完全理解并接受和响应。 

8.6 ★考虑到电子产品的更新速度较快，在供货前招标人有权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选用供

货时的主流设备。 

8.7 ★本工程使用的所有光电转换器（或者光纤收发器，含摄像头罩内置光纤收发器）均

应采用可网管型工业级设备。 

8.8 ★通信系统设备厂商对软件生命周期内自身存在的缺陷问题应免费处理，满足实际工

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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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程概况、系统说明及招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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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本用户需求书适用于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公安通信系统设备、

材料采购及集成服务。 

1.1 概况 

1.1.1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为东西向的市域快线，是济南首条全自动运行线路，连接

了腊山片区、西部新城核心区、老城区、高新区、及唐冶新城等重点区域，是缓解

东西向交通压力、支撑带状城市空间拓展的一条轨道交通骨干线路。 

1.1.2 R2 线一期工程描述 

 一期主线工程西起王府庄站，东止彭家庄站，主要沿刘长山路—拥军路—烟

台路—张庄路—堤口路—北园大街—七里堡路—祝舜路—西周南路—飞跃大

道走行； 

 一期工程线路全长约 36.332km(地下线 34.490km，高架线长 1.492km，敞开段

0.350km)，设车站 19座(地下车站 18 座，高架车站 1座)，含换乘站 10座，

平均站间距约 1.983km； 

 一期工程线路西端设王府庄车辆段，接轨于王府庄站，中部设姜家庄停车场，

接轨于烈士陵园站； 

 在历山北路站、彭家庄站附近新建主变电所； 

 控制中心设置在 R1线范村车辆段，与 R1线共用控制中心； 

 备用控制中心设置在王府庄车辆段； 

 全线盾构及高架区间采用预埋滑槽。 

 本工程速度目标值为 100km/h，供电制式为 1500V接触网。 

 初、近、远期均采用 6辆编组 B型车，初期配属列车 34列，近期配属 70列，

远期配属 84 列，其中工程检修车 4列。 

1.1.3 济南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暂定设置地铁派出所 2座，在各车站设警务室，既有公

交分局 1座。 

1.2 工程条件 

本章节中的工程现场条件均为暂定，不排除变化的可能，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2.1 环境条件 

1.2.1.1 济南地处中纬度地带，由于受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属于暖温

带半湿润季风型气候。其特点是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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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秋季凉爽干燥，冬季寒冷少雪。由于独特的地形作用，济南的气候极端性

明显强于周边地区。 

1.2.1.2 济南市年平均气温 13.8℃，极端气温最高 42.5℃（1955 年 7 月 24 日），极端

最低气温零下 19.7℃（1953 年 1 月 17 日）。最高月均温 27.2℃（7 月），最

低月均温-3.2℃（1 月）。 

1.2.1.3 济南市年平均降水量 685毫米。年日照时数 1870.9 小时（2009 年）。 

1.2.1.4 济南市典型的环境数据于下表。除非另有规定，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其技术参数

应能保证长期可靠地运用于这些环境条件之中，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设备应能在规

定的存储条件下，不开箱保质存储一年。另外，要求设备具有避免空气中灰尘侵

入的措施。 

设备位置 

工作环境 

车辆 地面 

车体内部 车体外部 转向架 车轴 室外 室内 

环境温度（℃） -25～55 -40～70 0～45 

湿度（25℃） ≤95％ 100％（不结露） ≤95％ 

振

动 

振频（Hz） ≤50 ≤50 10～100 10～100 ≤100 ≤100 

加 速 度

（m/s
2
） 20 20 100～200 100～200 ≤30 ≤20 

冲

击 

持续时间 ms 4～11 4～11 4～11 0.5～2 ≤200 ≤200 

加 速 度

（m/s
2
） 20～50 20～50 100～150 

500～

1000 ≤100 ≤100 

平均气压/kPa 70～106（相当于海拔约 3000m以下） 

1.2.1.5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其技术参数应能保证在济南地区气象及环境的条件下长期可

靠地运用。招标人提醒投标人注意：设备安装调试阶段，调试现场可能没有空调

保证，环境温、湿度，粉尘较大。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现场环境并保证调试的顺利

进行。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因现场环境引起的设备损坏，投标人不能因此原因提

出发生费用的工程变更。 

1.2.2 限速要求 

1.2.2.1 正线线路最高不允许突破速度：线路在直线段无特殊限速要求，曲线地段最高行

车速度与轨道结构相关，最终设计联络确定。 

1.2.2.2 线路在直线地段满足最高行车运行速度为100km/h要求，ATC系统控制在最不利情

况下可以瞬时突破 100km/h，但任何时候不能突破 105km/h。站台区最高不允许

突破速度为：60km/h。 

1.2.2.3 9号道岔侧向最高不允许突破速度为：35km/h。 

1.2.2.4 车辆段及停车场内最高不允许突破速度为：25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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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在 ATC 系统控制时，上述最高不允许突破速度为最不利情况下都不能突破的数

值，但应能使行车速度尽量贴近该限制速度，以确保旅行速度等各项运营指标的

实现，最大限度提高运营效率和水平。 

1.2.3 车站 

1.2.3.1 一期工程设置 20座车站，19座地下站，1座为高架车站。 

1.2.3.2 站台有效长度为 120m。 

1.2.3.3 一期工程车站信息表： 

序
号 

车站名称 中心里程 站间距(m) 车站型式 备注 

  起点 CK0+000.000 
  

 
  

170.734 

1 王府庄 CK0+170.734 地下二层岛式 与R1线换乘 

1836.441 

2 任家庄 CK2+007.185 地下二层岛式   

3703.296 

3 腊山 CK5+709.170 地下三层岛式 
与 M3 线换

乘 
2054.970 

4 西二环 CK7+784.724 地下二层岛式   

2040.294 

5 闫千户 CK9+808.736 地下二层岛式 
与 M1 线及
规划 M5 线

换乘 
836.364 

6 八里桥 CK10+645.099 地下三层岛式 与环线换乘 

987.268 

7 万盛北街 CK11+632.367 地下二层岛式   

1174.909 

8 宝华街 CK12+807.276 地下二层岛式   

1309.652 

9 长途汽车站站 CK14+118.736 地下二层岛式 
与 M2 线换

乘 
1984.922 

10 生产路 CK16+094.028 地下二层岛式   

1603.678 

11 历黄路 CK17+698.578 地下二层岛式   

814.185 

12 历山北路 CK18+488.365 地下二层岛式 
与 M4 线及
环线换乘 

2376.987 

13 二环东路 CK20+829.302 地下二层岛式   

1500.175 

14 辛祝路 CK22+329.679 地下二层岛式 
与规划 M6
线换乘 217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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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西周家庄 CK24+503.219 地下三层岛式 与R3线换乘 

2086.493 

16 开源路站 CK26+935.000 地下二层岛式   

1681.982 

17 烈士陵园 CK28+270.770 地下二层岛式 
与 M1 线换

乘 
3770.962 

18 济钢新村 CK32+041.531 地下二层岛式   

3754.889 

19 彭家庄 CK35+789.431 高架二层岛式 
与 M3 线换

乘 
 470.323 

  终点 CK36+259.741 
 

  
  

 

1.2.3.4 本工程车站控制室至车站通信设备室的电缆路径距离可能超过 100m，根据土建施

工图最终确定。车站通信设备室与供电高压变压器用房距离可能小于 10 米。 

1.2.4 车辆条件 

1.2.4.1 车辆选型 

 列车编组：初、近、远期采用 B型车 6辆编组四动两拖编组。编组形式：- Tc* 

Mp *M=M* Mp * Tc -；其中：Tc为带司机室拖车；Mp为带受电弓的动车；M 为

不带受电弓的动车；=：半自动车钩；-：全自动车钩；*：半永久车钩； 

 车辆长度（车钩连接面之间长度）：19520 mm 

 列车长度（6节编组，车钩连接面之间）：118320mm； 

 车辆宽度（最大处）：2800mm； 

 车辆高度（落弓高度）：3810mm； 

 车辆地板面高度：1100mm； 

 车钩中心线距轨面高度：660+10mm； 

 最高运行速度：100km/h； 

 车辆构造速度：110km/h。 

车辆情况以设计采购车辆为准。 

1.2.4.2 牵引供电： 

 牵引供电：采用接触网受电弓受电，供电电压（额定）：DC 1500V；电压变化

范围：DC 1000V～1800V；再生制动时不高于：DC 1980V。 

1.2.4.3 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输入电压：DC1500V；输出电压：DC110V、DC24V、AC220V 或三相

380V，50Hz； DC110V，波动范围 77V～121V。 

1.2.4.4 车轮轮径：新轮：ф840 mm、半磨耗：ф805 mm、全磨耗：ф7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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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车辆参数为参考，具体参数由车辆供货商在接口设计联络时提供。 

1.2.5 车辆段、停车场 

1.2.5.1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设置一座王府庄车辆段，一座姜家庄停车场。 

1.2.5.2 王府庄车辆段为车辆大架修综合基地，承担 R2全线列车的乘务、停放、列车技术

检查、洗刷清扫和定期消毒等日常维护保养及运用任务；承担全线列车的双周

检、三月检任务和定修、临修、大架修任务。 

1.2.6 控制中心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设控制中心一座，设于 R1 线范村车辆基地内，同时在王府庄

车辆段设置备用控制中心一座。 

1.2.7 牵引供电 

1.2.7.1 牵引供电制式采用 DC1500V 架空接触网方式。正常运行方式下，每行钢轨回流有

效电流不大于 3000A；故障运行方式下，每行钢轨回流有效电流为 3500A。接触

网安装方式采用架空接触方式，安装位置在线路正上方。 

1.2.7.2 本工程供电系统设置 3座主变电所，分别设置在大杨庄主变电所（与 R1共享）、

历山北路主变电所和彭家庄站主变电所。全线设置 17 座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4

座降压变电所，9座跟随式降压变电所。 

1.2.7.3 通信系统供电： 

 专用通信系统： 

主备控制中心及车站：由动力照明系统提供 2路独立的 380V进线电源至通信

设备室壁挂隔离配电箱（动照专业提供），同时由电源整合专业提供 2个 2路

同源同相 380V交流至通信设备室 PIS及 OA电源配电柜。 

车辆段、停车场：由动力照明系统提供 2组 2路独立的 380V进线电源至通信

设备室壁挂隔离配电箱（动照专业提供）。 

 公安通信系统： 

由动力照明系统提供 2路独立的 380V进线电源至公安设备室壁挂隔离配电箱

（动照专业提供）。 

1.2.8 杂散电流防护 

1.2.8.1 利用整体道床结构钢筋进行合理的纵向和横向可靠焊接构成杂散电流收集网。 

1.2.8.2 杂散电流的防护要求： 

 沿线的设备外壳不应与钢轨有电气上的连接。 

 沿线线缆的金属部分应与杂散电流收集网及钢轨无任何电气连接。 

 沿线的箱盒等设备外壳与设在电缆支架上的贯通的镀铜圆钢连接。 

 敷设在道床下的管道，应采用塑料管或外涂复绝缘防腐蚀涂料的金属管。 

 沿线的通信信号设备如道岔控制箱、信号箱、信号机应采取绝缘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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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设在隧道中的电缆等金属管线结构不得与地下水流、积水、潮湿墙壁、土

壤及含盐沉积物等发生接触。 

 设牵引变电所的车站，在车站设牵引变电所的一端，钢轨要与负回流电缆焊

接；在车站另一端上下行钢轨间要设均流电缆，均流电缆与上下行钢轨焊接。 

 设降压变电所的车站，在车站两端上下行钢轨间分别设均流电缆，均流电缆

和上下行钢轨焊接。 

 在区间联络通道处设置均流电缆，均流电缆和上下行钢轨焊接。 

 在设置单导装置的钢轨绝缘节的两端，钢轨要与电缆焊接。 

 钢轨绝缘节设置要求：电化线路的车挡装置前设置绝缘节；所有的电化与非

电化区段设置绝缘节；车辆段出入段线在接触网电分段下方设置绝缘节；车

辆段库内每一条电化库库线与车场线路之间设置绝缘节。 

1.2.8.3 设备相关电缆、配线材质及敷设方式必须满足消防规范的要求。并注意防鼠害和

防杂散电流腐蚀。 

1.2.8.4 所有通信设备金属外壳不得与钢轨及杂散电流排流网有任何电气连接。 

1.2.9 综合接地网 

1.2.9.1 地线系统包括控制中心、正线车站及区间、车辆段/停车场、试车线、维修中

心、培训中心通信设备的地线及车载设备的地线。 

1.2.9.2 本工程正线车站的通信系统地线接入各系统共用的综合接地系统（由综合接地专

业统一设置），综合接地专业在车站通信设备室内设置弱电端子箱，该综合接地

系统的接地电阻值应≤1.0欧姆。 

1.2.9.3 区间设备就近接入区间接地网，本工程区间接地网在各车站均连接至综合接地系

统。 

1.2.9.4 在主备控制中心的设备室、电源室（或弱电机房、弱电电源室）、中央控制室，

车辆段/停车场信号楼内通信设备室、通信电源室、控制室，车辆段/停车场停车

列检库内通信设备室、库内四角处，试车线通信设备室，维修中心、培训中心机

房和培训教室内，由综合接地专业设置综合接地系统，综合接地专业负责在上述

地点设置通信综合接地箱及其端子板，并将接地电缆连接至通信综合接地箱及其

端子板，该综合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值应≤1.0欧姆。 

1.2.10 通信设备室工艺条件及通信设备的使用环境 

1.2.10.1 通信设备室工艺条件见下表： 

序号 项    目 通信设备室 

1 设备限界 室内设备高度：2200mm（含机柜） 

2 地面均布荷载 通信设备室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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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通信设备室 

（kN/m2） 电源室 1000 

3 地面 防静电地板 

4 门 
防尘、保温、门外开、门高不低于 2.2米、门宽不小

于 1.2米 

5 照明（lx） 200 

6 事故照明 15w（白炽灯） 

7 接地装置 综合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 1欧姆 

1.2.10.2  通信设备的使用环境见下表： 

项  目 控制中心 设备室 轨  旁 车  上 

温度 
工作 0℃～+50℃ 0℃～+50℃ 40℃～+70℃ 25℃～+55℃ 

存储 25℃～+55℃ 25℃～+55℃ 40℃～+70℃ 25℃～+70℃ 

湿度 
工作 5～90% 5～90% 0～100% 0～90% 

存储 5～100% 5～100% 0～100% 0～100% 

机械冲击 4G 4G 10G 10G 

振动 

5-20Hz 5-20Hz 5-20Hz 5-20Hz 

0.07PP 0.2PP 0.2PP 0.25PP 

20-100Hz 12-100Hz 12-100Hz 20-100Hz 

1.4PP 1.4PP 4.2PP 5.9PP 

1.2.10.3 走线方式：通信设备间内配线连接应采用下部走线方式，在防静电活动地板下走

线。 

1.2.11 （※）工程工期要求 

1.2.11.1 投标人应无条件满足工期要求，招标人有权根据客观及现场条件改变本工程节点

工期计划，投标人不得因此提出补充要求。 

1.2.11.2 工期和进度要求： 

 投标人应满足本工程的工期要求及供货要求，统筹安排系统设计、提供图纸

及资料、设备的供货、安装督导、调试及开通，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全

线全系统全功能开通的目标。 

 要求投标人根据本工程的工期要求及供货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的设

计、提供图纸及资料、设备供货、安装、调试、开通等工期总进度安排的工

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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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分多段、甩站开通的不确定性，无论分多段、甩站开通的

范围如何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工期的变化），以上所有费用均须包含在合同总

价中，投标人均不应有费用的变更。 

1.2.12 现场知晓 

投标人有责任自行充分了解本工程的各种现场条件，包括气候、线路、限界、建

筑、桥梁、轨道、道岔、环控、消防、供电、通信、站台门、人防门、乘客信息、

综合监控、电磁环境、无线环境以及地铁系统外的其他外部条件等各项可能影响

通信系统正常运营的因素。投标人须确认所提交的投标文件已充分考虑了本工程

的各种现场条件。 

1.2.13 设备现场调试环境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在无空调环境下可运输和存储。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营将

可能在装修没有完成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由于供电设备与本标段设备同期调试,

设备调试期间现场只提供临时电。设备安装现场没有空调保证，环境温、湿度，

粉尘较大。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现场环境并保证调试的顺利进行。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因现场环境及临时用电引起设备损坏，由投标人及时免费更

换损坏的设备；由于操作或保护措施不当引起的设备供货商或业主提供的设备、

工具、材料损坏或丢失等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2 系统说明 

2.1 通信系统是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运营指挥、企业管理、服务乘客和传递各种信

息的网络平台，它是一个可靠、易扩充、组网灵活、并能传递语言、文字、数据、图

像等各种信息的综合业务数字通信网。通信系统在正常情况下应保证列车安全高效运

营、为乘客提供高质量的出行服务；异常情况下能迅速转变为供防灾救援和事故处理

的指挥通信系统。 

2.2 通信系统分为二部分：专用通信系统和公安通信系统。 

2.2.1 专用通信系统包括： 

 传输系统 

 公务电话系统 

 专用电话系统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视频监视系统（CCTV） 

 广播系统(PA) 

 办公自动化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PIS) 

 时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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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系统及接地 

 数字集中录音系统 

 集中告警系统 

 设备防雷 

 其他 

2.2.2 公安通信系统包括： 

 公安传输系统 

 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 

 公安计算机网络及有线调度电话系统 

 公安电源系统及接地 

3 标段划分、招标范围及集成服务要求 

3.1 标段划分 

3.1.1 R2线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采购标（不含公务电话系统、电源系统及接地）； 

3.1.2 R2线电源系统设备采购标（电源系统及接地）； 

3.1.3 R2线弱电系统安装施工标。 

3.2 招标范围 

3.2.1 本标段招标范围包括专用通信、公安通信系统及相关配套； 

3.2.2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线路、19座车站、1座主用控制中心、1座备用控制中心、

1座车辆段、1座停车场的专用传输、专用电话、专用无线通信、专用视频、广播、

时钟、办公自动化、乘客信息系统、集中录音、集中告警、防雷设备等专用通信子

系统的设备、专用附件、工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及材料的供货、安装督导、调

试及集成服务等。 

3.2.3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线路、19座车站、2个派出所、1个地铁公交分局（既有）

的公安传输、公安（消防）无线、公安视频、计算机网络及有线调度电话、防雷设

备等公安通信子系统的设备、专用附件、工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及材料的供

货、安装督导、调试及集成服务等。 

3.2.4 ★对招标范围的设备、仪器仪表、维修工具、备品备件的说明： 

 在与中标方签订合同前，招标人拥有对设备、仪器仪表、维修工具、备品备件等

进行数量、型号调整的权利； 

 在与中标方签订合同后，因工程需要追加的设备，中标方应按不高于设备投标单

价（如有折扣，按折扣后）的价格提供； 

 在设备制造前，招标人保留在总价范围内对所购的设备、备品备件、仪器仪表、

维修工具等数量及品种变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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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设备供货按施工图细化设计后的要求进行供货。 

3.3 集成服务要求 

3.3.1 采用标准 

3.3.1.1 所有设备的设计、制造、测试和安装均应采用本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标准及其它相

应的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的 IEC标准； 

 国际电信联盟 ITU－T、ITU-R 有关建议； 

 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 CCIR的有关建议； 

 电子工业协会（EIA）的有关标准； 

 其他国家的权威性标准。该标准应等效于或优于以上标准，投标人应明确该

标准与以上标准的主要差别，并提交该标准一份。 

3.3.1.2 对系统（包括各子系统）和设备的技术要求应满足下列有关规定和建议（最新版

本）： 

 《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 50490－2009；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04-2008；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 

 《电磁兼容》GB/T17626； 

 《彩色电视广播测试标准》GB2097-199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2007；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198-201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视频安防监控子系统》

DB11/646.2-2009；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28181-2016； 

 《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标准》GB50348-2018；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1151-2016。 

 《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规程》CJJ 49-1992； 

 《远动设备及系统工作条件电源和电磁兼容性》GB/T 15153.1-1998； 

 《远动设备及系统工作条件环境条件》GB/T 15153.2-2000；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1785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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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网交换机技术要求》YD/T1099-2013； 

 《电信设备安装抗震设计规范》YD5059-2005；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16；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82-2006）； 

 《数字同步网工程设计规范》YD 5089-2005； 

 《数字集群通信工程技术规范》GB/T50760-2012；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50689-201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200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2006； 

 《无线通信系统室内覆盖工程验收规范》YD/T5160-2007； 

 《基于 SDH 的多业务传输节点（MSTP）本地光缆传输工程验收规范》

YD/T5150-2007； 

 《移动通信直放站工程验收规范》YD/T5180-2009； 

 其它现行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等。 

3.3.1.3 上述标准及规范如有不涉及之处或未能达到国际和国家最新标准时，投标人应使

系统选用的设备、材料符合最新版本的国际和国家标准、规范，并提供所采用的

国际和国家标准、规范以及所采用版本的有关技术资料。 

3.3.1.4 投标人使用上述以外的标准和规范时，应加以说明，并提交用于替代的标准或规

范，并说明明显的差异点。只有当推荐的标准和规范等效于或优于本规格书的要

求时，才能被招标人接受。 

3.3.1.5 在车辆上所使用的材料、部件或产品必须满足国家强制性执行的标准和强制性产

品认证等，中标人须提供采用强制性执行标准的材料、部件或产品明细表。 

3.3.1.6 上述标准及规范应是最新版本，必须是在投标截止日期前 28 天尚在通用的版

本。 

3.3.2 基本要求 

3.3.2.1 ★本招标为设备与材料采购、集成招标，投标人必须提供（不限于）本标段的详

细设计（含各专业场景集中讨论）、设计联络、接口管理、工厂监造及测试、出

厂检验、装配、保险、运输、仓储、交付、设计、安装督导、测试（含室内集成

测试）、试验、完工测试、调试、联调（含样板段测试）、试运行、开通、竣工

验收、配合移交（移交设备材料（含硬件和软件）以及资产）、向政府部门报检、

质量保证期服务和全套技术服务，以及确保上述系统正常运营所需的附件、材

料、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人员培训等；投

标人必须提交施工图设计所需的全部基础资料，负责所有通信系统的集成，以及

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并对工程质量全面负责。工程实施中，投标人与施工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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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相互配合监督，包括但不限于相互提出阶段工作的计划时间及其应具备的前

提条件，并相互复核验证等。投标方应充分考虑上述各环节的所产生的各类费

用。 

3.3.2.2 根据本工程总体计划及目前项目实施情况，暂定选取王府庄车辆段（部分区域）-

王府庄站-任家庄站作为本工程实施的样板段，在车辆段（或范村控制中心、样板

段车站搭建临时控制中心）设置临时控制中心，核心系统设备应满足在样板段对

全自动运行系统全场景、全功能测试及联调的要求。临时中心可采用备用中心设

备或培训设备，如备用中心设备和培训设备不能满足样板段测试需求，相关集成

商应提供临时设备，临时设备使用完毕后归还集成商。样板段线路的选取及范围

存在随工程实施进展而变化的可能性，投标人应提前充分考虑，因变化而产生的

工作及费用应包含在总价中。 

3.3.2.3 本工程需通过搭建室内集成测试平台，对全自动运行系统室内联调及系统间接口

进行测试，提前验证全自动运行系统功能、性能、接口及系统稳定性，有效缩短

现场测试时间。通信系统暂定采用仿真系统，能模拟包括 CCTV、无线通信、广

播、PIS 等功能要求，满足室内集成测试要求。 

3.3.2.4 ★投标人应根据轨道交通技术创新发展方向，提供可在本工程进行技术创新试

点的课题，并根据后续项目情况配合业主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及工程试点，相应

的费用包含在总价中。投标人至少提供两个课题，给出详细的研究方案。 

3.3.2.5 投标人须对通信系统（含专用通信及公安通信）的开通负总责。 

3.3.2.6 投标人须协助招标人对通信其他标进行招标协调，以完成整个通信系统的全部功

能要求。 

3.3.2.7 投标人须提交施工图设计所需的全部基础资料，负责整个通信系统的集成，负责

本标段内系统与其它系统的接口，并对通信系统的功能完整性全面负责。 

3.3.2.8 投标人须供应成熟可靠的、技术先进的、经过验证的、符合本标书规定的安全

性、可用性、可靠性和可维护性要求的通信系统设备。 

3.3.2.9 投标人须按本招标文件内各章节要求提供相关文件。投标人应交付的文件以列表

提供。系统和设备的详细技术手册也须包括在内。 

3.3.2.10 投标人须为本合同内提供的设备向招标人提供足够的培训班、培训手册、运营及

维护手册、文件、维护设施等，使招标人具备足够知识进行验收、运营、维护和

对系统作出支援。 

3.3.2.11 本用户需求书仅提出本工程通信系统的主要要求，不应理解成完整的详细要求，

投标人应对本用户需求书进行完善和细化，并负责向招标人提供满足本工程需要

的相关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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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2 ★本用户需求书的附图和设备、材料清单仅作为招标使用，投标时投标人应对本

标段所含通信系统充分考虑，在供货清单的基础上根据自供设备的特点，必须配

置完全满足招标文件中要求系统功能的所有设备，投标人将对投标数量的完整性

完全负责。本标段内包含的所有设备及材料供货及相关服务需发生的全部费用应

包含在投标价中。如果投标人配置的设备种类和数量不能满足招标文件所要求的

系统功能、系统完整性，则投标人应免费补足。投标人只有在得到招标人的书面

证明后，整个工程才能算完成。 

3.3.2.13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应与工程进度的要求相一致，招标人有权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调整工期，投标人应无条件的调整服务进程以满足工程工期要

求。 

3.3.2.14 ★投标人须提交所有本工程范围内提供的软件（包括投标人开发的软件）的许可

证（License），许可证应允许招标人使用、修改及开发有关软件。投标人提供使

用设备及软件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同意二次开发，投标人在其设备及软件上完成

二次开发工作的授权，若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由投标人承担法律责任。 

3.3.2.15 ★在与中标方签订合同之前，招标人拥有对设备数量、型号调整的权利。在与中

标方签订合同之后，因工程外部条件变化（如线路或车站数量、规模增加）追加

的设备，中标方应按不高于设备投标单价的价格（如有折扣，按折扣后价格）提

供。投标人应承诺在质保期满后，继续以不高于投标单价的价格（如有折扣，按

折扣后价格）提供子系统寿命期内的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 

3.3.2.16 ★在本工程实施阶段，招标人保留对工程范围进行局部适当的调整权利，当工程

条件发生如下变化时，可提出发生费用的工程变更： 

 车站的数量增加； 

 增加本线与其它线联络线接口； 

 增加系统； 

 新增不同类型的新设备。 

3.3.2.17 对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的局部更新或修改内容，如人机界面修改、站名修

改等，投标人不应提出发生费用的工程变更。 

3.3.2.18 招标人提出新的需求，需要增加设备时，投标人可以提出发生费用的工程变更，

但为本工程开发的通用软件的使用不应发生费用。例如招标人需要增加一个操作

员工作站，发生的费用不包括通信系统应用软件费用。 

3.3.2.19 投标人可以另外提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并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系统方案，并应

说明其优点及设计考虑，以便招标人选择。 

3.3.2.20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材料、品牌、生产厂商等）必须在经

过招标人确认（如果招标人认为有必要时）方可在本工程中使用；招标人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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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认（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材料、品牌、生产厂商等）并不减轻投标人的任

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价格、质量、工期、服务等），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本招

标文件要求，并对其承担全部责任。 

3.3.2.21 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对其提供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零部件、材料等）进行检

测或试验，并确保检测、试验结果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检测和试验机构必须经过

招标人的书面认可。此检测或试验并不减轻投标人的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价

格、质量、工期、服务等），投标人必须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要求，并对其承担

全部责任。 

3.3.2.22 ★在本工程范围内，投标人有责任和义务配合招标人及其他项目投标人实现与其

它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信号、ISCS、车辆、市话网、市属移动公网、市局公安通

信系统等）的互连互通。 

3.3.2.23 通信各子系统（或设备）应预留与后续线路、线网、公安通信系统的互连互通和

接入条件，投标人须承诺，在需要时，免费开放子系统或设备的软件协议，并提

供标准化文件等。 

3.3.2.24 系统设备配置，以系统设备开通并达到完整使用功能为原则，业主提出的用户

需求书中如有遗漏，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上予以补充并计入投标总价，否则招标

人概不负责。由投标人方面所造成的改变，投标人应支付相应的附加费用或对招

标人进行相应的补偿。 

3.3.2.25 在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提供 BIM 成果文件，具体要求见企业标准《济南轨道交

通 BIM 制图指南（试行）》、《济南轨道交通集团 BIM 建模及交付标准（试行）》及

附件：BIM要求。后续招标方如有其它相关要求，投标方应无条件满足。 

3.3.2.26 ★本工程公安通信系统应满足接入济南市公交分局通信系统的要求，各系统配置

与市公交分局通信系统的接口，投标人有责任和义务将公安通信各个子系统接入

市公交分局通信系统，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3.3.2.27 本工程的公安（消防）无线系统是济南市公安局无线通信指挥系统的组成部分，

投标人须保证在系统制式、使用频率等与市局系统统一的前提下无缝接入市公安

无线通信系统，实现地面和地下无线通信系统的互联互通、漫游、组呼及遥毙等

集群功能和统一调度管理。投标人须考虑本工程公安（消防）无线系统与市局系

统的兼容性，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风险及责任。 

3.3.2.28 ★本工程的车站名称皆为暂定，招标人有权在工程实施和运营期间改变车站的名

称，投标人应无条件负责完成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工作，保证通信系统设备的正常

使用，投标人应承诺在投标报价中充分考虑了这种情况带来的费用和风险，不得

额外提出任何增加费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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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9 为将来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后续工程通信系统的接入预留条件，保证其顺利接

入。投标人应就此项内容进行专门的阐述，详细分析说明，相关内容应在技术建

议书中单独成章进行编写。投标人有义务协助 R2 线后续工程分期开通所涉及的

各项工作，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构成变化，系统割接，系统设备移设，相关服

务等。 

3.3.3 系统要求 

3.3.3.1 基本要求 

 针对通信系统的各个子系统而言，系统设备应为模块化结构设计，全数字化

无阻塞网络； 

 投标人应考虑所投的通信各个子系统设备必要的安全冗余配置，以确保系统

安全可靠、不间断地正常运行； 

 对各个子系统设备的主要单元均必须主备冗余热备（出现故障或出现故障进

行恢复时影响系统运行的单元），并允许带电热插拔，但还必须保证设备的正

常运行。 

 投标人应根据用户需求书的有关要求，提出所投各个子系统的技术特点、性

能及实现此功能的技术方案； 

 各个子系统组网方式应设计先进，可靠，应采用经过验证的新工艺、新技术

的设备，为国内使用的最新机型及版本软件。 

 各个子系统设备配置、路由选择应有灵活性，满足所有运营及维护需要，同

时应充分考虑将来的发展，本子系统应具有扩展功能，扩展时要求不影响既

有设备的使用。 

 各个子系统操作应尽可能的简单，维护尽可能方便，应提供完整的本子系统

软件和专用软件，主要控制及监测功能的实现均可通过编程进行灵活的编辑、

修改。 

 各个子系统应具有独立性，其独立性体现在（但不限于）系统应用软件、用

户板卡配置等。 

 各个子系统应具有集中维护管理网络，具备友好的中文图形人机操作界面，

操作方便、简明、显示直观、便于查阅。 

 各个子系统网管应配置灵活、修改方便，应能监视本系统设备每个节点主要

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状态，可提供声光报警和打印告警数据。 

 投标人有责任解决接口问题，从产品制造到设备安装，本系统各子系统设备

之间接口不应存在任何问题，本系统设备与其它专业系统之间接口不应存在

任何问题。投标人应对所供设备与其它设备之间的接口进行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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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系统可靠性要求：为降低软、硬件故障率，提高系统可靠性和平均无故障维修周

期，提高系统软硬件的使用和管理的安全性，本系统应进行可靠性设计。可靠性

设计应基于可维护性和安全性，确定最佳的性能价格比以及可靠性方案，实现系

统生命周期内的可靠性管理。系统可靠性应达到如下要求： 

 系统支持 7×24小时连续工作； 

 系统的可用性应达到：99.99%。 

 投标人应对本系统可靠性设计做出详细说明和方案。投标人应提交可靠性设

计报告和评测结果由招标人确认。 

 投标人提供对系统的可用性、业务的可用性的说明和建议，而且要对 MTBF 、

MTTR进行核算并给出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的依据。 

3.3.3.3 可维护性要求： 

 模块化设计，方便维修、替换。 

 元器件的布置满足可通过“访问”卡、盘、门方便替换。所有卡、盘、门可

方便地“访问”。 

 自诊断和检测功能。 

 重要的故障、告警（如电源告警等）在卡、盘面上应有指示。 

 考虑适当的测试点，方便外测试设备测试。 

 具有故障隔离措施和在线维修措施，以减少停机和修复时间。 

 具有集中维护管理功能，可对本系统实现集中维护管理。 

3.3.3.4 可扩展性要求：设备要具有可扩展性。系统扩展，软件基本不变，硬件只有少量

的增加。应做到不影响已开通设备的正常运行。 

3.3.3.5 可测试性 

 为快速准确判断系统故障的位置和原因，减少维修次数、时间、费用，本系

统应有良好的可测试性。系统设备应充分考虑测试点的设置，对测试点应进

行详细的特性描述，所采用的测试手段应易于掌握，测试设备和工具尽量通

用，应具备故障自诊断功能。 

 投标人应对系统可测试性做出详细说明和建议。 

3.3.3.6 互换性 

 相同规格的设备必须是可互换的，而设备零件也必须是可互换的； 

 互换时可以带电热插拔，但还必须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3.3.3.7 模块化 

 模块化结构设计 

 设备机械结构可在车站整块拆换； 

 电子线路板的连接采用标准可拆卸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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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电控装置各功能模块可互换； 

 所有应用软件按功能进行参数化、模块化设计，便于更改或升级； 

 投标人应承诺满足在质保期结束前招标人提出的软件功能修改要求。  

3.3.3.8 设备维修管理 

 投标人应采用有效手段监测易发生故障、损坏或磨损的部件或模块。便于运

营单位对设备维护计划和备品备件消耗进行管理； 

 为使本系统达到最佳可使用性，减少维修次数和维修时间，提高运营服务质

量，达到零配件种类低比率，本系统应进行可维修性设计。可维修性设计应

密切结合可靠性、安全性、可使用性、可测试性、零配件总量设计等进行。

可维修性设计应做到降低维护保养需求、减少维修作业次数、减少维修时间、

简化维修操作、减少零配件/专用维修设备和工具种类和数量的需求、减少出

错可能性等； 

 应考虑维修时替换设备的时间，要求车载设备不超过 30分钟，其他设备不超

过 15分钟； 

 投标人应对系统可维修性设计做出详细说明和方案，并提供有关部件的寿命

和报废标准，提供依据并进行详细分析论证。 

3.3.4 软件要求 

投标人在本项目所使用的软件（属于系统开发的专用软件除外）必须是标准的、成

熟的商业产品。 

3.3.4.1 总体要求 

 采用标准通用的操作系统，正常采用供货时主流系统版本。 

 必须使用专业版、企业版、标准版的软件版本，相同功能的软件版本统一； 

 应提供软件的权属证明和合法使用许可，必须对系统设备使用的软件负责； 

 所配备的软件必须满足本线工程系统设备需要的许可，并预留本线的延长线

或支线各系统设备需要的许可； 

 必须承诺针对本项目开发、定义的相关协议、接口标准的知识产权归招标人

所有，并提供软件修改、扩充和升级服务； 

 软件版本升级和系统软件扩容时不应影响线路正常运营； 

 提供使用设备及软件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同意二次开发，投标人在其设备及

软件上完成二次开发工作的授权，若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由投标人承担法律责

任； 

 所有软件需提供安装光盘； 

 投标人在本工程提供的各种服务器、工作站所安装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必须

使用开放许可版本（OPEN LICENCE），不得使用 OEM版本。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26 

 

3.3.4.2 基本要求 

 采用模块化设计。 

 将来如软件版本升级，投标人应对本工程所提供产品免费升级。 

 人机界面均应为中文人机界面。 

 当电源不正常时或中断时，所有以前的软件设定、配置及寄存数据应在电源

正常后不需人工干预而自动恢复，正常运作。 

 软件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口令及口令修改和管理方式在设计联络时确定，由投

标人提供给招标人。 

 应向招标人公开系统服务器、二次应用开发技术接口并提供相关软件包。 

 投标人应提供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并提供软件许可证。 

 投标人应提供的所有端口均需有软件许可。 

 除口令管理外，软件系统均不得采用任何形式的加密方式。 

 系统数据备份应采用闪存、移动硬盘备份，并可刻录到光盘上保留。 

3.3.4.3 先进性：采用合理、先进的技术，在选用系统组件（中间件等）时要先考虑其成

熟性和可靠性，以保证系统建设的适度先进性。 

3.3.4.4 可靠性：网络管理系统软件具有处理各种非正常状态和事件的能力。 

3.3.4.5 开放性：系统采用多层开放体系结构，具有清晰的体系结构，对专业网管或设备

接口的协议具有开放性，保证新增加的网管系统或设备的快速接入，保证和本规

范中规划的其他系统的正常交互。 

3.3.4.6 分布性：系统采用分布式计算的技术，以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 

3.3.4.7 可扩展性：系统具有良好的伸缩性，可以随网络规模的增长平滑扩展；网络管理

系统还具有后向兼容性，当系统版本升级后，能管理所有的被管对象，同时低版

本系统中的数据应自动迁移到高版本系统中。 

3.3.4.8 分布式架构：系统支持分布式设计，单一模块功能可以分布在多台主机上，可以

将多个管理模块分布到多个操作系统之上，实现多种功能跨越计算机边界透明运

行。系统支持在不影响在线系统的前提下，在某一运行网管系统中增加新的服务

器系统，用以系统对被管理网络不断扩容的适应。该分布式实现后，其中的某台

设备宕机，不应影响系统功能，宕机设备的功能应该能由分布系统中的其他模块

接管。系统还可通过增加服务器来分担系统的负荷，提高系统的处理能力。 

3.3.5 其它要求 

3.3.5.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本招标书中规定的所有条款,并填写技术偏离表和提出技术规

格建议书，无技术偏离条款则视为完全满足。在技术规范中不能出现“近似”或

“大约”用词。对于每条要求必须详细写出参数、规格或方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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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 投标人提供的通用 OEM 设备应提出至少三个供货厂家，并提供该设备供应单位详

细的资料，以及设备的外观效果图、内部结构图，并附相关指标参数说明，由招

标人在合同谈判期间确认，招标人有权拒绝并决定其它供货单位，投标人应充分

考虑设备调整风险，相关费用包含在货物合价中。 

3.3.5.3 为便于投标人更好的理解招标文件所阐述的技术方案，本招标文件提供相应的附

图，附图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根据所采用的设备特点及自身经验，对系统

方案进行优化，并配置满足本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有设备。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

提供通信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系统构成示意图。 

3.3.5.4 投标人可推荐应用最新技术制造的产品，但其规格应相当于或超过招标书中要求

的技术规范。且产品的性能、可靠性与耐久性必须有显著的提高，并在投标书中

就选择该产品的意图，提供详尽的证明文件及解释。 

3.3.5.5 投标人应承诺对计算机等更新换代迅速的通用设备，应尽可能采用相同品牌，在

工程实施采购时，应按照合同价格采购市场主流设备，并经招标人审核确认。 

3.3.5.6 对于境外生产的主要设备，投标人需邀请招标人及设计院派员到工厂考察并进行

出厂检验，费用列入相关系统的服务报价。 

3.3.5.7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必须满足在土建装修没有完成且无通风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安

装、调试、开通。安装、调试、开通期间的设备的保护与保管由投标人负责，费

用自行考虑，在安装、调试、开通过程中损害的设备必须马上无条件更换（不应

使用备品备件）。 

3.3.5.8 招标人采购的仪器仪表及便携终端不应作为设备调试、开通使用的仪器仪表。 

3.3.5.9 投标人应考虑本系统与其它设备之间的电气与机械接口（简称接口）问题；投标

人应对所供设备与其它设备之间的接口进行详细描述。投标人有责任协调并解决

与各设备接口问题。在设备安装、调试时，接口不应存在任何问题。投标人应特

别关注针对全自动运行通信主要相关系统与轨道交通其他系统接口功能实现及所

负有的接口责任。投标人应负责完成接口管理责任。 

3.3.5.10 投标人应配合全自动运行其他相关系统进行全自动运行相关功能测试、验证等工

作。 

3.3.5.11 投标人提供使用设备及软件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同意二次开发，投标人在其设备

及软件上完成二次开发工作的授权，若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由投标人承担法律责

任。 

3.3.5.12 对于通信各系统设备的配套安装材料及线缆，投标人应以满足工程需求为基础供

货，并根据工程经验充分考虑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不得因现场条件的变

化提出安装配件及线缆的追加和费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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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3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设备和材料必须是专为本工程制造的全新设备，不得使用库存

的板件供货。 

3.3.5.14 投标人应提供传输设备、交换设备，以太网数据交换机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电信设备入网许可证，对于无线基站、光纤直放站等无线信号

发射设备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局颁发的型号核准证。 

3.3.5.15 ★投标人应根据各个系统投标设备的具体情况，对各个系统设备的核心板卡、电

源板卡等重要板卡须考虑必要的安全冗余配置，以确保各系统安全可靠、不间断

地正常运行；对于面向业务（专业、用户）的接口板卡，重要业务（专业、用户）

要分配在不同的接口板卡上（例：若在值班台上有 2 个调度用户电话，就要分配

在 2个接口板卡上），招标单位有权决定对重要板卡是否增配。 

3.3.5.16 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投标人自身原因引发的各类事故、事件，由投标人承

担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 

3.3.5.17 各子系统设备供货清单要求：包含投标人供货范围内的设备、材料名称，规格型

号，单位，数量，原产地，制造商在内的详细列表。其分项供货清单应按照主备

控制中心设备、车站设备、车辆段、停车场设备等每个节点进行分项。公安通信

也应按市局设备、派出所设备、车站设备等每个节点进行分项。报价清单内应提

供设备单板配置及单板（需详细至子板）报价。 

3.3.5.18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此次提供的各个子系统设备的生命周期及寿命分析。 

3.3.5.19 投标人应在投标阶段承诺设备安全防护等级，在合同谈判阶段提供设备及主要材

料的阻燃测试、高低温测试、振动测试、线缆接插件指标测试的检验报告。 

3.3.5.20 ★投标人所有选用的缆线均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型（不低于阻燃 B级）,室外线缆

应满足防紫外线、日光长期照射等条件下的防老化功能。 

3.3.5.21 ★为了便于日后通信系统设备运营维护的统一管理，投标人应考虑对以下系统设

备的统一配置。 

 本工程中使用的以太网交换机（不含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应为同一品牌，工

业交换机应为同一品牌。 

 本工程使用的漏缆、射频缆及其配套的接头及转接头（含配件）、无源器件（功

分器、耦合器）应为同一品牌； 

 本工程使用的安全设备（防火墙、IPS 等）应为同一品牌； 

 本工程同种类型的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须采用同一品牌的产品； 

 防雷设备应使用同一品牌。 

3.3.5.22 关于车载设备的总体要求 

 所有车载设备安装所需的安装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连接件、紧固件、支架、锚

栓等均由投标人提供，并满足车辆专业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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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车载设备及缆线均须满足车辆专业所要求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电磁兼

容、防冲击及振动、防水、防霉、防虫、用电等。所有车载设备应可结合车

辆安装空间、安装条件进行安装尺寸及安装方式的调整；所有车载设备使用

的线缆均符合 EN45545 HL3 或者同等国际标准要求，所有线缆应为低烟、无

卤、阻燃型或其它经过车辆专业认证的产品。车载电缆（含线缆接头等）应

可按照车辆专业的要求进行规格、型号及布线方案的调整。 

 所有车载设备、缆线（含接头）、安装材料等根据车辆专业要求所作出的规格、

型号、尺寸、安装方式等各个方面的调整、变化等，投标人均须无条件满足，

并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质量、价格、工期等方面的变更要求。 

3.3.5.23 在本系统工程中大量的室外设备安装、支架安装，为保证室外设备安装的可靠

性，投标人对各种室外箱体、设备保护外壳（套）、固定用锚栓、连接件、固定

用支架的选用应针对济南市轨道交通运行环境有频繁、大幅度振动及雾霾、潮湿

腐蚀严重的特点选用具有较好耐振动、耐疲劳和较强抗腐蚀性能的产品，锚栓及

固定用支架应具有与不同基材配合的能力，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提供相应的试

验报告，认可后方能用于本工程。 

3.3.5.24 ★投标人提供的系统主要设备及材料（特别专用电话系统设备、无线系统设备（含

直放站）及漏缆、视频监视系统、广播系统设备等）应设计先进，采用经过验证

的新工艺、新技术，并已有城市地铁方面的成功应用的实例。投标人应提供各设

备供应商设备的地铁使用业绩、经验方面（包含全自动运行使用）的资料。对于

招标书中提出的所有关键设备及材料（含漏缆、直放站等），投标人应附有主要

城市地铁用户名单以作参考。 

3.3.5.25 招标人采购的实验装置、测试设备及便携终端不应作为设备调试、开通使用的实

验装置与测试设备。 

3.3.5.26 投标人应考虑本系统与其他设备之间的电气与机械接口（简称接口）问题；投标

人应对所供设备与其他设备之间的接口进行详细描述。投标人有责任协调并解决

与各设备接口问题。在设备安装、调试时，接口不应存在任何问题。 

3.3.5.27 投标人应完成接口管理责任。完成通信子系统间的所有接口实施及测试（包括物

理接口、通信协议），测试在投标人所在地进行或传输设备生产地进行，费用包

含在投标人的合同价中。 

3.3.5.28 招标人将通过招标，聘请在项目管理和系统集成方面有一定能力和丰富经验的投

标人（以下简称投标人），运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在本工程通信系统项目实施过

程中，代表和协助业主对本系统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管理，使系统设备能有效

的组成一个运行可靠、功能完备的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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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9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按 GoA4（无人值守下的列车自动运行 UTO）建设，投标方提

供的所有系统及方案必须满足 GoA4 的功能需求及包含但不限于运行场景的相关

功能需求（见附件场景文件，不排除场景文件根据后期实施的具体要求进行修改，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修改后对系统接口及需求实现的影响及费用），且按此目的进

行设备配置，并实现相应功能。 

3.3.5.30 本工程的车载通信设备，要求具有在车辆唤醒模式下进行加电自检并发送自检状

态，在车辆休眠模式下进行休眠自检并发送自检状态。 

3.3.5.31 在本线通信系统工程中，招标人负责本工程中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关键点控制

及合同支付；设计方负责本工程的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投标人负责本工程的

设备供货及安装、本工程中从所供系统的设计联络、内外部接口、生产督造及检

验、设备供货管理、安装调试管理、大联调、试运行、保证期、直至通过业主最

终验收等一系列的系统集成工作；各供货商将负责本工程中子项目的产品设计、

内外部接口、工厂制造、设备供货、安装督导、完工测试、大联调、试运行、缺

陷责任期、培训，以及通过招标人最终验收后的备品备件长期供应等工作。 

3.3.5.32 本工程各子系统分包商应提供所分包系统所有设备的供货及相关技术服务，为施

工单位提供安装督导服务，并对所分包系统的整体质量负责。 

3.3.5.33 投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任务和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序号 项  目 内     容 

1 施工设计 按时提供系统设计资料。 

2 项目计划 根据业主的总工期策划要求制定项目各阶段的实施计划。 

3 进度控制 

根据最终审批的项目计划，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项任务进行动

态管理。在工期进度因各种原因受阻时，投标人必须及时提出解

决办法。 

4 质量控制 
按质量体系程序文件、系统质量保证文件的要求实施，并接受业

主和监理工程师的监督、检查。 

5 投资控制 

应制定项目实施各阶段详细的投资计划；应协助业主进行工程投

资控制与管理，对控制工程成本给出合理化建议，制定有关实施

措施交由业主确认。 

6 图纸文件 
按照批准的文件要求，按计划提供所有文件。建立文件管理规定、

要求，对提交给业主的文件实行管理。 

7 设计联络 
制定设计联络计划报业主审评审批，组织业主、设计单位、监理

工程师参加设计联络，做好设计联络的准备工作。 

8 产品设计 根据技术规范书要求，对产品系统进项设计，并对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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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内     容 

9 产品制造 
根据已通过审批的产品、系统设计文件，按照质量程序文件和质

量保证体系进行产品制造。 

10 通信系统内接口 

制定本系统的接口规范，并负责其正确性。进行系统内部设备间

的接口管理，协调各系统设备供货商之间的关系，对接口的实施

总负责。 

11 
与其它系统间的

接口 

制定本系统与其它系统的接口规范。根据审批的接口规范完成本

系统设备的接口任务，并提供技术资料实现与其它系统的接口配

合。负责各接口功能的实现。 

12 工厂测试检验 
应根据合同要求，编制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测试检验计划，报业主

批准执行，并对试验结果负责。 

13 出厂检验 
应按批准的检验规范书的具体要求组织分包商对设备进行严格

的出厂检验，并随时接受业主的检查。 

14 包装运输 

按合同要求负责编制运输计划，包装，组织本标段所有设备及材

料（含施工辅材）运输到达指定地点和到货检查工作(含二次搬

运)。 

15 仓储 
应根据设备的特点提供满足仓储条件的仓储，包括本标段所有设

备及材料（含施工辅材）。 

16 开箱检查 制定设备开箱计划，组织开箱并负责处理开箱中出现的问题。 

17 施工 

应组织有经验的专业工程人员，完成本标段各系统所有设备的安

装、线缆敷设、管线预埋等所有施工内容；协调其它安装与调试

工作，以满足总体施工进度要求。 

18 安装及验收 
制定安装计划，组织安装现场检查，组织专业人员安装，制定安

装验收规范书，保证工程质量。 

19 系统测试调试 

制定测试调试规范书、按批准的调试规范书对系统进行测试、调

试，保证调试结果满足规范书的要求。 

投标人应服从集成测试牵头方的统一管理，完成集成测试工作。 

20 综合联调 按联调方案实施本系统的相关内容，解决出现的接口问题。 

21 试运行 配合试运行，负责处理设备运行中的有关问题。 

22 验收 制定验收建议计划，配合各项验收，负责整改验收中出现的问题。 

23 培训 制定培训计划，提供培训设施、资料，组织、实施培训。 

24 缺陷责任期 应负责处理缺陷责任期内的任何设备、安装质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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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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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完整性 

本招标文件给出了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设备的主要技术要求，对于招标文件中未

明确的部分，投标人须本着提供完整的、满足运营要求的原则进行必要的补充，以保证

系统的完整性。投标人负责提供本工程所需所有设备、材料、各种安装、连接附件，投

标人不得以招标文件中未规定为理由要求业主进行通信系统的设备、材料、各种安装、

连接附件的追加。 

若投标人认为必须增加相应的其它设备或缆线，应在投标时提供清单及详细说明，

并计入投标总价。 

2 电磁兼容要求 

2.1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中的专用通信及公安通信设备系统。 

2.2 一般要求 

2.2.1 本节包括所有通信系统设备的电磁兼容详细要求，包括所提供系统和设备与在地铁

范围内及周边外界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 

2.2.2 系统在地铁的电磁环境中，其运作在性能及功能上须达到规范所列明的可靠性要

求，并不能影响地铁范围内及其周边外界设备； 

2.2.3 投标人须重视系统与系统之间及系统内部的电磁干扰，其设计须包含防止此类干扰

发生的措施。投标人并须进行测试来保证其提供的设备之间没有电磁干扰，及与其

它接口专业的设备之间亦不存在此等干扰； 

2.2.4 投标人须与各接口专业协调，互相交换有关电磁兼容的资料及数据； 

2.2.5 在项目中的任何阶段如发现与投标人有关的电磁兼容问题，投标人必须负责修正问

题； 

2.2.6 任何对系统及设备的更改不应减弱它们现有的电磁兼容性能； 

2.2.7 投标人采购的材料、设备，在运行及施工时应不受地铁其他系统的电磁干扰，也不

对其他系统产生电磁干扰。投标人应和其它系统承包商就电磁兼容问题进行协调及

交换有关资料； 

2.2.8 如设备不能达到相关的电磁兼容规范要求，投标人应对设备或系统进行整体设计和

考虑，另外采取电磁抗扰措施，例如增加抗电磁干扰屏蔽柜或隔离配件等，以保证

整个系统或设备符合电磁兼容规范要求。 

2.3 技术标准及规范 

2.3.1 投标人在采购材料、设备时应充分认识使用环境，由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及系统电磁

兼容性及抗电磁干扰应符合中国信息安全（3C）、欧洲 CE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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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投标人在采购材料、设备时应充分认识使用环境，由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及系统电磁

兼容性及抗电磁干扰应满足以下国家及国际标准、规范；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 8702-88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2 GB 9175-88 环境电波卫生标准 

 GB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4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5 GB 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6 GB/T24338.3-2009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1部分：机车车辆 列车和整车 

7 GB/T24338.4-2009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8 GB/T24338.5-2009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4 部分：信号和通信设备的发射与抗扰

度 

9 EN 50121-1 铁路设施 电磁兼容性 第 1部分:总则 

10 EN 50121-2 
铁路设施 电磁兼容性 第 2 部分:整个铁路系统对外界的辐

射 

11 EN 50121-4 
铁路设施 电磁兼容性 第 4 部分:信号设备和电信设备的辐射和

抗干 

12 EN 50081-1 电磁兼容性一般发射性标准 第 1部分：居住、商业及轻工业 

13 EN 50082-2 电磁兼容性一般抗扰性标准 第 2部分：工业环境 

14 EN 55022 信息技术设备 无线电干扰特性的范围及测量方法 

15 EN 55024 信息技术设备 抗扰特性 范围及测试方法 

16 IEC 801-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 总论 

17 IEC 801-2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 静电放电要求 

18 IEC 801-3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 辐射电磁场要求 

19 IEC 801-4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电磁兼容性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要

求 

20 IEC 61000-4-1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1节：抗扰性测试概述 

21 IEC 61000-4-2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2节：静电放电抗扰性测试 

22 IEC 61000-4-3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3节：辐射、射频、电磁场抗扰性测试 

23 IEC 61000-4-4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4节：电快速瞬态/猝发抗扰性测试 

24 IEC 61000-4-5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5节：电涌抗扰性测试 

25 IEC 61000-4-6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6节：由射频电场感应之传导干扰抗扰性 

26 IEC 61000-4-8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8节：电源频率磁场抗扰性测试 

27 IEC 61000-4-11 
测试及测量技术 第 11 节：电压下跌、短暂中断及电压变化抗扰性

测试 

28 IEC 61000-6-2 电磁兼容性一般标准 工业环境之抗扰性 

29  国家卫生部颁发的《环境卫生电磁波辐射标准》 

2.3.3 当不同标准对同一参数有不同要求时，应使用各标准中最严格的标准； 

2.3.4 当招标文件中其它部分的电磁兼容要求与其它相关标准有重复要求时，应使用要求

更为严格的一个； 

2.3.5 当投标人在发现不同的标准或规范要求有矛盾之处时，应及时请示； 

2.3.6 如果投标人设备和系统满足其它国家的权威性标准，该标准应等效于或优于以上标

准，投标人应明确该标准与以上标准的主要差别，并提交该标准 10份。 

2.4 特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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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抗干扰性 

2.4.1.1 所有设备须能承受其它设备所产生的干扰，并可在地铁的电磁环境中正常运作。

需考虑的主要干扰来源包括列车、配电系统、牵引电系统、无线电系统、由高速

处理器所推动的系统、后备供电设备如不间断电源、整流器、自动售检票、屏蔽

门、安全门及信号系统； 

2.4.1.2 投标人须在设计中考虑所有的干扰途径，至少须包括辐射、感应、传导及静电放

电，并须采取各种可行方法来清除干扰对系统的影响； 

2.4.1.3 设备须符合以下的抗干扰水平及测试要求： 

抗干扰水平及测试要求 

特性 测试标准 接受准则 

静电放电 IEC 61000-4-2 
6,000V - 接触 

8,000V - 空气放电 

射频辐射抗扰性 IEC 61000-4-3 20V/m - 由 80MHz至 2.5GHz 

电快速瞬态/猝发抗扰性 IEC 61000-4-4 2,000V 

电涌 IEC 61000-4-5 
1,000V - 差别模式 

2,000V - 共同模式 

射频传导抗扰性 IEC 61000-4-6 10V 

电源频率磁场抗扰性 IEC 61000-4-8 
30A/m - 连续场 

300A/m - 3秒时间 

电压下跌、短暂中断及电压变化

抗扰性 
IEC 61000-4-11 

10ms30％电压下跌 

5s超过 95％之短暂中断 

±10％电压变化 

 
2.4.1.4 所有视频图像显示屏须有足够的屏蔽抵御外来的电磁干扰(包括直流及交流磁

场)。特别要注意显示屏所处的环境有各种因电动客车经过、加速、及减速所引

起的干扰。电磁干扰的幅度因不同地点而不同，取决于显示屏所处地点与路轨及

其它干扰源。投标人须提交解决此问题及显示屏的屏蔽设计的详细方案。 

2.4.2 放射性 

2.4.2.1 系统严禁产生电磁干扰影响地铁其它设备的运作； 

2.4.2.2 投标人须确保系统不会干扰乘客的设备如助听器及心脏起搏器等。 

2.5 电磁兼容测试 

2.5.1 所有被确认需进行电磁测试的设备，均应由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认可授权或国际

认可授权的标准测试机构进行认证，证明其符合有关规范及技术要求，并应提交测

试证书方可交付及安装。如设备不能通过电磁测试，投标人应为设备作出相关的设

计修改或添加外部防护措施进行重新测试，以达到有关的电磁要求； 

2.5.2 投标人应负责所有测试工作的安排及全部费用。必要时，招标人可要求参观/考察

其测试，投标人应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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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电磁兼容控制 

2.6.1 投标人应提交一份系统设备电磁兼容控制文件，以证明其满足电磁兼容性要求； 

2.6.2 电磁兼容控制文件中应说明所有设备在设计、采购、制造、安装及调试的全过程

中，如何确保系统满足所有有关电磁兼容性要求； 

2.6.3 电磁兼容控制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2.6.3.1 电磁兼容管理工作计划，其中包括明确的工作日期及资源安排； 

2.6.3.2 电磁兼容技术规格(抗干扰部分)： 

1) 各个系统、所有设备的电磁兼容抗干扰特性； 

2) 根据各个系统在地铁环境中面对的干扰源及其干扰机理的定量、定性分

析，并界定所有受干扰源干扰的设备。一般的干扰机理为静电放电、射频

电磁场辐射、电快速瞬变脉冲、浪涌（冲击）、射频场感应的传导干扰、

电压瞬变等； 

3) 受干扰源干扰的设备应通过相关国家或国际等同的电磁兼容标准测试； 

4) 证明设备已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地铁已采用/将采用的无线电频谱的干

扰； 

5) 分析设备受相关电磁干扰后，对系统功能安全性、可靠性及可操作性的影

响。投标人可能应优化相关的系统及设备，采取补救的措施和方法，以减

少电磁干扰的影响达到系统设备所指定的安全性、可靠性及可操作性要

求。 

2.6.3.3 电磁兼容技术规格(干扰部分)： 

1) 各个系统、所有设备的电磁兼容干扰特性； 

2) 证明设备干扰源已按相关国家或国际等同的电磁兼容标准要求采取相关

隔离手段，减低其干扰到可接受程度； 

3) 证明设备不会对地铁已采用/将采用的无线电频谱造成干扰。 

2.6.3.4 接地设计； 

2.6.3.5 电缆/电线选取设计及布置原则； 

2.6.3.6 影响电磁兼容特性的施工注意事项； 

2.6.3.7 安装前后电磁兼容测试范围及工作计划； 

2.6.3.8 系统设备在调试过程中对遇到问题的纠正； 

2.6.3.9 所有相关测试证书； 

2.6.3.10 其它相关事项。 

2.6.4 电磁兼容控制文件是在系统设备的设计、采购、制造、安装及调试全过程中的可更

新文件。投标人应在决定设备类型及进行设备采购前提供相应文件，如发生变更，

应提交最新文件内容，以证明其仍能满足上述电磁兼容要求。如系统或设备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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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测试过程中有所改变而影响电磁兼容特性时，投标人应即时重新提交能满足电磁

兼容要求的资料；  

2.6.5 在提交以上的电磁兼容管理文件时，投标人也应考虑在招标文件其它地方对电磁兼

容要求，并将其要求包括在电磁兼容管理文件内； 

2.6.6 投标人在方案的设计过程中突出考虑设备、组网线路等方面的抗干扰能力和措施，

并给予明确阐述。 

3 设备制造工艺要求 

3.1 总则 

3.1.1 所有的材料、设备、紧固件、工具等都采用公制标定，所有的尺寸采用国际单位制

表示。 

3.1.2 外部金属装饰带应修边，不允许有毛刺，表面应光滑。 

3.1.3 所有使用的防火材料都须经过国际或国内认证，符合国内有关规定，并提供国际或

国内权威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 

3.1.4 设备和仪器仪表的金属构件表面除了加工装配面和电镀表面以外，都应进行防锈和

喷涂处理。在装配前，对封闭结构的内表面也有必要喷涂或进行防锈处理，处理质

量应符合 SSPC标准。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有关涂漆颜色的详细资料供招标人选择

确认。涂漆的颜色应在签订合同/设计联络时决定。 

3.1.5 零部件的布置、固定和排列应使检查、拆除和更换时不影响或损坏连线上的其他零

部件； 

3.1.6 所有批量生产的设备、零部件、元器件都是标准产品，相同功能规格的设备、卡、

盘、零件必须是可互换的； 

3.1.7 机械及电子元件尽可能采用通用件； 

3.1.8 所选设备应实现组成模块化、标准化、维护管理自动化。 

3.2 连接与紧固 

3.2.1 连接件和紧固件 

3.2.1.1 紧固件及标准件采用公制部件； 

3.2.1.2 铆钉、螺栓、螺帽、垫圈和销子需根据规定的用途，使用热漫镀锌钢、不锈钢或

高度抗拉的铜合金制造，24小时盐雾试验不锈蚀，并需特别参考防腐要求。 

3.2.1.3 所有螺纹需机械加工成公制尺寸的标准形式。 

3.2.1.4 所有螺母和螺栓下边需有垫圈。 

3.2.1.5 螺栓和柱头螺栓需超过螺母外表面至少一个螺距。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不得超过

螺母外表面 4个螺距。 

3.2.1.6 所有紧固装置需配备有经认定的锁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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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 所有配件的设计需装配及组合在系统内。于保护、检查及维修期间，可利用一般

工具如开口或环形扳手调教所有螺母和螺栓。 

3.2.2 工程要求 

3.2.2.1 所有暴露的紧固件表面应采取防锈措施或用不锈钢制作。 

3.2.2.2 投标人应当尽量减少紧固件的型式、种类、规格。 

3.2.2.3 不锈钢紧固件满足国标要求。 

3.2.2.4 在需要处，螺栓要采取适当的防松措施。 

3.2.2.5 模块化结构的紧固要求由投标人提交给招标人确认。 

3.2.2.6 铆接件应精确定位并对准，铆钉孔需按铆钉生产技术要求加工,全部充满铆钉

孔。 

3.2.2.7 外露的铆钉头部应无环状、飞翅、凹陷及毛刺。 

3.3 防腐蚀与表面处理 

3.3.1 电镀 

3.3.1.1 所有铁质和钢质对象都需有热浸电镀层。 

3.3.1.2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电镀层必须使用热浸方法。由一层平滑的、干净的镀锌层组

成，无缺陷、厚度一致、国家标准。镀锌粉、金属防锈或其它选择的方法，不能

在未得到招标人批准前使用。 

3.3.1.3 除非特别说明，半成品像热浸镀得钢片以满足后期的加工制作要求需符合以下镀

层重量要求： 

1) 当不需要油漆装饰，镀层重量应不小于 300g/m
2
的表面，即两面为 600g/m

2
； 

2) 当需要油漆装饰，镀层重量应不小于 60g/m
2
的表面，即两面为 120g/m

2
； 

3.3.1.4 热浸镀锌准备不能对部件的机械特性造成影响。在进行镀锌前，需完成所有部件

的钻孔、中孔和弯曲。 

3.3.1.5 因搬运或安装导致损坏的镀锌位置，需彻底清除所有的腐蚀和疏松的材料，再涂

上两层被认可的含锌油漆。预先镀锌的管道及电线的切口亦应以相同方法处理。

预先镀锌管道的螺纹切口应在管道接入到组件前立即涂上一层获批得锌油漆，以

后应再涂上第二层锌油漆，以覆盖管道与组件之间的接点。 

3.3.1.6 设备箱的表面处理需实施热浸镀锌，然后喷涂油漆，或使用招标人批准的适当等

级的不锈钢板。 

3.3.1.7 在电镀前，需完成所有部件的钻孔、冲孔和弯曲，并清除所有毛口。 

3.3.1.8 电镀准备和电镀本身不应对部件的金属特性构成任何影响。 

3.4 印刷电路板及插入模块 

3.4.1 印刷电路板采用波峰焊以上技术，其中交换机电路板要采用 SMT技术； 

3.4.2 大电流插件采用镀银或镀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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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每块印刷电路板都应具有防护涂层，以防止因潮气/盐气或其他腐蚀环境引起的开

裂、生锈、变质； 

3.4.4 每个电子模块插入到印刷电路板上须接触坚固。除于电脑仪器内，不能使用印刷连

接口； 

3.4.5 印刷电路板需有足够的厚度，以保证其机械强度，避免在安装和维修时对电路板造

成损害； 

3.4.6 印刷电路板需按标准设计和生产，该标准包括导体厚度、宽度以及间距等。不同情

况下的设备需选用不同的标准； 

3.4.7 印刷电路板电路不能使用跳线； 

3.4.8 所有电子模块需明显易辩，模块的标签需包括模块名称，零件号码，序列号及版本

号码； 

3.4.9 电子模块或印刷电路板需有 LED 显示装置，以显示电源及组件工作情况，LED 显示

装置需明显可见。 

3.4.10 对静电干扰敏感的电子组件需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3.4.11 所有电子模块需慎重选择，使其至少 10年内有稳定来源或代替品。 

4 设备防护要求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内所有系统。 

4.1 电气设备密封 

4.1.1 安装在不同环境中的电气设备必须放置在设备机柜或其外罩之内，除另有说明外，

以下各项条件均适用于本项目范围： 

电气设备防护等级 

环境 标准 

机房外 ≥IP65 

机房内 ≥IP20 

注：各系统设备的防护等级不得低于上述标准要求。 
 

4.1.2 安装在电动客车和内燃机车上的电气设备箱、插销联结器等设备应满足防雨水、冰

雪、震动要求，在风雨、冰雪、大雾天气时，均应具备防水功能。车辆清洗时，各

种设备均应具备防水功能，不得有水渗入。 

4.1.3 安装在车体外电器设备箱的防水须满足 IEC61133标准。 

4.1.4 地板下的设备外罩箱的 IP等级，根据功能的不同须满足 IEC60529标准。 

4.2 设备外观 

4.2.1 所有设备机柜或外罩的安装必须便于目视检查和在进行内部设备维护时可轻易拆

除。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41 

 

4.2.2 设备外罩的所有零件必须使用标准模型制造。 

4.2.3 所有安装在地面上的设备机柜必须使用符合安全的螺栓固定在地板结构上。 

4.2.4 设备外罩、设备机柜和其它暴露在公共区域的材料在颜色和修饰上应与周边的建筑

环境配合，具体要求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4.2.5 安装在区间、站厅、站台和出入口的设备、电缆和部件，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必须

符合不反光的规定。 

4.2.6 如果遇火，本合同中提供和安装的任何设备外壳的任何部分不能产生有毒气体。 

4.2.7 设备外壳的组件和所有附件需预先制造及组装，以减短现场组装的时间。 

4.2.8 设备外壳的所有可见表面，在清洁和免维护期间内，需可抵抗由正常磨耗所引起的

轻微碰撞和磨损等伤害。 

4.2.9 安装在室外轨行区的设备箱（如直放站、AP 箱等），在确保“电气设备防护等级”

的基础上，设备箱的门（盖）与本体均须配置明挂锁。 

4.3 防火 

4.3.1 各系统采用的设备及材料均应符合国家、济南市以及地铁关于防火方面的要求，应

采用绝缘、低烟、无卤、阻燃的材质，所有线缆阻燃级别不低于阻燃 B级。 

4.3.2 安装在电动客车和内燃机车上的本系统车载设备(含配线)设计必须有良好的防火性

能，以便最大限度地防止火灾发生，车载子系统的设计、制造及所选用的材料、部

件的防火要求符合 EN45545 HL3 或者同等国际标准要求，完全满足地铁车载运行环

境的要求。 

4.3.3 列车上设备及材料还应满足车辆专业的相关要求。 

4.3.4 投标人应提交本系统车载设备防火设计方案和技术说明。 

4.4 电气安全 

4.4.1 所有设备应具备相应的安全保护，设备内各模块应固定防止随意移动，所有接头应

具有固定措施，接头位置要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同时避免接头外露。 

4.4.2 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保证设备金属外壳不带电。 

4.4.3 所有设备应具备相应的电源保护措施，如防雷、防浪涌等。 

4.5 防盗防暴措施 

投标人必须实现本工程各系统设备的防盗及防暴，并提供设计方案和技术说明。 

4.6 其它要求 

投标人应根据济南的气候、环境特点以及地铁的特殊环境特点对设备采取必要的防

护措施。例如防盗、防暴、抗电磁干扰、防风、防雨、防雪、防雹、防雷、防尘、

防水、防酸、防潮、防霉、防锈、防虫、防鼠咬、防腐蚀、防辐射、防静电、高低

温防护等，确保系统运行可靠。投标人应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对于区间用电设备

及电源线的防雷，投标人应提出专用解决方案并负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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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保护 

5.1 安全保护等级 

5.1.1 ★本工程视频监视系统（含公安视频）、乘客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安全保护

等级应不低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17859）、《信息安全

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的要求（按国家要求，至少不

低于二级，即系统审计保护级），并做好定级、备案、评测等相关工作，确保系统

的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GB/T 22080的规定。 

5.1.2 投标人应就规避上述安全威胁风险所建立的安全体系以及为了达到上述安全保护目

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进行详尽说明。如涉及具体的安全产品，该产品必须是通过

国家指定部门安全评测的产品，供货厂家必须具备相应的供货资质，投标人应提供

产品和供货的资质证明材料。系统交付时不应存在任何已知的安全漏洞。 

5.1.3 投标人应提供安全产品原厂商的授权书及支持服务承诺文件，同时要求在系统质保

期结束前有原厂商的免费售后及技术支持服务，并要求原厂商做出质保期后的长期

技术支持承诺。 

5.1.4 不论招标人在供货清单中是否有明确的设备配置要求，投标人都应对相应系统按相

应的安全保护等级要求配置安全设备，保证系统能通过相关的安全等级认证，同时

能够有效保障本工程相关系统安全稳定地运行。投标人应就此项内容进行专门的阐

述，详细分析说明，并负责完成后续相关安全等级认证。 

5.1.5 投标人应在第二次设计联络结束时，就规避各种安全威胁风险所建立的安全体系以

及为了达到上述安全保护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进行详尽说明。 

5.1.6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特点及相关规范及文件要求按 2级标准配备信息安全系统相关硬

软件设备（投标阶段按 2级进行产品及服务报价，具体级别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5.1.7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应由投标人委托具备公安部认定资质的具备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测评资质的第三方测评机构实施，该受委托机构需同时经招标人认可后方

可开展此工作。 

5.1.8  若应信息安全系统配置不够导致本工程信息安全系统安全等级不能达到 2级标准，

则投标人应无条件增加或更换信息安全软硬件直至能够满足以上要求，由此产生的

任何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专题*：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以专题的形式对信息安全设备的配置和功能进行详

细描述。 

5.1.9 ★本工程安全防护设备（防火墙、IPS）应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2014 年 1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在国内有 3条以上（含 3条）城市地铁专用通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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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应提供

相关用户证明（盖公章）或合同的复印件等说明文件）。 

5.1.10 防火墙要求 

性能指标满足系统需求，并不低于以下要求： 

防火墙A配置 

序 号 参数表 防火墙 A 

1 设备结构 

支持分布式机架设备 

采用 X86或者非 X86 64位多核高性能处理器和高速存储器 

不可采用直接部署于交换机或路由器上。 

需采用独立机架式设备。 

2 端口密度 

管理口：≥2个 10/100M/1000M以太网口。 

业务口：所有的业务口均可使用，所有接口不小于 1000M速率, 并

配置不少于 2个万兆口。 

3 冗余配置 基于交换或路由的硬件高可靠性，实现电源冗余配置； 

4 吞吐量 

最大并发连接数≥2400万 

每秒新建连接数≥600K 

整机吞吐量≥40Gbps 

应用层吞吐量≥25Gbps 

5 高可靠性 
支持设备内部或设备之间的双机集群式高可靠性技术，融合后可

统一管理配置，对外单一节点，单 IP并实现主备/主主方式转发 

6 路由协议 支持静态路由、RIP v1/2、OSPF、BGP、策略路由等 

7 NAT 支持一对一、地址池等 NAT 方式 

8 部署模式 支持透明模式、透明模式和混合模式 

9 

防范

DOS/DDOS

攻击 

支持 Land、Smurf、Fraggle、WinNuke、Ping of Death、Tear Drop、

IP Spoofing、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ARP欺骗、

TCP 报文标志位不合法、超大 ICMP报文、地址扫描的防范、端口

扫描的防范 

10 配套管理 支持 SNMPv1/v2/v3 

11 
下一代防火

墙功能要求 
要求配置 IPS、AV功能授权及三年特征库升级服务 

12 资质 
具有公安部销售许可证、具有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 EAL3认证证书。 

防火墙B配置 

序 号 参数表 防火墙 B 

1 设备结构 
采用 X86 或者非 X86 64位多核高性能处理器和高速存储器 

主控模块内存≥1G 应采用独立设备。 

2 端口密度 ≥2个千兆光口+8个千兆电口+2个千兆 Bypass 

3 高度要求 2U 以下盒式设备便于放置在车站设备间 

4 吞吐量 

最大并发连接数≥50万 

每秒新建连接数≥20K 

整机大包吞吐量≥600M 

整机 DPI深度防御吞吐量≥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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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参数表 防火墙 B 

5 
下一代防火

墙功能要求 

要求配置 IPS、AV功能授权及三年特征库升级服务 

支持对黑客攻击、蠕虫/病毒、木马、恶意代码、间谍软件/广告

软件、DoS/DDoS等常见的攻击防御 

支持缓冲区溢出、SQL注入、IDS/IPS逃逸等攻击的防御 

6 路由协议 支持静态路由、RIP v1/2、OSPF、BGP、策略路由等 

8 NAT 支持一对一、地址池等 NAT 方式 

8 部署模式 支持透明模式、透明模式和混合模式 

9 

防范

DOS/DDOS攻

击 

支持 Land、Smurf、Fraggle、WinNuke、Ping of Death、Tear Drop、

IP Spoofing、SYN Flood、ICMP Flood、UDP Flood、ARP欺骗、

TCP 报文标志位不合法、超大 ICMP报文、地址扫描的防范、端口

扫描的防范 

10 配套管理 支持 SNMPv1/v2/v3 

11 资质 

具有公安部销售许可证、具有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 EAL3认证证书。 

 
5.1.11 入侵防御系统（IPS）要求 

入侵防御系统设备对外网入侵行为进行检测报警，对网关和终端进行上网行为管理。 

防入侵检测设备配置 

指标项 指标要求 

设备架构 投标人可采用安全插卡，直接部署于交换机或路由器上，实现网络和

安全的融合；或提供标准机架式设备的入侵防御系统硬件提供入侵防

御功能 

业务接口 ≥8GE+8个 SFP接口+2个万兆接口（机架式设备）  

扩展性 扩展插槽≥2，可扩展≥10*GE 

电源配置 支持双电源，电源支持热插拔 

性能指标 IPS 吞吐量≥20Gbps 

IDS 吞吐量≥20Gbps 

最大并发连接数≥800万 

业务功能指标 支持深入七层的分析检测技术，能检测防范的攻击类型包括：蠕虫/

病毒、木马、后门、DoS/DDoS攻击、探测/扫描、间谍软件、网络钓

鱼、利用漏洞的攻击、SQL注入攻击、缓冲区溢出攻击、协议异常、

IDS/IPS 逃逸攻击等 

提供防病毒功能，支持专业防病毒功能，集成第三方专业防病毒厂商

的专业病毒库 

支持 IP 碎片重组、TCP 流重组、会话状态跟踪、应用层协议解码等

数据流处理方式 

采用全面深入的分析检测技术，结合模式特征匹配、协议异常检测、

流量异常检测、事件关联等多种技术，能识别运行在非标准端口上的

协议，准确检测入侵行为 

IPS 检测到攻击报文或攻击流量后，支持阻断、限流、捕获原始报文

等常规响应方式 

IPS 检测到攻击报文或攻击流量后，支持隔离、Web 重定向等响应方

式，以实现第一时间隔离有安全威胁的主机 

IPS 检测到网络滥用流量后，支持阻断、限流的响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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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识别并检测 802.1Q、MPLS、QinQ、GRE等特殊封装的网络报文 

支持特征库的手动、自动升级，特征库升级后设备无须重启即可生效， 

部署模式 支持在线部署模式（IPS模式）、并同时支持旁路部署模式（IDS模式）。 

在线部署时，支持透明部署，即插即用。 

可靠性 

支持二层回退功能，当检测引擎在极端情况下失效时，设备可回退到

二层模式，保证网络连通。 

支持掉电保护功能，可提供掉电保护装置，保证设备掉电时网络可连

通。 

资质 
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

可证》，提供 IPS产品的 CVE兼容性认证证书和 CVE官方网站链接。 

 

5.1.12 网络防病毒系统 

序 号 参数表 网络防病毒 

1 总体要求 

基于 windows 及其它操作系统的杀毒软件，本工程投标人应为每

个服务器、工作站及电脑终端配一个主流正版杀毒软件客户端（每

个服务器单独许可），普通电脑杀毒软件许可应满足工程需要并适

当预留，报价包含在投标价中。杀毒软件品牌应统一，且后续可

根据业主需求调整品牌，价格不变。通信系统设备质保期内厂家

应免费提供软件病毒库、特征库升级更新服务。 

2 选型要求 

防毒杀毒软件应采用经过国家认证的通用产品，采用按需要扫描

与内存驻留扫描相结合的方式，能够保护服务器、工作站、网络

设备等免受病毒和其他恶意软件的侵扰。投标人应确保易感染病

毒的软件在无病毒环境下开发。为了达到此要求，投标人应给业

主提供、安装和使用病毒检测软件和工具。即使软件工具经业主

验收，也并不减少投标人确保软件无病毒的责任； 

3 授权要求 

防毒杀毒软件授权终端数量应能满足本线通信、PIS、OA系统设

备的使用需求，并在质保期内免费提供软件（含病毒库、特征库

等）升级服务，后续能长期提供升级服务。 

4 安全要求 
所有现场安装的软件应被证明是不含病毒的软件，否则投标人应

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及系统恢复的全部费用。 

5.2 ★安全等级保护设计 

本部分安全等级保护设计为基本要求，投标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及其它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保护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及配置相关防护设施，并保证能通过相应

的安全等级认证。 

5.2.1 边界安全 

边界安全防护对进出该边界的数据流进行有效的检测和控制，有效的检测机制包括

基于网络的入侵防御、对流经边界的信息进行内容过滤，有效的控制措施包括网络

访问控制、入侵防护以及对于远程用户的标识与认证／访问权限控制。进行边界安

全防护目标是使边界的内部不受来自外部的攻击，同时也用于防止恶意的内部人员

跨越边界对外实施攻击，或外部人员通过开放接口、隐通道进入内部网络；在发生

安全事件前期能够通过对安全日志及入侵检测事件的分析发现攻击企图，安全事件

发生后可以提供入侵事件记录以进行审计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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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安全包含但不限于： 

（1）视频监视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核心交换机上通过部署防火墙 A实现对控制中心

服务器区域边界以及外联其他系统边界的安全隔离与访问控制，同时通过配置 IPS、

网络防病毒功能实现边界的入侵防范。本工程公安视频监控、安防系统与地铁视频

监控系统共建共用，需进行细粒度的访问控制设计。在每个车站，通过部署防火墙 B

实现对每车站公安终端监控 PC接入地铁网络的访问控制和入侵防范，有效防止非授

权访问和病毒、蠕虫等的传播；通过在每个站点设置防火墙 A实现与安防平台之间

的安全隔离与访问控制。在公安视频接入地铁视频监控网络的站点（两个站点）在

地铁专用通信侧交换机部署防火墙 A实现边界的访问控制和入侵防范；在派出所接

入公交分局视频专网边界部署防火墙 A实现边界的访问控制和入侵防范。 

（2）PIS系统在核心交换机上通过部署防火墙 A实现对控制中心服务器边界以及外

联其他系统边界的安全隔离与访问控制，同时通过配置 IPS、网络防病毒功能实现边

界的入侵防范。 

（3）公安计算机网在公交分局处设置防火墙，实现公安计算机网和市局计算机网的

隔离，防止互相间的入侵及攻击。防火墙 A、防火墙 B、流控审计的技术指标参见上

述章节要求。 

5.2.2 网络环境安全 

网络环境安全建设包括网络设备安全防护和网络基础服务安全防护，确保路由器、

交换机以及防火墙等网络设备、安全设备自身的安全防护。投标人须提供相应的安

全服务对相关网络设备、安全设备进行安全加固，包括但不限于弱口令检查、关闭

不必要的服务端口等。 

5.2.3 主机安全 

主机系统安全防护包括对服务器及 PC终端的安全防护。本工程中在服务器和 PC终

端部署网络防病毒系统实现终端的病毒检测；同时在本工程相关系统（如乘客信息

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的所有接入交换机启用 IP+MAC+端口绑定的措施，防止非

授权终端私自接入网络。 

网络防病毒系统技术指标参见上述章节相关要求。 

5.2.4 应用安全 

应用安全防护主要针对应用系统本身的防护、用户接口安全防护和对于系统间数据

接口的安全防护。应用安全防护的目标是通过采取身份认证、访问控制等安全措施，

保证应用系统自身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互时所传输数据的安全性。

应用安全在应用开发时实现。 

6 设备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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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每台设备表面应具有永久性的标识牌，其位置及内容应由招标人确认。在

每台设备机箱内部应安装金属标识牌，内容包括供货商名、型号或部件号、序列号、

生产日期等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6.1 投标人需提供一个经招标人批准的名称和等级的金属标牌，并贴在设备的每一主要部

件上。 

6.2 每个标牌上都需提供供货商名、型号或部件号、序列号、生产日期等信息。 

6.3 投标人需遵循在详细设计阶段招标人建议的标准术语。 

6.4 电力警告标识需符合国内有关规定。在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需采用白色背景上书红

字，并有图解符号，所有此类标识需提交招标人审批。 

6.5 如果招标人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要求，投标人应按相关要求完成设备标识，并不得增加

费用。 

6.6 投标人提出标签设计样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认。 

7 环境要求 

投标人必须承诺在本项目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材料、工艺必须符合施工规范和国家、

山东省、济南市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8 其他要求 

8.1 设备制造过程中，投标人应负责各设备之间的接口问题，在设备安装、联调后，接口

不应存在任何问题。 

8.2 投标人应考虑投标设备与其它系统设备之间的接口。投标人有责任解决接口问题，在

设备安装后，接口不应存在任何问题。 

8.3 通信系统的设备及材料应做到体积小、重量轻、耗能少、防尘、防锈、防震、防潮，

适合于区间环境，并不得侵入设备限界。 

8.4 通信设备及材料应具有抗电气干扰的性能，适合于城市地铁的特点。本工程所有光、

电缆均应采用阻燃、低烟、无卤、防蚀、防鼠、耐高低温的产品，并具有抗紫外线辐

射的能力。 

8.5 通信各子系统都应具备各自独立的子系统集中监控设备，实时地、详细地反映子系统

内部各模块的状态。通信各子系统应是可扩展的，既要满足本工程的需要，又要适应

本线未来后续工程的需要。子系统扩展时软件基本不变，只需相应增加硬件，应做到

不影响已有设备的运行。 

8.6 除非在用户需求中另作规定外，均用国际单位制(SI)度量所有设备、仪器。 

8.7 除非在用户需求中另作规定外，所有设备、仪器的设计、制造和工程施工应符合 ISO

和 IEC标准。 

8.8 通信各子系统软件在生命周期内自身存在的缺陷问题，应免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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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在质保期内，所有软件应免费提供软件（含病毒库、特征库等）升级服务，后续能长

期提供升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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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用通信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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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输系统 

1.1 系统概述 

1.1.1 传输系统是通信系统中最重要的骨干系统，本工程在全线设置一套光传输系统。本

工程传输系统是基于光纤的宽带综合业务数字传输网络，构成传送语言、文字、数

据和图像等各种信息的综合业务传输网。本工程传输系统可采用两种制式实现：一

种制式为基于 SDH 的多业务传送平台（MSTP），另外一种制式为分组传送网（PTN）。 

1.1.2 ★投标人如选用基于 SDH的多业务传送平台（MSTP），则 MSTP设备需要具备 TDM与

分组业务统一承载能力，且分组业务必须采用 MPLS-TP分组承载技术实现。 

1.1.3 ★光传输系统容量不小于 40Gb/s。投标人应说明所供设备的实际传输及业务处理能

力（即能实现几个方向的线路侧系统容量接入，业务交叉处理容量，业务种类及上

下业务能力等）。 

1.1.4 传输系统具备本工程所需的各种业务接入功能，为通信其他子系统和自动售检票等

其他系统提供可靠的、冗余的、可重构的、灵活的信息传输及交换信道。 

1.1.5 传输系统具有集中维护管理功能，采用简明、直观的维护管理界面和系统安全机

制，监视每个传输节点主要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状态，可提供声光报警和打

印告警数据。在控制中心配置网管设备，提供完善的网络管理功能。 

1.1.6 本工程传输系统使用敷设在轨道区间两侧的两条光缆内的光纤进行组网。光纤由专

用通信光缆提供，采用 ITU-T G.652 D 单模光纤，工作波长为 1310nm 及 1550nm 双

窗口波长。光缆将连接至全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及控制中心机房。光缆的衰减

系数：在 1310nm波长上的最大衰减系数为 0.35dB/km，在 1550nm波长上的最大衰减

系数为 0.22dB/km；色散系数：在 1287nm～1340nm 范围内色散系数不大于

3.5PS/nm.km，在 1480nm～1580nm 范围内色散系数不大于 20PS/nm.km。接头衰减系

数按 0.5dB/个考虑。 

1.1.7 传输系统具备本工程所需的各种业务接入功能，为以下各系统提供传输通道： 

 公务电话 

 专用电话 

 专用无线 

 广播(PA) 

 时钟 

 视频监视（CCTV） 

 乘客信息（PIS） 

 办公自动化 

 集中录音 

 通信各子系统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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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防集成平台 

 自动售检票 

 供电能源管理 

 信号维修监测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 

 其它 

1.1.8 ★传输设备应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电信设备入网许可证。 

1.1.9 ★传输设备应选用成熟、稳定、高可靠性、广泛应用的国际知名品牌产品，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 3 条国内城市地铁专用通信传输系

统业绩，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

（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用户证明（盖公章）等文件）。 

1.2 系统功能 

1.2.1 ★系统保护与自愈：光数字传输系统应具备网络自愈保护倒换功能，节点设备要有

自愈功能。一旦检测到符合开始倒换的条件后，保护倒换应该在 50ms内完成。主、

备用环路之间切换不得影响正在工作中的用户的正常使用。完成倒换动作后应向传

输网络管理系统报告保护倒换事件。系统采用 SNCP保护 TDM业务（MSTP），MPLS-TP

保护 IP 业务（MSTP 及 PTN），投标人需详细描述 SNCP 保护 TDM 业务和 MPLS-TP 保

护 IP业务的保护方式。投标人需在投标书中详细描述其传输系统的切换过程。投标

人提供的传输设备应避免单点故障，传输系统所有设备的主控、交叉连接、时钟、

电源等重要单元必须采用 1+1 保护（热备），系统所有关键板卡均可带电热插拔。

其中：控制中心传输设备扩展子架互联接口（如需要）应采用 1+1 冗余备份设置。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所供设备的保护配置，系统的自动切换保护过程、保护方式、自

动切换时间及恢复时间，并可对系统的保护方式提出更好的建议。 

1.2.2 扩容与组网：系统应具有可扩展性，为今后的业务发展预留容量及扩展条件。传输

网络应提供较好的兼容性能，可兼容并连接本网络以外的其它网络或系统。投标人

应说明扩容的方法，并说明与济南市轨道交通其他线路通信传输系统互连的方法并

预留条件。 

1.2.3 自诊断功能：系统应具有自诊断功能，可进行故障管理、性能监视、系统管理、配

置管理，并能向集中告警终端提供告警信息。 

1.2.4 传输系统具有集中维护管理功能，采用简明、直观的维护管理界面和系统安全机

制，监视每个传输节点主要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状态，可提供声光报警和打

印告警数据。在控制中心配置网管设备，提供完善的网络管理系统。传输网管功能

包括： 

1.2.4.1 故障管理功能。设备管理系统应该至少能支持下列告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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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效的进行设备故障的检测，监测网络运行状态并能输出故障报警信息。 

 能识别故障，并能进行故障定位（可将故障定位到板卡，并能提供故障修复建

议信息）。 

 能报告所有告警信号及记录其细节（能保存历史告警 3个月）。 

 具有告警过滤和遮蔽功能。 

 能够设置故障严重等级。 

 能够实时打印告警信息。 

 能够提供声光告警信号输出。 

 监视参数，在传输系统的物理接口监视的主要参数有。 

 发送信号状态； 

 输入信号丢失（LOS）。 

1.2.4.2 性能管理。设备管理系统应至少提供下述性能管理功能： 

 能对误码性能参数进行自动采集和分析，并能以文件形式传给外部存储设备。 

 能同时对所有节点进行性能监视，包括监视设备（监测到板）的运行状态，信

道忙闲状态、以及用户线状态。 

 能对性能监视门限进行设置。 

 能支持近端或远端环回测试功能。 

1.2.4.3 业务的配置及管理。设备管理系统应至少提供下述配置管理及管理功能： 

a.业务信息管理 

 网管系统应能记录、查询电路的业务信息，包括速率，电路服务等级（是否需

要保护，保护类型），业务类型，业务方向（单向，双向，广播），电路的源/

宿端点、备注等信息。电路的检索、过滤和查找等。 

b.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及设备的工作状态查询，提供友好的中文图形化人机界面。 

 保护倒换参数可以设置、存储、检索和改变。 

 实际网络的配置应能按请求以图形方式在网管设备屏幕上完成。 

 应提供对以太网接入的配置管理。 

 对需要定时的系统设备，能支持定时源优先级的选择。 

c.电路创建及管理 

 电路创建：网管系统应能根据操作人员确定的业务信息提供端到端电路创建功

能。投标人应详细描述各种电路创建和配置方式。 

 电路激活：对于创建好的电路，当操作人员确认后，网管系统应能对网元进行

指配。 

 业务测试：电路指配完成后，网管系统应提供电路业务测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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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路删除：网管系统应提供电路删除功能。当一条电路删除后，系统应释放该

电路所占用的所有资源。 

1.2.4.4 安全管理 

未经授权的人不能进入管理系统，具有有限授权的人只能进入相应授权的部分。 

应能对所有试图进入受限资源的申请进行监视和实施控制。 

1.2.4.5 其他功能 

应利用存储设备定期备份所有系统软件及数据，在网络管理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

下，能利用存储设备快速恢复系统。 

应能向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设备实时输出本网管采集的主要告警信息内容。 

1.3 系统构成 

1.3.1 本工程 R2线传输系统可采用以下两种制式实现（投标人选用其中一种）： 

 基于 SDH的多业务传送平台 MSTP； 

 分组传送网（PTN）。 

1.3.2 投标人可选用其中的一种制式。但不管是何种传输制式，系统都应具有网络自愈、

集中网管、自动诊断、故障检测、能与其它后续线路传输网络互连互通等能力。 

1.3.3 ★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组织传输设备厂商与其他通信子系统设备厂商进行测

试，测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方案、各业务传输时延（包括 E1 仿真时延、抖

动）、传输系统与各子系统接口测试等。 

1.3.4 ★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组织传输设备厂商与其他通信子系统设备厂商（如 CCTV设

备、调度电话等厂商）进行测试，测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方案、各业务的传

输时延；传输对于大颗粒业务（如 10GE），比如视频监视数据的集中传输、存储和

调用等；验证 E1 业务在传输系统中的可靠性、稳定性及时延、抖动；验证 1588v2

传输的可靠性、稳定性及精度；传输系统与各子系统接口测试等。如测试结果不能

满足各业务系统性能需求，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增加或者更换传输设备，直到满

足业务性能需求为止，且不得额外增加费用及工期。 

1.3.5 ★本工程传输系统的组网原则如下： 

 网络无单节点失效。 

 任意一个节点失效不影响另一节点与全线各节点之间的业务通道通信，不能影

响其他系统的业务切换时间要求（50ms倒换要求）。若有切换时延，投标人应提

供切换时间。 

1.3.6 ★网络结构 

1.3.6.1 MSTP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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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新设一套 40Gb/s 或以上 MSTP 设备，在车辆

段、车站、及停车场共 21个节点分别新设一套 40Gb/s 或以上 MSTP设备，组成

以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为相切点的 MSTP二个二纤保护环形网络。 

① MSTP系统环一：由控制中心经王府庄站、任家庄站、腊山站、西二环站、闫

千户站、八里桥站、万盛北街站、宝华街站、长途汽车站、王府庄车辆段、

备用控制中心返回控制中心，共 12个节点。 

② MSTP系统环二：由控制中心经生产路站、历黄路站、历山北路站、二环东路

站、辛祝路、西周家庄站、开源路站、姜家庄停车场、烈士陵园站、济钢新

村站、彭家庄站、备用控制中心返回控制中心，共 13个节点。 

③ 详见《附图一：专用通信传输系统图（增强型 MSTP）》。 

 网络管理系统：本工程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均设网管设备各 1 套，全线

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2套，对传输系统进行网络、配置、故障及报警管理。 

 在主备用控制中心配置 BITS+北斗及 GPS 同步设备各 1 套（含网管），传输设

备的同步信号由主用中心新设 BITS 设备上接引，沿线设备从 STM-N 线路码提

取时钟信号。备用控制中心的 BITS 设备做为备用时钟。同时，BITS+北斗及

GPS同步设备能提供 IEEE 1588v2协议时钟信号，传输设备应满足 IEEE 1588v2

协议时钟信号的接入及传输。 

 勤务通信系统：光数字传输系统应在全线设置勤务通信电话，用于调试、维护

人员相互联络。应能根据需要单呼、全呼各站。在各节点设置一套勤务电话。

数量定为 1个/节点。 

 在主备控制中心预留后续延伸线传输节点增加的接入条件。 

 主备控制中心主设备如需要下挂子架，互联接口不小于 2.5Gb/s，应采用 1＋1

冗余保护，且接口应处于不同板卡上。车站传输设备不允许采用扩展子架的方

式实现。 

 不同方向的群路口应分别配置在不同板卡上。 

 如存在分段开通时（如支线延迟开通），投标人应针对各种分段开通情况分别

提出组网方案，供招标人确认。分段开通时，系统应一次配置完毕，并在技术

建议书中对分段开通引起的网络变化、全线开通时系统割接等提出建议方案以

及详细的实施步骤，并完成所涉及的相应工作。投标人应根据本线的工程特点，

除充分考虑上述情况外，还应考虑控制中心缓建、同时开通不相邻区段及逐段

开通等各种可能性，以上各种情况带来的网络结构变化、硬件配置变化及软件

修改因素等，结合设备特点提出所涉及的软硬件变化及相应服务等。以上引起

的系统构成变化、系统割接等均不得影响运营和既有设备的正常运行。 

1.3.6.2 PTN设备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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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新设一套 40Gb/s 或以上 PTN设备，在车站、

停车场、车辆段共 22 个节点分别新设一套 40Gb/s 或以上 PTN 设备，组成以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为切点的 PTN 二个二纤保护环形网络。 

① PTN 系统环一：由控制中心经王府庄站、任家庄站、腊山站、西二环站、闫

千户站、八里桥站、万盛北街站、宝华街站、长途汽车站、王府庄车辆段、

备用控制中心返回控制中心，共 12个节点。 

② PTN 系统环二：由控制中心经生产路站、历黄路站、历山北路站、二环东路

站、辛祝路、西周家庄站、开源路站、姜家庄停车场、烈士陵园站、济钢新

村站、彭家庄站、备用控制中心返回控制中心，共 13个节点。 

③ 详见《附图二：专用通信传输系统图（PTN）》。 

 本工程在主备控制中心设网管设备 1套，全线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2 套，对传

输系统进行网络、配置、故障及报警管理。 

 在控制中心预留后续延伸线传输节点增加的接入条件。 

 主备控制中心主设备如需要下挂子架，互联接口不小于 2.5Gb/s，应用 1＋1

冗余保护，且接口应处于不同板卡上。车站传输设备不允许采用扩展子架的方

式实现。 

 在主备控制中心配置 BITS+GPS/北斗同步设备各 1套（含网管），提供基于 IEEE 

1588v2协议时钟信号源，外同步源信号以北斗为主，GPS为辅。 

 传输设备应满足 IEEE 1588v2协议时钟信号的接入及传输。 

 不同方向的群路口应分别配置在不同板卡上。 

 如存在分段开通时（如支线延迟开通），投标人应针对各种分段开通情况分别

提出组网方案，供招标人确认，价格包含在投标价中。分段开通时，系统应一

次配置完毕，并在技术建议书中对分段开通引起的网络变化全线开通时系统割

接等提出建议方案以及详细的实施步骤，并完成所涉及的相应工作。投标人应

根据本线的工程特点，除充分考虑上述情况外，还应考虑控制中心缓建、同时

开通不相邻区段及逐段开通等各种可能性，以上各种情况带来的网络结构变

化、硬件配置变化及软件修改因素等，结合设备特点提出所涉及的软硬件变化

及相应服务等。以上引起的系统构成变化、系统割接等均不得影响运营和既有

设备的正常运行。 

1.3.6.3 R1控制中心机房与 R3控制中心机房之间骨干传输系统 

为了满足 R1线公务电话、TETRA集群交换机、OA核心交换机与 R3线公务电话

交换机、TETRA 集群交换机、OA 核心交换机之间的互联，并预留 R1、R3 控制

中心互联的骨干路由通道，建设一套两中心之间的传输系统。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56 

本工程在 R1控制中心机房与 R3控制中心机房各设置一套的 OTN传输设备，利

用两控制中心之间的不同方向 2条光缆中的 2纤，构建一个两个节点的骨干传

输环。并在 R3 网管室设置一套 OTN 网管终端，实现对 OTN 传输系统的网络管

理及设备的网元管理功能。 

1.3.7 ★本工程传输系统承载业务带宽及交换容量要求如下： 

1.3.7.1 基于 SDH的多业务传送平台（MSTP）组网 

 应采用不小于 40Gb/s传输容量的 MSTP 设备组网，提供所需的全部类型接口。 

 设备需满足以下要求： 

主备控制中心配置的 MSTP 设备等效接入能力：IP 交换容量不小于 280Gbps，

高阶交叉容量（需为单设备子架）不小于 320Gbps，低阶交叉容量不小于 40Gbps

（如使用 VC-12 作为以太网映射颗粒，则低阶容量应满足本工程 IP 业务使用

需求且预留 20%的余量，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算法），能实现 VC-4和 VC-12级的

全交叉，高、低阶交叉应在同一机架内实现。单设备业务及接口槽位不小于

16个，支持 10GE业务光口。 

其余节点配置的 MSTP 设备的等效接入能力：IP 交换容量不小于 220Gbps，高

阶交叉容量（需为单设备子架）不小于 240G，低阶交叉容量不小于 20Gbps（如

使用 VC-12 作为以太网映射颗粒，则低阶容量应满足本工程 IP 业务使用需求

且预留 20%的余量，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算法），能实现 VC-4 和 VC-12级的全交

叉，高、低阶交叉应在同一机架内实现。单设备业务及接口槽位数不小于 14

个，支持 10GE业务光口。 

1.3.7.2 基于分组传送网（PTN）组网： 

 应采用不小于 40Gb/s传输容量的设备组网，提供所需的全部接口类型。 

 设备需满足以下要求： 

主备控制中心节点交换容量：≥1600Gbps；业务槽位不少于 40个；业务类型：

支持 40GE、L3 VPN、CEP、 E1等类型接口；整机支持不少于 16个 40GE或 64

个 10GE 端口；端口数量：设备应至少可同时提供 128 个 GE 光接口、96 个 FE

电接口、63个 E1电接口，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支持所有接口线速转发；

支持跨板卡组环。 

其它节点交换容量：≥800G；业务槽位不少于 18 个；业务类型：支持 40GE、

L3 VPN、CEP、 E1等类型接口；整机端口密度：支持不少于 8个 40GE或 32个

10GE 端口；端口数量：设备应至少可同时提供 64 个 GE 光接口、48 个 FE 电接

口、63个 E1电接口；支持所有接口线速转发；支持跨板卡组环。 

1.3.7.3 OTN设备技术要求及接口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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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 OTN设备需要配置 40波的合分波器件，需要支持 100Gb/s的单波速率，系

统最大可支持 4T的传输容量。每套 OTN 需要配置至少两块 100Gb/s单板，分别

对应不同的方向。系统 ODUk 交叉能力不小于 600Gb/s，分组交换能力不小于

600Gb/s，VC交叉能力不小于 200 Gb/s。 

系统提供基于 SNCP、MPLS及 ODUk的环网保护功能，可实现不大于 50ms的环路

倒换时间。 

业务槽位不少于 12个；业务类型：支持 40GE、10GE、1000Mb/s光口，10/100/1000 

Mb/s自适应电口、E1等类型接口。 

本工程每套 OTN设备业务接口配置如下： 

提供 ODUk 万兆接口不少于 4 个；分组 10 GE 接口不少 8 个，分组千兆光口不

少于 16 个，分组 10/100/1000 Mb/s 自适应电口不少于 16 个；SDH 2.5G 光接

口不少于 4个。并预留 1个槽位。 

时钟信号从本工程的 BITS引接。 

1.3.8 ★对系统设备的主要单元均必须主备冗余热备（包括，但不限于，如主控单元、交

换（叉）单元、电源单元、2M 业务保护板等如出现故障或出现故障进行恢复时影响

系统运行的单元），并允许带电热插拔，但还必须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1.3.9 系统和设备的各种光、电接口的各项技术指标应满足国际电联 ITU-T、国标 GB、

IEEE 等有关标准。如果因为某些建议仍在研究，投标人应在 ITU-T 公布新的建议之

后的一年内，免费改进或更换管理设备的软件版本。 

1.3.10 系统应具备接入本工程所需的各种业务功能，为各系统提供传输通道，各系统需求

见带宽和接口需求表。各种用户接口板的过压过流保护应符合 ITU-T 建议 K20 的要

求。 

1.3.11 ★系统应能实现不同系统业务共享通道，也能实现重要以太网业务之间的物理隔

离，能对 AFC 业务、CCTV 业务、PIS 业务、安防集成业务等单独规划通道，并能根

据本线业务增长需求，方便的扩展以太网带宽，投标人应能详细描述以上功能的实

现方式。 

1.3.12 投标人应说明所供设备的实际传输及业务处理能力（即能实现多方向的线路侧系统

容量接入，业务交叉处理容量，业务种类及上下能力等）。 

1.3.13 ★投标人应列表说明所供设备各开销字节的应用情况，并说明哪些字节是可以通过

网管系统进行修改或再编号。对于今后 ITU-T 新建议的开销字节应用，投标人的设

备应能用软件修改和升级的方法来实现。 

1.3.14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要求，采用最优、标准化技术的设备，并根据系统设备的特

点，采用性能最好的组网结构，确保系统的传输性能、保护及倒换性能（业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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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换时间<50ms）、OAM、QoS、同步性能及业务传输时延的要求。投标人应详细说明

上述性能的实现方式。 

1.3.15 ★投标人应说明 E1业务的实现方式，并就可靠性、可用性进行分析，确保能满足相

关子系统对 E1性能的需求。如果性能不能满足相关需求，投标人应免费提供经招标

人认可的补救方案，且不能影响工期及运营需求。 

1.3.16 ★投标人设备应能支持二层透传功能。 

1.3.17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如何实现对组播协议的支持，保证乘客信息系统（PIS）、安防

视频监视系统（CCTV）等组播功能的实现。 

1.3.18 为确保济南市轨道交通通信网的传输及交换性能得到充分发挥，本工程在主备控制

中心各设置 1 套综合定时供给设备系统 BITS＋GPS 和北斗，作为区域基准时钟，为

控制中心的本线及后续线路的交换、传输等设备提供同步时钟源。该系统能接收

GPS及北斗信号输入。BITS系统应能提供 2Mbit/s、2MHz、IEEE 1588v2协议的接口

等多种同步输出接口。 

1.3.19 ★系统（增强型 MSTP或者 PTN）提供的接口类型、数量及带宽要求 

1.3.19.1 2Mb/s 数字接口：用于专用调度电话数字中继。通道类别为点对点方式，接口类

型为 G.703 75Ω。2Mb/s数字接口用户数量与通道类别见下表： 

2Mb/s数字接口用户数量与通道类别表 

序号 站点名称 专用电话 其他预留 
通道类别
（2Mb/s） 

合计 

1 王府庄站 2+2 8 点对点 12 

2 任家庄站 2+2 8 点对点 12 

3 腊山站 2+2 8 点对点 12 

4 西二环站 2+2 8 点对点 12 

5 闫千户站 2+2 8 点对点 12 

6 八里桥站 2+2 8 点对点 12 

7 万盛北街站 2+2 8 点对点 12 

8 宝华街站 2+2 8 点对点 12 

9 长途汽车站站 2+2 8 点对点 12 

10 生产路站 2+2 8 点对点 12 

11 历黄路站 2+2 8 点对点 12 

12 历山北路站 2+2 8 点对点 12 

13 二环东路站 2+2 8 点对点 12 

14 辛祝路站 2+2 8 点对点 12 

15 西周家庄站 2+2 8 点对点 12 

16 开源路站 2+2 8 点对点 12 

17 烈士陵园站 2+2 8 点对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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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济钢新村站 2+2 8 点对点 12 

19 彭家庄站 2+2 8 点对点 12 

20 备用中心 21+6+9 16 点对点 52 

21 停车场 2+2 8 点对点 12 

22 车辆段 2+2 8 点对点 12 

23 控制中心 21+6+9 16 点对点 52 

24 济南西站 2+2 8 点对点 12 

注：  

 每站点 2M业务板应按 N：1保护配置。 

 表中 N+M 表示 N个接口和 M个接口不在同一块接口板上。 

 各车站配置的专用电话 2Mb/s 中继通道包括了邻站、段、控制中心之间的数

字中继数量。 

 如本工程无需 2Mb/s 数字接口，则可以不做相应配置。 

1.3.19.2 以太网接口（FE口、GE口）：用于通信各子系统以及其它专业以太网业务使用。

投标人提供的每个 FE 或 GE 以太网通道应能满足带宽在 1M～100M 或 34M/45M～

1000M 可调的需求，最小可调带宽为 1M 或 2M，各种业务以太网通道要求相互独

立，某业务的突发带宽不对其它业务造成影响。不可采用二层交换隔离和多端口

共享通道方式实现。线路侧不同业务之间采用物理隔离技术保证各业务安全性,

通道类型支持汇聚或共享，1000M 口采用单模光口。以太网数据接口用户数量与

通道类别及带宽分配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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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接口用户数量与通道类别表 

序号 归属系统 

专 

用 

电 

话 

公

务

电

话 

专 

用 

无 

线 

集 

中 

录 

音 

广 

播 

时 

钟 

电 

源 

能

源

管

理 

信

号

维

修 

AFC PIS OA 

安

防

系

统 

供电

运行

安全 

CCTV 
其他预留 

 
端口合计 

 接口类型  100M（FE）  1000M 10GE 100M 1000M 
10

GE 
100M 1000M 

10

GE 

 通道类型   共享 

1 王府庄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2 任家庄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3 腊山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4 西二环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5 闫千户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6 八里桥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7 
万盛北街

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8 宝华街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9 
长途汽车

站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0 生产路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1 历黄路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2 
历山北路

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3 
二环东路

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4 辛祝路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5 
西周家庄

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6 2 

25 12 4 

16 开源路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7 烈士陵园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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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16 
济钢新村

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7 彭家庄站 1+1 1 1+2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8 4 2 25 10 4 

18 停车场 1+1 1 2+1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12 8 2 29 14 4 

19 车辆段 1+1 1 2+1 1 1 3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12 8 2 29 14 4 

20 控制中心 

1+1 
1 2+3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12 8 6 31 14 8 

21 
备用控制

中心 

1+1 
1 2+3 1 1 2 1 1+1 1+1 1+1 1+1 1 1+1 1 1+1 12 8 6 31 14 8 

注意： 

 同一系统使用 2个端口的，两端口应分别处于不同板卡上。 

 传输所有光口均采用单模光口，且均应配置光模块； 

 表中 N+M表示 N个接口和 M个接口不在同一块接口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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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3 传输带宽预测：本工程专用通信传输系统所需传输业务带宽预测如下表，预测值

为投标参考使用，招标人有权在总计带宽不超过传输所能提供的最大带宽范围内

进行带宽调整的权利。 

业务带宽预测表 

序号 业务类别 传输方式 带宽（bps） 

1 公务电话 以太网共享 400M 

2 专用电话 

点对点或者以

太网 200M 

3 集中录音 以太网共享 10M 

4 无线通信 以太网共享 200M 

5 无线通信（调度台、直放站） 以太网共享 2×10M 

6 视频监视 以太网共享 9000M 

7 广播 以太网共享 20M 

8 PIS 以太网共享 2000M 

9 时钟 以太网共享 20M 

10 电源系统网管 以太网共享 20M 

11 办公自动化 以太网共享 1000M 

12 AFC 以太网共享 2×100M 

13 能源管理系统 以太网共享 2×20M 

14 信号维修监测 以太网共享 100M 

15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 以太网共享 1000M 

16 安防集成平台 以太网共享 2000M 

17 其它预留 以太网共享 2000M 

合计 18230M 

注： 

 同一类型业务带宽需求为 2条通道时，则通道为主、备用业务方式存在，主、

备用用业务通道必须配置在不同的 MPLS-TP或 SDH环网路径上。 

 专用电话中心至车站中继与站间中继，应在不同中继板。 

1.3.19.4 其它接口及带宽要求 

 主备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和各车站传输设备应至少预留 1个通用槽位，

以适应将来业务增长需求。车站设备应至少预留 2个业务板空余槽位，车辆段、

停车场、控制中心设备应至少预留 4个业务板空余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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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系统中所涉及到和本标书范围内通信其他各子系统连接用以太网接口的

具体类型和数量，投标人可根据通信其他各子系统设备选型情况进行调整，但

不得少于招标文件要求，非通信子系统的各其他系统使用的接口按照标书规定

配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招标人有权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端口、通道数量进行调整，

投标人应相应对带宽和接口计算进行调整。 

 传输设备机架业务槽位、端口在满足当期工程的基础上，均应有适当预留。 

 投标人需按照本工程传输系统最终接口配置（含预留接口）进行 License 授权，

工程过程中不得因增加系统容量而产生任何费用。 

 如需要使用扩展设备，则扩展设备采用同系列产品，且互联接口不小于

2.5Gb/s，互联板卡不得少于 2块。 

1.3.20 本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设置网管系统及设备，采用简明、直观的维护管理界面和系

统安全机制，可方便地对节点、传输通道进行配置和管理，监视每个传输节点主要

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及运用状态，能够提供声光报警功能和告警信号数据输

出。系统的配置和修改应方便灵活，保证将来系统扩容时，设备安装、调试和系统

调整等不影响正式运营。 

1.3.21 在本线路有与其他轨道交通线路联网的需求时，承诺根据需求实现联网的要求，投

标人应对此功能进行相应描述。投标人在设备容量配置上如何考虑应在投标文件中

加以描述。 

1.3.22 投标人应给出所有设备及设备板卡使用寿命。 

1.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1.4.1 MSTP技术要求 

1.4.1.1 网络传送要求 

（1） 网络应支持 TDM、以太网等多种业务的综合承载，实现多业务共址接入。 

（2） 对于 TDM 业务，如 E1、E3、STM-N、DDN等，网络应能够提供 SDH 方式传输

通道，保证 TDM 业务的高可靠、低时延和低抖动传送。必须支持 SNCP 保护

或者复用段保护方式。 

（3） 以太网数据业务采用 MPLS-TP 协议的分组传输承载，系统应能对接入的业

务进行高效处理，包括公平带宽处理、数据业务保护、严格的用户隔离和

真正的业务分级 CoS以及 QoS保证等。 

（4） 对于以太网业务，应能提供以太网业务信道，并支持以太网透传、二层交

换、环网、多方向汇聚及共享数据带宽功能，基于硬件方式实现公平算法、

OAM、保护等功能的传输设备。 

（5） 网络可支持基于 MPLS-TP 协议的分组传输通道及环网保护功能，在保证业

http://www.c114.net/search/r_search.asp?column=news&key=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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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可靠传输的同时，提高网络带宽利用率，以满足大量数据业务的高效传

送。 

（6） 业务在网络中应采用通道、路径的方式传送，以保证网络流量可规划，设

备支持 H-QoS，可精确的基于业务规划网络流量，保障各种业务的时延、

抖动、带宽等要求。 

（7）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路径、通道数量在不断增加，网络应保证所有的路

径/通道保护倒换时间小于 50ms。 

（8） 网络应能实现时间同步传送功能（包括频率同步和相位同步），必须满足

系统同步需求：满足 IEEE 1588v2 协议时间同步传送。 

1) 支持 IEEE1588V2 的时间同步能力。 

2) 支持 FE/GE 1588V2 外时间源接口能力。 

a) 设备的所有 FE、GE、10GE 端口应支持 IEEE 1588 V2 报文传送处

理的能力。 

b) 支持 IEEE 1588 V2 的三种工作模式包括 BC，TC（E2E，P2P），

OC。 

c) 支持 IEEE 1588 V2 的 BMC 最佳主时钟算法，能够自动完成多端

口输入时钟的时钟选源。 

d) IEEE 1588 V2 的协议报文应采取高优先级处理，1588V2 协议报文

带宽支持可设置，1588V2 协议报文发送频率可设置。 

e) 投标人需要提供对于 IEEE1588V2 功能的测试报告。 

1.4.1.2 系统寿命 

（1） 系统设计寿命、操作寿命定义： 

（2） 设计寿命指设备本身在不更换主要零部件情况下仍能维持其功能、性能要

求的运营服务时间。 

（3） 操作寿命指设备本身在设计寿命完结时，经升级或更换主要零部件后，仍

能提供满足功能、性能要求的运营服务时间。 

（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有关的主要零部件（包括板卡等）的设计寿命

及使用寿命供招标人参考。 

（5） 系统设计及使用寿命： 

（6） 传输系统中所有设备应满足设计寿命不少于 15 年；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

说明传输系统寿命供招标人参考。 

1.4.1.3 系统传输性能 

（1） 设备的误码性能：单个设备在规定条件范围内工作时，自环连续测试 24 小

时应无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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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误码性能应能满足 ITU-T G.826 建议。投标人应提供系统及各通道的

误码性能的测试指标（测试时间为 24小时）。 

（3） 网络接口抖动性能：设备输出接口抖动应符合 ITU-T G.823、ITU-T G.825、  

ITU-T G.783、ITU-T G.958 建议的要求。 

1.4.1.4 系统可用性 

（1） 在一个标准的传输系统假设参考配置中，其可用性目标应不小于 99.99%，

相当于在一年内不可用时间不大于 53min； 

（2） 平均修复时间≤ 60 分钟； 

（3）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 小時； 

（4） 投标商应提供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和平均故障修复时间的有关数据

和计算方法。 

1.4.1.5 系统可维护性 

组网简单，设备种类少，安装、调试简单。 

1.4.1.6 系统保护及保护倒换要求 

传输系统应具备网络自愈保护倒换功能，节点设备要有自愈功能。保护范围应覆

盖传输系统的全部通道。 

（1） 保护程度： 

1) 对单点失效，保护环将能恢复所有未发生失效时在失效点通过的所有业务

量。 

2) 即使在相同优先级的多个桥接请求的条件下（包括环强制倒换和环信号失

效的组合），环也应能恢复所有可能恢复的业务量。 

（2） 以太网业务保护倒换： 

传输系统应同时提供物理层(L1)及二层(L2)实现对以太网业务的多重保

护；当 MAC 层倒换与物理层倒换同时使能时，应采用相应策略以保证两种

倒换不会重叠发生。例如，可以采用拖延 MAC层倒换时间来支持层间倒换。 

（3） 保护倒换准则： 

光缆线路系统的保护倒换准则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倒换： 

1) 信号丢失（LOS）； 

2) 帧丢失（LOF）； 

3) 告警指示信号（AIS）； 

4) 超过门限的误码缺陷。 

1.4.1.7 系统网管技术要求 

在控制中心设传输系统网络管理中心（网络级）。能实时对全线传输系统所有设

备进行配置、故障、性能、安全等功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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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网管设备配置如下： 

1) 网管服务器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系统网管服务器各 1套，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2 应用服务器。 

2) 网管终端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系统网管终端各 2套（MSTP 及 BITS），要求

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工作站。 

3) 网管终端显示器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系统网管终端显示器各 2套（MSTP及 BITS）,

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 

4) 便携式维护终端 

在主备控制中心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2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 便携式

维护终端。 

5) 打印机 

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网管打印机各 1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6.1 A4 激光

打印机。 

1.4.1.8 同步方式要求（MSTP） 

1) 传输系统的网络同步采用主从同步方式。同步信号从控制中心新设 BITS 设备

上接引，沿线设备从线路码提取时钟信号。传输设备内部时钟做为备用时钟

源。本系统时钟同步源通过控制中心的 BITS 系统提供的 2048kHz或 2048kbps

接口，为传输、交换、时钟等设备提供统一的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的全新标准同步定时基准信号，网络单元的同步定时单元应具有跟踪基准主

时钟的功能。该 BITS 应支持基于 1588V2 协议的时钟同步信号的输入、输出。 

2) SDH 的 ADM 设备至少应配备两个 2048kbit/s 的外同步时钟输入接口，接口特

性符合 ITU-T建议 G.703 的要求。同时具有从 STM-N信号中恢复定时的能力。

最小频率牵引范围和失步范围均为±4.6ppm。 

3) 当选定的定时基准丢失后，SDH设备应能自动地转换至另一定时基准输入。如

果没有任何定时基准可用，时钟进入保持模式，其稳定度在 24小时内不劣于

0.37ppm(20℃-30℃温度范围内)。 

4) SDH 内部定时源：定时要求应不劣于 ITU-T 建议 G.813 的要求。再生器最大

频偏为±20ppm。ADM 最大频偏为±4.6ppm（测试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5) SDH设备应具备定时基准的自动恢复和手动恢复能力。存在定时情况下，自动

恢复应在 10—20 秒范围内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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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DH设备应具备同步网定时时钟信号传送能力，SDH 设备至少应具备 1个以上

2048kbit/s 的外同步时钟输出接口能力，接口特性符合 ITU-T 建议 G.703 的

要求。 

1.4.1.9 同步设备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 本系统由新设的 GPS/北斗+BITS设备提供时钟同步信号，向传输设备提供标

准同步定时基准信号，为主用同步时钟源。该 BITS 应支持 1588V2 协议的时

钟信号的输入、输出。 

2) 同步设备应采用双铷钟配置。同步设备应具备 SSM 功能，即能够接收、设置、

处理、发送 SSM 信息，2.048Mb/s 输入、输出口的帧结构和 SSM 格式应符合

ITU-T G.704 建议，当 ITU-T有关 SSM 功能的规范完成后，投标人应对设备

的软件、硬件免费升级。 

3) 同步设备应为模块化结构，便于升级和扩容，其主要配件应冗余配置。 

4) 同步设备应能配备两个输入单元，接收基准信号的数目为 2 个，输入单元将

基准信号送往时钟单元和输出单元。如果两个时钟单元同时发生故障，输入

单元能够将定时基准信号直接送往输出单元，以维持同步网的正常运行。 

（2） 基准时钟性能指标（参考 ITU-T G.812建议）。 

1) 当跟踪卫星信号时 

a) 频率准确度：△f/f≤±7Ｘ10-12  （△f/f=TIE(τ)/τ, τ=1day）; 相对 UTC

而言，大于七天的长期观察期，信号应察觉不出有频偏，即△f/f 趋近于零。 

b) 漂移产生：符合 G.811。 

c) 抖动产生：峰-峰值≤１０ns； 

d) 相位不连续性：由于不经常性的系统内部测试或重组所引起的相位变化应

符合 G.811，ＭＴＩＥ≤61ns； 

e) 相位瞬态性能：当系统中 BITS 的输入（卫星或地面信号）发生倒换时输出

相位变化应与“当卫星信号失效时的定时性能指标”中的相位瞬态性能指标相

同。 

f) 卫星信号跟踪 UTC 信号的偏差≤３００ns； 

g) 保持性能：若卫星接收机具有保持功能，则投标人应详细给出对应配置下

的保持能力指标，包括保持 1 天、3 天的数据。 

2) 当卫星信号失效时的时钟性能指标 

a) 频率准确度：优于±1.6×10-8； 

b) 牵引范围：±1.6×10-8； 

c) 噪声产生（漂移）：当时钟锁定于输入基准时（输入基准的稳定性比被测 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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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钟至少好一个数量级），BITS 输出经过一个等效 10Hz 一阶低通滤波器，

在恒温条件下（1℃），测定的 MTIE、TDEV 应分别满足下面两表的要求：  

恒温(1℃)条件下漂移产生要求(MTIE) 

观察时长τ（s） MTIE 要求(ns) 

0.1<τ≤9 24 

9<τ≤400 8xτ0.5 

400<τ≤10000 160 

 
恒温(1℃)条件下漂移产生要求(TDEV) 

观察时长(s) TDEV 要求(ns) 

0.1<τ≤25 3 

25<τ≤100 0.12τ 

100<τ≤10000 12 

抖动产生 

接口 测量带宽 抖动峰峰值 

2048KHz 20Hz～100KHz 0.05UI 

2048Kb/s 20Hz～100KHz 0.05UI 

 
d) 噪声容限（漂动）： 

设备时钟的输入漂动容限的 MTIE 值由下表给出： 

MTIE(μs) 观察时长(s) 

0.75  0.1<τ≤7.5 

0.1xτ 7.5<τ≤20 

2 20<τ≤400 

0.005xτ 400<τ≤1000 

5 1000<τ≤10000 

 
设备时钟的输入漂动容限的 TDEV 值由下表给出： 

TDEV(ns) 观察时长(s) 

34  0.1<τ≤20 

1.7xτ 20<τ≤100 

170 100<τ≤1000 

5.4xτ0.5 1000<τ≤10000 

 
当用正弦相位变化的测试信号进行测试时，应满足下表要求： 

峰－峰漂动幅度（us） 频率 f（Hz） 

5 0.000012 f ≤0.00032 

0.0016×f -1 0.00032 f ≤0.0008 

2 0.0008 f ≤0.016 

0.032×f -1 0.016 f ≤0.043 

0.75 0.043 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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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时钟的最大可容忍正弦输入抖动的限值范围应满足下表： 

峰－峰漂动幅度（ns） 频率 f（Hz） 

750 1 f ≤2400 

1.8×106f -1 2400 f ≤18000 

100 18000 f ≤100000 

 
e) 噪声传递： 

当输入信号满足要求时，输出信号性能应当满足下表要求： 

TDEV(ns) 观察时长(s) 

3  0.1<τ≤13.1 

0.0176xτ2 13.1<τ≤100 

176 100<τ≤1000 

5.58xτ0.5 1000<τ≤10000 

 
f) 相位瞬态性能： 

在设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外同步输入参考发生倒换，其输出信号的相位变

化不应超过下表所规定的限值： 

MTIE(ns) 观察时长(s) 

25 0.001<τ≤0.0033 

7500τ 0.0033<τ≤0.016 

120+0.5τ 0.016<τ≤240 

240 240<τ≤1000 

 
g) 相位不连续性： 

当从钟进行内部测试或重组操作时，时钟输出的相位不连续性应满足下表中

MTIE限值： 

MTIE 限值(ns) 观察时长(s) 

60 τ≤0.001 

120 0.001<τ≤4 

240 τ>4 

 
h) 保持性能： 

当时钟丢失所有的参考信号进入保持，其输出在任何时间内（不小于 5000

秒）的频率偏差应满足下表。同时，作为典型值应特别给出保持 1 天、3天、

7天的数据。 

最大频率偏差 Y(s) (ns/s) 时间 S（s） 

待定 0 S≤5000 

0.1 5000 S≤86400 

1.16×10
-6
S 86400 S≤1.38×107 

16 1.38×107 S≤3.2×107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70 

i) 保持转跟踪性能： 

      

      

      

      

      

 

注：S：   t2 时刻前相位时间曲线的斜率，即频率偏移； 

t0：  进入保持的时刻； 

t1：  时钟具有良好可用参考的时刻； 

t2：  时钟判定参考信号有效的时刻（即：无 LOS，OOF）； 

t3；  时钟获得同步的时刻； 

tx：  判定参考有效所需时间； 

ty：  锁定所需的时间； 

tz：  恢复过程的最大漂移。 

j) 要求： 

 时钟有良好基准信号输入的时刻 t1 和确定基准有效（如：无 LOS，无 OOF 或

AIS）的时刻 t2 之间的时间 tx: 10 秒≤tx≤30 秒。 

 由于频率偏差引起的基准失效，tx≤600 秒，在 600 秒内应能区分出频率变化

或正常漂动。 

 从基准有效到正常锁定的最大时间 ty:  ty≤1000 秒。 

 在频率偏差小于 4x10－8 时，整个过渡期间 MTIE≤1000ns，相位应满足变化

率≤61ns/1ms。在频率偏差大于 4x10－8 时，tz=125us x（保持频差

PPM/4.6PPM），相位也应满足变化率≤61ns/1ms。 

（3） 对卫星接收机的要求 

1) 卫星接收机应具有“位置保持模式”功能，即在接收机加电并自动定位后，

保持对位置坐标（经/纬度、高度）的记忆。此后，当天上可视卫星颗数少于

定位所需颗数时，但只要还能跟踪到可用卫星（至少一颗卫星），在“位置保

持模式”下的卫星接收机应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继续输出满足性能要求的

相位 

S 

2tz 

tx ty 

时间 

-S 

可接受的范围 

t3 t0 t1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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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信号。 

2) 对卫星接收机在同步状态信息(SSM)方面的要求 

a) 如是独立的卫星接收机设备，则其应具有 SSM 功能，功能应符合如下要求： 

2.048Mb/s 输出口的帧结构和 SSM 格式应符合 G.704 要求。 

2048Kb/s 输出 SSM 信息： 

——正常跟踪卫星、具有 G.811 质量输出时，输出信号的 SSM 值=PRC； 

——出现各种原因（例如：无星可视处于保持状态、不能正常跟踪卫星等）致

使输出性能降质劣于 G811 质量，则输出信号的 SSM 值=DNU。 

b) 输出信号的 SSM 比特位应能设置（TS0 时隙的 Sa4-Sa8 比特之一）； 

c) 若卫星接收机设备暂无 SSM 功能，则应以如下方式代表输出信号的性能状

态： 

——正常跟踪卫星、具有 G.811 质量输出时，输出信号正常输出； 

——出现各种原因（例如：无星可视处于保持状态、不能正常跟踪卫星等）致

使输出性能降质劣于 G.811 质量，则在 2048Kb/s 信号帧结构中发布 AIS 告警，

或自动切断输出信号。 

（4） 关于时间输出口的要求 

1) BITS应有能力提供标准时间接口，即 UTC 时间信号口。 

2) 卫星接收机具有时间输出能力； 

3) 输出满足 IEEE1588V2 协议要求的同步信号，频率精度大于±0.05ppm，时

间进度大于±1.5us。 

4) BITS具有从网管网络接受时间并将自身时间自动校准到 UTC 时间的能力； 

5) 可选配件时间口的基本要求为： 

a) 时间口的输出时间应是 UTC 标准。输出口的时间准确度暂定为，1PPS ：1s；

RS232 口和 LAN 口：毫秒量级。 

b) 时间信号口应能提供 IRIG-B、RS232、1PPS、NTP、PTP 等类型，投标人可根

据自己的设备提出所能提供的时间口类型和数量（数量不应小于 4 个），招标

人有权在签定合同前调整时间信号接口的类型及数量。 

c) 对所提供的时间口，投标人应提供详细技术资料，包括功能/性能参数、精度、

主要特点和应用环境等。 

6) 在外接 GPS/北斗信号中断，BITS 能通过自身晶振，提供不小于 8 小时的时

钟保持功能，且时钟精度满足上述要求。 

（5） 基准参考输入要求 

同步设备的基准输入信号应该是 2.048Mb/s信号和 2.048MHz信号的任意组合，

其性能规范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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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Mb/s 2.048MHz 

信号类型 
符合 ITU-T G.703§6 

及 ITU-T G.704§2.3 

符合 ITU-T G.703§10 

接入方式 

终接 

终接电平：0～-6dB 

 (以 G.703 标称电平为基准) 

终接 

电平:  0～-6dB 

(以 G.703 标称电平为基准) 

监测项目 
LOS、OOF、AIS、CRC、BPV、TIE、

MTIE、 TDEV、f/f 等 

LOS、MTIE、TDEV、 

TIE、f/f 等 

注：上表监测项目应能设置输入信号性能门限，当低于门限值时，应能自动闭塞此

信号，转用其次优先等级的信号或进入保持。 

（6） 定时输出要求 

定时输出信号主要是 2.048MHz 和 2.048Mb/s 两类，输出口为 2.048MHz 及

2.048Mb/s，各配置 20个。在设备的“1+1”输出配置和“1+0”输出配置，都

应满足如下要求： 

 2.048MHz 输出信号：符合 ITU-T G.703§10 要求。 

 2.048Mb/s 输出信号：符合 ITU-T G.703§6 及 G.704§2.3 要求。 

（7） 对设备的维护管理要求 

应支持对同步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基本的维护功能应包括：调看设备的所

有运行数据（状态、告警、性能）以及根据设备所能接受的控制命令对其进行

控制操作。设备的告警信息应可传送至传输网管终端，实现对同步设备的告警

管理。投标人应提供对该功能的详细描述。 

1.4.1.10 接口技术要求 

（1） G.957线路光接口（适用于 MSTP） 

线路光接口的参数规范应不劣于 ITU-T建议 G.957 的要求，投标人应根据所供设

备的光接口性能，给出下表中所要求的各项数值，所给出的数值都应是最坏值，

即在系统设计寿命终了，并处于所允许的最坏工作条件下仍然能满足的数值。本

线路站间的光缆长度为暂估值，投标人提供的接口应能适应一定距离（1～30KM）

的调整。 

线路口 STM-64 光接口参数规范见下表： 

 项目 单位 要求指标 设备指标 

标称比特速率 kbit/s 9953280  

应用分类代码  S-64.2b  

工作波长范围 nm 1530~1565  

光源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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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机在MPI-S点特性 

最大平均发送功率 dBm +2  

最小平均发送功率 dBm -1  

最大－20dB 谱宽 nm *  

啁啾系数 rad *  

最大谱功率密度 mW/MHz *  

最小边模抑制比 dB 30  

最小消光比 dB 8.2  

眼图模板    

MPI-S 与 MPI-R 点间光

通道特性 

衰减范围 dB 11~3  

最大色散 ps/nm 800  

最小色散 ps/nm NA  

无源色散补偿范围 ps/nm NA  

平均差分群时延 DGD ps 10  

最大差分群时延 DGD ps 30  

光缆在 S 点的最小回波 

损耗(含有任何活接头) 
dB 24  

SR 点间最大离散反射系数 dB -27  

接收机在MPI-R点特性 

接收机类型    

最差灵敏度(BER≤10
-12
) dBm -14  

最小过载点 dBm -1  

最大光通道代价 dB 2  

接收机在 R点最大反射系数 dB -27  

 
（2） 设备的光接口性能 

投标人应根据所供设备的光接口性能，给出 S点最小平均发送功率和 R 点最差灵

敏度(BER≤10-12 时)。并给出厂验和工程验收时 S 点和 R点最差值，见下表。接

收机在设计寿命期间的老化余度(Me)应优于 3dB，即在系统寿命开始且处于规定

温度范围下的灵敏度与系统寿命终了且处于最坏条件下的灵敏度之差不小于

3dB。发送机设计寿命期间的老化余度(ML)应优于 1dB，即在系统寿命开始且处于

规定温度范围下的平均发送功率与系统寿命终了且处于最坏条件下的平均发送

功率之差不小于 1dB。 

厂验和工程验收时“S”点和“R”点最差值 

接口 

速率 

发 送 机 接 收 机 

型号 
厂验和工

程验收值 
ML 寿命终了值 型号 

厂 验 和 工

程验收值 
Me 寿命终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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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标人应根据所供设备的发送机提供其激光器性能： 

a) 使用寿命：≥30 万小时 

b) 光发送器应具有激光器寿命预告警功能。投标人应说明激光器寿命预告警的工

作原理。当光通道断开时，激光器应能自动关闭。 

2) 光接口处的光连接器应为 FC/PC型， 其性能要求如下： 

a) 连接衰减(包括互换和重复)：≤0.5dB； 

b) 反射系数：≤-40dB； 

c) 连接器寿命：插拔 1000 次仍能满足性能要求。 

（3） 设备的电接口性能 

1) 2048kbit/s、34368kbit/s、139264kbit/s 和 STM-1 的电接口参数均应符合 ITU-T

建议 G.703 和 TB/T2952-1999 中的各项要求。 

2) 2048kbit/s 电接口应采用 75Ω（同轴电缆）。 

（4） 设备的以太网接口性能 

1) 传输设备应直接提供以太网业务接口； 

2) 各业务所占用的以太网通道相互之间应完全隔离。同种业务各节点所占用的以太

网通道应能实现带宽共享； 

3) 对以太网业务应能支持完备的业务等级、流量控制、带宽管理功能； 

4)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接口的工作模式支持用户指配为 10M 或 100M 的自协商方

式；支持指配以太网端口的全双工流控方式/半双工流控方式工作，全双工流

控方式符合 IEEE 802.3x 的规定；带宽可以按照 2Mbps 步长调整，带宽调整范

围为 2～100M； 

传输媒介 模块类型 传输距离（半双工） 传输距离（全双工） 

铜缆 
10BASE-T 

/100BASE-T 

0.1公里 0.1公里 

多模光纤 
10BASEF-LX 2  公里 2  公里 

100 BASE-FX 0.4公里 2  公里 

单模光纤 100BASE-FX 10  公里 10  公里 

 

5) 光接口（GE）速率符合：1000BASE-SX/LX，1000 BASE-T，1000BASE-CX，全双工，

以太网接口兼容 IEEE 802.3z 协议。传输距离应符合 IEEE 802.3z 或 IEEE 

802.3ab 的要求，达到或超过下表所示的传输要求，流量控制采纳基于 802.3x

的标准，带宽可以按照 2Mbps 步长调整，带宽调整范围为 2～1000M； 

分类 物理媒介 传输距离（米） 

1000BASE-CX Copper 25 

1000BASE-T 4芯 5类 UTP 100 

1000BASE-SX 62.5μm  MMF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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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BASE-SX 50  μm  MMF 500 

1000BASE-LX 62.5μm  MMF 550 

1000BASE-LX 10  μm  SMF 5000 

 

6) 以太网性能指标： 

a) 吞吐量：设备转发二层以太网包时，单对端口间的稳态吞吐量必须达到线速。 

b) 丢包率：所投交换模块应满足： 

 在设备轻载条件下（整机吞吐量 10%），64 字节以太网丢包率为 0。 

 设备重载条件下（整机吞吐量 90%），64 字节以太网丢包率小于 10–4。 

c) 时延：说明应标设备实现的转发方式，分别提供转发 64Byte 和 1518Byte 帧的以

太网时延。 

d) 时延抖动：指业务中每个帧的转发时延的变化情况。投标人应根据应标设备和

网络结构说明各分类业务的时延抖动指标。 

e) 转发速率：节点转发速率定义为用户端口速率和 SDH 链路速率之间的较小者。

提供以太网口在 64byte 长度分组情况下的包转发率(pps)。 

f) 拥塞控制：投标人应说明其设备是否具备拥塞控制功能。 

g) 具有地址缓存能力。要求每端口 MAC 地址缓存能力不小于 4096 个。 

h) 支持划分 VLAN 的功能。要求单节点支持不小于 256 个 VLAN。 

i) 支持组播，并应说明如何支持组播。 

j) 通道保护倒换时间小于 50ms。 

1.4.1.11 公务联络系统 

在每个网络节点设备上设置一套公务联络单元，在不占用用户比特的情况下利用

RSOH开销比特 E1 字节和 MSOH 开销比特 E2 字节，提供公务联络通信信道。公务

联络通信系统应具有全呼、组呼、选呼方式及会议功能。接口应符合 ITU-T G.703

接口规范的要求。 

投标人均应详细说明所提供公务联络的技术性能及功能。 

1.4.2 PTN技术要求 

1.4.2.1 总体要求 

（1） 本工程所选用的传输设备必须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 

（2） 设备的交换容量应满足工程要求，整机满配置下无阻塞交换。详细说明设备体系

结构，包括板卡结构、背板结构和交换机制（信元交换，包交换等），以及它们

在功能和容量上的配合要求。 

（3） 设备支持各种拓扑组网能力：环形、环带链、环相交、环相切、MESH 组网。 

（4） 网络支持 TDM、以太等多种业务的综合承载，实现各种业务综合接入。兼容性高，

能提供各种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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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业务在网络中应采用通道（PW伪线）、路径（LSP）的方式传送，保证网络流量可

规划，保证业务 QoS、时延、抖动等指标。 

（6）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路径、通道数量不断增加，应保证路径/通道保护倒换时间

小于 50ms。 

（7） 支持频率、时间、业务数据流同步功能，满足高等级业务的时钟同步需求。 

（8） 采用电信级网管 TMN 实现图形界面方式管理，网管应实现网络拓扑、业务端到端

配置/查询、端到端路径/通道的告警和性能监控/管理。 

（9） 设备具备无业务中断的软件升级能力。 

1.4.2.2 系统寿命 

（1） 系统设计寿命、操作寿命定义： 

（2） 设计寿命指设备本身在不更换主要零部件情况下仍能维持其功能、性能要求的运

营服务时间。 

（3） 操作寿命指设备本身在设计寿命完结时，经升级或更换主要零部件后，仍能提供

满足功能、性能要求的运营服务时间。 

（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有关的主要零部件（包括板卡等）的设计寿命及使用

寿命供招标人参考。 

（5） 系统设计及使用寿命： 

（6） 传输系统中所有设备应满足设计寿命不少于 15 年；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传

输系统寿命供招标人参考。 

1.4.2.3 系统可用性 

（1） 在一个标准的传输系统假设参考配置中，其可用性目标应不小于 99.99%，相当于

在一年内不可用时间不大于 53min； 

（2） 平均修复时间（MTTR）≤60分钟； 

（3）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50000 小時； 

（4） 投标商应提供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和平均故障修复时间的有关数据和计

算方法。 

1.4.2.4 系统可维护性 

组网简单，设备种类少，安装、调试简单。 

1.4.2.5 系统网管技术要求 

在主备用控制中心设传输系统网络管理中心（网络级）。能实时对全线传输系统

所有设备进行配置、故障、性能、安全等功能管理。 

系统网管设备配置如下： 

1) 网管服务器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系统网管服务器各 1套，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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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3.2.2 应用服务器。 

2) 网管终端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系统网管终端各 2 套（PTN 及 BITS），要求

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工作站。 

3) 网管终端显示器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系统网管终端显示器各 2套（PTN 及 BITS）,

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 

4) 便携式维护终端 

在控制中心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2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 便携式维护

终端。 

5) 打印机 

在控制中心配置传输网管打印机 1 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6.1 A4 激光打

印机。 

1.4.2.6 保护倒换要求 

（1） 网络级保护 

1) 必须提供电信级的保护功能，故障切换时间不超过 50ms。 

2) 保护机制必须确保各种业务的服务质量仍然维持不变。 

3) 保护的切换时间不受业务量的限制。 

4) 保护机制必须确保不发生广播风暴。 

5) 提供多点故障的保护能力。 

6) 保护机制的设置必须简单，避免命令行操作。 

7) 支持路径（LSP）保护能力，包括 MPLS/MPLS-TP LSP1+1/1：1 保护,支持环网保

护，包括 steering 和 wrapping 保护。 

8) 支持带保护的双向 LSP，一级节点路径数不少于 4000 组，二级节点不少于 500

组，所有 LSP 路径同时保护倒换时间应小于 50ms。 

9) 通道层双向业务保护组数量应不小于 1k，且业务中断时间不超过 50ms。 

10) 设备以太网接口支持链路聚合（LAG）保护，LAG 具备跨板卡的链路聚合保护能力。 

11) PTN网络内保护和接入链路保护相配合，实现在接入链路或 PTN 接入节点失效情

况下的端到端业务保护。 

12) PTN 的保护倒换应支持链路、节点故障和网管外部命令的触发，并应支持各种倒

换请求的优先级处理。故障类型触发支持物理链路、VP/VC 信号失效(SF)和中

间节点失效，支持信号劣化(SD)。外部命令触发支持锁定到工作、强制倒换、

人工倒换和清除命令等网管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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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护倒换方式包括支持单端倒换和双端倒换类型，支持配置为返回或不返回操作

模式，支持等待恢复(WTR)功能的启动和等待恢复时间的设置 

14) 在拖延时间设置为 0的情况下，保护倒换引起的业务受损时间应不大于 50 ms(对

SD触发的保护倒换除外)。 

（2） 设备保护能力 

1) 支持主要功能模块的 1＋1 冗余备份能力，主要功能模块应包括：电源，交换单

元，时钟（如有），主控单元，设备必须没有任何单点故障。 

2) 设备带电进行其它槽位板卡的热插拔维护操作，不影响已有业务。 

3) 所有核心、汇聚设备的 E1 处理单元支持支路保护倒换 TPS能力。 

4) 设备以太网接口支持链路聚合（LAG）保护，LAG 具备跨板卡的链路聚合保护能力。 

5) 支持 LSP/PW APS1:1/1+1、LMSP 1+1/1:1、LAG、IMA、环网保护、MC-PW APS 1：

1、MC-LMSP 1+1/1：1、MC-LAG、PW FPS 等丰富的保护方案，实现网络和业务

级保护；） 

6) 基于硬件的 OAM 机制，设备同时支持大量的 OAM 流及业务保护组，保证业务端到

端保护倒换时间小于 50ms。 

1.4.2.7 以太网业务处理能力要求 

1) 以太专线 E-Line 业务传送能力 

a) 单 GE 端口支持的 E-Line 业务/EVC 数一级节点不小于 8k，二级节点不小于 2k。 

b) E-Line 业务不受 MAC 地址数量的限制。 

c) E-Line 服务质量参数: 符合 MEF E-Line 的规定。 

d) 设备的端到端专线实例数不少于 2000 个，所有专线的保护倒换时间应小于

50ms。 

e) 支持基于端口、端口＋VLAN 的方式实现业务与 VC/VP 的绑定。 

f) 支持采用网管的静态配置方式建立以太网业务。可选支持采用信令方式动态建

立以太网业务。 

2) 以太专网 E-LAN 业务传送能力 

a) 支持多 VSI 实例，设备的 VSI 实例数一级节点应不少于 4000 个，二级节点应不

少于 256 个。 

b) 支持基于 VSI 的 MAC 地址表数量限制功能。 

c) 支持多生成树协议（MSTP）、IGMP Snooping 功能。 

d) 设备 MAC 地址表容量应不少于 32K。 

e) 支持 MAC 地址学习使能、禁止和静态 MAC 地址配置功能。 

f) 支持 MAC 地址学习模式 IVL 和 SVL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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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支持 MAC 地址的黑白名单功能。 

3) VLAN支持能力 

a) 支持按端口、MAC 地址、业务分类等组合要素划分 VLAN。 

b) 根据用户的 VLAN 或访问接口排列流量优先级。 

c) 将不同用户的流量相分离。 

d) 对用户的虚拟局域网(VLAN)完全透明。 

e) 访问接口：10/100/1000Base-T、1000Base-SX 或 1000Base-LX。 

f) PWE3 封装和控制字应符合 RFC4448。 

4) 支持基于用户的端口接入速率限制，对于超过接入速率限制的数据包，在交换拥

塞时优先丢弃。支持端到端的带宽保障和 QoS技术，具备强大的 OAM 管理能力。

能在保证各优先级业务的 CIR的前提下，对空闲带宽能按照优先级和 EIR 进行

合理的分配，能满足高优先级业务的性能要求，又能尽可能地充分共享未用带

宽。 

5) 具备 H-QoS 能力，必须支持 3级的层次化调度能力。 

6) 支持业务分类（CoS）。 

7) 支持以太网的单播、组播和广播业务，支持广播报文抑制功能。 

8) 支持简单流分类。 

9) 支持复杂流分类。 

10) 支持超长帧（JUMBO 帧）。 

11) 支持 QinQ 功能，满足 802.1ad。 

12) 支持 IEEE 规定的三种生成树协议 

a) 标准生成树（STP），IEEE 802.1D 

b) 快速生成树（RSTP），IEEE 802.1W 

c) 多生成树（MSTP），IEEE 802.1S 

d) 在简单拓扑环境下（网络层次不大于 2 层），标准生成树协议的链路收敛时间不

大于 45 秒，快速生成树协议的链路收敛时间不大于 5 秒。 

e) 设备必须支持基于物理端口打开/关闭或者透传生成树协议功能。 

13) 支持多段伪线 MS-PW功能 

14) 支持配置 MS-PW 的方式； 

15) 支持不同方式建立的分段 PW的对接。 

1.4.2.8 TDM业务处理能力要求 

1) 支持 TDM over PWE3 功能。 

2) 支持 TDM CES 业务的非结构化仿真模式（SAToP），符合 RFC455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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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通道化 VC12 仿真模式(CEP)，符合 RFC4842 的要求。 

4) 支持基于结构化仿真(CESoPSN)模式，PWE3 封装和控制字符合 RFC5086。 

1.4.2.9 OAM能力要求 

1) 设备应支持如下 PW、LSP、段层、以太网业务和接入链路 OAM： 

OAM 能力要求表 

类型 功能 
Section 

OAM 

LSP 

OAM 

PW 

OAM 

业务 

OAM 

（以太）链路 

OAM 

主动 

故障管理 

连续性监测和连

通性验证 
A A A A A 

告警抑制 - A B A - 

远端故障指示 A A A A - 

锁定指示 - A - - - 

客户信号故障 - - A - - 

性能监测（通

过连续性检测

和连通性验证

功能实现） 

丢包测量 B A C - - 

按需 

故障管理 

环回检测 A A A A A 

踪迹监视 - A B A - 

测试（TEST） - A - - - 

性能监测 
丢包测量 A A A A - 

时延测量 A A A A - 

通信 

通道 

保护 自动保护倒换 A A C - A 

管理 管理控制通道 - A - - - 

信令 信令控制通道 - A - - - 

注：A：必选，B：未来必选，C：可选。 

2) 支持以太网 OAM（CE-PE 接入链路、PE-P/P-P 以太网链路）和 MPLS-TP OAM，实

现快速故障检测和业务保护，保证电信级的服务质量。 

3) OAM模块应基于硬件实现，设备不应因处理 OAM 业务条数增加而导致性能下降。 

4) 为实现 50ms 的电信级保护能力，设备 OAM 协议报文（包括 CC，FFD）发送周期应

可设置，支持协议报文的最小发送周期为 3.3ms，且控制中心设备支持的 OAM

实例数量应不小于 2k。 

5) 支持快速故障监测，故障检测时间应不大于 10ms，确保 50ms 倒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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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持以太网链路层 OAM，该功能符合 IEEE 802.3ah 标准。支持如下功能： 

a) 以太网 OAM远端发现功能 

b) 以太网 OAM远端环回功能 

c) 变量请求 MIB 查询功能 

d) 以太网 OAM链路性能监测功能。 

7) 支持以太网业务 OAM，该功能符合 Y.1731 标准。支持如下功能： 

a) 以太网业务支持连续性检测（CC） 

b) 以太网业务支持链路跟踪（LT） 

c) 以太网业务支持故障告警指示（AIS） 

d) 以太网业务支持远端缺陷指示（RDI）。 

8) 支持 MPLS/MPLS-TP OAM 能力，应包含如下功能： 

a) Connectivity Verification(CV) 

b) Fast Failure Detection(FFD) 

c) Forward Defect Indicator(FDI) 

d) Backward Defect Indicator(BDI) 

e) LSP ping 

f) LSP TraceRoute 

9) 支持以太网业务（Port＋VLAN）级别的性能检测能力，应包括丢包率检测，其精

度误差应不超过 10％，支持时延和抖动检测能力，时延和抖动的绝对误差值应

不超过 100us。 

10) 支持 MPLS/MPLS-TP LSP 标签交换路径级别的性能检测能力，应包括丢包率检测，

其精度误差应不超过 10％，支持时延和抖动检测能力，时延和抖动的绝对误差

值应不超过 100us。 

1.4.2.10 QoS要求 

1) 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传输网络设备模型说明设备 QoS实施方案。 

2) 支持如下的分类和标识策略：以太网端口、VLAN ID（包括 SVLAN，CVLAN）、802.1p、

DSCP、IP PRECEDENCE、MPLS EXP 等方式。 

3) 支持基于可配置的复杂流分类（可配置项为源、目的 MAC，源、目的 IP 地址，端

口号等组合）。 

4) 支持带宽保证和控制(CAR)功能，必须支持双速率三色算法，要求支持 CIR 和 PIR，

要求具备染色能力，要求支持色盲和色敏感方式，要求粒度是 64Kbps，精度是

5%。 

5) 支持 Shaping 流量整形能力。 

6) 支持 8级优先级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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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接入以太网报文、IP 报文、MPLS 报文的 VLAN 优先级、IP DSCP、EXP 与

PHB 服务等级间的映射。 

8) 支持 TDM CES 业务优先级与 PHB 服务等级间的映射。 

9)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业务优先级业务调度能力，必须支持 SP（Strict Priority）

和 WFQ（Weighted Fair Queuing）方式。 

10)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设备的拥塞控制能力，支持尾丢弃（Tail Drop），支持加权随

机早期探测 WRED（Weighted Random Early Detection）。 

11) 具备 H-QoS 能力，一级节点必须 5 级层次化调度能力，二级节点必须支持 3 级层

次化调度能力。 

12) 设备网络侧标签交换路径必须支持流量工程如 MPLS-TE，实现端到端的网络带宽

的部署和管理能力。 

13) 支持带宽接入控制能力（CAC），支持 PW 带宽和 LSP 的带宽校验关系，支持 LSP

带宽和物理端口带宽的校验关系。 

1.4.2.11 设备性能管理要求 

1) 支持端到端的性能检测机制，以方便运营和维护，投标人应针对实现机制和原理

开展必要的描述。 

2) 支持图形化的端到端的性能检测能力。 

3) 支持基于以太网端口的性能检测能力，支持端口带宽利用率的统计能力，支持收

发报文的统计能力。 

4) 支持基于 PORT＋VLAN/以太网业务流的端到端的性能检测能力，支持 PORT＋VLAN

业务流的丢包率统计，支持端到端的时延检测能力，支持端到端的抖动检测能

力。 

5) 支持基于路径/LSP 的端到端性能检测能力，支持基于 LSP的丢包率统计，支持基

于 LSP时延检测能力，支持基于 LSP 的抖动检测能力。 

1.4.2.12 定时和同步要求 

1) 支持城域承载网络对时钟频率和时间的传送能力和接口要求。投标人应详细说

明除以太网接口外的其它接口的时钟频率、时间传送能力。 

2) )支持最少两路时钟输入/输出接口，两路时钟接口支持主备保护能力。 

3) )设备应同时支持外时钟和外时间接口，设备应支持同时输入或输出外时钟和

外时间信号。 

4) 设备可选支持独立的外时钟接口模块，保证系统更换时钟板卡时不影响外时钟

的输入和输出，将对业务的影响降到最低。 

5) 外时钟接口应实现时钟频率和时间的可配置能力，频率同步支持从 75 欧姆和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83 

120欧姆两种类型的外时钟输入口恢复时钟。 

6) 支持 1PPS＋TOD 外时钟接口能力。 

7) 支持同步以太网时钟频率传送能力，同步以太网应符合 G.8261，设备的 GE、

10GE接口应均支持同步以太网功能。 

8) 支持同步以太网时钟的 SSM 协议，该协议应符合 G.8264 并满足 SSM 扩展协议。 

9) 支持多路时钟输入优先级表的设置，时钟优先级和状态表应能够通过 NMS查询。 

10) 设备频率准确度应满足 G.8262 标准。 

11) 支持 CES 业务恢复时钟，时钟指标符合 G.8262 要求。 

12) 支持 IEEE1588V2 的时间同步能力。 

13) 支持 FE/GE 1588V2 外时间源接口能力。 

f) 设备的所有 FE、GE、10GE 端口应支持 IEEE 1588 V2 报文传送处理的能力。 

g) 支持 IEEE 1588 V2 的三种工作模式包括 BC，TC（E2E，P2P），OC。 

h) 支持 IEEE 1588 V2 的 BMC 最佳主时钟算法，能够自动完成多端口输入时钟的

时钟选源。 

i) IEEE 1588 V2 的协议报文应采取高优先级处理，1588V2 协议报文带宽支持可设

置，1588V2 协议报文发送频率可设置。 

j) 投标人需要提供对于 IEEE1588V2 功能的测试报告。 

1.4.2.13 传输设备性能指标 

1) 投标人设备的 Ethernet 的各种指标要求均要满足 GR-253的相关要求。 

2) PDH E1 支路接口 

a) 输入抖动和漂移容限：PDH E1 网络接口最大允许抖动应不超过下表中所规定的

数值。高通测量滤波器具有一阶特性，并按 20dB/10 倍频程滚降，低通测量滤

波器具有最平坦蝶形特性，并按-60dB/10 倍频程滚降，测量时间为 60S。 

PDH 网络接口的最大允许输出抖动表 

速 率

(kbit/s) 

网络接口限值 测量滤波器参数 

B1 (UIp-p) B2 (UIp-p) 
f1(Hz) f3 (kHz) f4 (kHz) 

f1-f4 f3-f4 

2048 1.5 0.2 20 18 100 

34368 1.5 0.15 100 10 800 

44736 5 0.1 10 30 400 

139264 1.5 0.075 200 10 3500 

b) 2048kbit/s 接口的输入抖动容限：SDH 设备 2048kbit/s 支路输入口的正弦调制抖

动容限和漂移容限应高于下图及下表规定容限。测试序列采用 O.150 建议的长

度为 215-1 的伪随机码（P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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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kbit/s 接口的输入抖动和漂移容限表 

频率 f(Hz) 指标要求 (峰-峰相位幅度) 

12  f  4.88 m 18 s 

4.88 m  f  10 m 0.088 f-1 s 

10 m  f  1.67 8.8 s 

1.67  f  20 15 f -1 s 

20  f  2.4 k (注 1) 1.5 UI 

2.4 k  f  18 k (注 1) 3.6 x 103 f-1 UI 

18 k  f  100 k (注 1) 0.2 UI 

注 1：在运营商网络内的 2048kbit/s 接口可以被规范为 93Hz（代替 2.4kHz）或 700Hz（代

替 18kHz）。但是不同运营商之间的接口应采用该表规定的参数，除非经过双方协商认可。 

注 2：1UI = 48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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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kbit/s 接口的输入抖动和漂移容限 

c) 在规定条件范围内工作时，连续 24 小时测试结果应无误码。 

d) CES 业务时延测试应满足 RFC5086 标准。 

e) CES 业务抖动性能应满足 G.8261 要求。 

f) CES 业务漂移性能应满足 G.8261 要求。 

3) 以太网业务性能指标 

a) 满配置情况下，满足设备交换容量的线速转发 

b) 链路负载小于 90％的情况下，1518Byte 长度及以下包转发时延应小于 200us，

抖动小于 20us。 

c) 设备重载条件下（整机吞吐量 90%），64 字节以太网丢包率为 10－6。 

d) 设备单板卡每端口支持 VLAN 数量应不小于 4k 个，整机应至少支持 64k VLAN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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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业务承载功能和性能要求 

a) 设备支应持以太网专线和专网业务的承载。 

b) 设备应支持 TDM CES 业务的非结构化仿真（SAToP）方式和 ATM 业务透传。 

c) 设备支持多业务承载应满足以下性能要求： 

多业务承载功能和性能要求表 

性能指标 时延 抖动 误码/丢包 

 

以太网业务（在拥塞情况下，信

令、同步报文、话音等高优先级

业务） 

无丢包业务最大单

向时延 4ms 

最大单向时延抖

动 1ms 

最大丢包率

1E-7(24hr) 

TDM CES 业务（在拥塞情况下） 最大单向时延 8ms 
满足 G.823、G.825

和 G.8261 要求 

最大误码率

1E-12(24hr) 

ATM 业务（在拥塞情况下，信令、

同步报文、话音等高优先级业务） 

无丢包业务最大单

向时延 8ms 
 

信元丢失率

1E-8(24hr) 

1.4.2.14 互通要求 

设备应支持多厂家、多制式的设备（包括 PTN、IP RAN）采用用户侧的接口互

通。投标人无条件满足工程实施阶段的接口对接，包括负责解决出现的任何接

口及对接问题，直至成功完成接口调试，所涉及费用包括在投标价中。 

1.4.2.15 设备要求 

（1） 投标人在各站点提供的传输设备业务插槽应通用，支持不同业务板卡的混插使

用。 

（2）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所供设备的扩展、升级方式及所需费用，以及单套设备机框

的单板配置能力、业务插槽能力及各槽位的带宽分配。当单套设备机框不能满

足上述要求时，投标人应详细说明采用的其它保证措施。 

（3） 投标人所供的光传输系统应具有可扩展性，能为后续工程和业务的增长预留条

件。设备应具有模块化结构，便于通过改变单元数量、种类及调整软件对设备

进行扩容、升级和重新配置。 

（4） 在本次工程有后续工程系统接入的需求、或本线路与后续建设的轨道交通线路

有联网的需求时，投标人应承诺能够根据需求实现系统的扩展或联网，并针对

此需求对设备容量配置和系统方案进行详细描述。 

（5） 系统和设备的各种光、电接口的各项技术指标应满足国际电联 ITU-T、国标 GB、

邮电标准 YD、IEEE等有关标准。由于某些建议仍在研究，所以投标人应在 ITU-T、

GB、YD、IEEE 公布新的建议之后的一年内，免费改进或更换管理设备的软件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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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6 同步设备技术要求同 MSTP对同步设备的相关要求。 

1.4.3 配线架技术要求 

1.4.3.1 光纤配线架（ODF） 

（1）光纤配线架由机架、子架、连接器盘、尾纤（熔接成端用）、存放盘及光缆终

端盘等组成。光纤配线架应能可靠地固定光缆、终端光纤，光缆固定夹独立固定光

缆数量不少于 20 条。灵活地进行光纤调度和妥善地存放空闲尾纤，并具有安装光

衰耗器的装置，应为光缆金属保护层与接地装置相连提供方便。 

（2）引入光缆进入机架时，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光缆直径的 15 倍。纤芯、尾纤无

论处于何处弯曲时，其曲率半径应不小于 37.5mm。 

（3）连接器应包括两端带活动连接器的尾纤和适配器。连接器的型号为 FC 型，连

接衰耗≤0.5dB（包括互换和重复），反射衰减≥40dB。应提供金属材质法兰。 

（4）整套光纤连接器插拔 500 次后， 不得有机械损伤，插针表面无明显划痕，附

加损耗变动量不大于 0.2dB，回波损耗变动量不大于 5dB，仍能满足衰减要求。尾

纤配置平均 10 米，以实际测量为准。 

（5）投标人应详细列出所用连接器（包括尾纤）的技术参数。 

（6）机架防护接地装置与机架间绝缘，绝缘电阻不小于 1000MΩ000M 地（直流电），

耐电压不小于 3000V（直流电）/min，不击穿、无飞弧。 

（7）ODF 配线架应预留信号、ISCS、FAS 等使用通信光纤的系统在 ODF 内跳线的

空间。 

（8）主干光缆部分纤芯采用直熔，投标人 ODF 架内应具有直熔光纤收容、盘留位

置。 

（9）ODF 架机柜光缆固定架数量应满足一缆一位。 

（10）其它各项指标应符合行业标准《光纤配线架》YD/T778-2011 的要求。 

1.4.3.2 综合配线柜 

（1）综合配线柜应配置有 DDF 配线单元、VDF 配线单元（采用 Krone 模块） 和

数据配线单元。 

（2）综合配线柜应采用上出线方式。 

（3）DDF 配线单元技术指标应符合行业标准《数字配线架》YD/T1437-2014 的要求。 

（4）VDF 配线单元技术指标要求如下： 

1）双层卡接簧片； 

2）成端接触电阻小于等于 1m Ω； 

3）卡接寿命大于 200 次； 

4）适用电缆线径：Φ0.32~Φ0.7mm 单股塑料绝缘导线； 

5）绝缘电阻大于等于 1000M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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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抗电强度：1000V（45～60Hz）/1min 无击穿和飞弧显现； 

7）其它各项指标应符合行业标准 YD/T694-2004《总配线架》的要求。 

（5）数据配线单元技术指标要求如下： 

1）经过 UL 认证，满足 TIA/EIA 标准要求； 

2）统一采用 24 口理线器； 

3）兼容 T568A 和 T568B 的要求； 

4）应带理线器； 

5）满足安装在标准的 19 英寸机柜中； 

6）防雷、抗电及接地等应不低于 MDF 配线单元的要求； 

（6）机柜满足第四部分 设备机柜要求。 

1.4.3.3 网络配线架（NDF） 

1)经过 UL认证，满足 TIA标准要求； 

2)兼容 T568A和 T568B的要求； 

3)应带理线器； 

4)满足安装在标准的 19英寸机柜中； 

5)防雷、抗电及接地等应不低于 MDF配线单元的要求; 

6）机柜满足第四部分 设备机柜要求。 

1.5 接口要求 

1.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

口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

方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

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1.5.2 与公务电话、专用电话、无线通信、视频监视、广播、乘客信息、办公自动化、

集中录音、集中告警及各类网管等需传输系统提供通道的专业，采用 GE 或者 10GE、

以太网或者 E1接口。 

1.5.3 时钟系统为传输系统提供提供 1路标准时间同步信号，采用 NTP方式。 

1.5.4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设备之间采用以太网接口连接，投标人应

提供与此相关接口的说明。 

1.5.5 电源系统为传输系统供电，接口在电源系统机柜，由传输系统负责提供电源线并

引接到电源机柜。 

1.5.6 本工程通信系统外部接口规范见本招标文件接口规范章节，但只作为投标人投标

参考，招标人有权在后续实施工程中对接口进行调整，投标人应无条件满足调整后

的接口要求。 

1.6 系统接口及接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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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系统电源 

1.6.1.1 在主备控制中心、车辆段、车站由通信电源系统提供 220V 交流电源。电压

波动范围不大于+10%～-15%，频率为 50Hz±5 Hz。 

1.6.1.2 各处系统设备所需的其它类型的电源由投标人自配电源模块单元解决，如需

配置电源变换设备，该设备应可通过传输系统网管进行管理和监视。 

1.6.1.3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

功耗）、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1.6.2 接地 

本工程系统设备采用综合接地，接地电阻小于等于 1 欧姆。投标人应提供所供设备

接地的要求及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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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用电话系统 

2.1 系统概述 

2.1.1 专用电话系统是控制中心调度员和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指挥列车运行和下

达调度命令的重要通信工具，是为列车运营、电力供应、日常维修、防灾救护提供

指挥手段的专用通信系统。该系统可为控制中心指挥人员，如行车调度、电力调

度、防灾环控调度、值班主任、维修调度、乘客调、车辆调等提供直通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的通信业务，并且具有单呼、组呼、全呼、紧急呼叫等功能，同时提供

站内各有关部门与车站值班员之间的直达通话，场段内各部门与 DCC 值班员的直通

电话，以及车站值班员与邻站值班员的直达通话。因此，要求该系统设备高度安全

可靠，操作方便快捷。根据本工程运营需要和业务性质，专用电话系统包括调度电

话、PSL 电话、站间行车电话、道岔电话，站、段内直通电话以及区间电话, 其中

区间电话功能由专用无线移动手持台实现。 

2.1.2 调度电话主系统设置于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并与车站、停车场、车辆段分系

统通过 IP数字通道进行连接。在控制中心主系统故障时备用控制中心主系统完成交

换控制功能，能够继续进行调度指挥通话，以保证行车调度部门的通信需要。 

2.1.3 ★应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 

2.1.4 ★专用电话系统设备应选用成熟、稳定、高可靠性、广泛应用的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产品，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国内城市地铁 3 条线

专用电话系统开通业绩，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

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和用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等文件，原件备查）。 

2.2 ★系统构成 

2.2.1 R2线一期专用电话系统由 1座控制中心、1座备用控制中心，1座车辆段、1座停车

场和 19个车站共 23个独立交换节点组成。 

2.2.2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分别设置 1 套专用电话主系统设备，通过一个

100Mb/s IP 通道中继互联。在各车站、停车场及车辆段设专用电话分系统设备，车

站分系统分别以共享 100M的 IP通道通过 2个 IP接口接入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

主系统，同时分系统与分系统间通过共享 IP通道作为专用电话的备用中继通道。站

内电话、站间和区间道岔电话均通过车站分系统实现。另外，在相邻车站专用电话

分系统之间设模拟中继，利用站间电缆相连，以保证在光传输通道中断情况下确保

站间电话畅通。 

2.2.3 专用电话的服务范围包括主备控制中心调度大厅专用调度终端、20 座车站、1 座车

辆段和 1座停车场的专用电话用户。专用电话包括如下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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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调度电话：主要为行车运营、电力调度、乘客调、车辆调、防灾救护、票务管理、

AFC、主任调、维修等提供可靠的指挥手段。 

2.2.3.2 站内电话：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利用本系统与站（车辆段、停车场）

内重要部门用户直接进行通话的专用通信设备。 

2.2.3.3 站间电话：是为车站值班员与相邻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直接进行通话

的专用通信设备。 

2.2.3.4 区间电话：是供司机和区间维修人员与邻站值班员及相关部门联系通话时用。 

2.2.3.5 区间泵房/风井电话：在区间泵房及风井处设置电话，通过区间电缆接入邻站专

用电话分系统，实现泵房及风井处工作人员与相邻车站值班员或中心调度员的直

通电话。 

2.2.4 调度终端设置 

根据列车运行组织和业务管理、指挥的需要，本工程在主备中心设置 9种调度终端： 

 行车调度台 1、2（主备中心均设置）； 

 乘客调度台（主备中心均设置）； 

 车辆调度台（主备中心均设置）； 

 电力调度台 1、2（主备中心均设置）； 

 防灾环控调度电话（主备中心均设置）； 

 票务调度台（主中心设置）； 

 AFC 调度（主中心设置）； 

 维修调度（主备中心均设置）； 

 主任调（数字话机，主备中心均设置）。 

2.2.5 主备控制中心专用电话系统设备 

2.2.5.1 主用控制中心专用电话由 1 套专用电话主系统、10 套调度操作台、1 套数字电

话、1套网管系统及若干电话分机等组成。 

2.2.5.2 备用控制中心专用电话由1套专用电话主系统、8套调度操作台、1套数字电话、

1套网管系统及若干电话分机等组成。 

2.2.5.3 专用电话主系统设备设置在主备控制中心的通信设备室。网管设备设置在主备控

制中心的综合网管室。主系统最大支持容量不小于 2000 线，实装不小于 1000 线

（含中继线与用户线之和），支持 2个 50方会议电话功能，投标人应根据系统组

网和用户需求书要求分别确定中继数量和用户数量。 

2.2.5.4 在主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配置行车调度台（主副手柄）2套、乘客服务调度台（主

副手柄）1套、车辆检修调度台（主副手柄）1套、电力调度台（主副手柄）2套、

防灾环控调度台 1 套，在维修调度处设置维修调度台 1 套。同时在控制中心 AFC

运行控制室设置 AFC 调度台 1 套，在 ACC 设置票务调度台 1 套。在值班主任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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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数字式电话机 1 部，可实现对全线的呼叫。调度台及数字话机通过专用接口同

时连接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调度主系统，在任何一个主系统故障时应不影响

调度通话。 

2.2.5.5 在备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配置行车调度台（主副手柄）2 套、乘客服务调度台 1

套（主副手柄）、车辆检修调度台（主副手柄）1套、电力调度台（主副手柄）2

套、防灾环控调度台 1 套，在维修调度处设置维修调度台 1 套。在值班主任处设

置数字式电话机 1部，可实现对全线的呼叫。 

2.2.5.6 主系统调度操作台接口板、电话分机接口板的配置除满足上面要求外，应至少再

配置实际使用数量的 20%作为预留，且最少配置数不应少于 2 块。投标人应详细

报出各种接口板的配置数量及预留数量，如有漏配，免费补齐。 

2.2.5.7 中继板配置板卡除了实配的板卡外，还应满足至少有实际使用中继板端口数量的

20%作为预留。投标人应详细报出各种接口板的配置数量及预留数量。 

2.2.6 车辆段及停车场专用电话系统设备 

2.2.6.1 本工程在车辆段及停车场各设置 1套专用电话分系统设备。 

2.2.6.2 专用电话分系统设置在车辆段及停车场通信设备室；最大支持容量不小于 1000

线（用户线和中继线之和），实装不小于 500 线（中继线和用户线之和），投标

人应根据系统组网和用户需求书要求分别确定中继数量和用户数量。 

2.2.6.3 电话分系统通过 IP 通道与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主系统连接，与相邻车站分

系统间通过共享 IP 通道通道相连。同时，在相邻车站调度分系统之间设模拟中

继，利用区间电缆相连。 

2.2.6.4 中继板配置板卡除了实配的板卡外，还应满足至少有实际使用中继板端口数量的

20%作为预留。投标人应详细报出各种接口板的配置数量及预留数量。 

2.2.6.5 在车辆段和停车场运用库 DCC 值班室均需设置按键式值班操作台各 2 部（轮值技

术岗与车场调度员分别 1部），直通行车调度电话各 3部(车场调度员、检修轮值

技术岗、派班员分别 1部)；在车辆段、停车场综合楼的防灾值班室设置按键式值

班操作台 1 部，防灾调度分机 1 个；在车辆段、停车场综合楼的维修值班室设置

维修值班台 1 个，维调分机 1 个；在车辆段及停车场牵引及降压变电所值班室分

别设置电调分机 1 台；在车辆段 AFC 综合维修室设置 AFC 调度分机 1 个；以上电

话数量及设置地点待设计联络阶段具体确定。 

2.2.7 车站专用电话系统设备 

2.2.7.1 本工程在各个车站各设置 1 套专用电话分系统、1 套值班台及若干电话分机，电

话分系统通过 IP 通道与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主系统相连，相邻车站分系统

间通过共享 IP 通道通道相连。车站电话分机、值班台与分系统相连。同时，在

相邻车站调度分系统之间设模拟中继，利用区间电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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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 车站分系统设置在专用通信设备室：车站分系统最大支持容量不小于 500 线（用

户线和中继线之和），实装不小于 300 线（中继线和用户线之和），投标人应根

据系统组网和用户需求书要求分别确定中继数量和用户数量。 

2.2.7.3 调度、站内、站间行车电话 

 调度电话与站内、站间电话应符合联合组网、可独立运行的原则：即在调度

电话系统发生故障时，站内站间通信仍可进行。 

 调度分机：各车站车控室设置行车、防灾、电力、乘客、车辆及 AFC 调度分

机各 1 部、按键式值班操作台 1 部（兼站间电话以及应急调度台），AFC 票务

室设置票务调度分机 1 部，变电所控制室设置电力调度分机 1 部。预留相关

换乘站及有联络线的车站控制室设置 1部行调分机的能力。 

 站内直通电话：在各车站公安值班室、售票亭（每处 1 个）、AFC 票务室、变

电所控制室、安全门设备室、安全门控制盘（2个 PSL 盘）、站长室、站务室、

会议室设置站内专用分机各 1 部。安检设备处预留 1 线（不设话机，暂按每

站 2 线）。残疾人电梯各层前室预留 1 线（暂按每站 4 线），每站除上述需求

外再预留 4部。 

 区间电话：在道岔群、通风机房、消防水泵房等处附近应设置电话机箱（含

电话）。投标人应说明车站交换设备的每条用户线最多能接入共线电话的数

量。 

 站台紧急求助电话：除应实现站内电话功能 外，还应外壳坚固、可靠性高、

整机超薄轻巧美观、嵌壁式设计、防护等级 IP65、免手持听筒、双扬声通话、

上入线、具有 2 个按键分别对应一般人士和残障人士、通话时语音清晰、声

音洪亮、无回授啸叫、支持热线呼叫与交换机配合可实现被叫自动挂机，电

话样式等具体要求在设计联络时确定，投标方应无条件满足。 

2.2.7.4 分系统值班台接口板、调度分机及专用分机接口板的接口配置除满足上面要求

外，应至少再配置实际使用数量的 20%作为预留。投标人应详细报出各种接口板

的配置数量及预留数量。 

系统构成参考附图三：专用电话系统图。 

2.3 ★系统功能 

2.3.1 系统总体功能 

2.3.1.1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主系统、所有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分系统均应具备保

护能力，投标人应根据投标设备的具体配置情况，考虑必要的安全冗余配置，以

确保系统安全可靠、不间断地正常运行；本系统中各交换机的主要模块（如主控

板、交换板、信号音板、铃流、电源等如出现故障或出现故障进行恢复时影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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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的板卡）均必须冗余热备，并能人工或自动切换，切换时不影响正在进行

的通话。上述要求热备的板卡如有漏配，免费补齐。 

2.3.1.2 系统的交换能力应满足交换机最大支持容量。当主系统设备故障时，两主系统间

可自动和手动实现切换，保证系统不间断工作。投标人应对系统设备的备份方式

进行描述。 

2.3.1.3 系统应具有集中维护管理功能。 

2.3.1.4 系统应具有扩展或在线增加新业务均不需要更改现有系统结构的功能。并且不应

影响系统的功能使用，不能影响正在进行的通话。投标人应给出扩展用户实现方

式的描述。 

2.3.1.5 系统应采用 DSP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实现全双工通信并有效进行回波抑制，能够适

应大噪声环境使用。 

2.3.1.6 系统应采取多级防雷和防强电干扰措施，以保证设备安全运用。 

2.3.1.7 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2.3.1.8 操作台应具备多种振铃方式，并可通过不同铃声区分不同呼入状态（紧急呼入、

一般呼入）及不同调度台（如行调、防灾、电调、AFC 调等）。操作台在不同呼

入时应有不同颜色闪灯提示，摘机后可根据不同呼入状态（紧急呼入、一般呼入）

提供不同状态指示灯提示。 

2.3.1.9 调度台及操作台均应支持摘机后，按免提键，可通过话筒与对方通话，可同时通

过手柄听筒及免提听到对方讲话。 

2.3.1.10 系统应支持模拟中继，在传输系统整体瘫痪时，可使用模拟中继保证站间电话功

能，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此功能的实现方式，应单独配置此功能所使用接口，如共

用其他业务配置端口，端口数量应进行累加。 

2.3.2 主备控制中心调度台功能 

2.3.2.1 调度操作台应采用液晶触摸屏式结构。在工作中不可出现死机、黑屏、屏闪等情

况，应操作流畅、性能稳定。触摸屏在极端情况下发生故障时，应不影响其配套

手柄的正常使用。除配置液晶触摸屏式操作台外还应配备按键式操作台。主备控

制中心调度员选叫车站（段、场）调度员时应能单呼、组呼、全呼。应一键到位，

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呼出接通时有回铃音。 

2.3.2.2 主备控制中心行车、电力、防灾、乘客调、车辆调调度员选叫全线车站(段)所有

值班员时应能单呼、组呼、全呼。应一键到位，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呼出接通

时有回铃音。 

2.3.2.3 调度操作台上应配置功能键、选呼键、组呼键、全呼键、液晶显示屏等，以上各

键应配相应不同颜色的发光管或产生不同背光以指示其工作状态并有相关按键说

明的书写位置。投标人描述调度台的全呼功能实现方式和全呼的最大成员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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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成员数超过 30 方以上时系统应能自动静噪，保证全呼时的语音效果，投标人

应对此做出承诺并详细描述解决方案。调度操作台手柄与免提应支持同时使用。 

2.3.2.4 行调、电调、乘客调及车辆调操作台采用全双工＋强制键的通话方式（包括脚踏

控制键和手动控制键）。强制键的通话方式为：当中心调度员需要向各站值班员

发布调度命令时可按下强制键，此时中心调度员处于送话状态。松开强制键，各

站、段值班员听不到中心调度员的讲话。 

2.3.2.5 行调及电调、乘客调及车辆调、防灾调度、AFC 调度操作台上均应配置外接话筒

插孔，用于外接定向话筒（投标人提供），当不用外接话筒时可转换至内置麦克。 

2.3.2.6 主备控制中心各调度台应具有台间联系的功能，同时应保证台间联系的可靠，并

且在必要时可关闭台间联系。投标人应详细说明实现以上功能的方式。 

2.3.2.7 车站（场段）值班员呼叫中心调度员时应能进行一般呼叫和紧急呼叫。呼入接通

时有回铃音。 

2.3.2.8 车站（场段）值班员呼叫中心调度员时，中心调度员的控制台应振铃并能按顺序

显示呼叫分系统（分机）号码及用户名。 

2.3.2.9 用户呼叫正在通话的调度台时，调度台可显示该呼入的用户号，并具有回叫功

能。对紧急呼叫与正常呼叫在显示及铃声上应有区分。 

2.3.2.10 调度分机呼叫调度台，应按热线功能连接，一键即通，响应迅速。 

2.3.2.11 同一个调度电话系统内各调度分机间不允许通话，也不允许和其他调度电话系统

的调度操作台所辖调度分机联系。 

2.3.2.12 主备控制中心调度可同时召开不小于 2个会议(同时支持 2个 50方)，具备调度台

一键召集固定成员电话会议和实时召集不同成员的临时会议的能力 

2.3.2.13 主备控制中心调度台应配置 2 个和系统设备连接用的端口，以主备方式工作，当

主用端口或系统设备连接端口或连接用线缆发生故障时，切换为备用端口进行工

作，且切换时不应影响使用，投标人应详细描述该功能的实现方式。 

2.3.3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台功能 

2.3.3.1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台有三个使用功能：与站内、段内直通用户通话；根

据具体需求与各邻站值班员（设直通键）通话；做为行车调度分机的备用。 

2.3.3.2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台应采用按键式结构，值班台具有单呼、组呼和全呼

通话功能。应一键到位，操作简单，使用方便。值班台所选用设备应为同一型

号，保证备品备件统一。 

2.3.3.3 值班台应配置有功能键、选叫键、组呼键、液晶显示屏。以上各键应配相应发光

管以指示其工作状态并有相关按键说明的书写位置。 

2.3.3.4 车站（场）值班台与车站（场）分（主）系统采用专用接口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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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5 控制区呼叫功能：行车调度电话可分为 3 级：中心、设备集中站、一般车站。正

常情况下控制中心调度员指挥所有车站值班员，故障情况下设备集中站值班员可

以指挥其控制区内的车站值班员。在各个控制区内的设备集中站设置与相邻集

中站直通的热键，各个控制区内的设备集中站与其控制区内其它车站之间设直

通键，中心呼各车站优先级最高，设备集中站呼车站优先级次之。 

2.3.3.6 多个不同号码分机在不同时间呼叫同一值班台时（即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呼叫产

生），值班台应可仅使用一个直通热键进行显示，如多个扩音对讲终端对应值班

台显示仅为一个。 

2.3.4 车站、场段站内、站间电话及区间电话功能 

2.3.4.1 站、段内电话分机可直接呼叫本站、段值班台。 

2.3.4.2 站间电话可直接呼叫上行或下行车站值班员（即呼即通功能）。 

2.3.4.3 站间电话具有紧急呼叫邻站及邻站呼入显示功能。 

2.3.4.4 站间电话不得出现占线（优先级高于站内直通电话）或通道被其它用户占用等情

况。站间电话应有强插功能。 

2.3.4.5 站间电话中继优先级顺序为：控制中心汇接、车辆段汇接、站间环路中继、模拟

中继。 

2.3.4.6 所使用的电话分机应至少有 3颜色可供选择，且为质量良好的产品。 

2.3.4.7 道岔维修直通分机除应实现站内电话功能外，还应外壳坚固、可靠性高、耐高

温、防潮、抗震，外壳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65防护等级。 

2.3.5 调度电话分机功能 

2.3.5.1 调度分机摘机直接呼叫调度台时，在调度台上应有振铃及热键显示灯指示；如同

时有另一分机呼叫该调度台时，在调度台上也应有热键显示灯指示和提示音，此

时分机可听到回铃音；调度台操作员可根据具体情况接听；分机之间不能直接进

行通话。  

2.3.5.2 调度分机应具有至少 7 种及以上铃声可供选择，并应在振铃时有明显的灯光提

示。 

2.3.5.3 调度分机应具有至少两种呼叫方式，一种为一般呼叫、一种为紧急呼叫，两种呼

叫方式，在中心调度操作台上亦应有不同显示，投标人应详细描述两种呼叫方式

的具体操作方式。 

2.3.5.4 行调分机应具有单双工模式，话机带闭音键，具备双听功能。 

2.3.5.5 投标人应提供多种不同款式及颜色的电话机给招标人选择，招标人在设计联络中

确认。 

2.3.6 PSL电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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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 应实现列车司机使用 PSL 电话通过本站值班员操作台与行车值班员直接通话。

PSL 电话安装在车站端头安全门侧的 PSL 盘内，应考虑防震措施，不得出现手柄

误脱离情况，话机应小巧便于摘挂机，具有噪声抑制功能。 

2.3.7 场段电话广播功能 

2.3.7.1 场段主、分系统设备应能与广播机柜直接相联。场段的 DCC 值班员或停车列检库

值班员通过其操作台按键直接对库内的司机或其他流动人员进行广播和对话。库

内的司机或其他流动人员可通过现场设置的扩音对讲终端与值班员进行对话或利

用库内扬声器进行广播（投标人应提供描述其设备及实现方式，并提供成熟应用

实例及具体规格）。 

2.3.7.2 扩音对讲终端应考虑防震措施，具有噪声抑制功能，具有 2 个直通对讲按键，1

个广播按键（通过调度专用电话系统和广播系统互联实现）。话机和壳体一体化

设计，应具有防潮、防尘、防腐蚀的措施，外壳防护等级应至少达到 IP65 防护

等级。 

2.3.8 中心维护管理功能 

2.3.8.1 在控制中心设置网管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网管服务器、网管终端等。网管系统应

配置有高性能、高可靠性的服务器，按照冗余热备份方式工作（数据的实时备

份）。网管系统支持全网数据共享。系统应采用统一的数据库，所有的数据均在

后台数据库中统一进行管理、在网络上实现共享。投标人应对此进行详细说明。 

2.3.8.2 各站点专用电话系统设备设置网管设备进行统一管理。投标人应对网管工作方式

进行详细描述。 

2.3.8.3 网管设备应真实显示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实时反映其物理连接状态及各点设备

运行条件和状态。 

2.3.8.4 网管系统的各种权限按操作员分工不同分别进行设置，实现软件操作安全和权责

明晰。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对涉及安全的可疑通信信息具有事件追溯能力，

所有人机命令输入后历史记录均应有操作者及操作命令的记录。系统对数据有备

份，破坏后可恢复。 

2.3.8.5 网管系统应提供良好的管理工具进行监控、分析和预警，具有实时故障管理功

能，能诊断硬件或软件故障、能告警显示和记录，可实时监测中心、车站、车辆

段设备的运行状态。可监测到的信息为：电源状态、接口状态、操作开始、结束

时间及定位，告警产生和恢复的时间、类型等。并给出故障所在位置及性质并打

印。硬件故障定位精度，对本系统中所有设备故障的检测，均应检测到电路板，

用户板检测到端口。交换设备的电源板、外围设备和重要工作板的告警，在告警

显示上应有专门的提示，以便维护人员能迅速判定故障，进行处理，系统具有远

端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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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6 对系统发生的故障和操作进行全面记录，所录内容应可保持 6个月不可删除。 

2.3.8.7 网管系统应具有标准化和开放式接口，方便升级扩展和集成。本系统故障发生时

在控制中心应提供声光告警功能，此故障告警信息同时提供给通信系统集中告警

设备，应设有相应故障信息的输出接口。 

2.3.8.8 网管系统应可更改用户数据（号码、类别等）、局数据（路由计划，电路数），

在数据更新时不应影响交换系统的正常运行，正在进行的通话不受影响；在网管

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也不能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2.3.8.9 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便携式）进行本地设备的维护管理，应满足招标人维护

人员对本地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及本地设备配置（不限于数据配置、用户配置等）

的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对本地设备维护管理终端维护管理的内容进行详细

描述。 

2.3.8.10 网管系统应提供友好的中文图形人机操作界面，操作方便，显示、输出直观，便

于查阅；维护系统的常用命令应能在无需查阅手册的情况下进行输入，命令的内

容及数量应能满足交换机日常维护的要求；投标人应对本系统检测管理终端设备

的用户界面（图文及菜单显示为中文）、硬件平台、软件平台做出描述。 

2.3.9 编号计划：专用电话系统用户号码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分配。具体分配计划在设计联

络过程中最终确定。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的编号要求完成编号工作。 

2.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2.4.1 系统基本要求 

2.4.1.1 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专用电话交换系统应满足以下所有要求： 

 系统可用性≥99.99%。 

 投标人应提供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和平均故障修复时间的有关数据。 

 专用电话交换系统应能准确传递语音信息，能够满足 R2线一期运营的各种需

求。 

 专用电话交换系统应有灵活性，满足所有运营及维护需要，同时应充分考虑

将来的发展，系统应具有扩展功能，扩展时要求不影响既有设备的使用。 

 投标人应提供系统设备配置、路由选择、可靠性、独立性、可维护性、可测

试性等的详细描述。 

 交换机组网方式应设计可靠，应为国内使用的最新机型及版本软件。 

 投标人应根据技术规范书的有关要求及拟供设备的性能特点，对专用电话系

统方案进行详细说明，并就控制中心及车辆段主系统故障时系统方案及运行

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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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操作应尽可能的简单，维护尽可能方便，应提供完整的系统软件和专用

软件，主要控制及监测功能的实现均可通过编程进行灵活的编辑、修改。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电话交换系统及设备应满足用户需求书所有技术需求。本

用户需求书仅提及了一些较重要的系统及设备指标和需求。投标人在投标文

件中应从整个系统整体表现出发，提供本用户需求书中未涉及的其它系统及

设备性能指标供招标人考虑。如技术规范内有相关指标发生矛盾时，则应采

用要求更为严格的技术指标执行。 

2.4.1.2 系统设备基本要求 

投标人提供的系统设备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基本要求： 

 硬件 

——模块化结构。 

——设备之间的连接配线一般应采用下部走线方式。 

——印刷板允许在任意槽位，带电插拔。 

——安装的设备机柜应考虑自然散热。 

 软件 

——采用模块化设计。 

——将来如软件版本升级，投标人应对本工程所提供产品免费升级。 

——人机界面均应为中文人机界面。 

——当电源不正常时或中断时，所有以前的软件设定、配置及寄存数据应在电源

正常不需人工干预而自动恢复，正常运作。 

——软件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口令及口令修改和管理方式在设计联络时确定，由投

标人提供给招标人。 

——应向招标人公开系统服务器、二次应用开发技术接口并提供相关软件包。 

——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须由投标人提供，并提供软件许可证。 

——除口令管理外，软件系统均不得采用任何形式的加密方式。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设计先进，采用经过验证的新工艺、新技术，并已有成

功应用的实例和供货历史。投标人应提供设备供应商（厂家）生产该设备经

验方面的资料。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设备的具体情况，考虑必要的安全冗余配置，以确保系统

安全可靠、不间断地正常运行；本系统中主系统及分系统的主要模块（如主

控板、交换板、信号音板、铃流、电源等如出现故障或出现故障进行恢复时

影响系统运行的板卡）均必须冗余热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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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应考虑整个系统设备及本系统与其它系统之间的接口问题，不应存在

任何问题；投标人应对所供设备与其它设备之间的接口进行详细描述，投标

人有责任解决接口问题。 

 网络管理系统要求具备友好的中文图形人机操作界面，操作方便，显示、输

出直观，便于查阅。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主系统、各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分系统须具有远

端集中维护功能。 

 系统采用对流自然散热，无内置风扇。可工作在-5℃到 45℃的环境下。 

2.4.2 专用电话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2.4.2.1 话音频率范围符合国际电信联盟（ITU-T）的相关标准和中国国家相关标准。 

2.4.2.2 调度交换机应为模块化结构设计，全数字化无阻塞网络，允许带电热插拔。软件

版本升级、系统扩容时不停机。 

2.4.2.3 交换机系统可用性≥99.99%。 

2.4.2.4 交换机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20 年，投标人应提供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

作时间的有关数据。 

2.4.2.5 话务承载能力方面，CPU 呼叫处理能力：BHCA≥150000。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投

设备的话务量指标、忙时呼叫处理能力及其计算方法。 

2.4.2.6 系统对过压和过流的保护性能，应满足 ITU-T K.20建议要求。 

2.4.2.7 交换系统应能承受 50Hz交流纵向感应电动势大于 20V（均方根值）以上的能力。 

2.4.2.8 交换系统本身应对周围设备不产生明显的电磁干扰。交换机本身在 0.01～

10000MHz频率范围内，受到电场强度为140dBµV/m的外界电磁波干扰时，应不出

现故障和性能的下降。 

2.4.2.9 投标人对调度交换机主、分设备之间的传输时延、抖动、时钟同步方式等指标有

具体说明，应给出主要设备使用寿命。 

2.4.2.10 系统应支持模拟中继，在传输系统整体瘫痪时，可使用模拟中继保证站间电话功

能，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此功能的实现方式，应单独配置此功能所使用接口，如共

用其它业务配置端口，端口数量应进行累加。 

2.4.2.11 中心主系统与分系统应具备保护能力，主控板、交换矩阵、数据存储器等均采用

双重热备，主备切换无间隙。二次电源、铃流等公共部件采用负荷分担方式热备

份，确保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其它任何出现故障或出现故障进行恢复时影响系统

运行的重要板卡也应采用热备份的工作方式。 

2.4.2.12 分系统具有断电直通功能，单个车站故障不影响系统。 

2.4.2.13 调度台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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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台是调度指挥人员（或车站值班员）进行调度指挥的操作平台。调度员通过

调度台上各种按键进行各种调度操作，应答来话、单呼、组呼、全呼、转移或保

持来话、召集会议等。 

调度台分触摸屏调度台和键控调度台两种。 

触摸屏调度台通过触摸屏显示器界面进行各种操作；键控调度台则直接通过各种

特定意义按键进行操作，两者功能要求基本相同。 

1）键控调度台 

 键控操作台应由键盘部分、显示部分、控制部分、通话部分、电源部分等组

成，至少有 48个键。 

 键盘部分：键盘部分为调度（值班）员提供操作界面，应具有单呼、组呼、

功能键等。 

 显示部分：显示部分应能指示操作台的运行状态和各种呼叫状态，应能灯显

示、液晶。灯显示应能通过不同颜色和不同闪烁频率提示当前各种状态；液

晶应能显示各种运行状态。可显示操作进程及调度对象的各种状态。 

 控制部分：控制部分实现操作台内各部分的管理和控制、操作台的呼叫处理、

与数字调度主机的信令交互等功能。 

 通话部分：通话回路部分应具有主通道（外置麦克风和扬声器）和辅通道（手

柄）两部分，两个通道均为全双工通信，主通道采用外置麦克风和扬声器，

附通道采用手柄。不能有啸鸣。 

 接口部分：接口部分应能实现操作台与主机的接口功能。应具有 2B+D接口。 

2）触摸屏调度台 

触摸屏调度台应为一体化设备，由触摸屏、调度台主机、通话装置组成。 

①触摸屏显示器： 

 不小于 15 英寸；电阻屏；分辩率 1024x768；单点触摸，10 万次以上。操作

压力：10g~100g  (指触)；反应速度：≤20ms；显示亮度：≥400cd/m2；显

示对比度：≥450:1。 

 能显示各种呼叫状态和信息，可显示呼叫方向、名称、优先级、呼叫状态、

通话时开始、结束时间等信息。 

 可单呼、组呼，显示相应的呼叫状态，具有翻页功能。 

 功能键包含上一条键、下一条键、主应答/主挂机键、辅应答/辅挂机键、设

置键、紧急键、麦克/手柄选择键、备用键等功能键组成。 

②触摸屏调度台主机 

 应能实现接口控制、呼叫处理、显示处理和通话处理。 

 接口部分完成调度台与数字调度主机的接口功能，2B+D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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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部分应能实现操作台内各部分的管理和控制、操作台的呼叫处理、与数

字调度主机的信令交互等功能。 

③通话装置应具有主通道（外置麦克风和扬声器）和辅通道（手柄）两部分。 

 两个通道均为全双工通信，不啸鸣，主用通道同时具备噪音抑制功能。 

 显示控制部分应能实现对触摸屏显示器的控制和显示驱动。 

2.4.2.14 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按键式值班操作台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值班操作台表面安装 48个普通按键，每个按键上配 2个不同的 LCD指示灯，

用于指示不同的呼叫状态。并且可以模块化扩充至 64、128、192、256、384

键。 

 应支持标准 BRI、E1、10/100Base-T接口，并可根据需求灵活配置。 

 应支持双接口热备份，任两个接口均可做 1＋1冗余热备份。 

 界面分区清晰，应至少包括按键呼叫区、呼叫显示区、功能键区等。 

 应具有维护接口、语音接口、录音接口等。 

 可用度：99.999%。 

 MTBF：不小于 20年。 

2.4.3 区间电话机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摘/挂机状态采用手柄控制，摘机为接通，挂机为断开。 

 当有来电时，电话机振铃且指示灯闪烁，取下手柄即可通话，通话完毕后挂

回手柄，结束通话。 

 通话时语音清晰、声音宏亮、无回授啸叫。 

 区间电话机应坚固，能在地铁隧道区间及露天使用。区间电话机应密闭、防

尘、防水、防潮、防腐蚀、防盐雾、防锈、防震、防晒。防护等级符合国标

GB4208－84（IP65）的有关规定。 

 区间电话机的门盖应能自动关闭，关闭后门盖应稳固。 

 在隧道区间的区间电话采用壁挂方式安装，安装应方便、牢固，满足限界要

求。 

 在车辆段、停车场内的区间电话采用立柱方式安装，安装应方便、牢固，满

足限界要求。 

 区间电话机应能在下列情况下正常工作： 

——温度：-20℃～55℃ 

——湿度：10%～95% 

 投标人应说明每回线能接入区间电话机的最大数目，在 0.7mm 的电缆芯线上，

用户线可达多长距离。 

2.4.4 自动电话机的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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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5279《自动电话机技术条件》，执行最新标准； 

 知名品牌产品。 

 基本要求同公务电话系统普通话机。 

2.4.5 网管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在主备控制中心设置专用电话系统网管终端，主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工作站要求，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终端显示器。 

2.4.6 便携式维护终端配置要求 

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2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便携式维护终端要求。 

2.5 接口要求 

2.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

口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

方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

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2.5.2 专用电话与传输系统的接口为 IP（或者 2Mb/s）数字接口。 

2.5.3 本网络局间采用 IP（或者 2Mb/s）数字中继接口，接口特性应符合 ITU-T 和

GB7611-87有关规定。 

2.5.4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设备之间采用以太网接口连接，投标人应

提供与此相关接口的说明。 

2.5.5 本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与通信集中录音系统设备之间采用以太网及音频接口连

接，投标人应提供与此相关接口的说明。 

2.5.6 主备控制中心标准同步时间接口标准 RS-422 接口。具体要求在设计联络时确认，

配线由专用电话系统投标人提供。 

2.5.7 车辆段及停车场系统应具有与广播系统接口，投标人应给出与广播系统接口的技

术描述，并负责功能实现。 

2.5.8 专用电话系统与电源系统的工程界面在电源机柜供电端子，投标人应提出电源线

规格、型号，并且电源线长度满足工程需要。 

2.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2.6.1 在主备控制中心、车辆段、车站由通信电源系统提供 220V 交流电源。电压波动范

围不大于+10%～-15%，频率为 50Hz±5 Hz。 

2.6.2 投标人应根据以上要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设备所需的其它类型的电源由投标人

自配电源模块单元解决，并能纳入设备网管进行统一管理。 

2.6.3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

耗）、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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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大

于 1欧姆。本系统设备机柜内的接地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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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3.1 系统概述 

3.1.1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为轨道交通内部固定工作人员与移动工作人员及移动工作人员

之间提供可靠的话音和数据通信服务，设置行车调度、工程维护、防灾、乘客调、

车辆调、车辆段设施及综合基地管理等用户群，系统既要满足正线列车运行指挥以

及沿线工作人员进行日常运营、设备维护、事故维修的通信要求，还应满足场段内

列车司机、场内作业人员等用户之间实施调车及车辆维修的移动通信的需要；在灾

害或事故情况下，满足抢险救灾对于通信的需求。 

3.1.2 系统应具有不同调度运行模式下正常工作的能力，既能完全满足列车按自动运行

等级（Grade of Automation）GOA3/4运行调度控制功能需求，也能满足列车按常规

运行调度控制功能需求；具有全线控制能力,满足 R2 线一期运营调度作业需要，必

要时还也应具备根据调度需要分段调度控制的能力。 

3.1.3 技术建议书提供的网络结构和设备配置须完全满足本工程全自动驾驶运行环境对

无线通信的可靠性要求，能有效避免因网络设备/线路单点故障造成大面积通信中

断和系统功能失效。投标人需在提供的技术建议书中对系统设备冗余热备配置、网

络异地容灾功能组织方案和故障切换方式作出详细的说明。 

3.1.4 专用无线系统宜在投标时提供 SIL1 级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如不能提供的，应承

诺在本工程设备外场测试前取得 SIL1级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并通过安全评估机构

对专用无线系统供货商的质量管理体系、软硬件设备的审查。 

3.1.5 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调度硬件设备、软件（含通信接口协议）需既能满足 ISCS 界面

及综合集成调度需要，也能满足本系统独立调度实现需要。投标人需对提供的调度

设备配置及对 ISCS集成方案的支持作出详细的说明和响应。 

3.1.6 本工程设置的交换机控制设备（含二次开发）应配置功能完整的系统级互联接口，

开放与通信系统互连所需的接口协议。本线设置的无线通信系统需要与济南轨道交

通其它线路无线通信系统进行互联互通，投标人需提供解决方案，保证系统间全功

能互联互通的实现。本侧线路互联功能完整性配置及软件开发所需费用全部计入投

标总价中（互联线路间传输通道除外）。 

3.1.7 无线通信系统采用 800MHz频段的 TETRA数字集群调度系统，共设置 8个子系统： 

 行车调度子系统 1、2 

供行车调度员、列车司机、车站值班员、站台值班员之间进行通信联络，满

足行车要求； 

 防灾环控调度子系统 

供防灾环控调度员、车站值班员、现场指挥人员及相关人员之间进行通信联

络，满足事故抢险及防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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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维修调度子系统 

供维修调度员与现场值班员之间进行通信联络，满足线路、设备日常维护及

抢修要求； 

 乘客调度子系统 

实现全自动运行模式下乘客调度员与车内乘客的双向通话，满足全自动驾驶

模式下应急、抢险需求； 

 车辆调度子系统 

供全自动运行模式下车辆检修调度员与车辆检修、巡查人员的通话； 

 总调子系统 

供总调度员与相关值班员之间进行通信联络，满足行车调度、抢险等需求。 

 车辆段调度子系统 

供车辆段综合楼值班员、列检库运转值班员、列车司机、场内作业人员之间

进行通信联络，满足段内调车及车辆维修需要； 

 停车场调度子系统 

供停车场综合楼值班员、列检库运转值班员、列车司机、场内作业人员之间

进行通信联络，满足场内调车及车辆维修需要。 

3.1.8 ★投标人所选的 TETRA 数字集群系统必须成熟、可靠、技术先进，在国内外轨道

交通中应用成熟的产品。 

3.1.9 ★本项目交换控制中心设备除支持 R2 线一期工程所需的基站、载频及调度台数量

外，应具有后续扩容能力，后续扩容后能满足该控制中心所接入后期延长线路或其

它新建线路专用无线通信基站接入及覆盖、调度需求。 

3.1.10 投标人应对整个专用无线系统的优化负责，无条件完成本工程实施过程中各种优

化需求。 

3.1.11 ★投标人应无条件配合与既有及后续其它线路交换中心实现互联互通的功能，满足

换乘站、共用车辆段、停车场及共享控制中心的所有无线无缝漫游呼叫功能。 

3.1.1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实现全自动运行模式的无线系统方案，包括但不

限于联动、列车乘客紧急对讲实现方式等，相关经验、建议等。 

3.1.13 ★投标人应承诺系统方案后续可结合济南专用无线线网规划无线方案进行升级改

造，并承担相应风险。 

3.1.14 ★应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3.1.15 ★无线系统应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

发布之日至少在国内具有 3 条以上（含 3 条）城市地铁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开通运营

业绩，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

（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用户证明复印件（盖公章）等文件，原件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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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投标人提供的漏泄同轴电缆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

在国内有 3 条以上（含 3 条）城市地铁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开通业绩，未出现过因产

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

盖公章）和用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等文件，原件备查）。 

3.2 ★系统功能 

3.2.1 总体要求 

3.2.1.1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操作应尽可能的简单，维护尽可能方便，应提供完整的系统软

件和专用软件，主要的控制及监测功能的实现均可通过编程进行灵活的编辑、修

改。 

3.2.1.2 本无线通信系统的基本性能要求应符合 ETSI TETRA 标准，并满足“数字集群移

动通信系统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SJ/T11228-2000）的规定。 

3.2.1.3 无线通信系统应满足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工程运营的基本需求，对调度员及工

作人员提供无线调度通信服务功能，确保固定用户与移动人员及移动人员相互之

间的可靠语音及数据通信。 

3.2.1.4 系统能在控制中心与备用控制中心与公务电话系统互连、与时钟系统互连、与信

号系统互连；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和车站与传输系统互连。 

3.2.1.5 系统操作应尽可能的简单，维护尽可能方便，应提供完整的正版系统软件和专用

软件，主要的控制及监测功能的实现均可通过编程进行灵活的编辑、修改。 

3.2.1.6 系统构成应能满足总调、行车调度、环控（防灾）调度、维修调度、乘客调度、

车辆检修调度、车辆段调度、停车场调度等无线调度子系统通话的相互独立性，

使其在各自的通话组内的通信操作互不妨碍，同时，又可以实现车－地数据信息

的传输功能，并实现设备和频率资源的共享、无线信道话务负荷平均分配、服务

质量高、接续时间短、信令系统先进、可灵活的多级分组、具有自动监视、报警

及故障弱化等功能的智能化网络。 

3.2.1.7 系统平台应为当前移动通信系统主流技术，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具有强大的扩展

功能，扩展时要求不影响既有设备的使用、增加的设备较少、软件基本不变，以

便构成济南市轨道交通全网的无线专用通信网。同时，投标人必须承诺以当时最

优惠的价格（至少不高于本次投标价格）为后期扩容提供设备、相关软、硬件及

服务。 

3.2.1.8 本工程中投标人须考虑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防雷措施，投标报价内包含此部分费

用。  

3.2.1.9 若涉及到新增频点申请，需要由投标人牵头办理，包括出具相关材料，专家评审

等内容。 

3.2.1.10 电磁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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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应充分认识系统设备的使用环境，系统设备应不受地铁其他系统的电

磁干扰，也不对其他系统产生电磁干扰。其技术指标应符合 YD1169.1（800MHz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一部分：移动台及其辅助设

备）及 YD1169.2《800MHz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

二部分：基站及其辅助设备》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系 统 电 磁 兼 容 性 必 须 满 足 EN 50121-4 标 准 （ Signalling/Telecom 

apparatus/EMC）；根据最新的国际 EMC 要求 IEC 62236-3-2:2003《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设备》规定，二次开发的车载设备还应满

足上述标准。投标人需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或合格测试报告供审核。 

 投标人应保证本系统在目前存在的电磁环境下能正常工作并能满足本规范要

求的可靠性水平，并不对附近的其他第三方设备及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 

 根据我国国家标准 GB9175《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站厅天线以及数字集群基

站机架设备外壳的环境电磁辐射强度应满足 ，测量方法应符合国家

标准《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的有关规定。 

 投标人应该特别注意本系统内部电路板的电磁干扰，应确保通信设备在满足

技术规格的电磁干扰（无论是传导、辐射或感应的电磁干扰）时均不会对本

系统设备的正常工作产生干扰。 

3.2.2 服务对象：地铁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用户应包括中心行车调度员；沿线各站的车站

值班员和站内移动值班人员、运行线路上的列车司机；中心防灾环控调度员、线路

和车站内的相关移动人员；中心维修调度员、线路和车站内的移动维修人员；中心

乘客调度员、列车内乘客；中心车辆检修调度员、线路和车站内的相关移动人员;

场段内调度员、值班员、车辆段内列车司机、列检及场段移动工作人员等。 

3.2.3 通话功能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具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用户之间的通话功能： 

 中心行车调度员与在线列车司机之间的通话； 

 中心乘客调度员与列车乘客的紧急通话； 

 中心车辆调度员与列车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 

 车站值班员与在线列车司机之间的通话； 

 车站值班员与站内移动值班人员之间的通话； 

 中心调度员对在线列车的广播功能； 

 列车司机之间的通话； 

 中心环控调度员与相关移动人员之间，相关移动人员之间的通话； 

 中心维修调度员与移动维修作业人员之间，移动维修作业人员之间的通话； 

 车辆段/停车场调度员与车辆段/停车场内列车司机之间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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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段/停车场调度员与车辆段/停车场内流动作业人员之间通话； 

 车辆段/停车场内流动作业人员之间通话； 

 公务电话用户与无线用户之间的通话； 

 不同组成员之间通过调度台转接通话。 

3.2.4 呼叫功能 

固定用户与移动用户之间，以及移动用户之间根据管理模式呼叫具备选呼、组呼、

全呼、多方通话、紧急呼叫等呼叫连接方式。具体包括但不限以下各种呼叫功能： 

（1）单呼 

单呼是用户之间的一对一通话。可以在两个无线用户、两个调度台、调度台和无线

用户、调度台和公网用户以及无线用户和公网用户之间进行单呼。当建立单呼时，

只要被叫用户应答，系统立即占用无线资源。当系统的所有信道都被占用时，将该

次呼叫置入排队序列，一旦无线信道空闲，就将其分配给第一个优先级最高的排队

用户。 

（2）组呼 

在事先编组的情况下，允许一个用户与一组用户建立一个对多个的通话，通话组编

号可在 TETRA标准允许的号段内灵活设置，不应受到任何限制。 

（3）通播组呼叫 

一点对多点的呼叫。本部门的调度员向所管辖的全体成员（多组组员）发起呼叫。

被呼叫的成员无须手动转组即可自动纳入通播组的通话中。此呼叫为双向通信。 

（4）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是无线用户处在紧急状态时的单呼或组呼。紧急呼叫对接入无线资源具有

最高的优先级，当移动用户对相应的调度台发出紧急呼叫而系统资源全部占用时，

系统将中断权限为最低级的用户通话，并给发出紧急呼叫的用户立刻分配信道资

源。被呼叫调度台需出现相应提示，并伴有特殊音响。移动台只允许对相应的调度

台发出紧急呼叫。 

（5）电话互联呼叫 

自动电话用户向被授权的移动用户或者被授权移动用户向自动电话用户发起呼叫。

自动电话用户和移动用户之间的通话可通过中继转接和调度台转接两种方式实现。

电话互联呼叫为全双工方式。 

（6）车组号呼叫： 

调度员在调度台上可以利用每列车固定的车组号码呼叫运行列车。 

（7）车次号呼叫： 

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可以利用车辆每次运行时分配的车次号码呼叫该运行列车。 

（8）根据列车位置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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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无线调度电话工作站人机界面上应设置 R2正线线路图界面，通过信号 ATS，系

统能获取列车运行位置，调度员可用鼠标点击选择单个或多个列车进行相关的语音

和数字呼叫。 

调度员除了能完成上述的呼叫功能，还应能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提供站管区呼叫、

动态重组呼叫等功能。 

（9）无线广播功能 

通过和广播机柜的互联及车站固定台二次开发，实现便携电台对站台的广播功能

（便携电台由 TETRA系统提供）。投标人应详述该功能的实现方式。 

3.2.5 数据信息承载功能 

系统可为固定用户和移动用户及移动用户之间提供提供数据信息传输功能，包括状

态信息、短数据信息和分组数据的传送功能： 

（1）移动用户可向调度发送经预先设置的状态信息；移动用户之间、移动用户与

调度之间可进行双向数据信息的传送（包括中文短数据信息）。在系统二次开发的

基础上，还应能提供下列特殊服务： 

 用户的状态信息服务：无线终端可以通过向系统发送状态指示信息，通知调

度台其所处的状态，将用户最新的状态指示信息和接收时间储存在系统数据

库中，并将其发送到相应的调度台。在调度台上可以查看到该用户的状态信

息。 

 紧急告警服务：在出现紧急情况时，移动用户可以通过短数据传送功能向调

度台和无线通信管理员发送紧急警报。 

 出入段通话组转换服务：列车因出入车辆段/停车场时需从行车调度通话组与

车辆段/停车场调度组之间快速切换。由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提供切换触发

信号，通过系统数据传送功能在列车和控制中心间传递触发信号，由中心自

动完成重组；同时在车载台上设置一个专用按钮，供非正常情况提供切换的

触发信号。 

 其他信息：具备其他运营维护信息的传输功能，如列车车辆内部温度、烟度、

有害气体浓度和列车轴温、实时车速等状态信息。 

（2）投标人应说明本系统数据传输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数据服务）的实现过

程及采用的数据业务类型。 

（3）车载电台与调度台间可传送分组数据并预留相关接口。投标人需说明所采用

的分组数据服务的实现方式。 

3.2.6 系统辅助功能 

3.2.6.1 繁忙排队和自动回叫：当所有信道忙时，请求通话的用户按优先级等候，直到有

空闲信道时，按排队先后次序提示并接通排队等候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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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2 多级优先权：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内的用户和通话组依据业务性质被设定为不同的

优先级。 

3.2.6.3 动态基站分配：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自动释放没有组呼成员的基站业务通道，以提

高信道的使用率。 

3.2.6.4 动态重组：根据业务的需要（如事故抢险等）被授权的系统管理员或控制中心调

度员能通过系统管理设备或调度台以无线方式对无线移动用户重新编程，将不同

组、不同基站覆盖区的某些用户重新组成一个临时用户组进行通信。 

3.2.6.5 跨区呼叫：当用户组成员处于多个基站覆盖区时，能实现用户组全部成员呼叫。 

3.2.6.6 限时通话：为保证信道的有效利用、缩短等待时间，通话能进行时间限制，限时

参数由系统管理员进行设置。 

3.2.6.7 迟后加入：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支持所有组呼的迟后加入，当一个组呼在话务信道

进行时，没有对初始呼叫解码的移动用户能重新接收呼叫。 

3.2.7 故障弱化功能 

3.2.7.1 单站集群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支持单站集群的工作模式，当基站和控制中心设备之间的线

路连接出现故障时，基站自动进入单站集群工作模式，一旦连接恢复正常，基

站自动返回正常集群模式。 

 基站与交换中心的通信中断时，网管系统、调度台处须有告警信息提示。 

 车载台与系统无线链路出现故障或断网时，网管系统、调度台、车载台处须有

告警信息提示。 

 在单站集群模式下，基站能为其服务区内的用户提供登记和组呼功能，在组呼

模式下支持紧急呼叫、迟后接入、呼叫方显示等。 

3.2.7.2 脱网直通功能：移动用户能脱离集群系统网络，构成移动用户之间的脱网直通功

能，此功能应用仅限于手持便携台。 

3.2.8 虚拟专网功能（VPN） 

3.2.8.1 多个用户群体可以共享一个数字集群系统网络，网络中所有的系统管理功能都可

以合理地分配给每一个群体，以满足每个群体的需求。系统为各用户群体提供专

用调度台，组成虚拟专网。系统应支持多个虚拟专网，不同的虚拟专网之间具有

高度的通信保密性和独立的控制权限，不会产生干扰和失密。虚拟专网的用户管

理和系统的网络管理可由不同的设备分开实现。 

3.2.8.2 系统必须提供话音和数据的 VPN 服务来保证各轨道交通线路无线通信系统保持相

互独立，互不干扰。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111 

3.2.8.3 投标人投标人应详细描述虚拟专网功能在多条线路共用一个集群交换机情况下，

如何保证各条线路调度业务互不干扰及具有权限的调度用户、移动终端跨线呼叫

及漫游的实现及相关配置。 

3.2.9 ★系统二次开发功能 

3.2.9.1 所有二次开发设备均要求具有良好的中文人机界面，操作方便快捷。 

3.2.9.2 车载台的编组转换 

 由于车载台是在线路上移动，要求车载台在进出车辆段、停车场时，系统可通

过 ATS提供的信息，进行车载台运行线路通话组与车辆段、停车场通话组的自

动触发转换，同时在运行线路通话内，系统能自动将其编入到根据运营需要编

制的小组之内（如列车上行小组，列车下行小组，车站小组）。 

 必要时司机可手动按键申请进行车载台运行线路与车辆段、停车场组别的转

换，由系统判断是否需进行车载台运行线路与车辆段车辆段、停车场组别的转

换。 

3.2.9.3 调度服务器的主要功能 

 接收 ATS信息并存储，为调度台终端提供列车车次号、位置等数据。 

 接收时钟信息，以实现系统内时钟同步。 

 短数据信息的收发处理。 

 调度服务器应为备份设计，在主服务器故障的情况下提供热备切换，切换时间

应小于 30秒。 

3.2.9.4 调度台的主要功能 

 调度台应具有具有组呼、选呼、多方通话、紧急呼叫、电话互联呼叫等基本功

能。可利用车次号/车组号呼叫某辆或多辆列车，也可根据列车运行的方向（如

上行/下行）呼叫某个或多个列车。 

 调度台应具备强插/强拆功能，通话组呼叫过程中，应允许调度员通过调度台

强行介入此通话组的通话，并具有优先权，保证通话组中所有正在接收的用户

终端应立即听到调度员的话音，任何正在发送的用户终端应收到提示音，表明

调度员插入通话。此功能确保调度员能够向一个通话组发布重要信息，而不管

是否有成员正在发话。 

 调度操作控制台应具有对在线列车全部或部分或某列列车进行广播功能。 

 调度操作控制台应具有转接功能。 

 调度操作控制台应具有存储、监听和通话的管理功能，并可显示各通话组内的

所有用户号和组号、用户的位置(以车站站名表示)和工作状态、呼叫类型（紧

急呼叫应有明显的声光显示）以及其他必要的相关信息，其中对于列车台应可

显示其标识码及相应的车组、车次号、车载台 ID、司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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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授权的用户可在图形用户界面上创建、更改和删除用户组，在紧急情况下，

能执行动态重组以改变用户的通话组。 

 应具有区域选择功能。调度员可对一个选择区域内的用户组进行通话，而此区

域外的所有用户不会被叫到。 

 调度台应能显示及选择发放预先定义的短信。 

 乘客调应实现对列车广播及乘客的紧急呼叫功能。 

3.2.9.5 通话录音 

 专用电话系统设置的多信道数字录音设备能对系统所有调度台及重要通话组

的呼叫记录和通话信息进行实时录音及监听，并可按时间、使用者进行各种分

类搜索回放和查询录音内容； 

 车载台能对车载通话及调度员的语音命令进行录音，自动记录呼叫方的信息以

及录音发生的日期和时间，并能回放（应能通过查询、选择进行回放）、转存，

录音时长不少于 7 天。同时用户应可以快速回放最近的一次录音。 

3.2.9.6 系统级录音功能，系统支持全网录音功能。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设置的全网录音系

统需要实现所有通过中心交换设备重要通话（如调度台、固定台、车载台参与的

重要通话、终端通过交换机与外网通话）的录音，并可按时间、使用者进行各种

分类搜索回放和查询录音内容。 

3.2.9.7 二次开发网管功能 

 实现对 TETRA 主系统设备的监测和故障告警，实现本地显示并具有实时向故障

告警终端传送信息功能； 

 可对所辖范围内光纤直放站等二次开发设备进行状态监测、故障告警并转发。 

 二次开发设备告警接入。 

 二次开发设备在一个内网中，网管服务器可实时得到它们的故障告警。 

 告警内容包含二次开发各设备：调度服务器、调度台、网管终端及车载设备。 

 对系统管理员进行添加、删除、修改等属性、分级管理、多条件故障检索的管

理。 

 故障告警终端支持各种故障告警信息的编辑、记录、存档、检索、显示、转存、

打印及硬拷贝输出等功能。 

 故障告警网管界面要求中文图形化，应具备声光告警功能。 

 告警信息应至少包括故障开始时间、恢复时间和故障设备名称、故障等级、建

议解决方案 

 网管值班员可以直接在网管上查询系统所有用户的呼叫通信记录并可以导出，

包括呼叫类型、呼叫时长、发起呼叫方、接收呼叫方等等。 

 对用户基本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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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线通信设备的添加、删除、修改、查询。 

（2）无线用户的添加、删除、修改、查询。 

（3）通话组的添加、删除、修改、查询。 

（4）通播组的添加、删除、修该、查询。 

（5）无线用户功能配置模版的添加、删除、修该、查询。 

（6）无线用户电话互联配置模版的添加、删除、修该、查询。 

 对用户高级功能管理： 

（1）用户设备遥启/遥毙/动态重组 

A、系统可以通过网管值班员终止特定用户在网络内享受服务的权利，即遥毙。

这种终止分为两类：暂时终止该用户的网络权利，被终止的权利可以通过网管

值班员进行恢复；永久终止该用户的网络权利，即将该用户资料从系统用户数

据库中彻底删除，该用户将永久性的失去网络权利。 

B、遥毙实施后，网管上应能显示，遥毙操作必须不占用任何话音信道。投标

人应描述此功能的实施需要占用什么系统资源（比如信令信道）进行详细描述。

被遥毙的用户终端仅能被系统管理员复活，遥毙后用户终端内存信息（包括网

号、用户号及其它他属性），不能被读取或编程，即便在直通模式下应不能操作。 

C、系统可以通过网管值班员将多个不同的用户临时组成一个或多个通话组，

用于临时或紧急情况下的通话要求。这些临时组成的通话组可以根据需要由网

管值班员在通话结束后取消或保留。 

（2）用户状态信息查询： 

A、网管值班员可以直接在网管上查询特定用户的状态信息，包括位置信息（在

某个基站的覆盖区内）、工作状态信息（处于开机、关机或正在通话过程中）、

呼叫状态信息（按下 PTT、松开 PTT，通话组的信息等）。 

3.2.9.8 二次开发车载台的主要功能 

（1）呼叫功能 

 呼叫请求：车载台发送呼叫请求信息给调度组。如果司机希望与当前调度区的

调度台进行通信，应发送一个请求通话状态信息到调度员，收到信息后，调度

台将回叫请求通话的司机。 

 紧急呼叫：车载台设有紧急通话按钮，当紧急通话按钮按下后，将当前通话组

被提升到最高优先级，车载台自动进入与控制中心调度员的双向通话。 

 呼叫所有车站：司机按呼叫车站键，选定后按 PTT键发起所有车站组呼。 

 呼叫相邻车站：司机能根据运行区段按呼叫下一车站键，自动接入下一车站组

呼叫；按呼叫上一车站键，自动接入上一车站组呼叫。 

 接收调度的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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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车站的呼叫。 

（2）列车（含多列车）广播和乘客 IPH 呼叫功能 

 通过车辆系统（广播）与无线通信系统车载台的接口，可以实现中心调度员对

车辆发起广播的功能。每节车厢都在车门位置新增车载应急电话（IPH），IPH

利用无线系统集群业务信道，实现乘客与中心调度员或车辆驾驶室控制台的双

向通信对讲功能。 

 紧急情况下，当乘客按下列车车厢紧急通话按钮时，则可启动车载台直接呼叫

调度，并在调度台的界面显示相关信息，车载台进入与中心调度员的双向通话。 

 为满足全自动驾驶列车车厢乘客 IPH呼叫功能，支持 IPH应急通话的车载设备

（网络）须具有以下功能： 

 每列车配置二次开发车载台电台，以满足中心调度同时与列车司机、乘客紧急

通话/列车广播的使用要求。 

 投标人需对乘客 IPH呼叫/列车广播实现方案（含与车辆 PA接口）进行详细描

述，满足当其中任何一个车载电台因故障退出服务时，实现中心调度并发呼叫

司机和 IPH通话/列车广播要求。 

 投标人需对列车广播和乘客 IPH呼叫功能实现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2）数据传输功能 

 可发送和接收预定义短消息； 

（3）自检功能 

 车载台具有自检，并能将自检信号传送给 TCMS系统。 

 主要用于检测各车载电台的工作状况及车载电台与调度台之间的无线连接状

况。保障调度系统能够顺利地实现调度功能，有利于及时进行故障维修，避免

危险的出现。 

 车载电台开机所检测的具体内容包括电台开/关状态、电台与外围设备连接状

况、通信是否能正常进行、发射功率以及能否接收测试话音信号。 

 车载设备的自检和故障信息应能通过扩展与车辆的接口传送给TCMS,由TCMS统

一管理车载设备信息并处理。 

 需完成下列具体功能：列车（电台）当前状态的显示、列车（电台）当前状态

的查询、数据记录、故障状态报警等。 

 列车驾驶室内应具备安装在列车操作台内的列车无线控制面板，应包括一系列

功能/状态按键，同时包括一个清晰的背灯 LCD 显示屏，应能够显示设备识别

号码（车次号、方向、车组号）、状态等，不论是组呼、单呼或电话呼叫，在

呼叫建立期间，呼叫方的识别号码会通过系统显示在被呼方的显示屏上；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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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预定义短信息。列车无线控制面板具体需求、确切的尺寸、以及安装位置

在设计联络中确定。 

（3）车载台的录音及调度命令的打印功能 

 在车载台内增加录音功能模块，可以对通话信息进行记录、存储；存储时间至

少应 168小时，并能按时间进行查询。当记录时间长度溢出存储器规定容量时，

能够自动按先进先出原则进行循环擦写。当车载台突然断电时，应保证存储器

内的信息不会丢失，仍能正常提取。 

 车载台能根据需要对调度员发送的调度命令进行在线打印功能。详细要求在设

计联络阶段确定，投标人应完全满足招标人要求。 

（4）车载台还应具有静态测试、唤醒等功能。 

3.2.9.9 固定台的主要功能 

 固定台用于为车站值班员提供话音和数据通信。固定台安装在通信机房机柜

内，其控制操作部分设在车控室内，其安装方式既能适应嵌入式也能适应桌面

式。 

 具有组呼、单呼、紧急呼叫功能。具备发送和接收预制短消息功能。 

 固定台控制操作部分应包括一系列功能/状态按键，同时包括一个清晰的背灯

LCD 显示屏，应能够显示车站名、状态等，不论是组呼、单呼或电话呼叫，在

呼叫建立期间，呼叫方的识别号码会通过系统显示在被呼方的显示屏上；并能

显示预定义短信息。列车无线控制面板具体需求、确切的尺寸、以及安装位置

在设计联络中确定。 

3.2.10 用户终端功能 

3.2.10.1 场强指示：移动台（含车载台和手持台）能显示所处位置的接收信号强度。 

3.2.10.2 自动越区切换：移动台（含车载台和手持台）在通话过程中跨越一个无线基站覆

盖区时通话不能中断。 

3.2.10.3 自动登录：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所有移动台在开机或进入一个新基站区时均能自

动登记并进行通信。 

3.2.10.4 缩位拨号：移动台支持私密呼叫的缩位拨号。 

3.2.11  系统管理功能 

3.2.11.1 系统配置管理：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系统管理员根据业务需要能对系统的结构配

置、网络配置及参数配置进行管理，在进行系统配置管理的过程中不得中断对应

的业务。 

3.2.11.2 用户管理：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系统管理员能进行系统用户的管理，包括建立、修

改、删除系统数据库的用户信息，用户接入时监视用户的数据，并对用户设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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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包括编组设置、系统等级、功能设定等）。用户管理的内容包括用户基

本数据管理、基本业务数据管理、补充业务管理、用户位置、群（组）管理等。 

3.2.11.3 安全管理：安全管理包括数据库存/取的安全、网络安全信息、空中接口鉴权管

理等，其中空中接口鉴权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数字集群移动通

信系统体制》（SJ/T11228-2000）的相关规定。 

3.2.11.4 移动台遥毙/激活：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系统管理员能远端关闭和开启移动台。 

3.2.11.5 统计报告：用户的配置报告包括系统内以单呼、组呼、互相呼等方式进行统计的

报告及系统内每一信道的使用状态报告等。 

3.2.11.6 故障管理：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能对系统内的设备（包括控制中心的控制及网络设

备、基站设备、车载固定台等）进行故障检测报警和管理。 

3.2.11.7 自诊断功能：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须具备自诊断功能，能在控制中心的网管终端上

对数字集群交换机、基站等设备进行远程在线的测试与诊断，测试及诊断能达到

板卡级。 

3.2.11.8 接入通信系统集中告警功能：在控制中心本系统网管通过以太网接口向集中告警

子系统提供本系统设备状态和设备故障报警信息。 

3.2.12 主要信号音：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至少具备接通、呼叫失败、系统忙、弱场强区提示

音，提示音具有不同的音调。 

3.2.13 时钟同步功能：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具备时间同步功能，接收主备控制中心时钟系统

一级母钟发出的时间同步信号，并同步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中所有终端设备的时间信

号。基站设备能接收控制中心交换控制设备的北斗/GPS 同步信号，外同步源信号以

北斗为主，GPS为辅，采用主从同步方式满足系统同步。 

3.2.14 编号计划 

3.2.14.1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用户号码根据业务需求进行分配。 

3.2.14.2 通过增加适当的字冠号，公务电话用户和移动用户之间的通话通过中继转接和调

度台转接两种方式实现。 

3.2.14.3 具体分配计划在设计联络过程中最终确定，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的要求完成编号

工作，包括济南市轨道交通线网的编号计划。 

3.2.15 用户终端功能 

3.2.15.1 场强指示：移动电台应能显示所处位置的接收信号强度。 

3.2.15.2 自动越区切换：移动用户（仅限于车载电台）在通话过程中跨越一个无线基站覆

盖区时通话不会中断。切换时间不大于 500ms。(投标人应说明越区切换的类型及

实现过程) 

3.2.15.3 自动登录功能：在系统中，所有移动用户在开机或进入一个新基站区时均可自动

登记并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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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空中接口鉴权 

3.2.16.1 系统应确保注册到系统的用户都经过鉴权。鉴权应至少在用户终端开机，并试图

注册到本系统下发起。 

3.2.16.2 鉴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SJ/T11228-2000《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

制》的相关规定，应确保所有注册到系统的用户均经过鉴权。 

3.2.16.3 投标人应对鉴权发起条件、密码管理和密码分配方式、和密码传送方式等系统安

全方面进行技术描述。 

3.2.17 系统管理功能 

3.2.17.1 系统配置管理：根据业务需要，系统管理员可对系统结构配置、网络配置进行管

理，进行系统配置管理时不能中断对应的业务。  

3.2.17.2 用户管理 

 包括建立、修改和删除系统数据库的用户信息，用户接入时监视用户的数据，

并对用户设备进行管理（包括编组设置、系统等级及功能设定）。 

 用户管理的内容有：用户基本数据管理、基本业务数据管理、补充业务管理、

用户位置、组（群）管理。 

3.2.17.3 安全管理 

网络安全管理： 

 对数据库存取的安全管理 

 对网络安全信息的管理（含密钥管理） 

3.2.17.4  移动台禁用 

 系统管理员可远端关闭或开启移动电台。 

3.2.17.5 统计报告功能 

 用户配置的报告：用户配置报告可针对用户、安全小组和系统级配置等相关情

况提供报告。 

 历史统计报告：系统须提供方便阅读的详细历史统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组

呼、个呼、互联呼叫三种呼叫类型输出统计报告、系统内信道使用状态报告等。

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与呼叫有关的呼叫开始、结束，信道资源排队开始、结

束，呼叫发起、接收方等信息。投标人须在合同文件中提供相关报告的样本信

息。 

3.2.17.6 故障管理 

 对系统内的设备（中心控制及网络设备、基站设备、光纤直放站、二次开发所

有设备等）进行故障监测报警和管理。投标人须分别给出系统所有设备的故障

监测内容说明。 

3.2.17.7 自我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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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须具备自诊断功能，能在控制中心的网管终端上对数字集群

交换机、基站、二次开发等设备进行远程在线的测试与诊断，测试及诊断能达

到板卡级。 

3.2.17.8 时钟同步功能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须具备时钟同步功能，接收控制中心时钟系统一级母钟发出

的时间同步信号，并同步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中的设备。 

 基站设备能接收控制中心交换控制设备的同步信号，能够采用主从同步方式满

足系统同步。 

3.2.17.9 系统应具备的主要信号音： 

 接通音、呼叫失败音（或显示）、忙音、弱场区提示音。 

3.3 系统构成 

3.3.1 系统设备构成 

 系统由主备集群中心交换机设备、网络维护管理设备、调度台、TETRA 基站、

无线终端（车载台、固定台、便携台）、天馈系统（含漏泄同轴电缆、天线、

无源器件及线缆）以及传输通道组成。 

3.3.1.1 控制中心设备 

 根据全自动运行需求，本线设置对等的主备集群中心交换设备及调度设备。 

 无线集群中心主用及备用交换设备有两种建设方案，投标人可自行选择其中一

种方案进行投标： 

方案一： 先期建设的 R1 线和 R3 线集群交换机可实现双中心冗余热备配置，

本线不新设集群交换机，对 R1、R3 线的既有集群交换机进行扩容，通过 VPN

（虚拟专网）功能组建 R2 线一期工程的无线集群网，本工程新设的基站分别

接入此互为热备的双中心（分别位于 R1/R3 控制中心大楼）。投标人应实现两

控制中心交换机在故障时自动切换功能的实现，投标人应考虑上述功能实现的

费用。 

同时，在 R3 集群交换机处需提供 1000Mb/s 的长距光口（30Km）2 个，实现与

西周庄站传输光支路千兆光口对接。在备用中心提供 2台交换机，实现与传输

千兆光口联通，并提供与信号、综合监控及本系统在备用中心调度大厅设置的

相关无线系统调度台的互联的接口及通道。 

方案二：在 R1 主用控制中心新设无线集群交换机，同时在车辆段附近备用控

制中心也新设无线集群交换机，两交换机互为冗余备份，故障时主备之间自动

切换。 

 无线集群中心交换设备在满足本线工程建设的需要，同时应考虑后期延长线或

其它线路建设时扩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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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备控制中心分别新设 TETRA网管系统及终端。 

 在主、备控制中心分别新设调度服务器（每个中心均为一主一备）、二次开发

网管。 

 投标人应对主、备用控制中心集群交换机的主备工作机制进行详细描述。 

 投标人应提供详细的后续无线系统交换机扩容方案，该方案必须满足扩容的硬

件以及软件与既有中心设备的独立性，同时满足扩容实施时对既有线路运营无

影响。 

3.3.1.2 基站设备 

 无线通信系统的组网方式采用车站全基站方式进行组网。 

 全线 19个车站分别设置 TETRA基站设备，王府庄车辆段设置 TETRA基站设备，

姜家庄停车场设置 TETRA基站设备，共设置基站 21套，共 42载频。各基站通

过传输通道与双中心的移动交换中心设备相连。所有基站均采用两载频基站。 

 对于站间距较大的区间和车辆段及停车场根据需要设置光纤直放站设备进行

延伸覆盖。 

3.3.1.3 终端设备配置 

 沿线各车站值班员处设置车站固定电台，车辆段设置固定电台，停车场设置固

定电台，共设置 21套固定电台。 

 各列车(含工程车)两端驾驶室内各配置 2套车载电台，主要包括列车车载台（含

二次开发）、合路器、天馈线、车载台电源。其中 1套供司机通话使用，另外 1

套无需控制面板，供车厢内乘客紧急对讲使用，具体配置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移动作业人员如各车站值班员、站台工作人员、防灾人员、综合维修部门人员

配备便携台。 

3.3.1.4 调度台设置 

 R1主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行车、防灾、维修等调度值班员处设置调度台，共设

置总调度台、行车 1调度台、行车 2调度台、防灾调度台、维修调度台、乘客

调度台（与 ISCS界面集成）、车辆检修调度台共 7个调度台。 

 备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行设置行车 1调度台、行车 2调度台、防灾调度台、维

修调度台、乘客调度台、车辆检修调度台共 6个调度台。 

 王府庄车辆段设车辆段行车调度台、车辆段车辆检修调度台。 

 姜家庄停车场设停车场行车调度台、停车场车辆检修调度台。 

3.3.1.5 光纤直放站设置 

 本工程在任家庄站、腊山站、西二环站、长途汽车站、历山北路站、辛祝路站、

西周家庄站、烈士陵园站、彭家庄站各设置 1个光纤直放站近端机。在任家庄

站至腊山站区间、腊山站至西二环站区间、西二环站至闫千户站区间、长途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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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至生产路站、历山北路站至二环东路站区间、辛祝路站至西周家庄站区间、

西周家庄站至开源路站区间、烈士陵园站至济钢新村站区间、济钢新村站至彭

家庄站区间上下行方向共设置 20 个光纤直放站远端机，解决超长区间的场强

覆盖。 

 在王府庄车辆段设置光纤直放站近端机 2套，光纤直放站远端机 6套，用于出

入段线及运用库、检修库、综合楼等单体的场强覆盖。 

 在姜家庄停车场设置光纤直放站近端机 2套，光纤直放站远端机 6套，用于出

入段线、停车列检库及综合楼等单体的场强覆盖。 

 在两处主变电所分别设置光纤直放站远端机，信号分别引自历山北路站和彭家

庄站的光纤直放站远端机，解决主变电所内的场强覆盖。 

 由于车辆段和停车场方案还未最终确定，直放站近端机及远端机数量为暂定，

招标人有权在供货前进行数量调整。 

参见附图四：专用无线系统图。 

3.3.1.6 ★换乘站互连 

本工程与既有 R1、R3 线有很多的换乘站，投标人应保证实现换乘站不同线路的站务人员，

在换乘站范围内可自由漫游通话，实现相应功能。投标人应提供详细的换乘站互联解决方案，

所增加的相应设备，按换乘站单独成项列出设备清单，费用计入合同总价。 

3.3.1.7 二次开发软件及配套 

系统开通需要的一切软件及数据库等，含网管软件、二次开发软件包等，如调度服务器

软件、调度台软件（行车、防灾、维修、车辆段）、无线综合网管软件，必要时应在 TETRA

设备基础上实施二次开发。同时全线配置终端（手持台及车站固定台、机车台）编程设备 2

套，基站编程设备 2 套。 

3.3.1.8 合路设备 

本工程采用专用无线系统与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共享天馈的方案建设，因此需要在每个地

下车站的专用通信设备室设置多频合路设备各 1 套；同时在长大区间设置设多频合路设备，

供公安无线系统区间设备与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无线信号合路后共享区间漏缆。全线设置 75

套合路设备（车站 19 套、区间 44 套、车辆段及停车场共计 12 套）。 

3.3.2 场强覆盖 

3.3.2.1 覆盖范围  

R2 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场强应覆盖如下范围： 

 双正线区间线路、折返线、停车线； 

 联络线、渡线； 

 主变电所内； 

 车辆段与正线的出入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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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段内地面区域包括运转综合楼、停车列检库、运用库等； 

 停车场内地面区域包括运转综合楼、停车列检库、运用库等； 

 全线各车站站台公共区域、站厅公共区域、主要设备用房区域及办公用房公共区域、

换乘通道（建筑限界内）及出入口内和控制中心调度大厅等区域。 

 具体覆盖区域待设计联络阶段进一步确定。 

3.3.2.2 覆盖方式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共用无线覆盖部分，包括漏缆、无源器件及天馈

线等。 

 隧道内区间无线覆盖：采用 1-5/8英寸漏缆覆盖，漏缆敷设在两条隧道侧壁上部。  

 车站内无线覆盖：地下车站站台层利用敷设于站台侧面的隧道内漏泄同轴电缆进行

无线覆盖，部分侧式站台采用吸顶天线覆盖站台盲区。站厅层公共区、设备/管理用

房、出入通道及换乘通道等采用室内吸顶天线进行无线场强覆盖。 

 车辆段/停车场无线覆盖：车辆段/停车场通过综合楼顶设室外全向天线覆盖。为保

证操作库内车辆检修人员在工作中的移动通话需要和质量，对停车检修库等操作库

及综合办公楼采用室内分布系统来实现无线覆盖，具体实现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进

一步确定。 

 控制中心无线覆盖：控制中心可新设基站进行覆盖或者借助 R1线基站覆盖，如不能

借助 R1线基站覆盖，则需要新设基站 1套，实现对中心 R2手持台的呼叫。 

 主变电所无线覆盖：主变电所内采用室内分布系统进行无线信号覆盖。 

3.3.2.3 频率配置 

 工作频段：806～821MHz（上行），851～866MHz（下行）。 

 频道间隔：25kHz。 

 双工间隔：45MHz。 

 频率配置原则：R2线一期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用三频组的分配方式，三组频率以 ABC、

ABC方式配置于全线所有的基站。全线各基站为 2载频配置方式。为避免干扰本线和

R1、R3 线路的地面基站，本线车辆段和停车场基站单独采用另外一组频率。因此本

线路共占用 8对频点。 

 本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具体频点以济南市无线电管理部门最终分配为准，具体频

点在设计联络过程中确定。频点由投标人向无委会申请，频率申请相关费用含在投

标价中。 

3.3.3 传输通道 

 投标人应对交换机与远端调度台之间连接方式做详细描述，保证功能的实现，保证

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满足要求。 

 基站传输通道：传输系统为每个基站提供 E1或 10/100M共享以太网通道。远端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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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输通道：传输系统为每个远端调度台提供 1个 E1接口和 1个 10M以太网通道。 

 直放站网管：传输系统为直放站近端机到控制中心无线综合网管提供一个 10M 共享

以太网通道。 

 控制中心设备机房距离调度大厅的距离大于 200 米，投标人应考虑调度大厅设置的

调度台接入集群交换机方案，并提供相应设备。 

 本系统所需的其他接口转换设备由投标人自行考虑。 

3.3.4 ★系统同步 

 采用高稳定时钟源、中心/车站主从同步方式以满足频率同步要求。专用无线通信系

统中心设备应能接收 GPS及北斗时钟信号，并自动同步校正。基站不设置 GPS，从中

心设备提取时钟进行同步。在丢失外部时钟信号的情况下，系统设备应能通过自带

晶振维持系统正常运行足够时间（不小于 48 小时），满足维护人员排查及恢复外部

时钟故障的需求。如扩容方案，则不需要新设 GPS及北斗时间信号接收设备。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应具备时间同步功能，接收控制中心时钟系统一级母钟发出的时

间同步信号，并同步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中所有终端设备的时间信号。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所采用设备的网络同步方式及设备配置，并结合已有的工程经验

对同步信源的安全冗余备份提出建议方案。 

系统构成参考附图：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图 

3.3.5 400M无线单工对讲系统 

本项目另设 400MHz 无线对讲系统一套，为车辆段/停车场的运营人员、车站运营人

员提供无线对讲服务。 

其无线通信模式为以下两种：同频单工对讲和一呼百应形式 

（1）功能 

 在可以使用的频点中，选取一个频点作为主频点，主频点具有一呼百应的全呼功能。 

 系统具有同频单工对讲功能，并可设置同频单工通话组。 

 电台具有信道扫描功能，因此来自系统内任何频点的呼叫，电台均能接收到（包括

全呼和来自本组的组呼）。 

 主呼者可以通过频道旋钮，手动切换频点选择发起全呼或者组呼，然后按下 PTT 发

射键即可呼叫，被呼者在相同的频点应答。单工方式的电台按下 PTT 时讲话，松开

PTT键即转为接收状态。 

（2）配置 

 在车辆段/停车场运营人员配备 400M同频单工便携台。 

 在各车站给车站运营人员配备 400M同频单工便携台。 

 系统工作于 400MHz 频段、频道间隔为 25KHz，拟使用 3 个频道，可分成 3 个同频单

工通话组：车辆段及停车场各 1 组，车站交替配置使用 2 个频点、每个车站独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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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400MHz同频单工固定台由电台主机、送受话器、电源器、天线及联接电缆等组成。 

 400MHz同频单工便携台由便携台、天线、快速台式充电器电池、皮带夹等组成。 

3.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3.4.1 系统总体要求： 

基本参数适用于本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中心设备、基站设备、调度台设备及移动

台设备(含二次开发设备)及配件。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基本性能应符合 ETSI TETRA 标准，并满足《数字集群移动通 

信系统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SJ/T11228-2000）》的规定。 

3.4.1.1 系统容量及扩容 

系统应具有平滑扩容升级能力，最终至少支持用户容量为 5000用户，200个基站/400

载频，50个调度台。本工程至少需满足 25个基站/50载频，10个调度台。 

系统设备的设计要满足扩展能力，适应今后工程建设时扩容的需要。软件、硬件应

能进行模块式增加和扩展，扩展时要求不影响既有设备的使用、增加的设备较少、

软件基本不变，对运营的影响为最低。其接口具体要求如下： 

 连接基站接口（双中心）：≥25个（太网接口或 E1接口）； 

 连接网管设备端口：≥2个； 

 连接 ATS系统接口：≥2 个（暂定为 10/100M以太网接口，在设计联络过程中最终确

定）； 

 连接近端调度台接口：≥8个； 

 IP方式共享连接远端调度台接口：≥2个； 

 连接电话系统的中继接口：≥2个（E1接口或 IP接口，在设计联络过程中最终确定）； 

 连接时钟系统接口：≥1路，RS-422接口或 NTP接口； 

 与集中告警系统接口：≥1路，10/100M以太网接口； 

3.4.1.2 可靠性指标 

系统关键设备、部件必须为热冗余配置包括但不限于每套集群交换设备控制、交换、

电源、调度服务器等关键单元/部件、基站控制器、直放站功放及电源（含近端机及

远端机）等。投标人应就冗余设计和配置进行详细说明。 

投标人在合同文件中应提供调度台、网管设备、固定电台、车载电台及便携电台的

MTBF指标。 

3.4.1.3 系统接入时间 

呼叫建立时间应小于 500ms。 

3.4.1.4 网络与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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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数据库存取的安全管理 

（2）对网络安全信息的管理（如密钥管理） 

 空中接口鉴权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 SJ/T11228-2000《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

制》的相关规定。 

（2）投标人应所提供设备对鉴权发起条件、密钥管理和密钥分配方式、以及密码改

变和密钥传送方式等系统安全方面进行技术描述。  

3.4.1.5 覆盖指标 

在满足信噪比的要求下，无线通信系统空间波覆盖的时间地点不应小于 90％，漏缆

辐射电波的时间地点不应小于 95％。 

 屏蔽效应 

投标人在深化设计站台时充分考虑列车、屏蔽门的阻挡等损耗、天线/人体损耗等屏

蔽效应，若站台利用正线两侧漏缆覆盖不能满足要求时，投标人须采取相应的补偿

措施、给出说明并计入合同总价。 

 场强覆盖最小接收电平 

边缘场强的最小接收电平门限主要取决于接收机的灵敏度、95%时间及地点概率的场

强瞬间衰落深度和设计储备量，一般接收机动态参考灵敏度为： 

基站：-106dBm（上行） 

移动终端：-103dBm（下行） 

场强覆盖指标瞬时衰落深度取 10dB，设计储备余量取 6dB。 

在满足信噪比和可靠性（时间地点覆盖概率为 95%）的要求，最小接收电平取以下参

数作为无线覆盖设计参数： 

-下行（从基站至便携台）：每载波不低于-87dBm（在便携台天线输入端）； 

-下行（从基站至车载电台）：每载波不低于-85dBm（在车载电台天线输入端）； 

-上行（从便携台至基站）：每载波不低于-90dBm（在基站输入端）。 

 话音传输质量：3～4级话音质量（信噪比≥20dB ）。 

3.4.2 系统设备技术要求及特性指标 

投标人所提供数字的集群移动通信系统设备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技术指标： 

3.4.2.1 漏泄同轴电缆 

（1）总体要求 

1）遵循标准 

投标人所提供的漏泄同轴电缆应为国际知名品牌，遵循国际或国家相关行业标准，

如 IEC、国标等。 

2）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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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供的漏泄同轴电缆及其配件应为新品并为近期生产。 

 漏缆同轴电缆的阻燃、无毒、防腐蚀性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阻燃性：IEC 60 332-1 

低烟性：IEC 61 034 

无卤性：IEC 60 754-1 

腐蚀性：IEC 60 754-2 

 所提供的漏泄同轴电缆须具有良好的防水侵入性能并具有防鼠害和防迷流腐

蚀、防晒、耐高低温，同时具有抗紫外线的能力。 

 本工程在隧道或室外设置宽频、低损耗、阻燃漏泄同轴电缆，电缆在满足系统

需求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施工方便。 

 选用漏泄同轴电缆可以多次弯曲（弯曲程度应符合相关规定）而不影响材料物

理和电气性能，投标人应分别注明每种电缆最小弯曲半径下的弯曲次数。 

3）标志 

 成品漏泄同轴电缆护套上应沿其长度方向间隔不大于 1m 喷制制造厂名或其代

号、电缆型号、制造年份，喷涂内容在设计联络阶段由业主确定。 

 成品漏泄电缆护套上应喷制以 m为单位的长度标志；长度标志的间距为 1m，误

差应不大于 5‰。 

 对安装方向有要求的漏泄电缆，护套上应具有安装朝向标志。 

（2）内导体 

 内导体应由材质一致、无缺陷、完整的一根光滑铜管/螺旋形皱纹铜管制成。 

 内导体外观应光滑、无氧化、无机械损伤、无变形。 

 内导体形式和表面加工应符合国内行标或相关国际行业标准规定。 

（3）绝缘层 

 绝缘层应完整、连续，表面光滑、圆整、均匀、无缺陷，不允许修补。 

 绝缘材料可以采用泡沫介质或空气介质绝缘，并提供较优的传输损耗。 

（4）外导体 

 外导体应由材质一致，厚度均匀，表面光滑平整无缺陷的铜带制成。 

 外导体应提供较好的高挤压强度，且无互调产生。 

（5）护套 

 护套为低烟、无卤、阻燃聚乙烯护套料制成，应能满足标书规定的防火要求，

护套提供的强度和耐久性，应能使电缆符合各种环境的要求。 

 电缆护套应光滑、圆整，并应无孔洞、裂缝、气泡和凹陷等缺陷，电缆护套生

产过程中应使用交流火花检查，应无击穿点。 

（6）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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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缆卡具应采用和漏缆同品牌产品； 

漏缆卡具应根据不同安装方式提供相应的卡具及配件，如隧道壁钉固，预埋槽

道的卡固（哈芬槽）等； 

漏泄电缆夹具：PA12或者 PA66； 

漏泄电缆底座固定螺钉：不锈钢； 

金属防火卡具； 

投标人提供漏缆夹具抗振动耐久测试报告。 

（7）其他要求 

投标人的报价中应包含所提供的漏泄同轴电缆的配套件价格：连接器(中间及终端)、

负载电阻、接地组件及全套安装附件(包括漏泄同轴电缆卡具、吊挂件、防水件等)。 

投标人所采用的漏泄同轴电缆应主要按 1－5/8″规格考虑。 

本工程需另提供不少于2000套漏缆钢丝吊挂件/200套防火钢丝吊挂件用于在部分特

殊区段漏缆沿钢丝吊挂安装。 

在本工程部分地面过渡区段，漏泄电缆可能利用钢丝吊挂、电缆托架或女儿墙安装，

投标人应根据现场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漏泄电缆的安装方式并提供相应安装附件，不

得因此类变化，提出费用要求。 

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漏缆所有接头的防水材料及防水施工防护费用，如无需特殊防

水，厂商应提供承诺。 

漏泄电缆安装完毕后，须对漏泄电缆性能进行单项验收测试，在线路区间的测试值

应达到标称值。若由于电缆质量造成指标达不到要求，投标人将负责更换。 

漏泄电缆供货长度及配盘长度将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业主有权根据工程情况进

行相应调整。投标人提供的漏缆单盘长度和配盘长度一致，且不能有接头，每个单

盘只能为单根漏缆，投标人提供的漏缆在保证运输的基础上单盘最大长度不应小于

900米。 

漏泄同轴电缆的具体安装方式以及防雷考虑应在安装前于现场进行测试，投标人应

考虑该项费用并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投标人应给出详细的技术建议书，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投标人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对设备、材料配置进行细化，提供的漏缆安装材

料数量及种类应满足工程需求，投标人认为有必要配置但未包括在设备材料清

单内的设备，应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包括在合同总价中。 

 电缆系统衰耗分析； 

 漏缆厂验、工程验收的测试内容及测试方案，测试内容及方案应遵循的相关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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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供材料及器件的详细描述，产地、技术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漏缆、漏缆接头、

连接器、安装附件、终端负载）。 

（8）性能指标 

指标要求中的耦合损耗指标为距离 2m远（95%）的指标值。 

项目 参数 

物理性能 

内导体 纯铜管 

绝缘   
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 

聚乙烯支撑空气绝缘 

外导体 高纯度铜质材料 

最小弯曲半径（mm） ≤700 

电缆重量(kg/km) ≤1500 

抗拉强度(N) >1200 

工作温度 -30~+75℃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 50 

VSWR <1.4 

直流电阻（/km） 内导体<1.5，外导体<2 

使用频率（MHz） 800-900MHz,1447-1467 MHz 

传输衰减（dB /km±5%） 

800MHz≤23dB/km； 

1400MHz≤36dB/km。 

耦合损失（dB±3 dB ）95%(在

2m处) 

800MHz≤72dB； 

1400MHz≤68dB。  

注：1．对优于上表指标的漏缆，视为满足标书要求。 

2．投标人提供的漏缆的指标应趋向于低损耗(包括传输和耦合损耗)。 

（9）漏缆夹具要求 

漏泄电缆在区间沿区间侧壁挂设，本工程盾构区间为预埋槽道技术安装方式。其余区间

均为以往常规施工方法，即非预埋槽道技术。固定漏缆的卡具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卡具，

固定在隧道壁上，原则每隔 1 米安装一个固定卡具，每隔 10 米安装一个防火卡具，特殊区段

应考虑加密安装固定卡具。另一类安装于盾构预埋槽内,原则每隔 1 米安装一个固定卡具，每

10 个普通卡具中安装一个防火卡具，特殊区段应考虑加密安装固定卡具。卡具的安装方式必

须牢固，并具有防紫外线及抗老化性能，满足漏泄电缆长期使用的可靠性。投标方应充分考

虑漏缆卡具在盾构预埋槽内的安装特殊需求，考虑该项费用并包含在投标总价内。 

其技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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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漏缆安装卡具（夹具、吊具）由固定组件、卡束组件组成。 

 漏缆卡具固定组件包括膨胀锚栓、平头螺钉、金属连杆、金属连接板、防火环、防

松紧固件等部件；隧道区间可能固定于哈芬槽上，投标方应提供相应卡具配件。 

 卡束组件包括高强尼龙底座与尼龙卡扣等部件，其中金属部件应全部采用优质不锈

钢材质。 

②漏缆安装卡具（夹具、吊具）应满足列车最高运行速度 120km/h 的使用环境要求。投

标人应提供铁路系统及国家级专业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性能检测报告，并满足下述具体性能

指标：  

A 功能特性 

 夹持漏泄同轴电缆，定位其无线信号辐射槽口的位置； 

 采用不同结构的夹具，可在隧道壁上、电缆支架上安装或在钢绞线承力索上吊挂，

隧道壁上应同时考虑在预留哈芬槽上的固定。 

B 使用环境 

 使用环境温度：－40 ℃～＋70 ℃； 

 安装环境温度不低于－20 ℃； 

 使用寿命：15 年。 

C 结构要求 

 漏缆卡具应满足最高运行速度 120km/h 的使用环境要求。尼龙卡束应采用底座和盖

板结构，防火漏缆卡具应具有防火环； 

 尼龙卡束应具有漏缆场强泄漏方向定位结构； 

 漏缆卡具的尼龙卡束在不夹持漏缆时，卡扣不应脱开； 

 隧道内漏缆卡具应具有离壁安装结构，漏缆表面与隧道壁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不应

小于 80 mm； 

 隧道内漏缆卡具和隧道外漏缆卡具所有紧固件应有紧固防松措施，避免发生螺母及

螺栓松脱； 

 火灾时漏缆卡具的尼龙卡束脱落后，防火环不应脱落； 

 漏缆卡具与钢丝承力索应夹持牢固，吊具沿钢丝承力索轴向不应滑动。 

D 环境性能 

 低温：试验温度－40 ℃±2 ℃，试验持续时间 72 h。试验后，尼龙卡束任意部位应

无开裂、裂纹或其他损伤。 

 高温：试验温度 150 ℃±2 ℃，试验持续时间 72 h。试验后，尼龙卡束任意部位应

无开裂、裂纹或其他损伤。 

 变温湿热：温度在低温 25 ℃±3 ℃和高温＋80 ℃±2 ℃之间循环，相对湿度为（93

±3）% ,24 h 为一个循环周期，连续循环 10 次。试验后，尼龙卡束任意部位应无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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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或其他损伤。 

 耐盐雾：试验温度为 35 ℃±2 ℃，盐水浓度为 5 %，中性盐雾，持续时间为 240 h。

试验后，吊具金属件表面无红锈。 

 耐太阳辐射：模拟太阳辐射试验后，尼龙卡束任意部位应无可视粉化、裂纹、变形

及其他损伤。 

 E 环保性能 

漏缆吊具非金属材料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单位：毫克/千克）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镉（Cd） ≤100 

2 铅（Pb） ≤1000 

3 汞（Hg） ≤1000 

4 六价铬（CrVI） ≤1000 

5 多溴联苯之和(PBBs) ≤1000 

6 多溴二苯醚之和(PBDEs) ≤1000 

F 燃烧性能 

漏缆吊具应为低烟无卤阻燃，非金属材料燃烧性能应符合 GB/T 2408 中 V-0 级的规定。 

G 机械性能 

漏缆吊具非金属材料应采用不低于高强尼龙 PA66 性能的材料，尼龙卡束选用 1-5/8"漏缆

卡。隧道内漏缆吊具机械性能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序号 项   目 单位 隧道内吊具 

1 轴向拔出力，最小值 N 150 

2 抗拉承载力，最小值 N 1200 

3 抗剪承载力，最小值 N 800 

4 抗疲劳性能 次 2×10
6
 

轴向抗拔出力检验后，电缆护套表面及吊具应无开裂、裂纹或其他损伤；抗疲劳性能检

验后，吊具应无任何机械损伤。 

隧道内漏缆吊具如采用不锈钢膨胀锚栓安装，膨胀锚栓抗拉承载力及抗剪承载力应按 JG 

160-2004 的规定进行检验，相关固定配件符合隧道内固定漏缆要求。 

隧道外漏缆吊具如采用钢丝承力索安装，需保证与钢丝承力索夹持牢固。为保证户外长

期使用，隧道外漏缆吊具应采用全不锈钢材料并对抗拉承载力进行检验。 

H 漏缆吊具需通过相关性能测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并提供国家相关部门的检测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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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性能：尼龙卡束组件的高温、低温、交变湿热性能及耐太阳辐射性能；吊具金

属件耐盐雾性能的检测报告； 

 环保性能：尼龙卡束组件有害物质成分及无卤环保检测报告； 

 燃烧性能：尼龙卡束组件 V-0 级阻燃检测报告； 

 机械性能：吊具整体机械性能以及 200 万次疲劳承载检测报告。 

3.4.2.2 射频同轴电缆 

（1）总体要求 

1）遵循标准 

投标人所提供的射频同轴电缆应为知名品牌，遵循国际或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如 IEC、

国标等。 

2）基本要求 

 所提供的射频同轴电缆及其配件应为新品并为近期生产。 

 射频电缆同轴电缆的阻燃、无毒、防腐蚀性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阻燃性：IEC 60 332-1 

低烟性：IEC 61 034 

无卤性：IEC 60 754-1 

腐蚀性：IEC 60 754-2 

 所提供的射频同轴电缆须具有良好的防水侵入性能并具有防鼠害和防迷流腐

蚀、防晒、耐高低温，同时具有抗紫外线的能力。 

 本工程在站台和站厅设置宽频、低损耗、阻燃射频电缆，电缆在满足系统需求

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施工方便。 

 选用射频同轴电缆可以多次弯曲（弯曲程度应符合相关规定）而不影响材料物

理和电气性能，投标人应分别注明每种电缆最小弯曲半径下的弯曲次数。 

3）标志 

 成品射频同轴电缆护套上应沿其长度方向间隔不大于 1m 喷制制造厂名或其代

号、电缆型号、制造年份，喷涂内容在设计联络阶段由业主确定。 

 成品射频电缆护套上应喷制以 m为单位的长度标志；长度标志的间距为 1m，误

差应不大于 5‰。 

4）规格 

本工程需要使用的射频同轴电缆主要是三种规格： 1-1/4 英寸、7/8 英寸和 1/2 英

寸。 

（2）内导体 

 内导体由光滑铜管、铜包铝线或者螺旋形皱纹铜管构成。 

 内导体外观应光滑、无氧化、无机械损伤、无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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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导体形式和表面加工应符合国内行标或相关国际行业标准规定。 

（3）绝缘层 

 绝缘层应完整、连续，表面光滑、圆整、均匀、无缺陷，不允许修补。 

 绝缘材料可以采用泡沫介质，并提供较优的传输损耗。 

（4）外导体 

 外导体的焊接应完整连续，保证正确的厚度和标准的物理尺寸。 

 外导体应提供较好的高挤压强度，且无互调产生。 

（5）护套 

 护套为低烟、无卤、阻燃聚乙烯护套料制成，应能满足标书规定的防火要求，

护套提供的强度和耐久性，应能使电缆符合各种环境的要求。 

 电缆护套应光滑、圆整，并应无孔洞、裂缝、气泡和凹陷等缺陷，电缆护套生

产过程中应使用交流火花检查，应无击穿点。 

（6）其他要求 

1）投标人的报价中应包含所提供的射频同轴电缆的配套件价格：连接器、直流隔断

器、负载电阻、接地组件及接头防水件等。 

2）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射频电缆所有接头的防水材料及防水施工防护费用，如无需

特殊防水，厂商应提供承诺。 

3）投标人应给出详细的技术建议书，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投标人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对设备、材料配置进行细化，提供的电缆安装材

料数量及种类应满足工程需求，投标人认为有必要配置但未包括在设备材料清

单内的设备，应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包括在合同总价中。 

 电缆系统衰耗分析； 

 射频电缆厂验、工程验收的测试内容及测试方案，测试内容及方案应遵循的相

关标准； 

 所供材料及器件的详细描述，产地、技术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射频电缆、射频

电缆接头、连接器、安装附件、接地件、终端负载等）。 

（7）性能指标  

项目 参数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 50 

VSWR <1.13 

使用频率（MHz） 800～900MHz, 1447-1467 MHz 

1/2〃传输衰减（dB/100m） 800MHz≤7, 1400MHz≤8.5 

7/8〃传输衰减（dB/100m） 800MHz≤4, 1400MHz≤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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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传输衰减（dB/100m） 800MHz≤2.5, 1400MHz≤4 

注： 

1．投标人应逐条答复所提供材料是否满足性能指标，并提供所供电缆的指标，对不

能满足的条项应提供“偏差”数据。 

2．对优于上表指标的射频电缆，视为满足合同要求。 

3．投标人提供的射频电缆的指标应趋向于低损耗。 

3.4.2.3 天馈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1）基站室外定向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电性能要求 

 频率范围：806 -866MHz 

 天线增益：> 10dBi 

 水平方向角（定向天线）： 60度（用于隧道口） 

 阻抗：50欧姆 

 极化方式：垂直 

 驻波比：＜1.5 

 隧道口天线须设避雷针和防雷接地装置，投标人须仔细考虑可能出现的雷电损

害，相关设备由投标人提供，并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2）基站发射机合路器电性能指标 

 频率范围：851 -866 MHz 

 插入损耗：<4.5dB  

 驻波比：＜1.5 

 端口特性阻抗：50欧姆（不平衡） 

 合路信道数目：>2 

（3）基站接收机多路耦合器电性能指标 

 频率范围：800 MHz—880 MHz 

 驻波比：＜1.5 

 端口间隔离度：≥30dB  

 端口特性阻抗：50欧姆（不平衡） 

 馈线 

 工作频段： 800 MHz 

 损耗：≤ 4dB /100m 

 外护套：黑色聚乙烯，低烟无卤阻燃 

 绝缘：物理发泡聚乙烯 

（4）室内吸顶天线电性能要求 

 频率范围：1400MHz/800 MHz 天线增益：> 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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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波束宽度： 360度 

 垂直波束宽度： 180度 

 阻抗：50欧姆 

 极化方式：垂直 

 驻波比：＜1.5 

3.4.2.4 无线调度管理服务器（用于二次开发） 

调度服务器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的机柜式服务器，采用双机热备技术，主要技术参数

应满足通用技术要求。 

3.4.2.5 基站 

基站的关键部件应为主备用冗余配置，基站采用双收发信机工作方式，基站的

传输接口可支持星型或环型或链型的网络结构。投标人应给出基站的关键设备单元

的主备用冗余配置的说明。 

（1）发射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51 -866MHz 

 信道间隔：25kHz 

 输出功率：25W/载频 

 端口特性阻抗：50欧姆不平衡 

 工作方式：连续 

 频率精度：±0.1ppm 

 互调抑制：≥70dB (30KHz 的测量带宽) 

 离散寄生发射：≤－36dBm(100kHz的测量带宽) 

 邻道功率：-60dBc（偏离 25kHz） 

 载波带外辐射：<-80dBc(载频偏离 100kHz－250kHz) 

 驻波比：＜1.5 

 靠近载波无用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60dBc（偏离标称载波频率 25kHz） 

 远离载波无用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80dBc（偏离标称载波频率 100kHz～

205kHz） 

 宽带噪声的最大允许电平：应符合《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的 10.1.1.3.b

的规定 

（2）接收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06-821MHz 

 信道间隔：25kHz 

 静态参考灵敏度：－115dBm 

 动态灵敏度：－106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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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频输入阻抗：50欧姆 

 共道抗扰性：C/Ic优于 19dB  

 邻道干扰抗扰性：C/Ia优于–45dB  

 阻塞电平：-40 dBm（偏离标称接收机频率 50kHz~100kHz） 

 寄生响应抗扰性：70 dB  

 互调响应抗扰性：68 dB  

 无用传导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9kHz～1GHz） 

 无用辐射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30MHz～1GHz） 

（3）基站室外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电性能要求 

 频率范围：806 -866MHz 

 天线增益：> 10dBi 

 水平方向角（定向天线）： 60度（用于隧道口） 

 阻抗：50欧姆 

 极化方式：垂直 

 驻波比：＜1.5 

3.4.2.6 调度台、网管终端用计算机 

应满足通用技术要求的要求。 

3.4.2.7 车载电台 

（1）发射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06-821MHz 

 信道间隔：25kHz 

 输出功率：≥3W（车载电台） 

 频率精度：±100Hz(相对于从基站接收的频率)  

 射频输出阻抗：50欧姆 

 邻道功率：-60dBc（偏离 25kHz） 

 离散寄生发射：≤－36dBm(100kHz的测量带宽) 

 载波带外辐射：<-80dBc(载频偏离 100kHz－250kHz) 

 发射机互调衰减：≥60dB (30kHz 的测量带宽) 

（2）接收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51-866 MHz 

 信道间隔：25kHz 

 静态参考灵敏度：－112dBm 

 动态参考灵敏度：－103dBm 

 射频输入阻抗：50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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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频干扰抗扰性：C/Ic 优于 19dB  

 邻道干扰抗扰性：C/Ia优于–45dB  

 阻塞电平：-40dBm（偏离标称接收机频率 50kHz~100kHz） 

 寄生响应抑制：67 dB  

 互调响应抗扰性：65 dB  

 无用传导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9kHz～1GHz） 

 无用辐射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30MHz～1GHz） 

（3）其他要求 

1）使用环境 

车载台控制面板及主机均需具备防尘、防水、防振性能，能长期可靠地工作于济南

市轨道交通运行环境中，运行环境温度：-20～+50℃。 

2）安装条件 

 投标人在车辆专业配合下负责车载设备的安装和司机室设备柜内缆线敷设（正

线车辆在车辆厂、特种车在车辆段/停车场，投标人的所有费用由投标人自行

负责）。 

 结构满足车辆提供的安装位置及尺寸要求，具体尺寸在设计联络过程中最终确

定。投标人不得由于安装位置及方式的变化，提出费用要求。 

 车载电台主机与控制盒安装位置在司机室内。 

 车载电台的直流供电及接地接口由车辆专业（不含在本招标范围内）提供，电

源输入范围直流 110V±30%，接地点靠近车载专用无线设备并直接连到车体，

接地电阻由投标人提供并在车辆专业的指导下进行安装。 

 天线安装在机车顶外部适当位置，其高度满足车辆及隧道限界的要求。具体的

安装要求由投标人给出安装图纸，车辆专业负责安装，如列车顶部不是金属材

质，天线安装位置须预埋金属反射板，投标人需就车顶加装金属反射板给出尺

寸。 

 各连接电缆、走线需固定，并预埋到车体里面，预留出相应线长。 

3）二次开发功能要求 

 通过二次应用开发可方便的实现列车司机与调度员\车站值班员之间的呼叫

（请求呼叫/紧急呼叫、状态报告的发送、接收和数据传输以及车次号等的输

入。 

 车载台应具备对车辆广播、车辆乘客对讲（IPH）的接口，并能自动开启接口

实现对列车的广播，实现控制中心对任意列车任意车厢的广播功能、乘客与中

心调度人员远程对讲功能。投标方需对该接口的位置、形式作详细描述，保证

实现上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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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开机自检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电台开/关状态、电台与外围设备连接状

况、二次开发各模块工作状态、发射功率。 

 支持通过控制面板对车载电台工作状态查询及故障报警显示，控制面板的按键

设置、显示内容。 

 具有对所有呼入及来话自动存储及手动回放功能（采用数字录音回放技术），

录音模块内置于车载电台主机内，录音介质容量不小于 1GB（投标人提供专用

接口及介质用于录音数据的读出）。 

4）接口要求 

 具备对列车广播的接口； 

 具有对列车紧急对讲系统的接口； 

 电源：车载专用电源供电，工作电压为 60～160V，浪涌 180V，车载台须能承

受输入电压的剧烈突变。 

 要求配备送受话器、扬声器、控制盒，二次开发应将上述相关设备集成于控制

面板上。 

5）天馈线要求 

 天线增益：≥0dB  

 驻波比：＜1.5 

 馈线损耗：<12dB /100m 

6）工程车辆车载电台要求 

 实现正线列车车载电台基本功能 

 车载电台分别安装在工程车两端司机操作台内，工程车司机可同时使用其中任

意一个控制面板实现车载电台功能。 

7）在车头、车尾设置双车载台，可合用天馈，投标方应在投标文件中配置相应合路

设备，并应考虑合路器相应隔离度需求。 

3.4.2.8 便携电台 

（1）发射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06-821MHz 

 信道间隔：25kHz 

 输出功率：≥1W 

 频率精度：±100Hz(相对于从基站接收的频率)  

 射频输出阻抗：50欧姆 

 邻道功率：-60dBc（偏离 25kHz） 

 离散寄生发射：≤－36dBm(100kHz的测量带宽) 

 载波带外辐射：<-75dBc(载频偏离 100kHz－25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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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机互调衰减：≥60dB (30kHz 的测量带宽) 

（2）接收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51-866 MHz 

 信道间隔：25kHz 

 静态参考灵敏度：－112dBm 

 动态参考灵敏度：－103dBm 

 射频输入阻抗：50欧姆 

 同频干扰抗扰性：C/Ic 优于 19dB  

 邻道干扰抗扰性：C/Ia优于–45dB  

 阻塞电平：-40dBm（偏离标称接收机频率 50kHz~100kHz） 

 寄生响应抑制：67 dB  

 互调响应抗扰性：65 dB  

 无用传导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9kHz～1GHz） 

 无用辐射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30MHz～1GHz） 

（3）其他要求 

 结构小巧、坚固、美观，具备防尘、防水、防振性能，能长期可靠地工作于济

南市轨道交通运行环境中，运行环境温度：-20～+50℃ 

 每部便携电台要求配备 2块电池（容量≥1800mAh），1部充电器 

3.4.2.9 固定电台技术要求 

（1）发射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06-821 MHz 

 信道间隔：25kHz 

 输出功率：≥3W 

 射频输出阻抗：50欧姆 

 频率精度：±0.2ppm 

 离散寄生发射：≤－36dBm(100kHz的测量带宽) 

 载波带外辐射：<-80dBc(载频偏离 100－250MHz) 

 邻道功率：-60dBc 

（2）接收机电性能要求 

 工作频段：851 -866 MHz 

 信道间隔：25kHz 

 静态参考灵敏度：－112dBm 

 动态参考灵敏度：－103dBm 

 射频输入阻抗：50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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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频干扰抗扰性：C/Ic 19dB  

 邻道干扰抗扰性：C/Ia –45dB  

 阻塞：-40dBm（偏离标称接收机频率 50kHz~100kHz） 

 寄生响应抑制：67 dB  

 互调响应抗扰性：65 dB  

 无用传导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9kHz～1GHz） 

 无用辐射发射最大允许电平： -57dBm（30MHz～1GHz） 

（3）其他要求 

 固定台的 220V 适配电源、TETRA 电台主机、开关、外部接口/端子连接件等应

集成在定制的机箱内。要求美观实用、安装方便。 

 天线安装方式：地下车站固定电台采用室内吸顶或吊挂安装方式。 

 天线增益：≥0dB  

 驻波比：<1.5 

 馈线损耗：<12dB /100m 

 馈线外护套：聚乙烯阻燃材料 

 馈线内外导体绝缘：泡沫聚乙烯 

3.4.2.10 光纤直放站 

（1）应采用成熟可靠的知名品牌产品，投标人需提供在三条以上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中成功安装并正式开通使用 6 个月以上的用户证明文件；必须由 TETRA 主设备供货

商认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2）光纤直放站电源、功放等主要板卡采用热备份冗余配置，故障时可自动切换并

报警，投标人应给出光纤直放站的主要板卡的冗余配置的说明； 

（3）光纤直放站远端站应满足 IP65防水防尘要求； 

（4）光纤直放站带内杂散值(inband spurious)相对各载波正常输出应不低于 30dBc，

而对带外杂散抑制(outband spurious suppression)应大于 90dBc； 

（5）当电源恢复时，光纤直放站应能自行重新启动,恢复正常功能； 

（6）应具有网络管理功能，可以在控制中心监测直放站远、近端机模块工作状态、

设置直放站增益、显示故障告警，其中时延等特殊指标应能满足系统要求； 

（7）直放站结构及安装要求：  

近端机应采用 19 英寸子架结构，安装在 19 英寸机柜内。远端机分为室内型和室外

型，室内型采用机架型安装结构，室外型安装在隧道侧壁，或高架 U 梁外侧平台上

（借助预埋件固定），远端机外形尺寸应满足限界要求，整机厚度（含安装支架）应

小于 350mm。投标人须提供安全、可靠的安装方案（具体安装方案在设计联络阶段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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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满足车辆限界、建筑结构专业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应针对安装方式不同采

用不同结构。 

（8）光纤直放站的供电由本系统自行解决，由车站向直放站供给 220V交流电源。（9）

光特性 

1）近端机： 

 基站侧射频输入端口：1个（收发合用） 

 光端口：Tx 端口 4 个、Rx 端口 4 个（可预留扩展硬件光模块），4 个口不能同

时出现故障。 

 输入射频功率：<10dBm 

 光输出功率：0dBm 

 光接收功率：≤5dBm 

2）远端机： 

 系统噪声系数 ≤6dB  

 系统时延 ≤6μｓ 

 群时延 ≤500ｎｓ 

（10）直放特性 

 频率误差：≤±5×10-8 

 设备下行输出功率：≥37dBm/每载频 

 设备上行最小接收电平：-110 dBm 

 载噪比： ≥20dB  

 带内波动：≤3dB （峰-峰） 

 互调衰减 

工作频带内：≤-15dBm/ 30kHz 

工作频带外（偏离 2.5MHz之外）：≤-36dBm/ 30kHz 

 无用发射 

工作频带内：≤-36dBm/ 30kHz 

工作频带外（偏离 2.5MHz之外）：≤-36dBm 

（11）接口参数 

 输入、输出阻抗：50Ω，N型连接器   

 电压驻波比：≤1.5 

3.4.2.11 网络管理设备(含二次开发及光纤直放站)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管理设备完成对系统参数和用户参数的设置及修改。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网络管理设备完成对系统设备的控制及配置管理、安全管

理和故障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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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系统内所监测的各单元出现故障或故障恢复时应能实时在管理终端上进行

显示并有提示音。应能完成各种故障告警的编辑、存档、统计和硬拷贝输出。 

 故障告警应显示出告警的日期、类型、告警设备的恢复状况。 

 应具备告警对外输出的接口。投标人应在技术规格建议书中给出告警对外输出

的接口技术条件（接口类型为 10/100Base-T以太网接口）。并应公开其告警信

息的内容和数据格式，以便通信系统的集中监测告警系统采集和使用。 

 提供中文人机交互界面、日志及告警信息，人机界面应采用图形界面。并应操

作方便、友好。 

3.4.2.12 调度台设备 

（1）调度员通过调度台可以呼叫本部门移动用户，并具有最高优先权。 

 行车调度员通话的权限仅限于车载电台、固定电台。 

 维修调度员通话权限限于维修作业人员（部分便携电台）。 

 防灾调度员权限只限于本部门内移动作业人员（部分便携电台）。 

 车辆段/停车场值班调度员权限只限于本段内移动台（部分车载电台、便携电

台）。 

（2）两个行车调度台功能一致，可同时使用，且能互为备用。 

（3）投标人在合同文件中应说明列车在正线、车辆段/停车场时，实现自动归属相

应调度台指挥的方式，及手动归属调度台的方式。 

（4）行车调度台及车辆段/停车场调度台应能显示各种呼叫信息：序号、时间、车

组号、车次号、ID号、呼叫状态、数据信息内容； 应能给出各种呼入的提示音；应

配有专用音频接口装置；并能实施系统的相应话音功能。 

（5）维修及防灾调度台应能显示呼叫序号、时间、ID号、呼叫状态、数据信息内容； 

应能给出各种呼入的提示音；应配有专用音频接口装置；并能实施系统的相应话音

功能。 

（6）乘客服务调度台应能显示各种呼叫信息，包括呼叫序号、时间、ID号、状态及

数据信息等内容；并能实施系统的相应话音功能。 

（7）车辆检修调度台应能显示各种呼叫信息，包括呼叫序号、时间、ID号、状态及

数据信息等内容；能给出各种呼入的提示音；并能实施系统的相应话音功能。 

（8）人机界面应采用中文界面。并应操作方便、友好，使调度员能够方便地使用所

有调度指挥功能。投标人在合同文件中可结合已有的工程经验，给出操作界面的建

议，最终操作界面在设计联络阶段确认，投标人不得因操作界面的修改提出费用要

求。 

（9）调度台设备的外围设备包括麦克风、扬声器和脚踏等。调度员通话应具有麦克

风/扬声器和脚踏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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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控制中心各调度台可通过输入不同权限实现调度台之间的功能转换。 

3.4.2.13 录音接口 

（1）完成对系统所有调度通话的录音。 

（2）本系统录音设备安装于控制中心录音设备和系统设备的连接方式将在设计联络

期间确认。 

（3）投标人须考虑录音信号的抗干扰问题，保证录音信号的质量。 

3.4.2.14 软件 

（1）应采用友好的用户图形界面。 

（2）模块化组成的软件，可彼此独立。 

（3）软件系统的系统管理员口令及口令修改和管理方式在设计联络时确定，由投标

人提供给业主。 

（4）公开二次应用开发技术接口并提供相关软件包。 

（5）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需提供软件许可证。 

（6）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由投标人提供。 

（7）除口令管理外，软件系统均不得采用任何形式的加密方式。 

3.4.2.15 无源器件 

无源器件采用国际知名品牌产品，选用的无源器件须采用腔体（电抗）技术，其主

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以下要求（不限于此）： 

（1）耦合器 

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下表要求： 

序号 项目 20dB 15dB 10dB 6dB 

1 
插入损耗(dB) 

含分配比损耗 
≤0.2 ≤0.3 ≤0.7 ≤1.5 

2 端口方向性 ≥20dB 

3 工作频段 1400MHz/800 MHz  

4 特征阻抗 50Ω 

5 电压驻波比 ≤1.4 

6 功率容量 ≥100W 

（2）功分器 

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下表要求： 

序 号 参  数 二功分器 三功分器 四功分器 

1 
插入损耗（dB） 

含分配比损耗 
≤3.3 ≤5.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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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频段 1400MHz/800 MHz 

3 特征阻抗 50Ω 

4 电压驻波比 ≤1.3 

5 功率容量 ≥100W 

3.4.2.16  合路器 

在专用通信设备室设置合路设备，用于公安无线与专用无线信号合路共享专用无线设置

的漏泄电缆及车站覆盖系统；在区间每个公安无线系统的 RRU 设备处设置 1 套区间合路器，

满足公安无线 RRU及 TETRA 无线（含直放站）的分合路。  

 频率范围：1447～1467MHz&806～821/851～866MHz； 

 输入端口数量：2个（1个公安无线输入、1个专用无线输入）/或满足工程需求； 

 输出端口数量：2个/4个； 

 插入损耗：每输出端口≤3.5dB； 

 端口功率容量：200W； 

 运行温度：-25℃～+55℃； 

 端口隔离度：≥80dB,投标人应提供满足不导致系统相互干扰的端口隔离要求； 

 驻波比：≤1.3； 

 三阶互调：＞120dBc； 

 带外抑制：＞60dB； 

 端口特征阻抗：50Ω； 

 端口类型：N-K。 

3.4.2.17 400MHz手持台 

（1）400MHz 手持台工作频率和技术参数应满足《关于 400MHz 频段公众对讲机业务频率

规划的通知》（信部无［2001］793号）的要求。 

（2）手持台频率范围：403～420MHz、450～470MHz 

（3）每套手持台应配备两块相同型号的电池，电池容量不小于 1800mA。电池和皮套须为

原装。 

（4）每台手持台除旅充、座充两个充电器外，每个车站、中心及车辆段应配备手持台台

座式充电器，可满足 8台手持台同时充电。 

（5）手持台推荐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产品。 

3.4.3 防雷接地 

3.4.3.1 防雷：地面设备、天线（基站天线及固定台天线）、漏缆及馈线须提供合理可靠

的防雷保护措施，并提供相应的防雷附件，防止因雷电造成的设备及人员伤害。

投标人须仔细考虑每个系统单元的防雷要求，对可能出现的雷电损害的设备及产

品提供防雷及浪涌损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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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接地：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专用通信设备室提供接地端子，专

用无线通信系统通过接地线与接地端子连接，接地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 

3.5 接口要求 

3.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

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投

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3.5.2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接口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内部空间接口和信令采用数字集群 TETRA 标准，其它信令及接口

需满足（ST/T11228-2000）《数字集群移动通信系统体制》的规定。 

 系统满足 ISI（Inter System Interface）系统互连接口要求，为与今后其它线路的

数字集群系统互联预留条件（TETRA标准）。 

 系统应满足互通性要求（即 IOP，TETRA 互操作性规程），移动终端能在轨道交通线

路的不同厂家的 TETRA 数字集群系统中运用，同时允许符合 TETRA 互操作性规程的

其它厂商的移动终端在本系统中使用。 

3.5.3 与传输系统接口 

 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为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提供以太网或 E1接口，接

口位置在传输系统的配线架外侧。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至传输系统配线架的电缆（含

接头）由投标人提供、连接并保证开通。 

3.5.4 与 ISCS的接口 

 ISCS 系统为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提供 2 个接口，用于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综合监控实

现联动。 

3.5.5 与信号 ATS的接口 

 ATS系统为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提供 2个接口，用于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实时了解列车的

位置、车次号、车体号等信息，实现车次号呼叫等功能，接口类型为 RS-422接口或

10/100Base-T以太网接口。 

 若 ATS 不能提供满足供货商要求的接口类型及数量，供货商须自行解决相关软、硬

件问题，并不得提出费用要求。 

 与信号 ATS系统的工程界面在控制中心 ATS 系统工作台的数据接口外线侧。 

3.5.6 与数字集中录音系统的接口 

 为了确保系统中每个调度台的调度员在进行通话时都能及时的进行录音，投标人提

供的设备应具有音频录音接口，接口类型为音频方式。 

 与数字集中录音系统的工程界面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综合配线架的外线侧。 

3.5.7 与公务电话系统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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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通过移动中心交换机与公务电话系统的有线交换机以实现无线用户经授权后与

公务通信系统或市话有线用户的双向直拨功能。接口类型为 E1，接口界面在控制中

心通信设备室综合配线架的外线侧。 

3.5.8 与时钟系统接口 

 时钟系统为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提供标准的时间信息，用于同步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

显示时间，接口方式为 RS422 或 RJ45，接口位置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综合配线架

上。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至综合配线架的连接电缆（含接头）由投标人提供并负责连

接并保证开通。 

3.5.9 与集中告警系统接口 

 本系统与集中告警系统设备间接口为以太网接口（具体接口形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

定）。 

3.5.10 与广播系统接口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广播应有相应接口，实现站台值班员可通过手持台对站台广播

的功能，投标人应对实现此部分功能采用的接类型、数量、指标、实现方式等做出

详细描述，并提供相应设备及软件配置。该功能的实现不可再通过其它系统转接，

需直接由无线与广播系统的连接实现。 

3.5.11 车载电台与车辆的接口 

 无线系统车载台主机与列车广播系统、车载乘客紧急对讲系统的接口为音频及控制

接口，接口类型为两线音频及干接点信号，工程界面在车辆广播设备、乘客对讲系

统设备相应接口处。 

 车辆专业为无线系统车载台提供 DC110V供电及接地的接口，工程界面在通信车载设

备柜内电源端子排外线侧及接地端子处。 

 车辆专业为车载电台提供头尾信息，接口类型为干接点信号，工程界面在无线系统

车载台相应接口处。 

 通信专业负责提供无线车载设备终端及面板外形尺寸并负责安装，由车辆专业负责

通信车载设备柜以外线缆敷设、天线安装并提供终端安装位置，投标人负责天线的

安装督导及设备调试。 

3.5.12 与光缆接口 

 在具有光纤直放站近端机及远端机的机房，无线系统光纤直放站应提供双头尾纤至

ODF架（暂按 15米考虑），采用 FC/PC接头。界面在 ODF架的外线侧；在区间，光纤

直放站远端机应提供单头尾纤，尾纤长度不小于 2米。 

3.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信电源系统为无线通信系统设备机柜提供

AC 220V电源，投标人可结合自身产品特点进行选择，接口在电源系统交流电源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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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输出端子，由无线通信系统负责提供电源线并引接到交流配电屏输出端。本系统

内所有设备的电源分配由投标人自行设置配电设备解决，电源分路原则上应在专用

通信设备室本系统机柜内完成。投标人应提供所供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

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所有设备电源和耗电量要求、设备散热指标、接地

电阻要求。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排（箱）上，接地

电阻不大于 1 欧姆；室外设备的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区间设备接地与贯通地线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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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用视频频监视系统 

4.1 系统概述 

4.1.1 视频监视系统是维护城市轨道交通运行和保证运输安全的重要手段。它能够为主备

控制中心的调度员、各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值班员、列车司机等提供有关列车运

行、运营维护、防灾救灾、旅客疏导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视觉信息。 

4.1.2 视频监视系统组成应简单、易扩容、易升级、易维护；在瞬间电源倒换时不重启、

不死机；设备及板卡可带电热插拔；监控操作程序应尽可能的简便，监控界面图形

化；系统的网管功能应强大。支持对本系统所有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存

储、编解码器、视频分析设备及人脸设备、网络设备的统一管理；系统的网管可对

车站监控设备（摄像头及监视器等）进行遥控开关机；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

制中心设置存储设备，可对车站、段、场的全部图像进行录制并保存管理，视频图

像采用 IP-SAN直接存储或管理、存储、转发一体化或者云存储方式；主备控制中心

可任意调看全线及列车任意画面。同时，应通过与车辆系统的接口在线非实时的将

列车存储的视频图像下载到主中心或者备用中心进行存储，存储时间为 90 天，并能

满足地面对地面存储车载 CCTV录像的查询调看。 

4.1.3 主备控制中心图像摄取范围为调度大厅 R2线区域；车站的图像摄取范围为站台、站

厅、自动扶梯、部分机房、变电所开关柜室等处，还应覆盖 AFC 的票务室、售票机

和闸机、垂直电梯口及轿厢、安检区域、售票亭、出入口通道（含地面出入口外）

及卫生间通道、地面风井、与地铁物业连接通道等位置；车辆段/停车场的图像摄取

范围为出入段线、咽喉区、车辆到达的各个车库等区域；区间覆盖范围为沿线区间

雨水泵房、道岔区域等。图像监视覆盖范围在上述基础上还应满足 GB51151 的相关

要求。 

4.1.4 本工程摄像机均为高清摄像机(配置拾音器)，投标人应承诺并保证上述摄像机均能

无缝融合在统一系统的系统平台中，并能满足系统功能及技术指标要求。本工程为

摄像头到机房可提供光纤、网线等,投标人应考虑相应方案并提供必要配置。 

4.1.5 ★本系统所指的高清是分辨率应达到 1080p（200万像素）以上。，编码格式采用国

际标准的 H.264（满足 H.265）。要求系统须从图像的采集、传送、存储、显示全部

达到高清，符合 HDTV 标准的分辨率 1920*1080p 全实时图像画质。投标人需详述实

现该功能的技术方案和标准。 

4.1.6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按 GoA4（无人值守下的列车自动运行 UTO）建设，投标方提供的

所有系统及方案必须满足 GoA4的功能需求及包含但不限于运行场景的相关功能需求

（见附件场景文件，不排除场景文件根据后期实施的具体要求进行修改，投标人应

充分考虑修改后对系统接口及需求实现的影响及费用），且按此目的进行设备配

置，并实现相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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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对于高速变化的监视图像，其画面质量不得发生边缘模糊现象。避免出现图像静

止、马赛克等影响图像质量的现象。 

4.1.8 ★投标人必须承诺开放本系统所有硬件、软件、二次开发等相关协议，预留接入后

续 TCC（NCC）视频监视平台的条件，并应配合实现线网 CCTV平台对本线路本系统图

像的实时监视及录像调看。所有相关费用应包括在本工程内。 

4.1.9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本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尤其是高清网络摄像机在车站的接

入及数字视频流在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安防系统中的传输及控

制措施等。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4.1.10 本系统采用中心（含主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远程监控和车站（车辆段及停

车场）本地监控方式，组成完整的两级监视网络。车站级与中心级的监视及控制是

相互独立的，车站级监视，以及中心各调度操作员的操作和控制也是相互独立的。

用户可在任何一个站点根据授权访问本站实时图像和历史图像。 

4.1.11 投标人提供的各系统设备之间的制式、规格应匹配，如高清摄像机与监视器幅宽、

清晰度匹配，摄像机与镜头的孔径匹配等。摄像机和网络交换机如采用光口直连，

摄像机和网络交换机的光模块在芯数、波长、发送速率等参数配置应相互匹配。 

4.1.12 投标人应根据下述系统构成及系统功能要求，做出满足本工程需求的视频监视系统

框图，并进行详细说明，投标人应给出主要设备使用寿命。 

4.1.13 投标人应根据轨道交通特点，结合自身系统和产品特点以及工程经验，详细说明所

供产品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优势，并提供合理化建议。尤其应详细说明投标人采用

的高清方案在本工程的应用方面有何技术及工程经验优势。此部分说明应在技术规

格书的子系统方案中进行描述。投标人应结合工程经验及自身技术优势，详细提供

CCTV 系统实施技术方案及系统建设流程，并对工程实施中的技术、工程难点作详细

说明，并提供解决方案。 

4.1.14 本系统同时为运营部门、安防和公安部门服务，投标方提供的系统应同时满足运营

需求、安防集成平台需求及公安的需求，安防需求应满足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并

承诺为满足安防集成平台的建设开放所需要的协议等，且配合实现安防集成平台功

能，不得额外增加相应费用。 

4.1.15 ★投标人应承诺增加服务器、监控终端不需要增加软件 license 费用；增加磁盘容

量，不需要增加软件的 license费用。 

4.1.16 要求视频操作软件平台能实现但不限于如下功能：视频调看，电子地图，实时录

像，多画面图像同时回放，对各个摄像机输入通道进行单独的设置，提供实时监

视、分组、权限分级管理监控界面，可提供声光告警显示功能提示，按录像的时

间、日期范围、站名等进行分类检索图像等，同时支持多用户同时浏览，各用户间

互不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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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1 投标人应提供实现上述操作软件平台功能的软件模块组成系统图，并详细描述。 

4.1.16.2 投标人应提供体现上述基本功能的软件主界面截图（轨道交通监视领域）。 

4.1.16.3 投标人应提供地铁视频网管软件主界面截图。 

4.1.16.4 选用产品要符合 GB/T26718规定。 

4.1.16.5 由于 R2 线为全自动运行系统，投标方应充分说明服务本工程时，针对 CCTV 系统

在全自动运行方面的管理、技术及产品优势。 

4.1.16.6 投标人应配合全自动运行其他相关系统进行全自动运行相关 CCTV 功能测试、验

证等工作。 

4.1.16.7 ★投标人提供的系统主要设备及材料（特别视频监视系统设备等）应设计先进，

采用经过验证的新工艺、新技术，并已有城市地铁方面的成功应用的实例。投标

人应提供各设备供应商设备的地铁使用业绩、经验方面（包含全自动运行使用）

的资料。对于招标书中提出的所有关键设备及材料，投标人应附有主要城市地铁

用户名单以作参考。 

4.1.16.8 软件平台需有地铁应用业绩。 

4.1.17 投标人应提供视频监视系统的功耗指标。列出各设备的功耗清单及控制中心、各车

站、车辆段、停车场视频设备机柜的总电源功耗。 

4.1.18 对于本线路与其他线路的换乘站（含先建站和后建站），投标人应有详细的方案建

议，并应实现和先建换成站之间的摄像头互相调看，投标人费用应考虑相关内容。 

4.1.19 投标人对本线路的延伸线应有详细的方案建议。 

4.1.20 ★投标人提供的CCTV系统须满足GB/T2818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

交换、控制技术要求》的技术要求。产品应满足公安部对安防产品的相关检测要求。 

4.1.21 ★投标人应向综合监控系统、安防系统提供其所需的相关软件、控制协议、SDK开发

包等，并协助 ISCS及安防投标人完成软件集成、安防平台实现和系统互联。 

4.1.22 ★投标人必须承诺开放本系统所有硬件、软件、二次开发等相关协议，必须完成

CCTV 监视平台与济南市公安局监视平台的无缝对接，公安指挥中心能够任意调用和

读取 CCTV 系统所有摄像机视频资源，满足公安监视要求；必须完成 CCTV 监视系统

接入安防集成平台，实现与安防集成平台的无缝对接，安防集成平台能够任意调用

和读取 CCTV系统所有摄像机视频资源，满足安防视频监视系统规范的所有要求；预

留与 TCC视频监视平台、市交通委监视平台等的接入条件，并应实现线网 CCTV平台

对本线路本系统图像的实施监视及录像调看。所有相关费用应包括在本工程内。投

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对上述内容承诺的承诺函原件。 

4.1.23 ★招标人有权在工程实施阶段根据技术发展优化技术方案，调整技术标准，投标人

应满足招标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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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本项目视频编码标准暂采用 H.264，项目实施过程中招标人可调整为 H.265，投

标人应满足招标人需求并不增加费用。要求投标人的摄像头、编解码器及平台应同

时支持 H.264、H.265（国际标准）。 

4.2 ★系统功能 

4.2.1 视频监控平台功能 

4.2.1.1 总体功能要求 

 所有平台软件模块应具有自愈能力，当意外掉电、网络故障等问题修复后，

服务器自动回复到故障发生前的状态继续运行； 

 平台管理软件应支持配置的保存和恢复，具有快速故障恢复能力； 

 控制中心服务器应支持时钟同步功能，可利用 RS422 接口或数据接口从时钟

系统提取标准时间； 

 应支持双 IP地址配置，同时向两个子网的设备提供管理、服务功能。 

 需符合《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28181 要求，所有前端摄像机须支持 GB/T28181 高清数字码流格式输出，

并符合济南市相关规范，可实现视频监控系统互联互通的要求。 

 需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1151-2016 中与

“视频监控系统”相关的所有要求。 

 系统应考虑前端摄像头同时为专用 CCTV 平台、存储、安防平台提供实时图

像码流，前端摄像头应能同时在专用平台及安防平台注册。 

 对与既有线路换乘车站，投标人承诺通过换乘站平台对接方式，实现控制中

心和本车站各线视频监控终端、线网运营管理与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终端对本

换乘站站厅及出入口（含通道）、各线共用区域摄像机进行实时图像调看、历

史图像回放和云台互控功能。 

4.2.1.2 系统管理功能 

 应采用国际标准 IP传输协议，可为今后开发多种业务应用服务器提供通用接

口。 

 应支持记录所有功能操作、异常情况的日志，并提供多种检索、查询方案。 

 应支持统一网管功能，可纳入网管系统进行统一网管，视频监视系统的网管

应对所有主要设备，如摄像机、交换机、解码器、存储、服务器、视频分析

设备及人脸分析设备等进行统一网管，并支持所有主要设备的集中检测告警。 

4.2.1.3 视频服务器异地备用功能 

各节点视频服务器均需支持异地备用，备用原则如下： 

 车站视频服务器（或者视频管理设备）故障时，由主用（或备用）控制中心

视频服务器（视频管理设备）完成其相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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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段、停车场视频服务器（或者视频管理设备）故障时，由主用（或备用）

控制中心视频服务器（视频管理设备）完成其相应功能。 

 主用控制中心或备用控制中心视频控制管理服务器故障时可由备用控制中心

或主用控制中心完成相应功能，实现服务器异地备用。 

4.2.1.4 云台控制及图像选择功能 

 在高优先级操作员未占用时，控制中心调度员或者中心安防值班员（通过安

防平台）可以通过相应位置（控制中心、中心安防值班室）的视频监视终端

及显示器，控制全线任意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任何一台一体化

球形摄像机的转动以及对变焦镜头的调节，对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

制中心的一体化球形摄像机执行远程俯仰、左右以及焦距等控制操作，所有

一体化球形摄像机的预置位应以图形方式设置，并可编辑和修改。还能以各

种程序进行多画面显示、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在显示器、大屏上显示任意一

个画面，本系统的云台控制设备能满足安防平台进行云台控制的功能。 

 在高优先级操作员未占用时，各车站行车、防灾值班员、车站安防值班员可

以通过设置在本站（车控室、车站安防值班室）的行车、防灾及安防视频监

视终端控制本站任意一台一体化球形摄像机的转动以及变焦镜头的调节，对

一体化球形摄像机执行远程俯仰、左右以及焦距等控制操作，所有一体化球

形摄像机的预置位应以图形方式设置，并可编辑和修改。还能以各种程序进

行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在显示器上显示 16画面内的任意组合。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及安防值班室视频监视终端及监视器均能

显示一体化球形摄像机被占用的情况。低优先级用户只有在高优先级级别用

户释放一体化球形摄像机控制后，才可对该路一体化球形摄像机进行操作，

投标人需详述该功能的配套设备及技术方案。 

 对云台控制可满足使用视频监视软件形式，当云台被占用时应直接将占用者

的信息显示在视频图像上。投标人需详述该功能的配套设备及技术方案。 

 优先级应可扩展，不同调度员优先级应可在控制中心通过软件调整，调整方

式应灵活快捷，所有云台的优先级均可灵活设置，可根据不同用户需求设置

不同优先级，投标人应对上述功能详细描述，并应说明在不改动硬件配置的

情况下优先级可扩展能力，最少应不低于 50级。 

 当高一级操作员针对某一个快球云台进行操作时，权限低于它的其它操作员

则无法与其抢控云台。即便是高一级的操作员停止了控制，但为了便于驻留

观察图像，权限低于他的操作员此时也无法控制该云台。只有待高一级的操

作员自动释放了控制权限并经过延时后（控制权限的延时驻留时间可通过软

件任意设定），低一级的操作员方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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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台占用指示功能的定义：系统内全部云台要有占用指示，云台被占用的信

息不仅在软件上显示，还必须叠加在视频图像上。使得全网切换该图像的其

它操作员均可看到该云台正被哪个操作员使用的信息，直到控制延时结束后，

占用指示自动消失。并且在录像回放时可看到云台的占用信息。显示的操作

员信息可以是简洁的操作员代码，所显示内容应不遮挡有效监视范围。该功

能可通过在控制中心对网管软件的简单操作即可设置或取消。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所有控制权限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快速调整。例如：

正常情况下服务于运营的云台其优先级以运营为最高，一旦某车站出现特殊

情况，相关云台的控制优先级权限可转移至公安、安防等。特殊情况下，系

统的控制优先级设置必须可以快速便捷的进行应急调整，要求系统必须能根

据运营需要方便、灵活的更改优先级的设置。投标人应描述该功能如何实现

及需执行该功能时所需操作步骤。 

4.2.1.5 电源远程控制及分区 

 系统应支持电源分区控制的功能，每车站至少支持 24个分区（摄像机独立分

区），实现分别对摄像机、站台监视器的电源分区分时控制功能。 

4.2.1.6 监视功能 

 车站行车、防灾值班员及车站安防值班员（通过安防集成平台）可监视本站

站台、站厅及自动扶梯、出入口、售票处、票务室、检票口、设备机房、列

车内、本站归属区间等处情况，可以进行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显示 16画面内

的任意组合。利用控制软件可以调看多画面实时图像和在授权许可条件下点

播历史图像，由视频监视终端进行视频控制。 

 主备控制中心调度员（行车、电力、乘客调、车辆调、防灾等）及中心安防

值班员（通过安防平台）可监视全线各车站、区间、车辆段、停车场、主备

控制中心及车辆内（能调看列车摄像头图像）情况。可对各个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主备控制中心、车辆等所有摄像机摄取的画面进行选择。以各种程

序进行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预置位，观看任意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备

控制中心、车辆等的任意图像或不同调度员同时观看同一幅图像。系统应能

满足中心能同时调看车站 128路图像。 

 主备控制中心能显示车载视频监视系统推送的图像信息。能够显示在指定的

监视器或者显示器上。 

 主备控制中心及中心安防值班室的所有视频监视终端可以同时显示同一台摄

像机的图像，也可以显示同一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及车辆等不

同摄像机的图像，或不同车站及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车辆摄像机的

图像，并保持图像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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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备控制中心行车、环控（防灾）、乘客、车辆调度员还应能将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控制中心及车辆的图像任意地切换到调度大厅的显示大屏上。投标

人需详述该功能的配套设备及技术方案。 

 主备控制中心电力调度员应能将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的变电所

图像任意地切换到调度大厅的电力调度监视终端或者显示大屏上。投标人需

详述该功能的配套设备及技术方案。 

 R2 线站务中心（具体位置待定）运营人员可监视全线各站点内情况。可对各

个站点所有摄像机摄取的画面进行选择。 

 上、下行站台设置的摄像机图像信号经解码器各输出 1 路（多画面图像）送

入站台停车位的监视器（不小于 40″）。监视器供列车司机监视站台旅客上下

车情况。 

 车载视频监视纳入本系统的统一监控平台，中心调度员能通过控制中心行车、

防灾（环控）、总调、车辆调、乘客调端调看任意列车任意车厢的车载视频实

时和存储图像，并能输出至调度大厅大屏显示。根据车地无线通信系统的能

力，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全线可观看车载图像(实时和存储)的数量。投标人

应提出详细的车载视频监视功能的解决方案及相应的设备，并充分考虑此解

决方案变更的风险，投标人需承诺不增加任何费用。 

4.2.1.7 字符叠加及视频分配功能 

 每台摄像机的图像都应在进入本站以太网交换机前完成汉字叠加。 

 字符信息的叠加应能够实时完成，为了保证预览图像和回放图像的一致，字

符信息在预览和回放中，其格式、相对位置、颜色、透明度应完全一致。 

 叠加字符的内容包括车站站名、摄像机位置、日期时间等，具体内容在设计

联络时确定，云台摄像机应实时叠加操作员用户名。字符叠加、修改的设置

应可以在控制中心由网管软件完成，实现方式应简单快捷，投标人应对此功

能详细描述。 

 叠加字符应在画面的左上角显示位置信息，右下角显示时间信息，左下角显

示其他辅助信息。显示内容不能超过 1/2 画面宽度，并不得超过两行。具体

位置可以调整。 

 叠加字符的基本信息（车站站名、摄像机位置、日期时间等）不得二次叠加，

应具有防篡改功能。 

 应具有视频分割功能，满足视频图像的分屏显示。 

 在车辆火灾等紧急情况时，自动弹出车辆摄像头图像时应能显示摄像头的车

组号、车厢号、摄像头编号、日期时间等信息。 

4.2.1.8 优先级设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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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视系统可设置优先级，并可对运营及与公安共享的云台统一规划。 

 车站优先级 

系统内车站云台摄像机控制的优先级配置暂定如下： 

——第一级：公安市局（或者分局）紧急接入（TCC或者 NCC经授权临时接

入）； 

——第二级：中心（或备用中心）防灾值班员； 

——第三级：车站防灾调度员； 

——第四级：中心（或备用中心）行车调度员； 

——第五级：车站行车值班员； 

——第六级：中心（或备用中心）电力调度员； 

——第七级：中心 AFC调度员； 

——第八级：中心（或备用中心）乘客调度员； 

——第九级：中心（或备用中心）车辆调度员； 

——第十级：公安派出所调度员； 

——第十一级：公安车站值班员； 

——第十二级：公交分局调度员及其它公安部门人员； 

——第十三级：换乘站值班员； 

——第十四级：TCC或者 NCC调度员； 

——第十五级：车站安防值班员； 

——第十六级：中心安防值班员； 

——第十七级～三十二级：其它。 

 车辆段及停车场优先级 

车辆段及停车场优先级设置暂按如下考虑 

——第一级：公安市局（或者分局）紧急接入（TCC或者 NCC经授权临时接

入）； 

——第二级：段、场行车值班员； 

——第三级：段、场值班员； 

——第四级：中心（或备用中心）防灾值班员； 

——第五级：中心（或备用中心）行车调度员； 

——第六级：中心（或备用中心）电力调度员； 

——第七级：中心（或备用中心）乘客调度员； 

——第八级：中心（或备用中心）车辆调度员； 

——第九级：公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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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级：TCC或者 NCC调度员； 

——第十一级：段、场安防值班员； 

——第十二～三十二级：预留。 

 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优先级 

控制中心优先级设置暂按如下考虑 

——第一级：公安市局（或者分局）紧急接入（TCC或者 NCC经授权临时接

入）； 

——第二级：中心（或备用中心）防灾值班员； 

——第三级：中心（或备用中心）行车调度员； 

——第四级：中心（或备用中心）乘客调度员； 

——第五级：中心（或备用中心）车辆调度员； 

——第六级：公安系统； 

——第七级：TCC或者 NCC调度员； 

——第八级：中心安防值班员； 

——第九～三十二级：预留。 

4.2.1.9 音频监听功能 

 摄像头配置拾音器，采集环境声音； 

 所有摄像机均需实现视、音频同步，视频、音频保证一一对应； 

 音频可通过视频监视终端音箱进行播放，播放时与视频同步； 

 录像回放终端配置音响，可以监听任意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任一拾音器采集

的声音。 

4.2.1.10 数据库备份功能 

 视频监视系统可通过软件平台实现数据库自动备份功能，备份周期可根据实

际情况手动设置。 

4.2.1.11 系统联动告警显示功能 

 车站、段、场及主备中心值班员监视画面应实现根据其它系统输出的开关量

信号（如 FAS、门禁系统等），切换特定的图像，开关量的输入接口和设置特

定的图像数量不得低于 64个，根据最终功能需求也可采用其他接口型式。 

 车站、段、场及主备中心值班员监视画面应实现根据其它系统输出的信号（如

信号、综合监控、安防系统等），切换特定的图像。 

 系统应实现全自动运行模式下的系统联动显示功能，具体要求可参见场景文

件相关功能要求。 

 具体联动要求在设计联络确定，投标人应考虑满足实现相关功能的所有接口、

软硬件等费用，计入投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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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综合监控系统的控制功能 

4.2.2.1 本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全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均与本地综合监控系统联

网，满足 ISCS 界面集成，投标人必须开放视频监视系统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

接口，并应负责配合综合监控系统进行视频监视系统控制部分软件的开发，详细

描述与 ISCS 的互联的实施方案，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4.2.2.2 主备控制中心调度员、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值班员可利用综合监控系统终端向

本系统发送操作控制指令，将图像调入本系统视频监视终端的显示器上或者大屏

幕上显示。 

4.2.2.3 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综合监控系统终端对图像的选择、控制功

能等同于本系统设置的视频监视终端，但本身不具备图像显示功能。 

4.2.2.4 综合监控系统终端与本系统视频监视终端同时工作时，它们之间的操作应相互独

立、互不干扰。投标人应保证与综合监控系统的联网不影响本系统的完整性。 

4.2.3 安防集成平台（由安防系统设置）的监视调看及控制功能 

4.2.3.1 本系统在控制中心、全线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摄像头均应能同时注册到本地

安防集成平台,专用视频平台(公安视频)平台，满足安防平台对专用视频系统设

置的摄像头的实时调看，且任何平台故障均不应影响对方平台对前端摄像头的实

时调看；投标人必须开放视频监视系统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并应负责配

合安防系统进行视频监视系统控制部分软件的开发，投标方详细描述与安防集成

平台系统的互联的实施方案，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4.2.3.2 本系统的存储、视频分析及云台控制采用专用视频与安防集成平台系统联网共

享，满足安防系统对专用视频监视系统的录像调看、云台控制，并能接受及主动

推送处于视频分析异常报警状态的图像到对方平台，实现实时联动功能。投标人

必须开放视频监视系统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并应负责配合安防集成平台

进行视频监视系统控制部分软件的开发，投标方详细描述与安防集成平台的互联

的实施方案，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4.2.3.3 安防系统值班员（见安防集成平台）可利用安防监视终端（见安防集成平台）发

送操作控制指令，将图像调入安防视频监视终端（见安防集成平台）的显示器上

或者大屏幕上显示。本系统应提供相应配合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开放协议等。 

4.2.3.4 安防监视终端（见安防集成平台）与本系统视频监视终端同时工作时，它们之间

的操作应相互独立、互不干扰。投标人应保证与安防系统的联网不影响本系统的

完整性。 

4.2.4 录像存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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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1 系统可采用 IP 存储区域网络（IP SAN）、管理存储转发一体化设备或者云存储方

式，采用标准的音视频存储，图像存储的压缩格式为 H.264（但应支持 H.265 格

式存储）。 

4.2.4.2 视频存储设备应具有接收统一时间校准的功能，以便对输入的所有图像录制时间

进行校准。 

4.2.4.3 各站点配置的存储设备提供的存储容量、I/O 性能须能满足本站点全部视频（含

本站管辖区间摄像头）存储 90天（按 24小时/天；高清图像分辨率为 1080p，码

流不低于 6M，并配置 20%余量）及支持 16个以上客户端同时访问的能力，并提供

电源冗余保护。控制中心配置的本地存储设备提供的存储容量、I/O 性能须能满

足任何一个车站或者车辆段或者停车场全部视频存储 90天（按 24小时/天；高清

图像分辨率为 1080p，码流不低于 6M，并配置 20%余量）及支持 16个以上客户端

同时访问的能力，并提供电源冗余保护。支持 RAID0、RAID1、RAID5 的盘阵组合

及实现全局热备盘的功能，可提供至少一块硬盘损坏不影响视频的正常存储及不

丢失盘阵中的已存储图像的能力。 

4.2.4.4 支持在线的对损坏硬盘的更换，通过增加硬盘数量、硬盘容量和系统软件升级来

扩展存储空间的能力。应具备通过编程自动实现减帧操作的方式节约有限的磁盘

空间、延长图像存储时间的功能。可依据事先的报警处理配置，按需自动实现事

件全程的存储记录，以及提供事件预存储，支持 DVD-R/W图像刻录和网络转存。 

4.2.4.5 视频的存储可自动或手动实现预先配置，可支持对每一路存储视频的不同要求

（编码技术、清晰度、码流大小、帧率等）进行单独配置。 

4.2.4.6 录像检测报警功能：录像存储系统可对每路图像视频存储业务进行实时监测，对

视频存储中断、存储视频流掉包、存储图像不完整等异常情况向视频网管发出告

警。投标人应详细描述该功能的实现方式。 

4.2.4.7 采用云存储时，应支持在所有管理节点宕机、存储节点批量故障的情况下，多设

备、多硬盘故障时，读写业务不受影响，业务可持续进行,只要存在一台有效的

存储设备，一块有效的硬盘，存储业务就不会中断。 

4.2.4.8 基于 SNMP的事件通知功能。 

4.2.5 图像回放及检索功能 

4.2.5.1 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能对全线范围内任意录像目标进行人工选择，进行多

画面分割显示在视频终端的显示器上。可以按需要设置 1～4 路画面组合回放在

中心（备用中心）录像回放终端、中心（备用中心）调度员视频监视终端的显示

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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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在授权情况下，车站（段、场）值班员能对本站（段、场）范围内任意录像目标

进行人工选择，进行多画面分割显示：可以按需要设置 1～4 路画面组合回放在

车站（段、场）值班员视频监控终端的显示器上。 

4.2.5.3 系统应能按记录的时间（精确到秒）、日期范围、站名（段、场）、摄像机位置

（编号）等信息进行分类检索全线图像并回放。回放时可实现播放、快放、慢

放、拖拽、暂停等功能，可实现多路图像同步回放功能，回放速度可调（以 1帧/

秒～25 帧/秒可调速度回放，清楚地监视图像变化的每一个细节）。并能支持光

盘刻录复制（配备刻录机），回放时不影响录制。 

4.2.5.4 智能侦测事件的录像检索、分析和浓缩播放功能。 

4.2.5.5 在不影响正常视频存储的条件下，同时满足全网对所有存储视频的检索、回放。 

4.2.6 视频分析功能 

 视频分析功能应满足运营需求，后期根据设计联络情况具体确定。 

 视频分析功能具体要求见公安视频监视系统视频分析章节的要求，相应在车

站专用视频机房配置视频分析服务器及人脸识别服务器，在中心（及备用中

心）配置视频分析服务器。 

4.2.7 视频网管功能 

4.2.7.1 专用视频监视系统设置网管系统，可对专用视频监视系统的摄像机、交换机、视

频监视终端、解码器、视频服务器、视频分析服务器、人脸识别服务器、存储等

设备进行参数设置、编程、故障告警及电源控制等综合管理。对系统设备的运行

情况进行综合的监视与管理，应能对系统数据及配置作及时的修改。 

4.2.7.2 前端视频图像检测报警功能：视频网管可对全线所有摄像机进行状态检测，对视

频丢失、镜头偏移、过亮/过暗、聚焦不良等异常情况发出告警；投标人应详细

描述该功能的实现方式。还可对外同时提供基于TCP/IP网络和RS232/422/485的

控制接口及协议。 

4.2.7.3 视频监视系统设置网管系统应是一个能提供对高清视频统一操作控制管理的平

台，支持对高清数字视频设备（含存储设备、视频分析设备）的统一管理。 

4.2.7.4 故障管理 

 能识别系统故障，并能对设备发生的故障进行定位及迅速查询。 

 能报告所有告警信号及其记录的细节。 

 具有告警过滤和遮蔽功能（不应产生误告警）。 

 提供声光告警功能。 

 对于故障情况及时进行多媒体声音及图像报警并打印报警报告，其中包括： 

——前端摄像机图像报警（包括：视频丢失、镜头偏移、过亮/过暗、聚焦不良

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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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摄像机的故障管理； 

——系统电源的定时开关管理； 

——解码设备故障告警； 

——存储设备的故障管理； 

——存储系统业务异常报警（必须包含视频存储业务中断、无效存储图像、存

储图像完整性检查等）。 

——视频监视终端的设备故障告警； 

 投标人需对网管系统进行说明。 

 视频网管故障告警信息应纳入专用通信集中监测告警系统，投标方应提供相

应设备配置、软件配置及材料，并完成相应工作。 

4.2.7.5 系统管理 

 应能利用软件菜单对系统设备进行报警参数、报警门限数值的设置和修改，

每个前端视频设备的故障报警、设备输出参数应在该操作平台上通过点击屏

幕即可看到。 

 应能自动适应光线变化不产生误报警。 

 本系统还应能实现以下基本功能： 

——远程的开机和关机； 

——适应各种传输模式，包括共线、以太网及点对点传输。 

 投标人需详述该功能的配套设备及技术方案。 

4.2.7.6 录像存储管理 

 所有录像存储设备的工作状态均要在网管终端上显示。 

 中心软件应有如下功能：控制各个站点录像状态的开启和停止；可以提供给

网管系统录像存储设备的各种故障报警信息等；录像存储设备的状态同时也

可以被中心网管系统灵活控制；可实现录像存储设备的死机告警，开启实时

录像、开启移动侦测录像、提高录像画质等。 

 投标人需详述该功能的配套设备及技术方案。 

4.2.7.7 对图像解码设备进行控制管理，可实时监测解码设备，并可通过网管设备对解码

设备的具体参数进行配置及管理。 

4.2.8 换乘站互看功能 

本工程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在各换乘站预留与换乘线换乘站互看的条件，满足本站管

理人员可任意调看换乘线车站图像，同时满足对方管理人员任意调看本站图像。 

投标人应满足本线和换乘线车站之间视频系统的互联互通，开放协议，实现全功能

的互联互通，换乘线车站之间可以灵活的相互调看换乘站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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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需确认可实现上述功能，并应对如何实现进行详细描述。无论采用何种方式，

均需保证视频图像质量不受丝毫影响，视频图像传输时延等各种技术指标满足要求。 

投标报价包含上述功能的实现。 

4.2.9 车载图像调看功能 

1）车辆折返换端及清客相关功能： 

车载控制接口开启乘客广播，并在车载 PIS 显示屏上显示清客信息，中心调度人员

通过 ISCS系统调用地面和车载 CCTV进行车内清客辅助确认。 

2）车门故障及再关门控制相关功能： 

ISCS 联动地面 CCTV 的站台摄像机及车载 CCTV 的车体外摄像机人工远程辅助确认可

以关门时，通过车辆监控调度台下发相应的关门命令。 

3）列车紧急制动相关功能： 

车辆 PIS将紧急手柄拉下报警区域定位后的画面主动推送给中心调度 CCTV监视器；

紧急手柄恢复后，中心调度经 CCTV确认后由中心车辆或本地司机辅助确认后允许发

车。 

4）发起紧急呼叫相关功能 

客室内设置紧急呼叫按钮，当乘客触发客室内的紧急呼叫按钮后，可通过其与车载

无线电台的接口，实现乘客与中心调度台或司机人员的通话，此时通过 TCMS与广播

的联动功能实现该区域内的摄像机图像上推功能。 

5）车辆异常情况相关功能 

车辆故障或运营区间内发生意外情况时，中心调度员可实时对车辆或站内、区间进

行广播，起到应急告知疏散乘客的作用；同时中心调度员可通过车内、站台、区间

摄像终端远程调看图像，及时了解现场情况，开展救援。 

4.2.10 车载录像在线非实时下载功能 

系统通过与车载 CCTV 的配合，将车载 CCTV 录像通过 PIS 系统提供的车地通信下载

到地面控制中心（或者备用中心）设置的存储设备进行存储，并可以对地面存储的

录像按照车组号、日期时间及摄像头编号进行回放调看。 

系统采用在线非实时下载方式，列车在线运行时，即可自动将列车录像向地面进行

传送并保存，支持断点续传，通过一定机制做到下传过程中不丢失任何录像信息。 

在地面实时调看车载图像时，应具有比录像下载更高的优先级。 

系统支持调看同一列车图像的超限提示功能，在调看完成后并能主动释放调看命令，

以保证车载录像下载的带宽需求。 

具体方案实现由投标方提供，在设计联络时不排除招标方的进一步优化要求，且不

得增加任何费用。 

4.2.11 系统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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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时要求不影响既有设备的使用，在软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必要的硬件

设备（摄像机、解码器、存储设备等）即可完成系统的扩展。 

4.2.12 投标人应对实时视频流、存储视频流和控制数据流的流向、流量进行详细分析说

明。 

4.3 ★系统构成 

 视频监视系统由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及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视

频监视系统组成，通过传输系统提供的传输通道构成一个完整的视频监视系

统。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与本系统共享站点平台（含前端摄像机、拾音器、以

太网交换机、视频服务器、存储、视频分析等设备。公安视频监视系统通过

与本系统的互联实现对图像的监视和控制。全线视频监视系统应采用分布式

架构，全网无单一故障失效点，不会因某单个设备故障造成全网瘫痪，用户

可在任何一个站点根据授权访问实时图像和历史图像。 

 安防集成平台与本系统共享前端摄像头、存储设备、云台控制设备、视频分

析及人脸分析，前端摄像头提供的图像码流分别供专用视频监视平台及安防

集成平台调用、控制处理及调看。安防集成平台可以调看专用视频录像，控

制摄像头云台、自动弹看视频分析相关图像并能产生相应联动功能。与安防

系统的接口在各个站点视频监视系统的交换机处，投标方应开放协议满足安

防平台集成功能，并配合安防集成平台完成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的所有功能，

报价包含在本投标报价中。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本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尤其是高清网络摄像机在车站

的接入及数字视频流在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及安防集成平

台中的传输及控制措施、网络安全等。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应考虑

与安防平台互通的网络安全措施，并配置相应设备及系统。 

 本系统采用中心远程监控和车站、段、场本地监控方式，组成完整的两级监

视网络。车站（场段）级与中心级的监视及控制是相互独立的，车站（场段）

级监视以及中心各调度操作员的操作和控制也是相互独立的。 

 本工程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和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合用各站点视频平台，在车辆

段及停车场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交换机和公安派出所视频系统交换机通过千兆

光口互联。投标人配置应满足互联相关接口需求。 

4.3.1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视频监视系统 

4.3.1.1 设备组成 

 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视频监视系统以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视频监

视系统为基础，并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视频监视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

系统。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161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配置行车视频监视（与 ISCS 界面集成），防灾监视，电力

监视（与 ISCS界面集成），乘客调监视（与 ISCS界面集成）、车辆调监视（与

ISCS 界面集成）， AFC 监视、值班主任视频监视；在备用控制中心配置行车

视频监视（与 ISCS 界面集成），防灾监视，电力监视（与 ISCS 界面集成），

乘客调监视（与 ISCS界面集成）、车辆调监视（与 ISCS界面集成）等。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监视设备包括：以太网交换机（2 套）、视频服务器

（1+1冗余热备,同时与车站及车辆段为异地互备）、列车视频服务器、存储设

备、大屏幕控制器（由其他专业配置）、高清视频解码器、视频监视终端、录

像回放终端（带光盘刻录机）、摄像机、拾音器、网管终端及各种软件等。 

 在主备控制中心，综合监控系统对本系统设置的行车、电力、乘客调进行控

制界面集成，即综合监控系统控制台具备专用视频监视系统的控制界面，可

以控制本系统视频监视终端的画面显示、切换、PTZ（云台控制及变焦）、状

态监控等功能（含大屏幕显示）。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视频监视终端可选取车站上传的数字视频，显示全

线任意图像，并可通过视频监视终端选取全线任意 9 路图像（暂定）在大屏

幕（由其他专业设置）上解码显示。 

 同时，本工程在控制中心交换机预留今后接入 TCC（或 NCC）视频监视平台的

接口，暂定 2个单模千兆光口。 

4.3.1.2 调度员监控终端设置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行车调度员：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设置 1 台

视频监视终端（由综合监控设置），配置 2台监视器（均能 1、4、9画面切换）；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电力调度员：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设置 1 台

视频监视终端（由综合监控设置），配置 2台监视器（均能 1、4、9画面切换）；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防灾调度员：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设置 1 台

视频监视控制终端，配置 1台监视器（均能 1、4、9画面切换）； 

 控制中心值班主任：在控制中心设置 1 台监控终端，配置 1台监视器（均能 1、

4、9画面切换）视频监视； 

 AFC中心调度员：在 AFC线路中心运行控制室设置 1台视频监视终端，配置 1

台监视器（均能 1、4、9画面切换）； 

 乘客调视频监视终端：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暂定)设置 1 台

视频监视终端（由综合监控设置），配置 1台监视器（均能 1、4、9画面切换）。 

 车辆调视频监视终端：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暂定)设置 1 台

视频监视终端，配置 1台监视器（均能 1、4、9画面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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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监视器及大屏的图像通过解码器（硬解码）的方式

进行解码； 

 当调度大厅、AFC运行控制室与通信机房间距离超过 150米，需采用高清数字

光端机和光电转换器（工业级）的方式分别进行视频和控制信号的远距离传

输，投标人需对此种方式进行详细描述，并提供相应设备。  

4.3.1.3 调度大厅大屏监视器的设置 

 由其他专业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暂定）调度大厅内为视频监视系统

设置大屏幕监视器，以供各调度员对全线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及列车的

监视。大屏幕监视器的大小、位置由其它专业统筹设计。 

 本系统与大屏幕监视器接口见本招标文件和外专业接口。投标人应在投标文

件中对系统与大屏幕的接口方案作详细说明，具体接口形式在设计联络阶段

确定。 

4.3.1.4 录像回放终端的设置 

在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和 R2线站务中心各配置 1台录像回放终端（带光盘刻

录机），该终端应具有录像回放功能及录像视频转存、刻录功能等。 

录像回放终端能按照一定要求（日期、站点、编号）调看任意站点的摄像头录像，

同时也可以照一定要求（日期、站点、编号）调看地面存储的车载录像。 

4.3.1.5 主备控制中心摄像机设置 

暂考虑在备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R2 线一期设备房及办公用房设置高清固定式枪

式摄像机、高清半球摄像机及高清球型摄像机。本工程设置的摄像头应同时为安

防视频监视提供视频流，且与安防集成平台共享云台控制及存储设备。具体摄像

机设置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4.3.1.6 网络管理终端的设置 

在主备控制中心通信设备网管室设置本系统的网络管理终端设备，负责对本系统

进行集中维护管理。 

4.3.1.7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存储设备的安装及容量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的通信设备室设置存储设备，要求具有扩容能力，

扩容简单，扩容时不影响现有设备使用。控制中心存储设备应满足控制中心

摄像头的存储 90天需求外，还能用于任一车站、控制中心设备故障后的临时

异地存储（90天），并配置 20%的存储容量用于重要录像数据的备份，投标人

须给出异地备份的详细方案。 

 同时在备用控制中心设置一套存储设备，用于在线列车车载图像下载存储，

按全线同时在线 50列车考虑，每列车 30路摄像头，每路摄像头 1Mbits/s 码

流进行存储，存储时间为 90 天，并预留 20%存储空间，同时支持 RAID5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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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时在控制中心设置一套录像调看设备，能对备用控制中心存储的车

载录像按车组号、车厢号、日期时间及摄像头编号进行录像回放。 

4.3.1.8 KVM切换器（含 LCD监视器）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至少配置 1 套，并实现本站专用设备机房各个系统

服务器的接入需求，具体要求见第-部分 8 电脑切换器（KVM）相关要求。 

4.3.1.9 其它设备的设置 

 其它设备包含解码器、以太网交换机、视频服务器、网管服务器、电源分配

单元（智能 PDU，能集中网管）、接口设备等，这些设备应置于标准机柜中，

安装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用房内。 

4.3.1.10 信息传输方式 

 传输系统为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与车站、车辆段、停

车场专用视频监视系统间的信息传输提供以太网通道，接口形式为光接口，

接口符合 IEEE 802.3的有关建议。 

 从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到调度大厅各操作

台之间距离暂按≥150m 考虑，投标人应考虑解决方案，配套所需费用包含在

投标价中。 

 投标人应根据具体的设计方案和实际情况给出各设备之间的信息传输线缆的

类型。 

4.3.1.11 智能分析设备及人脸识别设备 

具体要求见公安视频监视系统的相关要求。投标人应在各站点及主备控制中心配置

完成相应功能的所有设备。 

4.3.2 车站视频监视系统 

车站视频监视系统包括行车监视和防灾环控监视两部分，并为安防视频监视提供视

频流，且与安防集成平台共享云台控制、存储设备及视频分析功能。 

4.3.2.1 设备组成 

 车站视频监视系统设备包括：高清摄像机（含对应的拾音器）、站台监视器（可

四画面显示）、解码器、以太网交换机、视频监视终端、视频服务器或者其它

视频控制处理设备（如需）、存储设备、电源单元及完成本系统功能所需的所

有设备及各种软件等。 

 车站视频监视系统主要完成对本车站管辖范围内的视频信号的监控和存储。

摄像头通过光或者电接口利用相应线缆引入至机房。在各车站组建一个闭路

电视监视局域网络。各种视频监视终端及服务器、存储等设备均通过网络获

取数字视频进行实时监视及录制。车站值班员可调看本站存储的历史图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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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便携笔记本接入预留接口进行存储图像调看，也可利用在本站设置的视

频监视终端调看）。 

 对于站台监视，需将上下行站台送至机房的 4 路高清图像通过解码器还原并

合成 1路多画面视频信号，输出送往对应的站台监视器。 

 车站视频监视器可从本地网络中获取数字视频，通过硬解码方式显示本站任

意图像。车站的数字视频流可通过传输系统传输至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

与控制中心类似，各车站综合监控系统对本系统设置的行车监视进行控制界

面集成，即综合监控系统控制台具备专用视频监视系统的控制界面，可以控

制本系统行车视频监视终端的画面显示、切换、PTZ、状态监控等功能。 

4.3.2.2 摄像机的设置 

 车站的图像摄取范围应全面覆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位置：出入口、步梯、

过街、过轨通道、车控室、票务室、TVM正面、TVM背面、安全疏散通道、站

台屏蔽门、客服中心、进（出）站闸机、公共卫生间公共区、设备区通道、

区间，楼梯三角区、扶梯等区域摄像头安装时考虑柱子、导向牌、PIS的情况，

尽量不被遮挡，无死角。标准站摄像头的设置位置、数量设置方式如下表所

示： 

摄像机配置表（暂定，按最终施工图设置） 

安  装 

位  置 

摄像机类型及数量 

备注 
固定式摄像

机 

一体化球型摄

像机 

半球摄像

机 

侧式站上行站

台 
1×6 2 2 

 
侧式站下行站

台 
1×6 2 2 

站台公共区 2 2  垂梯出口处 

自动扶梯 2×8   每个扶梯上下各 1台 

TVM 3   
每组 TVM各 1台，每组 TVM超过 4台增

设一台 

客服中心 1×2   每个客服中心 1台 

站厅公共区 25 10   

安检设备 2 2   

闸机 2×6   每组闸机各 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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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装 

位  置 

摄像机类型及数量 

备注 
固定式摄像

机 

一体化球型摄

像机 

半球摄像

机 

人行天桥 3    

出入大厅 1×4 2   

出入口通道 4×4 2  球机包含两端天桥、交通大厅 

出入口扶梯 4×4    

卫生间通道 1    

垂直电梯轿厢   1×3 交通厅、双侧站台 

变电所（车站）  3   

警务室  1   

票务室  2   

车控室 1    

设备区走道   10  

风井等 10    

合计 125 28 17  

 

 上表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最终布置需结合各站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在

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主变电所摄像机纳入就近车站进行管理，摄取的视频图像通过光纤（或者网

线）接入主变电所以太网交换机，然后通过光缆接入车站视频交换机进行存

储及调看。 

 投标人可以到招标人处查询全线车站和控制中心平面图、径路图，投标人应

根据自身产品特点，结合公安对视频监视的需求进行详细的摄像机布点设计，

投标人须对摄像机的布点的准确性及合理性负责。 

 摄像机远端接入： 

1）部分摄像机采用分散接入方式，需要在每个摄像机处设置综合控制箱（内

含光电转换器（如需）、4 端口交流配电模块、交直流电源转换器（电源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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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光缆终端盒，防雷模块（如需）等，综合箱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要求易安装，易维护。 

2）部分摄像头可采用远端集中接入，可采用如下两种方式集中接入： 

A．多摄像头接入综合箱：接入综合箱内应集成远端电源供电模块，输入 220V，

输出 AC24V、DC12V（24V、12V 可根据需要灵活配置），不少于 8 路 AC24V 或

者 DC12V 电源输出；接入综合箱内应集成接入交换机，交换机配置不少于 8

端口的 IP电口及 2路上联千兆光口；接入综合箱应集成 4芯（或者 6、12芯，

可按需配置）的光缆综端盒；接入综合箱应集成防雷保护模块（选配），提供

不少于 8 路摄像头的防雷保护功能。并能对电源模块、接入交换机等实现远

程监控，实时报警上传；接入综合箱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要求易安装，

易维护。 

B、远端一体化接入设备：具有 IP65 防护等级，可维护，高度集成不少于 8

路的 IP 电口（POE 供电），提供上联光口，提供直流 12V、24V 供电端口，集

成 4芯光纤熔纤盒，集成防雷保护模块等。 

4.3.2.3 摄像机的安装方式 

以下方式为本工程暂定方式，最终的安装方式由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与本工程设

计方配合确定。 

 各车站的上、下行站台、站厅公共区、进出闸机附近的摄像机均采用吊挂安

装方式。各车站的设备区通道或室内的摄像机采用吊装、侧墙或吸顶安装方

式。 

 自动扶梯等处的固定式摄像机可按侧装或吊装方式。 

 云台安装位置：顶部应距离吊顶下方 10cm。 

 投标人提供摄像机的所有安装件。 

 投标人应承诺吊杆的长度应根据现场实际测量情况调整供货，并可伸缩。吊

杆的颜色、材质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投标人应对摄像机的安装现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安装件都应可根据现场安

装条件定制。 

4.3.2.4 拾音器的安装方式 

各车站拾音器与摄像机配套使用。 

以下安装方式为本工程暂定方式，最终的安装方式由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与本工

程设计方配合确定。 

 定向拾音器与固定枪式及半球高清摄像机配合使用，拾音器安装在防护罩、

吊杆或吊顶上，拾音器供电采用与摄像机同一路电源供电。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167 

 全向拾音器与一体化球型高清摄像机配合使用，拾音器安装在吊杆上，采用

抱箍安装方式，拾音器供电采用与摄像机同一路电源供电。 

4.3.2.5 监视设备的设置 

 行车值班员：在车控室设置 1 台行车值班员视频监视终端（综合监控界面集

成），配置 1台监视器（均按四画面考虑）； 

 防灾值班员：在车控室设置 1 台防灾值班员视频监视终端，配置 1 台监视器

（单画面）。 

 R2 站务中心（位置待定）值班员：在车控室设置 1 台行车值班员视频监视终

端，配置 3台监视器（均按四画面考虑）； 

 车站监视器图像通过解码器（硬解码）的方式进行解码； 

 行车监视终端由综合监控专业进行界面集成。 

 在车站上下行站台停车位各设置 1 台不小于 40″彩色液晶工业级监视器（具

体尺寸在设计联络时确定），暂考虑监视器固定于侧墙上，如侧墙无安装条件

则采用立柱安装或吊装方式。投标人应充分考虑隧道活塞风（100km/h 的车

速）风压对此监视器的影响（监视器的屏幕及安装件的强度应满足此要求）。

站台监视器与车站通信机房距离暂按≥200m 考虑，LCD 屏应增加防护罩，并

需满足济南室外环境（包括光照、温度、湿度、雨雪、雷电等）使用要求，

投标人应考虑解决方案，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4.3.2.6 录像存储设备的设置 

 在各车站的专用通信设备室各设置 1 套存储设备，要求具有扩容能力，扩容

简单，扩容时不影响现有设备使用。 

 车站存储设备要求支持异地 N+1热备（车站故障时备份到主用控制中心），存

储设备应满足相应存储要求后预留 20%的存储容量。要求投标人描述详细的计

算方法。 

 车站存储设备按存储接入本站全部高清数字视频（1080P，6Mb/s）录像存储

90天考虑。 

4.3.2.7 车站视频服务器（如需）的设置 

 视频服务器应完成本地监控的处理认证、控制、配置、注册、图像选择、优

先级控制等信令信息，不进行图像的集中处理，当服务器故障或网络中断时，

不影响正在进行的视频流的存储和监视。在本地视频服务器故障时，可由控

制中心视频服务器完成相应功能，实现视频服务器异地备用。 

 车站视频服务器除满足现有需求外，同时应预留足够的扩容能力，在满足下

列性能要求以外，并预留 30%以上的计算能力。 

 车站视频服务器可满足各站点全部高清摄像机、编解码器、视频监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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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8 车站一体化设备（如需）的设置 

 流体化设备集视频流复制分发、组/单播转换功能于一身，应支持对音视频单

播流的复制分发，支持音视频组播流转单播复制分发，支持对跨域媒体流进

行复制分发，支持对回放媒体流的转发。 

 车站一体化设备应按照可接入本站全部摄像机、每路摄像机不低于 6Mbps 码

流、延时小于 300ms 要求计算每站所需服务器数量，费用包干。除满足现有

需求外，同时应预留足够的扩容能力，并应预留至少 20%的冗余接入能力。要

求投标人描述详细的计算方法。 

4.3.2.9 KVM切换器（含 LCD监视器） 

 各车站至少配置 1套，并实现本站专用设备机房各个系统服务器的接入需求，

具体要求见第一部分 8 电脑切换器（KVM）相关要求。 

4.3.2.10 其它设备的设置 

 其它设备包含编码器、以太网交换机、电源分配单元（智能 PDU，能集中网管）

等设备，设置于标准机柜中，安装在车站专用通信设备室内。 

4.3.2.11 车站上传主备控制中心视频路数 

 根据视频监视的需求，暂按车站全部高清图像向主备控制中心全部上传经

H.264（也支持 H.265）压缩编码的所有摄像机视频信号。 

 在中心至车站的传输带宽足够的情况下，投标人应承诺中心调度员能同时调

看的最大图像路数应不受除调度员视频监控终端本身处理能力之外的其它任

何因素的限制。投标人应对实现此承诺做详细的描述。 

4.3.2.12 电源的供给 

 该系统从通信电源设备引入 1路 220V 交流电源，系统内各设备（包括室外监

视器、摄像机、拾音器等）所需的电源类型、分路接口由本系统负责解决。 

 该系统的车站室外设备（如摄像机、站台监视器、拾音器等）的电源分路由

本系统在机柜设分路盘，视频监视系统的车站/车辆段设备包括室外设备，如

摄像机的电源均引自车站/车辆段通信设备室的电视监视机柜。投标人须根据

实际情况，提供摄像机、站台监视器、拾音器等设备供电解决方案，具体供

电方式待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该系统内各设备的接地由本系统统一考虑。 

4.3.2.13 信息传输方式 

 垂直电梯内的高清摄像机视频图像通过同轴或者光纤引入至本站专用通信设

备室，接入本地以太网交换机进行本地调看、存储，同时经以太网交换机接

入传输设备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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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高清摄像机的视频图像直接进入本地以太网交换机进行本地调看、存储，

同时经以太网交换机接入传输设备进行传输。 

 传输系统为控制中心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专用视频监

视系统间的信息传输提供以太网接口。 

 车站至控制中心的实时视频图像、录像回放图像、网管信号均共享此带宽。 

 各站的视频监视终端到设备机柜的视频信息采用网络电缆传输，部分超过 90m

的视频图像可通过工业光电转换器，利用光纤远距离传输，投标人应考虑相

应配置。 

 各车站站台监视器到通信设备室机柜的视频信息采用视频电缆或者光纤进行

传输。 

4.3.2.14 换乘站监视方式的实现 

 本工程各换乘站应预留后期换乘线路的接入条件，必要时开放相应协议。 

 投标人应实现与既有换乘站图像互相调看功能，并做出详细方案描述。 

 上述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4.3.2.15 智能分析设备 

具体要求见公安视频监视系统的相关要求。投标人应在车站专用视频配置完成相应

功能的所有设备。 

4.3.3 车辆段/停车场视频监视系统 

4.3.3.1 设备组成 

 车辆段/停车场视频监视系统设备包括：高清摄像机、以太网交换机（各 2套）、

视频服务器或者一体化设备（如需）、视频监视终端（软硬解码工作站）、电

源单元、存储设备（可含存储服务器）、视频分析设备及各种软件等。 

 车辆段/停车场视频监视系统主要完成对车辆段管辖范围内的视频信号的监

控和存储。在车辆段/停车场组建一个视频监视局域网络。在车辆段/停车场

专用通信设备室内设置以太网交换机，车辆段/停车场所有摄像机采集到的数

字视频信号直接接入以太网交换机。在车辆段/停车场，行车值班员视频监视

终端、运转值班员监视终端、防灾值班员视频监视终端、本地网络视频存储

设备均连接至以太网交换机，通过网络获取数字图像进行显示及存储。车辆

段/停车场以太网交换机通过与传输设备连接，并将数字视频信号上传至控制

中心。 

4.3.3.2 摄像机的设置 

本工程均采用彩色摄像机。在车辆段及停车场每站点设置摄像机暂定如下： 

摄像机配置表（暂定） 

序号 监控区域 摄像机类型 数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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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岔咽喉区 室外型高清固定摄像机（星光级） 62 

2 出入段线 室外型高清固定摄像机（星光级） 22 

3 运用库 室内型高清固定摄像机 32 

4 停车列检库 室内型高清固定摄像机 16 

5 变电所 室内型一体化球型高清摄像机 4 

6 周界 室外型高清固定摄像机（星光级） 112 

7 楼道、房间内 室内高清半球摄像机 110 

 上表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最终布置需结合车辆段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

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每个室外摄像机处设综合控制箱，综合控制箱要求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防

雷设备、光缆终端盒及其他配套设备等均安装在综合控制箱内。 

 因室外监控设备受外界气候影响较大（大风、雪、雨、雾等），投标人应提出

补充措施以弥补其不足，保证图像信号的质量及指标要求。 

 摄像机远端接入： 

1）部分摄像机采用分散接入方式，需要在每个摄像机处设置综合控制箱（内

含光电转换器（如需）、4 端口交流配电模块、交直流电源转换器（电源适配

器）、光缆终端盒，防雷模块（如需）等，综合箱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要求易安装，易维护。 

2）部分摄像头可采用远端集中接入，可采用如下两种方式集中接入： 

A．多摄像头接入综合箱：接入综合箱内应集成远端电源供电模块，输入 220V，

输出 AC24V、DC12V（24V、12V 可根据需要灵活配置），不少于 8 路 AC24V 或

者 DC12V 电源输出；接入综合箱内应集成接入交换机，交换机配置不少于 8

端口的 IP电口及 2路上联千兆光口；接入综合箱应集成 4芯（或者 6、12芯，

可按需配置）的光缆综端盒；接入综合箱应集成防雷保护模块（选配），提供

不少于 8 路摄像头的防雷保护功能。并能对电源模块、接入交换机等实现远

程监控，实时报警上传；接入综合箱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要求易安装，

易维护。 

B、远端一体化接入设备：具有 IP65 防护等级，可维护，高度集成不少于 8

路的 IP 电口（POE 供电），提供上联光口，提供直流 12V、24V 供电端口，集

成 4芯光纤熔纤盒，集成防雷保护模块等。 

4.3.3.3 摄像机的安装方式 

以下方式为本工程暂定方式，最终的安装方式由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与本工程设

计方配合确定。 

 出入段线、车场等地面摄像机采用建筑物侧墙或立杆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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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内摄像机采用侧装或吊装方式。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本地区最大风速对车辆段摄像机的影响。投标人应承诺根

据现场实际测量情况对吊杆、立杆的长度、高度及样式随时调整。 

 由于安装不确定性产生的结构件及安装材料均包含在投标价中。 

 最终的安装方式将由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与本工程设计方配合最终确定完

成。 

 所有室外摄像机均需考虑防雷接地。 

4.3.3.4 监视设备的设置 

 车场调度员：在 DCC设置 1台行车值班员视频监视终端，配置 1台监视器（四

画面）；防灾值班员：在车辆段/停车场消防值班室设置 1 台防灾值班员视频

监视终端，配置 1台监视器（单画面）； 

 在运转值班员处设置 1台运转值班员视频监视终端，配置 1台监视器。 

 行车监视终端由综合监控专业进行界面集成； 

 车辆段/停车场监视器图像通过解码器（硬解码）的方式进行解码。 

4.3.3.5 拾音器的设置及安装 

车辆段/停车场拾音器与摄像机配套使用。 

以下安装方式为本工程暂定方式，最终的安装方式由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与本工

程设计方配合确定。 

 定向拾音器与固定枪式及半球高清摄像机配合使用，拾音器安装在防护罩、

立柱、吊杆或吊顶上，拾音器供电采用与摄像机同一路电源供电。 

 全向拾音器与一体化球型高清摄像机配合使用，拾音器安装在吊杆、立柱上，

采用抱箍安装方式，拾音器供电采用与摄像机同一路电源供电。 

4.3.3.6 录像存储设备的设置 

 在车辆段/停车场专用通信设备室（暂定）设置 1套存储设备。要求具有扩容

能力，扩容简单，扩容时不影响现有设备使用。 

 车辆段/停车场存储设备要求支持异地 N+1 热备（故障时备份到控制中心），

除备用存储设备外，存储设备应满足相应存储要求后预留 20%的存储容量。要

求投标人描述详细的计算方法。 

4.3.3.7 车辆段/停车场视频服务器（如需）的设置 

 视频服务器或者转发控制一体化设备应完成本地监控的处理认证、控制、配

置、注册、图像选择、优先级控制等信令信息，不进行图像的集中处理，当

服务器或者一体化设备故障或网络中断时，不影响正在进行的视频流的存储

和监视。在本地视频服务器或者一体化设备故障时，可由控制中心视频服务

器及相应设备完成相应功能，实现视频服务器异地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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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段/停车场视频服务器或者一体化设备除满足现有需求外，同时应预留足

够的扩容能力，在满足下列性能要求以外，并预留 30%以上的计算能力。要求

投标人描述详细的计算方法。 

 车辆段/停车场视频服务器或者一体化设备按可支持全部高清摄像机、视频监

视配置。 

4.3.3.8 段场一体化设备（如需）的设置 

 流体化设备集视频流复制分发、组/单播转换功能于一身，应支持对音视频单

播流的复制分发，支持音视频组播流转单播复制分发，支持对跨域媒体流进

行复制分发，支持对回放媒体流的转发。 

 段场一体化设备应按照可接入本站点全部摄像机、每路摄像机不低于 6Mbps

码流、延时小于 300ms 要求计算每站所需服务器数量，费用包干。除满足现

有需求外，同时应预留足够的扩容能力，并应预留至少 20%的冗余接入能力。

要求投标人描述详细的计算方法。 

4.3.3.9 KVM切换器（含 LCD监视器） 

 车辆段/停车场至少各配置 1套，并实现本站专用设备机房各个系统服务器的

接入需求，具体要求见第一部分 8 电脑切换器（KVM）相关要求。 

4.3.3.10 其它设备的设置 

 其它设备包含以太网交换机、电源分配单元（智能 PDU，能集中网管）等设备，

设置于标准机柜中，安装在车辆段/停车场专用通信设备室内（暂定）。 

4.3.3.11 电源的供给 

 该系统从通信电源设备引入 1路 220V 交流电源，系统内各设备（包括摄像机、

光纤收发器等）所需的电源类型、分路接口由本系统负责解决。 

 该系统的车辆段/停车场室外设备（如摄像机、光纤收发器）的电源采用分区

就近从现场摄像机电源箱引电，现场摄像机电源箱从运转楼专用通信设备室

的视频监视系统机柜或设置于其他单体的通信电源机柜采用点对点独立敷设

方式。现场摄像机电源箱由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统一提供。投标人对电源供给

的实现负责。 

 该系统设备室内各设备的接地可采用大楼综合接地系统，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设备室以外的设备采用就近接地，就近无接地的情况下，投标人应自

行提供小于 4 欧姆接地所需的附件，其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投标人应根据

其设备特点提出接地要求、建议及解决方案； 

4.3.3.12 信息传输方式 

 传输系统为控制中心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专用视频监视

系统间的信息传输提供以太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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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段/停车场至控制中心的实时视频图像、录像回放图像、网管信号均共享

此带宽，不允许超出给定带宽。 

 数字摄像机、监视器、控制终端的本地信号传送方式同车站数字摄像机。 

 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分别设置视频服务器、智能分析服务器等，

上述各服务器不可合设。如各车站、车辆段、控制中心还需配置其他功能服

务器也需单独设置，不可与上述服务器合设。 

 投标人应承诺增加服务器时不需要增加软件 license 费用；增加磁盘容量，

不需要增加软件 license费用。 

4.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4.4.1 系统指标 

系统组成应简单、易扩容、易维护、可靠性高，设备及板卡允许带电热插拔，系统

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不限于此）： 

4.4.1.1 视频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图像标准：PAL视频制式； 

 编码标准：高清：H.264编码，可支持 H.265； 

 实时动态图像传输：每秒不少于 25帧； 

 系统清晰度：高清彩色图像不劣于 800 线； 

 图像画面灰度：≥8级； 

 每路视频速率：1～8Mb/s连续可调； 

 图像分辨率：Full HD（1920×1080P），HD （1280 × 720P），D1（720×576），

4CIF（704×576）； 

 随机信噪比（加权）：≥50dB； 

 亮度非线性失真：≤5%； 

 微分增益失真：±5%； 

 微分相位失真：±50； 

 图像质量不低于 5 级：对于高速变化的图像，其画面质量清晰，不得发生边

缘模糊等现象； 

 主观评价图像等级：5级； 

 设备工作时间：连续； 

 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25000 小时。 

 平均修复时间：<4小时。 

4.4.1.2 数字图像传输指标 

 硬编码/硬解码时延：≤250ms； 

 硬编码/软解码时延：≤3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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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异常：＜100 ms（图像切换期间的滞屏时间）； 

——无马塞克现象； 

——系统延时抖动：＜10ms； 

 PTZ控制时延（控制指令发出到图像变化）：≤400ms； 

 系统图像切换时延：≤1s（采用基于 TCP/IP 连接的控制协议和解码器控制编

码器的切换方式）。 

4.4.2 摄像机 

摄像机应小巧而坚固，防尘防潮，满足 PAL制式。应采用标准的 CS镜座，可以适配

各种型号的镜头，具有自动白平衡、强光抑制、逆光补偿等性能。 

投标人应提供摄像机的安装件（吊杆、壁挂件），需可根据现场安装条件定制。 

所有摄像机必须同时满足 ONVIF、GB/T28181等协议。 

摄像机应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 

★摄像机应选用成熟、稳定、高可靠性、广泛应用的国际知名品牌产品，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 3 条国内城市地铁正线开通业绩（每条

线合同额 300 万元以上或者数量 500 台以上），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

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用户证明（盖

公章）等文件）。 

4.4.2.1 固定枪式高清摄像机 

 传感器：采用不小于 1/2.8"或更大尺寸逐行扫描 CMOS，200 万像素

（1920*1080p高清）； 

 通过红外滤片黑白自动切换，实现日夜监控； 

 最低照度：彩色 0.02lux，黑白 0.01lux； 

 编码帧率：25fps@1080P； 

 编码方式：H.264标准并兼容 H.265；支持实时调看和网络存储，不能有私有

协议。 

 H.264/ H.265 High profile双编码，至少支持两路全高清解析 1080P 实时码

流。 

 压缩传输码流：1～8Mbps，连续可调； 

 电子快门：1/25s～1/30,000s自动/手动可调； 

 支持 3D 降噪功能，信噪比≥50dB； 

 支持 ONVIF Profile S、GB/T28181标准； 

 支持背光补偿\宽动态，动态范围≥120dB； 

 双向音频，G.711编码； 

 1路报警输入，1路报警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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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网络远程管理，可以被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支持通过单播及组播方式传送视音频流；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实配 32G），支持断网前端缓存和网络恢复自动缓存补录； 

 支持心跳机制； 

 支持字符叠加； 

 支持智能报警、移动侦测、入侵侦测、越界侦测，视频遮挡、音频异常侦测、

光纤中断、IP地址冲突等； 

 人脸抓拍摄像机支持人脸抓拍功能检测：可对设定区域内的行人进行人脸检

测和人脸跟踪，并抓拍人脸图片，抓拍数量可设，抓拍的人脸图像能实时上

传； 

 支持人员特征辨别和显示：包括人员性别、年龄段、是否戴眼镜（人脸抓拍

摄像机要求）； 

 支持人数统计功能； 

 输出接口：应提供 100M Base-FX自适应 SFP光口及电口；支持 POE供电（IEEE 

802.3af Class 2，电口）； 

 其他接口：至少 1路 RS-485接口； 

 支持 TCP/IP，UDP，RTP，RTSP，HTTP，ICMP，FTP，SMTP，DHCP，NTP，PPPoE，

UPnP，IGMP 等网络协议；  

 具有强光抑制功能； 

 供电电源：AC24V或 DC12V（通过电源适配器转换）、PoE，有浪涌保护； 

吊杆（立杆等）暂时考虑采用无锈钢拉丝材质，后续设计联络确定； 

 工作温度：－20ºC～＋55ºC； 

 工作湿度：10～90%相对湿度（无水凝）。 

 提供至少 3年质保。 

 提供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和公安部门型检报告。 

4.4.2.2 固定枪式摄像机（星光级） 

 采用不小于 1/2"或更大尺寸逐行扫描 CMOS； 

 采用红外滤光片实现彩色黑白自动转换，最低照度值时能达到 1080P 30 帧/

秒； 

 最低照度（50IRE）：彩色：0.001lux；黑白：0.0001lux； 

 信噪比： ≥50dB； 

 有效像素≥200万，水平解析度≥1000TVL； 

 电子快门：1/30秒～1/8000秒； 

 支持 ATW/ATW-PRO/预置位/单触白平衡/手动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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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卡口：手动变焦镜头(CS接口)； 

 支持快速聚焦； 

 支持 3D 降噪； 

 具有强光抑制功能； 

 视频质量：至少支持 2路码流，码流不低于 1080P；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实配 32G），支持断网前端缓存和网络恢复自动缓存补录； 

 压缩格式：支持 H.264 、H.265High profile双编码，支持 3D降噪，支持实

时调看和网络存储，不能有私有协议； 

 最大帧率：30fps(1080P)； 

 编码速率：2～8Mb/s可调（30fps）； 

 音频压缩：G.711、AAC，支持音频输入，实现音视频同时编码； 

 网络接口：应提供 100M Base-FX自适应 SFP光口及电口，电口支持 POE供电

（IEEE 802.3af Class 2，电口）； 

 图像编解码：支持图像 9:16显示模式，用于纵向场景监控； 

 协议支持：支持 ONVIF 、GB/T28181标准协议，支持 IPV4、IPV6、TVP、UDP、

ARP、ICMP、IGMP、HTTP、SMTP、CiC2.0、DHCP、NTP、SNMP 等网络协议，支

持组播； 

 支持报警输出、字符叠加； 

 客户端访问数：≥20； 

 供电电源：AC24V或 DC12V（通过电源适配器转换）、POE，有浪涌保护； 

 工作温度：－20ºC～＋55ºC； 

 防护等级 IP66； 

 吊杆采用无锈钢拉丝材质； 

 提供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和公安部门型检报告。 

4.4.2.3 室内半球型高清摄像机 

 传感器：≥1/3”CMOS，逐行扫描，手动变焦镜头，200 万像素（1920*1080p

高清）； 

 焦距：f=2.8～12mm； 

 通过红外滤片黑白自动切换，实现日夜监控； 

 最低照度：彩色 0.005ux，黑白 0.0005lux； 

 编码帧率：25fps@1080P； 

 编码方式：标准双码流 H.264、H.265 编码格式，支持实时调看和网络存储，

不能有私有协议；至少支持两路全高清解析 1080P实时码流。 

 压缩传输码流：1～8Mbps，连续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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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3D 降噪功能，信噪比≥50dB； 

 支持 ONVIF 2.0协议； 

 支持背光补偿\宽动态，动态范围≥100dB； 

 支持网络远程管理，可以被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支持通过单播或组播方式传送视音频流；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实配 32G），支持断网前端缓存和网络恢复自动缓存补录； 

 支持自动白平衡； 

 支持字符叠加； 

 同步方式：内同步； 

 万向关节型镜头装置； 

 摄像机应具有抗电磁干扰性能； 

 输出接口：10M/100M Base-TX自适应以太网电口（PoE）和 BNC接口，投标人

自行配置光电转换设备。 

 供电电源：AC24V或 DC12V（通过电源适配器转换）、PoE，有浪涌保护； 

 工作温度：－20ºC～＋40ºC； 

 吊杆采用无锈钢拉丝材质； 

 提供至少 3年质保。 

 提供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和公安部门型检报告。 

4.4.2.4 室内球型一体化高清摄像机（集摄像机、镜头、编码器、云台、吊杆于一体） 

 传感器：≥1/2”CMOS，逐行扫描，自动变焦镜头，200 万像素（1920*1080p

高清）； 

 20倍光学变倍，12倍数码变焦； 

 通过红外滤片黑白自动切换，实现日夜监控； 

 最低照度：彩色 0.02lux，黑白 0.01lux； 

 编码帧率：25fps@1080P； 

 编码方式：标准双码流 H.264、H.265 编码格式，支持实时调看和网络存储，

不能有私有协议；至少支持两路全高清解析 1080P实时码流。 

 压缩传输码流：1～8Mbps，连续可调； 

 电子快门：1～1/10,000s自动/手动可调； 

 支持 3D 降噪功能，信噪比≥50dB； 

 支持 Pelco-D、P或 BOSCH等云台控制协议； 

 支持背光补偿\宽动态，动态范围≥100dB； 

 支持网络远程管理，可以被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支持通过单播或组播方式传送视音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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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实配 32G），支持断网前端缓存和网络恢复自动缓存补录； 

 通过以太网传输信号，并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 PTZ； 

 可编程预置位：256 个，预置位精准度±0.1°，最快 400°/s，支持巡航扫

描和花样扫描； 

 支持智能报警、移动侦测，断电记忆等； 

 自身配置排风措施，支持实时监看球机内部温度、电压、风扇等运行状态； 

 支持 TCP/IP，UDP，RTP，RTSP，HTTP，DHCP，NTP，IGMPv2，SNMPv2 等网络

协议； 

 旋转角度：0°～360°水平持续旋转，0°～90°垂直旋转。 

 手动水平速度：1°～80°/s；手动垂直速度：1°～40°/s； 

 同步方式：内同步； 

 输出接口：应提供 100M Base-FX 自适应 SFP 光口和以太网电接口，SFP 光口

可直接与以太网交换机光接口对接； 

 吊杆采用无锈钢拉丝材质； 

 供电电源：AC24V或 DC12V（通过电源适配器转换），有浪涌保护； 

 工作温度：－20ºC～＋40ºC； 

 提供至少 3年质保。 

 提供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和公安部门型检报告。 

4.4.2.5 室外球型一体化高清摄像机（集摄像机、镜头、编码器、云台、吊杆于一体、星

光级） 

 传感器：≥1/2”CMOS，逐行扫描，自动变焦镜头，200 万像素（1920*1080p

高清）； 

 大于 20 倍光学变焦； 

 通过红外滤片黑白自动切换，实现日夜监控； 

 最低照度： 0.001lux (F1.5，彩色)  0.0001lux (F1.5，黑白)； 

 编码帧率：支持 25fps@1080P，最大 60fps@1080P； 

 编码方式：标准双码流 H.264、H.265 编码格式，支持实时调看和网络存储，

不能有私有协议； 

 压缩传输码流：1～8Mbps，连续可调。 

 电子快门：1～1/10,000s自动/手动可调； 

 支持行为分析、异常检测、智能识别、统计分析、车辆抓拍、人脸抓拍、客

流统计； 

 信噪比≥100dB； 

 支持 Pelco-D、P或 BOSCH等云台控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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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背光补偿\宽动态，动态范围≥90dB； 

 支持网络远程管理，可以被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支持通过单播或组播方式传送视音频流；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实配 32G），支持断网前端缓存和网络恢复自动缓存补录； 

 通过以太网传输信号，并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 PTZ； 

 可编程预置位：255 个，预置位精准度±0.1°，最快 400°/s，支持巡航扫

描和花样扫描； 

 自身配置加热器和排风措施，并支持实时监看球机内部温度、电压、风扇等

运行状态； 

 支持 L2TP、IPv4、IGMP、ICMP、ARP、TCP、UDP、DHCP、PPPoE、RTP、RTSP、

DNS、DDNS、NTP、FTP、UPnP、HTTP、SNMP、SIP协议等； 

 360水平持续运动，自动垂直翻转； 

 手动水平速度大于：1°～80°/s；手动垂直速度：1°～40°/s； 

 同步方式：内同步； 

 防护等级 IP66； 

 吊杆采用无锈钢拉丝材质。 

 输出接口：应提供 100M Base-FX 自适应 SFP 光口和以太网电接口，SFP 光口

可直接与以太网交换机光接口对接； 

 供电电源：AC24V或 DC12V（通过电源适配器转换），有浪涌保护； 

 工作温度：－20ºC～＋40ºC； 

 提供至少 3年质保。 

 提供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和公安部门型检报告。 

4.4.2.6 固定高清摄像机镜头 

 采用国际知名品牌。 

 手动变焦镜头，200万像素以上，应和摄像头匹配； 

 焦距：f=2.8～12mm，投标人应根据结合覆盖区域的实际情况，选取不同焦距

的镜头，满足运营要求； 

 光圈：F/1.4（可选），DC驱动。 

 投标方应提供公安部门检测报告。 

 提供至少 5年质保。 

 具体型号可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投标人应选取和摄像头完全匹配的镜头。  

4.4.2.7 防护罩 

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或摄像机原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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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罩外观务必紧凑，符合车站装修整体建筑风格要求，能在防护罩内一体化解决摄像

机、拾音器、电源等一揽子安装需求。投标人中标后此工艺方案报招标人审核通过，投标人

也可在保证装修美观情况下提供其他优化方案，并保证其工艺优化费用包含在报价内。 

① 室内摄像机防护罩 

 本次选用的防护罩为密闭型、防暴、防爆防护罩； 

 防护罩内应具有自动排风功能； 

 防护等级 IP55。 

② 室外摄像机防护罩 

 防暴、防爆型外壳：重型铝模铸外壳和抗冲击的聚碳酸酯球罩； 

 防护罩内应具有自动排风功能； 

 适用温度范围 -20°C～40°C； 

 防护等级 IP66； 

 电源 AC220V或 DC12V与 AC 24V自适应； 

 材料 腔体/遮阳罩：铸铝；前盖窗：钢化玻璃； 

 加热除雾器 瓷芯加热元件，普通型 7w，最大 25w； 

 可用电缆 直径：5-10mm 或 直径 6-12mm； 

 遮阳罩：白色，光滑表面。 

4.4.2.8 摄像机的防雷及接地要求 

 室外安装的摄像机数据线、电源线均应做防雷处理，单独接地电阻应小于 4

Ω。 

 闭路电视监视设备室设备机架应做联合接地处理，接地电阻应小于 1Ω。由室

外引入机房的摄像机信号线和电源线屏蔽层也需进行接地处理。当现场没有

可用接地装置时，投标人应负责提供接地装置。 

4.4.3 ★拾音器 

4.4.3.1 拾音器应采用知名品牌的产品。 

4.4.3.2 定向拾音器 

 拾音器类型：长距离定向拾音器； 

 监听范围：有效监听距离≥30m； 

 音频传输距离：≥1000m ； 

 频率响应：20Hz ～ 20kHz； 

 灵敏度：≤-38dB； 

 信噪比：>40dB (户外), >70dB (室内)； 

 指向特性：45度宽指向性 ； 

 动态范围：≥90dB (1KHz at Max dB SP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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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承受音压≥120dB SPL (1KHz,THD 1%) ； 

 输出阻抗：600欧姆非平衡； 

 输出信号幅度：2.5Vpp/-25db ； 

 具有音频降噪功能； 

 麦克风：两个单一指向互补型电容咪头； 

 保护电路：雷击保护、电源极性反转保护； 

 音频输出接口： Mini-jack, MIN IN/LINE IN； 

 电源电压：，DC12V与 AC 24V自适应； 

 工作环境温度：0℃～40℃（室内），-20℃～50℃（室外）； 

 具备对拾音器的故障网管功能； 

 符合标准：欧盟 CE标准或美国 FCC认证； 

 拾音器可安装在摄像机防护罩上； 

 具有城市轨道交通 3 条线中标业绩，并具有 1 条开通业绩，提供业绩证明报

告。 

4.4.3.3 全向拾音器 

 拾音器类型：全向拾音器； 

 监听范围：有效监听面积≥150m
2
； 

 音频传输距离：≥1000m； 

 频率响应：20Hz ～ 20kHz ； 

 灵敏度：≤-30dB ； 

 信噪比：>40dB (户外), >70dB (室内)；  

 指向特性：120度宽指向性 ； 

 动态范围：≥104dB (1KHz at Max dB SPL) ； 

 最大承受音压≥120dB SPL (1KHz,THD 1%) ； 

 输出阻抗：600欧姆非平衡； 

 输出信号幅度：2.5Vpp/-25db ； 

 麦克风：两只互补型高灵敏度全指向电容咪头； 

 音频输出接口： Mini-jack, MIN IN/LINE IN； 

 具有音频降噪功能； 

 电源电压：投标人自行确定，DC12V与 AC 24V自适应；  

 具备对拾音器的故障网管功能； 

 工作环境温度：0℃～50℃（室内），-25℃～70℃（室外）； 

 符合标准：欧盟 CE标准或美国 FCC认证； 

 拾音器可安装在摄像机防护罩上；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182 

 具有城市轨道交通 3条线开通业绩，提供业绩证明报告。 

4.4.4 站台液晶监视器 

应选用不小于 40寸液晶监视器，具体尺寸在设计联络时确定；金属外壳、防静电、防磁

场、防强电场干扰、智能温控风扇，环保静音、采用全高清 FULL HD液晶屏、便于安装，

防尘防潮，满足 PAL 制式，采用 AC220V供电，应能满足车站的使用要求。并不低于以下

指标： 

 工业级产品，支持 7×24小时开机； 

 产品具有 CCC认证。 

 宽高比  16：9 

 宽屏幕模式：4：3，全方位扩大；16：9边缘扩大，自动 

 对比度：4000:1，亮度不小于：500 cd/m2 

 分辨率≥1920（H）× 1080（V），兼容分辨率：1920×1080；1600×1200；

1400×1050；1280×1024；1280×960；1280×768；1024×768；832×624；

800×600；720×400；640×480； 

 178°（H）/178°（V）超宽视角； 

 响应时间：6.5ms； 

 复合视频输入 CVBS（BNC）×2，Y/C， 高清输入 RGB/分量输入，同时分别具

有一路输出，并都具有音频的输入输出； 

 数字输入：VGA×1,DVI×1，HDMI×1，SDI×1，1080P（1920×1080）向下兼

容； 

 分量接口和 HDMI/SDI 接口可接收 1080/50i, 1080/24PSF 和 1080/25PSF（仅

分量接口）,1080/24P, 1080/25P, 1080/30P, 720/50P, 720/60P等各种格式

信号； 

 智能散热系统: 智能温控风扇、风扇自检功能、节约能耗、减小噪音、降低

整机温度，提高整机可靠性； 

 工作温度：-20ºC～50ºC；存储温度：-20ºC～60ºC； 

 应提供至少 3年质保； 

 在车站上下行站台停车位各设置 1 台不小于 40″彩色液晶工业级监视器（具

体尺寸在设计联络时确定），暂考虑监视器固定于侧墙上，如侧墙无安装条件

则采用立柱安装或吊装方式。投标人应充分考虑隧道活塞风（100km/h 的车

速）风压对此监视器的影响（监视器的屏幕及安装件的强度应满足此要求）。

站台监视器与车站通信机房距离暂按≥200m 考虑，LCD 屏应增加防护罩，并

需满足济南室外环境（包括光照、温度、湿度、雨雪、雷电等）使用要求，

投标人应考虑解决方案，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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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视频解码器 

 视频制式支持 PAL/NTSC制，19寸标准机箱，高密度、模块化配置、机架式安

装。应可支持高清（720P、1080P）的硬件图像解码； 

 高清视频解码应支持 H.264（同时支持 H.265）格式，同时用于调看和存储。

并可兼容国际标准主流厂商； 

 视频解码器应能够自动识别接收到的视频流是高清视频流，调用与之相匹配

的解码库，实现平滑、流畅的解码图像的视频输出； 

 音视频解码器应具备音、视频接口，音频、视频端口配置比例为 1：1，音频

信号和视频信号应同步编码及传输，满足音、视频存储回放时图像及声音信

号的完全同步，无图像及声音的失步现象； 

 图像的编解码延时≤300ms； 

 图像分辨率支持 Full HD : 1920 × 1080P  HD : 1280 × 720P，同时向下

兼容支持标清(D1)的硬件解码； 

 提供 HDMI 或 HD-SDI 视频输出接口，和监视器接口匹配；网络接口：标准以

太网 10/100Base-TX 或 10/100/1000Base-TX，RJ-45连接口； 

 支持多种网络协议：RTSP、TCP/IP、RTP、UDP、HTTP、IGMP、Telnet、ICMP、

ARP； 

 支持 IP 单播/组播、SNMP协议管理； 

 解码器、存储相互兼容； 

 H.264视频流可以被第三方软件解码； 

 在线升级可通过网络远程升级； 

 提供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和公安部门型检报告。 

4.4.6 ★网络交换机 

4.4.6.1 控制中心 

5 采用核心交换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 以太网交换机要求。 

在主备控制中心各配置 2台核心交换机冗余配置。 

端口配置：配置至少 48 口 10/100/1000M 电口、至少 40 个 10/100/1000M 光口（含光模

块，应考虑和摄像头端光接口相匹配）、8个万兆光口（含光模块）；所有同类型端口均分在不

同槽位，提高业务可靠性。 

所有端口支持线速转发。 

每交换机空余业务槽位不少于 4个。 

5.1.1.1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在每个站点配置 1套核心交换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 以太网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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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段、停车场配置至少 156个 10/100/1000M光口（含光模块，应考虑和摄像头端光接

口相匹配）、48口 10/100/1000M电口（至少分布在 2块业务板上）、4个万兆光口（至少分布

在 2块业务板上）。 

车站配置至少 144个 10/100/1000M光口（含光模块，应考虑和摄像头端光接口相匹配）、

48 口 10/100/1000M 电口（至少分布在 2 块业务板上）、4 个万兆光口（至少分布在 2 块业务

板上）。 

所有端口支持线速转发。 

空余业务槽位不少于 1个。 

5.1.1.2 调度大厅 

在调度大厅配置 2套接入交换机（堆叠），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 以太网交换

机要求。 

端口配置：配置至少 40 口 10/100/1000M 电口（分布在 2 台设备上）、12 个 GE 光口（分

布在 2块设备上），4个万兆光口（分布在 2台设备上）。 

投标人应在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大屏后设置 2个 2.2m高标准机柜，用于相关设备安装。 

5.1.1.3 变电所 

在两个主变电所各配置 1 套接入交换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 以太网交换

机要求。 

端口配置：配置至少 48个 GE光口，4个万兆光口。 

5.1.2 视频网管服务器、视频服务器、视频分析服务器、列车视频监视服务器 

5.1.2.1 视频分析服务器、人脸识别服务器硬件指标应不低于本章第六部分 2.3.1 核心服

务器的要求； 

5.1.2.2 视频网管服务器、视频服务器（如需）、列车视频监视服务器硬件指标应不低于

本章第六部分 2.3.2应用服务器的要求。 

5.1.3 一体化设备 

一体化设备集视频流复制分发、组/单播转换功能于一身，只对数据流做媒体交换，不对

数据流本身做处理。应支持 GB/T28181、Onvif协议，支持音视频单播流的复制分发，音视频

组播流转单播复制分发，对跨域媒体流进行复制分发以及对回放媒体流的转发。 

（1）服务器硬件指标应不低于本章第六部分 2.3.2 应用服务器的要求； 

（2）转发能力：支持最大入口流量不低于 600Mbps，最大出口流量不低于 600Mbps； 

（3）支持负载均衡和动态互备。 

5.1.4 网管终端要求 

5.1.4.1 硬件要求：在控制中心设置专用电话系统网管终端，主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

四部分 3.3工作站要求，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终端显示器。 

5.1.4.2 网管能实现视频监视系统所有设备的网管功能，包括故障报警及设备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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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投标人需详细描述网管设备的功能、软件结构、软件详细界面、特性等； 

5.1.4.4 应采用中文图形界面； 

5.1.4.5 模块化组成的软件，可彼此独立； 

5.1.4.6 图形化软件，对所监管区域以模拟实际线路的平面图的方式在图形界面上显示，

并以分层点击方式进行灵活的操作和监视； 

5.1.4.7 提供所有软件许可证。 

5.1.5 视频监视终端、录像回放终端及网管终端：硬件指标应不低于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工作站的要求。 

5.1.6 液晶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要求。 

5.1.7 液晶监视器（不含站台端头 LCD）：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终端显示器要

求。 

5.1.8 便携式维护终端：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便携式维护终端要求。 

5.1.9 本工程使用的所有光电转换器（或者光纤收发器，含摄像头罩内置光纤收发器）均

应采用可网管型工业级设备。 

5.1.10 ★视频存储系统 

投标人应提供成套的存储系统，根据选用的存储模式提供磁盘阵列（IP-SAN）或者管理

存储转发一体化设备或者云存储设备及相应的软件等组成。 

投标人提供的视频存储设备必须在城市轨道交通视频监视系统的 1条（不少于 15个车站）

开通业绩或 2条（不少于 15个车站）中标业绩，提供业绩证明。 

5.1.10.1 云存储（如需） 

投标人应提供成套的网络视频存储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云存储及相应的软件等组成。 

采用分布式云存储设备实现站内音视频数据的接入和管理，并在控制中心部署云存储管

理设备实现站间的统一管理，支持站内、站间的存储异常的备份。 

应采用集群技术，防止单/多节点故障问题，并利用负载均衡技术充分利用各节点的性能，

站内各个数据节点上存储的数据量，保持尽可能均衡，差距在 5%以内。 

在各个站点之间形成云间备份，正常情况下，各站音视频资源直接写入到存储节点，当

站端云存储出现故障时，其他站点存储节点自动接管故障存储节点所对应的前端资源。 

5.1.10.2 磁盘阵列（如需） 

为保证设备维护，全线 IP SAN 设备采用同一型号产品，1 台机头至少两个主控制器。投

标人需详细描述该系统的技术指标、功能特点、性能参数。 

 投标人提供的存储产品不应为 OEM产品； 

 规格：19英寸标准机架设备，主控柜及扩展柜均配置冗余的电源和风扇，可热插拔； 

 控制器（如需要）：采用模块化双控制器架构，配置双控制器（64 位以上），控制器

可热插拔进行维护（无需打开机箱）；双控制器并行运行，负荷均担，每个控制器应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186 

有独立中央处理器，在一个控制器故障时不能影响存储设备的正常运行，投标人应

对双控制器的配置方式进行说明。 

 缓存：≥64GB； 

 缓存保护机制：支持写缓存镜像； 

 RAID：支持 RAID 0、1、5，可配置专用热备盘（按 RAID 5配置）、全局热备盘； 

 主机访问接口：磁盘阵列 iSCSI接口≥8个，其中单控制器 iSCSI接口≥4 个，每端

口速率≥1Gb/s；或者配置至少 4 个 1000M 网口，支持 4 个及以上 GE 网卡和 2 个及

以上 10GE网卡扩展能力；提供冗余连接能力； 

 盘位扩展能力：单系统磁盘盘位≥240 块； 

 硬盘：采用 6TB 硬盘，应采用 SAS企业级硬盘，可热插拔，硬盘转速不小于 7200rpm，

支持 SATA、SAS磁盘混插； 

 LUN数目：≥512； 

 主机连接数：≥256； 

 并发存储能力：6Mb/s数据流并发存储 ≥240 路； 

 可配合编码器及数字摄像机提供任意码流、任意清晰度的图像存储； 

 可基于每一个视频流的存储要求单独配置； 

 支持 IP网络的单播、组播； 

 采用灵活的联网存储配置能力，采用存储局域网存储技术； 

 支持磁盘休眠，智能风扇调速，智能 CPU调频等功能； 

 支持便携终端对每台录像设备的直接即时及事后根据各种信息（时间、地点等）特

征进行检索、查询、调看、提取、刻录功能； 

 视频记录方式：无终止循环方式；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100000 小时； 

 平均修复时间（MTTR）≤2小时； 

 要求存储设备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可以兼容连接不同厂商的交换设备，并保证对各

种主流主机平台的接驳应用； 

 投标人需提供存储设备控制器的处理能力及应具有的扩展能力，详细说明后期存储

设备扩容实现的方案；要求存储设备的扩容在满足要求的基础上，只增加硬件费用，

不应增加软件二次开发费用，不能影响现有设备的使用； 

 每路图像的可选压缩率：16kbps～8Mbps； 

 每路图像可达到 25fps/30fps；高清 H.264（且支持 H.265）格式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投标人应提供 3C、FCC、CB、CE、UL认证； 

 应提供至少 3年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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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3 管理存储转发一体化设备（若需）： 

 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非 OEM产品； 

 本设备须满足招标文件对视频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的相关功能及性能要求。投标

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描述该设备的技术指标、功能特点、性能参数； 

 19英寸标准机架设备，存储设备均配置冗余的电源和风扇，电源可热插拔； 

 采用集群多控架构,单台设备配置至少两颗 64 位英特尔至强处理器，投标人需详细

描述集群多控的实现原理，实现功能，可扩展性能； 

 内存配置不低于 16GB，支持内存扩展，最大可扩展至 128GB； 

 最大主机连接数≥256； 

 单设备可同时管理高清网络摄像机 256 路，数据流并发存储≥160 路 6M 码流，视频

流并发转发≥160 路 6M码流； 

 内嵌视频监控系统软件，可直接实现视频监控的前端接入、媒体调度、视频存储、

业务管理、存储管理、设备管理、系统管理等功能； 

 系统宜采用块存储机制，存储不依赖于操作系统和文件，反复擦写不会产生磁盘碎

片； 

 应配置至少 4个 10M/100M/1000M自适应网口；提供冗余连接能力；支持 4个及以上

GE网卡和 2个及以上 10GE网卡扩展能力； 

 系统应配置冗余 BIOS，提高系统安全性； 

 为保证系统的稳定性，需采用专业的 Linux或 Unix操作系统，以减少计算机病毒的

攻击。具有两个独立 SAS系统盘，组成 RAID1，提高系统盘安全性； 

 单系统支持存储硬盘≥240块；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100000小时； 

 平均修复时间（MTTR）≤2小时； 

 要求存储设备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可以兼容连接不同厂商的交换设备，并保证对各

种主流主机平台的接驳应用； 

 投标人需提供存储设备的处理能力及应具有的扩展能力，详细说明后期存储设备扩

容实现的方案；要求存储设备的扩容在满足要求的基础上，只增加硬件费用，不应

增加软件二次开发费用，不能影响现有设备的使用； 

 投标方提供的单站视频云节点应能保证在某节点单元故障时能实现站内存储的迁移

及站间存储的迁移，不得影响图像的存储功能。当某台节点故障时，该节点下的摄

像头会自动转到本车站的其他节点下。同时支持动态调整负载。站内节点实现负载

分担，自动冗余。 

 每路图像的可选压缩率：16kbps～8Mbps； 

 每路图像可达到 25fps/30fps；高清 H.264（及 H.265）格式图像分辨率不低于 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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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端编码器或网络摄像机通过 GB/T28181、Onvif协议均可无缝兼容； 

 投标人应说明各站点一体化存储平台的详细配置，并分析说明存储需求进一步扩展

时，如何满足监控需要； 

 投标人应提供 3C、FCC、CB、CE、UL认证； 

 应提供至少 3年质保。  

5.1.10.4 存储设备容量配置原则 

 基本原则 

存储数据格式：H.264 ISO14996-10 BP@L3, MP@L4.0 and HP@L4.0格式视频流； 

视频流速率：每路≥6Mb/s； 

系统盘：系统盘采用冗余保护机制，不占用音视频数据存储槽位,单独计算容量； 

数据盘：采用 RAID 5 时，每个 RAID组内磁盘数量≤16块； 

全局热备盘：系统配置全局热备盘，每台存储设备热备盘数量≥2块； 

考虑到设备机柜宽度及深度的限制，存储设备单机框硬盘数量应能保证机框能放置于

深度 1米的机柜内。 

 存储容量： 

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高清 H.264、6Mb/s 码流，存储时间：≥90 天（90*24h），并配

置 20%冗余容量； 

控制中心：用于控制中心摄像头及拾音器音视频的存储（90天），并满足任一车站、车辆

段设备故障后的临时异地存储（90天），且载预留 20%的存储容量用于重要录像数据的永久备

份。 

备用控制中心应单独配置车载录像存储设备，设备指标要求同车站。 

5.1.10.5 投标人应随投标文件提供详细的存储设备容量计算书（计算时不得将系统盘、全

局热备盘及 RAID组内的保护盘用于视频存储），根据不同需求计算不同地点的存

储设备容量。 

5.2 接口要求 

5.2.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安防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 CCTV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

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投

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5.2.2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视频监视系统和其终端设备（如摄像机、拾音器、司机监视屏等）

的接口类型和功能。接口的数量及类型按照标书要求进行配置，但招标人保留对数

量及类型进行调整的权利。 

5.2.3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视频监视系统对专用传输系统接口（包括：类型、数量、指标等）

的需求。 

mailto:HP@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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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专用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为视频监视系统分别提供 2 个以

太网 10GE光接口（共享 1个 4000M/bps以太网通道），视频监视系统投标人应描述

在上述条件下本系统组网和网管组网实现方式，工程界面在专用通信设备室配线架

外线侧。 

5.2.5 专用时钟系统为视频监视系统提供 1 路标准时间同步信号，接口形式为暂定为标准

RS-422，接口界面在控制中心专用通信设备室时钟系统设备接口单元输出端子处。

具体数据格式待设计联络时确认，配线由视频监视系统投标人提供。 

5.2.6 本系统网络管理设备在控制中心与通信集中告警以太网交换机之间采用 10/100M 

BASE-T以太网接口连接，投标人应提供与此相关接口的说明。 

5.2.7 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与公安视频监视系统终端接口在各车站专用通信设备室视频监视

系统设置的交换机的接口处，接口形式暂定为 10/100M/1000M 口；专用视频监视系

统与公安视频监视系统接口在车辆段、停车场专用通信设备室视频监视系统设置的

交换机的接口处，接口形式暂定为 10GE口；具体接口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为配合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的顺利开通，本系统投标人须承诺对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供货商开

放相关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如车站优先级控制设备器协议文本、控制器视

频切换协议文本等所有开通公安闭路电视所需的协议。本系统投标人应处理好专用

闭路电视和公安视频监视的接口关系，务必保证专用闭路电视和公安视频监视系统

的顺利开通，并承诺满足公安对高清数字摄像机提供图像的调用、控制、切换。同

时，还应保证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和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各自网络的安全性。 

5.2.8 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接口在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及控制中心专用

通信设备室视频监视系统设置的交换机的接口处，接口形式暂定为 1000M 口（3 个

GE口或者 2个 10GE口）；具体接口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为配合安防系统的顺利开

通，本系统投标人须承诺对安防系统供货商开放相关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

如车站优先级控制设备器协议文本、控制器视频切换协议文本等所有开通安防闭路

电视所需的协议。本系统投标人应处理好专用闭路电视和安防系统的接口关系，务

必保证专用闭路电视和安防集成平台的顺利开通，并承诺满足安防集成平台对高清

数字摄像机提供图像的调用、控制、切换。同时，还应保证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和安

防系统各自网络的安全性。 

5.3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5.3.1 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及各车站仅专用通信电源提供 220V交流电源。投标人

应根据以上要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设备所需的其它类型的电源由投标人自配电源

单元解决。若需进行交、直流电源转换，相关转换模块须统一网管。 

5.3.2 电源分路由本系统在机柜设分路盘，视频监视系统的车站（场段）通信设备包括室

外设备如摄像机的电源均引自车站（场段）通信设备机房的电视监视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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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

所有设备电源和耗电量要求、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5.3.4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

大于 1 欧姆。设备室以外的设备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区间设备接地采用贯通接

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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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播系统 

6.1 系统概述 

6.1.1 广播系统为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调度人员、车站值班员及站台值班员向车站旅

客进行公众语音广播、通告地铁列车运行及安全、向导等服务信息，向工作人员发

布作业通知；车辆段（及停车场）运转综合楼行车值班员、车辆段（及停车场）综

合楼消防控制室值班员向室外或库内流动生产人员发布作业命令。当车站或车辆

段、停车场库内发生火灾等灾难时，广播系统可以兼做消防广播。 

6.1.2 广播系统按使用用户划分为：行车广播和防灾广播。 

6.1.3 ★广播系统应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2014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

布之日至少具有国内城市地铁 3 条线（10 个车站以上）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

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

盖公章）和用户证明（盖公章）等文件）。 

6.1.4 ★广播系统设备须通过CCCF认证，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书彩色扫描件，且投标的广

播系统产品须与消防认证产品相一致。 

6.2 ★系统构成 

广播系统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正线广播系统、场段广播系统，也可以根据运营

需求统一为一个整体。 

6.2.1 正线广播系统  

6.2.1.1 正线广播系统由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设备、车站设备及传输通道组成。 

6.2.1.2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设备：中心前级设备（含操作软件，行车广播控制终端

融入综合监控系统工作站）、话筒、中心控制机柜、中心防灾广播控制终端（含

软件，在行车终端故障时可完成行车广播功能）、乘客调度广播控制终端（含操作

软件，广播控制终端融入综合监控系统工作站）、车辆检修调广播控制终端（含操

作软件，广播控制终端融入综合监控系统工作站）及系统管理维护终端。 

6.2.1.3 车站设备：广播控制机柜、行车广播前级设备（含操作软件，行车广播控制终端

融入综合监控系统工作站）、话筒、车站防灾广播控制终端（含软件，在行车终

端故障时可完成行车广播功能）、站台无线广播手持终端、噪音检测器、扬声器

网。 

6.2.1.4 传输通道：中心一级广播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广播是通过有线传输网连接，

广播语音和控制数据共用 1 路 10M 总线式以太网通道，接口类型为 10/100M 自适

应以太网接口。 

6.2.2 场段广播系统 

6.2.2.1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调度员应能对车辆段及停车场任意广播分区进行广播，

同时场段广播系统接受控制中心网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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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场段广播系统由设置在运转楼通信设备室内的广播控制机柜（含控制设备、功率

放大器、电源等）、设置在 DCC 值班室内的行车广播控制终端（含操作软件）、

车辆检修调广播控制终端（含操作软件）及设置在场段消防控制室内的防灾广播

控制终端（含操作软件）、话筒以及扩音对讲终端（由专用电话系统采购）、扬

声器网等组成。 

6.2.2.3 传输通道：中心与场段通过传输系统提供的 1 路 10M 总线式以太网通道连接，用

于中心采集车辆段广播设备的监测信息。 

6.2.2.4 投标人的投标系统方案应详细论述场段专用通信设备室与运用库 DCC 值班室最远

距离约 0.5km、场段专用通信设备室与消防控制室最远距离约 2.5km 情况下满足

广播终端接入、车辆段及停车场广播功能及各项技术指标情况下的解决方案并配

置相应设备。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系统构成参考附图五：广播系统图 

6.3 ★系统功能 

6.3.1 中心广播设备功能 

6.3.1.1 中心广播范围：全线广播；任意一个车站广播、任意车站的任一个选区或多个选

区广播；车辆段广播、车辆段任意一个广播区的广播；停车场广播、停车场任意

一个广播区的广播。 

6.3.1.2 中心行车、乘客调、车辆调广播控制终端功能 

中心行车、乘客调广播控制终端由综合监控进行界面集成，投标人必须开放广播系

统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并应负责配合综合监控系统进行广播系统控制部分

的软件开发，满足综合监控对中心行车、乘客调广播控制终端进行界面集成的要求，

保证以下功能的实现。 

 应具有本工程线路及各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的电子地图； 

 应具有话筒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线路广播等信源选择图标； 

 应具有全线、单站、分区等广播使用方式的选择图标； 

 应具有各级广播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应能显示广播的优先级； 

 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系统在每次开始广播前应有预示音，预示音

可以通过客户的要求进行编辑。 

 语音信源，采用 MP3方式，总时长 2小时，不可人工擦抹； 

 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预置音），采用 MP3 方式一次或者循环录音，录音

时长 2小时，不可人工擦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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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时间自动命名，可按录音记数时段、名称、

时间进行检索查询； 

 预置音的录制由投标人负责完成; 

 与相关系统的联动广播。 

6.3.1.3 中心防灾广播控制终端功能 

 应具有本工程线路及各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的电子地图； 

 应具有话筒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等信源选择图标； 

 应具有全线、单站、分区等广播使用方式的选择图标； 

 应具有各级广播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应能显示广播的优先级； 

 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应有与防灾系统的接口，当防灾系统发现险情等方面的问题时，广播系统收到

信号，可以自动广播； 

 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方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2小时，不可人

工擦抹； 

 应具有录音段计数显示，可按录音计数时段进行检索查询； 

 防灾语音信源采用 MP3方式，总时长 2 小时，可一次或者循环播放； 

 预置音的录制由投标人负责完成； 

 与相关系统的联动广播。 

6.3.1.4 时间同步功能：应能接收时钟系统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同步本系统所有设备时

间。 

6.3.1.5 录音功能：中心广播机柜应具有和专用电话录音设备的接口，对中心行车、乘客

调、车辆调及防灾广播进行录音。投标人应对该接口及功能的实现方式进行详细

描述。 

6.3.2 车站广播设备功能 

6.3.2.1 车站广播范围：本站所有选区广播、多个选区广播或单个选区广播； 

6.3.2.2 车站行车广播控制终端功能 

 车站行车广播控制终端由综合监控进行界面集成，投标人必须开放广播系统的

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并应负责配合综合监控系统进行广播系统控制部分

的软件开发，满足综合监控专业对车站行车广播控制终端进行界面集成的要

求，保证以下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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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有话筒广播、线路输入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CD广播等信源选择

图标； 

 应有各选区、全占等选择图标； 

 应有各级广播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应有编组广播功能； 

 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行车语音信源：行车语音信源由设备机柜内的语音合成板来提供，可对车站广

播区播放语音，存储语音段应可随时写入、修改、更新，操作方便、快捷、安

全。投标人提供完整的行车语音存储、播放实现方案及设备配置； 

 背景音乐语音信源：背景音乐的语音信源存储在广播操作终端内，应能在操作

终端显示器上显示相应语音段名称及序号。存储音乐可随时写入、修改、更新，

操作方便、快捷、安全。投标人提供完整的背景音乐实现方案及设备配置。 

6.3.2.3 站台值班员广播功能： 

 站台值班员广播是站台客运值班员对上、下行站台的广播，采用无线站台广播

方式对上、下行站台进行广播。 

 应开发车站级广播系统与无线系统的接口，全部车站站台客运值班员利用无线

手持台实现站台广播，投标人应提供上述方式的方案及报价。 

6.3.2.4 车站防灾广播控制终端功能 

 应具有话筒广播、语音广播、语音段选择等信源选择按键； 

 应有各选区、全占等选择按键； 

 应具有应急广播按键，并加装透明安全盖； 

 对于广播使用状态，应有各级占用指示和选区占用的指示； 

 应具有监听选择图标，可对广播权限内的各广播选区进行监听，监听音量可调； 

 所有的广播操作均应有相应指示； 

 应具有广播自动录音功能，采用 MP3方式循环录音，录音时长 2小时，不可人

工擦抹，并应具有随录随放（循环播放）的功能； 

 应有与防灾系统、综合监控的接口，当防灾系统发现险情、列车发生相应故障

或险情等方面的问题时，车站广播系统应可接收防灾系统、综合监控系统发送

的信号，并可以自动进行相应预设内容的广播； 

 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段进行检索查询； 

 车站防灾广播语音信源采用 MP3方式，总时长 2小时，可循环播放； 

 预置音的录制由投标人负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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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5 车站自动广播功能：列车进站自动预告广播，当中心和车站接收到列车进站、接

近区段、甩站通过、快车跳站等数据信号包时，能进行分解、分析处理及逻辑判

断，触发并自动启动预先录制的语音信号进行预告广播，广播内容包括车辆进

站、车辆接近区段、车辆回库等多种内容。语音信号播出时间可延迟 1 秒～30

秒，延迟时间应可调。要求投标人按照中心、车站、车辆段考虑与综合监控系统

接口或者信号专业接口，接受 ATS 信息，实现列车进站自动广播的功能。投标人

应考虑数据包接收、分解、分析处理及逻辑判断的相应费用。 

6.3.2.6 自动音量调节功能 

 音量输入电平具有自动限制及调节的功能。 

 采用噪音传感器自动调整站台区域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平，以保证信噪比的最

佳输出，以达到最佳的播音效果。投标人应描述噪声检测工作方式及调整频段。 

 车站可播放背景音乐，在其他音源播出时，背景音乐自动降低。 

6.3.2.7 车站扬声器线路故障检测功能：应具有本站扬声器线路故障检测功能，并有相应

告警。扬声器网发生短路故障时，应自动与功放单元断开连接。 

6.3.2.8 车站广播分区与扬声器安装方式 

 车站广播分区考虑：车站按上行站台、下行站台、站厅 1、站厅 2、办公用房，

设备区 1、设备区 2、设备区 3、设备区 4、出入口，考虑防火分区，另预留 6

个分区，同时预留 4个区间分区； 

 在换乘站为后续换乘通道预留 2～3个分区。功放配置应满足分区及功率要求，

具体分区方案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每个车站分区至少配置一个不少于 200W功放，具体配置数量应满足实际需求。 

 每个区间分区应配置的功放的总功率不小于 500W； 

 办公广播区扬声器设走廊内，安装方式采用吸顶式或吊挂式。 

 站厅（出入口）广播区扬声器根据装修情况，安装方式有顶棚镶嵌式、吊挂式、

吸顶式，扬声器应有外护罩。扬声器的外形及安装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站台广播区扬声器根据装修的情况，安装方式可采用吊顶镶嵌式、吊挂式、吸

顶式、下垂式，扬声器应有外护罩。扬声器的外形及安装方式在设计联络阶段

确定。 

 在站台播音区等环境嘈杂区域，分别设置噪声感应器。与广播机柜设备通过广

播电缆连接，其距离暂定为 250米。噪声感应器应有外护罩，防尘、防腐，长

期使用不变形，不腐蚀，颜色应与装修风格协调。具体细节在设计联络阶段确

定。 

 所有扬声器及噪感安装方式根据最终装修情况确定，投标人应承诺进行现场勘

查确定扬声器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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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应对所有区域扬声器的安装间距及其所采用功率提出建议，并在设计联

络前完成计算机声场模拟实验，并在设计联络阶段提供模拟实验结果。 

 投标人应根据车站广播方式以及功率放大器备用方式提出功率放大器的详细

配置方案。 

6.3.2.9 录音功能：车站广播机柜应具有和数字集中录音系统录音设备的接口，对车站广

播进行录音。投标人应对该接口及功能的实现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6.3.3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功能 

6.3.3.1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范围：包括车场、运用库、检修库、工程车库、洗车库等，

能进行选区广播、多个选区广播或单个选区广播。 

6.3.3.2 行车、车辆调广播控制终端功能：同车站行车广播控制终端功能一致。 

6.3.3.3 防灾广播控制终端功能：同车站防灾广播控制终端功能一致。 

6.3.3.4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分区与扬声器安装方式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区域划分为：车场广播区、车库广播区、综合楼广播区等，

暂按 14个分区考虑，功放配置应满足分区及功率要求。 

 每分区至少配置一个不少于 200W功放，具体数量应满足实际使用需求。 

 车场及库内均采用号筒式扬声器，综合楼采用吸顶扬声器。 

 所有扬声器安装方式根据最终装修情况确定，投标人应承诺进行现场勘查确定

扬声器安装方式。 

 投标人应对所有区域扬声器的安装间距及其所采用功率提出建议。 

 应具有录音段记数显示，可按录音记数段进行检索查询。 

 车站防灾广播语音信源采用 MP3方式，总时长 2小时，可循环播放。 

 预置音的录制由投标人负责完成。 

6.3.3.5 扩音对讲终端 

 广播机柜与专用电话系统有接口：现场人员可通过现场调度系统扩音终端进行

运用库、检修组合库广播。 

6.3.3.6 录音功能：车辆段广播机柜应具有和集中录音设备的接口，对车辆段、停车场广

播进行录音。投标人应对该接口及功能的实现方式进行详细描述。 

6.3.4 全自动运行模式下的联动广播功能：列车上电，轧道车运营时、进站、发车、清客、

车辆火灾、车站火灾、救援、障碍物/脱轨、跳停、扣车、信号及车辆故障、站台门

信号丢失、站台门及车门故障等时的联动广播功能。具体要求参见附件场景文件相

关需求，不排除后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调整。投标人应考虑数据包接收、分解、

分析处理及逻辑判断的相应费用。 

6.3.5 系统在每次开始广播前应有预示音发出，预示音可以通过客户的要求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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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系统在各个站点具有和 FAS 系统的接口，在火灾时实现与 FAS 的声光报警器交替循

环播放功能。 

6.3.7 系统可实现多信源、多信道、多负载区域平行广播，各信源可经不同的播音通道同

时播向不同的负载区域。 

6.3.8 功率放大器采用数字功放，要求不大于 4:1 热备用方式，任意一台功放故障时自动

倒换到备用功放工作，当原有功放功能恢复正常时应能从备用功放自动倒换到原有

功放工作。 

6.3.9 系统不允许因电磁环境和瞬间电源切换出现系统死机现象。 

6.3.10 广播设备的优先级 

6.3.10.1 正线广播的优先暂定顺序： 

 第一级   车站防灾调度员； 

 第二级   中心防灾调度员； 

 第三级   中心行车调度员； 

 第四级   中心车辆调度员 

 第五级   中心乘客调度员 

 第六级   车站行车值班员； 

 第七级   站台客运无线手持广播； 

 第八级   列车进站自动广播； 

 第九级   语音（背景音乐）广播。 

6.3.10.2 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的优先级顺序暂定如下： 

 第一级   车辆段、停车场防灾值班员； 

 第二级   车辆段、停车场行车值班员（运转值班员）； 

 第三级   扩音终端。 

6.3.10.3 优先级的顺序可以软件调整，系统中显示优先级的设备单元，应根据调整的变

化，自动变更相应的显示。 

6.3.11 广播自动退出功能 

 高优先级的使用可自动打断低优先级的广播，高优先级广播退出后，可自动恢

复低优先级的广播。 

 话音广播完毕自动释放选区，退出广播状态（释放时间 5～10秒可调）。 

 其他各种音源广播完毕立即自动释放选区，退出广播状态。 

6.3.12 无线手持台广播功能 

 广播系统具备无线手持台广播功能，车站现场人员可通过专用通信无线通信系

统配置的无线手持台（需指定）对本站指定广播区进行选区广播。 

6.3.13 系统网络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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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网管终端设备可对中心、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设备进行统一监控

和管理。 

 具有集中维护和自诊断功能，可进行故障管理、性能管理、配置管理、安全管

理。 

 利用笔记本电脑与车站、停车场、车辆段广播设备相连，在任一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就可查看本站设备的工作状态。 

 可实时监测中心、车站、停车场、车辆段广播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出现故障

能够发出声光报警，包含机房主设备、扬声器网、噪感连接等故障报警。 

 可完成自动检测，遥控检测、故障定位、故障报警、远端维护、集中告警功能

等。 

 对系统发生的故障和操作进行全面记录，操作记录包括：操作命令、操作开始

时间和结束时间等，故障记录包括：故障内容、故障产生时间和恢复时间、类

型等。记录内容在硬盘内保存时间不少于 1个月，不可人工删除，记录存满自

动覆盖，不得出现死机或重起。 

 配置管理可设置车站的数量、各站广播区的数量、操作终端的优先级别。 

 广播系统故障信息应能够通过以太网数据接口提供给通信集中告警设备。 

 投标人应对广播系统检测管理终端设备的中文用户界面、硬件平台、软件平台

做出描述。 

6.3.14 时间同步功能：本系统在控制中心应有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接收时钟系统中心母钟

提供的标准时间信息，校准本系统内所有需要时间信息的设备。时钟系统的接口满

足 RS422 或 NTP 接口，设计联络时确定，时间信息格式由时钟厂商提供。投标人应

提出接口的位置及类型、数量要求。 

6.3.15 广播系统应具有和换乘线路广播系统互联的接口，为了和换乘站互联互通，投标

人应满足互联时开放协议，并满足和后续换乘线路互联互通的所有功能（具体功能

设计联络时确定）。投标人应提出实现对后续换乘线路广播覆盖区域广播的其他建

议方式供招标人选择。 

6.3.16 多条线共用车辆段/停车场时，广播系统应具有和其他线路广播系统互联的接口，

实现对车辆段/停车场广播覆盖区域进行广播的功能，同时不应互相影响。在车辆

段和停车场，广播系统应满足以上接口及功能要求，投标人应对上述接口、功能实

现等进行详细描述。投标人应满足互联时开放协议，以满足互联互通的所有功能

（具体功能设计联络时确定）。 

6.3.17 广播因兼消防广播，因此广播系统必须满足《火灾自动报警设计规范》

（GB50116-2013）和《消防联动控制系统》（GB16806-2006）的要求，投标人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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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设备应符合消防产品 CCCF认证的要求，并提供认证证书。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应

能满足后续消防验收要求，包括按消防部门要求提供各种广播设备的 CCCF认证证书。 

6.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频率特性：100Hz～12kHz≤±2dB； 

 谐波特性：100Hz～12kHz≤2%； 

 信躁比：线放≥70dB，话放≥50dB； 

 声压级：250Hz～4kHz≥85dB； 

 输出电压及方式：100 V或 120V平衡式定压输出； 

 输入过激能力：≥20dB； 

 防卫度：≥50dB； 

 输出电压调整率：400Hz≤1.5dB  4kHz≤2dB； 

 输出总功率：≥1.0kW/站（满足系统要求）； 

 电源：单相 220V +15%～-20%，50Hz±2Hz；  

 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10000 小时。 

6.4.1 广播控制终端 

6.4.1.1 车站广播控制终端（或者控制盒） 

 输入电压： -30～-60dB（话筒）； 

 输出电平：0～6dB（线放）； 

 频率响应：100Hz～12kHz≤±1dB； 

 失真度：100Hz～12kHz≤1%； 

 信噪比：≥50dB； 

 采用 LCD液晶触摸屏方式。 

 信源：话筒、语音合成、中心广播等； 

 配置按前述功能需求进行配置。 

6.4.1.2 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广播控制终端（含电脑终端） 

 输入电压：-30～-60dB（话筒）； 

 输出电平：0～6dB（线放）； 

 频率响应：100Hz～12kHz≤±1dB； 

 失真度：100Hz～12kHz≤1%； 

 信噪比：≥50dB； 

 信源：话筒、语音合成、测试信源等； 

 配置按前述功能需求进行配置。 

6.4.2 ★数字功率放大器 

 额定输出电压： 120V/ 1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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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输出功率： ≥200W； 

 频率响应: 60Hz～16KHz，≤±0.5dB； 

 失真度:   1KHz，≤0.5 %； 

 信噪比： ≥100dB； 

 网络音频输入：TCP/IP, 不低于 44.1KHz /16bits（CD级）； 

 模拟音频输入灵敏度：0dB； 

 应采用数字功率放大器（数字输入、模拟输出），应提供第三方专业机构（具

备 CNAS认证的机构）的参数性能检验报告，满足工程需要。 

6.4.3 ★交换机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3 接入层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24个10/100/1000Base-T以太网端口，4个千兆SFP。 

6.4.4 扬声器 

6.4.4.1 ★吸顶式扬声器（采用相当或不低于 BOSCH、Honeywell、PHILIPS等品牌扬声器） 

 额定功率：6W、3W、1.5W； 

 输入方式：120V或 100V平衡式输入； 

 频率响应：80Hz～18kHz； 

 灵敏度：≥90dB。 

6.4.4.2 号筒扬声器 1（采用相当或不低于 BOSCH、Honeywell、PHILIPS等品牌扬声器） 

 额定功率：5W、10W、15W； 

 输入方式：100V平衡式输入； 

 频率响应：150Hz～6kHz； 

 灵敏度：≥90dB。 

6.4.4.3 号筒扬声器 2（采用相当或不低于 BOSCH、Honeywell、PHILIPS等品牌扬声器） 

 额定功率：30W。 

 输入方式：100V平衡式输入。 

 频率响应：250Hz～10kHz。 

 灵敏度：≥100dB(1米/1瓦)。 

6.4.4.4 平板扬声器 

 额定功率：50W。 

 输入方式：120V或 100V平衡式输入。 

 频率响应：250Hz～10KHz。 

 灵敏度：≥86dB。 

 全指向性 。 

6.4.4.5 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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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功率： 6W、3W、1.5W 

 输入方式： 100V平衡式输入 

 频率响应：80Hz～18KHz 

 灵敏度：≥90dB 

6.4.5 音噪声检测器 

 最大控制范围：±20dB； 

 频率响应：100Hz～12kHz≤±1dB； 

 失真度：2kHz≤0.05%； 

 有效时间：1.2～300秒； 

 噪声对增益比率：2:1～1:2； 

 信噪比：≥85dB； 

 输出声场大于噪声 8～10dB，火灾时作为消防广播要高于 15dB； 

 噪声传感器的系统声/噪比应≥8分贝。 

6.4.6 网管设备配置 

在主备用控制中心设置广播系统网管终端各 1套，主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

四部分 3.3工作站要求，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终端显示器。 

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1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便携式维护终端要求。 

6.5 接口要求 

6.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

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投

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6.5.2 中心广播机柜 

6.5.2.1 应具有广播音频录音输出接口，与数字集中录音系统录音设备采用音频接口。 

6.5.2.2 应具有故障输出接口，与通信集中告警设备连接，开放故障管理协议。 

6.5.2.3 与传输系统接口：在主备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传输系统为广播

系统提供 1路基于 IEEE802.3标准的 10Mb/s总线式以太网数据传输通道，用于控

制中心与各车站的语音及控制数据的传输及控制中心与场段监控数据的传输。接

口采用 10/100BASE-TX 以太网接口，连接器类型为 RJ45。接口位置在中心及车

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线侧。 

6.5.2.4 在中心广播机柜上设有数据接口，用于连接便携维护终端。 

6.5.2.5 与时钟系统接口采用以太网或 RS-422 接口。投标人应提出对传输系统接口（包

括：类型、数量、详细指标等）的需求。 

6.5.3 车站、场段广播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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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1 具有应急广播输出口。 

6.5.3.2 应具有行车广播控制终端后备输出口，当综合监控系统终端故障时可连接广播系

统后备行车广播控制终端。 

6.5.3.3 应具有查看全线广播设备工作状态的输出接口。 

6.5.3.4 应具有与专用无线的互联接口，实现站台广播功能。同时用于站台客运广播的无

线手持终端由广播系统提供，此手持终端应当与无线系统设置的手持终端有所区

别。投标人应对实现此部分功能采用的接口类型、数量、指标、实现方式等作出

详细描述。 

6.5.3.5 车站/场段与传输系统接口：1 路基于 IEEE802.3 标准的 10Mb/s 总线式以太网数

据传输通道，用于控制中心与各车站的语音及控制数据的传输及控制中心与车辆

段监控数据的传输。 

6.5.3.6 场段广播机柜应具备与场段专用电话主系统的接口，实现现场人员通过专用电话

系统扩音对讲终端进行现场广播，具体接口由通信系统集成商确定。 

6.5.3.7 应具有与背景音乐设备的接口。 

6.5.4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提出对传输系统、中心录音设备、时钟接口的说明（包

括：类型、数量、详细指标要求等）。 

6.5.5 投标人应给出主要设备使用寿命。 

6.5.6 与为广播系统供电的电源系统，接口在电源系统机柜，由广播系统负责提供电源线

并引接到电源柜。 

6.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6.6.1 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仅提供 220V交流电源。投标人应根据以上要

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设备所需的其它类型的电源由投标人自配电源单元解决。若

需进行交、直流电源转换，相关转换模块须统一网管。 

6.6.2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

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6.6.3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

大于 1 欧姆。设备室以外的设备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区间设备接地采用贯通接

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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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办公自动化系统 

7.1 系统概述 

7.1.1 办公自动化系统（OA）是主要为本线运营单位接管后的日常运作（日常办公、信息

发布、网上论坛等）和企业管理（设备维护管理、企业资源计划、企业资产管理）

而建的信息交流、管理平台。地铁办公自动化系统着眼于地铁运营工作人员间的

协同工作。基本功能应能满足工作人员的日常办公需要。 

7.1.2 本次招标范围包括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网络设备（含

网管），系统集成化应用软件及配套服务器设备不在本招标范围内。 

7.2 ★系统构成 

7.2.1 本工程办公自动化系统计算机网络采用 IP数据网络。 

7.2.1.1 R1 号线已在控制中心设置核心交换机、硬件防火墙、路由器等核心层设备，并

已实现与线网计算机网络以及 Internet 的互联。本工程扩容 R1 号线既有核心交

换机及相关软件许可（license），并在控制中心通信机房内设置 R2 号线线路级

汇聚交换机 1台，通过光缆分别与 R1号线既有的 2台办公自动化系统核心交换机

相连，实现本线与济南地铁其他既有线路间的 OA 信息交互、与济南地铁信息中

心的互联互通和 Internet 的接入。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交换机应具有足够的交换

容量及三层路由处理能力。同时，控制中心汇聚交换机应配置充足的 1000M 光接

口及 10/100M/1000M 电接口，满足用户端网络设备接入、与外网相连等功能。在

控制中心通信网管室内配置 1 套网络管理平台为计算机网络设备提供基于图形化

界面的网络管理。 

7.2.1.2 在车辆段、停车场通信机房内各配置 1 台汇聚型三层以太网交换机。投标人提供

的交换机应具有足够的交换容量及三层路由处理能力。汇聚型三层以太网交换机

通过传输系统提供的总线型以太网通道与控制中心核心交换机相连，具体传输方

式设计联络中确定。同时，车辆段、停车场汇聚交换机能满足场段各个单体交换

机的接入。 

7.2.1.3 在 19 个车站机房及弱电间、场段单体各个楼层及弱电间，设置接入型三层以太

网交换机。场段接入型三层以太网交换机通过光纤或网线与场段汇聚型三层以太

网交换机相连，进行子网内节点间的交换，车站、车辆段及停车场交换机通过传

输系统接入 R1 控制中心大楼既有办公自动化核心交换机，网络结构见办公自动

化网络图。 

 场段办公自动化系统需覆盖车辆段内各栋建筑物，主要包括综合楼、运转综

合楼及辅助办公用房、停车列检库/工程车库、调机库、检修主厂房、污水处

理站、牵引降压混合变电所、材料库、洗车库及控制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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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应根据车站计算机网络配置情况合理组建网络架构，并对方案进行详

细描述。 

7.2.2 在主用控制中心综合网管室配置 1 套网络管理平台为计算机网络设备提供基于图形

化界面的网络管理。整个网络应提供能监控到各接口的完善的网络管理系统。 

7.2.3 网络布线采用综合布线，采用六类双绞线缆和单模光缆完成。 

7.3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7.3.1 ★交换机技术要求 

7.3.1.1 本系统配置的各型网络交换机要求均为同一品牌，能实现中文图形化管理，能见

到交换机的图形面板。交换机必须达到或优于下列要求。 

7.3.1.2 汇聚交换机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2 汇聚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 48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48 个 1000M 以太网光口（分

配在两个接口板上），4个 10GE 光口，所有端口同时可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7.3.1.3 车站及场段接入交换机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3 接入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 

车站：不少于 24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4 个 1000M SFP，所有端口同时可

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场段信息点接入：不少于 48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4 个 1000M SFP，所有

端口同时可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场段楼层汇聚用接入交换机：每接入交换机不少于 48个 1000M SFP，并可根据需要

扩展。 

7.3.2 网管设备 

在控制中心设置系统网管终端 1 套，主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工作

站要求，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 

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1 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 便携式维护终端要求。 

7.4 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 

7.4.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

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投

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7.4.2 与传输系统的接口：传输系统在控制中心给本系统提供两个冗余的 1000M 以太网接

口，传输系统在全线车站（段）给本系统提供 1 个 1000M 以太网接口，与传输系统

分界点在配线架外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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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时钟同步接口：本系统在控制中心与时钟系统接口，与时钟系统的接口暂按 NTP 接

口考虑，时间信息格式由时钟厂商提供。 

7.4.4 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的接口：本系统与通信集中监测告警系统设备间接口为以太网

接口（具体接口形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7.4.5 电源接口：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备室由电源配电柜（非重要

一级负荷）提供交换机设备机柜供电，在车站配线间、控制中心楼层配线间、场段

各个单体配线间由动照专业的墙壁电源插座供电。 

7.5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7.5.1 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仅提供 220V交流电源。投标人应根据以上要

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设备所需的其它类型的电源由投标人自配电源单元解决。若

需进行交、直流电源转换，相关转换模块须统一网管。 

7.5.2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

耗）、所有设备电源和耗电量要求、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7.5.3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

不大于 1 欧姆。设备室以外的设备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区间设备与贯通接地线

相连完成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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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乘客信息系统 

8.1 系统概述 

8.1.1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乘客信息系统是依托多媒体网络技术，以计算机系统

为核心，以面向乘客的显示终端为媒介向乘客提供信息服务的系统。乘客信息系统

在正常情况下，提供乘客须知、轨道交通首末班车服务时间、列车时刻表、管理者

公告等运营信息及政府公告、出行参考、媒体新闻、赛事直播、广告等公共媒体信

息共同协调使用；在紧急情况下，本着运营信息优先使用的原则，可提供动态辅助

性提示，使乘客通过正确的服务信息引导，安全便捷地乘坐地铁。 

8.1.2 ★本工程车站 PIS 系统采用高清视频（1920×1080），车载 PIS 系统暂采用同时满

足高清或标清显示，投标方应满足相应视频流需求，具体在设计联络时确定。因

此，信息源、中心设备、网络传输、车站直至终端显示设备均应满足高清及标清视

频的播放、控制和显示要求。 

8.1.3 车站 LCD 显示控制器能够处理高清视音频信号，输出信号能满足经车站范围内远距

离传输后，视频信号分辨率 1920×1080。 

8.1.4 投标人必须承诺 PIS 系统显示终端，在其显示过程中不得出现停顿、失帧、马赛克

等现象。所提供的显示屏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避免拖影、灼伤等现象发生。 

8.1.5 ★PIS 系统的无线传输网由基于 802.11ac 的 WLAN 提供，应能满足列车高速运行时

（最高时速为 100km/h）的车地信息传输。 

8.1.6 ★本工程站厅、站台到机房为 LCD显示屏只提供光纤布线,投标人应考虑相应方案并

提供必要配置。 

8.1.7 ★车地无线网络需要足够的安全性。防止受到攻击、窃听等。车载无线单元与轨旁

设备之间在传递数据前，必须建立授权并关联关系。投标人应采用如下方法提高车

地无线网络的安全性（但不限于）： 

 应采用定向天线，并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电波覆盖的范围； 

 对无线接入设备实施安全认证； 

 无线设备对传输的信息提供基于 128位的 WEP加密或者更优的数据加密方案； 

 把不同类型的数据经由不同的 VLAN进行传输； 

 在网络层建议建立 VPN隧道，进一步提高经由无线传输信息的保密性、完整

性和有效性。 

8.1.8 投标人应对实时传输图像信息、数据信息的安全措施提出详细解决方案。 

8.1.9 投标人应提出详细的系统备份及灾难恢复方案。 

8.1.10 ★投标人必须承诺当出现黑客攻击或非法信息侵入本系统时，必须立即停止播放，

并自动转入预制信息播放，系统应具有完善的反非法入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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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采用成熟、可靠的产品。主要设备及材料均应采用国内外

知名品牌的优质产品。 

8.1.12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乘客信息系统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变数和困难，整体计算工作量

和报价。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招标人原则上不追加工程款项。 

8.1.13 投标人应确保本系统所有接口的解决和实现，相关费用列入报价表中。 

8.1.14 本项目所使用的软件（本系统开发的专用软件除外）必须是标准的、成熟的商业产

品。应使用专业版、企业版、标准版或类似级别的软件，不得使用免费软件、共享

软件、演示版软件及家庭版软件或其他类似种类的软件。投标人应提供软件的权属

证明和合法使用许可。 

8.1.15 ★在列车高速运行时（最高时速为 100km/h），PIS系统的无线传输网必须提供满足

系统功能需求的足够带宽、良好的 QoS 保障机制和网络可靠性，无线设备应遵循完

善的快速切换机制无缝（软切）切换至最合适的接入点，切换时间不应大于 30ms，

丢包率应控制在 1%以内，同时应保证不应丢失连接和引起画面质量降低，无线传输

网的双向平均有效带宽不低于 60Mbps（投标人可以根据各自系统特点提出能提高系

统带宽、满足更多扩展应用的合理化建议）。投标人须给出轨旁 AP 与车载网桥之

间、车载主备网桥之间的完整切换建议方案，但无条件接受招标人在设计联络阶段

对该方案最终确认，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8.1.16 ★投标人须在设计联络阶段参加 PIS 车载部分与车辆专业的联调验证试验。验证实

验方案报招标人确认，并无条件接受招标人对方案的审核意见。只有 PIS 车载部分

全面的功能、性能、接口等验证试验经招标人书面确认通过后，方可理解为本系统

符合要求并可进入实施阶段。验证实验过程以及对于存在问题的解决而发生的所有

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投标价中，且因投标人原因造成的重复验证实验相关投标人、招

标人等全部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调试试验通过后方可深化设计、生产、装车，

车辆承包商配合实施。 

8.1.17 投标人必须承诺针对本项目开发、定义的相关协议、接口标准的知识产权归招标人

所有，并在通过最终验收后的 24个月内提供免费的软件修改、扩充和升级服务。 

8.1.18 在整个项目实施工程中，因投标人自身原因引发的各类事故、事件，由投标人承担

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因现场环境引起设备损坏，由投标人免

费更换或修理。 

8.1.19 ★投标人必须承诺开放本系统所有硬件、软件、二次开发等相关协议，必须考虑

PIS系统在本线延长线及多线路联网运行时的预留设计，预留上级信息源的接口（如

PCC），并无条件配合接入 PCC调试，实现接入 PCC功能。 

8.1.20 本次招标包括在系统正式开通后两年内，因视频传输制式标准的变更引起的系统适

应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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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1 投标人应承诺：必须在接到招标人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将首批车载设备（含材料

和专用工具）送达车辆制造厂商或其他业主指定地点，并根据车辆组装的进度提供

后续设备。 

8.1.22 投标人有责任和义务配合招标人完成 PIS 车地无线的频点申请，频点申请相关费用

包含在投标价中。如果因频点申请原因导致无频率资源，招标方有权取消车地无线

通信并取消相关设备的购置，投标人无条件服从。 

8.1.23 试运营前三个月，投标人须组织具有丰富故障处理经验的核心设备厂商人员值守运

营现场（人员数量应满足试运营要求），负责所供设备现场故障处理，指导运营人

员维护、检修。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8.1.24 ★投标人请注意由于本工程采用全自动运行模式，为提高车地无线系统的可靠性，

对于车地无线系统相关设备采用冗余配置，在备用控制中心设置 PIS 备用控制中心

子系统部分，备用控制中心设备配置详见供货清单。 

8.2 系统运作模式 

8.2.1 正常播放模式 

系统正常播放模式指系统由控制中心直接组织信息实时播放并控制终端显示设备，车站

及车载子系统接收同步播放列表和节目内容并实时播放，并同时处于热备份状态。 

8.2.2 准实时模式 

系统准实时模式指当车载无线设备无法与地面进行不间断实时通信时，在列车进站停靠

期间或车辆回库期间，可以通过无线网络在非移动的情况下高速传输媒体文件弥补通信间断

期间的丢失数据，供车辆组织播出，以保证列车在整个运行期间，播出节目不间断。 

8.2.3 录播模式 

录播模式指当主干传输网络出现带宽受限、拥堵或故障时，利用晚上停止运营后的时间

进行传送，可预先将停运时间设置好，到达停运时间后系统自动触发该操作；在运营期间，

系统限速接收和下发数据（低速度），在停运期间全速接收和下发数据。有需要的时候，也应

可通过人工方式拷贝媒体播放文件至列车。 

8.2.4 单点故障模式 

单点故障模式指当个别终端显示设备与系统通信中断时，通信中断的终端设备按照无输

入显示方式运行。其余设备按照原有模式运行。 

8.2.5 降级模式 

降级模式（应急模式）指当控制中心故障或网络通信中断以及系统检测到非法入侵时，

受到影响的车站及车载子系统迅速自动转入降级模式，按已接收到的播放列表和节目内容自

行组织播放。 

运行模式转换应迅速可靠，投标人应详细描述各种模式转换的实现方式。 

8.3 ★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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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以下内容，具体实现功能将在设计联络阶段根据运营的实际需求

最终确定。 

投标人应提供实现系统操作平台功能的软件模块组成系统图，并详细描述。 

投标人应提供体现下述基本功能的软件主界面截图（轨道交通领域）。 

8.3.1 系统总体功能 

8.3.1.1 宣传及广告发布功能 

 乘客信息系统可为地铁引入一个多媒体形象的展示平台，通过形象视频、图片、文字

的播出，可以为济南地铁进行更多的形象宣传。形象宣传的多媒体播放方式支持：DVD

视像播放、VCD视像播放、AVI、GIF等动画效果播放、文本动画显示、图像动画显示、

网页显示、常用文件播放显示。 

 乘客信息系统还可提供一个广告的发布平台。广告的类型可以为电视视频广告，也可

以播出图片和文字等灵活多样的广告，更能够吸引乘客的注意。乘客信息系统应具备

广告合同管理功能，使得运营公司能够更好的对广告业务进行运作。 

8.3.1.2 紧急信息发布功能 

紧急事件发生后，运营人员应能发布紧急信息。 

乘客信息系统应设定紧急告警模式，经人工或自动触发后，紧急信息以全屏或滚动字幕

的形式在终端显示屏上显示。 

紧急事件可以是针对某种紧急事件的紧急预案，也可以是运营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实时编

辑的文字信息。紧急预案应为图文信息，且可进行编辑。 

紧急信息应能在中心和本地两级发布。中心可通过专用的紧急信息发布界面发布紧急信

息，发布信息的目的地具有可选择性，发布信息的属性、样式具有多样性，操作员可以根据

现场情况选择。车站只能由有权限的操作员通过本站操作工作站进行审核后的预定义信息的

发布，如需发布编辑信息应经中心操作员确认后才可发布。 

乘客信息系统在紧急或突发情况下，应具备节目信息源自动切换功能，在切断显示屏电

源的同时，应具备黑屏功能。 

8.3.1.3 全自动运行模式的联动功能 

全自动运行模式下的联动显示功能：轧道车运营时、进站、发车、清客、车辆火灾、车

站火灾、跳停、扣车、站台门信号丢失、信号及车辆故障、站台门及车门故障等时的联动显

示功能。具体要求参见场景文件相关功能需求，不排除后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调整。投标

人应考虑数据包接收、分解、分析处理及逻辑判断的相应费用。 

8.3.1.4 区域屏幕分割功能 

终端显示屏幕可根据要求划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可同时显示不同的各类资讯，包括

文字、图片和视频信息；不同区域的信息可采用不同的显示方式，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播出

的版面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而随时进行调整，各子窗口可以独立指定时间表，通过时间表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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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每一子窗口可以单独用于显示列车服务信息、乘客引导信息、商业广告信息、一般站务

信息及公共信息、新闻、天气、通告等，同时也可对某个信息进行全屏播放。 

操作员可以将需发送的信息发布至指定终端设备的指定版区，提示乘客注意。 

操作员可以设定实时信息是否以特别信息形式或者紧急信息形式发放至特定版区显示，

发放高优先的信息可以即时打断正在播放的信息内容，即时显示。 

8.3.1.5 显示列车运营信息 

车站子系统的播放控制器应能接收列车运营信息，并控制指定的终端显示器显示相应的

列车运营信息，如下列车的到站时间、列车时间表、列车阻塞/异常、特别的列车运营安排等

信息。 

8.3.1.6 对终端显示屏兼容性要求 

乘客信息系统软件，应能良好地兼容多种显示设备，包括视频 PDP 屏、双基色 LED 屏、

视频全彩 LED屏、双基色 LED图条屏、DLP显示屏、电视机、LCD显示屏、投影仪、电视墙幕

等各种当前流行的多媒体显示设备。 

8.3.1.7 定时自动播出的功能 

乘客信息系统可以提供定时播出的功能，资讯信息的播出可以采用播放列表播出的方式，

系统可以根据事先编辑设定好的播出列表自动进行资讯信息的播出。播放列表可以以日播放

列表、周播放列表、月播放列表的形式定制。播出过程无需人为操作。 

8.3.1.8 车站显示屏联动显示功能 

车站显示屏能根据在线列车的状态（由其他系统提供）触发进行相关联动信息显示。 

8.3.1.9 同步功能 

本系统时钟同步信号取自通信时钟系统提供的时钟信号。PIS系统本身应配置基于网络的

时间同步软件或协议，提供系统本身的时钟同步功能，保证 PIS系统设备的时钟同步。 

每个车站内不同的显示屏设备播放相同的视频、音频的情况下，其影像、声音应同步。 

在没有时钟源同步的情况下，本系统的时钟误差范围应控制在每周±1s 内，并可以手工

调校。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详细说明系统同步的设计方案。 

8.3.1.10 车载设备功能 

车载设备（包括车载 AP、车载交换机、车载播控）应具有自检功能，包括但不限于通路

连接状态监测、设备状态监测，并能将自检信号传送给 TCMS系统。 

8.3.1.11 集中网管维护功能 

为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乘客信息系统能提供完备的网管功能。可实时监控各终端节点

的状态，车站服务器管理各自车站的乘客信息设备。中心网管工作站可动态显示系统各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交换机、车站播控器、车载 PIS设备）的工作状态，实时监控系统，

实现智能声光报警，并能自动生成网络故障统计报表，智能分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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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设备、仪器等建立基本信息、运行状况、保养情况、故障和事故情况、设备使用

部门变动以及有关备品备件等建立台账，据此提供维护、保养建议。 

设备维修实行信息化管理，从接单到维修完毕实行流程化信息管理，规范管理制度。 

系统应具备分级权限管理功能。权限设置应体现在操作系统及应用系统的安全管理中。 

8.3.2 主用控制中心子系统功能 

8.3.2.1 接收地铁外部信息、存储和转发媒体信息、信息编辑处理、制订和发布播出计

划。 

 地铁外部信息主要有线电视信号、来自其他系统或者 Internet的图像及文字信息；  

 媒体信息主要是视频媒体素材，包括商业广告、新闻视频；媒体信息存储在中心服

务器中，并可转发到各个车站； 

 信息编辑处理是指对接收到的或者是已经存储在中心服务器的视频、图片、文字信

息进行重新编辑处理； 

 播出计划制订是指为所有的 LCD 播放控制器制订播放列表，一个完整的播放列表包

括但不限于播放窗口的区域划分方式、每一个区域的播放内容及方式、播放时间及

播放顺序等； 

 播出计划发布控制是指对制作好的播放列表进行审核和发布，通过审核后的播放列

表可以发布，发布时应可方便地指定应用该播放列表的 LCD播放控制器。 

 当车站申请播放应对突发情况的特殊信息时，对申请予以审批。 

 能够接收上层编播中心下发的信息，组织播出。 

8.3.2.2 发布 PIS公共信息。公共信息包括：运营、公告、安全、广告、营销等信息。 

 公共信息存储在中心服务器中； 

 公共信息的播出有三种方式实现： 

1）以正常播放列表的方式实现，需提前制作播放列表； 

2）以临时编辑信息的方式实现，由具有发布信息权限的操作员通过发布管理工作站

或综合监控工作站实现对显示屏播放内容的编辑发布； 

3）预定义信息发布，由具有发布信息权限的操作员通过发布管理工作站或综合监控

工作站发布预定义信息，或通过综合监控等系统触发预定义信息的发布； 

 具体实现方式及发布内容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8.3.2.3 紧急信息发布。 

 紧急事件发生时，具有发布紧急信息权限的操作员可通过紧急信息发布管理工作站

或综合监控工作站实现对显示屏(含 LED)播放内容的控制。 

 系统中定义好各种紧急信息，包含火灾报警信息、紧急疏散信息、安全指引信息； 

 紧急信息单独设立“紧急播放列表”类别，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迅速发布； 

 优先级管理，从 1级到 3级，权限从高到低排列，各优先级别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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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级：为最高级别的紧急事件信息，允许在所有车站显示终端全屏发布紧急信息； 

——2级：车站级别的紧急事件信息，允许在各车站（一个或者多个车站）所有 LCD、LED

显示终端全屏发布紧急信息； 

——3 级：为最低级别的紧急信息，通过人工选择本线各车站 LCD、LED 控制器发布临时

信息。 

 临时编辑发布文本信息，播放的规则与上述紧急信息定义级别一致。 

 高级别的紧急信息可以直接覆盖低级别的信息。 

 同级别的信息，采用先到先播，或先撤销再播。 

 紧急信息发布的优先级高于公共信息发布。 

8.3.2.4 操作员可接收、编辑、存储及发送信息。 

 信息包括视频文件、图片文件、文字信息； 

 操作员可在数字编辑设备中接收、编辑和存储视频文件，处理完毕后发送到中心服

务器； 

 操作员可在媒体编辑工作站中接收、编辑和存储图片文件和文字信息，处理完毕后

发送到中心服务器。 

8.3.2.5 制定播放列表，发布到各层设备中存储。实现的具体功能如下： 

① 播放列表制定 

播出计划制订，具体操作在发布管理工作站上实现。 

② 播放列表管理 

播放列表的分类、播放列表的新建、修改、删除、播放列表属性管理、播放列表的查询、

播放列表操作日志管理； 

新建、修改、删除、发布等操作均有日志记录（日志内容包括执行的操作、执行用户、

执行时间），以供跟踪检查； 

播放列表的管理功能在发布管理工作站上实现。 

③  播放列表发布设置 

采用设备分组来指定播放的位置，默认有站厅组、上行组、下行组，并预留 2 组，分组

的最小单元为 LCD播放控制器； 

最终分组数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设备分组的配置操作在系统管理工作站中实现。 

8.3.2.6 播放列表及内容的发布 

 播放列表需经审核后才能发布到各个车站； 

 播放列表的审核在发布管理工作站上实现，只有具备审核权限的操作员才能审核播

放列表，审核的工作包括查看区域划分是否合适、播放内容是否满足要求等； 

 如果播放列表通过审核，该播放列表将被设置一个审核通过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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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内容从中心服务器发布到中心交换机，通过传输网络转发到车站服务器。 

 系统从编播中心服务器可提前下载数据量较大的媒体文件，并可利用非运营时段进

行传送（非运营时段由系统预先设置，到达停运时间系统自动触发下发操作）； 

 发布内容有日志记录，包括内容发布状态、传送完成状态、失败警告、自动重新传

送记录功能。 

8.3.2.7 制定播放列表的过程中可以实时触发预览操作，及时预览效果。预览操作在发布

管理工作站和预览显示终端上实现。应支持对本系统不同尺寸不同类型显示终端

的信息预览，效果应是所见即所得。 

8.3.2.8 实时调看本线各车站 LCD 播放控制器和在线列车车载 LCD 播控器的当前画面的效

果（截图及视频），同时调看的路数不少于 1 路（即 1 个车站 LCD 播放控制器或

1 列列车车载 LCD 播控器的播出画面）。监看 LCD 播放控制器在播画面当前出监

看工作站上实现。 

8.3.2.9 具有媒体素材的管理、编辑功能，编辑完成的媒体文件是播放列表的素材来源之

一，统一在中心服务器的素材库中保存和被引用。素材包括各种原始的媒体元素

（格式有 MEPG1/2/4、H.264、H.265、FLASH、AVI、RM、MP4、MP3、JPEG、

GIF、BMP、WAV、MKV、文本等）、广告客户提供的广告媒体文件、VCD、DVD；操

作员对编辑完成的媒体文件可以重新再编辑，还可以删除过期的文件。 

8.3.2.10 咨讯服务功能 

系统具备向乘客提供信息查询功能。乘客通过 AFC 系统设在车站的查询终端的触摸屏，

查询预定义的、实时更新的信息，例如轨道交通换乘信息、首末车服务时间、车站周边信息

等。 

车站街区图、公交换乘、车站出入口位置指示等信息由投标人编制，投标人应对此内容

单独报价，并计入投标价，并在质保期内免费协助完成信息的完善和更新。 

8.3.2.11 系统管理 

① 用户管理。能够定义全线各级别操作用户的信息。只有最高级别的管理员才能在 OCC

系统管理工作站定义用户信息，包括： 

操作权限定义：包括用户名、密码、用户拥有的操作权限。能够把本系统中各个最小的

独立操作设定成独立的权限单元，不同的权限单元可以组合成为权限组，包含系统管理权限

组、广告管理权限组、发布管理权限组； 

实现用户添加、修改、失效和删除操作； 

实现自定义用户组别，添加、修改和删除组别用户。 

② 磁盘空间管理 

对 OCC中心服务器的磁盘空间容量进行监控，汇总和监控各设备磁盘空间占用信息； 

定义磁盘剩余空间预警，系统根据目前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在系统管理工作站中实行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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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自动或手动接收来自车站设备的磁盘空间管理信息、磁盘空间预警信息，记录系统设备

的磁盘空间情况，以供查询； 

磁盘空间低于指定的大小时会形成报警日志，并保存到中心服务器中。可定义磁盘空间

报警日志的保留和过期时间，对过期的内容系统自动进行删除操作，并记录删除的操作日志； 

自动生成系统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报表，包括设备标识、位置、磁盘空间使用比率、剩

余空间、预警信息。 

③ 日志管理 

系统操作日志：记录用户在本系统中的增删改操作，包含用户管理、权限管理、远程控

制、播表编辑、磁盘空间报警、系统配置； 

内容发布日志：记录系统发布内容的增删改操作，以及发布内容的审核操作日志； 

播放日志：记录系统对发布内容的实际播放记录，包含播表是否完整、播放出错状况。 

④ 网络管理 

PIS 系统应配置一套功能完善的网络管理系统，实现对 PIS系统所有设备进行统一管理。

网管系统应能正确显示 PIS 系统网络拓朴结构，实时反映其物理连接状态及各点设备运行条

件和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故障管理、性能管理、配置管理及安全管理等，并对各种告警及维

护管理信息以可视及可闻的方式输出，同时，将系统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传输给集中网管系

统进行统一管理。 

PIS 控制中心的网络管理工作站，可对全线范围内所有的交换机、服务器、磁盘柜、工作

站、LCD播放控制器、LED控制器、显示终端、区间 AP、车载网桥、车载交换机等设备进行集

中监控管理，并对故障设备提供报警提示。 

⑤ 在控制中心应能自动控制 PIS系统车站显示终端的开、关机。 

8.3.2.12 接口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① 从信号系统接口中获取运营信息，系统应能对此信息进行接收和分类加工处理，按

固定格式实时传送到各车站设备。从信号系统接口获取的运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上下行站台下一班列车到达本站的相对时间； 

 本站台列车进站信号； 

 列车离站信号； 

 本站是否为换乘站，以及可换乘的路线（预留）； 

 列车跳站信息； 

 列车折返信息，以及列车折返后终到站信息； 

 本站上下行方向首末班车信息； 

 列车实时位置信息及运营方向； 

 具体内容将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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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获取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综合监控转发的临时或者紧急信息； 

 具体内容将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③ 从时钟系统接口获取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从控制中心通信时钟系统获取标准时间信号，并完成内部设备对时。 

④ 从外部获取的其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有线数字电视信息； 

 来自其他系统或者 Internet的图像及文字信息。 

⑤ 与 AFC接口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为 AFC查询机提供相关查询信息； 

 具体内容将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8.3.3 备用控制中心功能 

与主用控制中心子系统相比，备用控制中心子系统在功能上应适当简化，能实现以下功

能：可显示全线设备信息、告警和维护信息。 

在主用控制中心设备故障时，可实现向全线发布节目信息源，并在全线指定显示设备上

进行播放的功能。 

以辅助运营功能为主：调度人员可以临时编辑，或调用预编辑的文本信息，可选择向全

线任意显示屏、显示区域发布有关的运营信息、紧急信息。可以接收综合监控系统、信号 ATS

发出的相关信息，可经联动触发发布相关信息。 

满足并实现全线无线设备的控制连接功能。 

具有系统管理功能。 

8.3.4  车站子系统功能 

全线各车站从主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接收发布的内容信息，组织本站所有 LCD、LED

显示屏进行播放，并对本站所有设备进行统一的控制和管理。要求实现以下功能： 

8.3.4.1 接收和下发功能 

通过网络从主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接收信息，转发到车站服务器、LCD播放控制器、

LED控制器中，并在显示终端上播放； 

系统能将媒体文件提前下载到车站服务器、LCD播放控制器、LED控制器中，并可利用停

运时段进行传送，停运时段由系统预先设置，到达停运时间系统自动触发下发操作； 

提供对媒体文件的断点续传功能，对接收失败的内容信息能够自动触发重新接收，对下

发失败的内容能够自动重新下发。同时还能够在运营期间限速接收数据（低速度），在停运期

间则全速接收数据； 

对所有接收的内容有日志记录，包括接收结果、接收时间等。 

8.3.4.2 播放控制功能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216 

从控制中心或车站服务器接收播放列表和各种信息等； 

在主用中心故障时可自动切换到备用控制中心，接收备用控制中心信息源（视频及文字

信息）进行全站播放。 

播放控制器分为 LED 控制器和 LCD 播放控制器。 

LED 控制器应嵌入至 LED 显示屏。 

LCD 播放控制器应采用高清格式，信号分辨率为 1920×1080，对接收后的信息进行解码，

并按照播放列表中预先定义的显示区域、模板格式进行合成后在相应的 LCD显示屏显示； 

能够实现同一个车站站厅以及站台上下行方向的 LCD 终端显示不同的内容，能够实现每

个车站播放不同的内容。一个 LCD 终端画面，可同时播出多路视频，另可播出动画、图片和

文字。每路视频画面尺寸可自定义； 

LCD 播放控制器的信号输出应采用 HD-SDI或 HDMI接口，投标人应根据产品特点，提出具

体的接口方式建议； 

投标人应保证信号在站厅、站台长距离传输（>120 米）后信号高清标准，并提供测试证

明；能够解析来自控制中心转发下来的 ATS信息，并在指定区域播出。 

每个车站的播放控制器应支持多机热备(n+1)功能，当某个播放控制器故障时，应自动切

换到备机，切换应不影响正常播放。投标人应考虑配置相应的设备，并提供车站播放控制器

多机热备方案，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8.3.4.3 音量自动调节功能 

在广播系统发布紧急信息时，PIS系统自动调小或关掉其显示屏声音。 

8.3.4.4 时间显示及同步 

PIS 系统的终端设备可显示时间信息。 

当车站子系统与控制中心、车站子系统与终端设备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仍可正确显示时

间，时钟误差范围应控制在每周±1s内，并可以手工调校。 

车站子系统应能接收控制中心的同步校时信号，同步周期可控。 

8.3.4.5 紧急信息发布 

紧急信息发布是指对本车站显示设备发布紧急信息的过程。各车站显示设备紧急信息发

布权限只控制在本车站范围内，其权限控制和发布规则预先确定。 

各车站预定义紧急信息的发布内容以及播放规则预先由中心的发布管理工作站定义，并

事先发送到本车站服务器中存储备用。车站由有权限的操作员通过本站操作工作站进行审核

后的预定义信息的发布。 

同时支持车站值班员编辑临时文本信息发布的功能，但应经中心操作员确认后才可显示

发布。 

具体方式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8.3.4.6 设备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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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子系统应能实时监视本站设备的运行状态并能保存设备状态数据至少 30天。 

车站子系统应能模拟车站设备的布置，图形化地监视车站各种设备的通信状态、运行状

态及故障情况。当出现状态变化或故障时，能在屏幕上准确、实时地显示。 

车站子系统应能根据状态或故障等级不同而显示不同颜色、发出声音及给出报警信息，

所有的状态信息应能自动更新。 

8.3.4.7 操作日志 

车站子系统应记录用户操作信息，包括系统开关机、用户登录/注销、备份/恢复操作、

参数改变和授权、下达系统模式、下达设备命令等操作。日志应记录操作发生的日期、时间

及操作人编号，上述信息内容应保存不少于 30天。 

8.3.4.8 接口功能 

车站子系统应实现与电源系统、传输系统的接口，主要包括接口位置、接口形式、通信

协议以及接口测试。 

车站子系统应能实现与 FAS 系统的接口，实现与 FAS 系统的联动。详细接口型式及联动

功能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此部分费用应包含在投标价中。 

8.3.4.9 车控室操作终端具备“一键关屏”功能。 

8.3.4.10 电源远程控制及分区 

系统应支持电源分区控制的功能，每车站至少支持 8 个分区，实现分别对车站区间用电

终端电源分区分时控制功能。 

8.3.5 场段子系统功能 

场段子系统的具体功能要求如下（包括但不仅限于此）： 

场段设备从控制中心接收数据，并在列车停靠在场段的时间内利用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向

列车车载设备传送数据。 

由于场段较正线情况复杂，为实现场段子系统的功能，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场段设备的安

装、供电、接地防护等引起的附属设施及材料的变化等造成的风险，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8.3.6 车载子系统功能 

PIS 系统的车载子系统主要由列车两端司机室的车载服务器、车载交换机、车载 LCD播放

控制器、车载无线设备、天馈线、电源适配器、相关线缆（含接头）和软件等组成，并由本

项目投标人负责提供。 

PIS 系统的车载子系统与车辆专业提供的相关设备共同实现车地信息的双向传送，并通过

车载 LCD 播放控制器解码后，在本列车的所有 LCD 显示屏上实时播放控制中心下发的有关信

息，同时实现列车视频监视图像和列车状态检测信息、车辆火灾报警系统传递到控制中心。

投标人应负责解决与车辆专业所供系统的互联问题，实现上述功能。投标人应详细描述解决

方案。 

车载子系统的具体功能要求如下（包括但不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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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1 实时信息的接收和传送功能 

通过有线网络子系统、车地无线通信从控制中心自动接收发布实时 PIS媒体信息。 

8.3.6.2 车辆折返换端及清客相关功能： 

车载控制接口开启乘客广播，并在车载 PIS 显示屏上显示清客信息，中心调度人员通过

ISCS系统调用地面和车载 CCTV进行车内清客辅助确认。 

8.3.6.3 播放控制功能 

车载子系统的播放控制功能根据专业分工可以分为列车音视频播放系统（PIDS）的播放

控制功能和通信 PIS的播放控制功能。 

a.列车 PIDS的播放控制功能 

该功能主要是配合通信 PIS解决与列车 PIDS接口及联网，实现 PIS控制中心对列车的播

放控制，保证列车能接收由中心服务器下发的媒体信息及播放列表，并在车载 LCD 屏上按通

信 PIS控制中心的计划顺畅播放。 

b.通信 PIS的播放控制功能 

该功能主要实现对通过无线网络接收后的信息进行解码操作，并按照系统预先定义的显

示区域、模板格式进行合成后，通过与列车 PIDS系统接口及联网, 实现 PIS控制中心对列车

的播放控制，保证列车能接收由中心服务器下发的媒体信息及播放列表，并在车载 LCD 屏上

按通信 PIS控制中心的计划顺畅播放。列车两端驾驶控制室拥有功能相同的 LCD播放控制器。

要求正常时，列车两端车载设备能够自动分别接收地面下发的信息内容，接收完毕后自行同

步数据处理，自动根据设定好的优先级对信息进行发布。当一端控制器出现故障时，另一端

控制器单独工作，从而实现冗余管理，提高车载设备子系统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实现以下功

能： 

 在线运行列车能够在列车停站和运行途中自动实时通过无线网络接收信息内容，并

实时播放；列车在停靠车辆段时间内能利用无线网络以及移动数字设备从车辆段接

收信息内容。 

 能够接收车辆广播系统（暂定）提供的的 ATS 数据，包括下一站名称、下一站达到

时间、终点站名称、开门信息等，并结合其他播放数据一起播放。 

 具有同一传送内容的断点续传功能，实现运行列车通过无线网络及时有序接收信息

内容，而不破坏内容的完整性和数据质量。 

 接收播放媒体信息以及播放列表等；对接收后的信息进行解码播放合成后，按照播

放列表的规则控制在 LCD显示终端显示；一个 LCD显示屏画面，可同时播出≥2路视

频，另可播多路动画、图片和文字。每路视频画面尺寸可自定义；支持多个窗口分

屏播放模式，内容包括视频、图片、文本。每个区域可独立控制，具备单独的播出

列表；本项目要求同一列车 LCD 显示终端播放相同的内容。为保证视频图像的不间

断播放，车载 LCD 播放控制器的缓存应满足不少于 180秒播放时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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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车载子系统无法与地面进行不间断实时通信时，车载系统进入准实时播出模式，

以保证播出的连续性和播出质量。车载系统能够至少保存 4 个小时的高质量的节目

信息，以保证列车在整个运行期间，播出节目不间断。 

 对所有接收的内容有完整的日志记录，包括接收百分比、接收状态、接收时间、未

接收或者接收失败记录；将其编制成日志，并存放在车载设备内；应用操作日志信

息应具有全部完整的记录，以供查询及中心调用，日志信息内容应保存不少于 30天。 

 能够配合列车的车载控制器（车辆标段提供）实现设置 LCD 显示终端的自动开关机

时间，系统自动根据设定的时间自动打开和关闭显示终端。 

 当车载设备遇到电源中断而系统停止运行时，能够实现在供电恢复后，能够配合列

车的车载控制器（车辆标段提供）实现自动向本列车车载其他设备，如 LCD显示屏，

发出重启控制指令。车载设备子系统的重启操作需要记录日志。 

 播放控制器重启的命令由控制中心网管工作站发出，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播放控制

服务器接收命令后执行重启操作。 

 对本车载设备子系统中设备的磁盘空间容量进行监控，磁盘空间占用情况信息能够

进行汇总和监控；定义磁盘剩余空间报警，系统自动根据目前磁盘空间使用情况实

行自动报警。 

 能够接收来自中心的紧急信息发布命令，并在列车的 LCD 屏幕上播出对应的紧急信

息。 

 在车地无线网络故障时或信号质量劣化时，利用车载 LCD播放控制器实现录播功能，

在信号恢复良好时，可自动切换。投标人须说明实现方案。 

8.3.6.4 系统应实现三种播放方式（实时、准实时、录播）自动转换和交叉应用的功能，

例如，以实时方式为主，在线路设备被盗或干扰严重的情况下，自动识别并切换

到准实时方式；或者以录播方式为主，采用实时或准实时方式实现插播；或者视

频采用录播方式，文本、图片采用实时方式等。 

8.3.6.5 车载无线单元：在列车两端司机室各设置一套车载无线单元（含天馈线），两套

设备冗余热备工作。 

8.3.6.6 断电保护功能：所有车载设备应具备断电保护功能，能够在列车电源切断时具备

持续供电功能，确保设备正常自动关机。 

8.3.6.7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本系统与车载子系统联网所需的附加设备、软件开放及修改和

配合工作所需的费用，并计入本次投标报价中。 

8.3.7 网络子系统功能 

网络子系统主要功能是提供 PIS 系统中心与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列车车辆间的各

种数据信息、视频信息和控制信息的网络承载。网络子系统主要包括地面有线网络、车-地无

线网络和车载有线网络三个部分。系统方案要满足系统无单点故障的原则，系统的关键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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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单元应具有冗余备份能力。 

8.3.7.1 地面有线网络子系统功能要求 

有线网络子系统采用基于 TCP/IP的开放体系结构与标准的路由交换网络技术提供中心至

各车站、车辆段的各种数据信息、视频信息和控制信息的数据通信网络。 

专用传输系统为 PIS系统提供千兆以太网通道，PIS 系统在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的以太网交换机利用传输系统提供的以太网通道组成千兆环形以太网，从而构成一个

完整的 PIS 系统的信息传输径路。 

网络可通过 VLAN划分成逻辑独立的网络。 

网络应采用开放性体系结构与工业标准，所有网络产品支持主流的网络与接口协议。 

核心交换机基于电信级设备的设计结构，使用全冗余路由交换引擎和分布式电源，保证

系统的可靠性。所有模块均可热插拔。 

有线网络子系统采用的技术必须符合信产部以及工信部的相关标准要求。 

有线网络子系统的所有网络产品支持主流的网络与接口协议，如主流的路由交换协议

TCP、IP、UDP、ICMP、OSPF、RIP1/2、IS-IS、BGP4、静态路由、策略路由、等价路由等，以

及有关组播协议、Qos机制、MPLS等，具体要求详见主要设备的技术要求。 

有线网络子系统的网络产品的交换能力必须保证所有端口的线速转发。 

有线网络子系统应具备网络风暴抑制机制。 

应确保网络子系统的数据安全性，网络应提供多种方式和层次的访问控制安全机制。主

要包括： 

 CLI可通过 Radius进行用户认证和授权； 

 采用 SSH协议保护远程管理会话； 

 过滤和限制 DdoS 数据包。 

有线网络子系统应提供对非法入侵、攻击和病毒等的防范功能，以确保网络及数据的安

全、可靠，投标人应对所提供的系统对非法入侵、攻击和病毒等的防范进行详细描述。 

有线网络子系统设备应配置完善的网络管理软硬件设施，实现本工程线路、站点、拓扑

等图形化管理，并可本地及远程运营维护管理。 

8.3.7.2 车-地无线网络子系统功能要求 

无线网络子系统作为有线网络信息传送的延伸，提供地面与列车的通信。本工程采用无

线通信技术，实现全线车地间 PIS信息实时、无缝的传输。 

系统所用无线设备的带外杂散等干扰指标必须严格符合国际和国家（或部委）标准，所

选用的轨旁无线设备和车载无线设备必须有中国无线电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型号核准证》。 

须选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车地无线设备品牌，不允许选用 OEM其他厂商产品的品牌,应

标文件须提供车地无线通信设备厂商的原厂服务承诺函，应标文件须提供无线控制器和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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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无线网络提供的双向传输的有效带宽应不低于 200Mb/s（100km/h 行驶速度下），丢包率

应控制在 1%以下。投标人应保证所传图像顺畅清晰，不出现画面中断或者跳播等现象，且系

统有 QoS分级控制功能，并分析说明无线网络带宽是否能够满足本工程的要求。 

无线网络子系统应充分考虑列车在高速情况下的切换问题，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切换时

间和降低因切换带来的数据损失，以保证在车上的实时播放不中断，且播放质量不受影响，

切换时间应少于 30ms。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车载无线通信设备在不同轨旁无线设

备之间的路由切换和不同频率间切换的机制和具体步骤，及可能造成的中断、带宽下降、时

延等影响的分析。 

应根据轨旁无线设备、天线的性能和射频信号传播特性以及现场的情况合理选择轨旁无

线设备的位置，以保证无线信号场强能够在全线无缝覆盖。投标人应仔细设计、选择设备，

避免对轨道交通其它系统产生干扰（如信号无线系统、专用无线通信、公安无线通信系统，

以及移动通信系统（2G、3G、LTE）等），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用采用设备和系

统的干扰与抗干扰能力，同时应充分考虑各种覆盖情况以及线路周边可能的无线干扰，并加

以说明，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费用含在投标价中。 

在布置轨旁无线设备时，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可靠性，每个轨旁无线设备的覆盖范围应有

重叠区，可以通过自动调节轨旁无线设备发射功率而覆盖故障轨旁无线设备的信号弱场强区，

在单个轨旁无线设备出现故障时，仍保证无弱场强区，系统应能正常工作。各轨旁无线设备

的输出功率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车地无线网络系统应满足所有轨道沿线覆盖，并且应覆盖车辆段及停车场的所有车行区

域，投标方应实现所有范围的无线覆盖，频点规划，干扰避免，满足功能使用要求等。 

无线网络系统的空中接口、频点范围和加密措施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 

无线网络在线路区间的设备必须满足限界和轨道交通的环境的特殊要求。设置于轨旁的

轨旁无线设备机柜需采用防护性能好的专用锁封闭，并确保轨旁无线设备机柜检修门在任何

情况下不能侵入车辆动态限界。 

轨旁无线设备机柜防护等级应达到 IP66的标准，并提供防雷解决措施，同时与轨旁无线

设备配套的光纤终端盒、电源模块等，也须做好防护措施。 

无线网络的区间设备与车站设备之间的连接，包括电缆、光缆等由施工方提供，投标人

应根据区间轨旁无线设备的数量、区间长度提出满足系统使用要求的电缆截面面积。轨旁设

备与天线的连线、与区间电源配电箱、与光缆终端盒的连线由投标人提供。 

为保证系统数据安全，无线网络应具备安全措施。 

系统应配备完善的网络管理设施，以便控制中心能够随时监控到本系统的每一个设备的

工作状况，能够实时监控轨旁无线设备、车载无线设备、管理服务器等无线网络系统设备的

故障和性能，迅速、方便地检测、定位和禁用未经授权的非法用户侵入该无线网络；通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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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定位 RF干扰，以及主动地监控使用情况和故障，优化网络性能。 

投标人应详细分析所使用的设备和系统抗干扰的能力，以及相关的处理措施。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详细阐述车地无线双向传输系统方案（含对车地 PIS 系统本身的

数据以及车载数据支持的无线传输网络组网方案及链路计算、QoS保证方案、切换机制、抗干

扰和防止对其它系统干扰的措施和测试报告等），并分析方案所用频段在轨道交通区间进行移

动传输的电波特性、传播模型以及在本工程是否可以采用等综合分析。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

中提供所供车地无线传输系统的有关试验报告、数据等资料。 

招标人有权要求就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进行车地传输测试，以验证投标人方案的有效性，

测试包括但不限于在时速 100km/h 条件下的有效带宽、切换时间、丢包率及在不同码流条件

下经由无线网络传输的视频显示效果等。相关的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如果实施过程中实际干扰和冲突影响到信号系统的正常工作，投标人应妥善处理，并接

受信号系统对本系统所用信道的指派，确保不影响信号系统的正常工作。投标人应充分考虑

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投标人应负责在设计联络阶段与信号系统承包商共同完成无线频段规

划的协调，共同协商确定信道的分配。如果投标人与信号系统供货商存在争议，招标人保留

最终裁决的权利。 

8.3.7.3 车载有线网络子系统功能要求 

车载有线网络保证 PIS 系统连接于车头、车尾司机室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车载设备

实现 1+1 冗余热备功能。 

车载有线网络应与车-地无线网络有效隔离，避免与地面 PIS 系统构成以太环网，而

形成广播风暴。 

8.3.8 换乘站互看功能 

本工程乘客信息系统在各换乘站预留与换乘线换乘区域乘客信息发布功能以及事故

工况下信息互送功能（对方线路显示屏上显示功能）。 

投标人需确认可实现上述功能，并应对如何实现进行详细描述。 

投标报价包含上述功能（本站和对方站）的实现。 

8.3.9 其他要求 

所有终端设备应具备自动重启、在系统控制下远程开/关机和本地开/关机的功能。系统

应具备电源时序控制器，设备启动时应考虑各设备的启动顺序，终端设备应具备分区、分时

开关功能，避免大量设备同时启动给系统供电带来瞬时冲击，同时设备应具备供电电源过流

过压波动及瞬时断电的自我保护功能。 

后续应根据全自动运行要求，完成相应功能，且不能增加费用。 

8.4 系统构成 

8.4.1 ★系统总体结构 

（1）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 PIS 系统分为二层结构：第一层是控制中心及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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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中心，第二层是车站和车载设备。控制中心预留将来接入线网总编播中心（PCC）的条件。 

（2）控制中心负责 PIS系统的乘客信息（面向一般和紧急状态下的运营服务、安全等多

方面的自编辑信息），公共信息（面向一般广告、实时新闻、天气预报、交通、股市行情等外

部信息）的制作、接收和发布；能将制作好的播放列表及媒体文件素材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下

发送到本线路各车站及车上；能够集中定义和管理全系统各类型和级别的用户所拥有的操作

权限（如系统管理权限、广告管理权限、发布管理权限等）；可通过地理位置图的方式全面监

视系统运营及相关系统设备的状态信息等。 

 其信息流程 1：主备控制中心←→车站（含车辆段、停车场） 

 其信息流程 2：主备控制中心←→列车 

（3）车站设备主要负责从主备控制中心接收发布的内容信息，并组织本站显示设备进行

播放。同时通过车地无线通信为列车转发来自控制中心的内容信息，并将车载系统的监控信

息上传到控制中心。可监视本站系统运营、电源时序控制，包括控制器的各种状态，如硬盘

空间、播出内容、LCD的开关状态、音量及相关系统设备的状态。 

 其信息流程：车站←→控制中心 

（4）车载设备主要负责通过车地无线通信设备接收控制中心发布的信息内容，存储转发

（或解码）给车载显示设备。 

 其信息流程：列车←→控制中心 

（5）PIS系统为车载 CCTV系统提供从列车到控制中心的传输通道，每列车图像所占用的

总带宽暂定为 4Mbps，在紧急情况下可扩展为 30Mbps。 

（6）PIS系统的所有配置均应满足高标清兼容标准要求。 

（7）本系统设备应具有防尘、抗震、防潮、抗电磁干扰能力。符合济南市地铁运营环境

要求下使用。所有设备均应适应济南本地气候条件且能防霉、防锈蚀、防菌、防虫和防啮齿

类小动物的措施，绝缘材料都应防腐，无味的，非吸湿性的，不含有害虫，不会促进霉或细

菌的生长。 

（8）所有光、电缆均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型，室外管道光、电缆应采用防水型，所

选用的其他材料、配件亦应具有同样的要求，不能使用可燃性材料，不得使用燃烧后散发有

毒气体的材料。 

8.4.2  ★系统构成及设备配置 

8.4.2.1 主用控制中心子系统构成及设备配置 

主用控制中心子系统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中心服务器 2 套（1+1 冗余热备）、磁盘阵列 1

套、视频流服务器 1 套、延时播控设备 1 套、接口服务器 1 套、咨询应用服务器 1 套、有线

电视解调器 1 套、上下变换器 1 套、视音频切换矩阵 1 套、数字非线性编辑设备 1 套、直播

数字编码器 2套、LCD预览控制器 2套、预览显示屏 2 套、媒体编辑工作站 1台、无线控制器

1 套（冗余 1+1）、发布管理工作站 1台、播出监看工作站 1台、广告管理工作站 1台、LED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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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屏（含控制器）1 套、光电转换器 2 套（根据需要配置）、网管终端 1 台、便携式维护终端

1 台、数码相机 1台、便携式数字高清 DV摄像机 1台、打印机 1台、扫描仪 1台及相关配线、

接口和软件等。 

由于 R2 与 R1 共用主用控制中心，R2 线 PIS 系统应能接收 R1 的相关视频节目（外部、

内部）进行沿线播出，投标人应提供相应方案及配置。 

投标人也可以考虑控制中心和 R1共用部分中心媒体编辑、接收、控制播放设备，但必须

保证 R2线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及可靠性。 

控制中心系统的所有配置均应满足高标清兼容标准要求。 

管理人员通过上述系统设备，实现各类多媒体数据的整理、定制、发布和更新，监视系

统的运行状态，收集车站的播放记录，完成系统数据库的存储、备份和维护等操作。 

各类工作站应满足本线编辑、发布控制、预览、网管等功能，投标人应根据自身产品情

况和运营管理需求，给出各工作站的功能配置建议。 

系统内各设备（如 PIS 机柜内设备、中心各工作站等）所需的电源转换、分配接口及配

线由本系统负责解决。投标人应根据以往的工程经验，设备用电容量及现场情况，提出系统

所需的所有电源分配和电缆芯径的合理建议，列出相关设备材料并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应详细描述设备间所有信号传输线、电源线、地线等所有线

缆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以确保图像信息和电源电压不受传输距离衰减的影响，满足

本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当距离较长需采用光缆传输时，投标人应提供光电转换设备及有关

资料，所需增加光缆、光电转换设备所需费用包含在此次报价中。 

投标人应提交所有本工程范围内提供的软件（包括投标人开发的软件）的许可证

（License），许可证应允许招标人使用、修改及开发有关软件。 

8.4.2.2 备用控制中心系统构成及设备配置 

在备用控制中心设置：中心服务器 2 套（1+1 冗余热备）、磁盘阵列 1 套、视频服务器 1

套、视频编码器 1套、接口服务器 1套、工作站 2台（1套紧急信息发布，1套播出控制（排

版等））、无线控制器 1套（冗余 1+1）及相关配线、接口和软件等。 

备用控制中心子网络与主用控制中心相连，车站/车载系统正常情况下接收主用控制中心

PIS系统控制，在故障情况下，可自动切换至备用控制中心 PIS 系统控制，播放备用控制中心

的相应节目源，同时不影响文字信息（包含紧急信息）向车站、在线列车 LCD显示屏、LED屏

的人工、手动发布功能。 

系统内各设备（如 PIS 机柜内设备、中心各工作站等）所需的电源转换、分配接口及配

线由本系统负责解决。投标人应根据以往的工程经验，设备用电容量及现场情况，提出系统

所需的所有电源分配和电缆芯径的合理建议，列出相关设备材料并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8.4.2.3 车站子系统构成及设备配置 

车站子系统主要设备包括：车站 PIS服务器、LCD播放控制器（N+1配置）、LED显示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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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视频转换分配器、LCD显示屏、操作工作站、多媒体查询终端（AFC系统设置）、电

源控制器及有关软件等。 

根据车站规模，在车站的站厅配置不小于 55″的 LCD 显示屏；每个地下车站站厅设

置 8 块 LCD 屏，每个地上车站站厅设置 6 块 LCD 屏，主要设置于自动售票机和票亭上方，

由 1 套站厅 LCD 播放控制器控制；上行站台配置 6 个不小于 40″的 LCD 显示屏，由上行

LCD 播放控制器控制；下行站台配置 6 个不小于 40″的 LCD 显示屏，由下行 LCD 播放控

制器控制；站台显示屏按背靠背 2 组的方式进行布置。LED 显示屏分为入口 LED 显示屏和

出口 LED 显示屏，其中入口 LED 显示屏设置在站厅与出入口通道分界处，入口 LED 屏设置在

车站地面亭内。 

具体安装位置及方式根据现场条件来确定。 

AFC 系统在车站的站厅配置 5台多媒体查询终端（暂定）。 

车站子系统的所有配置均应满足高标清兼容标准要求。 

以上数量仅供投标人参考，投标人应提供车站显示终端设备的整体规划、布置。终端显

示设备的布置既能够方便乘客的信息接收，又能够满足车站客流组织要求，避免与车站内其

他设备的冲突，动态标识应能够与导向标识系统的静态标识相结合。在投标阶段，投标人应

根据车站站型的不同，至少提供 3座典型车站（1座标准岛式地上站、1座标准岛式地下站、

1 座换乘站（与 R2号线换乘））终端布置的效果图，并在设计联络阶段，进一步修改，交招标

人审查和确认。投标人对 PIS屏布点的准确性及合理性负责。 

车站子系统原则上无需人工干预，只有特殊或紧急情况下，通过车站权限操作员登录将

需要发布的信息（或预定义号码）、需要发布的信息显示屏组或者发布申请提交控制中心，由

控制中心审核后将相关信息发布至指定显示屏组。 

播出版面在正常运营期间自动定时切换而不需人工干预，以避免固定显示的文字或图像

对显示终端的灼伤（烧屏）现象。 

现场显示部分设备的电源均引自车站通信设备室的 PIS 系统机柜，电源线独立敷设，系

统内各设备（包括机柜内设备、显示屏等）所需的电源转换、分路接口等由本系统负责提供。 

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应详细描述设备间信号传输线、电源线、地线等线缆的规格、

型号、技术参数等方面的要求，以确保图像信息和电源电压不受传输距离衰减的影响，满足

本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并提供相关测试证明文件。 

为保证系统扩展需求及数字视频播放质量，本工程车站 LCD 播放控制器至 LCD 屏之间全

部采用光纤布线方式，投标人应提供信号转换分配、接口等设备。承包方应提供详细的布线

方案。 

8.4.2.4 场段子系统构成及设备配置 

场段子系统主要设备包括：场段交换机、库内 AP（含天线）及车辆段、停车场 PIS 服务

器（如需要）及有关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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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5 车载子系统构成及设备配置 

车载子系统是 PIS 在列车上提供服务的重要设施，实现车地信息的双向传送。通过车载

LCD播放控制器进行解码，将控制中心下发的信息在本列车所有客室显示屏上实时播放，同时

列车视频监视图像和列车状态告警信息通过 PIS系统传递到控制中心。 

车载子系统主要由设置在列车两端司机室的车载服务器（如需）、车载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车载 LCD播放控制器、车地无线通信设备（含天馈）、电源适配器、相关线缆（含接头）和软

件等组成。 

根据专业分工，本标段 PIS 系统车载子系统仅提供列车司机室（车头和车尾）内的设备

及材料，主要包括车地无线通信设备（无线网桥、含天馈线）、车载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车载

LCD控制器、车载服务器、电源适配器、相关线缆（含接头）和软件等。投标人应保证所供所

有车载设备满足车辆预留的安装条件。PIS车载子系统能提供数字或模拟的音视频信号给车辆

PIDS系统，具体在设计联络时确定。车载 PIS设备均应满足标清标准。 

车载设备的供电由车辆专业提供，投标人须配合车辆专业，提供空气开关的容量、设备

启动过程中功率最大值、电源线的线径、接线端子排的形式及接口方式等合理的技术要求。 

车载设备应具有防尘、抗震、防潮、抗电磁干扰能力，具有第三方抗震、抗电磁干扰的

检测报告，符合道交通运营环境使用要求。所有设备均应适应本地气候条件且能防霉、防锈

蚀、防菌、防虫和防啮齿类小动物的措施，绝缘材料都应防腐，无味的，非吸湿性的，不含

有害虫，不会促进霉或细菌的生长。 

所有电线、电缆均应采用难燃或阻燃型，所选用的其他材料、配件亦应具有同样的要求，

不能使用可燃性材料，不得使用燃烧后散发有毒气体的材料。投标人应提供相关线缆的低烟

无卤阻燃检测报告。 

8.4.2.6 网络子系统 

网络子系统主要提供 PIS信息的网络承载通道，主要包括地面有线网络、车-地无线网络

和车载有线网络三个部分，其中车-地无线网由基于 802.11ac 的 WLAN系统提供。 

PIS 系统控制中心至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及车载的 PIS信息传输应支持点播和组播。 

（1）地面有线网络系统 

PIS 地面有线网络设备主要包括：控制中心核心以太网交换机（1+1 冗余）、接入以太网

交换机、网络安全设备、路由器、网络防病毒系统，车站以太网交换机等。 

控制中心核心以太网交换机，经网络安全设备和路由器可以与外部网络进行连接。同时，

控制中心预留将来接入线网总编播中心（PCC）的条件。 

专用传输系统为 PIS 系统提供千兆以太网通道（或者 2 个千兆通道），PIS 系统在控制中

心、各车站的以太网交换机利用传输系统组成千兆环形以太网，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 PIS 系

统的信息传输径路。 

同时，投标方提供的设备也应满足自组网，组建一个包含主备用控制中心、车辆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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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停车场的计算机万兆环网。环网应满足 50ms的环网保护倒换功能，以预留车载图像实时

下载到地面进行存储的数据传输通道，投标方应考虑此风险。 

（2）无线网络系统 

无线网络子系统主要由车载无线设备、区间、站(段)的轨旁无线设备、无线控制设备、

无线管理工作站等设备、线缆及软件组成。 

由于列车空间极其有限，布线难度大，投标人在选择车载系统设备时应充分考虑此因素，

配置体积小的设备，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设备体积过大，不利于安装和布线，投标人必

须调整方案或者更换为符合安装要求的设备，且不应增加额外的费用。 

必须保证系统本身以及发布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系统对用户权限等设置必须有较全

面的考虑，对系统操作、管理以及远程终端登陆等都必须进行严密的用户校验和日志记录，

保证对系统操作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系统及设备满足国际、国家标准对电磁兼容性要求，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影响以下系

统的正常使用：信号无线系统、专用无线通信、公安无线通信系统，以及民用移动通信系统

（2G、3G 和 LTE）等。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用采用设备和系统的干扰与抗干扰

能力，同时应充分考虑各种覆盖情况以及线路周边可能的无线干扰，并加以说明，给出具体

的解决方案，费用含在本次报价中。对于可能会产生 EMI（电磁干扰）的设备应考虑其 EMI的

发射，其设备的外壳必须在发生源抑制瞬变过程。 

车载天线应安放在列车车头及车尾（具体位置与车辆专业协商后确定）。投标人应根据不

同的安装环境提供定制的安装支架及相关附件，据此报价并加以说明。 

投标人应协助招标人完成 PIS车地无线传输网的频段规划和申请，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投标人必须详细完成本工程区间有线无线定测、轨旁无线设备布置定测、无线场强测试，

定测测试前提供实施计划、定测测试后提供有关成果文件及图纸报招标人审批（招标人审批

不减轻投标人应成功开通车底无线系统的任何责任），所发生的相关费用计入投标价。 

投标人应根据车地无线网络的轨旁无线接入单元和天线的性能，以及现场情况合理选择

无线接入单元的位置，以保证车地无线网络的信号场强能够在全线无缝覆盖，同时也应考虑

避免对其它系统的影响。投标人应详细列出信号从中心—车站—无线接入单元—车载设备之

间的带宽分析和链路计算分析，特别应计算从无线接入单元到车载接收设备之间的场强衰减

变化过程的数据传输和无线切换。 

在布置无线接入单元时，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可靠性，相邻无线接入单元的覆盖范围应有

重叠区，在个别无线接入单元和其它设备出现故障时，系统应能正常工作。每个无线接入单

元的输出功率应尽量小，满足国家相关规定要求。 

车地无线网络在隧道及区间内的无线接入单元必须满足隧道、区间限界和其它方面的要

求，其设备防护机柜应达到 IP66的标准，以适应室外环境条件。 

轨旁和车载的无线接入单元须支持远程管理，通过无线控制器，集中实现对所有轨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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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无线接入单元进行软件更新、配置批量下发等操作，无须人工现场维护。 

由于车地无线网络传输是 PIS系统的关键应用，需要足够的安全性，并做出详细的说明。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详细阐述无线双向实时传输系统方案（含车地数据及视频无线传

输网络的组网方案、QoS保证方案、切换机制、抗干扰和防止对其他系统干扰的措施等）。 

车地无线传输网的方案：投标人需在满足整体系统功能和技术要求的情况下，针对本次

招标，为车地无线传输网提供完整方案，并提供详细完整的设备清单。要求如下： 

投标人应选用基于 IEEE802.11ac 系列（暂定 5.1G，具体频段由招标人在下阶段确定，投

标人有责任和义务配合招标人完成频点申请，且投标人不得要求增加任何额外费用，否则招

标人有权更换车地移动宽带网络品牌或制式，并且不进行任何形式补偿）的车地移动宽带网

络。方案应提供完整的技术方案和单列报价（包括但不限于中心无线设备、区间及轨旁设备、

车载设备、线缆、软件及相关附件等）。 

系统构成参考附图六：乘客信息系统图。 

（3）车载有线网络 

车载有线网络设备主要包括：车头、车尾各一套工业级车载以太网交换机。 

8.5 ★系统主要设备硬件要求及指标 

8.5.1 总体要求 

投标人所提供的 PIS 设备均为国际知名品牌的主流配置产品，并承诺提供的所有编辑、

处理、切换、控制、传输和显示等设备均满足最新数字视频高清标准（分辨率不低于 1920×

1080P）。投标人在满足功能和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自身系统特点提出优化方案。 

本工程设置 19 座车站、1 座车辆段和 1 座停车场，按照济南市轨道交通综合通信网专项

规划设计要求，投标人应考虑后期将本线 PIS 系统接入总编播中心所需的接口、容量、费用

等条件，投标人须承诺所需费用包含在此投标价中。 

PIS 系统所有设备均满足高清标准（分辨率为 1920×1080P），并满足全程全网的统一播

控要求，所有显示终端均实时显示图像，无停顿、失帧、马赛克和黑屏等现象（适应济南气

候）。 

车载设备能实现开机自检并上报 TCMS功能，系统网管能对车载设备实现故障管理功能。 

8.5.2 控制中心设备 

8.5.2.1 中心服务器（1+1冗余热备） 

具体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1中心服务器的相关要求。 

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的需要对该设备的配置及性能指标提出相应的建议。 

8.5.2.2 磁盘阵列（接中心服务器） 

 采用有地铁运用实例的知名品牌； 

 采用机架式； 

 存储系统应采用 8GB光纤通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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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支持硬盘数量：≥16； 

 系统硬盘配置≥8*4TB SATA II 企业级硬盘（按 RAID 5，1:5 配置）； 

 光纤阵列控制器数量：≥2； 

 控制器接口速度: 8Gb/s FC-Switched； 

 RAID 级别支持：RAID 0,1,5； 

 电源板 1＋1冗余热备配置； 

 光纤交换机：2台 16口光纤交换机，支持 1、2和 4 Gb/s自适应； 

 配置磁盘阵列相关软件； 

 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的需要对该设备的配置、性能指标及存储方式提出相应的建议。 

8.5.2.3 视频流服务器 

①能向整个 PIS系统发放网络视频流数据。 

②素材录入与图像输出可同时进行，视频流服务器应支持车站侧无人值守工作方式，能

导入下列外部视频源信号：DVD机、录像机、有线电视、现场直播视频、数字电视 DVB 等，并

能支持延时播出。 

③视频流服务器应满足下列要求（不限于）： 

 采用有地铁运用实例的知名品牌； 

 采用机架式服务器； 

 分辨率：支持高清和标清视频文件； 

 频道数：至少允许 4路实时频道传输； 

 音频通道：4路输入，4路输出； 

 支持视频格式：高、标清格式，16:9和 4:3； 

 支持 MPEG-2、MPEG-4 TS、H.264流等； 

 支持数字音频； 

 音视频存储容量不得小于 100小时（高清标准）； 

 支持远程网络管理； 

 视频压缩格式：MPEG-2(4:2:2)，8 到 30Mb/s 可调；MPEG-4(4:2:2)，1 到 4Mb/s 可

调；H.264； 

 网卡接口：2个 10/100/1000BaseT以太网网口； 

 网络协议：UDP多址广播与单址广播； 

 具体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1中心服务器的相关要求。 

 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的需要对该设备的配置及性能指标提出相应的建议。 

8.5.2.4 延时播控设备（音视频延时器） 

 延时时间：1～60 秒可调； 

 支持同步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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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输入：≥1路 HD-SDI，嵌入式音频； 

 视频输出：≥3路 HD-SDI，嵌入式音频； 

 支持一键消音； 

 控制接口：支持 RS232接口； 

 网络接口：支持 100/10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RJ45接头； 

 支持机架式安装。 

8.5.2.5 无线控制器 

 应采用有地铁 PIS系统成功开通案例且具有实际网络性能测试数据的知名品牌产品； 

 采用框式无线控制器，也可在框式核心交换机上插无线控制器插卡。无论哪种方式，

均需要支持主控板和电源模块冗余配置 

 无线控制器支持 1＋1冗余热备，且要求主备切换小于 50ms，应标文件需提供第三方

权威机构的盖章检验报告。 

 采用在控制中心集中设置无线控制器方案，设置在中心的单个无线控制器\板卡同时

管理 AP的能力应不小于 1500个。 

 无线控制器须实配无线防火墙和 WIPS等安全功能。 

 能够主动地监控 AP 的故障和性能；迅速、方便地检测、定位和禁用未经授权的不知

情的员工或者由（恶意的）外界入侵者放置的恶意 AP；通过检测和定位 RF 干扰，

以及主动地监控使用情况和故障，调整优化网络的性能。 

8.5.2.6 接口服务器 

 具体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2应用服务器的相关要求。 

 配置相应应用软件； 

 接口种类及数量需满足使用要求，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的需要对该设备的配置及性

能指标提出相应的建议。 

8.5.2.7 咨讯应用服务器 

 采用与中心服务器相同品牌产品，指标同中心服务器。 

8.5.2.8 上下变换器（高清/标清） 

上、下变换器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的专业广播级产品，基本配置不低于以下指标： 

 支持模拟和数字视频从标清到高清，高清到标清，HD1080到 720的上、下变换； 

 支持多种标准视频格式； 

 支持音频加嵌，解嵌； 

 双冗余电源； 

 10/100网络接口，支持 SNMP协议和嵌入式网络服务器管理； 

 尺寸：19”标准机柜安装。 

8.5.2.9 视音频切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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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际知名品牌专业广播级产品，其主要技术参数不得低于以下指标（不限于此）： 

 播出切换器：8×8； 

 模拟数字视频格式接口：HD-SDI、SDI、HDMI、模拟视频复合视频； 

 模拟音频格式：单声道、立体声、平衡、非平衡； 

 阻抗：75Ω； 

 锁相输入：REF外接参考同步； 

 尺寸：19”标准机柜安装。 

8.5.2.10 数字非线性编辑设备 

应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基本配置不低于以下指标 

 具有多层时间线和完备的媒体管理 

 支持 300种不受分辨率限制的标清和高清、2D 和 3D实时特技； 

 支持实时的高清及 DVD格式编辑； 

 支持 MPEG编码的 DVD制作，具有 40多个模板 

 具有中文唱词字幕功能 

 支持环绕音 

 支持多位机编辑 

 支持广播级标清、高清编辑 

 支持后台生成特技 

 支持 NAS和 SAN架构的网络编辑 

 用户可自定义界面及可编辑键盘键 

8.5.2.11 直播数字电视编码器 

应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广播级编码器，中心至车站及中心至列车各设置 1 套直播数字

电视编码器。系统通过编码器对需播出的视音频信号进行编码，支持从 720*576 清晰度到

1920*1080p清晰度的视频图像。基本配置不低于以下指标： 

 视频输入 

——清晰度：输入视频支持 1路标清和 1路高清； 

——制式要求：支持 NTSC和 PAL制式及高清制式； 

——视频传输接口：支持 HD-SDI、SDI数字接口和其它视频接口输入； 

——分辨率： 

垂直分辨率：576，288（PAL），480，240（NTSC），1080i及 720P高清； 

水平分辨率：720，704，640，544，528，480，352，1920及 1280高清。 

 音频输入 

——模拟音频输入格式：提供模拟立体声非平衡音频输入； 

——数字音频输入格式：支持 SDI嵌入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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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流输出 

——压缩分辨率：支持高清和标清编码； 

——压缩标准：支持 MPEG-2格式和 H.264、H.265格式； 

——输出延时：支持低延时输出。 

 尺寸：19”标准机柜安装。 

 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的需要对该设备的配置及性能指标提出相应的建议，满足本工

程所需的功能。 

8.5.2.12 LCD播放控制器 

同车站 LCD播放控制器。 

8.5.2.13 预览显示屏 

同车站 LCD显示屏。 

8.5.2.14 媒体编辑工作站 

具体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的相关要求，并满足以下要求； 

 DV1394数字专用接口； 

 配置相应应用软件。 

8.5.2.15 发布管理工作站、播出监看工作站、广告管理工作站 

具体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工作站的相关要求 

8.5.2.16 网管终端 

网管终端具体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工作站的相关要求。 

8.5.2.17 便携式维护终端  

便携式维护终端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 便携维护终端的相关要求。 

8.5.2.18 数码照相机 

国际知名品牌产品，优于不低于尼康、佳能、索尼，市场主流配置的高清数码单反相机

（含镜头）。 

8.5.2.19 便携式数字高清 DV摄像机 

国际知名品牌产品，优于不低于尼康、佳能、索尼，市场主流配置的高清 DV摄像机。 

8.5.2.20 打印机 

打印机硬件配置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6.1 A4激光打印机的相关要求。 

8.5.3 车站设备 

8.5.3.1 车站服务器 

采用与中心服务器相同品牌产品，具体技术要求详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1核心服务器

的相关要求。 

8.5.3.2 LCD播放控制器 

 处理器：单路 Intel 双核处理器，主频≥2.9G；或采用 4 核 ARM 处理器，主频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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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G； 

 内存：≥2G DDR2, 可扩展至 4G； 

 硬盘：≥146GB SATA硬盘，转速：≥7200rpm； 

 缓存：8M ； 

 图像处理卡：配置专业图形图像处理卡或专业图形图像显示卡等，投标人根据产品

特点，选择应具有 HD-SDI 或 HDMI 输出接口，每个输出通道均满足高清标准，输出

视频至少可达 1920×1080像素，输出接口应支持光口； 

 视频格式：支持 MPEG-1，MPEG-2 PS流、MPEG-2 MPEG4 TS流等； 

 符合 ISO13818 (MPEG- 2) 、ISO/IEC14496（MPEG-4）等标准；  

 支持 MIC-in/Line-in/Speaker-out； 

 主板支持远程唤醒功能； 

 网卡支持远程唤醒功能，支持 SNMP，传输速率达到 100Mbps； 

 提供 API开发包； 

 双电源、低功耗； 

 其输出的接口数量满足工程需要，且满足本工程各区域屏的控制需求，并留有必要

的余量。 

8.5.3.3 LCD 显示屏（站厅、站台） 

采用有城市地铁 PIS 系统开通业绩（单个项目的规模大于 100 块显示屏）品牌的 LCD 显

示屏，提供开通业绩证明，采用工业级显示屏。 

显示屏颜色、是否带按键等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尺寸（以对角线计算）：站台≥40″，站厅≥55″； 

 分辨率：≥1920×1080； 

 宽高比：16：9； 

 亮度：≥500cd/m2，采用 LED光源； 

 响应时间：≤8ms； 

 可视角度：水平≥176度，垂直≥176度； 

 使用寿命：≥60000小时； 

 对比度：≥800：1， 5000：1（动态）； 

 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小时； 

 功耗：＜350W； 

 工作环境温度：0℃～40℃（室内），-20℃～50℃（室外，如投标方提供的 LCD显示

屏不满足温度要求，则提供 6年质保）。 

 自带光输入接口，中间无需通过光电转换设备连接； 

 提供最新生产线液晶面板，黑色 TFT  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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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工作时间：支持不间断显示； 

 输入输出信号接口满足系统需求，与播出系统接口相匹配； 

 自带音箱； 

 屏幕保护措施：动态图像保护； 

 LCD显示屏保护图像内容由招标人确定； 

 具备国家强制性 3C认证证书； 

 输入输出端子：输入输出信号接口满足系统需求，与播出系统接口相匹配； 

 具有防止灼屏功能； 

 屏幕表面带防反射涂层； 

 设备和线缆均须满足地铁内的使用环境（电磁干扰、灰尘、温度、湿度等） 

 请投标人结合产品特点及功能要求配置相关附件。 

由于 LCD 显示屏布置在车站公共区，为确保车站装修整体协调及乘客安全，投标人须提

供配套的安装吊挂装置，具体规格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LCD显示屏必须符合地铁环境使用要

求(含高架车站)，并应根据需要增加防护罩。 

8.5.3.4 出入口 LED显示屏技术要求 

本系统中，采用全彩表贴三合一显示屏，设置在站厅与出入口通道分界处。出入口 LED

屏可显示 2行 12/18/24列（实际尺寸根据现场确定，投标方应考虑相应报价风险）。LED显示

屏应与 LED显示控制器配合，可以显示图片、文本等各种类型的信息。LED显示屏应与导向牌

高度一致。LED显示屏的制造商必须具有在国内地铁已开通同类屏的经验。LED显示屏的发光

元件需采用或相当于日本日亚公司原装 LED灯或美国 CREE 公司或台湾亿光公司原装 LED灯，

并要求显示屏制造厂家提供 LED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授权函。LED显示屏具体参数不得

低于如下指标： 

 像素间距≤4.4mm； 

 像素密度≥51653 点/㎡； 

 屏幕温升<15°C； 

 屏幕亮度≥1200cd/㎡； 

 屏幕水平视角≥±80度； 

 屏幕垂直视角≥±80度； 

 驱动方式恒流驱动、1/4扫描； 

 显示颜色≥65536 种颜色； 

 亮度均匀性≤10%； 

 软件接口 Windows 操作系统；标准计算机网络接口，可支持多种系统， 

 连续工作时间支持不间断显示； 

 屏幕寿命≥100,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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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故障时间≥20,000 小时； 

 离散失控点≤1/10,000； 

 连续失控点 0； 

 屏幕平整度≤1 mm； 

 防护性能防潮、防腐蚀、防霉变、防电磁干拢、阻燃； 

 防护等级      IP65； 

 供电要求 AC220V±10%,50Hz； 

 通讯接口以太网接口 10/100Mbps； 

 环境要求－25℃~+60℃，10％~95%RH。 

8.5.3.5 视频转换分配器（延长器/中继器，如需要） 

车站视频转换分配器（延长器/中继器）负责将播出控制器输出的视/音频信息分配至各

乘客显示终端，并转换成显示终端可以播放的形式。 

投标人应在满足设备和系统功能要求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方案灵活配置视频分配转换

器。但系统一旦选用，转换分配器必须支持高清视频（1920×1080）并且兼容标清视频格式，

且不会造成视频图像分辨率的降低。 

8.5.4 场段设备 

场段设备应能实现列车入库后的媒体流下载功能。 

场段服务器（如有）：采用与中心服务器相同品牌产品，具体技术要求详见第三章 第四

部分 3.2.1核心服务器的相关要求。 

覆盖范围包括全自动运行区域及试车线。 

8.5.5 车载设备 

8.5.5.1 基本要求 

车载设备的设计必须有良好的防火性能，以便最大限度地防止火灾发生，车载设备的设

计、制造及所选用的材料、部件的防火要求符合 EN45545 HL3或者同等国际标准。 

车载设备并应符合 EN45545 HL3或者同等国际标准要求。 

车辆所使用的电线和电缆应是无卤低烟阻燃或无卤低烟耐火电缆。 

车辆上不允许使用可燃的材料和燃烧后产生毒气的材料。车辆上所用材料应采用非延燃

性材料和防火材料，并在设计联络时提供所选用材料达到相应防火要求的证明。投标人应提

交车载设备防火设计方案和技术说明。 

车上的电气设备箱、插销联接器等设备应满足防雨水、冰雪要求，在风雨、冰雪、大雾

天气时，均应具有防水功能。车辆清洗时，各种设备均应具备防水功能，车辆各种设备内不

得有水渗入。 

车载设备必须满足电磁兼容性基本要求及耐冲击、振动的要求。 

所有车载设备及线缆应经过权威机构测试，并在装车前按车载设备及线缆特别要求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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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车辆专业要求的其他标准提供电磁兼容、振动、冲击型式试验报告（由此产生的费用应

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列车空间极其有限，布线难度大，请投标人在选择车载系统设备时应充分考虑此因素，

配置体积小的设备，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设备体积过大，不利于安装或布线难于实施，

供货商必须更换为符合安装要求的设备及调整方案，且不应引起合同价格的增加及工期的延

长。 

车载设备安装在行使中的列车上，列车工作环境较恶劣，车载设备应全部采用工业级嵌

入式处理器和嵌入式操作系统，并采用低功耗、无风扇散热设计的工业级设备，以适应车上

复杂的电磁及振动环境，保证在列车行驶环境下设备系统的正常工作。 

在工程后期采购时，招标人有权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当时主流配置调整车载设备

配置。 

8.5.5.2 车载播放控制器 

主要完成接收、存储、播放中心下发的 TS流，采用嵌入式、无风扇、低功耗工业控制计

算机，满足 7*24小时长时间开机。为适应列车内设备的使用环境，服务器应采用抗震设计，

满足列车对抗震动、抗抖动、电磁兼容性等性能要求，并通过相关权威机构的震动、抖动、

电磁兼容性等严格的测试，并具有相关权威测试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其规格不低于： 

 处理器类型：不低于 Intel® CoreTM 2 Duo, 2.26 GHz； 

 内存：≥2GB （DDR II SODIMM x 1）； 

 硬盘：SATA接口，120GB； 

 网卡：10/100MB BaseT自适应； 

 缓存：4M； 

 输入/输出端口：DVI/VGA/HDMI/HD-SDI；采用紧固防振动脱落措施接口； 

 视频格式：支持 MPEG-1、MPEG-2，符合 ISO13818标准； 

 视频分辨率：应符合所控制车载 LCD显示屏的最佳分辨率要求； 

 电源输入：DC110V； 

 配置相应操作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8.5.5.3 车载服务器（工业级标准） 

 防尘，防震动，抗干扰，满足轨道交通车载运行环境要求； 

 处理器：不低于英特尔 双核（2.0GHz，3M缓存）； 

 处理器外频：不低于 2.26GHz（3M缓存，1066MHz外频）； 

 内存：不低于 2G DDR3； 

 硬盘：固态硬盘 1×160G，SATA2接口，抗冲击 1500G，抗震动 16G，获 ROHS 等认证，

连续读/写速率≥250/80MB/sec，工作电压：5V±10%； 

 支持主流操作系统如 Windows 系列、HP 服务器操作系统、IBM (操作系统 A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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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等（不限于此）； 

 网卡：支持 10/100/1000M 以太网，网卡支持远程唤醒功能，支持 SNMP，CMOS 支持

自动备份和恢复，以防止 BIOS设置丢失； 

 车载服务器应能与对应车载 LCD播放控制器兼容； 

 工控机箱：应不大于 300mm*285mm*170mm，并能结合车辆安装空间调整安装尺寸及安

装方式。 

 应为无风扇设计，并配置 UPS，续航时间不低于 5分钟，若提供后备电池，应提供避

免导致火灾的措施，且承诺无安全隐患。 

8.5.5.4 车载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车载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主要用于车载子系统设备的网络连接，该设备（列车乘客信息显

示系统与列车视频监视系统合用）应尽量采用小体积便于安装产品，满足 7×24 小时长时间

开机，具体要求满足第三章、第四部分 3.4.2.4 车载以太网交换机要求。 

8.5.5.5 车载无线网桥（AP）及车载天线 

★AP 应采用国际知名品牌产品，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

少具有 3 条国内城市地铁 PIS 车地 WLAN 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

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

章）和用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等文件，原件备查）。 

 车载 AP、车载天线采用同一品牌产品，和地面 AP、无线控制器采用同一品牌。 

 车载 AP 须选用工业级产品以适应地铁环境，应标文件须提供 EMC、高低温和

振动等符合轨道交通行业要求的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报告。 

 车头车尾 AP 须符合国家关于 ISM 频段频率使用的规定，须可以工作于 WLAN

的如下频段： 

2400-2483.5MHz 频段 

5125-5350MHz 频段 

5725-5850MHz 频段 

 车头车尾 AP 须支持 802.11a、802.11b、802.11g、802.11n 和 802.11ac 标准 

 额定阻抗：50Ω 

 车头车尾 AP 发射功率:  

2.4GHz 频段: 最大 100mW 

5GHz 频段：最大 200mW 

 须具有不少于一个 10\100\1000Mbps 自适应以太网口，应采用 M12 接口，严禁

采用普通的 RJ45 接口，车载 AP 须不能带 SFP 光口以防设备进尘。 

 支持不少于 2*2 MIMO，具备不少于2个射频接口，射频接口可以为SMA或QMA

或 N 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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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输入：24V  DC 本地供电，电源口采用 M12 抗振接口，投标人应提供电源

适配器，以满足车载 PIS 设备的供电。 

 整机功耗不大于 16W。 

 工作温度/存贮温度：-40ºC～70ºC /-40ºC～70ºC，提供检测报告。 

 设备尺寸 (不包含天线接口和附件)，要求不大于 150x150x44mm。 

 须支持 WPA、AES、TKIP 密钥、RADIUS、IEEE802.1x 等加密与安全机制 

 投标人根据投标设备特点选择合适的 2.4GHz/5GHz 双频天线，满足系统使用需

要。 

 无论车头还是车尾车载无线 AP 设备做主用，均要求车地无线通信链路切换时间

小于 30ms。 

8.5.5.6 车载电源适配器 

 应采用在国内地铁有成功应用业绩的品牌产品； 

 电源适配器能将车辆提供的 110V 直流电源转换为 PIS 车载设备所需的电源； 

 输入额定电压：DC110V，波动范围：DC77V～DC132V（以车辆输出电源为准）； 

 输出：应满足 PIS 车载设备所需各种电压、波动范围和功率要求。 

8.5.5.7 对车载设备用电的要求 

 要求本工程车载设备使用 110V 直流电源； 

 车载设备子系统电源供应加装自动保护开关。车载设备开、关机时产生的冲击

电流不应对车辆供电系统带来影响，投标人须结合自己产品特点，提供有效解

决方案，配置相关设备，所需费用已含在报价中； 

 所有设备箱都应通过车体或转向架良好接地。 

8.5.6 网络设备 

① 中心核心交换机 

在控制中心配置核心交换机 2套。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1 核心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 48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24 个 1000M

以太网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4个 10GE 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所有端

口同时可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其它端口配置根据系统需求综合考虑，且不同类型冗余端口分别不少于实际使用数量的

20%，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② 车站交换机 

在各个车站配置核心交换机各 1套。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1 核心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 24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40 个 1000M 以太网光口（分配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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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接口板上），4 个 10GE 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所有端口同时可用，并可根据

需要扩展。 

其它端口配置根据系统需求综合考虑，且不同类型冗余端口分别不少于实际使用数量的

20%，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③ 场段核心交换机 

在场段各配置核心交换机 1套。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1 核心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 24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120 个 1000M 以太网光口（分配在 2

个接口板上），4 个 10GE 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所有端口同时可用，并可根据

需要扩展。 

其它端口配置根据系统需求综合考虑，且不同类型冗余端口分别不少于实际使用数

量的 20%，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④ 路由器 

实现与互联网接口。 

国际知名品牌，须具备工信部入网许可证。 

组成 参数要求 

架构 

采用全分布式硬件架构；要求支持主控、业务板和交换网物理分离，

整机线卡采用母板+子卡架构形态，母板和子卡均可拔插；要求提供

产品正反面照片，并详细说明业务板卡、主控板、交换网板的分布和

连接情况 

交换容量 ≥6Tbps 

包转发率 ≥640Mpps 

主控插槽数量 ≥2(1+1冗余) 

交换网板数量 ≥2 

风扇 ≥2 

线卡槽位数量 ≥2 

业务槽位数量 ≥8 

业务端口需求 ≥8GE（光电复用接口） 

接口类型要求 
支持 E1/T1、FE、GE、10GE、POS（155M/622M/2.5G）、CPOS、RPR、

同步串口等广域网接口 

冗余设计 
支持接口模块、子卡、风扇、电源等热插拔；内置交流电源“1+1”

备份 

IP路由 

静态路由 

动态路由协议：RIPv1/v2、OSPFv2、BGP、IS-IS 

路由迭代 

路由策略 

ECMP（等价多路径） 

UCMP（非平衡链路负载均衡） 

BGP GTSM 

ISIS MTR（多拓扑路由） 

IPv4组播 
IGMPv1/v2/v3 

PIM-DM、PIM-SM、PIM-S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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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P 

MBGP 

组播静态路由 

组播主机跟踪功能 

IPv6 

基本功能：IPv6 ND、IPv6 PMTU、双栈转发、IPv6 ACL、DHCPv6 

Server/Proxy 

IPv6隧道技术：IPv6手动隧道、IPv6-over-IPv4 、GRE隧道、IPv4

兼容 IPv6自动隧道、6to4隧道、ISATAP隧道、6PE 

6VPE（IPv6 MPLS L3VPN） 

NATPT 

静态路由 

动态路由协议：RIPng，OSPFv3，IS-ISv6，BGP4+ 

IPv6组播协议：MLDv1/v2、PIM6-DM、PIM6-SM、PIM6-SSM。 

QoS 

支持优先级 Mark/Remark； 

支持 FIFO、PQ、CQ、WFQ、RTPQ、CBWFQ各种队列调度机制； 

支持拥塞避免算法：Tail-Drop、WRED ，支持层次化 Qos（H-Qos）； 

IPsecVPN 本次要求实际配置具备 IPsec VPN 功能的硬件板卡或功能 license； 

MPLS/VPLS 
支持 L3 MPLS VPN；支持 L2 VPN: VLL (Martini, Kompella)；支持

MCE； 

管理与维护 

支持通过命令行、Console、Telnet、AUX等方式进行配置、远程维护，

通过 Web浏览器、SNMP（v1/v2c/v3）进行配置和管理；支持 RMON（ 1，

2，3，9组 MIB）、系统日志、分级告警、Ping/Tracert；支持 NQA

网络质量分析，以及 NQA与 VRRP、策略路由、静态路由联动 

虚拟化特性 

支持将两台物理设备虚拟化为一台逻辑设备，虚拟组内可以实现一致

的转发表项，统一的管理，跨物理设备的链路聚合；要求提供权威机

构出具的报告。 

可靠性 

支持 BFD for BGP/IS-IS/OSPF/LDP/VRRP 

支持 VRRP /VRRP v3、VRRPE，MPLS TE FRR、IP FRR（静态路由/策略

路由/RIP/IS-IS/OSPF等） 

支持攻击防范。设备可以防范单包攻击、扫描攻击和泛洪攻击三大类

的网络攻击类型。 

支持热补丁功能，可在线进行补丁升级 

输入电压 交流输入额定范围：100～240V 50/60Hz 

工作温度 0℃~45℃ 

相对湿度 10%~95%（无凝结） 

⑤ 防火墙及安全系统 

PIS系统在控制中心核心交换机上通过部署防火墙 A实现对控制中心服务器边界以及

外联其他系统边界的安全隔离与访问控制，同时通过配置 IPS、网络防病毒功能实现

边界的入侵防范。 

防火墙 A 及 IPS 的具体要求见第三章、第一部分 4.1.5 防火墙要求及 4.1.6 入侵防

御系统要求。 

⑥ 网络防病毒系统 

防毒杀毒软件应选用经过国家认证的通用正版产品，可按需要扫描与内存驻留扫描

相结合的方式，能够保护服务器、工作站、网络设备等免受病毒和其他恶意软件的

侵扰。投标人应确保易感染病毒的软件在无病毒环境下开发。为了达到此要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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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应给招标人提供、安装和使用病毒检测软件和工具。即使软件和工具经招标人

验收，也并不减少投标人确保软件无病毒的责任； 

防毒杀毒软件授权终端数量应能满足全线 PIS 系统设备的使用需求，并提供至少两

年的软件升级服务； 

所有现场安装的软件应被证明是不含病毒的正版软件。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第一部分 4.1.8网络防病毒系统要求。 

8.5.7 轨旁设备 

★AP 应采用国际知名品牌产品，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

少具有 3 条国内城市地铁 PIS 车地 WLAN 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

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

章）和用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开通证明）等文件，原件备查）。 

 轨旁设备包括轨旁 AP、AP 天线、配件及轨旁无线设备机箱。 

 轨旁 AP 设备、天线、射频馈线、功分器须采用同一品牌产品。 

 轨旁 AP 设备须选用工业级产品以适应地铁环境，应标文件须提供 EMC 和高低

温等符合轨道交通行业的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报告。 

 轨旁 AP 须符合国家关于 ISM 频段频率使用的规定，须可以工作于 WLAN 的如

下频段： 

2400-2483.5MHz 频段 

5150-5350MHz 频段 

5725-5850MHz 频段 

 轨旁 AP 须支持 802.11a、802.11b、802.11g、802.11n 和 802.11ac 标准  

 额定阻抗：50Ω 

 轨旁 AP 发射功率:  

2.4GHz 频段: 最大 100mW 

5GHz 频段：最大 200mW。 

 抗风性能：160Km/h 

 AP 天线增益 >13dBi，天线形状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须具有不少于一个 SFP 光口，须能够匹配 100Mbps 和 1000Mbps 光模块，并配

置光模块。 

 须具有不少于一个 10\100\1000Mbps 自适应以太网口。 

 支持不少于 2*2 MIMO，具备不少于2个射频接口，射频接口可以为SMA或QMA

或 N 型接口。 

 电源输入：24VDC 本地供电，电源口要求独立的 M12 接口，不可与以太网口共

用，本工程只提供 AC 220V 电源，投标人应配置相应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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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机功耗不大于 16W，要求应标文件提供证明设备满足该要求的公开官网链接。  

 工作温度/存贮温度：-40ºC～70ºC /-40ºC～70ºC。 

 设备尺寸 (不包含天线接口和附件)，要求小于 150x200x44mm。 

 投标人应提供轨旁设备机箱，AP、功分器均应装入轨旁机箱，AP 装入轨旁机箱

后，AP 指示灯须朝向防护箱开门侧，以方便日常巡检。 

 须支持 Fit AP 工作模式，由无线控制器对轨旁 AP 进行统一管理控制 

 须支持 WPA、AES、TKIP 密钥、RADIUS、IEEE802.1x 等加密与安全机制 

 投标人应根据所投车地无线制式选择合适的天线，AP 天线高度、天线支架和

AP 箱尺寸需满足现场各种施工条件 

 轨旁 AP 防护机箱：箱门四角加不锈钢螺栓固定，防护等级须不低于 IP66，适应

环境要求。应标文件须提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 

8.6 系统软件要求 

投标人所提供的任何软件无任何病毒。否则投标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及系统恢复的

全部费用。 

8.6.1 操作系统软件 

 操作系统应采用成熟的主流产品。 

 操作系统应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能够保证长时间稳定运行，而不会出现系统崩溃和

死机的情况。 

 操作系统应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操作系统应方便操作人员的操作和管理。 

 操作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最大程度保证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 

 操作系统应符合相关软件工业标准，并具有良好的开放性。 

 所有操作系统软件均应为正版软件并提供授权。 

8.6.2 网络软件 

 网络软件应通用、先进、符合多种网络协议（如 SNMP等）、开放、可扩展。 

 网络软件应能够管理各厂家的多种服务器以及网络设备，如各种交换机、区间无线

接入设备、网络安全设备等，并能跨平台使用。 

 网络软件应提供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本身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能和操作性能。 

8.6.3 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应满足本系统各类功能的实现及系统管理的需要。 

 软件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软件工业标准，与不同的硬件及软件平台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应用软件应具有二次开发功能，应提供二次开发工具以方便软件的升级。 

投标人应提供二次开发软件并具有详细的使用说明；承诺满足在质保期结束前买方提出

的应用软件功能修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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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1 模块化 

应用软件的设计应采用先进的设计方法，如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各层次的软件应按实

现功能划分子模块，各模块应以插/控件的形式存在。对软件升级应只需更新相应的模块插/

控件，而不需更新整个应用软件。 

8.6.3.2 可扩展性 

应用软件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随着地铁运营发展的需要，当需要增加新的功能、新

的设备、新的部件时，新开发的应用模块可方便的加入到应用软件系统中，而不影响应用软

件的正常运行。新模块的开发只需要完成与其相关的功能模块的外部接口即可实现。 

在进行系统扩展时，任何软件或数据的更新应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应提供满足上述

需求的在线数据生成和更新设备。系统应用软件应能进行网络在线升级，并且不会造成任何

数据丢失。 

8.6.3.3 可移植性 

应用软件应具有可移植性。当硬件或软件平台升级时，保证应用软件可快速移植。 

8.6.3.4 参数化 

应用软件应尽量使用参数化设置完成本文档所提出的功能需求及性能要求。 

8.6.3.5 实时性 

应用软件应满足本系统实时监控和在线查询的要求。 

8.6.3.6 友好性 

应用软件应为多用户系统，操作界面应采用图形化、多文档窗口模式。应提供友好的在

线帮助。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提供应用软件的详细说明和方案。 

8.6.4 ★软件系统安全 

8.6.4.1 防病毒 

所有的软件及其硬件载体必须提供计算机病毒防护，病毒防护软件应采用网络版软件，

能够接受中心服务器的统一升级管理。授权的终端数量能够满足 R2线一期工程 PIS系统终端

设备的使用需求，并提供至少 2年的软件升级服务。 

8.6.4.2 防火墙 

通信网络必须提供中心子系统与外部网络之间的防火墙防护，防火墙应采用芯片级防火

墙产品，有效隔离外网对 PIS系统网络的访问。具体要求见第三章、第一部分 4.1.5防火墙 A

要求。 

8.6.5 软件测试与维护环境 

 软件系统应具备必需的软件测试和维护环境，包括构成软件测试和维护环境的支持

硬件和支持软件，该套设备应能使用户对软件进行修改、开发、更新和进行完全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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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供的软件测试和维护环境应能避免软件使用者与软件维护者之间资源及时间上

的冲突。 

 在所提供的软件测试和维护环境下，进行修改及测试工作应不影响系统正常运作。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对软件测试和环境做出说明。投标人在供货阶段应提供软件测试

和维护工具清单，并在清单中明确标识和说明将提供的硬件、软件项目及功用。投标人应在

清单中列出其认为有助于完善软件测试和维护环境的附加设备，包括软件配置管理工具、系

统安全管理工具、调试工具、测试工具、数据库性能和交易处理或网络性能监测工具。 

8.6.6 其他要求 

PIS 系统软件划分为中心子系统软件、车站子系统软件、场段子系统软件、无线网络子系

统软件。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产品特点，在保证系统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详细说明各系统软件的优

化设计方案，并给出系统软件安装位置的优化建议，详细描述各软件的功能模块和安装位置。 

8.7 系统显示要求 

8.7.1  支持的信息媒体形式 

PIS 系统支持的信息可分为三类：文本、图形和多媒体信息。 

（1）文本信息包括：各种色彩的中、英文文字、数字时钟等信息；文本信息可以以滚动

显示、固定显示、闪烁显示、淡入淡出等不同方式显示。 

（2）图形信息包括：各种彩色、灰度和黑白图像信息及指针式时钟信息。具体支持的信

息格式包括 TIF、BMP、JPEG、GIF、PNG等。 

（3）多媒体信息支持多种数字化节目格式，主要包括 H.264、H.265、MPEG1/2/4、WMA、

WMV、ASF、MP3、MP4、FLASH、AVI、RM、RMVB、WAV、MIDI、MKV等。 

8.7.2  触发方式 

各类信息的显示可以以多种方式触发。主要包括： 

（1）在指定位置始终显示：例如，在站厅、站台的显示屏的指定位置上需要始终显示数

字式或指针式时钟信息等。 

（2）按照节目表安排在指定时间、指定位置显示：在不同屏幕的不同区域有单独的播放

列表。系统根据列表将各种形式的信息在指定时间和指定显示屏的指定位置上显示。 

（3）由操作员触发显示：由中心或车站操作员编辑或选定预定义的显示信息，经授权批

准流程，触发指定显示屏在指定位置显示。 

（4）由乘客触发显示：乘客可以在站厅查询终端上，通过点击触摸屏，查询关心的信息。

系统应根据乘客提交的查询请求做出相应的响应，显示有关信息。 

（5）由来自其他系统接口的信号触发显示  

系统可接受来自其他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综合监控系统、信号系统等）的相关信息，并

根据接收到的信息，触发显示相关内容；例如，系统在站台 LCD 屏指定区域显示下次列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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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信息，在系统接收到 ATS 系统的列车即将进站信息（或）后，触发显示列车进站提示信息，

例如“列车即将进站，请让开屏蔽门，先下后上”等。 

当系统接收到列车离开车站的信息后，恢复显示下次列车到站信息。 

（6）无输入触发显示 

当系统部分设备或线路出现故障，导致显示终端无法接收到系统信息内容时，LCD 显示设

备应当播出预制的（可修改）信息，如“欢迎乘坐济南地铁”或其他文字、图片信息。LED显

示屏应当根据已经下载同步的播出列表和播出信息内容，按照播出列表自行组织播出（应保

存至少一天的节目信息）。 

8.7.3 信息优先级 

系统支持数据传送优先级别定义，对定义级别高的数据优先传送处理。显示信息具备不

同的优先级属性，当各种显示信息在同一时间、同一个显示设备的同一区域需要显示时，高

优先级的信息能够取代低优先级的信息优先显示在屏幕上，同级别的信息按照“先进先出”

的原则进行显示。优先级管理，从最高级到最低级分为 5级，各优先级别的定义如下： 

最高级：为最高级别的紧急事件信息，允许在所有查询和显示终端设备上全屏或在指定

区域上发布紧急信息。任何与此类信息发生冲突的信息，均停止播放。 

高级：为运营服务信息（审批通过后），经操作员触发，需要打断正常播出内容，进行插

播的信息，或者按照预定的规程由其他系统的接口信号触发（如综合监控系统），需要即时显

示的信息。 

普通级：乘客引导信息，按照正常安排，需要在指定时间指定位置显示的地铁运营组织

相关的信息。 

低级：按照正常安排，需要播出的与地铁运营组织有关的服务信息。 

最低级：商业信息、公共信息、辅助资讯信息（如天气预报等）、无输入触发显示信息以

及其临时信息。 

8.7.4 临时编辑发布文本信息和确定其在显示屏的播放形式，可以由该信息发布操作员指

定优先级，并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经批准后按照相应优先级控制播出。 

8.7.5 信息的多区显示 

（1）滚动字幕等多个区域进行显示，可独立控制，具备单独的播出列表，内容包括视频、

图片、文本等。 

（2）信息定制 

各类预定义的文本显示信息（种类、数量和内容等）均可以由中心操作员进行编辑、修

改和定制，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后进入预定义信息库，供选择播出。可定制信息的种类和数

量仅受限于中心硬盘存储空间。 

广告信息及其他视频、图片信息的制作编辑由地铁自行制作完成，或者直接取自外部广

告制作商。在控制中心对制作完成并通过必要审批程序后的广告及其他媒体文件进行存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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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播出。 

8.8 接口要求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类

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协商后确定，

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

接口标准供货。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乘客信息系统和其终端设备（如 LCD 显示屏等）的接口类型和功能。

接口的数量及类型按照标书要求进行配置，但招标人保留对数量及类型进行调整的权利。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乘客信息系统对传输系统接口（包括：类型、数量、指标等）的需求。

工程界面在专用通信设备室网络配线柜 NDF配线架外线侧。 

时钟系统为乘客信息系统提供 1 路标准时间同步信号，接口形式为暂定为标准 RS-422，

接口界面在控制中心专用通信设备室时钟系统设备接口单元输出端子处。具体数据格式待设

计联络时确认，配线由投标人提供。 

乘客信息系统在各车站与广播系统之间采用 1个 RS-422接口连接，工程界面在车站专用

通信设备室广播机柜控制单元的输入端子处。 

本系统网络管理设备在控制中心与通信集中告警以太网交换机之间采用 10/100M BASE-T

以太网接口连接，投标人应提供与此相关接口的说明。 

8.9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通信电源系统为乘客信息系统设备机柜提供 AC 220V

电源，接口在电源系统交流电源配电柜输出端子，由乘客信息系统负责提供电源线并引接到

交流配电屏输出端。本系统内所有设备的电源分配由投标人自行设置配电设备解决，电源分

路原则上应在专用通信设备室本系统机柜内完成。投标人应提供所供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

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排（箱）上，接地电阻

不大于 1 欧姆；室外设备的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区间设备就近接入贯通地线。本系统设

备机柜（箱）内部的接地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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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钟系统 

9.1 系统概述 

9.1.1 时钟系统为控制中心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各部门工作人员及乘客提供统一的标准

时间信息，并为其它系统提供统一的时间信号。时钟系统的设置对保证地铁运行计

时准确、提高运营服务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1.2 ★时钟系统应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2014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

布之日至少具有 3 条国内城市地铁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

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应提供相关用户证明复印件（盖公章）

和合同的复印件（加盖公章）等说明文件，原件备查）。 

9.2 ★系统构成 

9.2.1 系统采用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两级组网方式。由中心

母钟及备用控制中心（一级母钟）、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母钟（二级母钟）、时间

显示单元（子钟）及传输通道、时钟系统网管设备组成。中心母钟接收 GPS 和北斗

卫星标准时间信号，外同步源信号以北斗为主，GPS 为辅。也能接收 BITS 输出的时

间信号，通过传输设备传送至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母钟，子钟时钟信号从二级母钟

接引。 

9.2.2 本工程在控制中心扩容 R1 线一级母钟。在备用控制中心新设一级母钟，其中高稳

晶振工作钟采用主备用方式，主、备工作钟能自动和手动倒换且可人工调整时间，

保证切换过程中不断码、不错码。正常情况使用控制中心既有一级母钟提供时间信

号，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用控制中心一级母钟，由备用控制中心一级母钟提供标准

时间信号。同时在备用控制中心设置设置 GPS 及北斗，为一级母钟提供标准时间信

号。 

9.2.3 二级母钟设于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专用通信设备室内，用于接收一级母钟的校

时信号，并驱动子钟。 

9.2.4 二级母钟应具有子钟连接接口并预留系统监测数据接口，以便接入便携式终端进

行设备维护管理。 

9.2.5 子钟设于网管室及其它办公室和各车站的车站控制室、公安值班室、票务室、变

电所控制室、安全门设备室、工区办公室、会议交接班室、站长室及其它与行车有

关的处所。并在车辆段/停车场 DCC值班员室、派班员室、停车列检库、联合检修库

等有关地点设置子钟。同时，在站台层端头设置单面数字子钟，在车站站厅设置双

面指针式子钟。 

9.2.6 时钟系统网管设备设于控制中心综合网管室，扩容 R1 时钟网管实现对本系统设备

进行网络及网元管理，实时监测一级母钟、二级母钟及子钟的工作状态，当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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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时钟设备故障时，一级母钟、二级母钟可实时将告警信

号发送到控制中心时钟系统网管设备。 

9.2.7 传输通道服务于一级母钟与二级母钟之间时钟信号和故障告警信号的发送和接

收。本工程传输系统在各车站、车辆段和停车场分别为时钟系统提供 1路 20Mb/s以

太网传输通道，用于传送控制中心至各车站、车辆段的校时信号及网络管理信号。 

9.2.8 时钟系统与很多重要的子系统都有对时接口，为了保证授时信号的安全性，时钟

系统厂家需要提供国家权威部门出具的电磁兼容检测报告。 

系统构成参考附图七：时钟系统图 

9.3 ★系统功能 

9.3.1 一级母钟应接受 GPS 和北斗卫星标准时间信号，也能接收 BITS 输出的时间信号，

当接收外部标准时间信号的装置出现故障时，一级母钟利用自身的高稳定度晶振产

生的时间信号仍可驱动二级母钟正常工作，并向时钟系统网管设备发出告警。 

9.3.2 一级母钟通过传输系统定时（每秒）向二级母钟发送校时信号，并负责向控制中心

等有关处所的子钟提供标准时间信号。当一级母钟出现故障时，能向时钟系统网管

设备发出告警信号。 

9.3.3 中心一级母钟和二级母钟均按“时：分：秒”格式显示时间，具备 12和 24小时两

种显示方式的转换功能；数字子钟为“时：分：秒”显示（或可选用带日期显示）。

同时，中心一级母钟应产生全时标信息，格式为：年，月，日，星期，时，分，

秒，毫秒，并能在设备上显示。 

9.3.4 一级母钟应可以接收 BITS提供的时标信号。 

9.3.5 一级母钟与二级母钟间的校时信号采用 NTP 协议。 

9.3.6 一级母钟和二级母钟之间的信号传输接口以及时钟系统网管信息传输接口均采用

以太网接口。同时一级母钟应具有提供 NTP接口能力。 

9.3.7 一级母钟应能为其它系统提供标准时间信号。中心一级母钟设备设有多路标准时

间码输出接口，能够在整秒时刻给地铁其它各相关系统及专业提供标准时间信号。

这些系统主要包括： 

通信其他子系统： 

 传输系统 

 公务电话系统 

 专用电话系统 

 专用无线系统 

 广播系统 

 乘客信息系统 

 视频监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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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自动化系统 

 集中录音系统 

 UPS电源系统 

 集中告警系统 

 综合监控系统 

 FAS系统 

 安防系统 

 门禁系统 

 信号系统 

 自动售检票系统 

 其他系统 

9.3.8 一级母钟应能控制驱动所辖范围内的子钟，二级母钟应能接收一级母钟的校时信

号，并能够发送校时信号，控制驱动所辖范围内的子钟，当一级母钟或传输通道出

现故障时，二级母钟应能正常独立工作，驱动子钟正常工作，并向时钟系统网管设

备发出告警。二级母钟应能向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监控系统、信号系统及安防

系统等发送标准时间信号。 

9.3.9 子钟在中心、本站/车辆段/停车场的母钟的控制驱动下，向工作人员及乘客直接

显示标准时间信息，当母钟出现故障时，子钟仍可正常自运行工作，并向时钟系统

网管设备发出告警。 

9.3.10 系统设备工作时间：7x24小时连续不间断工作。 

9.3.11 网管功能 

9.3.11.1 时钟系统应具有网络集中监控管理功能，应能监测标准时间信号接收单元、各级

母钟和子钟的工作运行状态，并进行相应的显示。应能显示处于故障状态下标准

时间信号接收单元、各级母钟和子钟的位置及故障内容，并自动发出声光报警，

对故障状态可进行显示、打印及存档。投标人应详细说明时钟网管系统的实现方

式以及网管主要监控及显示的内容。 

9.3.11.2 时钟网管系统可进行系统性能管理、配置管理、故障管理、安全管理。监控界面

应采用全中文图形显示，并具有良好的人机对话界面以及优良的开放性和可扩充

性，应能很方便地对需要显示的二级母钟和子钟的数量进行更改，应具有集中维

护功能和自诊断功能。 

9.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9.4.1 ★一级母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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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1 一级母钟应配有年、月、日及时、分、秒显示，并向二级母钟提供校时信号，向

安装于控制中心运营办公室、大厅、网管室等的子钟提供校时信号，同时向其它

系统提供标准时间信号。 

9.4.1.2 备用中心一级母钟应具有数字式及指针式子钟输出接口，输出接口不少于 16 路

（无需区分数字式和指针式子钟），每路接口可串接不少于 15个子钟；一级母钟

还应具有不少于 32 路 RS422 数据接口及不少于 32 路 NTP 接口（不含与二级母钟

接口），以便向其他系统及各车站、车辆段提供标准时间信号。一级母钟给各系

统提供的时间信号接口应相互独立，不可串接（一路 RS422 接口单独对应一路时

钟输出口）。具体数据接口数量及类型在设计联络阶段根据具体需求确定。 

9.4.1.3 主用控制中心一级母钟应可通过增加接口板实现扩容功能，满足为相关系统提供

标准时间信号，扩容后具有不少于 32 路 RS422 数据接口及不少于 32 路 NTP 接口

（不含与二级母钟接口），以便向其他系统及各车站、车辆段提供标准时间信

号。 

9.4.1.4 高稳晶振工作钟采用主备用方式，主、备工作钟能自动和手动倒换且可人工调整

时间。 

9.4.1.5 一级母钟设备应具有故障告警功能。并将故障告警信号送至时钟系统网管设备。 

9.4.1.6 一级母钟各接口局部故障应不影响整个系统正常工作。 

9.4.1.7 一级母钟技术参数 

 稳定度：               1×10
-9
； 

 同步计时精度：         ±1微秒； 

 准确度：               1× 10
-8
； 

 脱开同步时的日波动：   1×10
-8
； 

 传输距离：不小于 1.2km。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中心时钟数据误差精度小于 10毫秒。 

9.4.2 ★二级母钟 

9.4.2.1 二级母钟应配有年、月、日及时、分、秒显示，并向安装于车站（段）的子钟提

供校时信号。二级母钟应具有数字式及指针式多路输出接口，输出接口不少于 16

个（无需区分数字式和指针式子钟），每路接口可串接不少于 15个子钟。二级母

钟还应配有不少于 12 路 RS422 数据接口及不少于 6 路 NTP 接口。二级母钟通过

NTP 接口与传输系统相连，用于接收中心母钟标准时间信号。具体数据接口数量

及类型在设计联络阶段根据具体需求确定。 

9.4.2.2 二级母钟各接口局部故障应不影响整个系统正常工作。 

9.4.2.3 二级母钟应设置显示屏，显示标准时间及故障告警等信息。 

9.4.2.4 二级母钟应具备人工调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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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5 二级母钟应具有故障告警功能，并经接口将故障告警信号通过传输通道送至时钟

系统网管设备。 

9.4.2.6 当一级母钟发生故障时，二级母钟可脱网独立运行，并驱动子钟正常工作。 

9.4.2.7 二级母钟技术参数 

 累积误差：±1秒/月（自走时；） 

 稳定度：10
-6
； 

 脱开同步时的稳定度：10
-6
； 

 传输距离：不小于 1.2km。 

9.4.3 子钟 

9.4.3.1 子钟应具有时、分、秒显示，年历数显式子钟还具有年、月、日和星期等日历显

示，数显式子钟显示数字应美观清晰，子钟安装位置应便于观看。安装件、颜色

及样式由投标人结合现场建筑特点按招标人要求进行设计。 

9.4.3.2 子钟接收二级母钟发出的标准时间码驱动信号，进行时间信息显示。子钟能够脱

离二级母钟单独运行。站台及站厅公共区域的时间显示功能由 PIS 系统统一考

虑。 

9.4.3.3 鉴于本工程装修风格的多样性，投标人除提供招标文件要求数量的大型双面子钟

外，还应至少给出三种其他样式的大型双面子钟及其参考价格供招标人参考，并

体现在投标文件中，仅供参考的子钟不计在投标价中。 

9.4.3.4 在车辆段/停车场停车列检库内、运用库等处设置大型单面或双面悬挂式数显式

子钟，字高为 10英寸。 

9.4.3.5 在各车站站台层上、下行发车位置设置单面数显式子钟，由信号专业与信号发车

计时器进行工艺整合，字高 3英寸。 

9.4.3.6 在各车站的综合控制室、公安值班室、AFC 票务室、变电所控制室、安全门设备

室、会议交接班室、站长及站区长室内设置单面墙挂式室内单面数显式子钟，字

高为 3英寸。 

9.4.3.7 在车站站厅层设Ø600mm双面模拟钟2个，按“时，分”格式进行显示。双面模拟

钟的盘面加装照明装置，照明方式采用白色 LED 发光二极管，导光板材料选用亚

克力（Acrylic），激光刻孔，显示效果要求照度均匀无阴影。其供电由设于车站

通信设备用房内的时钟系统提供。 

9.4.3.8 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与行车直接有关的办公室内设置单面墙挂式室内单

面数显式子钟，字高为 3英寸。 

9.4.3.9 在控制中心网管室设置大型单面墙挂式（悬挂式）数显式年历钟，具有年、月、

日、时、分、秒、星期信息显示，日历显示部分字高暂定为 2.3 英寸，时间显示

部分字高暂定为 5英寸。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252 

9.4.3.10 子钟应具有故障告警功能，自身可发出可视告警信号，同时将故障告警信号送至

二级母钟，二级母钟上应有子钟的故障告警显示，二级母钟通过传输系统可将子

钟告警信号送至一级母钟，由一级母钟将告警信号送至时钟系统网管设备，时钟

系统网管设备显示子钟的告警信息。 

9.4.3.11 当二级母钟发生故障时，子钟可脱网独立运行。 

9.4.3.12 子钟 

 累积误差： ±1秒/周(自走时) 

 稳定度：10
-6
； 

 传输距离：最远不小于 1.2km 

9.4.3.13 子钟数码管的要求 

 发车钟、停车列检库、运用库的子钟应选用超高亮度数码管，发光强度≥35mcd，

颜色暂定为红色。 

 办公用房内的子钟应选用高亮度数码管，发光强度≥25mcd，颜色暂定为红色。 

 本工程所有钟边框为黑色（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 

 数码管每段亮度均匀，投标人所采用的数码管生产厂家必须经过 ISO9000系列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投标人应提供所采用的数码管生产厂家相关的可信报告。 

 子钟数码管技术参数：发光强度：＞25mcd（室内）/ 35mcd（室外）； 

 显示美观，视觉舒适，视距长，具体尺寸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招标人确定，投标

人应承担尺寸变化引起的费用变化的风险。 

寿命：＞10万小时。 

9.4.3.14 模拟式子钟 

 自身计时精度：±0.05秒/天； 

 工作温度： -25℃~70℃； 

 工作湿度： 0%~100%； 

 照明方式：白色 LED 及亚克力激光雕刻导光板内照明，光源的发光强

度不小于 450cd/m2，光源的光电功率不小于 90%，光源的光效不小于 120lm/w，

光源的平均使用寿命不小于 8年； 

 防护等级：钟面采用防震玻璃，防护等级 IP>65； 

 照明亮度：照明开关可通过远程自动或手动控制，照明的亮度可通过

远程自动或手动分五级控制（关闭、微光、普通亮度、高亮度、超高亮）。 

 记忆功能：停电后可继续保持实时时间数据不少于 10年，来电后能自

动显示正确时间； 

 功耗：不大于 50W（含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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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钟显示钟面应作防眩光处理，置于日光灯下应无反光现象，应全天

候显示清晰；表面平整度每平方米不大于 1mm，表面折角不得有皱纹、裂纹、

毛刺、焊接等痕迹。 

9.4.3.15 车辆段/停车场子钟必须防水，防止雨水直接侵袭，并能适应济南市室外温度变

化（-20℃～+50℃），在强光直射时应能正常显示。 

9.4.3.16 防护等级：室外子钟防护等级≥IP65（站台发车钟 ），室内子钟防护等级≥IP 

41。 

9.4.3.17 传输距离：母钟至子钟的传输距离应不小于 1.2km。投标人应考虑传输距离对传

送信号的影响，并提出解决方式。 

9.4.3.18 传输线：根据投标人设备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线缆，其绝缘电阻大于 4 兆欧姆

（该项由招标人另外采购）。 

9.4.3.19 安装架及材料：各种子钟的安装架及材料由投标人负责。投标人应对现场具体情

况进行勘察，设计子钟的安装架。 

9.4.3.20 投标人应给出主要设备使用寿命。 

9.4.3.21 应具备子钟闪点功能。 

9.4.4 卫星接收机 

9.4.4.1 卫星接收机分别采用 GPS系统和北斗卫星系统（均满足）。卫星接收机应具有“位

置保持模式”功能，即在接收机加电并自动定位后，保持对位置坐标（经/纬度、

高度）的记忆。此后，当天上可视卫星颗数少于定位所需颗数时，只要还能跟踪

到可用卫星（至少一颗卫星），在“位置保持模式”下的卫星接收机应仍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并继续输出满足性能要求的定时信号。 

9.4.4.2 投标人应提供卫星接收机能够采用的最长的天馈线长度，并说明是否需加装放大

器。接收天线距离设备机房（卫星接收机）的距离大于 150 米，投标人应考虑实

现相应功能的方式并配置相关设备、材料（含线缆、接头）。 

9.4.4.3 卫星接收机应能输出多路时间定时信号，满足多套一级母钟的时间定时信号输入

需求。 

9.4.5 网管配置 

在控制中心扩容既有网管，同时在备用控制中心设置系统网管终端 1 套，主机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工作站要求，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

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 

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1 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 便携式维护终端要求。 

9.4.6 其他要求 

9.4.6.1 各级母钟设备应操作、调试方便，美观协调，使各类显示与告警直观、各种机件

可靠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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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2 时钟系统设备及接口设备宜采用模块单元插接结构，便于查找故障及维修更换。 

9.4.6.3 在机柜内需为每路子钟配一个分路电源断路器。 

9.4.6.4 投标人应对一级母钟和二级母钟的接口配置做出详细描述，包括配置板卡用途、

数量、每块板卡端口数量等。 

9.4.6.5 机柜内各种配线应布局合理、整齐。 

9.4.6.6 子钟设备应简单牢固、安装调试方便；子钟数码管应显示清晰（全静态、无闪

烁）；钟壳全部采用冷轧钢板制成，表面喷塑亚光处理，显示钟面作防眩光处

理，置于日光灯下应无反光现象，美观大方；应采用半密封防潮防雨结构；其电

路部分应按亚热带气候的要求进行处理，所有元器件均应采用高可靠、长寿命元

器件，原则上应按免维护方式进行设计和制造，一旦出现问题，应能很方便地进

行更换（投标人对子钟及安装件的基本工艺应做出描述）。 

9.4.6.7 投标人应给出所有设备间、设备与配线架、设备与电源、设备接地、本系统设备

与外部设备间线缆的规格、型号。 

9.4.6.8 投标人应提供一级母钟、二级母钟以及全线时钟系统 MTBF值。 

9.4.6.9 投标人应给出主要设备使用寿命。 

9.5 接口要求 

9.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

口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

方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

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9.5.2 控制中心接口 

9.5.2.1 一级母钟应具备多路 RS422接口和 NTP接口。 

9.5.2.2 一级母钟提供多路 RS422 接口和 NTP 接口，为子钟及其它系统提供统一的标准时

间信号。 

9.5.2.3 一级母钟通过传输系统，经以太网接口以总线方式将校时信号传送至沿线各车

站、车辆段的二级母钟。 

9.5.2.4 一级母钟接收时钟网管系统的控制命令，经 NTP 接口与校时信号同时以总线方式

下传至沿线各车站、车辆段，并控制各站点信息的回传。 

9.5.2.5 时钟网管系统应配置与集中告警系统的接口（以太网接口）。 

9.5.2.6 时钟系统应根据需要配置中心汇聚接口。 

9.5.2.7 系统采用的 RS422数据接口，速率为 4800bit/s～9600bit/s。投标人应详细描述

接口的实现方式、传输字段的内容。 

9.5.3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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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1 二级母钟接收经传输系统传来的一级母钟校时信号，同时接收控制中心时钟网管

系统的控制信息，并将故障告警信号通过传输系统送至中心一级母钟，由一级母

钟将告警信号送至时钟系统网管设备，接口类型为 NTP接口。 

9.5.3.2 二级母钟通过 RJ45或 RS422直连方式与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内各子钟相连。 

9.5.3.3 系统采用的以太网接口，投标人应详细描述接口的实现方式。 

9.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9.6.1 在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各车站仅提供 220V交流电源。投标

人应根据以上要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 

9.6.2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

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9.6.3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

大于 1欧姆。设备室以外的设备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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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集中告警系统 

10.1 系统概述 

10.1.1 通信系统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设置集中监测告警设备，采集、显示、存储

并打印各通信子系统的故障告警信息。该告警终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本

身的高速数据处理能力，对通信各系统进行集中监测告警管理，将通信各系统的运

行状态和告警信息集中反映到告警设备上，通过网络平台使有访问权的维护人员可

以近、远程登录，以便维护人员快速准确处理各系统设备故障。 

10.1.2 通信集中监测告警设备能对通信各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信息采集，

当通信各系统的维护管理终端向集中告警监测设备发送故障告警信息时，告警终端

可以屏幕显示告警信息并发出声光告警信息。集中告警设备记录下收到的故障信息

并保存，保存时间不少于 180天。 

10.2 系统构成 

10.2.1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由集中监测告警终端和各子系统的网络管理设备组成，主要

包括以太网交换机、集中监测告警工作站、网络管理服务器、打印机等设备。通信

各子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传输、公务电话（非本标段）、专用电话、专用无线、视

频（非本标段）、广播、办公自动化、乘客信息、时钟、集中录音、PDU及 KVM网管、

电源（非本标段）等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设置的网管终端（所有网管终端）通过以

太网接口将各自的故障信息及主要的状态信息传给集中网络管理工作站，实现集中

监测及告警功能。 

系统构成参考附图八：集中告警系统图。 

10.3 ★系统功能 

10.3.1 集中告警设备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10.3.1.1 直观的图形操作，可操作性强、人机交互方便。 

10.3.1.2 采用模块化设计，扩展性强。 

10.3.1.3 丰富的告警提示功能：提供图形界面图标颜色变化提示、声音提示。 

10.3.1.4 具有告警统计分析功能。 

10.3.1.5 具有安全管理防止非授权访问。 

10.3.1.6 集中告警系统告警的警报声音可按告警级别分级。 

10.3.1.7 具有向上网管接口，可向综合监控系统传送告警信息。 

10.3.2 拓扑显示功能 

10.3.2.1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提供良好用户界面，以图形方式显示网络拓扑，在网络拓扑图

上实时、动态显示被管网络及设备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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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2 在拓扑图上动态反映各通信子系统网元告警，可通过声音、拓扑图颜色变化来反

映当前网络的运行。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系统实时采集各通信子系统的所有告警，

经过告警过滤后在拓扑图的相应图标上进行显示。 

10.3.2.3 专用通信系统所有设备告警信息应纳入集中告警系统管理。集中告警系统告警的

警报声音宜按告警级别分级。 

10.3.2.4 应能显示选定对象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此对象的名称、位置、状态等、

当前告警条数、当前告警的最高级别、最高级别告警内容及原因的简单描述等。 

10.3.2.5 对于重大的告警信息，可以设置告警提示，以声音形式提示维护管理人员。可根

据告警的级别以不同的颜色在拓扑图上对各种级别的告警进行显示，集中告警设

备系统对不同级别告警的显示颜色可以进行设定。 

10.3.2.6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提供按线路、车站和按系统两种显示方式，两种显示方式均提

供按线路和车站两级视图。 

10.3.2.7 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系统除提供完整的菜单功能外，系统的绝大部分功能都可通过

鼠标右键点击拓扑图上的对象，将该对象相应的管理功能链接起来。 

10.3.2.8 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系统可以将当前拓扑视图保存成文件或输出到打印机。 

10.3.3 告警信息采集功能 

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系统应可对告警信息实时采集，采集的告警包括： 

10.3.3.1 网元告警：通过各通信系统的网管系统实时采集各通信系统网元设备的全部告警

信息。网元设备覆盖了传输系统、公务电话系统、专用电话系统、无线系统、广

播系统、视频监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时钟系统、电源系统、乘客信息系统

等各通信子系统的全部网元。 

10.3.3.2 性能超限告警：通过各通信系统的网管系统实时采集各通信系统的性能超限告

警。 

10.3.3.3 连接告警：可以查看并测试通信各系统与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的通信状态及工作状

态。集中监测告警设备与各通信子系统网管系统之间连接的告警，当某一通信子

系统网管系统持续一定时间不响应集中监测告警系统时，集中监测告警系统自动

生成通信连接告警。 

10.3.4 告警信息过滤功能 

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系统可以控制告警接收条件，实现告警过滤功能，可以设定哪些

告警信息进行接收或哪些告警不接收，便于对一些不重要或不关心的告警信息进行

过滤，使维护管理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对网络中重要的告警信息进行监视和处理，提

高工作效率。 

10.3.5 告警查询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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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1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应可根据告警源、发生地点、告警级别、状态、类型、产生时

间等条件对告警信息进行查询和统计。查询统计结果以报表、图形方式显示，并

可将其进行存储和输出打印。 

10.3.5.2 可以分配、查看及修改集中告警设备 IP 地址和通信端口号设置，可以查看并修

改分配给通信各系统的通信端口号。 

10.3.6 告警信息处理 

10.3.6.1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可以根据告警源、告警级别、状态、类型、产生时间等条件对

告警信息进行确认。 

10.3.6.2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应提供告警清除功能，包括自动清除和手动清除两种方式。 

10.3.6.3 当收到重复发送的同一告警时，可通过系统预先设置选择消除重复告警，只保留

最初一条告警，同时记录告警重复上报的次数。 

10.3.6.4 对单位时间内频次过高或历时过长（门限可由用户设置）的告警可通过系统预先

设置提高告警级别，从而保证网管中心告警信息的有效性。 

10.3.7 系统安全管理功能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应具有对用户系统登录和操作的检测控制功能，保证只有具有相

应权限的用户才能进行登录和操作，并提供日志管理功能对维护管理人员的登录和

操作行为进行记录，并提供查询功能。 

10.3.8 其它功能 

10.3.8.1 应有与时钟系统的时钟同步接口，具备标准时间显示及定时校时功能。 

10.3.8.2 集中监测告警设备应向 ISCS 系统输出各子系统的告警信息，具体接口协议、信

息编码格式及其它相关事宜由本项目集成商与 ISCS集成商协调解决。 

10.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10.4.1 ★网络管理服务器 

服务器应采用企业级服务器，采用有地铁运用实例的知名品牌。其各项性能及技术指

标满足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1 核心服务器技术要求，存储容量配置并应满足使用需

求。 

10.4.2 集中告警终端 

要求采用有地铁运用实例的知名品牌，主机各项性能及技术指标满足第三章 第四部

分 3.3 工作站技术要求；监视器满足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终端显示器技术要求。 

10.4.3 以太网交换机 

其各项性能及技术指标满足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3接入交换机部分技术要求，配

置不少于 24个 10/100/1000M电口。 

10.4.4 网络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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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配 IP地址，支持网络环境打印。用于集中告警设备及各通信子系统网管设备的

打印输出，其各项性能及技术指标满足第三章 第四部分 3.6.1 A4激光打印机技术

要求。 

10.5 接口要求 

10.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

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投

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10.5.2 控制中心通信各子系统的维护管理终端与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相互间采用以太网接口

互联。 

10.5.3 集中监测告警设备与时钟系统间的时钟同步接口，采用 NTP接口。 

10.5.4 集中监测告警设备与 ISCS互联接口采用 2个冗余热备的 10/100M以太网接口。高层

协议由 ISCS系统统一规定，选取标准的、通用的、开放的、软件解码的协议，若有

分歧，由 ISCS 系统集成商提供标准的协议文本，由各系统集成商按照 ISCS 系统所

提供的协议文本进行协议转换。 

10.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10.6.1 电源系统仅提供 220V交流电源。投标人应根据以上要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 

10.6.2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例如网管服务器、交换机、网管工作站等设备

的电源及功耗）、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10.6.3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

大于 1 欧姆。设备室以外的设备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区间设备接地采用贯通地

线。本系统设备与接地体（箱）的接地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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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字集中录音系统 

11.1 系统概述 

11.1.1 数字集中录音系统是轨道交通安全可靠运行的专业保障系统，既是工作过程记

录、事故责任分析的必要依据，也是工作质量监督、管理方式优化的重要手段。不

仅可以用于完整记录调度指令、业务通讯和站点广播等工作信息，也能真实还原应

急响应、客户服务和重要岗位工作交接等处理过程，并将最终确保各级管理人员及

时掌握系统运行状况，全面了解安全生产管理环节，持续改善安全生产管理成效，

有效杜绝和预防重大责任事故发生。 

11.1.2 录音系统应具有相应检验报告，且所采用的录音板卡具有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

可证； 

11.1.3 ★录音系统应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

发布之日至少具有 3 条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

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和

用户证明（盖公章）等文件）。 

11.2 系统构成 

录音系统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设置数字集中录音设备、现场无线录音终端、

录音网管服务器、录音查询终端以及数字录音集中控管软件平台系统等；在车辆段、

停车场和各车站分别设置数字集中录音设备、现场无线录音终端。 

11.2.1 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系统构成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各设置 1 套（双机热备）64 通道（32 通道模

拟+16通道数字+16通道 IP）集中录音设备。对录音对象做针对性的选择如下： 

1)广播系统（行车广播、防灾广播、乘客调广播、车辆调广播等）； 

2)专用电话系统（调度台、数字话机等）； 

3)公务电话系统（模拟电话等）； 

4)无线通信系统（调度台、固定台等）； 

在主备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各设置 2台现场无线录音终端，用于重要岗位现场录音。 

11.2.2 车辆段及停车场系统构成 

在车辆段及停车场通信设备室分别设置 1套（双机热备）32通道（16通道模拟+8通

道数字+8通道 IP）集中录音设备。对录音对象做针对性的选择如下： 

1)广播系统（行车广播、防灾广播、手持台广播等）； 

2)专用电话系统（值班台、调度分机等）； 

3)公务电话系统（模拟电话等）； 

4)无线通信系统（调度台、固定台等）； 

在车辆段及停车场 DCC、派班室分别设置 2台现场无线录音终端，用于重要岗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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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11.2.3 车站系统构成 

在各车站通信设备室分别设置 1套（双机热备）24通道（16通道模拟+4通道数字+4

通道 IP）集中录音设备。对录音对象做针对性的选择如下： 

1)广播系统（行车广播、防灾广播、手持台广播等）； 

2)专用电话系统（值班台、调度分机、直通电话等）； 

3)公务电话系统（模拟电话等）； 

4)无线通信系统（固定台等）； 

在各车站车控室、客服中心分别设置 2台现场无线录音终端，用于重要岗位现场录音。 

11.2.4 网络系统构成 

主备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的录音设备与传输系统采用 10/100M以太网接

口连接。 

11.3 系统功能 

11.3.1 数字集中录音设备功能 

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车站数字集中录音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系统应能录音、监听、通话统计、分级密码管理等功能； 

 系统应可实现对各个录音节点录音数据的快速查询回放； 

 系统应能与时钟系统定时进行校时服务，确保录音记录与地铁运营时间一致； 

 系统设备具有多路实时录音功能，实时录音记录，以便随时重放通信实况。

可靠性高，复原度高、保密性好、不可删改，查询方便； 

 集中录音设备应为双机热备份，在故障情况下可自动转换，并具有手动转换

功能； 

 设备及终端应能满足多信道同时 24小时、365天不间断录音、不漏录的功能。

录音信息能保存 90天以上，能以数字方式自动记录语音信息； 

 录音设备应具有友好的人机界面。人机对话操作方式直观、方便、快捷； 

 系统设备应具备应急录音功能，应急接口数量不小于 8路（其中 IP录音接口

不小于 4 路）。当设备发生故障无法录音时，可通过内置录音应急接口组件进

行实时自动保护倒换，实现重要电话的应急录音和数据备份，确保录音功能

和数据不因设备故障而停止和丢失 

 设备查询、监听、输出录音使用分级密码权限管理，且在维护员进行查询、

监听、或维护操作时，不影响设备正常录音功能； 

 录音设备记录的语音文件信息可另存在移动硬盘上，也可定时刻录在可重复

使用的光盘上，便于查询管理。通话文件包括用户名、分机号码、通话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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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起止时间等信息。录音设备应具有删除、保留、提取和放音的功能，并可

按照地铁运营要求选择录音文件加密保存。 

 录音启动方式：声音控制、电压控制等启动连续录音。 

11.3.2 录音软件平台功能 

数字录音软件平台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具有本地维护和远程维护管理功能。 

 应具有虚拟地图功能，且通过虚拟地图界面对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和

各车站录音设备进行直观的系统性能管理、配置管理、故障管理、安全管理； 

 应采用具有良好的人机对话界面以及优良的开发性和可扩充性，通过远程操

作实现参数修改和功能配置，应具有集中维护功能和自诊断功能，对线网内

所有数字录音设备进行的操作完全记录并可随时查看； 

 应能够实时检测线网内所有录音设备和装置的运行数据、工作状态，并能进

行相应的显示； 

 应能按照需要对线网内数字录音设备功能软件进行统一版本管理和软件版本

分发升级，方便地铁运营使用； 

 应具备集中录音数据存储管理功能，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和车站数字

录音设备录音数据在本设备保存的同时，还需通过本系统存储机制上传到集

中录音控管平台进行存储； 

 对系统的故障状态进行声光报警、显示、打印、存档；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网管系统及其设备的构成、用户界面、硬件平台、

软件平台做出详细描述。 

11.3.3 现场无线录音终端 

现场无线录音终端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在主备控制中心、车辆段、停车场调度大厅及各车站各配置 2 台现场无线录

音终端，用于重要岗位工作交接、派工现场录音，以及对网内集中录音设备

实现远程访问、检索、查询及回放等功能操作； 

 现场无线录音终端应内置全彩显示屏,可在重要工作现场方便放置和移动，也

可使用按键进行终端开启、关闭等操作，以及支持内置式后备锂电池进行现

场录音，并应具备模拟录音和现场录音； 

 现场无线录音终端应能与时钟系统定时进行校时服务，确保录音记录与地铁

运营时间一致； 

 现场无线录音终端应能满足录音信息保存 90天以上，能以数字方式自动记录

语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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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无线录音及远程查询终端应支持 WIFI无线传输功能，可自动将记录的录

音语音信息上传到录音网管服务器，并内置千兆光口实现远距离传输； 

 投标人对此提供方案及可实施性建议，相关费用包含投标总价中。 

11.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11.4.1 系统指标 

1)数字集中录音设备的录音信道初期容量应能满足现录音要求，并能在尽量不干扰系

统运营下能扩容至初期容量的 100%。 

2)系统可用性应不小于 99.99%； 

3)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应不大于 55000小时； 

4)系统平均维护时间（MTTR）应不大于 5小时； 

5)投标方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系统和设备可靠性指标的有关资料(如 MTBF等)。 

11.4.2 数字集中录音设备 

1)支持双机热备份，可实行主、备机无缝切换； 

2)通道数目：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不小于 64通道（32通道模拟+16通道数字+16

通道 IP），车辆段、停车场不小于 32通道（16 通道模拟+8通道数字+8通道 IP），车

站不小于 24通道（16通道模拟+4通道数字+4 通道 IP），并满足系统要求； 

3)支持时钟导入； 

4)采用 DSP技术的数字交换单元，真彩十寸及以上触控屏，内置存储和锂电池可与录

音设备分离操作，并具备四路及以上应急录音接口； 

5)物理接口：支持音频二、四线、2B+D,E1等； 

6)语音编码：ADPCM  A率 PCM 

7)语音压缩：ADPCM 

8)采样频率：8KHZ/6KHZ 

9)数据率：64KBPS/32KBPS 

10)频率响应：300HZ-3400HZ 

11)录音启动：电压控制、声音控制等； 

12)检索参数：日期、时间、通道号码、被叫号码、主叫号码等； 

13)通道串扰：≤60dB； 

14)语音信噪比：≥55dB； 

15)语音输出功率：2-4W； 

16)语音失真度；≤3%。 

11.4.3 现场无线录音终端 

1)采用内置液晶显示屏，并支持不小于 2路模拟录音和 1路现场录音 

2)支持时钟 NTP协议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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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理接口：100/1000M电口、100/1000M光口、USB接口等 

4)语音编码：ADPCM  A率 PCM 

5)采样频率：6KHZ 

6)数据率：64KBPS/32KBPS 

7)频率响应：300HZ-3400HZ 

8)录音启动：按键控制、声音控制等 

9)检索参数：日期、时间、交接地点等 

10)语音信噪比：≥55dB 

11)语音失真度；≤3% 

13)电源：内置可充式锂电，支持外接电源 

14)外放功能：内嵌喇叭外放。 

11.4.4 网管配置 

在控制中心及备用控制中心各设置系统网管终端 1 套，主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工作站要求，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终端显示器。 

11.5 接口要求 

11.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

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投

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11.5.2 控制中心通信各子系统的维护管理终端与集中监测告警设备相互间采用以太网接口

互联。 

11.5.3 数字集中录音系统在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与时钟系统接口为标准同步时间接口

RS422接口或 10/100M以太网接口。工程界面分别在控制中通信设备室 MDF架外侧。 

11.5.4 数字集中录音设备与专用、公务、广播、无线系统接口连接采用二线模拟方式、

2B+D、IP等形式，工程界面在通信设备室配线架外侧。 

11.5.5 现场无线录音终端采用以太网接口接入集中录音传输网络，接口由本系统以太网交

换机提供。 

11.5.6 数字集中录音设备与传输系统的接口采用 10/100M以太网接口。 

11.5.7 具体接口及工程界面待设计联络阶段确认。 

11.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11.6.1 电源系统仅提供 220V交流电源。投标人应根据以上要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 

11.6.2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例如网管服务器、交换机、网管工作站等设备

的电源及功耗）、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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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

大于 1欧姆。设备室以外的设备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本系统设备与接地体（箱）

的接地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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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公安通信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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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 

1.1 系统概述 

1.1.1 济南市轨道交通公安无线引入通信系统是市局既有无线通信系统在济南 R2线一期的

延伸，其建网方式和采用的通信制式都应和地面一致，从而形成一个从地面到地下

的公安无线通信网，满足公安、消防部门在地面和地下的统一调度。在各车站内出

现治安事件时，市各级指挥人员能够对现场各公安人员的统一进行调度，在出现火

灾时，市局消防指挥中心能对现场消防人员进行联络及指挥。 

1.1.2 根据济南市公安部门的最新规划，将采用基于 TD-LTE的宽带数字集群技术对全市进

行覆盖，系统工作在 1.4G频段（1447～1467MHz）。 

1.1.3 ★本工程公安无线系统采用与济南市公安地面无线通信相同的 TD-LTE宽带数字集群

制式，并共享地面公安设置的 LTE 核心网设备 EPC。R2 线通过设置 BBU 及 RRU 将地

面公安无线信号引至地下车站及隧道区间，覆盖地铁站厅、站台、出入口通道，满

足市公安及消防的调度要求，投标人应保证本系统（BBU及 RRU）与地面公安 TD-LTE

宽带集群系统兼容及互联互通（数据及话音及其它功能完全兼容、一致，网管既可

纳入地面市局 LTE 网管统一管理，同时可设置本工程网管,并考虑接入市局的

license需求等）。消防无线调度通过共享公安宽带集群无线资源方式，实现市消防

指挥中心对地下消防人员指挥调度需要。 

1.1.4 市局既有核心设备、录音设备和网管系统如需要进行扩容，所需的软、硬件费用包

含在本次投标价中。 

1.1.5 投标人须完成公安 1400MHz TD-LTE 数字集群接入济南市公安局 TD-LTE 交换机的所

有工作，包括市局有线传输通道的协调等，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1.2 系统功能 

1.2.1 语音及视频调度功能：包括语音单呼、视频单呼、语音组呼、同源视频组呼、不同

源视频组呼、视频推送及转发、视频回传等。 

1.2.2 数据功能：实时短数据、组播短消息、广播短消息、状态消息、定位功能等。 

1.2.3 补充功能：紧急呼叫、组播呼叫、动态重组、遥毙/遥晕/复活、强插/强拆、调度

台订阅、调度区域选择、预占优先呼叫、故障弱化、直通功能等。 

1.2.4 配合地面市局系统完成全网录音功能。  

1.2.5 移动台定位功能。 

1.2.6 由于本工程为地面市局公安 LTE无线网的延伸，其功能和地面保持一致。 

1.3 ★系统构成 

1.3.1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采用 1.4GHz频段的 TD-LTE宽带数字集群技术，建设

覆盖全线站点及区间的公安无线指挥调度集群系统，并实现与市局地面 TD-LTE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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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系统的无缝对接及互联互通。其中地下车站及区间的无线覆盖由本工程负责，

其它地上车站及区间由市局公安宽带数字集群系统自行覆盖。 

1.3.2 本工程公安 TD-LTE 宽带数字集群系统由分布式基带处理单元（BBU）、射频拉远单

元（RRU）、固定台、移动人员便携台等设备构成。 

1.3.3 在 R2 线一期工程全线 18 个地下车站的公安通信设备室各设置 BBU 设备；所有 BBU

设备通过公安传输系统及市局图像网提供的 IP传输通道接入市局既有的 EPC核心设

备。 

1.3.4 在 R2 线一期工程全线 19 个车站的公安通信设备室各设置 RRU 设备（高架站只覆盖

车站）；在地下长大区间根据覆盖需要在轨旁设置 RRU 设备；RRU 与 BBU 之间通过

Ir接口采用光缆连接。 

区间轨旁 RRU配置如下： 

序号 安装区间 区间长度 

区间内 RRU 设置 

（左线+右线） 

1 王府庄-任家庄 1836 2 

2 任家庄-腊山 3702 6 

3 腊山-西二环 2075 2 

4 西二环-闫千户 2024 2 

5 宝华街-长途汽车站 1311 2 

6 长途汽车站-生产路 1975 2 

7 生产路-历黄路 1604 2 

8 历山北路-二环东路 2340 2 

9 二环东路-辛祝路 1500 2 

10 辛祝路-西周家庄 2173 2 

11 西周家庄-开源路 2431 4 

12 开源路-烈士陵园 1335 2 

13 烈士陵园-济钢新村 3770 6 

14 济钢新村-彭家庄（地下部分） 2748 4 

合计 40 

1.3.5 在车辆段及停车场增加 BBU及 RRU，在姜家庄停车场及王府庄车辆段出入段线各配置

RRU设备 2套，盖下区域各配置 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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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TD-LTE 网络要求进行时间同步，精度为±1.5μs。TD-LTE 支持基于 1588v2 协议的

网络同步和基于卫星授时同步（北斗 BDS 及 GPS 导航）。投标人应根据产品技术特

性及网络承载技术要求选择采用的 LTE网络同步方式，并配置配套的同步设备。 

1.3.7 市局既有核心设备、录音设备和网管系统如需要进行扩容，所需的软、硬件费用包

含在本次投标价中。 

1.3.8 公安无线通信系统信号覆盖区域包括地下车站的站厅、站台、出入口通道和隧道区

间等。通过与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共用天馈系统实现无线信号的覆盖。 

1.3.9 在派出所、各车站警务值班室设置 1 套公安无线通信固定电台；为警务人员配置便

携电台。须与市局 TD-LTE宽带集群系统及终端设备完全兼容（附件配置与地面市局

配置一致）。 

1.3.10 ★投标人应根据所投设备、漏缆技术指标及系统技术要求，提供完整的链路预算文

件；并根据计算结果确定每个隧道区间 RRU配置数量。 

1.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1.4.1 系统设备应以知名厂家生产的成熟的、先进的、可代表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的产品为

基础，必须与市局 TD-LTE宽带集群系统及终端设备完全兼容（数据及话音兼容，网

管可纳入地面市局 LTE 网管统一管理，同时可设置本工程网管）。供货厂家必须对

本无线系统工程技术总负责及对系统寿命期内的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供应作

出必要的承诺，同时还应具有二次开发或更深层次合作的协议和说明，并对知识产

权的使用作出相应承诺。所用设备须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电信设备进网许

可证”，RRU设备必须有工信部颁发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1.4.2  1.4GHz TD-LTE 宽带数字集群系统主要性能指标 

LTE 设备应符合 3GPP R9协议。 

应适应地下环境条件，选用体积小、重量轻、耗能少、防尘、防锈、防震、防潮、防鼠

的设备和材料，并不得侵入设备限界。 

1）关键性能指标 

工作频率：1.4GHz频段（1447～1467MHz） 

带宽：支持可变带宽，包括： 5MHz、10MHz、15MHz、20MHz； 

网络能力(单用户峰值吞吐量)：当 TDD UL/DL 配置是 type 1（2DL:2UL）、特殊时隙配比

为 10:2:2，信号带宽为 20MHz 时,下行峰值吞吐量不低于 80Mbps，上行峰值吞吐量不低于

20Mbps。 

平均吞吐量：20MHz系统带宽组网时，无线网络平均有效带宽应不低于 50Mb/s（UL+DL）,

其他系统带宽组网时应按比例进行折算。 

边缘吞吐量：在 95%以上时间、地点概率下，满足上下行业务承载需求。 

系统内切换成功率大于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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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均丢包率小于 0.5%； 

端到端的最大传输双向时延不大于 300ms； 

平均切换时延小于 150ms； 

2）网络覆盖要求 

根据 LTE系统承载需求，无线网络覆盖率的设计目标需要满足如下指标： 

RSRP≥ -105dBm（车内、站厅、站台）； 

业务信道及参考信号 SINR≥ 0dB （95%）。 

投标人应根据所投设备材料指标进行详细的场强覆盖计算，包括地下车站及区间的详细

覆盖方案和设备配置方案并提供书面文档。 

3）系统间隔离要求 

投标人应仔细设计、选择设备，避免对地铁其它系统产生相互干扰（如专用无线通信系

统 800MHz TETRA 系统、用于承载 CBTC 业务的  1.8GHz TD-LTE 系统、民用通信的

GSM900M/CDMA800M/DCS1800M 和 3G/4G等）。 

投标人应根据上述各系统的协议指标，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所采用设备和系统的抗干

扰能力，同时应充分考虑各种覆盖情况以及线路周边可能的无线干扰，并加以说明，给出具

体的解决方案。 

1.4.3 基站 

1）基带处理单元 BBU 

容量：不小于 12个 2天线 20M小区 ,或天线载波（AxC）不小于 24 

支持组播功能 

子帧配比：支持所有 TDD UL/DL配比 

单站最大配置：RRU≥6个  

主控板支持 1+1热备份，基带板支持 N+1备份 

传输接口：BBU的传输板至少具有 1个 GE接口，且 GE接口可以根据部署需求灵活地配置

为光口或电口，本工程暂定单模光口。 

同步方式：GPS/1588 V2/北斗，GPS的同步精度必须满足：a.基站间空口具有高于 3us的

相位精度；b.在任何 1个子帧（1ms）的时间内，基站输出信号的载频频率误差必须在±0.05 

ppm范围内。 

星卡的指标：捕获灵敏度（dBm）≤-130，支持冷复位、单星开站、位置保持功能  

Ir 接口：BBU支持以星型和链型的拓扑连接多个 RRU；当多个 RRU以星型方式与 BBU连接

时，BBU至少能够连接 6个 RRU；Ir接口提供 16位的 IQ数据传输带宽，并传输控制管理数据；

接口带宽：BBU 和 RRU 间光纤接口支持 4.9Gbit/s（及以上）的传输速率当 Ir 接口采用单模

光纤时能够承受包括光照在内的任何外部干扰； 

操作维护接口：BBU 具有基于 100/1000BaseT Ethernet 的本地维护终端接口。BBU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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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完备的告警机制，要求能够识别故障点是位于 BBU 还是 RRU。 

电磁兼容性要求：BBU 符合如下规范：3GPP TS25.113 (2004-06)；ETSI EN 300 386 

V1.2.1(2000-03) 

安装方式：19”标准机柜 

供电方式：设备室内提供 AC220V 电源，投标人根须需要配置 AC/DC 转换器。电压范围

176V~264 V，频率变化范围为 45Hz～65Hz 

工作环境：满足本工程使用环境要求 

MTBF≥155000小时 

MTTR≤30 分钟  

2）射频处理单元 RRU 

本系统所用无线设备的带外杂散等干扰指标必须严格符合国际和国家（或部委）标准。 

RRU 的接收动态范围指标必须比 3GPP TS 36.104表 8.3.1-1中的要求高 10dB。 

RRU 的射频指标必须满足 3GPP TS 36.104规范中的要求。 

频率：1447MHz-1467MHz 

支持频谱带宽：5MHz、10MHz、15MHz、20MHz 

20MHz 频谱带宽，SA1 典型配置下， 下行峰值吞吐不低于 80Mbps，上行峰值吞吐不低于

20Mbps。 

通道数量：≥4T4R   

输出总功率不小于：20Wx4 

接收灵敏度优于-105dBm 

安装方式：通信设备室内 RRU采用落地式机架安装，立架安装的 RRU需提供配套的立架；

隧道内 RRU采用壁挂安装；高架区间利用台面的基础预埋件采取支架挂装方式 

供电要求：采用 220V 交流供电（投标人根须需要配置 AC/DC 转换器和电缆型号）。电压

范围 176V~264 V，频率变化范围为 45Hz～65Hz 

故障定位：RRU内部需有完备的告警机制，要求能够识别故障点是位于 BBU还是 RRU。告

警信息通过 BBU和 RRU间的接口传递到 BBU处 

防护等级：IP65，满足防尘防水等 

电磁兼容性要求“必须符合如下规范：3GPP TS25.113 (2004-06)；ETSI EN 300 386 

V1.2.1(2000-03) 

防雷：RRU具备内置防雷功能，能承受 20KA以上电流的雷击 

工作环境：满足本工程使用环境要求 

MTBF ≥ 155000小时 

MTTR ≤ 60分钟。 

1.4.4 手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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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频率：1447MHz-1467MHz 

支持频谱带宽：5MHz、10MHz、15MHz、20MHz 

技术标准 LTE：3GPP Release 9 和 YD/T 2575-2013 TD-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终端设

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终端能力级别：至少 cat4以上，结构兼容，支持 MIMO双发双收。20MHz系统带宽支持最

大传输速率为 DL：68Mbit/s，UL：17Mbit/s以上。 

发射功率≥23dBm±2dB 

环境指标：IP54 

锂电池容量：≥2500 毫安 

工作环境温度-25℃至+60℃，储藏工作环境温度-40℃至+85℃。 

冲击、跌落和振动：ETS 300 019。 

重量（高容量锂电池带机重量）：≤450克。 

显示屏：≥4英寸。 

定位功能：GPS和北斗。 

手持台操作界面为中文显示，输入方式可选中文（拼音）、英文、数字、符号、笔划多种

方式。 

手持台其它配置应满足市局公安需求。 

1.4.5 固定台 

在全线各车站及派出所配置固定台共计 21套。 

固定台桌面使用，具备丰富的配件以满足实际应用，所有主机及附件均为原厂制造。采

用吸盘天线方式。 

 工作频段：1447MHz-1467MHz 

 支持频谱带宽：5MHz、10MHz、15MHz、20MHz 

 技术标准 LTE：3GPP Release 9和 YD/T 2575-2013 TD-LTE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终 

端设备技术要求（第一阶段）。 

 发射机射频功率：≥23dBm±2dB 

 环境指标：IP54（防尘、防水）。 

 输入电源：220V 交流输入 

 工作环境温度-30℃至+60℃，储藏工作环境温度-40℃至+85℃ 

 冲击、跌落和振动：ETS 300 019。 

 扬声器功率： ≥5瓦 

 彩色中文显示屏，像素（分辨率）：≥600x400 

 操作界面为中文显示，输入方式可选中文（拼音）、英文、数字、符号、笔划多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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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天馈系统 

射频电缆、天线及无源器件具体要求同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1.4.7 其他 

 区间漏泄同轴电缆与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合用，由专用无线通信系统提供。 

 区间隧道覆盖使用区间 RRU 时，设备的供电电缆、光缆及射频跳线等由本系统自行

提供，合路器由专用无线系统提供。针对区间 RRU 设备的安装，投标人须提供安全、可

靠的安装方案（具体安装方案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满足车辆限界、建筑结构专业要求。 

 投标人应考虑本系统与专用通信 800MHz数字集群共用漏泄同轴电缆带来的接口和干

扰问题。 

 投标人应深化设计、选择设备，避免对地铁其它系统产生干扰。 

 投标人应提供组成所需系统的全部设备和安装件，在工程需要时需提供完整的接口

测试平台。 

 投标人应提供设备间连接所需的所有配线电缆，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内连线、与外部

设备的连接头，与配线架的连线。同时，还应提供本设备与外部设备、本设备与机柜接

地之间的连线的规格、型号。 

1.5 接口要求 

1.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公安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公安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

间的接口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

段经各方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

工期。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1.5.2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对公安传输系统设备接口（包括：类型、数

量、指标等）的需求。 

1.5.3 公安传输系统在各地下车站为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分别提供 1个 IP数字中继通道，公

安无线引入通信系统投标人应描述在上述条件下公安无线系统的组网和网络管理实

现方式，工程界面在各车站公安通信设备室 DDF配线架外线侧。 

1.5.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 地铁公安无线 1400MHz TD-LTE基站频点由公安部门提供。 

（2）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避免出入口区域与市局地面基站产生同频干扰，合理优化，保

证出入口平滑切换合理优化，保证出入口平滑切换。 

（3） 投标人须完成公安 1400MHz TD-LTE 数字集群接入济南市公安局 TD-LTE 交换机的

所有工作，包括市局有线传输通道的协调等，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1.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1.6.1 在地铁各车站公安通信电源系统为公安无线引入系统设备机柜提供 AC 220V 电源，

接口在公安电源系统交流电源配电柜输出端子，由公安无线引入系统负责提供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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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并引接到交流配电屏输出端。本系统内所有设备的电源分配由投标人自行设置配

电设备解决，电源分路原则上应在公安通信设备室本系统机柜内完成。投标人应提

供所供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设备散热

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1.6.2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公安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排（箱）上，

接地电阻不大于 1 欧姆；室外设备的接地采用就近接地方式；区间设备接地采用接

入区间贯通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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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安传输系统 

2.1 系统概述 

2.1.1 ★传输系统是通信系统中最重要的骨干系统，是一个基于光纤的宽带综合业务数

字传输网络，构成传送语言、文字、数据和图像等各种信息的综合业务传输网。本

工程传输系统采用 MSTP 组网（含内嵌 RPR 或增强型 MSTP 组网），投标人任选用一

种方案。 

2.1.2 ★本工程在全线设置一套光传输系统。光传输系统容量不小于 20Gb/s。投标人应

说明所供设备的实际传输及业务处理能力（即能实现几个方向的线路侧系统容量接

入，业务交叉处理容量，业务种类及上下业务能力等）。 

2.1.3 传输系统具备本工程所需的各种业务接入功能，为公安通信其他子系统提供可靠

的、冗余的、可重构的、灵活的信息传输及交换信道。 

2.1.4 传输子系统具有集中维护管理功能，采用简明、直观的维护管理界面和系统安全

机制，监视每个传输节点主要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状态，可提供声光报警和

打印告警数据。在车辆段派出所设置网管设备，提供完善的网络管理系统。 

2.1.5 本工程传输系统使用敷设在轨道两侧的两条光缆内的光纤进行组网。光纤由公安

通信光缆提供，采用 ITU-T G.652 D 单模光纤，工作波长为 1310nm 及 1550nm 双窗

口波长。光缆将连接至全线车站、车辆段及控制中心机房，对区间光缆进行合理的

配盘，一般情况下在沿线区间无光缆接头。光缆的衰减系数：在 1310nm波长上的最

大衰减系数为：0.35dB/km；在 1550nm波长上的最大衰减系数为：0.22dB/km；色散

系数：在 1287nm～1340nm范围内色散系数不大于 3.5PS/nm.km；在 1480nm～1580nm

范围内色散系数不大于 20PS/nm.km，接头衰减系数按 0.5dB/个考虑。 

2.1.6 ★传输系统具备本工程所需的各种业务接入功能，要为以下各系统提供传输通

道： 

 公安视频 

 公安无线 

 公安计算机网络 

 公安视频会议（预留） 

 公安图像网业务 

 电源网管 

 其它 

投标人提供的传输系统必须保证上述视频业务、计算机网络业务、无线业务、图像

业务传输过程中的硬隔离及相互独立，以满足公安通信计算机网络业务的保密性、

私密性要求。投标人应说明如何实现业务隔离及独立性需求。 

2.1.7 ★投标人提供的传输设备应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电信设备入网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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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传输设备应选用成熟、稳定、高可靠性、广泛应用的国际知名品牌产品，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 3 条国内城市地铁传输系统开通业

绩或者中标业绩，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

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用户证明复印件（盖公章）等文件，原

件备查）。 

2.2 ★系统功能 

2.2.1 系统保护与自愈：光数字传输系统应具备网络自愈保护倒换功能，节点设备要有

自愈功能。一旦检测到符合开始倒换的条件后，保护倒换应该在 50ms内完成。主、

备用环路之间切换不得影响正在工作中的用户的正常使用。完成倒换动作后应向传

输网络管理系统报告保护倒换事件。投标人需在投标书中详细描述各种业务的保护

方式及其保护切换过程。投标人提供的传输设备应避免单点故障，传输系统所有设

备的主控、交叉连接、时钟、电源等重要单元必须采用 1+1 保护（热备），系统所

有关键板卡均可带电热插拔。其中：派出所传输设备扩展子架互联接口（如需要）

应采用 1+1 冗余备份设置。投标人应详细说明所供设备的保护配置，系统的自动切

换保护过程、保护方式、自动切换时间及恢复时间。可对系统的保护方式提出更好

的建议 

2.2.2 扩容与组网：系统应具有可扩展性，为今后的业务发展预留容量及扩展条件。传

输网络应提供较好的兼容性能，可兼容并连接本网络以外的其它网络或系统。投标

人应说明扩容的方法，并说明与济南市轨道交通其他线路通信传输系统互连的方

法。 

2.2.3 自诊断功能：系统应具有自诊断功能，可进行故障管理、性能监视、系统管理、

配置管理。为提高系统可靠性，对网内传输的各种信息进行环路保护。 

2.2.4 传输系统具有集中维护管理功能，采用简明、直观的维护管理界面和系统安全机

制，监视每个传输节点主要模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状态，可提供声光报警和打

印告警数据。在控制中心配置网管设备，提供完善的网络管理系统。传输网管功能

包括： 

2.2.4.1 故障管理功能。设备管理系统应该至少能支持下列告警功能： 

 能有效的进行设备故障的检测，监测网络运行状态并能输出故障报警信息。 

 能识别故障，并能进行故障定位（可将故障定位到板卡，并能提供故障修复建

议信息）。 

 能报告所有告警信号及记录其细节（能保存历史告警２个月）。 

 具有告警过滤和遮蔽功能。 

 能够设置故障严重等级。 

 能够实时打印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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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提供声光告警信号输出。 

 监视参数，在传输系统的物理接口监视的主要参数有： 

 ——发送信号状态； 

 ——输入信号丢失（LOS）。 

2.2.4.2 性能管理。设备管理系统应至少提供下述性能管理功能： 

 能对误码性能参数进行自动采集和分析，并能以文件形式传给外部存储设备。 

 能同时对所有终端点进行性能监视，包括监视设备（监测到板）的运行状态，

信道忙闲状态、以及用户线状态。 

 能对性能监视门限进行设置。 

 能支持近端或远端环回测试功能。 

2.2.4.3 业务的配置及管理。设备管理系统应至少提供下述配置管理及管理功能： 

a.业务信息管理 

 网管系统应能记录、查询电路的业务信息，包括速率，电路服务等级（是否需

要保护，保护类型），业务类型，业务方向（单向，双向，广播），电路的源/宿

端点、备注等信息。电路的检索、过滤和查找等。 

b.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及设备的工作状态查询，提供友好的中文图形化人机界面。 

 保护倒换参数可以设置、存储、检索和改变。 

 实际网络的配置应能按请求以图形方式在网管设备屏幕上完成。 

 应提供对以太网接入的配置管理。 

 对需要定时的系统设备，能支持定时源优先级的选择。 

c.电路创建及管理 

 电路创建：网管系统应能根据操作人员确定的业务信息提供在 VC12、VC3、VC4

等级上的端到端电路创建功能。投标人应详细描述各种电路创建和配置方式。 

 电路激活：对于创建好的电路，当操作人员确认后，网管系统应能对网元进行

指配。 

 业务测试：电路指配完成后，网管系统应提供电路业务测试功能。 

 电路删除：网管系统应提供电路删除功能。当一条电路删除后，系统应释放该

电路所占用的所有资源。 

2.2.4.4 安全管理 

未经授权的人不能进入管理系统，具有有限授权的人只能进入相应授权的部分。 

应能对所有试图进入受限资源的申请进行监视和实施控制。 

2.2.4.5 其他功能 

应利用存储设备定期备份所有系统软件及数据，在网络管理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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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存储设备快速恢复系统。 

应能向通信集中监测告警设备实时输出本网管采集的主要告警信息内容。 

2.3 ★系统构成 

2.3.1 本工程传输系统采用 MSTP（内嵌 RPR）或者增强型 MSTP组网； 

2.3.2 传输系统应具有网络自愈、集中网管、自动诊断、故障检测、能与其它后续线路

传输网络互连互通等功能。 

2.3.3 投标人应承诺根据招标人要求，组织传输设备厂商与其他公安通信子系统设备厂

商进行测试，测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方案、各业务传输时延、传输系统与各

子系统接口测试等。 

2.3.4 本工程传输系统的组网原则如下： 

 网络无单节点失效。 

 任意一个节点失效不影响另一节点与全线各节点之间的业务通道通信。不能影

响其他系统的业务切换时间要求（50ms倒换要求）。若有切换时延，投标人应提

供切换时间。 

2.3.5 网络结构 

 本工程在公交分局新设一套 20Gb/s 或以上传输设备，在车站、派出所共 21 个

节点分别新设一套 20Gb/s 或以上传输设备，组成三个二纤或者四纤保护环形网

络。 

① MSTP系统环一：由公交分局、派出所 1、派出所 2三个节点组成传输环一。 

② MSTP系统环二：由派出所 1、彭家庄站、济钢新村站、烈士陵园站、开源路

站、西周家庄站、辛祝路站、二环东路站、历山北路站、历黄路站、生产路

站、派出所 1共 10个节点组成传输环二。 

③ MSTP系统环三：由派出所 2、长途汽车站、宝华街站、万盛北街站、八里桥

站、闫千户站、西二环站、腊山路站、任家庄站、王府庄站、派出所 2 共 9

个节点组成传输环三。 

 本传输环路后期存在节点位置调整的可能行，投标人应相应满足调整的要求。 

 本工程在公交分局设网管设备 1 套，全线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1 套，对传输系

统进行网络、配置、故障及报警管理。 

 在派出所 1 内配置 BITS+GPS 和北斗同步设备 1 套（含网管）。传输设备的同步

信号由派出所新设 BITS设备上接引，沿线设备从 STM-N线路码提取时钟信号。

传输设备内部时钟做为备用时钟源。 

 预留后续延伸线传输节点增加的接入条件。 

 派出所主设备如需要下挂子架，互联接口应采用 1＋1冗余保护，且接口应处于

不同板卡上。车站传输设备不允许采用扩展子架的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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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方向的群路口应分别配置在不同板卡上。 

2.3.6 本工程传输系统承载业务带宽及交换容量要求如下： 

2.3.6.1 基于 SDH的多业务传送平台（MSTP）组网 

 应采用不小于 20Gb/s传输容量的 MSTP 设备组网，提供所需的全部类型接口。 

 设备需满足以下要求： 

派出所及公交分局配置的 MSTP 设备等效接入能力：高阶交叉容量（需为单设

备子架）不小于 320Gbps，低阶交叉容量不小于 40Gbps（如使用 VC-12作为以

太网映射颗粒，则低阶容量应满足本工程 IP业务使用需求且预留 20%的余量，

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算法），能实现 VC-4 和 VC-12级的全交叉，高、低阶交叉应

在同一机架内实现。 

其余节点配置的 MSTP设备的等效接入能力：高阶交叉容量（需为单设备子架）

不小于 240G，低阶交叉容量不小于 20Gbps（如使用 VC-12 作为以太网映射颗

粒，则低阶容量应满足本工程 IP 业务使用需求且预留 20%的余量，投标人需

提供详细算法），能实现 VC-4 和 VC-12 级的全交叉，高、低阶交叉应在同一

机架内实现。 

2.3.7 ★对系统设备的主要单元均必须主备冗余热备（包括，但不限于，如主控单元、交

换（叉）单元、电源单元、2M业务保护板等如出现故障或出现故障进行恢复时影响系

统运行的单元），并允许带电热插拔，但还必须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2.3.8 系统和设备的各种光、电接口的各项技术指标应满足国际电联 ITU-T、国标 GB、

IEEE 等有关标准。如因为某些建议仍在研究，投标人应在公布新的建议、标准之后

的一年内，免费改进或更换管理设备的软件版本。 

2.3.9 投标人在提供传输系统设计方案时，应重点描述方案中对系统的可靠性、独立

性、可维护性、可测试性的考虑。 

2.3.10 系统应具备接入本工程所需的各种业务功能，为各系统提供传输通道，各系统需

求见带宽和接口需求表。各种用户接口板的过压过流保护应符合 ITU-T 建议 K20 的

要求。 

2.3.11 系统应能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业务共享，并且能实现重要以太网业务之间的物理

隔离，完成对公安视频、公安计算网、公安图像、公安无线业务等单独规划通道，

满足物理隔离要求，并能根据公安业务增长需求，方便的扩展以太网带宽，投标人

应能详细描述以上功能的实现方式。 

2.3.12 投标人应说明所供设备的实际传输及业务处理能力（即能实现多方向的线路侧系统

容量接入，业务交叉处理容量，业务种类及上下能力等）。 

2.3.13 投标人应列表说明所供设备各开销字节的应用情况，并说明哪些字节是可以通过

网管系统进行修改或再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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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要求，采用最优、标准化技术的设备，并根据系统设备的特

点，采用性能最好的组网结构，确保系统的传输性能、保护及倒换性能（以太网业务

保护倒换时间<50ms）、QoS、同步性能及视频传输时延的要求。投标人应详细说明上

述性能的实现方式。 

2.3.15 投标人设备应能支持二层透传功能。 

2.3.16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如何实现对组播协议的支持，保证相关系统组播功能的实现，

并如何同时实现相应以太网业务的保护。 

2.3.17 勤务电话：光数字传输系统应在全线设置勤务通信电话，用于调试、维护人员相

互联络，应能根据需要单呼、组呼、全呼各站。数量定为 1 个/传输节点。投标人应

对勤务电话的功能、使用操作等做出详细描述。 

2.3.18 系统提供的接口类型、数量及带宽要求 

2.3.18.1 以太网接口（FE口、GE口）：用于通信各子系统以及其它专业以太网业务使

用。投标人提供的每个 FE 或 GE 以太网通道应能满足带宽在 1M～100M 或

34M/45M～1000M 可调的需求，最小可调带宽为 1M 或 2M，各种业务以太网通道要

求相互独立，某业务的突发带宽不对其它业务造成影响。通道类型支持汇聚或共

享，10M/100M/1000M 口采用 RJ45 或光口。以太网数据接口用户数量与通道类别

及带宽分配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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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用户数量与信道类别表 

序号 站名 CCTV 图像网 
LTE 

无线 

视频会议

系统 
计算网 

电源 

网管 

其他 

（含预留） 

 接口类型 GE光口 GE光口 GE光口 GE光口 GE光口 FE FE 1000Mb/s 电口 GE光口 

 通道类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1 
王府庄站 

1    1 1 6 4 6 

2 
任家庄站 1    1 1 6 4 6 

3 
腊山站 1    1 1 6 4 6 

4 
西二环站 1    1 1 6 4 6 

5 
闫千户站 1    1 1 6 4 6 

6 
八里桥站 1    1 1 6 4 6 

7 
万盛北街站 1    1 1 6 4 6 

8 
宝华街站 1  1  1 1 6 4 6 

9 
长途汽车站站 1  1  1 1 6 4 6 

10 
生产路站 1  1  1 1 6 4 6 

11 
历黄路站 1  1 

 
1 1 6 4 6 

12 
历山北路站 1  1 

 
1 1 6 4 6 

13 
二环东路站 1  1 

 
1 1 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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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站名 CCTV 图像网 
LTE 

无线 

视频会议

系统 
计算网 

电源 

网管 

其他 

（含预留） 

 接口类型 GE光口 GE光口 GE光口 GE光口 GE光口 FE FE 1000Mb/s 电口 GE光口 

 通道类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14 
辛祝路站 1  1 

 
1 1 6 4 4 

15 
西周家庄站 1  1 

 
1 1 6 4 4 

16 
开源路站 1  1 

 
1 1 6 4 4 

17 
烈士陵园站 1  1 

 
1 1 6 4 4 

18 
济钢新村站 1  1 

 
1 1 6 4 4 

19 
彭家庄站 1  1 

 
1 1 6 4 4 

20 派出所 1 1+1 1+1 1 1+1 1 1 6 4 6 

21 派出所 2 1+1 1+1 1 1+1 1 1 6 4 6 

22 公交分局 1+1 1+1 
1 1+1 

1 1 6 4 6 

注： 

 表中 N+M表示 N个接口和 M个接口不在同一块接口板上； 

 GE业务接口采用单模光口，100M业务接口采用电口，1000M预留光口必须确保在未来增加业务时候能够为每个 1000M 电口或者 GE光口配

置一个不低于 200M带宽的通道,100M预留电口必须确保在未来增加业务时候能够为每个 100M电口配置一个不低于 20M带宽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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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8.2 传输带宽预测：本工程公安通信传输系统所需传输业务带宽预测如下表，预

测值为投标参考使用，招标人有权在总计带宽不超过传输所能提供的最大带宽范

围内进行带宽调整的权利。 

序号 业务类别 
通道类别 通道方

式 
带宽 备注 

传输环 

1 公安视频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5000Mb/s  

2 视频会议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200Mb/s 预留 

3 无线通信系统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00Mb/s  

4 计算机网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00Mb/s  

5 通信电源监控

系统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Mb/s 

 

6 备用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00Mb/s  

 8210Mb/s  

派出所至公交分局传输环 

8 计算机网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00Mb/s  

9 公安视频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5000Mb/s  

10 无线通信系统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00Mb/s  

11 图像网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00Mb/s  

12 
通信电源监控

系统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Mb/s 

 

13 备用 以太网业务 共享 1×1000Mb/s  

14 合计   9010 Mb/s  

2.3.18.3 其它接口及带宽要求 

 派出所、各站点传输设备应至少预留 1 个通用槽位，以适应将来业务增长需

求。车站及派出所设备应至少预留 2 个业务板空余槽位，公交分局设备应至

少预留 4 个业务板空余槽位。 

 传输系统中所涉及到和本标书范围内公安通信其他各子系统连接用以太网接

口的具体类型和数量，投标人可根据公安通信其他各子系统设备选型情况进

行调整，但不得少于招标文件要求。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招标人有权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端口、通道数量进行调整，

投标人应相应对带宽和接口计算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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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需按照本工程传输系统最终业务规模进行 License 授权，工程过程中

不得因增加系统容量而产生任何费用。 

2.3.19 投标人需说明将来与上层的公安线网传输系统实现互联互通的相关方案。 

2.3.20 本系统在公交分局设置网管系统及设备，采用简明、直观的维护管理界面和系统

安全机制，可方便地对节点、传输通道进行配置和管理，监视每个传输节点主要模

块和用户接口模块的工作及运用状态，能够提供声光报警功能和告警信号数据输

出。系统的配置和修改应方便灵活，保证将来系统扩容时，设备安装、调试和系统

调整等不影响正式运营。 

2.3.21 在本线路有与其他轨道交通线路公安传输联网的需求时，承诺可根据需求实现联

网，投标人应对此功能进行相应描述。投标人在设备容量配置上如何考虑应在投标

文件中加以描述。 

2.3.22 投标人应给出所有设备及设备板卡使用寿命。 

2.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2.4.1 系统寿命 

（1） 系统设计寿命、操作寿命定义： 

（2） 设计寿命指设备本身在不更换主要零部件情况下仍能维持其功能、性能要求的运

营服务时间。 

（3） 操作寿命指设备本身在设计寿命完结时，经升级或更换主要零部件后，仍能提供

满足功能、性能要求的运营服务时间。 

（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有关的主要零部件（包括板卡等）的设计寿命及使用

寿命供招标人参考。 

（5） 系统设计及使用寿命： 

传输系统中所有设备应满足设计寿命不少于 15年；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

传输系统寿命供招标人参考。 

2.4.2 系统传输性能 

（1） 设备的误码性能：单个设备在规定条件范围内工作时，自环连续测试 24 小时

应无误码。 

（2） 系统误码性能应能满足 ITU-T G.826 建议。投标人应提供系统及各通道的误码

性能的测试指标（测试时间为 24 小时）。 

（3） 网络接口抖动性能：设备输出接口抖动应符合 ITU-T G.823、ITU-T G.825、    

（4） ITU-T G.783、ITU-T G.958 建议的要求。 

2.4.3 系统可用性 

（1） 在一个标准的传输系统假设参考配置中，其可用性目标应不小于 99.99%，相当

于在一年内不可用时间不大于 5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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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修复时间≤ 1 小时； 

（3）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 小時； 

（4） 投标商应提供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和平均故障修复时间的有关数据和

计算方法。 

2.4.4 系统可维护性 

组网简单，设备种类少，安装、调试简单。 

2.4.5 ★系统保护及保护倒换要求 

传输系统应具备网络自愈保护倒换功能，节点设备要有自愈功能。保护范围应覆盖传输

系统的全部通道。 

（1） 保护程度： 

1） 对单点失效，保护环将能恢复所有未发生失效时在失效点通过的所有业务量。 

2） 即使在相同优先级的多个桥接请求的条件下（包括环强制倒换和环信号失效的

组合），环也应能恢复所有可能恢复的业务量。 

（2） 以太网业务保护倒换： 

传输系统应同时提供物理层(L1)及二层(L2)实现对以太网业务的多重保护；当

MAC层倒换与物理层倒换同时使能时，应采用相应策略以保证两种倒换不会重叠发生。

例如，可以采用拖延 MAC 层倒换时间来支持层间倒换。 

（3） 保护倒换准则： 

光缆线路系统的保护倒换准则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倒换： 

1) 信号丢失（LOS）； 

2) 帧丢失（LOF）； 

3) 告警指示信号（AIS）； 

4) 超过门限的误码缺陷。 

2.4.6 系统网管技术要求 

在控制中心设传输系统网络管理中心（网络级）。能实时对全线传输系统所有设备

进行配置、故障、性能、安全等功能管理。 

系统网管设备配置如下： 

1) 网管服务器 

在公交分局配置传输系统网管服务器 1套，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2 应

用服务器。 

2) 网管终端 

在公交分局配置传输系统网管终端 1套，在派出所配置 BITS 网管终端 1 套，要求

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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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管终端显示器 

在公交分局配置传输系统网管终端显示器 1套, 在派出所配置 BITS网管终端显示

器 1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 

4) 便携式维护终端 

在公交分局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1 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 便携式维护终

端。 

5) 打印机 

在公交分局配置传输网管打印机 1 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6.1 A4 激光打

印机。 

2.4.7 其他技术要求：同专用传输相关章节要求。 

2.4.8 公务联络系统 

在每个网络节点设备上设置一套公务联络电话。 

投标人均应详细说明所提供公务联络的技术性能及功能。 

2.5 接口要求 

2.5.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公安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公安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

间的接口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

段经各方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

工期。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2.5.2 投标人应提供组成所需系统的全部设备和安装件，在工程需要时需提供完整的接口

测试平台。 

2.5.3 投标人应提供安装设备所需的机架底座、螺栓螺帽、配线电缆等所有安装材料及安

装件。 

2.5.4 投标人应提供设备内连线、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头，与配线架的连线；还应提供本设

备与外部设备、本设备与接地之间的连线的规格、型号。 

2.5.5 与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公安计算机网络、公安图像、公安视频监视等需传输系统提

供带宽的专业，接口界面在配线架外线侧。 

2.5.6 与为传输系统供电的电源系统，接口在电源系统机柜，由传输系统负责提供电源线

并引接到电源机柜。 

2.5.7 与公安部门提供的光缆接口界面，在公安通信设备室传输系统设备配线架外线侧。 

2.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2.6.1 在各车站、派出所和公交分局通信设备室提供 220V交流电源。投标人应根据以上要

求确定设备供电方式。若需进行交、直流电源转换，相关转换模块须统一网管。 

2.6.2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所有设备电源和耗电量要求、设备散热指标、

接地电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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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大于

1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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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 

3.1 系统概述 

3.1.1 地铁公安视频监视系统是济南地铁 R2线一期工程正常运营管理秩序的重要手段，是

为各级公安人员实时监视、提高地铁治安水平，保证地铁列车安全正点运送旅客的

有效工具。通过设置在现场的摄像机对地铁各车站重要区域旅客流动及治安情况进

行实时监视，以便及时发现、震慑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为查缉破案提供录像取

证。 

3.1.2 系统组成应简单、易扩容、易升级、易维护；在瞬间电源倒换时不死机；设备及板

卡允许带电热插拔；监控操作程序应尽可能的简便；系统的网管功能应强大；派出

所可任意调看所管辖车站的任意画面（不得依靠主备控制中心设备完成相应功能）；

公交分局及市局可任意调看全线任意画面。 

3.1.3 公安视频监控系统共享专用视频监视系统设置的前端摄像机、拾音器、以太网交换

机、存储设备、视频服务器、智能分析设备、相关配套设备及软件平台。 

3.1.4 全线视频监控系统应采用分布式架构，用户可在任何一个站点根据授权访问实时图

像和历史图像。时间显示应同步于专用通信系统。 

3.1.5 投标人应根据下述系统构成及系统功能要求，作出满足本工程需求的视频监控系统

框图，并进行详细说明。投标人应给出主要设备使用寿命。 

3.1.6 投标人应根据轨道交通特点，结合自身系统和产品特点以及工程经验，详细说明所

供产品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优势，并提供合理化建议。此部分说明应在技术规格书

的子系统方案中进行描述。 

3.1.7 投标人应结合工程经验及自身技术优势，详细提供视频监控系统实施技术方案及系

统建设流程，并对工程实施中的技术、工程难点作详细说明，并提供解决方案。 

3.1.8 ★投标人应承诺增加服务器时不需要增加软件 license 费用；增加磁盘容量，不需

要增加软件 license费用。 

3.1.9 投标人提供的视频操作软件平台应可实现如下基本功能： 

3.1.10 要求视频操作软件平台能实现但不限于如下功能（轨道交通监控领域）：电子地图；

提供实时录像、多画面同时图像回放功能；可以对各个摄像机输入通道进行单独的

设置；提供实时监视、分组、权限分级管理监控界面；可提供声光告警显示功能提

示；按录像的时间、日期范围、站名等进行分类检索图像等功能；同时支持多用户

同时浏览，各用户间互不影响等。 

3.1.11 投标人应提供实现上述操作软件平台功能的软件模块组成系统图，并详细描述。 

3.1.12 投标人应提供体现上述基本功能的软件主界面截图（轨道交通监控领域）。 

3.1.13 投标人应提供轨道交通视频网管软件主界面截图（轨道交通监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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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和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所采用的同类设备应为同一品牌。 

3.1.15 ★投标人提供的CCTV系统须满足GB/T2818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

交换、控制技术要求》的技术要求。 

3.1.16 ★投标人必须承诺开放本系统所有硬件、软件、二次开发等相关协议，根据实际情

况完成通信 CCTV 监视平台与济南市 110 指挥中心监视平台的无缝对接，110 指挥中

心能够任意调用和读取 CCTV系统所有摄像机视频资源，满足公安监视要求（如人脸

识别等）。预留 TCC 视频监视平台、市交通委监视平台等的接入条件，并应实现线

网 CCTV平台对本线路本系统图像的实施监视及录像调看。满足本系统接入地铁安防

集成平台并实现相应功能。所有相关费用应包括在本工程内。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

中提供对上述内容承诺的承诺函原件。 

3.1.17 选用产品要符合 GB/T 26718规定。 

3.1.18 市局或者分局既有核心设备如需要进行扩容，如需软、硬件费用，包含在本次投标

价中。 

3.1.19 投标人须完成公安视频接入济南市公安局视频及图像系统的所有工作，包括市局有

线传输通道的协调等，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3.2 ★系统功能 

3.2.1 轨道交通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从使用上应可满足车站警务室和派出所、公交分局及市

局四级监视中心的监视需求。 

3.2.2 视频分析 

3.2.2.1 视频分析功能 

视频分析应支持入侵检测、逗留（滞留）检测、可疑物品遗留检测、逆行检测、乘客追

逐及剧烈运动监测、客流量突变告警、人流统计、图像异常告警识别、告警及显示场景重组、

人脸识别（含摄像头抓取人脸图像（包含半结构化）并上传到公交分局或市局）等应用。 

（1）入侵检测 

入侵检测即针对进入禁入区域的目标进行检测并按照用户设置的规则触发报警，入侵检

测宜应用在线路防护和站内重点设施和区域防护。 

对未经允许而进入特定区域的行为产生报警。 

每路视频中，应可设置多个防区，每个防区可分别设置检测规则，并可以多防区同时进

行检测和跟踪；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检测规则的建议方案供招标人选择，并最终在

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应能检测各种形状的物体如：人、动物、包裹等。 

检测到目标后如果目标在防区内停留超过预定时间或目标在防区内走过预设的一段距离

方触发报警。 

误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平均每路每天小于 2次，室外自然环境平均每路每天小于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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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小于 5%，室外自然环境小于 10%。 

（2）逗留（滞留）检测 

逗留（滞留）检测即探测在禁停区域逗留的目标是否超过用户设定时间并触发报警，逗

留（滞留）检测宜应用在线路重点区域和站内重点防护区域。 

当人员在警戒区内滞留超过用户自定义的时间时产生报警，滞留的判别不受人员在警戒

区内的行为影响。用以识别人员在禁停区域长时间停留或逗留。 

用户可以灵活设置允许等候时间。 

误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平均每路每天小于 2次，室外自然环境每路每天小于 5次。 

漏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小于 5%，室外自然环境小于 10 %。 

（3）可疑物品遗留 

当物体在警戒区内滞留超过用户自定义的时间时产生报警。 

应能检测各种形状的物体如：人、包、旅行箱等。 

用户可灵活设置允许物体遗留时间。 

误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平均每路每天小于 2次，室外自然环境每路每天小于 5次。 

漏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小于 5%，室外自然环境小于 10 %。 

（4）逆行检测技术指标 

逆行检测即识别人员、车辆等在禁行方向的运动并触发报警，逆行检测宜应用在车站出

入口等场合。 

可以识别到人员或者车辆在禁行方向的运动。 

必须支持不少于四个防区的设置，防区的数量应满足地铁实际环境需要。 

必须支持不同防区的不同检测规则的设置。 

必须支持禁行方向的报警触发时间的设置。 

误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平均每路每天小于 2次，室外自然环境每路每天小于 5次。 

漏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小于 5%，室外自然环境小于 10 %。 

（5）乘客追逐及剧烈运动监测 

乘客追逐及剧烈运动监测是指对乘客在站台上追逐以及在通道剧烈活动进行报警监测。 

（6）客流量突变 

客流量突变告警多应用于所监控区域单位面积内乘客分布的密集程度在单位时间内突然

增加时所产生的报警，自动探测高人流量、排队人龙并报警。 

可以识别所监测视频信息中单位面积区域内乘客分布的密集程度，该密集度在单位时间内

突然增加超过密集度设定值时产生报警。 

支持不同防区的不同报警规则设置。 

可以灵活设置单位面积内乘客分布的密集度。 

可以灵活设置相关对象自动添加到图像背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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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平均每路每天小于 2次，室外自然环境每路每天小于 5次。 

漏报率：室内稳定环境小于 5%，室外自然环境小于 10 %。 

（7）人流统计 

人流统计即统计乘客进入/离开站台人数，量度高峰期之客流量，统计值能实时显示于屏幕

上，并以列表形式保存以供日后查看。 

（8）图像异常 

通过对视频信号的分析，对各图像采集设备的视频质量做综合的评估，识别的异常信号事

件主要包括视频遮挡、增益失衡、镜头非正常抖动、信号干扰、图像丢失、镜头过脏等异常检

测。 

（9）告警及显示场景重组 

场景重组是指系统能够根据不同检测对象所提供的实时告警以及图像恢复信息，系统能提

供告警前和告警时刻（时段）的录像，即场景重组。 

根据不同检测对象提供实时告警及图像恢复信息。 

独立提供告警前和告警时刻（时段）的录像（场景重组）。 

（10）人脸识别 

符合 GB/T 26718-2011《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中人脸识别技术要求的基

础上并满足如下要求： 

智能视频分析系统软件采用与平台软件同一厂家产品； 

人脸识别应独立设置服务器，含人脸数据库，能接入济南市公安局视频监视平台，并可读

取市局人脸数据库；可通过网络对本地数据库进行更新； 

应能实现人脸检测、人脸跟踪、人脸比对功能； 

能提供人脸抓拍半结构化数据； 

应满足济南市公安局提供的人脸捕捉规范内容； 

拍摄人脸质量要求：清晰，脸部轮廓大小一般在 150x150以上； 

捕获人脸要求：在场景中出现的同一人，需捕获行走轨迹中最佳拍摄正面照一张或多张； 

捕获性能指标： 

 整体抓拍率：99%以上； 

 正脸抓拍率：99.5%以上； 

 遮挡抓拍率：95%以上（此人脸 30%~50%的区域被遮挡，包括墨镜，口罩，长刘海等）； 

 误抓拍率：1%以下（每 100过人小于 1次误抓拍）； 

人脸识别服务器支持视频分析路数高架站不少于 24路，地下站不少于 32路；人脸识别库

容量不低于 20万； 

 智能视频服务器支持对 1080P视频流的智能视频分析，应是在 6Mbps/s码流，60/30/25fps

视频流情况下进行分析，不得以减帧、降低分辨率方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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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考虑每组出入口的闸机位置或出入口通道安装人脸识别摄像机； 

 视频分析应与人脸识别服务器分别设置，投标人应就视频分析及人脸识别的能力进行详

细计算； 

存储要求：需保存场景中出现的同一人一张或多张最佳正面拍摄脸部照片以及对应的全景

照片及半结构化数据，存储时间不少于 6个月（不少于每路人脸识别摄像机图片流并发 5张/s

人脸照片及全景照片，每路摄像机大图不少于 300KB，人脸小图不小于 50KB）；同时，投标人应

实现将人脸图片（含半结构化数据）传送至市局（包含两种传输方式均满足：方式一、人脸照

片及全景招标全传；方式二：只传输人脸照片，同时传送全景图片的链接地址，满足市局根据

人脸分析结果实时调看全景照片），并同时配置人脸图片汇聚转发服务器实现和市局的点对点上

传。同时设置协议转换服务器及通过市局网闸的数据摆渡设备。 

系统多机大规模应用时，宜支持分布式联网功能。 

3.2.2.2  智能视频分析功能 

应该易于启动和停止，以便快捷地进行布防和撤防的操作，并能够根据时间设定进行布

防和撤防操作。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支持多种检测模式（如入侵检测和逆行检测等）。每一分

析单元应支持单路视频的多层防区设置和多个目标实时跟踪分析。告警产生的同时，视频内

容分析进程应不受报警触发的影响而中断。同时还应具有视频背景模型的自动学习功能。 

基于视频监视系统的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宜具备下列功能： 

1） 对预先设定的异常行为和可疑物体进行识别并报警的功能； 

2） 对预先设定的范围和时间内观察搜查预先设定的异常事件的工作能力； 

3） 对预先设定的目标进行连续跟踪、显示和视频搜索的功能； 

4） 客流统计功能。 

投标人应对视频分析每种功能的实现方式及原理进行详细说明，并报价，具体实现的功

能待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3.2.2.3 画面回放功能 

可利用专用视频监视系统监视终端（车站监视终端及控制中心监视终端）及公安视频监

视系统监视终端实现本线视频监视系统的画面回放，视频调看、报警画面调看及自动弹出等

相关功能。 

3.2.2.4 其他 

 暂定每站点按 16路采集图像进行智能视频分析（具体摄像头的位置和数量在设计联

络时确定），报警时自动（可设定经人工确认后）弹出画面，并将所有数据连续传输

到车站值班室、车站警务室、控制中心、派出所等。 

 投标人须承诺在工程实施阶段，根据专用及公安业务需求，在总数保持不变的前提

下，灵活调整各车站视频分析的路数，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视频分析的操作应是灵活方便的，公安及专用值班人员能通过视频监视终端设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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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规则，如人流统计的门限、非法进入的虚拟报警线等，监视区域一旦有触发相应

的规则后，首先应在桌面指定视频监视终端及派出所监视器墙上自动（可设定经人

工确认后）弹出相应报警图像，并给出告警提示，提醒值班人员有情况发生。 

 报警图像能打断正常的循环监视，经过确认后，能返回正常的定点监视或循环监视。 

 采用服务器＋软件方式实现，同时为保证视频分析功能实现的灵活性，进行视频分

析功能的摄像机要求能根据使用需要灵活选择配置，即通过管理系统人机界面灵活

调整任意一路摄像机进行视频分析。 

在保证以上视频分析功能及性能要求的前提下，若投标人有其它视频分析实现方式，须

提供详细说明，以证明满足本系统功能及性能要求。 

3.2.3 云台控制及图像选择功能 

 在高优先级操作员未占用时，市局（公交分局）、公安派出所、警务室值班员可以通

过视频监视终端，控制全线任意车站任何一台一体化球形摄像机的转动以及对变焦

镜头的调节，对各车站的一体化球形摄像机执行远程俯仰、左右以及焦距等控制操

作，所有一体化球形摄像机的预置位应以图形方式设置，并可编辑和修改。还能以

各种程序进行多画面显示、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在显示器、大屏上显示任意一个画

面。 

 在高优先级操作员未占用时，各车站公安值班员可以通过设置在本站的公安视频监

视终端控制本站任意一台一体化球形摄像机的转动以及变焦镜头的调节，对一体化

球形摄像机执行远程俯仰、左右以及焦距等控制操作，所有一体化球形摄像机的预

置位应以图形方式设置，并可编辑和修改。还能以各种程序进行循环显示或手动选

择在显示器上显示 16画面内的任意组合。 

3.2.4 监视功能 

 车站公安值班员可监视本站站台、站厅及自动扶梯、出入口、售票处、票务室、检

票口及车辆内等公共区各处情况，可以进行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显示 16画面内的任

意组合。利用控制软件可以调看多画面实时图像和在授权许可条件下点播历史图像，

由视频监视终端进行视频控制。 

 派出所值班员可监视所管辖各车站的情况。可对管辖车站公共区所有摄像机摄取的

画面进行选择。以各种程序进行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预置位，观看管辖区域内任意

车站的任意图像，可调看列车上监视图像。 

 市局（公交分局）调度员可监视全线各车站情况。可对全线各车站公共区所有摄像

机摄取的画面进行选择。以各种程序进行循环显示或手动选择预置位，观看任意车

站的任意图像或不同调度员同时观看同一幅图像，可调看列车上监视图像。 

 派出所、市局（公交分局）的所有视频监视终端可以同时显示同一台摄像机的图像，

也可以显示同一车站不同摄像机的图像，或不同车站摄像机的图像，并保持图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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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显示。 

 派出所能调看任意列车任意车厢的车载视频图像。 

 派出所、市局（公交分局）的所有视频监视终端还应能将各站的图像任意地切换到

显示大屏上。投标人需详述该功能的配套设备及技术方案。 

3.2.5 换乘站互看功能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要能够实现换乘站不同线路公安值班员、派出所管理人员对整个

车站所有摄像头的控制。 

投标人需确认可实现上述功能，并应对如何实现做以详细描述。无论采用何种方式，

均需保证视频图像质量不受丝毫影响，视频图像传输时延等各种技术指标满足要求。 

3.2.6 联网功能应满足济南市公安局视频接入要求，其余功能同专用通信视频监视系统功

能。 

3.2.7 设置网管设备，实现本工程公安视频系统的网管功能，具体功能和专用视频网管功

能一致。 

3.3 ★系统构成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公安视频监视系统采用数字视频监视技术，本系统监

视按两级架构考虑，第一级为车站警务室，第二级为派出所，第三级为公交分局；

并向上按市公安局视频接入要求接入市公安局既有视频监视系统，满足市局对 R2 线

一期图像调看等需求，本工程（含专用视频）应符合 ONVIF2.0 要求及 GB/T28181

（最新标准）要求，并开放协议，完成市局系统的升级及改造。 

本系统内部优先级管理分为车站警务室、派出所、公交分局、市局四级。任意一级

监视系统的故障均不应影响其它监视系统的正常使用。 

本次设计考虑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与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合用车站平台，公安视频监视

系统与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共享车站前端摄像机、以太网交换机、网络视频存储、服

务器等设备。投标人可根据自身产品特点，在保证系统功能、性能要求的前提下，

提供视频监视网络的优化设计方案。 

3.3.1 公交分局及市局监视系统构成 

本系统应按照济南市公安局要求的接入方式接入公交分局及市局。 

在公交分局与市局视频监控系统网互联。利用本工程派出所和公交分局的以太网通

道，将本线上传的高清数字视频图像传至公交分局及市局，实现公交分局及市局调

用本线任一车站的任一实时或历史图像，还应实现对本线云台摄像机的控制。投标

人须自行完成与公安部门的接口协调工作，并保证专用和公安视频监视系统满足各

自功能需求，包括公安部门要求的安全接入等。投标人须对方案详细描述，所需费

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3.3.2 派出所监视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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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派出所系统是在车站提供数字视频信号流的基础上，通过操作终端及系统配套

软件等来实现。数字图像根据需要上传到派出所，图像上传采用组播方式，无调看

需求时，不占用网络带宽。当多个终端选择相同图像时，只占用 1 路带宽。 

（2）每个派出所监视系统设置的主要设备包括：2 台视频监视终端、32 路高清解码

器组、大屏幕（暂定由 2（行）×4（列）台不小于 46 英寸 LCD 窄缝拼接组成）、画

面分割器（满足 8 块大屏均能四画面显示）、拼接控制器等。派出所公安人员使用视

频监视终端以软硬解码方式实现对所管辖车站、车辆段视频图像的实时监视、控制、

抓图、历史图像调看和下载等操作。派出所公安人员可通过视频监视终端实现对显

示器组自动循环监视和人工监视功能，能实现视频分析、报警弹出等功能。同时，

在派出所设置列车视频服务器、列车视频监视终端及监视器、列车视频解码器组（16

路）等。 

（3）视频服务器的设置： 

在派出所的公安通信设备室内分别设置 1 台视频服务器、列车视频服务器，除管理

权限外，其余功能同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在公交分局（或者市局）设置 1 套视频协

议转换服务器，在公交分局（或者市局）设置 1 套视频数据摆渡设备。 

（4）以太网交换机设置 

在派出所各设置 1 套核心交换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第四部分 3.4.2.1 核心交换机

要求。 

配置至少 48 口 10/100/1000M 电口、至少 40 个 GE 光口（含光模块）、8 个万兆光口

（含光模块）；所有同类型端口均分在不同槽位，提高业务可靠性。 

所有端口支持线速转发。 

每交换机空余业务槽位不少于 4 个。 

投标人应考虑专用视频交换机和公安视频相应互联端口的配置。 

在公交分局设置接入交换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第四部分 3.4.2.3 接入交换机要求。 

配置需求：交换机不少于 8个以太网 1000M 光口，4 个 10GE 光口，所有端口同时可

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同时，投标人还应考虑专用视频与公安视频的网络安全隔离要求，并配置相应设备。 

（5）网管设备 

在公交分局配置网管设备 1 套，功能同专用视频监视系统网管。 

3.3.3 车站警务室监视系统构成 

（1）在车站警务室配置 1 台视频监视终端（设于警务室操作台上），以软解码方式

实现对本车站视频图像的监视及控制。车站警务室设置的视频监视终端从专用视频

监视系统获取数字视频，实现公安值班人员对本站所有视频图像（含录像）的调看

及视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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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车站专用通信设备室设置防火墙 B 一套，实现专用视频与公安视频的网络安

全隔离，防止非法入侵。 

防火墙 B 的具体要求见第三章、第一部分 4.1.5 防火墙 B 要求。 

（2）摄像机的设置 

摄像机由专用视频监视系统统一设置。 

（3）在各车站、控制中心专用通信设备室设置视频分析服务器。 

（4）设备之间的连接 

车站专用通信设备室视频交换机与警务室视频监视终端采用以太网线连接。 

专用通信设备室距离警务室的距离可能大于 100 米，投标人应考虑视频线及数据线

的传输距离要求，当线缆规格不能满足传输性能要求时，投标人应采取相应措施完

成视频及数据传输，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3.4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3.4.1 ★派出所大屏显示系统 

3.4.1.1 功能要求 

 大屏幕显示系统由 2（行）×4（列）46英寸 LCD窄缝拼接屏、多屏拼接控制器、安

装附件及控制软件等组成。投标产品须为国际、国内一流的大屏幕专业产品，须具

有良好的国内成功案例。 

 大屏幕显示系统应能确保全天连续运行，整套系统具有先进性、稳定性和可扩充性。

系统操作简单，维护方便，使用寿命长，能满足 7×24小时长期连续显示的要求； 

 整个大屏幕应具有高分辨率、高亮度、高清晰度和对比度范围宽等特点，色彩还原

真实，图像失真小，亮度均匀，显示清晰，单屏周边无眩光。在室内正常的办公环

境下能显示清晰明亮的图形/图像效果； 

 应支持多屏图像拼接，画面可整屏显示，也可分屏显示、跨屏显示，全屏范围内显

示无非线性失真效果，整个屏幕亮度均匀，无暗角或亮角等现象，画面稳定无闪烁； 

 画面能够自由缩放、移动、漫游，不受物理拼缝的限制，组合屏图像的物理拼接间

隙不大于 3.5mm。采用软件控制窗口的拼接与分割，屏与屏之间的拼缝不能影响汉字

和图像的正确显示； 

 整个显示系统可作为统一平台进行管理，如在全屏任意位置调用任意信号显示等。

同时，各功能区可独立管理，如对所在区域进行开关机、在该区域内调用显示信号

等； 

 能同时处理和显示多路独立输入的 RGB 信号以及网络信号，多路图像均以灵活定位

和放大/缩小、任意开窗、漫游移动、改变形状等各种功能； 

 支持多种信号的同时显示； 

 支持不同分辨率（1920×1080P并向下兼容）的计算机图形、任何图形应都能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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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对图形进行修改； 

 网络多屏拼接控制器支持多路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以及 TCP/IP 协议、

X-windows协议，可显示各种数据信息，实现对网络信息的监视； 

 网络信号：支持 Windows或 UNIX X-Window； 

 提供简单的操作界面控制大屏幕系统。可通过大屏幕应用管理系统软件的控制调节

大屏幕系统参数、功能调用等； 

 大屏幕应用管理系统软件须采用计算机常规的菜单式友好汉化界面，灵活方便，并

具有权限管理控制； 

 用户可以在任意位置打开多个活动窗口，所有窗口能任意移动、放大、缩小等； 

 系统对传送的图形、工作站输出的图形，以及视频图形等具有相同的拼接能力； 

 图像处理系统应支持各类 PC机及多种型号工作站的应用。支持 Windows和 X-Windows

图形显示，支持国际汉字的正确显示； 

 系统应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结构，提高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不能对其他子系统

造成安全影响和环境影响。减少故障带来的影响；提供冗余配置，具备模块设计，

具备扩展能力；采用统一的控制管理系统，可以灵活操作，同时提供二次开发接口，

方便和其他系统进行整合； 

 整个显示系统能提供（1920*4）×（1080*2）分辨率统一显示平台，能够显示（1920*4）

×（1080*2）分辨率图形； 

 整个显示系统对输入信号数量留有一定的余地，日后能够扩展信号接入能力。 

3.4.1.2 46“ LCD数字显示单元技术要求 

LCD数字显示单元技术要求 

单元显示

特能 

超薄窄边设计 3.5mm 

屏幕尺寸 46寸 

屏幕高宽比 16：9 

物理分辨率 1920×1080p 

兼容分辨率 

1920×1080；1600×1200；1280×1024；1280×

768；1024×768；832×624；800×600；720×400；

640×480 

点距(mm) 小于 0.7455×0.7455 

亮度 700cd/㎡ 

对比度 3000：1 

可视角(H/V) 178°/178° 

响应时间（灰

阶） 
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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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色彩 1677万色 

使用寿命 不低于 50000小时 

显示墙拼

接属性 

拼接方式 2行×4列 

安装方式 立柜或壁挂式 

接 口 

信号输入 模拟、数字 RGB/YpbPr/DVI-D、SDI、VGA、HDMI 

信号输出 数字 RGB/DVI-D/HDMI 

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RJ45 

3.4.1.3 拼接屏底座、支架及其它要求 

 采用标准化、模块化箱体和底座设计，底座需固定于活动地板下楼板之上，底座和

钢支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底座高度根据对用户现场勘查结果和与招标人沟通情

况确定。 

 箱体、底座采用高强度金属材料，外层涂有绝缘材料。 

 箱体、底座外观颜色配合所需安装大厅内的装潢颜色，表面平滑、喷漆均匀、色调

一致。 

 金属机架外壳的拼接墙系统应具有保护接地端子，接地端子附近有明显的标志，且

不易擦除，保护接地点和可触及金属之间的电阻值不大于 0.5Ω。 

 屏幕拼接后加装专用的装饰铝条，既美观又保护了屏幕的四边。 

3.4.1.4 拼接屏控制系统 

 系统必须提供中国 CCC认证检测证书复印件。 

 系统应能具有 32 路视频及 32路音频信号同时输入的能力；并且能任意放大、缩小、

跨屏和全屏显示。能进行音频及视频信号的切换，具有音频及视频信号输出接口。 

 结合投影机，系统必须能够至少同时显示 8路全实时的 RGB信号和 32路全实时的视

频信号，各个信号均能够自由移动，缩放；以实际测量为验收标准。 

 系统必须有中文操作平台，并完全具有对各种信号源输入窗口的汉字正确显示的能

力。 

 系统应具有 2 个以上的 100M/1000M 以太网接口，2 个网口可以设置在 2 个独立的网

段上，以减轻网络拥塞，并要有能扩展到 6个网络接口的能力。 

 系统应能接收有关视频服务器提供的画面信号，并按要求进行显示和处理，通过线

缆输出到对应的单元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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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支持同时显示多种显示信号：全制式标准 Video(视盘机、DVD、录像机和摄像

机等)视频信号，PC机和工作站的 RGB信号；RGB信号、视频信号可以切换成整屏 1

路显示，多路分屏和跨屏显示。 

 系统具备 7×24 小时的连续工作能力，配备双冗余电源、风扇，能够热更换，保证

系统工作的稳定与安全。 

 拼接控制系统的技术性能要求参见下表： 

拼接控制器的技术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指标 

1 硬件结构 分布式处理技术 

2 主处理器  

2.1 处理器（双 CPU） Intel酷睿 i7四核 3GHz以上 

2.2 系统内存 标准配制:4G DDR3；可扩展至 8G 

2.3 串口 2个 RS232口，DB9 

2.4 USB 两个 USB接口 

3 冗余设计 双硬盘、双电源，不停机自动切换 

4 网络协议 TCP/IP 

5 网络接口 2 路 100/1000M；可扩展 

6 扩展处理器  

6.1 底板 光纤交换架构 

6.2 PCI 带宽 533MB/s 

6.3 PCI 数量 18个 

7 处理能力  

7.1 显存 ≥每通道 32M 

7.2 图像缩放 后端图像缩放处理 

7.3 RGB 输入 8路，同时任意显示 

7.4 视频、音频输入 分别 32路，同时任意显示 

7.5 网络输入 2路 100/1000M以太网，同时任意显示 

7.6 任意显示模式切换时间 5秒 

7.7 单屏 RGB 显示数量 4路 

7.8 单屏视频显示数量 9路 

7.9 控制系统 MTBF 100000小时 

7.10 信号输出接口类型 DVI-D及音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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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根据对本系统的功能要求，对拼接控制系统的设备构成进行

细化，并详细阐述相关设备的功能、技术指标和配置。系统配置容量和端口等都应

满足未来所有线路接入的要求，相应费用已包含在此次投标价中。 

3.4.1.5 系统控制软件 

 具有一个方便直观的中文界面的大屏幕管理控制软件，实现多用户操作管理，网络

远程遥控管理，并能与监视系统一起实现一体化操作管理。 

 可以实现对多种信号源定义、调度和管理；实现任意信号源窗口模式组合的定义、

编辑；实现自定义多种显示模式存储调用。 

 操作者可以在任意位置打开多个活动窗口显示不同的输入信号，所有窗口能在整个

大屏幕投影墙上任意移动、放大和缩小，同时具有足够的响应速度。 

 控制软件支持 Windows NT/2000/XP/7/8操作系统。 

 整套软件能通过一台微机完成对系统的全面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可实现对任意信号源的定义、调度和管理功能； 

——可实现对任意信号源窗口模式组合的定义、编辑； 

——可实现对任一显示窗口的亮度、对比度、色深等项目进行操作与设置； 

——可对单个显示单元或整个显示墙实现软开关操作； 

——可自动检测显示墙的运行状态，投标人应在技术偏差表中详细说明检测。 

参数与提示方式； 

——可查看灯的运行信息，设置灯备份模式和控制灯切换。 

 控制软件应支持设备控制模块插件，保证系统的不断扩充。 

 控制软件可实现多用户分级管理。 

 定时操作功能：可以定时打开或关闭 DID LCD屏幕。 

 设置模板功能：对显示信号的窗口大小、位置进行安排和设置，并且可将结果存储

为一个模板，需要时可调用整个模板。 

 对所有需要在屏幕墙上显示的各类应用（包括网络图形、微机图形、视频图象等）

进行全面管理。 

 系统可以提供 RS232或 RJ45外部控制接口，提供控制协议，用于集中控制或者集成

到其他系统。 

 大屏控制软件提供模式和预案的管理。操作员可对各种信号窗口的显示方式和布局

保存成模式，或者根据时序定制为预案，并可通过快捷键对模式和预案进行快速调

用，实现自动化控制管理功能。 

 大屏控制软件具有完整的二次开发接口，提供对其他系统的控制接口，且系统建设

方必须保证免费提供控制软件系统的升级和更新（投标人需要针对二次开发方面详

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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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视频服务器 

视频服务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2.2 应用服务器要求。 

3.4.3 视频监视终端、录像回放终端及网管终端：硬件指标应不低于第三章 第四部分 3.3

工作站的要求。 

3.4.4 液晶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要求。 

3.4.5 系统及其他设备 

系统及其他设备指标同专用视频监视系统。 

3.5 接口要求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安防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公安视频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协商后确

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

准供货。 

投标人应详细描述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和其终端设备（如视频分析服务器、大屏控制器等）

的接口类型和功能。接口的数量及类型按照标书要求进行配置，但招标人保留对数量及类型

进行调整的权利。 

在派出所为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分别提供 1 个 1000M 以太网接口，公安视频监视系统投标

人应描述在上述条件下本系统组网和网管的实现方式。同时，投标人须详述云台控制的详细

解决方案和配套设备功能，具体接口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与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接口在控制中心专用通信设备室视频监视系统设

置的交换机的接口处，接口形式暂定为 GE 光口（双光口），工程界面在专用通信设备室光纤

配线柜 ODF配线架外线侧，具体接口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3.6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在派出所、各车站公安通信电源系统为公安视频监视系统设备机柜提供 AC 220V 电源，

接口在公安电源系统交流电源配电柜输出端子，由公安视频监视系统负责提供电源线并引接

到交流配电屏输出端。本系统内所有设备的电源分配由投标人自行设置配电设备解决，电源

分路原则上应在公安通信设备室本系统机柜内完成。投标人应提供所供设备的功耗指标（包

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所有设备电源和耗电量要求、设备散热指标、接

地电阻要求。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室内设备的接地在公安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排（箱）上，接地

电阻不大于 1欧姆。本系统设备机柜（箱）内部的接地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设备机柜（箱）

与接地排（箱）的接地线由施工方负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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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机网络系统 

4.1 系统概述 

4.1.1 地铁公安计算机网络是地铁公安通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实现地铁公安各管

理部门的办公自动化，提高地铁公安的快速反应能力。 

4.1.2 ★计算机网络系统应满足公安通信系统的独立性和私密性需求。 

4.2 ★系统构成 

4.2.1 本工程公安计算机网络采用 IP数据网组建。 

4.2.2 本工程计算机网直接接入地铁公交分局。在公交分局设置一台核心交换机，通过光

纤及公安传输系统与派出所交换机互连。同时公交分局的交换机和市局既有信息网

互联。 

4.2.3 派出所计算机网络系统 

4.2.3.1 本工程在地铁派出所机房各配置 1 台高性能汇聚交换机，提供与公交分局、警务

室联网服务。投标人提供的汇聚交换机应具有足够的交换容量及三层路由处理能

力，并应配置充足的 1000M 光接口及 10/100M/1000M 电接口，满足骨干网络设备

互联、用户端网络设备接入等功能。 

4.2.3.2 地铁派出所大楼楼层设置接入型交换机（10 套），为楼层内的用户终端提供

10/100/1000M网络接口。同时，楼层交换机还通过布线光缆以千兆接口连接派出

所机房内的汇聚交换机，每个接入交换机应配置一个机柜。 

4.2.3.3 投标人提供的派出所接入层交换机应具有足够的交换容量及三层路由处理能力，

满足网络设备互联、用户端网络设备接入等功能。 

4.2.3.4 在公交分局配置 1 套网络管理平台，以实现对整个计算机网络系统提供基于图形

化界面的网络管理，方便日常管理和维护。在每个警务室配置 2 套办公电脑终

端，在每派出所配置 20套办公电脑终端。 

4.2.3.5 在每个车站公安通信设备室设置 IAD综合接入设备，通过 IP接口接入车站计算机

网络交换机，满足至少 6 部模拟电话接入，在每个派出所公安通信设备室设置

IAD综合接入设备，通过 IP接口接入派出所计算机网络交换机，满足至少 100部

模拟电话接入。全线暂考虑配置 238部模拟电话（每站 2部、每派出所 100部）。

投标方应满足本工程设置的电话接入公安既有电话网络，实现既有电话网络功

能，接入既有公安电话网络的协议转换及授权费用均应计入投标总价。 

4.2.4 车站公安计算机网络系统 

4.2.4.1 车站计算机网络系统主要为警务室公安人员提供计算机网络服务及电话接入。 

4.2.4.2 车站公安接入交换机利用公安传输系统提供的总线式逻辑独立 1000Mb/s 通道接

入派出所核心交换机，实现联网及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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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在车站公安机房配置 1 台 24 口 10/100/1000M 交换机，为警务室用户终端提供

10/100/1000M网络接口。 

4.2.4.4 投标人提供的车站交换机应具有足够的交换容量及三层路由处理能力，满足网络

设备互联、用户端网络设备接入等功能。 

4.3 主要技术要求及指标 

4.3.1 ★交换机技术要求 

4.3.1.1 公安计算机网络系统系统配置的各型网络交换机要求与专用通信网络交换机同一

品牌，能实现中文图形化管理，能管理到交换机的图形面板。 

4.3.1.2 公交分局及派出所交换机 

公交分局交换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1 核心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 24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24

个 1000M 以太网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4个 10GE 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

板上），所有端口同时可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派出所交换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2 汇聚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 48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40

个 1000M 以太网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板上），8个 10GE 光口（分配在两个接口

板上），所有端口同时可用，并可根据需要扩展。 

4.3.1.3 派出所楼层及车站接入交换机 

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4.2.3 接入交换机要求。 

端口配置：不少于 24 个 10/100/1000M 电口、4 个 1000 GE 光口。 

4.3.2 电脑终端 

在全线配置电脑操作终端，含最新正版 WINDOWS 操作系统。按供货时办公电脑主流

配置考虑，显示器不小于 21英寸。 

4.3.3  综合接入设备（IAD） 

 IAD的重要部件（包括控制板、处理板、转换板、接口板等）应采用 1+1热备

份，主备部件在发生切换时，不应影响正常业务。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注

明备份部件。 

 IAD应支持关键板卡的实时热插拔，并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 IAD软件的加载方式，是否支持远程加载和升级和

重启。 

 IAD必须支持自交换功能，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其性能参数。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 IAD的收敛比建议及上行带宽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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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提供的 IAD对 IP承载网设备制式无依赖性，即对于招标人采用满足中国

或国际的相关 IP协议族规范的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构建的 IP

承载网，投标人提供的 IAD应能够实现与 IP承载网的无缝连接。 

 IAD应具备测试板，可完成用户内外线及用户话机的测试。 

 IAD应与软交换、中继网关等统一管理。 

 IAD 具有语音处理能力 

 IAD 具有呼叫处理和控制能力 

 IAD 具有资源控制要求 

 IAD 应支持以下接口，包括但不限于： 

1) 模拟接口 

2) LAN 接口 

3) ISDN PRI 接口 

4) 数字 E1 接口 

5) 支持 10/100Mbps 自适应接口和千兆以太网接口。 

4.3.4 模拟电话： 

与专用通信系统模拟电话一致。 

4.3.5 网管软、硬件要求 

4.3.5.1 软件要求 

 网络管理软件要求能提供设备管理、VLAN 管理、用户管理、ACL 管理、事件

管理、流量管理和安全管理等功能，操作系统暂按 Windows系列考虑。 

 网管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的网管，能实现计算机网络设备的所有网管功

能。 

 设置电话设备网管，实现对电话接入设备的网管功能。 

4.3.5.2 硬件要求 

在公交分局设置网管终端 2 套（计算机及电话网管），主机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

四部分 3.3 工作站要求，显示器具体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7 终端显示器。 

配置便携式维护终端 2 套，要求见第三章 第四部分 3.5 便携式维护终端要求。 

4.3.6 防火墙 

接入分局或者市局如需设置防火墙，由市局统一考虑。 

4.4 接口要求 

4.4.1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间及通信系统与相关系统及专业间的接口

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

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及延长工期。投

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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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与公安传输系统的接口：公安传输系统在公交分局、派出所及车站给本系统提供一

个 1000M以太网接口。 

4.4.3 与公安电源系统的接口：公安电源在派出所及车站给本系统提供 220 V交流电。 

4.5 系统供电及接地要求 

4.5.1 派出所汇聚交换机、警务室交换机设备安装在公安通信机房机柜内，其用电由公安

UPS电源设备提供。 

4.5.2 派出所楼层交换机安装在各楼层配线间内，其用电由楼层设置的交流 220V 电源插座

提供。 

4.5.3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的功耗指标（包括每种插板的功耗、整机及外围设备功耗）、

设备散热指标、接地电阻要求。 

4.5.4 设备接地要求：本系统设备的接地在通信设备室的综合接地箱上，接地电阻不大于

1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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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其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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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防雷 

1.1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内专用通信及公安通信的所有系统。 

1.2 R2线一期工程设有 1座主用控制中心、1座备用控制中心、1座车辆段、1座停车场、

19 个车站、1 个公交分局、2 个派出所，投标人应考虑涉及到主备控制中心、车辆

段、停车场、车站、派出所等露天部分的所有在本招标范围内的设备或线缆的防雷，

尤其应考虑无线通信系统（含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广播系统、时钟等系统、视频监

视系统的防雷，所有室内外防雷设备均应满足现场安装条件，同时室内设备应与相关

系统的机柜相匹配。此部分所涉及设备列入设备供货清单中，并纳入投标价。 

1.3 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雷电电磁脉冲安全防护应注意设备所处空间雷电电磁环境的整

治、设备和线路在空间的合理布置。按设备所处地区的雷电活动和安装环境进行分区

分级防护，并根据多重保护、分级泄放、规范接地的原则实施系统综合防护。 

1.4 ★防雷设备采用相当或不低于菲尼克斯、OBO、德和盛（DEHN）等品牌产品，所有防

雷设备应采用同一品牌。 

1.5 投标人提供的防雷产品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在国内有

3 条以上（含 3 条，每条线不少于 10 个车站）城市地铁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开通业绩，

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

复印件（加盖公章）和用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等文件，原件备查）。 

1.6 本工程防雷设备须遵循国际及国内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1.7 技术标准及规范 

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系统防雷设备须遵循以下国内及国际技术标准及规范。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2 GB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3 YD 5098-2005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4 YD/T 944-2007 通信电源设备的防雷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5 GA 173-2002 计算机信息系统防雷保安器 

6 TB/T 3074-2003 铁路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技术条件 

7 TB/T 2311-2008 铁路电子设备用防雷保安器 

8 IEC 1312 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1.8 ★主要性能指标及技术参数 

1.8.1 无线通信系统（含专用、公安无线通信） 

1.8.1.1 防雷要求 

对同轴天馈线的雷电感应进行防护，设备侧加装高频信号保护器 HFP，避免通过天馈

线向内部设备传输雷电流。 

1.8.1.2 浪涌保护器(SPD)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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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天馈线 HFP高频信号保护器； 

2） 采用λ/4波长的旁路滤波原理，仅能通过一个特定的频率信号； 

3） 频率范围 0至 2.5GHz。 

1.8.1.3 技术指标 

1） 通流容量：≥60kA(8/20μs)； 

2） 插入损耗：≤0.1dB； 

3） 驻波比：≤1.2； 

4） 特性阻抗：50Ω； 

5） 传输频率：≤2.5GHz（根据各系统发射频率确定）； 

6） 接口类型：7/16(F/M)； 

7） 最大传输功率：2000W。 

1.8.2 专用通信广播系统 

1.8.2.1 防雷要求 

功率放大器的出线加装广播系统防雷保护器,防止感应过电压的侵害。 

1.8.2.2 SPD性能特点 

1） 采用信号传输线 SPD电涌保护器 

2） 设置于信号传输与设备接口之间，避免信号线产生的雷电波对设备的危害 

3） 模块化设计，集高能泄放、限流和箝位于一体 

4） 安全等级高，通流容量大，残压低。 

1.8.2.3 技术指标 

1） 工作电压 U0：150V 

2） 通流容量：≥20kA(8/20μs) 

3） 动作电压：Un＞1.2U0 

4） 插入损耗：≤0.5dB 

5） 电压保护水平：电压保护水平：≤550V（8 / 20μs，5KA） 

6） 接口类型：压接型式 

7） 传输频率：20kHz 

1.8.3 专用通信时钟系统 

1.8.3.1 防雷要求 

信号线两端加装控制线保护器，供电电源线两端采用电涌保护器，避免时钟遭受雷

击感应的危害。机房侧防雷保护器地线接至机房的接地端子排，时钟侧防雷保护器

地线就近接至钢结构上。 

1.8.3.2 SPD性能特点 

（1） 电源线 SPD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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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流容量大 

2） 残压低（电压保护水平），小于被保护设备耐压水平 

3） 具有冗余保护功能（热备份） 

4） 相应时间短，纳秒级 

5） 具有劣化/老化指示 

6） 自身具有热脱扣功能 

7） 配有失效告警遥信接点 

8） 模块化结构，可带电更换模块 

9） 安装于标准 DIN导轨 

（2） 数据信号线 SPD保护器 

1） 串联于信号传输与设备接口之间，避免信号线产生的雷电波对设备的危害。 

2） 模块化设计，集高能泄放、限流和箝位于一体，安全等级高，通流容量大，残压

低。 

1.8.3.3 技术指标 

（1） 电源线保护器 

1）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320～385V 

2） 标称放电电流 In：≥20kA(8/20μs) 

3） 最大放电电流 Imax：≥40kA(8/20μs) 

4） 电压保护水平 Up（残压 Ures）：在 In情况下，＜1800V 

5） 工作频率：50Hz 

6） 温度范围：－40℃～80℃ 

7） 相对湿度：≤95％ 

8） 外壳防护等级：IP20 

（2） 时钟系统的信号传输线防雷保护器 

1） 工作电压 U0：14V 

2） 通流容量：10kA(8/20μs) 

3） 动作电压：Un＞1.2U0 

1） 箝位电压：≤25V 

2） 接口类型：螺钉压接 

3） 传输频率/速率：60Mbit/s 

1.8.4 视频监视系统 

1.8.4.1 防雷要求： 

每个室外摄像机和通信设备室视频监视系统的两端均应加装数据线保护器、供电电

源保护器各一套，地线就近连接至钢构件上，保障本系统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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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采用立杆安装的摄像机应安装避雷针并可靠接地。 

1.8.4.2 防雷器器性能指标： 

1）电源线浪涌保护器： 

a. 通流容量大； 

b. 残压低（电压保护水平），小于被保护设备耐压水平； 

c. 具有冗余保护功能（热备份）； 

d. 相应时间短，纳秒级； 

e. 具有劣化/老化指示； 

f. 自身具有热脱扣功能； 

g. 配有失效告警遥信接点； 

h. 模块化结构，可带电更换模块； 

i. 安装于标准 DIN 导轨。 

2）数据信号线浪涌保护器： 

a. 串联于信号传输与设备接口之间，避免信号线产生的雷电波对设备的危害；  

b. 模块化设计，集高能泄放、限流和箝位于一体；  

c. 安全等级高，通流容量大，残压低。 

1.8.4.3 技术参数： 

1）电源线浪涌保护器： 

a.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180～255V； 

b. 标称放电电流 In：≥20kA(8/20μs)； 

c. 最大放电电流 Imax：≥40kA(8/20μs)； 

d. 电压保护水平 Up（残压 Ures）：在 In 情况下，＜1800V； 

e. 工作频率：50Hz； 

f. 温度范围：－40℃～80℃； 

g. 相对湿度：≤95％； 

h. 外壳防护等级：IP20。 

2）数据信号线浪涌保护器： 

a. 工作电压 U0：5V； 

b. 通流容量：10kA(8/20μs)； 

c. 动作电压：Un＞1.2U0； 

d. 箝位电压：＜8V； 

e. 接口类型：RJ45； 

f. 传输频率/速率：≤100Mbit/s。 

1.8.5 乘客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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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防雷要求 

每个地面亭 LED/LCD屏（前端）和系统机房（后端）均应加装供电电源防雷器及信

号防雷器各一套，机房侧防雷保护器地线接至机房的接地端子排，终端侧防雷保护

器地线就近接至钢结构上。 

为了确保车地无线设备安全使用，在无线设备接入点（AP箱）输入端需要配置电源

浪涌保护器；在 AP模块和天线之间需要配置信号浪涌保护器，避免通过天馈线向内

部设备传输雷电流。 

1.8.5.2 SPD性能特点 

SPD性能特点同时钟电源线 SPD特点。 

1.8.5.3 技术指标 

 电源防雷器 

1）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320～385V 

2） 标称放电电流 In：≥20kA(8/20μs) 

3） 最大放电电流 Imax：≥40kA(8/20μs) 

4） 电压保护水平 Up（残压 Ures）：在 In情况下，＜1800V 

5） 工作频率：50Hz 

6） 温度范围：－40℃～80℃ 

7） 相对湿度：≤95％ 

8） 外壳防护等级：IP20 

 信号防雷器（LED/LCD屏信号防护） 

1）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5V（DC）； 

2） 标称放电电流 In：≥10kA （ 8 / 20 μs ）； 

3） 电压保护水平 Up：≤35V； 

4） 插入损耗：≤0.5dB； 

5） 接口类型：RJ45； 

6） 传输频率/速率：100Mbit/s； 

 天馈防雷器（AP信号防护） 

1） 通流容量：60kA(8/20μs)                                

2） 防护等级 Up：≤11V（6kV/3kA） 

3） 插入损耗：≤0.3dB 

4） 驻波比：≤1.2 

5） 传输频率：2.4G～5.9GHz 

6） 接口类型：N(F/M) 

7） 最大传输功率：≥4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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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温度范围：-40℃-90℃ 

9） 防护等级：IP68 

1.8.6 配电箱 

1.8.6.1 防雷要求 

根据不同设备要求配置防雷保护器，具体配置需求见国家有关标准。 

1.8.6.2 SPD性能特点 

1） 通流容量大 

2） 残压低（电压保护水平），小于被保护设备耐压水平 

3） 具有冗余保护功能（热备份） 

4） 相应时间短，纳秒级 

5） 具有劣化/老化指示 

6） 自身具有热脱扣功能 

7） 配有失效告警遥信接点 

8） 模块化结构，可带电更换模块 

9） 安装于标准 DIN导轨 

1.8.6.3 技术指标 

1）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275V 

2） 标称放电电流 In：≥20kA(8/20μs) 

3） 最大放电电流 Imax：≥40kA(8/20μs) 

4） 电压保护水平 Up（残压 Ures）：在 In情况下，≤1350V 

5） 工作频率：50Hz 

6） 温度范围：－40℃～80℃ 

7） 相对湿度：≤95％ 

8） 外壳防护等级：IP20 

1.9 ★须提供的相关报告 

防雷设备须出具具有有效期内的国家雷电产品测试报告（中国气象局下属雷电防护

检测中心出具），投标人供货之前提供测试报告。如果投标人无法提供上述报告，

招标人有权拒绝并决定更换为其它供货单位，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设备调整风险，相

关费用包含在货物合价中。 

2 设备机柜 

2.1 ★概述 

2.1.1 本工程通信系统（含专用及公安）设备所有的机柜均由投标人统一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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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通信各子系统（含专用及公安）应分别独立设置设备机柜，招标人有权对机柜数量

进行调整。设备机柜（不含各类配线机柜、综合布线机柜及电源机柜）应采用同一

品牌。 

2.1.3 本工程通信系统按子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设备机柜，招标人有权对机柜数量进行调

整。 

2.1.4 为了维护管理方便和整体美观考虑，本线各系统设备机柜；招标人有权更换本工程

机柜品牌和规格，包括机柜颜色、走线方式等，投标人应考虑调整风险，相关费用

包含在投标价中。 

2.1.5 机柜的生产工艺、外观及内部设计具有领先水平，具有前瞻性。考虑到整体效果，

机柜应统一材质、外观、尺寸及颜色。机柜颜色应选择 RAL7035 或 RAL9005,机柜不

能出现色差。为了维护管理方便和整体美观考虑，必须由投标人统一采购机柜，招

标人有权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品牌统一的原则进行更换，具体颜色及要求在设

计联络时确定。 

2.1.5.1 投标人提供的机柜应包含所有必要配件，如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应免费补齐。 

2.1.5.2 投标人在设计联络时应按招标人要求提供机柜样品，如不能满足招标要求，投标

人应按招标人要求无条件更换为符合质量的产品，在招标人确认后才可进行生

产。 

2.2 技术标准及规范 

本工程系统设备机柜需遵循的以下国内及国际技术标准及规范。 

设备机柜技术标准及规范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GB/T 22690-2008 数据通信设备通用机械结构 机柜和插箱 

2 GB/T 25293-2010 电工电子设备机柜 机械门锁 

3 GB/T 18663.1-2008 
电子设备机械结构 公制系列和英制系列的试验 第 1 部分：机柜、

机架、插箱和机箱的气候、机械试验及安全要求 

4 GB/T 18663.2-2007 
电子设备机械结构 公制系列和英制系列的试验 第 2部分:机柜和

机架的地震试验 

5 GB/T 18663.3-2007 
电子设备机械结构 公制系列和英制系列的试验 第 3 部分：机柜、

机架和插箱的电磁屏蔽性能试验 

6 GB/T 15395-1994 电子设备机柜通用技术条件 

 

2.3 ★主要性能指标及技术参数 

2.3.1 通用要求 

2.3.1.1 产品具有高度的标准化、通用性、扩展性、兼容性，保证设备的后续扩展和维护

的经济性，为项目的扩建、改造打好良好基础； 

2.3.1.2 机柜由投标人统一配置。投标人应从机柜的生产工艺、外观及内部设计的整体效

果来考虑，应统一材质、统一外观、统一尺寸、统一颜色（ RAL7035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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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9005），具体颜色在设计联络时候确定，如今后继续扩容或持续采购，同色机

柜不能出现色差；机柜门板厚度不小于 1.5mm，侧板厚度不小于 1.5mm。 

2.3.1.3 机柜的设计结构（基本框架、内部支撑系统、布线系统、通风系统等）应简便、

实用，防鼠、防虫，防尘和散热满足机柜内设备工作需求； 

2.3.1.4 所有机柜均固定于机柜底座上（底座由设备安装单位提供），并随意调配。线缆

应从机柜底部进出（预留开孔条件）。除挂墙式机柜外，所有机柜应具有前后门，

柜门应提供锁匙或扳手等安全措施； 

2.3.1.5 机柜前门上方（中间）要贴系统名称，机柜后门上方（右侧）要贴厂商名称；机

柜后门要有放文件（该系统设备台帐）装置，具体形式及设置位置待设计联络时

确定； 

2.3.1.6 机柜整体防护性能不低于 IP20； 

2.3.1.7 机柜钢材应采用优质冷轧钢板； 

2.3.1.8  设备机柜外观、高度宜统一，前后柜门应设置散热孔，宜采用全网孔柜门，机

柜的散热、防尘应满足机柜内设备工作需求。 

2.3.1.9  机柜高度、开门方向应一致，机房内两机柜相邻的时候门至少能够打开 90度 

2.3.1.10 机柜内托盘等配件满足工程需求并适当预留； 

2.3.2 机柜尺寸 

本工程系统机柜尺寸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机柜尺寸要求 

序号 机柜尺寸（宽*深*高） 框架标准 机柜允许安装地点 

1 800×600×2200mm 19英寸/ETSI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派

出所、公交分局 

2 600×600×2200mm 19英寸/ETSI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派

出所、公交分局 

3 600×1000×2200mm 19英寸/ETSI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派

出所、公交分局 

注：设备室内设备机柜尺寸为上述三种尺寸，不得出现其他尺寸,根据设备需求，尽量使用

600×1000×2200mm、600×600×2200mm 机柜，800×600×2200mm 机柜一般仅用作配电

柜、配线柜，后期应能根据业主需求调整机柜尺寸。 

2.3.3 柜体框架 

2.3.3.1 安装框架要求符合工业标准的 19 英寸结构或 ETSI 标准，可调式角轨设计支持安

装不同深度设备； 

2.3.3.2 柜体框架采用一次滚轧成型的 12折（或以上）型材。 

2.3.3.3 加工工艺为冷加工工艺，符合 DIN EN10130 标准； 

2.3.3.4 自重不超过 130KG，整体承重不低于 1000KG，并提供承重测试检测报告； 

2.3.3.5 机柜要求稳定、平整，在多机柜并放时各表面完全平行；为了达到最佳的表面保

护效果以及提高防锈能力，且适用于地铁潮湿环境；保证防锈防腐性能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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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要求框架、门、顶盖、侧板、背板均需采用电泳技术。并提供电泳技术报

告。投标人应详细说明针对本工程设备机柜电泳工艺过程。 

2.3.3.6 柜体水平偏差尺寸：小于 2mm； 

2.3.3.7 柜体垂直偏差尺寸：小于 2mm； 

2.3.3.8 机柜表面平整度在 1m
2
面积内不能超过 1mm； 

2.3.3.9 机柜表面折角处不能有皱纹、裂纹、毛刺、焊接等痕迹； 

2.3.3.10 门与门框的缝隙不能超过 1.5mm，且四周缝隙均应保持一致。门应开启灵活，不

能有卡阻现象。 

2.3.3.11 机柜采用 PU发泡密封材料密封，耐 180℃高温不硬化，沾漆不老化，防水防尘。 

2.3.4 机柜安装角轨 

2.3.4.1 为使内部安装高度稳定，安装角轨应保持四点一平面； 

2.3.4.2 为使内部安装及固定更方便，安装角轨应有预先冲孔的板条，每间隔 25 毫米的

方形嵌孔和 U制标尺。  

2.3.5 柜门 

2.3.5.1 所有机柜都应有前后门，所有机柜的工艺一致性要好，柜门可互换。机柜前门采

用单开门，机柜后门采用双开门； 

2.3.5.2 锁：为实现对柜内设备的安全保护，应使用推杆带动的三点式锁栓和双齿锁芯；

应提供钥匙或扳手等安全措施，每把锁应配三把钥匙。对每把锁和相对应的 3 把

钥匙作统一编号或标记，便于业主今后的维护、管理工作。相同型号的锁应共用

一把钥匙。锁的材质必须保证十年内，在外观、性能等方面保持原有质量水平； 

2.3.5.3 为使柜门的安装和拆卸方便快捷，使用 130 度绞链和配有不会脱落的销钉。各系

统机柜如为单开门，则开门方向需一致，且多机柜并排放置时，两紧靠机柜开门

角度应不小于 130度； 

2.3.5.4 为使柜门加固与方便安装布线，前后网孔门上应有 PU 泡沫塑料密封圈及管状门

框。 

2.3.6 侧板及隔板 

侧板采用可拆卸侧板，每列机柜配置 1对侧板，并柜间采用并柜隔板。 

2.3.7 机柜通风防尘 

2.3.7.1 在满足设备工作在 0℃到 50℃的环境下（无空调），机柜通风可采用以下形式： 

（1） 采用自然对流通风、散热，无内置风扇； 

（2） 在自然对流通风、散热无法满足机柜内设备工作需求的情况下，投标人自行

考虑配置通风散热设备，如顶板风扇、柜门风扇等； 

（3） 如果采用风扇通风散热，则使用的风扇必须取得 3C或 UL、CE、CSA认证，

且噪声小于 60分贝,无安装板振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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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要求所选用的风扇电机，使用寿命 30000小时。 

（4） 机柜顶板具备安装风扇条件，如不需安装风扇，则顶板为整块顶板。   

2.3.7.2 电源系统机柜需采用平板门（设计联络时确定），其余机柜需采用网孔门，网孔

门通风要求如下： 

1） 机柜前门：单门，通风率达≥75%； 

2） 机柜后门：双门，通风率达≥75%； 

2.3.7.3 机柜防尘满足要求，在车站正常情况下，投标人自行考虑机柜的防尘问题，不易

聚集灰尘，保证机柜内设备不受车站多灰尘的影响，并且机柜内的集尘易于清

理； 

2.3.7.4 投标人应考虑传输设备受温度影响大，各系统服务器设备发热量高，因此特别注

意，传输设备机柜、服务器设备机柜需要着重考虑通风散热性能。 

2.3.8 机柜的框架、门、侧板的涂层工艺（包括，但不限于） 

2.3.8.1 机柜要求稳定、平整，在多机柜并放时要求各表面完全平行。 

2.3.8.2 机柜表面在喷塑前必须进行处理。按国家标准执行(GB)，外表面达到 2 级，内表

面达到 4级。 

2.3.8.3 为了达到最佳表面保护效果以及提高防锈能力, 机柜框架、前门、后门、侧板、

顶板、背板及隔板的表面处理应采用纳米技术、电泳底漆、静电涂喷等工艺； 

2.3.8.4 表面粉末喷涂厚度达到70-130µm，表面硬度大于2H，附着力达到0级国际标准； 

2.3.8.5 安装导轨和冲孔型材：喷塑颜色。 

2.3.9 机柜进线 

2.3.9.1 机柜可以满足机柜顶部和底部进线的要求，方便各种线缆进入机柜； 

2.3.9.2 机柜内部要安装布线装置，竖装布线槽或布线用束线环，横装布线架； 

2.3.9.3 竖装布线槽尽量安装在柜内后面两侧（一侧数据线、一侧电源线）；横装布线架

安装在柜内正面；束线环可安装在机柜任意位置，方便机柜内布线； 

2.3.9.4 可提供现场开孔服务。 

2.3.10 内部附件 

提供以下原厂安装附件，数量按实际配置需求提供，投标方应考虑相应报价： 

2.3.10.1 封闭面板：提供 1U 面板，2U 面板，孔距按 19"机柜的标准尺寸，采用插入时安

装，空白面板颜色与机柜一致。 

2.3.10.2 托盘：托盘最大承重≥100 公斤，并开有通风孔。每个机柜配备的托盘在满足设

备安装的前提下，每个机柜必须再多配置 2个托盘做为预留。 

2.3.10.3 键盘抽屉：机柜应安装键盘抽屉。 

2.3.10.4 滑动轨：配置不同深度的滑动轨,用于安装异型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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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5 电源配电模块：每机柜上方配置配电模块（含接地端子，采用类似不低于 ABB、

施耐德等知名品牌产品），含 1进 4出或 1进 6出，数量及类型在设计联络阶段根

据实际情况配置，投标方不得额外增加费用。 

2.3.10.6 机柜接地要求，接地排为纯铜制，均布 M6 螺纹接地螺柱，铜排位于机柜底部，

从水平接地排引出接到站房地线。接地组件中的接地线根据机柜的深度具有相应

的长度，线的末端应采用接触良好的叉形、环形等可靠端子。 

2.3.11 其它 

2.3.11.1 需提供机柜结构的电子版 CAD图纸、机柜底座的安装方式及电子版安装图纸。 

2.3.11.2 投标人应根据以往的工程经验及通信系统需求，对柜内框架、结构进行设计，调

整。具体方案在设计联络时确认。 

2.4 ★需提供相关报告 

2.4.1 投标人需提供机柜生产厂家的 3C、CE、ISO9000/14000/18000 认证、VDE、TUV 认证

报告。 

2.4.2 投标人需提供机柜生产厂家的 RoHS认证报告（指符合《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

某些有害物质指令》标准的认证）。 

2.4.3 在机柜出厂验收时，投标人需提供机柜生产厂家检测报告： 

2.4.3.1 柜体表面喷漆厚度标准及检测报告； 

2.4.3.2 柜体表面平整度报告； 

2.4.3.3 盐雾实验报告； 

2.4.3.4 耐化学腐蚀报告； 

2.4.3.5 绝缘测试报告； 

2.4.3.6 接地保护测试报告。 

2.5 车载机柜及机箱 

用于安装在电动客车上的车载通信设备、PIS设备的机柜/箱必须是同一厂家的产品，机

柜/箱需按照车载设备及车辆专业要求进行定制，机柜/箱应具有良好的电磁屏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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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设备及终端 

3.1 通用要求 

3.1.1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内通信工程所有系统。 

3.1.2 通信系统服务器、以太网交换机、工作站等同类型设备硬件的品牌、机型、外观颜

色应统一，根据不同业务需求选择不同硬件配置，招标人可根据工程需要对部分技

术参数进行调整。 

3.1.3 应通过中国信息安全（3C）、中国环境标志产品或欧洲 CE等安全认证。 

3.1.4 投标人对所供的服务器、工作站、以太网交换机必须提交原厂出厂的测试检验报告

（加盖原厂质检部门公章）和原厂质保函。 

3.1.5 对于车载设备（含交换机）招标人还必须提供原厂出厂的震动试验报告（加盖原厂

质检部门公章）和原厂质保函。 

3.2 ★服务器 

本工程使用的服务器（含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派出所），应采用国际

知名品牌产品，相当或不低于 HP、IBM、浪潮等品牌产品，系统主机具体配置应满足本工程

所需的处理能力及性能要求，各类服务器应采用同一品牌产品，基本配置不低于以下指标： 

3.2.1 核心服务器 

核心服务器要求 

序号 组成 参数要求 

1 设备类型  

1.1 设备类型 机架式服务器 

2 CPU  

2.1 CPU类型 Intel 至强可扩展（十核以上）CPU 

2.2 CPU频率 ≥1900MHz 

2.3 三级缓存 ≥20MB 

2.4 总线频率 ≥6.4GT/S 

2.5 标配处理器数量 ≥4 

2.6 最大处理器数量 ≥4 

3 主板规格  

3.1 扩展插槽数量 ≥8 

3.2 RAID 支持 RAID-0、RAID-1、RAID-5 

4 内存  

4.1 内存类型 DDR4 

4.2 配置内存容量 ≥64GB 

4.3 最大扩展能力 ≥512GB 

4.4 内存插槽数 ≥24 DIMM 

5 存储性能  

5.1 硬盘接口 SAS/SATA/SSD 

5.2 硬盘容量 容量满足实际需求，但不小于 2*500GB 

5.3 转速 ≥10000RPM 

5.4 光驱类型 ≥16×DVD刻录 

6 网络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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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网口类型 10/100/1000M 自适应网卡及万兆网卡 

6.2 网口数量 ≥4 

7 其它  

7.1 支持操作系统 
Win 2008 sever(32位、64位的标准企业版) 以上版本

或主流 LINUX 

7.2 电源配置 1+1或者 2+1热插拔冗余电源 

7.3 扩展接口 USB ≥2 

7.4 键盘鼠标 标准键盘、激光鼠标 

7.5 输入电压 220V AC，50/60Hz 

7.6 工作温度 满足工作环境需求 

7.7 相对湿度 满足工作环境需求 

备注：招标人有权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品牌统一的原则进行更换。 
 

3.2.2 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要求 

序号 组成 参数要求 

1 设备类型  

1.1 设备类型 机架式服务器 

2 CPU  

2.1 CPU类型 Intel 至强可扩展（八核以上）CPU 

2.2 CPU频率 ≥1900MHz 

2.3 三级缓存 ≥15MB 

2.4 总线频率 ≥6.4GT/s 

2.5 标配处理器数量 ≥2 

2.6 最大处理器数量 ≥2 

3 主板规格  

3.1 扩展插槽数量 ≥4 

3.2 RAID 支持 RAID-0、RAID-1、RAID-5 

4 内存  

4.1 内存类型 DDR4 

4.2 配置内存容量 ≥32GB  

4.3 最大扩展能力 ≥384GB 

4.4 内存插槽数 ≥12 DIMM 

5 存储性能  

5.1 硬盘接口 SAS/SATA/SSD 

5.2 硬盘容量 容量满足实际需求，但不小于 2*500GB 

5.3 转速 ≥10000RPM 

5.4 光驱类型 ≥16×DVD刻录 

6 网络规格  

6.1 网口类型 10/100/1000M自适应网卡 

6.2 网口数量 ≥4 

7 其它  

7.1 安装操作系统 Win 2008 sever(64位的标准企业版) 以上版本或主流 LINUX 

7.2 电源配置 1+1热插拔冗余电源 

7.3 扩展接口 USB ≥2 

7.4 键盘鼠标 标准键盘、激光鼠标 

7.5 输入电压 220V AC，50/60Hz 

7.6 工作温度 满足工作环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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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相对湿度 满足工作环境需求 

备注：招标人有权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品牌统一的原则进行更换。 
 

3.3 工作站 

本工程使用的工作站（含车站及中心工作站）应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相当或不

低于 DELL、HP、联想等品牌产品，供货时采用市场主流配置，系统主机的具体配

置应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处理能力及性能要求，各类工作站应采用同一品牌产品，基本

配置不低于以下指标： 

工作站要求 

序号 组成 参数要求 

1 设备类型  

1.1 设备类型 机箱式工作站 

2 CPU  

2.1 CPU类型 Intel i7-6700K 四核 CPU 

2.2 CPU频率 ≥4GHz 

2.3 二级缓存 ≥8MB 

2.4 总线频率 ≥1333MHz 

2.5 标配处理器数量 ≥1 

2.6 最大处理器数量 ≥1 

3 主板规格  

3.1 扩展插槽数量 ≥4 

4 内存  

4.1 内存类型 DDR4 

4.2 配置内存容量 ≥32GB 

4.3 最大扩展能力 ≥64GB 

4.4 内存插槽数 ≥4 DIMM 

5 存储性能  

5.1 硬盘接口 SATA 2 

5.2 硬盘容量 ≥2TB 

5.3 转速 ≥7200RPM 

6 网络规格  

6.1 网口类型 10/100/1000M自适应网卡 

6.2 网口数量 ≥2 

7 显卡  

7.1 显卡类型 独立显卡 

7.2 显存 ≥2GB 

7.3 分辨率 ≥1920*1080 ，75Hz，32bit色彩 

8 其它  

8.1 安装操作系统 Win7(64位的标准企业版) 以上版本或主流 UNIX/LINUX 

8.2 扩展接口 USB ≥2；串口 ≥2；并口 ≥1 

8.3 键盘鼠标 标准键盘、激光鼠标 

8.4 声卡音箱 标配 

8.5 输入电压 100V～240V AC，50/60Hz 

8.6 工作温度 -40℃~85℃ 

8.7 相对湿度 0%~95%（无凝结） 

8.8 抗震 符合 IEC 600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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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招标人有权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品牌统一的原则进行更换。 
 

3.4 以太网交换机 

本工程使用的交换机必须满足 3.4.1通用技术要求及 3.4.2设备技术要求。 

交换机产品须具备工信部入网许可证；应符合 IEEE802 局域网标准系列。 

采用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 

★应采用国际知名品牌产品，2014年 1月 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 3条

国内城市地铁 PIS或 3条国内城市地铁 OA或者 CCTV系统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

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和用

户开通证明复印件（开通证明）等文件，原件备查）。 

为便于运营管理，本标书所有交换机采用同一品牌产品。 

3.4.1 通用技术要求 

3.4.1.1 投标人必须需要对交换机的性能、技术特点、设备结构及实现的功能作出详细描

述。说明单个槽位与背板间的交换容量，槽位所插的业务卡板有无限制，以及可

用于业务接口卡板的槽位数量；说明设备整机转发能力、单卡板转发能力以及 GE

接口是否支持全线速转发； 

3.4.1.2 所有交换机的光模块都应按端口配置数量进行满配，采用单模光口。 

3.4.1.3 投标人需对交换容量、转发性能、背板带宽等主要参数的实现方式和指标作出详

细的描述和说明。 

3.4.2 设备技术要求 

3.4.2.1 核心层以太网交换机要求 

核心层以太网交换机 

组成 参数要求 

交换机类型 插槽式交换机 

架构 

采用 CLOS架构，能配置独立的交换网板及独立主控板，交换网板与主控

板硬件槽位分离,  要求提供产品正反面照片，并详细说明业务板卡、主

控板、交换网板的分布和连接情况。 

交换容量 ≥15Tbps 

包转发率 ≥2800Mpps 

主控插槽数量 ≥2 

交换网板数量 ≥2 

风扇 ≥2 

业务槽位数量 ≥6 

业务端口需求 见标书相关章节具体要求 

冗余设计 电源、主控、风扇 1+1冗余 

支持二层特性 

支持 IEEE 802.1d（STP）、 802.1p(CoS优先级)、 802.1q（VLAN）、802.1s

（MSTP）、802.1w（RSTP）、802.1ad（QinQ），灵活 QinQ和 Vlan mapping； 

支持 IEEE 802.3i（10Base-T）、802.3u（100Base-T）、802.3x（全双工

流控）和背压式流控（半双工）、802.3z（1000BASE-X）、802.3ab

（1000BaseT）、802.3ad（链路聚合）和跨板链路聚合、802.3ae（10G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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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3af、802.3at（PoE+）；支持 Spanning Tree;支持 RRPP（快速环网

保护协议）、ERPS（以太网多环保护技术）；支持跨板端口/流镜像；支

持端口广播/多播/未知单播风暴抑制；支持 Jumbo Frame；支持基于端口、

协议、子网和 MAC的 VLAN划分；支持 SuperVLAN；支持 PVLAN；支持

Multicast VLAN+；支持点到点 单 VLAN交叉连接；支持最大 VLAN MAPING/

灵活 QinQ表项；全面支持 VLAN MAPPING 能力；支持 GVRP；支持 LLDP。 

支持 IPv4路由特性 

支持 ARP Proxy；支持 DHCP Relay；支持 DHCP Server；支持静态路由；

支持 RIP v1/v2；支持 OSPFv2；支持 IS-IS；支持 BGPv4；支持

OSPF/IS-IS/BGP GR (Graceful Restart 优雅重启)；支持等价路由；支持

策略路由；支持路由策略。 

支持 IPv6路由特性 

支持 ICMPv6；支持 ICMPv6重定向；支持 DHCPv6；支持 ACLv6；支持 OSPFv3；

支持 RIPng；支持 BGP4+；支持 IS-ISv6；支持手工隧道；支持 ISATAP；

支持 6to4隧道；支持 IPv6和 IPv4双栈。 

支持组播 

支持 IGMPv1/v2/v3 ；支持 IGMPv1/v2/v3 Snooping；支持 IGMP Filter；

支持 IGMP Fast leave；支持 PIM-SM/PIM-DM/PIM-SSM；支持 MSDP；支持

AnyCast-RP；支持 MLDv2/MLDv2 Snooping；支持 PIM-SMv6、PIM-DMv6、

PIM-SSMv6。 

支持 ACL/QoS 

支持标准和扩展 ACL；支持基于 VLAN 的 ACL；支持 Ingress/Egress ACL；

支持 Ingress/Egress CAR；支持两级 Meter能力；支持 VLAN聚合 CAR，

MAC 聚合 CAR功能；支持流量整形（Traffic Shaping）；支持 802.1P/DSCP

优先级 Mark/Remark；支持层次化 QoS（H-QoS），支持三级队列调度；支

持队列调度机制，包括 SP、WRR、SP+WRR、CBWFQ；支持拥塞避免机制，包

括 Tail-Drop、WRED；支持 Mirroring。 

支持 MPLS/VPLS 

支持 L3 MPLS VPN；支持 L2 VPN: VLL (Martini, Kompella)；支持 MCE；

支持 MPLS OAM；支持 VPLS,VLL；支持分层 VPLS，以及 QinQ+VPLS 接入；

支持 P/PE功能；支持 LDP协议。 

支持安全机制 

支持端点准入安全解决方案；支持 MAC认证；支持 IEEE 802.1x 和 IEEE 

802.1x SERVER；支持 AAA/Radius；支持 HWTACACS,支持命令行认证；支

持 SSHv1.5/SSHv2；支持 ACL流过滤机制；支持 OSPF、RIPv2 及 BGPv4 报

文的明文及 MD5密文认证；支持命令行采用分级保护方式，防止未授权用

户的非法侵入，为不同级别的用户有不同的配置权限；支持受限的 IP地

址的 Telnet的登录和口令机制；支持 IP地址、VLAN ID、MAC地址和端口

等多种组合绑定；支持 uRPF；支持主备数据备份机制；支持故障后报警和

自恢复；支持数据日志。 

支持管理与维护 

支持 FTP、TFTP、Xmodem；支持 SNMP v1/v2/v3；支持 sFlow流量统计；

支持 RMON；支持 NTP时钟；支持 NetStream流量统计功能；支持电源智能

管理；支持设备在线状态监测机制，实现对包括主控引擎，背板，芯片和

存储等关键元器件进行检测。 

可靠性 

支持 CPU保护技术；支持 VRRP；支持 Ethernet OAM（802.1ag和 802.3ah）；

支持 MAC Tracert；支持 RRPP；支持 Graceful Restart for 

OSPF/BGP/IS-IS；支持 DLDP；支持 VCT；支持 Smart-Link；支持热补丁。 

绿色节能 支持 802.3az能效以太网 

其它 

为便于走线，插槽式交换机采用横式插槽； 

所配置板卡必须符合全线速分布式转发； 

端口聚合：每组最大支持 8个 GE口或 8个 FE口捆绑，支持跨板端口聚合； 

支持网络流量分析模块，可以对网络中的通信量和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分类

和统计，并生成报表； 

支持 NTP网络时间协议； 

采用无源背板设计；所有单板支持热插拔。  

输入电压 额定电压范围：100V～240V AC，50/60Hz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23 

工作温度 0℃~45℃ 

相对湿度 10%~95%（无凝结） 

成熟度 
产品系列必须经过三年以上商用实践检验，以提供的设备的工信部入网许

可证时间为准，并加盖原厂公章。 
 

3.4.2.2 汇聚层以太网交换机要求 

汇聚层以太网交换机 

组成 参数要求 

交换机类型 插槽式交换机 

交换容量 ≥8Tbps 

包转发率 ≥1400Mpps 

业务槽位数量 ≥3 

业务端口需求 见标书相关章节具体要求 

冗余设计 主控、电源、风扇等关键部件采用冗余设计，所有模块均支持热插拔 

支持协议 

支持 L2传输国际标准协议：802.3x, 802.3ad, 802.1Q,支持 Spanning Tree 

链路冗余协议国际标准 802.1D, 802.1w(RSTP), 802.1s(MST)；支持 802.1P

（COS优先级）；支持 802.1ad；；支持 802.3ae；支持 802.3af；支持 RRPP；；

支持跨板端口/流镜像；支持端口广播/多播/未知单播风暴抑制；支持

Jumbo Frame；支持 Multicast VLAN+；支持 GVRP；支持 LLDP；支持 BPDU 

Tunnel、GRE、VLL、MPLS L3 VPN、MPLS L2 VPN、VPLS；支持灵活的 VLAN

交换。 

支持 L3路由国际标准协议：支持静态路由管理；支持 RIP、OSPF、ISIS、

BGP 等 IPv4动态路由协议；支持 RIPng、OSPFv3、ISISv6、BGPv4 等 IPv6

动态路由协议；支持路由器策略。 

支持冗余备份协议 VRRP； 

支持组播协议 IGMP、IGMP Proxy、 IGMP Snooping、PIM-SM/DM、DVMRP、

支持 IGMP snooping in VPLS、支持组播协议报文抑制功能等。 

支持 VLAN注册协议 GVRP。 

支持组播 
支持组播协议 IGMP、IGMP Proxy、 IGMP Snooping、PIM-SM/DM、DVMRP、

支持 IGMP snooping in VPLS、支持组播协议报文抑制功能等。 

支持 QoS 

在 QoS方面，要求支持 Diffserv 功能。支持每端口 8个硬件队列、支持

IEEE 802.1p（COS优先级）、支持 L2/3/4流规则分类过滤等。详述对 QoS

的支持情况。 

支持安全性要求 

支持用户分级管理和口令保护。 

提供多种用户认证方式：本地/Radius/TACACS+。 

支持 SNMP V3的加密和认证，支持 SSH。 

支持 RIP V2,OSPF。 

支持管理与维护 

支持网管协议：支持 SNMP、RMON ；支持系统日志、分级告警、本地诊断、

远程诊断。支持 N:1设备虚拟化技术，N≥1,虚拟化后可作为单台设备进

行统一管理。 

绿色节能 支持 802.3az能效以太网。 

其它 

支持端口汇聚功能，可支持不少于 8个 GE口或 8个 FE口捆绑，支持跨板

端口聚合； 

支持网络流量分析模块，可以对网络中的通信量和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分类

和统计，并生成报表； 

支持 NTP网络时间协议； 

所配置板卡必须符合全线速分布式转发； 

采用无源背板设计；所有单板支持热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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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压 额定电压范围：100V～240V AC，50/60Hz 

工作温度 0℃~45℃ 

相对湿度 10%~95%（无凝结） 

成熟度 
产品系列必须经过三年以上商用实践检验，以提供的设备的工信部入网许

可证时间为准，并加盖原厂公章。 

3.4.2.3 接入层以太网交换机要求 

接入层以太网交换机 

组成 参数要求 

交换容量 ≥450Gbps 

包转发率 ≥192Mpps 

前面板业务端口 见标书相关章节具体要求 

扩展插槽 ≥1个扩展插槽 

交换机供电 不支持 

支持端口特性 
支持 IEEE802.3x 流量控制（全双工）；支持基于端口速率百分比的风暴抑制；

支持基于 PPS的风暴抑制。 

支持 MAC地址表 支持 32K MAC地址；支持黑洞 MAC地址；支持设置端口 MAC地址学习最大个数。 

支持 VLAN 

支持基于 IP子网的 VLAN；支持基于端口的 VLAN；支持基于协议的 VLAN；支持

基于 MAC的 VLAN；支持 Voice VLAN；支持 GVRP VLAN；支持 VLAN VPN (QinQ)，

灵活 QinQ；支持 VLAN Mapping。 

支持二层环网协议 支持 STP/RSTP/MSTP；支持 RRPP。 

支持 DHCP 
支持 Client；支持 Snooping；支持 Relay；支持 Server；支持 Snooping option82 

/Relay option82。 

支持堆叠 
支持通过标准以太网接口等方式进行堆叠（不少于 4台堆叠）；支持本地堆叠

和远程堆叠。 

支持 IP路由 
支持静态路由；支持 RIPv1/v2，RIPng；支持 OSPFv1/v2，OSPFv3；支持 BGP4，

BGP4+ for IPv6；支持等价路由，策略路由；支持 VRRP/VRRPv3。 

支持 IPv6 

支持 Neighbor Discovery（邻近发现）；支持 PMTU（路径最大传输单元）；支

持 Ping（端对端连通）；支持 Tracert（跟踪路由）；支持 Telnet 协议；支持

TFTP协议（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支持手动配置通道；支持 6to4 tunnel；支

持 ISATAP tunnel；支持 IPv6 in IPv6 tunnel；支持 IPv4 in IPv6 tunnel；

支持 GRE tunnel。 

支持组播（IGMP） 

支持 IGMP Snooping v1/v2/v3，MLD Snooping v1/v2；支持组播 VLAN；支持

v1/v2/v3，MLD v1/v2、PIM-DM，PIM-SM，PIM-SSM、MSDP；支持 PIM Snooping；

支持 MLD Proxy；支持 MSDP for IPv6；支持 MBGP，MBGP for Ipv6。 

支持 ACL\QoS 

支持 L2～L4包过滤功能，提供基于源 MAC地址，目的 MAC地址，源 IP(IPv4/IPv6)

地址、目的 IP(IPv4/IPv6)地址、TCP/UDP 端口号、协议类型、VLAN的流分类等；

支持时间段访问控制列表；支持入方向和出方向的双向 ACL策略；支持基于 VLAN

下发 ACL；支持报文重定向；支持报文的 802.1p和 DSCP优先级重新标记；支持

灵活的队列调度算法，可以同时基于端口和队列进行设置，支持 CAR功能；支

持 SP、WRR、SP+WRR等模式；每个端口支持 8个输出队列，CPU口支持 48个队

列；支持 HQOS；支持对端口接收报文的速率和发送报文的速率进行限制。 

支持 MPLS 
支持 MPLS转发，包括 MPLS LER/MPLS LSR；支持 LSP；支持 LDP；支持 MPLS TE；

支持 L2VPN；支持 L3VPN；支持 VPLS；支持 MCE。 

支持镜像 支持 N:1端口镜像；支持流镜像；支持本地和远程端口镜像。 

支持安全特性 

支持用户分级管理和口令保护；支持 IEEE 802.1X认证/集中式 MAC 地址认证；

支持 AAA&RADIUS 认证；支持二层 Portal认证/triple认证；支持 SSH 2.0；支

持端口隔离；支持动态 ARP入侵检测功能，防止中间人攻击和 ARP拒绝服务；

支持 IP/Port/MAC 的绑定功能；支持 Guest VLAN；支持端口安全；支持端点准

入安全；可支持 DHCP Snooping，防止欺骗的 DHCP服务器；支持 BPDU guard， 

http://baike.so.com/doc/5897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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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guard；支持 uRPF(单播反向路径检测)，杜绝 IP源地址欺骗，防范病毒和

攻击；支持 OSPF、RIPv2报文的明文及 MD5密文认证。 

安全能力扩展 实现车站等 PIS、OA系统的安全访问控制。 

支持管理 

与维护 

支持 XModem/FTP/TFTP 加载升级；支持命令行接口（CLI），Telnet，Console

口进行配置；支持 SNMPv1/v2/v3，WEB网管；支持 HGMPv2集群管理；支持系统

日志，分级告警，调试信息输出；支持 PING、Tracert；支持电源的告警功能，

风扇、温度等情况的检测与告警；支持 VCT（Virtual Cable Test）电缆检测功

能；支持 DLDP（Device Link Detection Protocol）单向链路检测协议；支持

端口环回检测；支持 RMON告警、事件、历史记录； 

支持 NTP；支持 LLDP；支持 Netstream。 

可靠性 

支持 CPU 保护技术；支持 VRRP；支持 Ethernet OAM（802.1ag和 802.3ah）；

支持 MAC Tracert；支持 RRPP；支持 Graceful Restart for OSPF/BGP/IS-IS；

支持 DLDP；支持 VCT；支持 Smart-Link；支持热补丁。 

其它 电源 1+1 冗余备份。  

输入电压 100V～240V AC，50/60Hz 

工作温度 0℃~45℃ 

相对湿度 10%~95%（无凝结） 
 

3.4.2.4 车载以太网交换机要求 

采用国际领先水平、安全可靠的产品，要求如下： 

★2014年 1月 1日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国内城市地铁 3条线列车车载 PIS

交换机的开通业绩，并且未出现过因产品设计、生产、施工配合等原因影响工程工期和质量

的问题（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或用户证明（盖公章）等文件）。 

用于车载子系统设备的网络连接，采用网管型模块化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满足 7×24小时

长时间开机，性能不低于： 

1) 背板带宽：≥9.6Gbps； 

2) 交换容量：≥3.2Gbps，MAC地址≥8000 个，所有端口线速转发； 

3) 端口数：同时可用的 10/100/1000M 自适应端口数应满足本工程需求，并预留 20%的

余量；至少满足 4个千兆以太网端口和 8个快速以太网端口；。 

4) 工业交换机上任意的两个端口可用于组成自愈环网并同时支持多个独立的自愈环。冗

余网络切换时间不大于 50毫秒； 

5) 支持 IEEE 802.3/802.3u/802.3x/802.3ad，IEEE 802.1q/802.1p/802.1D/802.1w 等

协议； 

6) 符合 IEC61375-2-5和 IEC61375-3-4，支持 TTDP、R-NAT、DHCP server、DHCP client、

DHCP option 82； 

7) 支持 IGMPv2、GMRP等组播协议及 IGMP Snooping； 

8) 支持多种虚拟局域网如 TaggedVLAN，TLS，并支持基于 VLAN 的 ACL 流量限制及 QoS

功能； 

9) 采用冗余电源； 

10) 支持三层路由功能，能够将环网端口与业务端口区分，将环网端口划为独立的广播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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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杜绝环网上的网络风暴； 

11) 支持 IP+MAC+端口绑定功能； 

12) 支持 CLI，TELNET、WEB等管理方式，支持 SNMPv1/v2/v3，RMON； 

13) 支持国际标准工业以太环网冗余协议 IEC 62439-2(MRP)，保证系统的开放兼容性，

投标人投标时须提供上述要求的证明文件材料； 

14) 支持链路聚合功能（Link aggregation）,支持静态链路聚合和动态链路聚合两种方

式，至少支持 8个任意端口做链路聚合； 

15) 满足工业控制设备安全认证； 

16) 应采用类似 M12连接器的防脱落、防震动紧固连接器，严禁使用普通 RJ45接头； 

17) 应能结合车辆安装空间调整安装尺寸及安装方式； 

18) 防护等级达到 IP65，具体需求由车辆专业确定； 

19) 随投标文件提供以太网交换机端口分配表； 

20) 工作电压：DC 110（±30%）； 

21) MBTF大于 100000 小时； 

22) 工作温度：-40℃~70℃； 

23) 工作湿度：10%~100%（无凝结）； 

24) 抗震：符合 IEC 60068-2-6； 

25) 抗冲击：符合 IEC 60068-2-27； 

26) 掉落：符合 IEC 60068-2-32； 

27) 通过 EN50155, EN45545，完全满足轨道交通车载运行环境的要求，并提供明文件； 

28) 通过 FCC 或 CE/UL 等认证；通过冲击、震动相关测试。 

3.5 便携式维护终端 

便携式维护终端应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供货时采用市场主流配置，其基本配置

不得低于以下指标： 

3.5.1 操作系统：Windows中文版 

3.5.2 处理器：Inteli7-6820HK四核处理器； 

3.5.3 主频：≥2.7GHz；  

3.5.4 内存：标配 16GB，最大 64GB； 

3.5.5 独立显卡，显存 4G； 

3.5.6 硬盘：1TB以上，另配 置不小于 128GB 固态硬盘。 

3.5.7 网卡：100/1000M 以太网卡； 

3.5.8 无线网卡：支持 802.11a/g/n/ac无线协议； 

3.5.9 显示器：彩色 TFT XGA，分辨率不低于 1920x1080； 

3.5.10 光盘驱动器：内置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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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键盘/鼠标：102 键兼容键盘/3键鼠标； 

3.5.12 端口/连接器包含不限于：SIM卡插槽、USB3.0端口、RJ-45（网卡）、VGA ，耳机/

线路输出， DC电源等。 

3.6 网络打印机 

3.6.1 A4激光打印机 

3.6.1.1 打印速度：≥24页/分钟； 

3.6.1.2 月打印负荷：≥15000页 

3.6.1.3 打印页面：A4；  

3.6.1.4 支持双面、彩色打印；  

3.6.1.5 最高打印分辨率：1200X1200 dpi； 

3.6.1.6 内存：≥16MB； 

3.6.1.7 支持 10M/100Mbps 以太网 

3.6.1.8 支持网络打印； 

3.6.1.9 应提供 A4送纸槽； 

3.6.1.10 应具备自诊断功能。 

3.6.2 A3激光打印机 

3.6.2.1 打印速度：≥20页/分钟； 

3.6.2.2 月打印负荷：≥75000页； 

3.6.2.3 打印页面：A3、A4；  

3.6.2.4 最高打印分辨率：1200X1200 dpi； 

3.6.2.5 内存：≥16MB； 

3.6.2.6 支持 10M/100Mbps 以太网； 

3.6.2.7 支持双面、彩色打印；  

3.6.2.8 支持网络打印； 

3.6.2.9 应提供 A3、A4送纸槽； 

3.6.2.10 应具备自诊断功能。 

3.7 终端显示器/监视器 

本工程所有终端显示器应不低于如下要求： 

3.7.1 不小于 21"液晶显示器，支持吊装，整体最大高度尺寸不能超过 420mm，建议宽度尺

寸不超过 469mm； 

3.7.2 显示器边框采用黑色亚光材料； 

3.7.3 工作画面的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明亮度不低于 250cd/m2（监视器的明亮度不

低于 300cd/m2）, 对比度不低于 800:1，响应时间不超过 5ms。 

3.7.4 应采用统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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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设计联络阶段，招标人有权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品牌及规格统一的原则进行更

换。 

3.8 公共区终端设备 

投标人应对本工程的公共区终端设备及其箱体进行定制化设计，提供不少于三种样机，并

附上样机的相关材料、规格、外观及颜色等供招标人参考，并根据招标人的要求进行修改及确

认后，方可进行最终的产品生产，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调整风险，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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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电源分配单元 

4.1 说明 

4.1.1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内的通信系统各子系统。 

4.1.2 ★为了维护管理方便，本工程通信系统各子系统电源分配单元均应采用智能 PDU，采用同

一品牌产品，采用相当或不低于力登、ATEN、维谛等品牌产品。 

4.1.3 本工程根据各通信系统子系统设备需求配置 PDU设备，如果需要配置 PDU 设备，则必须满

足下述要求，此部分所涉及设备分别列入各系统设备供货清单中。 

4.1.4 ★通信系统中的专用通信系统所使用的 PDU 设置网管进行统一管理，公安通信系统所使用

的 PDU 是遏制网管进行统一管理。投标人应提供满足网管需求的相应网络交换机设备（车

站多 PDU 组网所需交换机等，传输只提供一个网口）并开放接口协议，配合并完成网管功

能。 

4.1.5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应满足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4.2 ★基本要求 

4.2.1 智能 PDU应符合 YD/T2063-2009的要求； 

4.2.2 应取得 CE、FCC认证； 

4.2.3 单台智能 PDU 最少支持 8～24 端口的电力分配单元，具体端口数量由投标人根据系统实际

需求自行配置； 

4.2.4 黑色工业机架电源管理设备，每个电源管理接口具备电源状态指示灯， 1U 机架安装形

式； 

4.2.5 管理接口：具备独立接口，至少 1个是 LAN接口，通过 IP数据流将相关数据传送至控制中

心网管系统，支持多个 PDU之间的级联扩展通讯功能； 

4.2.6 PDU应具有 LED数字式电流指示，可显示 PDU电流；负载过流时，PDU可发出告警信号，显

示精度：±1%+1 字；显示分辨率：100mA（＜10A），1A（≥10A）； 

4.2.7 PDU应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应符合 GB14536.1-2008的相关要求； 

4.2.8 PDU的 MTBF应不小于 100000h； 

4.2.9 具备非标定制能力，可根据招标人需求定制满足要求和规格的 PDU。 

4.3 ★远程管理功能 

4.3.1 设备电源控制：支持对被控服务器的开、关、重启操作； 

4.3.2 顺序开机：用户可设置延迟供电事件，允许设备顺序供电以保证供电环境安全； 

4.3.3 多电源同时操作：可以在 2 台以上的智能电源设备的不同端口上划分虚拟组，支持同一用

电设备双路电源统一开、关、重启操作； 

4.3.4 电量测量：可实时获取 PDU每端口的用电信息，包括：实时电流、电压。 

4.3.5 支持温度、湿度传感器接入，每 PDU均配置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4.4 分支电路设计：PDU应采用两路分支电路设计，其中一路分支出现短路导致断路器切断该路

电源时，另一支路供电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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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阀值告警：系统支持灵活的告警机制； 

4.4.2 分级告警：对于每个端口，可以为每个用电设备设置电流或电压的 2 级告警阀值，达到第

1 级时，系统可以通过端口显示灯变化或邮件告知管理员，达到第 2 级时，系统除通过显

示灯状态变化或邮件告知管理员外，还可以为该端口切断供电，保证物理安全。 

4.5 自身安全 

4.5.1 集中认证：设备必须也使用 KVM 系统中的统一验证平台进行用户验证。可以在系统中关联

被管理服务器与电源管理设备的对应关系并在 GUI界面中实现整合管理，避免误操作； 

4.5.2 数据加密：能够支持基于 IP的独立访问操作，支持 256位 SSL加密的浏览器方式访问； 

4.5.3 用户认证：支持内置的认证数据库及 Ldap等外部认证方式； 

4.5.4 集中监控：向专用通信电源监控系统开放接口，由电源监控系统实现全部监视、告警及控

制功能。供货商需协调相关接口功能实施。 

4.6 ★设备配置原则 

4.6.1 端口数量：单台智能 PDU最少支持 8 端口的电力分配单元，投标人应提供 8端口设备、16

端口设备的报价，具体端口数量由投标人根据系统实际需求自行配置； 

4.6.2 接口要求：可定制接口类型，包括 C10、C13、国标等（不使用万用接口）接口，由投标人

根据设备需求自行配置各种类型输出接口； 

4.6.3 PDU输入容量：PDU分为 16A和 32A两种输入容量，由投标人根据设备需求自行配置，设计

联络时根据具体需求可进行调整； 

4.6.4 服务器、工作站、以太网交换机、KVM 等机架式交流设备必须使用 PDU 供电，每机柜（不

含无交流用电设备机柜）内至少配置 1 条 PDU；车站及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各单体

配线间距离主机房距离均大于 100 米，投标人应考虑配线间机柜 PDU 的网管接入方案（增

加光电转换器等）。 

4.6.5 使用冗余电源的设备不同的电源必须连接至机柜内不同的 PDU，即如果机柜内存在配置冗

余电源的设备，则该机柜内必须至少配置 2条 PDU； 

4.6.6 PDU 应尽量配置在机柜上部，在城市轨道交通有 3 条以上应用业绩，提供用户证明（盖公

章）或者中标合同，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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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脑切换器（KVM） 

5.1 数字 KVM切换器， 

5.1.1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内通信工程所有系统。 

5.1.2 ★KVM采用相当或不低于力登、ATEN、维谛等品牌产品 

5.1.3 ★基本功能 

5.1.3.1 管理能力：单台满足 8 台或者 16 台各类服务器的管理；同时提供 8 个串口设备管理接

口，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能支持多种硬件平台，并在多种平台间“无缝”切换； 

5.1.3.2 KVM设备要求：采用数字式，基于 IP访问的 KVM设备；单台支持 2个并发用户（1数字

远程用户，1 个独立的本地用户）； 

5.1.3.3 端口连接距离：KVM 系统本地连接终端距离至少应达到 40 米；投标人应保证满足所有

服务器 KVM连接的相关设备及配件。 

5.1.3.4 服务器接口模块：采用 USB接口，支持所有虚拟媒体功能、鼠标动态同步功能。 

5.1.3.5 虚拟媒体支持，支持远端数据传输的虚拟媒体功能，(支持本地硬盘、光驱、光盘镜像

文件 ISO格式、U盘和磁盘文件夹等介质)，支持 LINUX操作系统下使用，可适用于 USB

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及 BIOS层级。 

5.1.3.6 级联功能：提供独立 RJ45级联端口，可使用 20米以上网线实现多台 KVM跨机柜级联 

5.1.3.7 访问控制列表，支持内建 64个用户，并且同时可以是允许 32个用户同时登陆 

5.1.3.8 信息板功能，KVM 设备自带信息板功能，可以实现即时 IM 工具，方便同时登入的远程

用户相互沟通 

5.1.3.9 模块 ID 功能，可储存连接端口信息（例如端口名称等），让管理人员将服务器重新连

接到不同连接端口时，无须重新设定电脑端模块及 KVM多电脑切换器。 

5.1.3.10 支持网管，网管设备可对各节点 KVM设备进行管理及远程操作，分别设置专用及公安网

管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可与 PDU共用网管。 

5.1.3.11 键盘/鼠标广播功能-键盘与(或)鼠标的信号可同时广播到所有连接的服务器  

5.1.4 安全性 

5.1.4.1 冗余设计：数字式 KVM交换机具有双冗余电源、双千兆网络接口的高硬件冗余度； 

5.1.4.2 弹性化加密设计，用户可分别为键盘/鼠标，屏幕及虚拟媒体数据选择 56 位 DES、168

位 3 DES、256位 AES、128位 RC 4的任何组合或随机的加密方式 

5.1.4.3 ACL功能支持：KVM设备支持 ACL（访问控制列表）功能。 

5.1.4.4 独立于服务器：KVM 系统设备掉电或出现故障，仍能保证服务器鼠标、键盘、显示器处

于激活状态，换上备用即可重新管理服务器，而不影响服务器的正常工作； 

5.1.4.5 支持远程验证机制：支持 LDAP、LDAPS、Active Directory、RADIUS 

5.1.4.6 支持 IP/MAC 过滤功能； 

5.1.4.7 可对使用者及群组设定访问与控管服务器的权限。  

5.1.5 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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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 分辨率：IP远程访问KVM支持最高 1600X1200的高清视频分辨率，以满足接入管理高分

辨率输出服务器。在不同分辨率服务器之间切换时，自动调节视频大小，无需人工手

动调节； 

5.1.5.2 界面一致：要求为远程登录及本地登录（机柜前操作）提供一致的登录界面，方便管理

人员操作； 

5.1.5.3 支持跨平台服务器环境: Windows, Mac, Sun, Linux 以及 VT100为基础的串口设备。 

5.1.5.4 本地控制端支持 PS/2及 USB的键盘与鼠标。 

5.1.6 管理性 

5.1.6.1 操作模式：系统应支持多种操作模式，支持屏幕的缩放以提高维护方便性； 

5.1.6.2 共享访问支持：要求可以实现远程通道与本地通道对同一设备进行“PC Share”方式共

享访问。 

5.1.6.3 支持LUC本地控制-提供一组USB连接端口可直接连接笔记型电脑对KVM进行本地操作。 

5.2 ★LCD KVM 折叠机架式液晶显示器 

LCD机架式显示器采用与 KVM切换器相同品牌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5.2.1 18英寸以上显示器、分辨率为 1920 x 1080 @60Hz; 支持 DDC, DDC2, DDC2B； 

5.2.2 LCD屏幕可展开至 115度，以提供舒适的检视角度；  

5.2.3 提供前置 USB接口，方便 U盘等外设的接入； 

5.2.4 支持 Windows®、Sun®、Linux® 及其他系统需要的操作系统；  

5.2.5 内置电源，1U 规格的机架安装。KVM应尽量配置在机柜上部，在城市轨道交通有 3条以上

应用业绩，提供用户证明（盖公章）或者中标合同。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33 

6 漏泄及射频同轴电缆通用要求 

6.1 投标人提供的漏泄电缆、射频电缆及配件应采用国际知名品牌产品，漏泄电缆、射频电缆

须低烟、无卤、阻燃、无毒、耐腐蚀。 

6.2 ★漏泄同轴电缆 

6.2.1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内通信工程所有系统。 

6.2.2 投标人所提供的漏泄同轴电缆应采用有地铁专用通信工程应用实例并成功开通且长期运行

良好的知名品牌。 

6.2.3 投标人所提供的漏泄电缆应遵循国际或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如 IEC、国标等。 

6.2.4 所提供的漏泄同轴电缆及其配件应为新品并为近期生产。 

6.2.5 漏泄电缆同轴电缆的阻燃、无毒、防腐蚀性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阻燃性：IEC 60 332-1。 

2) 低烟性：IEC 61 034。 

3) 无卤性：IEC 60 754-1。 

4) 腐蚀性：IEC 60 754-2。 

6.2.6 所提供的漏泄电缆须具有良好的防水侵入性能并具有防鼠害和防迷流腐蚀、防晒、耐高低

温，同时具有抗紫外线的能力。 

6.2.7 所采用的漏泄电缆可以多次弯曲（弯曲程度应符合相关规定）而不影响材料物理和电气性

能，投标人应分别注明每种电缆最小弯曲半径下的弯曲次数。 

6.2.8 对安装方向有要求的漏泄电缆，护套上应具有安装朝向标志。 

6.2.9 投标人的报价中应包含所提供的漏泄电缆的配套件价格：连接器(中间及终端)、负载电

阻、接地组件及全套安装附件(包括漏泄电缆卡具、吊挂卡具、防水件等)。 

6.2.10 专用无线漏泄电缆在隧道区间沿隧道壁弱电侧上部区域挂设（采用预埋的哈芬槽固定架

设），在高架区间沿 U 梁弱电侧利用预埋的哈芬槽固定架设，漏缆固定时应每隔 1 米安装

一个固定卡具（卡具及固定件具体要求在设计联络时确定），每 10米设置一个防火卡具。

卡具的安装必须牢固，并具有防紫外线及抗老化性能，满足漏泄同轴电缆长期使用的可靠

性。漏泄同轴电缆的具体安装方式安装前于现场确定，投标人应考虑该项费用并包含在投

标价中。 

6.2.11 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漏泄电缆所有接头的防水材料及防水施工防护费用，如无需特殊防

水，厂商应提供承诺。 

6.2.12 漏泄电缆安装完毕后，须对漏泄电缆性能进行单项验收测试，在区间内的测试值应达到标

称值。若指标达不到要求而影响系统开通，投标人应负责更换。在全部指标达到要求后，

签署安装验收证书。 

6.2.13 漏泄电缆的具体安装方式以及防雷考虑应在安装前于现场进行测试，投标人应考虑该项费

用并包含在投标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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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漏泄电缆盘长：漏泄电缆供货长度及配盘长度将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招标人有权根据

工程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投标人提供的漏泄电缆单盘长度和配盘长度一致，且不能有接

头，每个单盘只能为单根漏泄电缆，投标人提供的漏泄电缆在保证运输的基础上单盘最大

长度不应小于 900 米。 

6.2.15 漏泄电缆护套尺码标记：成品漏泄电缆护套上应喷制以 m 为单位的长度标志,长度标志的

间距为 1m，误差应不大于 5‰;沿其长度方向间隔不大于 1m 喷制制造厂名或其代号、电缆

型号、制造年份、本线路名称、使用专业（如：专用无线通信、公安无线通信、乘客信息

系统等）等，喷涂内容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招标人确定。 

6.2.16 包装及标志应符合 GB/T 13849 有关规定：电缆盘上应标明：制造厂名称、电缆型号、规

格、线路名称、用途、电缆长度（m）、毛重（kg）、制造年月、表示缆盘正常旋转方向的

箭头、标准编号。 

6.3 ★射频电缆 

6.3.1 本节技术要求适用于本次招标范围内通信工程所有系统,和漏缆同品牌。 

6.3.2 投标人所提供的射频电缆应遵循国际或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如 IEC、国标等。 

6.3.3 7/8英寸、1/2英寸射频电缆（包括，但不限于） 

6.3.3.1 射频电缆的阻燃、无毒、防腐蚀性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阻燃性：IEC 60 332-1。 

2) 低烟性：IEC 61 034。 

3) 无卤性：IEC 60 754-1。 

4) 腐蚀性：IEC 60 754-2。 

6.3.3.2 所提供的射频电缆须具有良好的防水侵入性能并具有防鼠害和防迷流腐蚀、防晒、耐

高低温，同时具有抗紫外线的能力。 

6.3.3.3 所采用的射频电缆可以多次弯曲（弯曲程度应符合相关规定）而不影响材料物理和电气

性能，投标人应分别注明每种电缆最小弯曲半径下的弯曲次数。 

6.3.3.4 射频电缆的具体安装方式以及防雷考虑应在安装前于现场进行测试，投标人应考虑该

项费用并包含在投标价内。 

6.3.3.5 射频电缆盘长：射频电缆供货长度及配盘长度将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招标人有权

根据工程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投标人提供的射频电缆单盘标准长度，且不能有接头，

每个单盘只能为单根射频电缆，投标人提供的射频电缆在保证运输的基础上单盘最大

长度。 

6.3.3.6 射频电缆护套尺码标记：成品射频电缆护套上应喷制以 m 为单位的长度标志,长度标志

的间距为 1m，误差应不大于 5‰;沿其长度方向间隔不大于 1m喷制制造厂名或其代号、

电缆型号、制造年份、线路名称、使用专业等，喷涂内容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招标人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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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7 包装及标志应符合 GB/T 13849 有关规定：电缆盘上应标明：制造厂名称、电缆型号、

规格、线路名称、用途、电缆长度（m）、毛重（kg）、制造年月、表示缆盘正常旋转

方向的箭头、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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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设备供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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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货范围说明及基本要求 

1.1 总体说明 

1.1.1 投标人须根据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的工程范围和工程现场条件，针对济南市轨道

交通 R2线一期的线路、车站建筑、隧道结构、车站线路配置、牵引供电方式、车辆

配置、地铁公安（含市局、公交分局、派出所）设置等总体情况，提供满足本招标

文件要求的济南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范围内的完整的通信系统设备和技术服务。 

1.1.2 投标人所提供的通信各子系统设备包括系统的硬件、软件（含与各计算机设备配套的

操作系统软件）、接口，以及所需的附件、材料、工具、测试设备、备品备件等。 

1.1.3 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设计；安装督导；柜内设备

配线、线路敷设及绑扎；现场培训；调试、验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

服务。 

1.1.4 本章各通信子系统的供货范围是根据本标书技术及项目管理要求列出，投标人根据

系统方案、招标范围及工程界面，对设备及服务清单进行确认，认为有必要增加的

项目，投标人应提供报价，报价包含在投标价之内。 

1.1.5 投标人供货清单应包括了可能分段开通导致的设备、材料及服务增加的内容，并含

在投标价中。 

1.1.6 投标人所提供的通信系统设备须满足和适应本工程的工程现场条件，任何对工程现

场条件的特殊要求和不合理的修改建议，招标人将有权予以否决。 

1.2 基本要求 

1.2.1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参考后面供货清单，投标人应根据本系统招标文件

及投标方案，细化设备及材料清单。表中所列主要的设备、材料以及招标附图仅作

为招标使用，投标人投标时应自行对其补充完善，工程施工时以施工图为准。 

1.2.2 本招标文件中所有设备材料供货、安装工程及相关服务需发生的全部费用应包含在

投标价中。投标人的供货范围应是满足根据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正常运营和维

修要求的完整的系统货物。 

1.2.3 投标人在投标时应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本工程及所提供的系统和设备的特点，完

善投标清单内容。投标人必须保证其投标清单包含了用于投标的设备、材料、备品

备件（含易损易耗件）、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专用工具和投标清单中系统之间所

有列明和未列明的设备、部件、软件及材料以保证系统的完整性。其它附属设备及

材料的清单也需详细开列。投标清单应将所有内容考虑在内，如有漏项或缺项，均

属于投标人的风险。 

1.2.4 本标书供货清单中所列主要的设备、材料仅用于相关设备投标人编制技术建议书及

报价书之用，实际定货可能有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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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各设备、材料必须注明原产地及制造商。在设备及材料分项报价表中，各设备单价

必须细化到板卡。投标人提供的设备机柜须满足有关要求及工程实施的需要，本招

标文件未列出机柜数量，投标人应根据需要配置，机柜数量由投标人估列并含在设

备供货清单中（应给出每个机柜的单价），最终满足工程需要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

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包含在投标价中。如果投标人提供的机柜数量不满足招标及投

标方案的使用需求，投标人应免费补足。 

1.2.6 由投标人提供的主要设备、材料表中的各类终端均应包含相应的软件，由投标人根

据本工程功能需求进行配置并含在设备供货清单中，其费用应包含在投标价中。 

1.2.7 投标人提供的设备、材料种类及数量不得少于供货清单要求，投标人可根据系统需

要增加相应设备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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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用通信系统供货范围 

2.1 传输系统 

2.1.1 传输系统供货范围包括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 19 座车站、1 座主用控制中

心、1座备用控制中心、1个车辆段、1座停车场的传输系统设备，以及所需的附件、

材料及集成服务等。 

2.1.2 传输系统配线要求： 

1）传输设备至通信设备室内 ODF、DDF、VDF 等配线架之间的配线，长度分别按 25

米计算； 

2）传输设备电源线，长度按 25米计算； 

3）主备控制中心通信机房至通信网管室电缆暂按 100米计算； 

4）在设备安装施工时应按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线。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现

场勘测。 

2.1.3 传输设备及专用线缆宜采用同一品牌产品，若采用不同品牌产品，应注意产品接口

性能的匹配，以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 

2.1.4 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收、试

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1.5 与中标人签订合同之前，招标人拥有对设备及材料数量调整的权利。在与中标人签

订合同之后，因工程需要追加的设备，中标人应按设备投标单价（如有折扣，按折

扣后）的价格提供。 

2.1.6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2.1.7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1.8 传输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见下表：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传输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满足带宽需求的光数字传

输设备（MSTP或者 PTN） 
套 23 40Gb/s设备 

2 
网同步设备（GPS/北斗

+BITS） 
套 2 

作含天馈设施，其中天线

馈线实际距离根据后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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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   注 

场进行测量，供货长度需

满足工程所需 

3 网络管理终端（含服务器） 套 2 主备用中心传输网管 

4 网络管理终端 套 2 BITS网管 

5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及

license授权） 
套 2 传输及 BITS网管 

6 OTN 套 2 配置 40波 

7 OTN网管 套 1 设置在 R3网管室 

8 
ODF 光纤分配架机柜

（576芯，含机柜）    架 23 
满配单头尾纤 

9 
ODF 光纤分配架机柜

（288芯，含机柜）    架 23 
满配单头尾纤 

10 ODF 光纤分配架机柜

（384芯，含机柜） 架 3 

西周庄、长途汽车站、

王府庄站，满配单头尾

纤 

11 48芯 ODF子框及终端盘 子架 46 满配单头尾纤 

12 

综合配线架（含 VDF 内

线 500、外线 700，RJ45

接口 48个，DDF 64系统、

含机柜） 架 19 

VDF内外线应配置防雷

（避雷子）、保安单元 

13 

综合配线架（备用控制

中心，含 VDF 内线 500、

外线 1000，RJ45接口 96

个，DDF128 系统、含机

柜） 架 1 

VDF内外线应配置防雷

（避雷子）、保安单元 

14 

综合配线架（车辆段、

停车场、含 VDF 内线

1500、外线 2000，RJ45

接口 96个，DDF64系统、

含） 架 2 

VDF内外线应配置防雷

（避雷子）、保安单元 

15 设备机柜（含通用钥匙） 项 1 
传输及 BITS，按需配置，

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16 勤务电话 部 23 如采用增强型 MSTP 

17 安装材料 套 23  

18 各种配线线缆 批 1 

含至相关设备的线缆（如

电缆、尾纤、跳纤、电源

线、柜内地线等） 

19 智能 PDU 项 1 

包含满足本系统所需全部

智能 PDU及配套设备，由

集成商统一采购。 

20 技术资料 套 10 8套原件、1套光盘（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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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   注 

盘盒）、1套 U盘 

21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

配合其它专业调试等 

22 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23 培训 8人×14 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4 工厂验收 8人×5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2 专用电话系统 

2.2.1 专用电话系统供货范围包括主备用控制中心数字程控调度交换主系统设备和设于各

车站、停车场、车辆段的分系统设备（应考虑站、段内的功能及容量需求）；网管

系统、维护终端、各种调度台、各类专用电话分机、维修工具等。 

2.2.2 专用电话系统配线要求：包括设备内部配线；交换机输出至综合配线架或 MDF 的配

线电缆；数字中继至传输配线架外线侧的电缆；交换机至电源系统的电缆；交换机

至地线盘的电缆；交换机至维护终端的连接电缆；网管设备至集中告警系统等的连

接电缆。在设备安装施工时应按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线。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

进行现场勘测。 

2.2.3 电缆长度：通信机房内电缆暂按 30米考虑；中心通信机房至通信网管室电缆暂按 80

米考虑； 

2.2.4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2.2.5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2.6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2.7 专用电话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如下表：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专用电话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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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中心专用电话主系统 套 2 控制中心及备用中心各 1 套 

2 车站专用电话分系统 套 21 车辆段、停车场、车站各 1套 

3 触摸屏调度台操作台 台 18 设于主备控制中心 

4 数字话机 台 2 值班主任 

5 调度电话分机 部 120 设于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6 按键式值班操作台 台 27 
设于车站（各站 1 台）、车辆段（4

台）、停车场（4台） 

7 直通电话机 部 400 
设于车站、控制中心、车辆段、停

车场 

8 
PSL盘直通电话机 部 38 

设于车站安全门 PSL盘处，具体规

格要求设计联络确定 

9 紧急求助电话 个 38 具体规格要求设计联络确定 

10 扩音对讲终端 个 60 车辆段、停车场，IP65 

11 区间道岔、泵房电话机 部 80 IP65,数量暂定 

12 网管设备 套 2 设于主备控制中心，含网管服务器 

13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

及 license 授权） 
套 2 

 

14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15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由

集成商统一提供 

16 安装材料 套 23  

17 配线 套 23  

18 技术资料 套 10 原件 8套，光盘 1套，U 盘 1套 

19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配合其它

专业调试等 

20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21 培训 8 人×10个工作日（生产厂） 

22 工厂验收 6人×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3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2.3.1 TETRA 数字集群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包括每个基站的收发信机，控制单元，天馈系统

和相应的接口设备以及漏泄同轴电缆。设备清单中射频电缆的长度、功分器和电耦

合器跳线、衰减器及接头的数量，为估列数量，实际数量将在设计联络和施工图中

确认。 

2.3.2 无线通信系统配线要求：所提供的集群系统设备内部配线及设备之间的连线；集群

系统设备与地铁公务电话系统之间的连线（至配线架）；与电源系统之间的连线；

与地铁录音系统之间的连线；与地铁传输系统之间的连线（至配线架）；与地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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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系统之间的连线（至信号机房配线架）；与时钟系统的连线（至配线架外线侧）；

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的连线，与漏泄电缆之间、天线之间的馈线均由投标人提供。 

2.3.3 漏泄电缆供货长度及配盘长度将在设计联络时最终确定。 

2.3.4 招标人有权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对功分器和电耦合器的规格、数量及射频电缆的长度

进行调整。 

2.3.5 二次开发内容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招标人最终确定，投标人报价应考虑相应内容及由

此引起的风险。 

2.3.6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2.3.7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3.8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等的所有技术服务。 

2.3.9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专用无线系统供系统货清单 （一期） 

序号 内       容 单位 数量 设 置 地 点 备注 

1 

新设中心集群交换设备 套 2 R2中心及备用中心 含软、硬件，包括全网录音 

设备、GPS及北斗同步设备等。

投标方二选一进行报价。 

扩容控制中心集群交换

设备 
套 2 R1及 R3中心 

2 二次开发调度系统 套 2 主、备用控制中心 主备冗余，含软、硬件 

3 调度台 套 17 

主用控制中心 7套、备用

控制中心 6套、车辆

段 2 套、停车场 2

套 

含二次开发部分、所有相关软

件及许可，其中乘客调与

ISCI界面集成。 

4 TETRA网络管理系统 套 2 控制中心  

5 二次开发网络管理设备 套 2   

6 以太网数据交换机 套 4 
设置在 R3中心及备用中

心，各 2套。 

每套提供不少于 8个千兆单模

光口，8个 10/100/1000电口,

其他要求见交换机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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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       容 单位 数量 设 置 地 点 备注 

7 
2载频集群基站 

 
套 21 

车辆段、停车场、19 个

车站 

包括配套的二次开发机柜、双

工器、射频分配、插座、插头、

射频同轴电缆、数据音频电缆

等，其配置应满足工程需要。 

8 光端机 对 3 中心、场段  

9 
功率分配器（二/三/四功

分器） 
套 180  

含安装套件、接头、跳线等 

10 
耦合器（6、10、15、20、

30dB） 
套 470  

含安装套件、托盘、接头等 

11 室内全向天线 套 640  
含安装套件、接头等 

12 室外定向天线 套 10  
含安装套件、支架、避雷器及

接地件、接头等 

13 室内定向天线 套 120 用于车辆段、停车场库内 含安装套件、支架、接头等 

14 光纤直放站近端机 套 13 
车站及车辆段、停车场、

变电所 

近端机为机柜式安装,1 个近

端可带 4个远端机 

15 光纤直放站远端机 套 32 
区间及车辆段、停车场、

变电所 

 

16 固定电台 套 21 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含天馈线 

17 便携电台（800MHz） 套 750  
每套含一个充电器，两块电池

及其他附件 

18 手持台座式充电器 套 125  可满足 6台手持台同时充电 

19 车载电台 套 120 30列车 

列车头尾各 2套，分别供司机

通话和乘客紧急对讲使用，含

合路器、天馈部件及二次开发

部分，电源可满足车载 110V

供电 

20 工程车车载电台 套 8 4辆工程车 头尾各 1套 

21 移动台编程装置 套 2  
包括全部软、硬件及便携终端

1台 

22 鉴权设备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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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       容 单位 数量 设 置 地 点 备注 

23 
1-5/8”漏泄同轴电缆

(800-900MHz) 
米 76300  

含安装配件（卡具、防火卡具、

支柱及膨胀螺栓等），数量应

满足工程需要；另含高架段钢

丝吊挂件 2000 套及防火吊挂

件 200套。 

24 1/2”射频电缆 米 10500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方案及投

标人应根据系统方案及所供

缆线进行数量及类型（含 1/2、

7/8 及 1-5/8 各种类型接头、

接地件）的合理配置，所配接

头应满足工程需要，若所配置

数量及类型不能满足工程需

要，投标人应免费提供更换和

补充 

25 7/8 ”射频电缆 米 38500  

26 1-1/4 ”射频电缆 米 3500  

27 漏泄同轴电缆转换接头 批 1  
数量不少于 200个，应满足工

程需要。 

28 软跳线 批 1  
数量不少于 1500 根，数量及

种类应满足工程需要。 

29 衰减器 个 21  
衰减器种类及配置满足工程

需要 

30 终端负载 个 10  满足工程需要 

31 直流隔断器 个 164  满足工程需要 

32 天馈线避雷器 个 20  含接地件，满足工程需要 

33 直放站交流配电箱 套 32  区间及出入段线 

34 室外全向天线 套 2 车辆段、停车场 

每套含 1 根收发共用天线及 2

根单收天线，含安装套件、支

架、避雷器及接地件、接头等 

35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

及 license授权） 台 
2 

  

36 
配合广播系统实现站台

无线广播功能 项 1  
含相应软硬件 

37 换乘站互联互通设备 项 1  如有，含相应软硬件 

38 
合路器 

套 75 机房及区间 用于公安RRU与TETRA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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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       容 单位 数量 设 置 地 点 备注 

合路，端口数量等应满足使用

需求 

39 

400MHz 对讲机 
套 450  

每台含天线（两根）、皮套、

皮带夹、二块电池、旅座两用

充电器。 

40 

400MHz 手持台台座式充

电器 套 60 

 

可满足 8 台 400MHz 手持台同

时充电 

41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42 室内集成测试 项 1 

 

包括但不限于通用服务器（含

终端）、仿真测试软件、参与

相关集成测试服务的费用及

其他必要的设备等，完成全自

动运行相关功能的协议测试，

所报设备应完成全自动运行

系统要求的中心级设备、车站

级设备及车载设备的仿真功

能实现及相应功能验证。 

43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44 设备安装配件及材料 项 1   

45 防雷设备 批 1  列明细清单，满足工程需求 

46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47 
培训 

10人×1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48 
工厂验收 

10人×14个工作日（基站设备生产厂家） 

2.4 专用视频监视系统 

2.4.1 专用视频监视系统供货范围包括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和控制中心的专用视频监

视系统设备（含软硬件）。主要有各类摄像机、光纤收发器、视频监视终端（软解

码工作站，含数字键盘）、录像回放终端、多画面处理器、录像存储设备、解码设

备、以太网交换机、视频网络管理系统、维修工具及所有完成本系统功能所需的设

备，包括与建筑装修配合的标准与非标准的安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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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专用视频监视系统配线要求：包括设备内部配线；设备机柜至电源系统的电缆、至

传输设备配线架外线侧的连接电缆等。在设备安装施工时应按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

配线。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现场勘测。具体长度在设备安装施工时以现场的

具体情况确定。 

2.4.3 配合调试工作 

1）本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的接口层协议由 ISCS 系统统一规定，选取标准的、通用

的、开放的、软件解码的协议，若有出入，由 ISCS 系统集成商提供标准的协议文

本，由专用视频监视系统集成商按照 ISCS系统所提供的协议文本进行协议转换（接

口要求详见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接口规范）。 

2）专用视频监视系统必须开放视频系统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并提供相应的

技术支持工作及开通调试的配合工作。 

3）提供本系统与 ISCS系统的接口测试设备及模拟软件。 

4）由于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合用本系统的部分设备，因此配置了相应的接口。投标人

必须开放专用闭路电视系统相关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本系统投标人须提供

相应的技术资料及与公安视频监视系统开通调试的配合工作。 

5）提供本工程使用设备及软件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同意二次开发，投标人在其设备

及软件上完成二次开发工作的授权，若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由本系统投标人承担法律

责任。 

2.4.4 投标人对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少于以下内容： 

1）专用视频监视系统设计文件； 

2）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及主备控制中心设备的软硬件设备的系统调试； 

3）全系统（所有图像到达点）联网调试。 

2.4.5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2.4.6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4.7 服务：本招标为设备与材料采购、集成招标，投标人必须提供（不限于）本标段的

详细设计、设计联络、接口管理、工厂监造及测试、出厂检验、装配、保险、运

输、仓储、交付、设计、安装督导、测试（含室内集成测试）、试验、完工测试、

调试、联调（含样板段测试）、试运行、开通、竣工验收、配合移交（移交设备材

料（含硬件和软件）以及资产）、向政府部门报检、质量保证期服务和全套技术服

务，以及确保上述系统正常运营所需的附件、材料、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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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人员培训等；投标人必须提交施工图设计所需的全部

基础资料，负责所有通信系统的集成，以及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并对工程质量全面

负责。工程实施中，投标人与施工方之间必须相互配合监督，包括但不限于相互提

出阶段工作的计划时间及其应具备的前提条件，并相互复核验证等。 

2.4.8 视频监视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见下表：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视频监视系统供货清单 （一期）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主用控制中心    

1 

视频服务器 套 2 如需，含软件，1+1冗余热备 

存储设备 套 1 
如需，含软硬件，IP SAN 或者云存储设备，

含软件。 

2 一体化设备 套 1 

如需，含软件，负载分担工作方式，满足一

体化设备及视频服务器相关功能和性能要

求，含软件。 

3 列车视频服务器 套 1 含软硬件 

4 视频智能分析设备 套 1 设于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机柜内，含软件 

5 高清视频解码器组 项 1 
至少实现 60路图像的硬解码功能，含画面分

割功能，分割功能满足实际显示需求。 

6 核心以太网交换机 台 2 设于专用通信设备室  

7 接入以太网交换机 台 2 设于调度大厅，配置同变电所 

8 视频监视终端 套 4 
防灾调度 1 台、AFC 1 台、总调 1 台、车辆

调 1台 

9 列车视频解码器 路 16  

10 监视器 套 9 
行车 2 台、电力 2 台、防灾调度 1 台、AFC 1

台、总调 1台、乘客调 1 台、车辆调 1台 

11 录像回放终端 套 1 

含软件、显示器、光盘刻录机，能同时对车

站（段场）、车辆摄像头录像进行回放。含音

箱。 

12 室内高清固定摄像机 套 5 

含室内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3 室内高清摄像机（半球） 套 5 

含室内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4 室内高清球型摄像机 套 5 

含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件等，数量仅

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供，但

须满足工程需求 

15 高清摄像机镜头 套 5 投标人结合现场情况，根据运营要求配置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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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长焦镜头，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6 定向拾音器 个 10  

17 全向拾音器 个 5  

18 
4 芯光缆终端盒（含单头

尾纤） 
个 15 适合摄像机防护罩内安装，含安装件 

19 电源适配器 套 15 适合摄像机防护罩内安装，含安装件 

20 摄像头光电转换器 套 5  

21 视频缆光电转换器 套 10 HDMI或者 HD-SDI 接口转光 

22 网络管理终端 套 1 含硬件 

23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

及 license授权） 
套 1  

24 防火墙 A 项 1 含软件,数量和核心交换机一致 

25 网络病毒防御系统 项 1 含授权 

26 入侵防御系统 项 1  

27 
人脸照片汇聚及转发服务

器 
套 4 

后续根据网络建设情况确定设置在专用通信

机房或者公安机房。 

28 电源控制器 套 1 
含软件，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系统方

案提列，数量符合工程需要 

29 智能 PDU 设备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  

30 KVM设备（含显示器） 套 1 
安装于 19”PIS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KVM

共享器,键盘鼠标及托盘 

31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32 配线 套 1  

二 备用控制中心    

1 视频服务器 套 2 如需，含软件，1+1冗余热备 

2 一体化设备 套 1 
如需，含软件，负载分担工作方式，满足视

频服务器相关功能和性能要求，含软件。 

3 列车视频服务器 套 1 含软硬件 

4 车载存储设备 套 1 含软硬件，存储车载视频图像 

5 视频智能分析设备 套 1 设于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机柜内，含软件 

6 高清视频解码器组 项 1 
至少实现 60路图像的硬解码功能，含画面分

割功能，分割功能满足实际显示需求。 

7 核心以太网交换机 台 2 设于专用通信设备室  

8 接入以太网交换机 台 2 设于调度大厅，配置同变电所 

9 视频监视终端 套 3 防灾调度 1台、车辆调 1 台 乘客调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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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列车视频解码器 路 16  

11 监视器 套 7 
行车 2 台、电力 2台、防灾调度 1 台、乘客

调 1台、车辆调 1台 

12 录像回放终端 套 1 
含软件、显示器、光盘刻录机，能对车站（段

场）及列车录像视频进行回放。含音箱。 

13 网络管理终端 套 1 含硬件 

14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

及 license 授权） 
套 1  

15 防火墙 A 项 1 含软件,数量和核心交换机一致 

16 网络病毒防御系统 项 1 含授权 

17 入侵防御系统 项 1  

18 电源控制器 套 1 
含软件，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系统方

案提列，数量符合工程需要 

19 智能 PDU 设备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纳入专用

PDU网管进行管理 

20 KVM设备（含显示器） 套 1 
安装于 19”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KVM 共

享器,键盘鼠标及托盘，纳入专用 KVM网管进

行管理 

21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22 配线 套 1  

三 停车场、车辆段    

1 

视频服务器 套 2 如需，含软件，段场各 1 套。 

存储设备 套 2 
如需，含软硬件，IP SAN 或者云存储设备，

含软件，段场各 1套。 

2 一体化设备 套 2 如需，段场各 1 套，含软件 

3 核心以太网交换机 台 4 设于专用通信设备室  

4 视频监视终端 套 4 防灾、运转值班员各 1 台 

5 高清视频解码器组 组 2 
至少实现 16路图像的硬解码功能，含画面分

割功能。分割功能满足实际显示需求。 

6 监视器 套 6  

7 
室内一体化高清球型摄像

机 
套 8 

含室内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8 半球型高清球型摄像机 套 220 

含室外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9 室内高清固定摄像机 套 96 

含室内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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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室外高清固定摄像机（星

光级） 
套 392 

含室外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1 高清摄像机镜头 套 482 
投标人结合现场情况，根据运营要求配置广

角和长焦镜头，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2 定向拾音器 个 708  

13 全向拾音器 个 8  

14 
4 芯光缆终端盒（含单头

尾纤） 
套 716 适合摄像机防护罩内安装，含安装件 

15 电源适配器 套 716 适合摄像机防护罩内安装，含安装件 

16 电源控制器 套 2 
含软件，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系统方

案提列，数量符合工程需要 

17 视频分析服务器 套 2 设于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机柜内，含软件 

18 综合控制箱 个 716 含安装件 

19 智能 PDU 设备 项 2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纳入专用

PDU网管进行管理 

20 KVM设备（含显示器） 套 2 

安装于 19”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KVM 共

享器,键盘鼠标及托盘，纳入专用 KVM网管进

行管理 

21 设备机柜 项 2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22 防火墙 A 套 2 与公安 CCTV之间的隔离 

23 防火墙 A 套 2 与安防集成平台之间的隔离 

24 配线 套 2 车辆段、停车场 

四 车站及变电所    

1 

视频服务器 套 19 如需，含软件，车站各 1 套 

存储设备 套 19 
如需，含软硬件，IP SAN 或者云存储设备，

含软件，每车站各 1套。 

2 一体化设备 套 19 如需，车站各 1 套，含软件 

3 视频分析服务器 套 19 设于专用视频监视系统机柜内，含软件 

4 人脸识别设备 套 19 含机柜，软件。 

5 核心以太网交换机 台 19 
设于专用通信设备室（ 19台地下使用，1 台

地上使用） 

6 视频监视终端（含显示器） 套 20 每站防灾值班员 1台，全线主任室 1 套 

7 车站值班室监视器 套 38 每站车控室 2台 

8 40”以上彩色液晶监视器 套 38 
2套/站，含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

固定件等，站台用 

9 高清视频解码器组 组 19 
每组至少实现 24路图像的硬解码功能，含画

面分割功能。分割功能满足实际显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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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体化高清球型摄像机

（星光级） 
套 76 

含室内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1 一体化高清球型摄像机 套 456 

含室内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

件等，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

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2 一体化高清半球型摄像机 套 323 

含室内防护罩、安装固定件等，数量仅供参

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供，但须满

足工程需求 

13 高清固定摄像机 套 1575 

含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件等，

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

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其中 600 套含人脸

抓拍及分析功能。 

14 人脸抓拍摄像机 套 600 

含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件等，

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

供，含人脸抓拍及分析功能。 

15 高清固定摄像机（星光级） 套 200 

含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安装固定件等，

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

供，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6 高清摄像机镜头 套 2375 
投标人结合现场情况，根据运营要求配置广

角和长焦镜头，但须满足工程需求 

167 定向拾音器 套 2698 

固定及半球摄像机配置，数量仅供参考，投

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

需求 

18 全向拾音器 套 532 

一体化球型摄像机配置，数量仅供参考，投

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供，但须满足工程

需求 

19 
4 芯光缆终端盒（含单头

尾纤） 
套 1000 适合综合控制箱内安装，含安装件 

20 电源适配器 套 1000 适合综合控制箱内安装，含安装件 

21 接入以太网交换机 套 2 
主变电所及区间设备用房，提供不少于 48 个

GE光口。 

22 电源控制器 套 19 
含软件，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系统方

案提列，数量符合工程需要 

23 综合控制箱 个 1000 含安装件 

24 多摄像头接入综合箱 套 150 含交换机 

25 远端一体化接入设备 套 150  

26 智能 PDU 设备 项 2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含车站及

变电所，纳入专用 PDU 网管进行管理 

27 KVM设备（含显示器） 套 19 

安装于 19”PIS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KVM

共享器,键盘鼠标及托盘，纳入专用 KVM网管

进行管理 

28 换乘站互联 项 1 
实现与既有线（R1及 R3）换乘站图像的调看，

预留与后续换成站互相调看的条件。 

29 接入以太网交换机 个 2 主变电所，每交换机不少于 48口 GE 光口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53 

30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31 防火墙 A 套 19 与安防集成平台之间的隔离 

32 防火墙 B 套 19 与公安警务室终端间的隔离 

33 

CCTV供电电源线防雷保

护器 
支 260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34 CCTV信号线防雷保护器 支 260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35 配线 套 21  

三 其他相关    

1 室内集成测试 项 1 

包括但不限于通用服务器（含终端）、仿真测

试软件、参与相关集成测试服务的费用及其

他必要的设备等，完成全自动运行相关功能

的协议测试，所报设备应完成全自动运行系

统要求的中心级设备、车站级设备及车载设

备的仿真功能实现及相应功能验证。 

2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3 培训 8人×10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工厂验收 8人×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注：表内防雷保护器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供，单价不变，投标人

认为上述清单未包括的其他必须使用的防雷设备由投标人结合设备情况提列并记入价。 

2.5 广播系统 

2.5.1 广播系统供货范围包括中心广播设备、车站广播设备、车辆段广播设备；维护终

端、各种扬声器、各种广播控制盒、噪声传感器、维修工具。 

2.5.2 电缆包括：广播机柜内部连线；机柜至控制终端、广播控制盒、话筒等广播终端设

备的连接电缆；机柜至配线架的连线；机柜至录音设备、信号设备的连接电缆，维

护终端与设备的连接电缆；广播设备与电源的连线；广播设备与地线盘的连线。 

2.5.3 电缆长度：通信设备室内暂按 30 米考虑；车站通信设备室至车站控制室暂按 80 米

考虑。具体长度在设备安装施工时以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

进行现场勘测。 

2.5.4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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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5.6 目前功率放大器、扬声器的信号、规格、数量均为暂时估列，招标人有权在施工图

设计阶段进行调整，具体数量以施工图数量为准。 

2.5.7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5.8 配合调试工作 

2.5.8.1 对综合监控系统的设计开发及调试工作进行配合。 

2.5.8.2 提供本系统与 ISCS系统的接口测试设备及模拟软件。 

2.5.9 必须开放广播系统的内部协议及相关程序接口，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工作及开通

调试的配合工作。 

2.5.10 广播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见下表：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广播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中心及备用中心防灾、车辆调广

播控制终端 
套 4 

含软件，电脑终端，控制中心及备

用中心 

2 
中心及备用中心行车、乘客调广

播控制盒 
套 4 含软件，终端由综合监控界面集成 

3 中心广播机柜 套 2 
中心及备用中心，含控制、电源、

接口等 

4 广播系统网管设备 套 2 中心及备用中心，含软件及打印机 

5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及

license 授权） 
套 2  

6 
控制软件移植开发并参与综合监

控系统互联及调试 
项 1  

7 车站广播机柜 套 19 应含功率放大器、交换机等 

8 停车场、车辆段广播机柜 套 2 应含功率放大器、交换机等 

9 车站防灾广播控制盒 套 19 含软件，LCD触控 

10 
车辆段、停车场防灾广播控制终

端 
套 2 含软件，电脑终端 

11 车辆段、停车场行车播控制盒 套 2 含软件，由综合监控界面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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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2 
车辆段、停车场运转广播控制终

端 
套 2 含软件，电脑终端 

13 车站行车广播控制盒 套 19 含软件，由综合监控界面集成 

14 
站台无线广播手持终端 

（含话筒、电池、充电器等） 
套 38 每站台 2 个 

15 开发与专用无线接口 项 1 含提供 19个车站站台广播台设备 

16 
号筒扬声器 30W（带变压器、安

装固定件） 
个 1500  

17 
号筒扬声器 5W、10W、15W（带变

压器、安装固定件） 
个 160  

18 平板扬声器 个 44 
数量根据最终装修确定，适应现场

装修情况。 

19 

吸顶扬声器（带变压器）5W/6W

（带变压器及 6W、3W、1.5W 抽头，

含安装固定件，带防护罩） 

个 3400 车站，具体形状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20 

圆柱型扬声器（带变压器）5W/6W

（带变压器及 6W、3W、1.5W 抽头，

含安装固定件，带防护罩） 

个 130 车站，具体形状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21 

壁挂扬声器（带变压器）5W/6W

（带变压器及 6W、3W、1.5W 抽头，

含安装固定件，带防护罩） 

个 130 
车站（音柱），具体形状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 

22 噪声检测器 个 76 含安装板等整套安装附件 

23 广播词录制 项 1 
满足分段开通多次录制的要求，须

包括中、英两种语言 

24 智能 PDU 项 1 包含本系统所需全部智能 PDU 

25 换乘站互联广播功能实现 项 1 

实现与既有线（R1及 R3）换乘站的

广播，预留与后续换成站互相广播

的条件。 

26 室内集成测试 项 1 

包括但不限于通用服务器（含终

端）、仿真测试软件、参与相关集成

测试服务的费用及其他必要的设备

等，完成全自动运行相关功能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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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议测试，所报设备应完成全自动运

行系统要求的中心级设备、车站级

设备及车载设备的仿真功能实现及

相应功能验证。 

27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28 安装材料 套 23  

29 配线 套 23  

30 技术资料 套 10 原件 8套，光盘 1套，U 盘 1套 

31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配合其它

专业调试等 

 

32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33 培训 8 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34 工厂验收 8 人×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6 办公自动化系统 

2.6.1 本次采购包括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全部系统设备（含软硬件）包括：交换机、网管系

统、维修工具及所有完成本系统功能所需的其它设备。 

2.6.2 电缆 

2.6.2.1 系统设备内部配线由卖方负责提供及安装； 

2.6.2.2 设备机柜（机箱）内、设备机柜（机箱）间的所有配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施工

单位安装； 

2.6.2.3 设备机柜至其它系统配线架之间的所有配线（含接头）由投标人负责提供，由施

工单位负责安装； 

2.6.2.4 设备机柜至网管系统设备的数据线、电源线由投标人负责提供，由施工单位负责

安装； 

2.6.2.5 设备机柜至通信交流配电柜的电缆由投标人负责提供，由施工单位负责安装。投

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连接线缆（包括与设备配套的专用线缆和接头）的接口及型

号要求； 

2.6.2.6 其他配线由安装方提供并安装。 

2.6.2.7 投标人应提供所有设备连接线缆（包括与设备配套的专用线缆和接头）的接口及

型号要求。 

2.6.3 电缆长度：通信设备室室内各种配线长度暂按 30米考虑，OA系统机房至网管室的电

缆暂按 90米考虑。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以投标人现场勘测长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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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6.5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2.6.6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6.7 系统设备及服务清单（仅供参考） 

供货及服务清单仅供参考，表中所列设备数量为工程所需的主要设备，投标人应根据系

统方案、招标范围、接口要求及工程界面，对供货及服务清单进行确认，提供详尽的设备清

单及设备内部连接线缆和接头清单等，如认为有必须增加的项目，投标人应计入设备供货清

单并报价，纳入投标价；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及附件性能、型号、数量应满足现场设备需要，

确保设备（含软件）能够构成完整的系统，如因就投标人原因导致的系统残缺由投标人自行

承担后果。 

办公自动化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扩容核心交换机 套 1 控制中心既有设备 

2 汇聚交换机 套 2 车辆段、停车场 

3 接入交换机（48） 套 38 车站（每站 2套） 

4 接入交换机（48） 套 50 

车辆段（30）、停车场（20）

具体数量及容量根据实际

情况最终确定 

5 汇聚用接入交换机 套 4 车辆段（2）、停车场（2） 

6 网管服务器及终端设备 套 1  

7 

便携式维护终端 

（含软件及 license 授权） 
套 1  

8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

供，应包含车站配线间、车

辆段及控制中心单体楼层

配线间机柜（不少于 68个） 

 

9 

综合布线机柜（标准机柜，

2.2米高，含配件 
项 1 

21 站点各 1 套、19 车站弱

电间各 1套、区间风井 1套、

车辆段及停车场单体52套，

要求见机柜要求（不少于 93

个）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58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10 网络配线单元（24口） 套 780 应为 6类屏蔽网络模块 

11 光纤配线单元（12口） 套 200  

12 
110 音频配线单元（100 对

或 4×25对） 
套 224 

 

13 理线架 个 1204  

14 
6类屏蔽信息插座（含 2个

6类屏蔽模块及面板） 
个 6500 

 

15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

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16 安装材料 套 23  

17 配线 套 23 满足工程需求 

18 
技术资料 套 10 

原件 8套，光盘 1套，U 盘

1套 

19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配

合其它专业调试等 

20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21 培训 8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2 工厂验收 8人×5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7 乘客信息系统 

2.7.1 乘客信息系统供货范围包括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 19 个车站、1 个控制中

心、1 个备用控制中心、1 个车辆段、1 个停车场的乘客信息系统设备，以及所需的

附件、材料采购等。 

2.7.2 PIS 系统配线要求：在设备安装施工时应按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线。投标人在设

备安装前应进行现场勘测。 

2.7.3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7.4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2.7.5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59 

2.7.6 PIS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见下表：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乘客信息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控制中心    

1 中心 PIS 服务器 套 2 含软件，1+1冗余热备，新设或扩容 

2 磁盘阵列 套 1 新设或扩容 

3 视频流服务器 套 1 含软件，新设或扩容 

4 延时播控设备 套 1 新设或扩容 

5 无线控制器 套 2 冗余 1+1，新设或扩容 

6 接口服务器 套 1 含软件，新设或扩容 

7 咨询应用服务器 套 1 含软件，新设或扩容 

8 有线电视调制解调器 套 1 如需 

9 上下变换器 套 1 如需 

10 视音频切换矩阵 套 1 如需 

11 数字非线性编辑设备 套 1 如需 

12 直播数字编码器 套 2 中心至车站、中心至车辆，新设或扩容 

13 LCD预览播放控制器 套 2 含软件  

14 
不小于 55”LCD 液晶显示

屏 
套 1 

预览显示用，含电源控制器、防护罩、伸缩

吊杆、支架、安装固件、设备箱等。 

15 
不小于 40”LCD 液晶显示

屏 
套 1 

预览显示用，含电源控制器、防护罩、伸缩

吊杆、支架、安装固件、设备箱等。 

16 媒体编辑工作站 台 1 含软件、光盘刻录机，新设或扩容 

17 发布管理工作站 台 1 含软件 

18 广告管理工作站 台 1 含软件，新设或者扩容 

19 播出监看工作站 台 1 含软件 

20 LED显示屏（含控制器） 套 1  

21 工业级光电转换器 套 2 若需要 

22 核心以太网交换机 套 2 1+1冗余热备 

23 路由器 套 1 新设或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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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防火墙 A 套 1 含软件，新设或扩容 

25 网络病毒防御系统 项 1 含授权，新设或扩容 

26 入侵防御系统 项 1 新设或扩容 

27 
网络管理终端（含有线无

线等） 
套 1 含软件，新设或扩容 

28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

及 license授权） 
套 1 含软件，新设或扩容 

29 数码相机 台 1 含存储卡、电池、充电器 

30 便携式数字高清摄像机 台 1 含存储卡、电池、充电器 

31 打印机 台 1 设置在编播室 

32 扫描仪 台 1 设置在编播室 

33 
全线 PIS 系统相关软件及

许可 
项 1  

34 机架式 LCD KVM 套 1 
安装于 19”PIS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KVM

共享器,键盘鼠标及托盘 

35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

一提供 

36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应包含车站

配线间、车辆段及控制中心单体楼层配线间

机柜 

37 配线线缆 批 1 

投标人细化，含至相关设备的线缆及连接器

（如尾纤、跳纤、网线、电源线、地线等），

满足工程需求 

二 备用控制中心    

1 中心 PIS 服务器 套 2 含软件，1+1冗余热备 

2 磁盘阵列 套 1  

3 无线控制器 套 2 冗余 1+1 

4 接口服务器 套 1 含软件 

5 工作站 台 2 含软件 

6 视频服务器 套 1 含软件 

7 视频编码器 套 1  

8 核心交换机 套 1  

9 网管设备 套 1  

三 车辆段、停车场    

1 PIS服务器 套 2 （如需要、含软件） 

2 以太网核心交换机 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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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线接入单元 套 200 
含 AP、天线（400付）、箱子、电源、馈线、

功分器等所有附属配件及安装件 

4 机架式 LCD KVM 套 2 
安装于 19”PIS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KVM

共享器,键盘鼠标及托盘 

5 智能 PDU 项 2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

一提供 

6 设备机柜 项 2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应包含车站

配线间、车辆段及控制中心单体楼层配线间

机柜 

7 配线线缆 批 2 

投标人细化，含至相关设备的线缆及连接器

（如尾纤、跳纤、网线、电源线、地线等）

满足工程需求 

四 车站    

1 PIS服务器 套 19 含软件 

2 LCD播放控制器 套 76 每站 3套主用+1 套备用 

3 播控切换分配设备 套 19 满足 N：1的切换功能，N≥4 

4 操作工作站 套 19 每车站 1 套 

5 不小于 55”LCD 显示屏 套 114 

含电源控制器、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

安装固定件、4 芯光缆终端盒等，防护罩内

的所有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熔纤盒、电源等）

应通过导轨固定，导轨可通过两侧分别拉出，

便于设备检修维护。 

6 不小于 40”LCD 显示屏 套 228 

含电源控制器、防护罩、伸缩吊杆、支架、

安装固定件、4 芯光缆终端盒等，防护罩内

的所有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熔纤盒、电源等）

应通过导轨固定，导轨可通过两侧分别拉出，

便于设备检修维护。 

7 入口 LED 套 114 含安装件及防护件 

8 出口 LED 套 114 含安装件及防护件 

9 视频转换分配器（如需要） 套 400  

10 电源控制器 套 19 
含软件，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系统方

案提列，数量符合工程需要 

11 以太网核心交换机 套 19  

12 

以太网交换机（不低于 48

口 10/100M/1000M，需满

足使用需求，2 个 GE口） 

套 23 满足各站点 PDU 组网纳入网管需求 

13 区间无线接入单元 套 600 

含 AP、天线（1200 付）、箱子、电源、馈线

（含接头，馈线长度满足立杆安装需求）、功

分器等所有附属配件及安装件。相应箱子的

整合在设计联络确定。 

14 机架式 LCD KVM 套 19 
安装于 19”PIS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KVM

共享器,键盘鼠标及托盘 

15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62 

一提供 

16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应包含车站

配线间、车辆段及控制中心单体楼层配线间

机柜 

17 配线线缆 批 19 

投标人细化，含至相关设备的线缆及连接器

（如尾纤、跳纤、网线、电源线、地线等）

满足工程需求 

五 车载    

1 车载服务器 套 60 
车头和车尾司机室、含软件、电源适配器、

电源线等 

2 三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套 60 车头和车尾司机室、电源适配器、电源线等 

3 车载 LCD 播放控制器 套 60 车头和车尾司机室、电源适配器、电源线等 

4 
无线接入单元（车载 AP

等） 
套 60 

车头和车尾司机室、含天线（60 付）、馈线、

电源适配器及其它安装配件、电源线等 

5 配线线缆 批 60 

投标人细化，含至相关设备的线缆及连接器

（如网线、音频电缆、电源线、地线等），满

足工程需求 

六 其他    

1 
频率占用备案、报批等工

作 
项 1 投标人应负责频率的申请、备案及报批 

2 有线电视接入及调试工作 项 1 投标人负责有线电视引入及接入所有费用 

3 FAS系统接入及调试工作 项 1  

4 接入车辆系统及调试工作 项 1  

5 
接入综合监控系统及调试

工作 
项 1  

6 接入 AFC 系统及调试工作 项 1  

7 
实现全自动运行的所有功

能 
项 1  

8 室内集成测试 项 1 

包括但不限于通用服务器（含终端）、仿真测

试软件、参与相关集成测试服务的费用及其

他必要的设备等，完成全自动运行相关功能

的协议测试，所报设备应完成全自动运行系

统要求的中心级设备、车站级设备及车载设

备的仿真功能实现及相应功能验证。。 

9 换乘站功能实现 项 1 
实现与既有线（R1 及 R3）换乘站及后续换成

站的信息互通及显示等换乘站功能。 

10 技术资料 套 10 原件 8套，光盘 1套，U 盘 1 套 

11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配合其它专业调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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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13 培训 8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14 工厂验收 8人×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注： 表中所有设备均应包括设备的软件和硬件。 

2.8 时钟系统 

2.8.1 设备：包括一级母钟、二级母钟、子钟、标准时间信号接收单元、传输接口装置、

维护终端等。 

2.8.2 电缆：设备间连接电缆（中心设备至 GPS/BDS，设备至 MDF架等）、设备机柜至电源

系统电缆、设备至机柜接地线等。 

2.8.3 电缆长度：通信设备室内暂按 30米考虑；控制中心主机房至调度大厅暂按 480米考

虑；至网管室暂按 80米考虑。具体长度在设备安装施工时以现场的具体情况确定，

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现场勘测。 

2.8.4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

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

中。 

2.8.5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 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

端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8.6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8.7 时钟系统设备清单（仅供参考）见下表：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时钟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设置地点 备注 

1 扩容中心一级母钟设备 套 1 主用控制中心  

2 中心一级母钟设备 套 1 备用控制中心 

含 GPS（含屋顶天线及天

线馈线）和北斗卫星接

收机、NTP服务器、接口

等，主要单元应冗余配

置；其中屋顶 GPS/BDS

天线馈线实际距离根据

后期现场进行测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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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设置地点 备注 

货长度需满足工程所

需。 

3 时钟系统网管设备 套 2 主备控制中心 含终端、软件及打印机 

4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及

license 授权） 
套 1 备用控制中心  

5 二级母钟设备 套 21 
车站、停车场、车

辆段 
含接口 

6 

数字式年历子钟 

日历显示部分字高暂定为 5

英寸，时间显示部分字高暂

定为 8 英寸） 

套 1 
备用控制中心调度

大厅 

含安装配件。实际尺寸

以现场踏勘确定后报招

标人认可后采购 

7 

数字式年历子钟 

（日历显示部分字高暂定

为 2.3 英寸，时间显示部分

字高暂定为 5 英寸） 

套 2 主备中心网管室 

含安装配件。实际尺寸

以现场踏勘确定后报招

标人认可后采购 

8 

数字式年历子钟 

（日历显示部分字高暂定

为 2.3 英寸，时间显示部分

字高暂定为 3 英寸） 

套 21 车控室、DCC 

含安装配件。实际尺寸

以现场踏勘确定后报招

标人认可后采购 

9 
单面悬挂式数显式子钟，字

高为 10 英寸 
套 50 

车辆段、停车场各

个车库 

含安装配件。实际尺寸

以现场踏勘确定后报招

标人认可后采购 

10 
双面悬挂式数显式子钟，字

高为 10 英寸 
套 20 

车辆段、停车场运

用库 

含安装配件。实际尺寸

以现场踏勘确定后报招

标人认可后采购 

11 
单面数显式子钟，字高 3 英

寸 
套 38 站台发车钟 

和信号整合、含安装配

件。 

12 
单面数显式子钟，字高 3 英

寸 
套 200 

各个管理用房及车

控室等 
壁挂式，含安装配件 

13 60cm 模拟式指针式子钟 套 38 站厅公共区 吊挂安装，含安装配件 

14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

一提供 

15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

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

一提供 

16 安装材料 套 23   

17 配线 套 23   

18 
技术资料 套 10  

原件 8套，光盘 1 套，U

盘 1 套 

19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

配合其它专业调试等 

 

20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21 培训 8人×5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2 工厂验收 8人×3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9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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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通信集中监测告警系统供货范围包括监测告警设备（含所需各种接口）、网络设备等，

具体设备配置由投标人提出。 

2.9.2 网络打印机：可分配 IP 地址，支持网络环境打印。用于集中监测告警设备及各通信

子系统网管设备的打印输出。 

2.9.3 电缆：各种电源连接电缆，集中告警系统内部设备连接网线及集中告警系统至其它系

统设备网线，至地线盘的线缆。至其它系统设备网线长度暂按 30米计算。 

2.9.4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9.5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配

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满

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 除满足集中告警系统所设

机柜外，还应在调度大厅后设置 3个标准机柜，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中。 

2.9.6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端

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2.9.7 供货及服务清单（仅供参考）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集中告警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通信集中监测告警设备（服务器方式） 套 2 
主备控制中心，含服务

器及电脑终端 

2 网络打印机 套 10 
满足所有系统的打印

功能 

3 

以 太 网 交 换 机 （ 不 低 于 24 口

10/100M/1000M，需满足使用需求并预

留 6 个 10/100M/1000M 接口） 

套 2 安装在标准机柜内 

4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及 license 授

权） 
套 2  

5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

一提供，包含主备中心

调度大厅后共设置 4

个标准机柜。 

6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

部智能 PDU，由集成商

统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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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7 PDU网管 套 1 含网管电脑终端及网

管软件，可共用网管 

 
8 KVM 网管 套 1 

9 安装材料 套 2  

10 各种缆线 套 2  

11 技术资料 套 10 
8套原件，1 套光盘,1

套 U 盘 

12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

及配合其它专业调试

等 

13 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14 培训 8人×3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15 工厂验收 8人×2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2.10 数字集中录音系统 

2.10.1 会议室及阶梯教室系统供货范围包括视频显示系统、音响系统、控制系统等。 

2.10.2 电缆：各种电源连接电缆，视频线及音频线、控制线等。 

2.10.3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谈判；设计联络；安装；现场培训；调

试、验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2.10.4 供货及服务清单（仅供参考）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设备： 

数字集中录音系统供货清单（一期）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1 
64 路数字集中录音设备 套 2 每套主备冗余配置，控制中

心及备用中心均设置 

2 录音网管服务器 套 2 主备控制中心 

3 录音网管及查询终端 台 2 主备控制中心 

4 数字录音集中控管软件 套 2 主备控制中心 

5 
32 路数字集中录音设备 套 2 主备冗余配置，车辆段及停

车场各 1 套 

6 24 路数字集中录音设备 套 19 主备冗余配置，车站各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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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7 

现场无线录音及远程查

询终端 

台 46 控制中心、备用中心、车辆

段、停车场及车站各 2 台，

备用 2 台 

8 

以太网交换机 台 23 控制中心、备用控制中心、

车辆段、停车场及车站各 1

台 

9 设备机柜 批 1 根据实际工程情况配置 

10 PDU设备 项 1 满足工程需要 

11 设备安装配件及材料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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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安通信系统供货范围 

3.1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 

3.1.1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供货范围包括地下车站公安无线系统设备，以及所需的附件、材

料等。 

3.1.2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配线要求：配线包括机房内和本系统设备相连的配线。在设备安

装施工时应按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线。 

3.1.3 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现场勘测，对场强覆盖负责。 

3.1.4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3.1.5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配

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满

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 

3.1.6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端

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3.1.7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供货清单 

序

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单

位 
数量 备注 

一 
公交分局及市局   

 

1 
扩容市局 LTE 中心核心网设

备、录音设备等 
项 1 含所有需要的软、硬件 

2 扩容调度台 套 1 
若需二次开发应包含相关软

件及许可 

3 扩容 LTE 网络管理设备 套 1 
 

二 派出所   
 

1 LTE 网管设备 套 1 
实现本线系统设备的管理 

2 LTE 网管便携终端 套 1 
实现本线系统设备的管理 

3 固定台 套 2 
若需二次开发应包含相关软件

及许可 

4 便携电台 套 50 
每派出所 25套 

三 
车站及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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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单

位 
数量 备注 

1  

BBU 设备 套 20 含软、硬件，包括配套的机柜、

其配置应满足工程需要。若每

个车站需要同步，则配置 GPS

及北斗设备及天馈线。 

2  

RRU 设备 套 71 含软、硬件，包括配套安装机

柜或安装支架，区间 40 个，

车站 19 个，段场 12个。 

3  
便携电台 套 95 每车站 5 套 

4  
交流配电箱 套 40  

5  
RRU 区间电源转换设备（含配

电模块） 

套 52 
室外型，IP65，含段场 

6  
区间电源转换设备防雷模块 套 104 

 

7  
车站 RRU 电源转换设备 套 19 

机架型 

8  
车站 BBU 电源转换器 套 20 

机架型，含段、场 

9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10  
设备安装配件及材料 项 1  

11  智能 PDU 项 1 
满足本工程所需的全部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提供 

12  技术资料 套 10 8套原件，1套光盘,1 套 U盘 

13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配合

其它专业调试等 

14 工程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15 培训 8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16 工厂验收 10人×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3.2 公安传输系统 

3.2.1 公安传输系统供货范围包括车站、派出所和公交分局的传输系统设备，以及所需的

附件、材料采购等。 

3.2.2 传输系统配线要求：配线包括（但不限于）传输设备至公安通信设备室内 ODF、DDF

等配线架之间的配线，传输设备至电源机柜电源线。在设备安装施工时应按现场的

实际情况进行配线，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现场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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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3.2.4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配

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满

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 

3.2.5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端

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3.2.6 公安传输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公安传输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 公交分局    

1 20Gbits/s传输系统设备 套 1  

2 勤务电话 部 1  

3 
网络管理设备（含服务器及

终端） 
套 1 传输 

4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及

license 授权） 
套 1 传输 

5 打印机 套 1  

二 派出所    

1 
网同步设备（GPS 和北斗

+BITS） 
套 1 

含天馈设施，其中天线馈

线实际距离根据后期现场

进行测量，供货长度需满

足工程所需 

2 网络管理终端 套 1 BITS网管 

3 20Gbits/s传输系统设备 套 2   

4 勤务电话 部 2  

三 车站    

1 20Gbits/s传输系统设备 套 19  

2 勤务电话 部 19  

3 安装材料 套 22 含车站、派出所及分局 

4 各种配线线缆 批 1 

含至相关设备的线缆（如

电缆、尾纤、跳纤、电源

线、柜内地线等） 

5 智能 PDU 项 1 

包含本系统所需全部智能

PDU及配套设备，由集成

商统一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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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   注 

6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

一提供 

7 技术资料 套 10 
8套原件、1套光盘（含光

盘盒）、1套 U盘 

8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

配合其它专业调试等 

 

9 
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10 培训 8 人×1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11 工厂验收 8 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3.3 公安视频监控系统 

3.3.1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供货范围包括各车站、派出所、市局公安视频监控系统设备，以

及所需的附件、材料、采购等。 

3.3.2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配线要求：配线包括机房内设备间配线、机房外配线。在设备安装

施工时应按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线。投标人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现场勘测，确定

配线长度。 

3.3.3 服务：本招标为设备与材料采购、集成招标，投标人必须提供（不限于）本标段的详

细设计、设计联络、接口管理、工厂监造及测试、出厂检验、装配、保险、运输、

仓储、交付、设计、安装督导、测试（含室内集成测试）、试验、完工测试、调试、

联调（含样板段测试）、试运行、开通、竣工验收、配合移交（移交设备材料（含

硬件和软件）以及资产）、向政府部门报检、质量保证期服务和全套技术服务，以

及确保上述系统正常运营所需的附件、材料、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备品备

件（含易损易耗件）、人员培训等；投标人必须提交施工图设计所需的全部基础资

料，负责所有通信系统的集成，以及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并对工程质量全面负责。

工程实施中，投标人与施工方之间必须相互配合监督，包括但不限于相互提出阶段

工作的计划时间及其应具备的前提条件，并相互复核验证等。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

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

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满足工程使用需求的

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 

3.3.4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端

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3.3.5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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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公安视频监视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主要设备及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 车站    

1 
视频监视终端(含监视器、显示

器) 
套 19 

主流配置，含软解码软

件及硬解码设备 

二 派出所及分局    

1 派出所视频解码器 路 64 

含视频分割器，分割器

数量满足派出所显示需

求 

2 核心以太网交换机 套 4 
含派出所图像网 2 套，

配置相同 

3 派出所视频服务器 套 2 含配套软件 

4 列车视频服务器 套 1 含配套软件（如需） 

5 列车视频监视终端（含显示器） 套 1 含配套软件（如需） 

6 网管设备 套 1  

7 网闸摆渡服务器 套 2 公交分局 

8 防火墙 A 套 1 公交分局 

9 视频协议转换服务器 套 2 
公交分局，视频及人脸

照片 

10 视频监控终端（含显示器） 套 4 

主流配置，含解码软件，

每派出所配 2 个桌面音

箱。 

11 
不小于 46英寸 DID LCD窄缝拼接

大屏显示系统 
块 16 

含相应的多屏控制器、

画面分割器、安装附件

（含底座）、配套软件及

线缆。拼接成 2（行）×

4（列）的大屏幕 

12 KVM设备（含显示器） 套 3 

满 足 本 工 程 所 需 的

KVM，，安装于 19”PIS

系统机柜内，含显示器、

KVM 共享器,键盘鼠标及

托盘，纳入公安通信 KVM

网管进行统一管理 

13 派出所网络安全设备 套 2 

提供具体配置，满足专

用视频与公安视频的网

络安全需求。至少 2 台

防火墙 A，其它根据需

求配置。 

14 设备机柜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

一提供 

15 智能 PDU 项 1 

包含本系统所需全部智

能 PDU及配套设备，纳

入公安通信 PDU网管进

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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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设备及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三 其他    

1 技术资料 套 10 
8套原件、1套光盘（含

光盘盒）、1套 U 盘 

2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

及配合其它专业调试等 

3 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4 培训 8 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5 工厂验收 8 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3.4 公安计算机网络系统 

3.4.1 公安计算机网络供货范围包括交换机、附件等。 

3.4.2 公安计算机网络配线要求：缆线包括设备内部配线；至 ODF 的尾纤、电源的各种缆

线，接地电缆等。 

3.4.3 由于目前派出所土建方案尚未稳定，本系统设备仅为估列，具体数量根据实际情况

最终确定。 

3.4.4 服务：投标人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络；安装督导；现场培训；调试、验

收、试运行及质量保证期的所有技术服务。 

3.4.5 为保证机房美观及设备机柜样式、颜色、品牌及材质的一致性，机柜由集成商统一配

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机柜数量及内部配件等需求，集成商需根据系统要求配置满

足工程使用需求的机柜，并留有一定的扩展和散热空间. 除满足集中告警系统所设

机柜外，还应在调度大厅后设置 3个标准机柜，其费用应含在投标价中。 

3.4.6 为保证设备维护便利及设备统一，智能 PDU由集成商统一配置，设备供货厂家提供端

口类型及数量需求。 

3.4.7 公安计算机网络系统供货清单（仅供参考）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中

设备： 

                         公安计算机网络系统供货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公交分局    

1 公交分局核心交换机 套 1  

2 网管终端设备 套 2  

3 便携式维护终端（含软件及

license授权） 
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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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及容量 单位 数量 备注 

二 派出所    

1 派出所汇聚交换机 套 2  

2 IAD综合接入设备 套 2  

3 
IAD 综合接入设备协议转换及

授权 
套 2  

4 普通电话 部 40  

5 办公电脑 台 40  

三 车站    

1 车站接入交换机 套 19  

2 IAD综合接入设备 套 19 满足各个车站电话接入 

3 
IAD 综合接入设备协议转换及

授权 
套 19  

4 普通电话 部 38  

5 办公电脑 台 38  

6 设备机柜（含通用钥匙） 项 1 

按需配置，由集成商统一提

供，应考虑派出所接入交换

机机柜需求 

7 安装材料 套 22  

8 各种配线线缆 批 1 

含至相关设备的线缆（如电

缆、尾纤、跳纤、电源线、

柜内地线等） 

9 智能 PDU 项 1 

包含本系统所需全部智能

PDU及配套设备，由集成商统

一采购。 

10 PDU网管 套 1 含网管电脑终端及网管软

件，可共用网管 

 
11 KVM网管 套 1 

12 技术资料 套 10 
8套原件、1套光盘（含光盘

盒）、1套 U盘 

 

13 
技术服务 项 1 

安装督导、调试、开通及配

合其它专业调试等 

 

14 

以太网交换机（不低于 24 口

10/100M/1000M，需满足使用需

求，2个 GE口） 

套 22 
满足各站点 PDU组网纳入网

管需求 

 

15 
设计联络 

第一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二次：8人×2个工作日 

第三次：8人×2个工作日 

16 培训 8人×7个工作日（生产厂） 

17 工厂验收 8人×4个工作日（生产厂家） 

注： 

 如需要使用线路光衰耗器，由投标人提列； 

 如果投标人认为必须提供其它的设备，须提供清单及使用说明，并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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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雷设备供货范围 

4.1 招标人拥有对所购的设备、备品备件等进行数量、品种及型号调整的权利。在与中标

方签订合同之后，如需追加或重新采购设备，中标方应按不高于设备投标单价（如有

折扣，按折扣后）的价格提供。 

4.2 投标人应根据系统需求提供具体设备配置，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下表

中设备： 

防雷设备供货清单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一 专用通信    

1 广播系统信号传输线防雷保护器 102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2 时钟系统的电源线防雷保护器 4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3 时钟系统的信号传输线防雷保护器 4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4 GPS 及北斗天馈线防雷保护器 12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5 天馈线 HFP 高频信号保护器 12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6 CCTV供电电源线防雷保护器 26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7 CCTV信号线防雷保护器 26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8 乘客信息系统 LED/LCD 防雷保护器 12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9 PIS区间 AP电源防雷保护器 16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10 PIS区间 AP天线馈线防雷保护器 16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二 公安通信    

1 天馈线 HFP 高频信号保护器 40 支 满足功能及性能需求 

注：以上防雷保护器数量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提供，单价不变，投标人

认为上述清单未包括的其他防雷必须使用的设备由投标人结合设备情况提列并记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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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和专用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 

5.1 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 

5.1.1 投标报价中应包含系统质保期后正常使用 3年所需要的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的

费用，不低于设备总价的 4%。 

5.1.2 投标人应根据本系统设备的特点及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的要求，提出系统正常使用 3年

所需要的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清单，并应对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的种

类和数量的合理性负责，如果种类和/或数量不足，供货商须免费补足。招标人可

对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的种类、型号进行选择及修改。 

5.1.3 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的费用应根据投标文件内通信各子系统的设备费的 4%计

列，并根据各设备及材料的具体情况统筹分列到通信各子系统中去，投标人应对此

合理性负责。 

5.1.4 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的清单要求单列，其单价应与主设备单价一致。 

5.1.5 为保证在系统寿命期内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的供应，投标人应承诺以不高于投

标单价（如有折扣，按折扣价提供）提供各子系统寿命期内的备品备件（含易损易

耗件）供应。 

5.1.6 在紧急情况（安装、调试和质保期内）下，招标人可将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提

供给投标人使用，但投标人应尽快用新品补充。 

5.1.7 投标人应制定各子系统长期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本地化供应的方案。 

5.2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 

5.2.1 投标人应根据《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清单》进行报价，并应推荐为保证通信各系统正

常运行所需的其它专用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该项应与设备、材料分别报

价。招标人有权在合同谈判中增减其数量及相应的费用。 

5.2.2 专用测试设备要考虑现场使用的便携式测试设备，这些设备应带有适当的箱包，以防

止运输中的振动和灰尘的进入。 

5.2.3 专用测试设备和工具要带有操作手册、图和校准程序等。对带有微处理器和电子装置

的测试设备，还要提供技术手册。对操作程序较为复杂的测试设备，还要提供适当

的培训。 

5.2.4 对于以 PC 为基础的便携式测试设备或维护管理终端，其配置与技术部分相关要求相

同。 

5.2.5 投标人应自备实验装置及测试设备，在安装和调试期间投标人无权使用合同测试设备

和专用工具。 

5.2.6 仪器仪表的选件应按本工程所需而全部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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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投标人应负责下表中带“”的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的校验与标定。投标人应按招

标人要求对所供的测试仪器、仪表进行标定，并由地市级以上第三方计量实验机构

测定其精度。该部分投标报价应按仪器仪表清单单独逐项计列，费用包含在投标总

价中。 

5.2.8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清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种类和数量） 

5.2.8.1 专用通信系统 

专用通信系统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清单 

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 传输系统    

1 光纤熔接机 套 1 

必须支持 SM（ITU—T G.652），MM

（ITU—G.651），NZDS（ITU- G.655）等主

流类型光纤。 

光纤切割长度需满足涂覆层直径为 0.25mm

及以下的光纤：10mm；涂覆层直径为

0.25-1mm的光纤：16mm。熔接损耗应满足或

优于 SM：0.02dB，MM：0.01dB， NZDS：0.04 

dB （根据 ITU-T标准用剪断法测量），回波

损耗＞60dB。熔接时间小于等于 10秒，内

置加热器有多种加热模式，加热时间小于等

于 40秒，可根据环境选择加热时间。熔接

结果可存储，存储大于等于 2000个记录。

可与 PC 相连进行数据交换。大于等于 4英

寸彩色液晶显示屏，可同时观察放大的 X 和

Y轴方向光纤（放大百倍以上）。可自动检测

校准相关阐述。应配置光纤皮夹、放大镜、

防风罩镜、电池及充电等配套附件。满足无

外接交直流电源条件下光缆抢修需要，提供

配套原装光缆切割设备。 

2 光时域反射仪 套 1 

必 须 支 持 SM （ ITU—T G.652 ）， MM

（ITU—G.651），NZDS（ITU- G.655）等主

流类型光纤。 

可 与 PC 相 连 进 行 数 据 交 换 。 支 持

1310nm/1550nm波长窗口，850/1300波长窗

口，分辨率优于 5cm，大动态范围，模块配

置至少应该涵盖 18/23（dB），26/34（dB）。

事件盲区 3米，衰减盲区 10/12。具有光源、

光功率计、可视光源等辅助功能。具有断点

定位模式功能，可直观显示光纤断裂的位

置，迅速发现断点，排除故障。具有自动检

测被测光纤中有无业务信号。防止仪表和对

端光设备的损坏。可方便灵活实时动态改变

测试参数，如测试起点、区间、脉冲宽度、

波长、折射率等。 

3 SDH/PDH测试仪 套 1 
工作波长:1310nm/1550nm，支持 2Mb/s～

10Gb/s 接口，APS测试，CID测试等，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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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测试，误码性能分析测试等。 

4 PTN测试工具 套 1 

满足 PTN 各项参数、性能及接口的测试，包

括但不限于以太网指标、吞吐量、时延、丢

包率、背靠背缓存能力等测试。（如采用 PTN

传输设备时） 

5 
手持 2Mb/s测试仪

 
套 1 

测试误码性能、信号频率、脉冲模板、信号

抖动、监视 2Mb／s码流内的同步状态信息

等，带液晶显示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6 便携式光万用表 套 1 

具有稳定激光光源和光功率计功能，可实现

光路的环路测试或双向测试，可完成绝对、

相对功率值测量，可完成光纤、光缆及无源

器件的光损耗测量。光功率计分辨率优于

0.01dB，光源输出功率大于等于-7dBm，稳

定度需达到±0.10dB。支持 FC、SC、ST 等

常规光接口。 

7 光功率计 套 1 

支持多模和单模光纤，FC、SC、ST等常规光

接口，波长范围需达到 850～1650nm，校准

波长（nm）至少包括 850、1300、1310、1480、

1550、1625。测试范围需达到-50～+26dBm。

分辨率需达到 0.01dB。支持无操作自动关

机，具有数据存储功能，可与 PC 机连接实

现实时数据监测功能。 

8 双通道示波器 套 1 

带宽不低于 DC-60MHz，双通双踪，扩展交替

扫描。采样频率不低于带宽的 2倍，每台增

配 1只标配探头作为备件。 

9 以太网测试仪 套 1 

支 持 标 准 10/100/1000BASE-T 铜 缆 和

100/1000/10GE BASE-SX/LX/ZX以太网 SFP

光接口，应具有：1、能自动发现网络，显

示交换网络中的所有设备，使支持人员能够

立即查看不同子网上的 IP 和 IPX 设备及其

MAC地址、网络地址和名称。2、能诊断和解

决网络问题，如以太网利用率、广播、碰撞

和错误情况，或指出分配不正确的子网掩

码、配置错误的服务器和重复的 IP地址。3、

能测量吞吐量、时延和丢帧等情况，来检验

SLA，进行性能测试。 

二 专用电话系统    

1 用户环路测试仪 套 1 

应具有电压、开路、短路、平衡、VF 噪声和

损耗、端接和拨号测试、负载线圈的识别和

定位、线路的监测、线对测试和比较、ISDN

线路认证和故障诊断等功能。 

2 数字万用表 台 3 

4½位万用表，50，000计数分辨率，0.025%

的基本 DCV 精度，RMS AC、AC+DC 测量，J

和 K类温度测量，可通过 USB或其他方式与

PC相连，手动和自动数据记录。 

三 无线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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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TETRA综合测试

仪 
台 1 

仪表功能： 

1.应对 TETRA终端设备进行发射机频率、功

率、调制精度和接收机灵敏度等主要技术参

数的测试； 

2.应与 TETRA终端设备进行互联互通，完成

呼叫接续、短信息收发、信道/时隙切换等

功能的仿真验证; 

3.应在 TETRA终端设备的直通模式、节能模

式等特殊工作方式下进行技术参数的测试

和功能验证； 

4.应对 TETRA基站设备进行发射机频率、功

率、调制精度和接收机灵敏度等主要技术参

数的测试； 

5.应对在网运行的TETRA基站设备进行身份

识别和基本的工作状态监测； 

6.内置频谱分析仪、射频功率计、示波器等

通用测试功能； 

7.内置大容量存储器及网口、USB等数据交

互端口，支持仪表设置的存储、截屏和数据

导入导出。 

技术指标： 

1. 频 率 范 围 ： 覆 盖 国 内 350MHz 与

800MHzTETRA 上下行频段； 

2.频率精度：优于 0.1ppm； 

3.接收灵敏度：优于-107dBm； 

4.最大直测功率：大于 100W； 

5.解调方式：Pi/4 DQPSK； 

6.测试对象：全面支持主流 TETRA设备厂商

的终端与基站产品测试； 

7．存储单元：内置不少于 1000个； 

8.需配置 LAN以太网接口。 

2 

手持式频谱分析

仪 

 

台 1 

仪表功能： 

1.频谱分析功能，应有效识别干扰信号、监

测信号质量； 

2.进行空间电磁场强度测试； 

3.进行 VSWR 和 DTF 测试，查找射频通路中

的故障并准确定位。 

技术指标： 

1.频率范围：100KHz至 4.0GHz； 

2.频率精度：优于±1.5ppm； 

3.频率分辨率：1Hz； 

4.扫描时间：1ms至 250s； 

5.分辨率带宽：100Hz至 1MHz； 

6.视频带宽：10Hz至 1MHz； 

7.平均噪底：-130dBm（典型值）； 

8.电平精度：±1dB； 

9．扫描点数：501； 

10.供电方式及时长：内置电池，续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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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不小于 2小时； 

11．数据交互接口：网口、RS232。 

3 场强分析仪 台 1 

1.用于进行基站及空口测试维护，频谱分

析，干扰查找及定位； 

2.频率范围：100kHz至 4 GHz； 

3.应配置前置放大器及 GPS接收机； 

4.应具有干扰分析功能，可在地图上定位干

扰源位置； 

5.应具有时域门控功能，查找同频干扰； 

6.应能同时显示干扰源频段和受扰频段的

两个频谱便于分析； 

7.应能同时显示干扰源频段和受扰频段的

两个光瀑布图便于长期分析； 

8.应可同时叠加 6个轨迹； 

9.应可 8 英寸多模式彩色触屏，便于野外

阳光处操作。 

4 天馈测试仪 台 1 

仪表功能： 

1.在射频传输线、接头、转接器、天线、其

它射频器件或系统中查找问题； 

2．频谱分析功能，可有效识别干扰信号、

监测信号质量。 

技术指标： 

1.频率范围：天馈线 5MHz~4GHz；频谱分析：

100kHz~4GHz； 

2.天馈线测试仪应可测试：驻波比、回波损

耗、单端口电缆损耗、单端口相位、史密斯

圆图； 

3.天馈线测试仪可进行故障定位，查找故障

点； 

4.可同屏显示驻波比及故障定位，提高测试

效率； 

5.在测试中应可以防止大功率信号烧毁仪

表，端口保护功率至少达到 40dBm； 

6.频谱仪应可同屏显示两个频段频谱，便于

同时监测干扰频段及受扰频段； 

7.频谱仪应有干扰分析功能，可在地图上

定位干扰具体的位置。 

5 直流电源 110V 台 1  

6 功率计 台 1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2MHz～3600MHz 

测量功率范围：1W～1000W（模拟或数字信

号） 

驻波比、正向功率、反向功率可直接显示 

7 数字万用表 台 5 

4½位万用表，50，000计数分辨率，0.025%

的基本 DCV精度 ，RMS AC、AC+DC测量 ，J

和 K类温度测量，可通过 USB或其他方式与

PC相连，手动和自动数据记录。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81 

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8 绝缘测试仪 套 2  

9 漏缆接续工具 套 2  

10 通用检修工具 套 5  

四 
专用视频监视系

统 
   

1 
彩色图形信号发生

器 
套 1 

具备可变的至少 10 级台阶，具备 RGB 信号

输出及独立 Y/C信号输出，可选择输出至少

9种光栅（红/兰/绿/白）图形，色度、亮度

信号可分离，S端输出。可提供至少 2种彩

条信号。 

2 
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套 1 

带宽不低于 DC-60MHz，双通双踪，扩展交替

扫描。 

3 
便携式彩色液晶监

视器 
套 1 

暂定 17 英寸（招标人有权调整大小） 4:3 

TFT/LCD，视频输入/输出至少 1路 S端子、

2路复合视频 BNC输入/输出，1路 YPbPr 输

入，1 路 VGA 输入，音频输入/输出 至少 3

路 RCA输入，3路 RCA输出，解析度应达到

1080I，VGA分辨率：1600 × 1200，对比

度 1000:1。 

4 视频综合测试仪 套 1 

具有电视波型监视器、矢量示波器和视频噪

声测试功能的多用途视频测量仪。可测量多

种视频指标，需满足以下要求：微分相位 DP

测量范围＋10°～-10°，误差≤1°，微分

增益 DG 误差≤1％，垂直量程测量范围

1V/0.5V/0.2V/0.1V，误差≤1％，显示方式 

1 行/2 行/7 行/2 场/全场，矢量幅度误差

≤±4％，矢量相位误差≤±2°，噪声测量

范围 -30～-62dB，误差≤±5％频响范围

100kHz～6MHz，误差±2％ 

具有数字选行和可变选行，色度－亮度增益

差范围＋10％～－10％，误差 ≤1％色度－

亮度时延差范围＋100ns～－100ns，误差

≤5ns。 

5 光照度计 套 1 

4 位数双显示 LCD，测量范围优于 0.01Lux

至 999900 Lux、0.001fc至 99990 fc，5档

自动换档；分辨率：0.01 Lux， 0.001 fc；

准确度：±3%读值±5位；测量速度：每秒

约 5次；资料记忆容量：大于等于 50组（可

直接于 LCD上读取）。 

6 图像记录仪 套 1 

触摸屏、VGA宽屏显示，从 2到 96点输入，

高精度通用输入，分区、分组、环绕和多组

显示，数据记录可远程传递文件，内含数学

计算器，定时器，计数器和总额计算器。 

7 数字万用表 套 2 

4½位万用表，50，000计数分辨率，0.025%

的基本 DCV精度 ，RMS AC、AC+DC测量 ，J

和 K类温度测量，可通过 USB或其他方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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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PC相连，手动和自动数据记录。 

五 广播系统    

1 声级计 套 1 

带频谱分析， 测量上限 140dB，大于 110dB

（A计权）动态范围，具有同时列表或图示

测量 LPA、LPC、LPZ三种频率计权声压级、

等效连续声级 Leq。统计积分测量时间：手

动，1s到 99小时任意设置或分档设置。 数

据存贮至少128组带分布图的统计分析结果

或频谱分析结果。 输出接口至少满足：输

出功率：150mW，可接 8Ω 监听耳机。直流

输出比例：20mV/dB。具有 USB 接口，可连

结至电脑将有关测量信息输出。 

2 音频分析仪 套 1 

含信源及失真仪，测量线性范围不低于 100

分贝，有时钟和日期显示，具有 RS-232 或

者其他 PC 接口，可连结至电脑将有关测量

信息输出。 

3 语音合成录制工具 套 1  

4 阻抗仪 套 1 

测试频率可按需设定，测试电流有多种选

择，有上、下限设定判别电路和超限声光报

警提示，有自校正电路和外控输入。阻抗范

围优于 0.5Ω～5kΩ，阻抗测量误差优于

2％。 

5 相位测量仪 套 1 

频率范围应优于 20Hz～20kHz，输入阻抗

≥100kΩ，相位测量绝对误差≤2°，具有

频率测量及数字显示功能，相位差数字显

示，分辨力优于 0.1°。 

6 数字万用表 套 1 

4½位万用表，50，000计数分辨率，0.025%

的基本 DCV精度 ，RMS AC、AC+DC测量 ，J

和 K类温度测量，可通过 USB或其他方式与

PC相连，手动和自动数据记录。   

7 通用示波器 套 1 
带宽不低于 DC-60MHz，双通双踪，扩展交替

扫描。 

六 办公自动化系统    

1 网络测试仪 台 1 

1.通过用户自定义的过滤器，可以筛选、捕

获和存储数据包进行现场详细分析或下载

到 PC 后使用随机配备的专用协议分析软件

进行深入分析； 

2.可配备两个单/多模光纤接口和千兆 RJ45

测试端口，两个端口可以完全独立工作，使

用其中任一端口即可进行流量生成、抓包、

Ping、链路测试、追踪路由、DHCP和设备查

找等测试； 

3.具备流量生成功能，可以调整数据包比例

和大小，并产生高达 100%流量负荷，用于评

估不同网络吞吐量等级下网络的实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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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使用一台或两台测试仪，即可完成网络可用

带宽的测试，为网络性能评估和网络升级等

业务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 

4.提供基于 RFC 2544，包含流量和测试性能

指标的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包含吞吐量、延

迟、丢包、背靠背； 

5.可以自动搜寻并显示网络中接入的设备

名称、IP地址、MAC地址以及各自占用的数

据流量，为网络管理和故障诊断提供重要的

参考信息； 

6.POE（以太网供电）测试可以测量电压和

通电电流测量，以确定有源网络设备的实际

功率。 

2 数字式电缆测试仪 台 1 

支持 Cat 5（超 5）/6电缆，可测试电缆长

度、传输延迟、电缆（输入）阻抗 、插入

损耗等。 

七 时钟系统    

1 数字万用表 台 1 

4½位万用表，50，000计数分辨率，0.025%

的基本 DCV精度 ，RMS AC、AC+DC测量 ，J

和 K类温度测量，可通过 USB或其他方式与

PC相连，手动和自动数据记录。   

2 双通道示波器 台 1 

带宽不低于 DC-60MHz，双通双踪，扩展交替

扫描。带 CRT显示器不小于 6英寸的屏幕。

最大输入电压为 400V （直流加交流峰值） 

在 1kHz 或以下 

八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    

1 网络测试仪 台 1 

支 持 标 准 10/100/1000BASE-T 铜 缆 和

1000BASE-SX/LX/ZX 千兆以太网 SFP 光接

口，应具有：1、能自动发现网络，显示交

换网络中的所有设备，使支持人员能够立即

查看不同子网上的 IP 和 IPX 设备及其 MAC

地址、网络地址和名称。2、能诊断和解决

网络问题，如以太网利用率、广播、碰撞和

错误情况，或指出分配不正确的子网掩码、

配置错误的服务器和重复的 IP地址。3、能

测量吞吐量、时延和丢帧等情况，来检验

SLA，进行性能测试。 

2 数字式电缆测试仪 台 1 

支持 Cat 5（超 5）/6 电缆，可测试电缆长

度、传输延迟、电缆（输入）阻抗 、插入

损耗等。 

九 乘客信息系统    

1 以太网测试仪 套 2 

支持电口和光口的 10/100/1000M 以太网测

试，支持 OSI 一层至三层测试和流量生产，

支持物理层诊断，支持环回配置和完整的

RFC2544 测试（检验 SLA），支持以太网与 IP

分析与过滤（衡量数据吞吐量和 QoS），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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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光功率测试与流量发生，支持以太网与 IP

流量发生，支持 Ping与 Traceroute，支持

图形报告。 

2 数字万用表 台 3 

4½位万用表，50，000计数分辨率，0.025%

的基本 DCV 精度，RMS AC、AC+DC 测量，J

和 K类温度测量，可通过 USB或其他方式与

PC相连，手动和自动数据记录。 

3 彩色信号发生器      1 
PAL 制式，知名品牌，满足本系统工程维护

需求。 

4 WLAN综合测试仪 套 1 

支持802.11a/b/g/n, 

支持2.4/5.8GHz频段， 

含路测软、硬件、专业测试终端。 

5 场强分析仪 套 2 

频率范围：1GHz～6GHz 

测量范围：-105dBm～-45dBm  

准确度：±50 ppm±1 字接口：RS-232 USB 

6 光照度计  1 同专用通信。 

7 
高标清数字示波器
 

套 1 

带宽不低于DC-60MHz,双通双踪，扩展交替

扫描； 

支持：分量示波器、复合示波器、矢量示波

器、直方图、图形监看、音频监看； 

支持视频输入、输出测试； 

高清格式支持：1080P，1080i,720P； 

标清格式支持：625/25 PAL, 525/29.97 

NTSC； 

视频取样：4:2:2； 

色彩精度：4:2:2 10bit； 

色彩空间：4:2:2 YUV。 

8 便携式彩色显示器 套 2 

暂定17英寸（招标人有权调整大小） 4:3 

TFT/LCD，视频输入/输出至少1路S端子、2

路复合视频BNC输入/输出，1路YPbPr输入，

1路VGA输入，音频输入/输出 至少3路RCA输

入，3路RCA输出，解析度应达到1080I，VGA

分辨率：1600×1200，对比度1000:1。 

9 天馈测试仪 套 1 

在射频传输线、接头、转接器、天线、

其它射频器件或系统中查找问题 

频谱分析功能，可有效识别干扰信号、

监测信号质量 

频率范围：1GHz～6GHz 

频率精度：≤±5ppm@+25℃ 

输出功率：＜0dBm（-10dBm标称值） 

抗干扰能力：信道+15dBm 

测量速度：≤3.5msed/点（CW ON） 

回波损耗：范围 0.00～60.00dB 

分辨率：0.01dB 

传输线损耗范围：0.00～30.00dB 

分辨率：0.01dB 

测量精度：＞42 dB校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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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

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需配置功率计 

5.2.8.2 公安通信系统 

公安通信系统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清单 

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    

1 
TD-LTE 路测系统（含场

强测试功能和定位功能） 
台 1  

2 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台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3 场强分析仪 台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4 天馈测试仪 台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5 功率计 台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6 数字万用表 台 5 同专用通信系统。 

7 绝缘测试仪 套 2  

8 漏缆接续工具 套 2  

9 通用检修工具 套 5  

二 传输系统    

1 光纤熔接机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2 光时域反射仪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3 SDH/PDH测试仪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4 手持 2Mb/s测试仪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5 便携式光万用表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6 光功率计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7 双通道示波器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8 以太网测试仪 套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三 公安视频监控系统    

1 彩色图形信号发生器 套 1 同专用视频系统。 

2 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套 1 同专用视频系统。 

3 便携式彩色液晶监视器 套 1 同专用视频系统。 

4 视频综合测试仪 套 1 同专用视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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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5 光照度计 套 1 同专用视频系统。 

6 图像记录仪 套 1 同专用视频系统。 

7 数字万用表 套 2 同专用视频系统。 

四 计算机网络系统    

1 网络测试仪 台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2 数字式电缆测试仪 台 1 同专用通信系统。 

5.3 专用工具 

5.3.1 投标人应分别为本招标文件内每个子系统各提供专用安装及维护工具 2 套（含压接

钳），和通用电工工具共 20套，并应列出清单。 

5.3.2 投标人应提供用于系统设备清洁的便携式吸尘设备共 3套，纳入专用工具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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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部接口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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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用户需求书规定的通信系统与相关外专业的接口类型、接口数量、接口位置及标准为

暂定，最终的接口标准在设计联络阶段经各方协商后确定。如果存在分歧，应服从招标

人协调，并不得增加费用。投标人应按各方确认后的接口标准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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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与设备代码 

序号 代码 含义 备注 

1 P 物理接口  

2 D 参数及资料交换接口  

3 F 功能接口  

4 JZ 建筑  

5 FAS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6 BAS 机电设备监控系统  

7 ISCS 综合监控系统  

8 IBP 综合后备盘  

9 ACS 门禁系统  

10 PSCADA 电力监控系统  

11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  

12 SIG 信号系统  

13 CLK 时钟系统  

14 TS 传输系统  

15 CCTV 视频监视系统  

16 PIS 乘客信息系统  

17 PA 广播系统  

18 RAD 无线通信系统  

19 ALM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  

20 UPS 交流不间断电源  

21 QD 供电系统  

22 MV 交流 35kV开关柜  

23 TT 牵引变压器  

24 TR 配电变压器  

25 RT 整流器  

26 DC 直流 1500V开关柜  

27 NPMPD 钢轨电位限制装置  

28 SC 排流柜  

29 LV 400V开关柜  

30 CCP 综控屏  

31 AOPS 交流屏  

32 DOPS 直流屏  

33 ACC 交流电缆  

34 DCC 直流电缆  

35 EP 综合接地  

36 PIC 供电施工承包商  

37 DZ 动照系统  

38 HK 通风空调系统  

39 GX 给排水及消防  

40 DT 电梯  

41 FT 扶梯  

42 QM 气体灭火系统  

43 PSD 站台门  

44 WTP 人防  

45 SZ 市政  

46 FS 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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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TJ 土建  

48 GD 轨道  

49 ZX 装修  

50 JG 结构  

51 JZ 建筑  

52 RS 车辆  

53 AF 安防系统  

54 GL 通信光缆  

注：表中专业及设备代码仅适用于本接口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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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规范 

3.1 通信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的接口规范 

3.1.1 通信光缆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ISCS)与通信光缆(GL)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出现

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综合监控系统与通信光缆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通信设备室

光缆

ISCS.GL.P01

接口分界

综合监控系统（ISCS）

光纤配线架

ISCS

通信光缆(GL)

综合监控设备室

交换机 交换机

GL

 

3）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与通信光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综合监控系统

提供 

通信光缆 

提供 

接口功

能说明 

接口

类型 
数量 接口位置 

ISCS.GL.P01 提供带标识的

光缆从综合监

控交换至通信

设备室光纤配

线架 。 

提供全线 ISCS所需

的上下行各 8 芯光

纤及配线架接线端

子。 

每个主变电所至邻

近车站（彭家庄、

历山北路站）提供 4

芯光纤及配线架接

线端子。 

信 息 传

输 的 物

理介质。 

光

纤  

16（正

线）  

 

4（主变

电所）  

主 备

OCC、车

站 、 车

辆 段 、

停 车

场 、 主

变 电 所

通 信 设

备室； 

ISCS.GL.P01 提供带标识的 每个主变电所至邻 信 息 传 光  主 变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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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从综合监

控交换至通信

光纤配线架 。 

近车站（彭家庄、

历山北路站）提供 4

芯光纤及配线架接

线端子。 

输 的 物

理介质。 

纤  4 所 至 邻

近 车 站

通 信 设

备室。 

ISCS.GL.P01 提供带标识的

光缆从综合监

控交换至通信

光纤配线架 。 

每个区间风井至邻

近车站提供 4 芯光

纤及配线架接线端

子。 

信 息 传

输 的 物

理介质。 

光

纤  

 

4 

区 间 风

井 至 邻

近 车 站

通 信 设

备室。 

4）功能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通信光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

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提供 通信光缆提供 

ISCS.GL.F

01 

提供综合监

控专业光缆 

ISCS.GL.P

01 

 

提供综合监控专业光缆至

通信光纤配线架。 

提供构成全线骨干传

输网各站点间的传输

介质。 

5）接口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通信光缆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通信光缆责任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不适用。 

7）设计要求 

不适用。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通信光缆及综合监控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通信光缆牵头，通信光缆须

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通信光缆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通信协

议测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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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TS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TS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1.2 广播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ISCS)与广播系统(PA)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出现

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综合监控系统与广播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OCC通信设备室

ISCS.PA.P01

PA  接口分界  ISCS

中央广播
设备

OCC综合监控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综合监控系统与广播系统在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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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车辆段通信设备室

ISCS.PA.P02

PA  接口分界  ISCS

车站/车辆
段广播
设备

车站/车辆段综合监控
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3）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与广播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综合监控系

统提供 

广播系统 

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

量 

接口位

置 

ISCS.PA.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中

央 FEP 设备

到 OCC 通信

设备室配线

架。 

提供 OCC 通

信设备室 PA

配线架。 

监控信息互换及

选择需要广播的

车站/车辆段/停

车场及其广播

区。 

RS422

或 以 太

网 数 据

接口；  

开 放 的

软 件 通

信 协

议。  

2

（

主

备

中

心

各

2

个） 

OCC 通

信 设备

室 PA配

线架外

线侧 

ISCS.PA.P02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车

站/车辆段/

停车场 FEP

设备到车站

通信设备室

配线架。 

提供车 站 /

车 辆 段 /停

车 场 通 信

设备室 PA 配

线架。 

监控信息互换及

选择需要广播的

车站/车辆段/停

车场广播区。 

RS422

或 以 太

网 数 据

接口；  

开 放 的

软 件 通

信协议  

2

（

每

节

点

各

2

个） 

车 站 /

车 辆

段 / 停

车 场

通 信

设备室

PA 配线

架外线

侧 

4）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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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系统与广播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提供 广播系统提供 

ISCS.PA.F01 提供人机

界面监察

PA设备  

ISCS.PA.P01 

ISCS.PA.P02 

提供图形人机界面（包

括但不限于行车/乘客

调）以实现各广播功

能，及传送有关指令到

广播系统。 

接收及执行综合

监控系统的指令。 

ISCS.PA.F02 广播信息

描述 

ISCS.PA.P01 

ISCS.PA.P02 

接收所有预录信息描

述以提供广播选择给

操作员。 

传送所有预录信

息描述给综合监

控系统。 

ISCS.PA.F03 实况广播 ISCS.PA.P01 

ISCS.PA.P02 

传送“实况广播”指令

(包括广播区号及操作

员编号)给广播系统。

传送音频信息由发出

广播的工作站到广播

系统。 

接收指令后，传送

音频信息到选定

的广播区提供实

况播放。 

ISCS.PA.F04 监听广播

信息 

ISCS.PA.P01 

ISCS.PA.P02 

传送“监听广播信息”

指令(包括广播区号及

操作员编号)给广播系

统。并将由广播系统传

送回的音频信息在工

作站发放以供操作员

监听。 

根据指令传送正

在该区播放的语

音广播内容或录

制的信息内容到

综合监控系统。 

ISCS.PA.F05 预录制信

息 广 播

( 仅 播 放

一次) 

ISCS.PA.P01 

ISCS.PA.P02 

传送“预录制信息广播

(一次)”指令(包括广

播信息编号及广播区

号)给广播系统。 

根据指令将选择

的广播信息在选

定的广播区播放

一次。 

ISCS.PA.F06 预录制信

息 广 播

( 重 复 地

播放) 

ISCS.PA.P01 

ISCS.PA.P02 

传送“预录制信息广播

(重复)”指令(包括广

播信息编号，广播区号

及重复的时间间隔)给

根据指令将选择

的广播信息在选

定的广播区重复

播放，直至收到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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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系统。 

当播放次数已达或操

作员选择停止广播，发

出“停止重复广播”指

令到广播系统。 

合监控系统发出

的“停止重复广

播”指令。 

ISCS.PA.F07 信息广播

优先权 

ISCS.PA.P01 

ISCS.PA.P02 

传送给广播系统的指

令应包括操作员编号。 

根据优先权列表

处理信息广播。 

ISCS.PA.F08 火灾报警

与广播系

统 联 动

( 火 灾 应

急广播) 

ISCS.PA.P02 综合监控系统在接收

火灾报警信息后，在

HMI 上发出弹出的窗口

信息，操作员需作出确

认后才切换成火灾应

急广播模式，如不确认

或选择取消则继续正

常服务广播。 

根据指令将服务

广播强制切换成

火灾应急广播。 

ISCS.PA.F09 信息广播

记录 

ISCS.PA.P01 

ISCS.PA.P02 

记录信息广播的资料，

包括广播时间，广播信

息编号，广播类型，发

出广播的源头，选择的

广播区，播放的广播区

等。 

传送选择的广播

区的状态给综合

监控系统。 

ISCS.PA.F10 预设时间

广播 

ISCS.PA.P01 

ISCS.PA.P02 

提供预设时间广播功

能给操作员。 

根据预设时间表传送

广播指令给广播系统。 

根据指令在选定

的广播区播放有

关信息。 

ISCS.PA.F11 编制广播

信息 

ISCS.PA.P01 

ISCS.PA.P02 

传送“编制广播信息”

指令(包括操作员编

号，广播区号，广播信

息固定部份的信息编

号及可变部份的信息

编号)给广播系统。 

根据指令将可变

部份的信息加插

到固定部份，在选

定的广播区播放。 

ISCS.PA.F12 综合监控 ISCS.PA.P01 操作员在人机界面上 在接口收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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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

指令的性

能要求 

ISCS.PA.P02 发出控制指令 需在

400ms 内传送到与广播

系统的接口。 

指 令 后 ， 需 在

250ms内完成。 

ISCS.PA.F13 广播系统

设备状态

变更信息

的性能要

求 

ISCS.PA.P01 

ISCS.PA.P02 

在接口收到信息后，需

在500ms内显示在人机

界面上。 

设备状态变更（广

播区占用等信息）

信息需在 500ms 内

传送到与综合监

控系统的接口。 

ISCS.PA.F14 其他与全

自动运行

相关的联

动广播功

能 

ISCS.PA.P01 

ISCS.PA.P02 

根据不同场景接受相

应信息后发出联动广

播指令（见场景文件）。 

执行联动广播行

为（见场景文件）。 

注：PA 设备应能区分各调度员工作站和车站值班员工作站的指令来源，并对应各工作站

做出响应。 

5）接口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广播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广播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综合监控系统与广播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广播系统责任 

ISCS.PA.D01 

 

ISCS.PA.P01 

ISCS.PA.P02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 接口软件通信协议、

数据的内容、定义及格

式； 

- 提供广播系统要求的

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 监控信息表； 

- 提供配线架的端接资料

及连接电缆的特性要求； 

- 提供综合监控系统要求

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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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综合监控系统与广播系统接口 ISCS.PA.P01 及 ISCS.PA.P02 的软件通信协议应为 MODBUS

或经招标人同意的其它开放的软件通信协议，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

据的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广播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冗余要求 

在 PA系统，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综合监控系统的主备 FEP工作，

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双方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监控信息点表 

具体监控信息内容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广播系统共同确定并包含

在接口设计文件中。 

（4）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5）设备标签命名协定 

广播系统根据设备标签命名协定方案应用于设备标签及提供有关资料给综合监控系统。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综合监控系统及广播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综合监控系统牵头，广播系

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综合监控系统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

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

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

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

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

个月内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

端点上。 

所有接口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399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PA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PA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1.3 视频监视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ISCS)与视频监视系统

(CCTV)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

计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视频监视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在主备 OCC的接口界面图如下： 

OCC通信设备室

ISCS.CCTV.P01

CCTV  接口分界  ISCS

中央CCTV
设备

OCC综合监控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综合监控系统与视频监视系统在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的接口界面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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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
设备室

ISCS.CCTV.P02

CCTV  接口分界  ISCS

车站/车辆
段CCTV
设备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综合
监控

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视频监视系统与综合监控（大屏幕系统）系统在 OCC的接口界面图： 

 

 

 

 

 

 
大屏控制室OCC通信设备室

OPS.CCTV.P03
中央CCTV
系统

配
线
端
子

控制器
大屏幕
系统

CCTV OPS
接口分界CCTV

 

大屏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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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与视频监视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综合监控系

统提供 

视频监视系

统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

量 

接口位

置 

ISCS.CCTV.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中

央 FEP 设备

到 OCC 通信

设备室配线

架。 

提供 OCC 通

信 设 备 室

CCTV配线架。

CCTV 须提供

相关开发控

件及软件开

发包。 

监控信息互换

及选择需要的

车站电视监视

图像。 

在中央 CCTV 的

工作站上显示

电视监视图像。 

 

实现乘客调、车

辆调与列车火

灾、紧急呼叫的

联动功能。 

以太网数

据接口，开

放的软件

通信协议 

2 主 备

OCC 通

信设备

室 CCTV

配线架

外线侧 

ISCS.CCTV.P02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车

站/车辆段

FEP 设备到

车站通信设

备 室 配 线

架。 

提供车站/车

辆段/停车场

通 信 设备室

CCTV配线架。

CCTV 须提供

相关开发控

件及软件开

发包。 

监控信息互换

及选择需要的

电视监视图像。 

在车站 CCTV 的

工作站上显示

电视监视图像。 

以太网，数

据接口，开

放的软件

通信协议 

2 车 站 /

车 辆

段 /停

车 场

通 信

设备室

CCTV配

线架外

线侧 

ISCS.CCTV.P03 

提供大屏幕

控制器及接

口。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中

央视频监视

设备到大屏

幕控制器接

口。并负责图

像 信 息

在大屏幕上显

示车站视频监

视图像。 

模拟或数

字视频接

口

HD-SDI(S

DI)、DVI、

VGA 、

HDMI 等

接口； 

9

路

（

暂

定） 

中央大

屏幕控

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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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H.265

压缩解码输

出。 

（具体需

求在设计

联络阶段

确定） 

4）功能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视频监视系统需按照（但不限于）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

接口功能。 

接口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提

供 

视频监视系

统提供 

ISCS.CCTV.F01 

 

在中央提供人

机界面，选择

及控制车站、

列车、段、场

电视监视图像 

ISCS.CCTV.P01 

 

提供全线任一电

视监视摄像机选

择的图形人机界

面(包括但不限于

行车、乘客调监视

等)，传送有关指

令到视频监视系

统。 

提供对全线可控

摄像机的控制（水

平移动/垂直移动

/画面缩放（PTZ），

焦距，光圈）。 

提供在线列车火

灾等状态及车次

号、车组号及火灾

车厢号、调用的车

厢摄像机编号等。 

提供乘客紧急呼

叫的列车车次号、

车组号及车厢号、

对应的车厢摄像

编号等。 

接收及执行

中央综合监

控系统的选

择及控制的

指令，并在中

央 CCTV 工作

站上显示有

关的电视监

视图像。 

根据综合监

控提供的信

息确定自动

切换的图像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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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CCTV.F02 在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提

供人机界面，

选择及控制车

站电视监视图

像 

ISCS.CCTV.P02 提供本车站、车辆

段、停车场任一电

视监视摄像机选

择的图形人机界

面（包括但不限于

行车监视等），传

送有关指令到视

频监视系统。 

提供对本车站可

控摄像机的控制

（水平移动/垂直

移动 /画面缩放

（PTZ），焦距，光

圈）。 

接收及执行

车站综合监

控系统的选

择及控制的

指令，并在车

站 CCTV 工作

站上显示有

关的电视监

视图像。 

ISCS.CCTV.F03 连续 PTZ指令 ISCS.CCTV.P01 

ISCS.CCTV.P02 

确定操作员指令

为连续 PTZ指令，

向视频监视系统

发出此指令。当操

作员解除指令时，

向视频监视系统

发出停止指令。 

连续执行 PTZ

指令直至收

到综合监控

系统的停止

指令。 

ISCS.CCTV.F04 控制优先权 ISCS.CCTV.P01 

ISCS.CCTV.P02 

当摄像机在使用

中的状态时，应拒

绝其他比使用者

优先权较低的控

制指令。 

应采取优先

权准则，当摄

像机在使用

中的状态时，

应拒绝其他

优先权较低

的控制指令。

如综合监控

系统的控制

指令因此被

拒绝，视频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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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系统应通

知综合监控

系统。 

ISCS.CCTV.F05 多 画 面 分 割

（同一画面显

示多个电视监

视图像） 

ISCS.CCTV.P01,P

02 

在图形人机界面

提供此功能的选

择，传送有关指令

到视频监视系统，

该指令应包括所

选择摄像机的设

备标签。 

接收及执行

指令，进行画

面分割以显

示所选择的

多个电视监

视图像，并在

CCTV 工作站

上显示。 

ISCS.CCTV.F06 自动循环监察

模式 

ISCS.CCTV.P01,P

02 

提供各站点、段

场、列车图像的自

动循环监察模式

功能，并在图形人

机界面上提供此

功能的程序设置

和清除的选择。 

1. 自由选择模式 

当选择执行后，应

按程序设置的时

间及所选定的摄

像机，以个别摄像

机的选择方式传

送 有 关 指 令 到

CCTV系统。 

2. 预定模式 

当选择执行 CCTV

系统所预定设置

的自动循环监察

模式后，传送执行

该模式编号的指

接收及执行

综合监控系

统的选择指

令，并显示有

关的电视监

视图像。 

1. 自由选择

模式 

按个别摄像

机的选择方

式显示有关

的电视监视

图像。 

2. 预定模式 

根据所选择

的 CCTV 系统

预定模式显

示有关的电

视监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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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到 CCTV系统。 

ISCS.CCTV.F07 综合监控系统

控制指令的性

能要求 

ISCS.CCTV.P01,P

02 

操作员在人机界

面上发出控制指

令需在 300ms内传

送到与视频监视

系统的接口。 

在接口收到

控制指令后，

指令如摄像

机选择、画面

分割、顺序控

制程序等需

在400ms内完

成，指令如

PTZ、焦距、

光圈控制等

需在250ms内

完成。 

ISCS.CCTV.F08 视频监视系统

设备状态变更

信息的性能要

求 

ISCS.CCTV.P01 

ISCS.CCTV.P02 

在接口收到信息

后，需在 500ms内

显示在人机界面

上。 

设备状态变

更信息需在

500ms 内传送

到与综合监

控系统的接

口。 

ISCS.CCTV.F9 摄像机预设 

位置 

ISCS.CCTV.P01 

ISCS.CCTV.P02 

当操作员选定当

前摄像机位置为

预设位置后，传送

该指令到闭路电

视系统。当操作员

选择恢复摄像机

预设位置后，传送

该指令到闭路电

视系统。 

当接收指令

后，储存摄像

机位置资料

（如摄像机

标签，PTZ 设

定等）。当接

收指令后，根

据储存的设

定资料恢复

摄像机到预

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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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CTV.F10 

在大屏幕上显

示视频监视图

像 

OPS.CCTV.P01 

传 送 由 接 口

OPS.CCTV.P01 所

选择的视频监视

图像到大屏幕。 

接收视频信

号并显示视

频监视图像

在大屏幕上。 

通过大屏桌

面控制工作

站设置大屏

幕系统的图

像显示方式。 

ISCS.CCTV.F11 火灾报警与视

频监视系统联

动 

ISCS.CCTV.P01 

ISCS.CCTV.P02 

综合监控系统在

接收火灾（主备控

制中心、车站、段

场及列车等）报警

信息后，在 HMI上

发出弹出的窗口

信息，操作员作出

确认后提供调用

摄像头的触发信

息。 

根据指令将

相应位置监

视画面切换

到相应区域。 

ISCS.CCTV.F12 同一列车图像

调看超限提醒

及退出界面。 

ISCS.CCTV.P01 

 

在调看同一列车

图像超过一定数

量及时间后，接受

指令提供继续调

看及退出界面。具

体要求在设计联

络时确定。 

在调看同一

列车图像超

过一定数量

及时间后，发

出超限指令。 

接受相应指

示并完成相

应动作。 

ISCS.CCTV.F13 其他与全自动

运行相关的联

动视频监视功

能 

ISCS.CCTV.P01 

ISCS.CCTV.P02 

根据不同场景接

受相应信息后发

出联动 CCTV 指令

（见场景文件）。 

执 行 联 动

CCTV行为（见

场景文件）。 

5）接口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视频监视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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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视频监视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综合监控系统与视频监视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

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视频监视系统责任 

ISCS.CCTV.D01 ISCS.CCTV.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

内容、定义及格式；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监控信息点表； 

数字视频信号标准； 

提供综合监控系统要求

的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数据配线架的端接

资料及连接电缆的特性

要求。 

ISCS.CCTV.D02 ISCS.CCTV.P02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提供接口端子的端接资

料及连接电缆的特性要

求。 

配合及确认有关资料。 

提供综合监控系统要求

的其他有关资料。 

OPS.CCTV.D03 OPS.CCTV.P03 

配合及确认有关资料。 

提供大屏幕系统要求的

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大屏幕配线端子的端接

资料及连接电缆的特性

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

容、定义及格式； 

视频监视系统要求的其

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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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数据接口 ISCS.CCTV.P01 及 ISCS.CCTV.P02 的软件通信协议应为 MODBUS TCP/IP 或经招

标人同意的其它开放的软件通信协议，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

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视频监视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视频监视系统须提供相关控制信息的控件和软件开发包（所有控件及开发包应已包括了

对车载视频的管理），以确保综合监控系统能利用其提供的软件包完成相应的功能开发。 

（2）冗余要求 

在 CCTV，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综合监控系统的主备 FEP 工作，

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双方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监控信息表 

具体监控信息内容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视频监视系统共同确定并

包含在接口设计文件。 

（4）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5）设备标签命名协定 

视频监视系统根据设备标签命名协定方案应用于设备标签及提供有关资料给综合监控系

统。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综合监控系统及视频监视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综合监控系统牵头，视

频监视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综合监控系统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

协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

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

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

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

ISCS.CCTV.P01、

ISCS.CCTV.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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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内完成。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

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CCTV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CCTV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1.4 乘客信息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ISCS)与乘客信息系统

(PIS)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

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PIS）在主备控制中心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OCC通信设备室

ISCS.PIS.P01

PIS  接口分界  ISCS

中央PIS
设备

OCC综合监控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PIS）在车站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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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通信设备室

ISCS.PIS.P02

PIS  接口分界  ISCS

车站PIS
设备

车站综合监控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PIS）在车站 IBP盘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车站通信设备室

ISCS.PIS.P03

PIS  接口分界  ISCS

车站PIS
设备

车站控制室

IBP

配
线
架

 

3）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综合监控系

统提供 

乘客信息系

统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

置 

ISCS.PIS.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中

央 FEP 设备

到 OCC 通信

设备室乘客

信息系统服

务 器 配 线

架。 

提 供 主 备

OCC 通信设

备室乘客信

息系统服务

器配线架。 

ISCS为 PIS系

统提供信 息

（含紧急 信

息）发布功能，

将 ISCS 发布

的信息（文本）

显示在指定的

PIS 的显示终

端上（车站及

以太网 

数据接口 

开放的软

件协议 

2 主备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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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上）。 

ISCS.PIS.P02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车

站 FEP 设备

到车站通信

设备室乘客

信息系统服

务 器 配 线

架。 

提供车站通

信 设备室乘

客信息系统

服务器配线

架。 

监控及选择需

要显示的车站

信息。 

ISCS 在车站

为 PIS 系统提

供信息（含紧

急信息）发布

功能，将 ISCS

发布的 信 息

（文本）经过

相关人员确认

后显示在本站

指定的 PIS 的

显示终端 上

（车站）。 

 

以太网 

数据接口 

开放的软

件协议 

2 车站通

信设备

室乘客

信息系

统服务

器配线

架外线

侧 

ISCS.PIS.P03 提供 IBP 盘

面工艺布置

图、端子分

配图、按钮/

指示灯、接

线端子排，

并负责盘内

接线。 

注：IBP 盘

采用下进下

出线方式。 

 

提供 PIS 系

统到 IBP 盘

配线架带标

识的连接电

缆并负责成

端上架。 

负责 IBP 盘

上有关 PIS

系统的功能

测试。 

提供 PIS 系

统的盘面布

置要求、按钮

/指示灯的数

量、电气参

实现对车 站

PIS 屏的 1 键

关屏功能；提

供本车站 PIS

屏的预制紧急

信息发布 功

能。 

 

硬线，数

量按需要

提供。 

注：采用

截面面积

在

1.0-2.5 

mm2电缆。 

根据

实际

需求

确定 

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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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二次接线

原理图、文字

描述。 

提供 IBP 盘

上所有与 PIS

有关的按钮/

指示灯回路

的电源。 

4）功能要求及说明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ISCS提供 PIS 提供 

ISCS.PIS.F01 提供信息发

布功能，将

ISCS发布的

信息（文本）

显示在指定

的PIS的显示

终端上 

ISCS.PIS.P01 

ISCS.PIS.P02 

操作员可发布

信息，系统将该

信 息 传 送 给

PIS。 

将信息（文本）显

示在指定的 PIS 

的显示终端上。 

ISCS.PIS.F02 ISCS 控制指

令的性能要

求（控制指令

指信息发布

指令，不包括

其它指令） 

ISCS.PIS.P01 

ISCS.PIS.P02 

操作员在人机

界面上发出控

制 指 令 需 在

250ms内传送到

与乘客信息系

统的接口。 

在接口收到控制

指 令 后 ， 需 在

250ms内反馈已收

到该指令并执行

到ISCS接口，在之

后的500ms内反馈

完成该指令功能

的信息到ISCS接

口。 

ISCS.PIS.F03 车载显示屏

终端上显示

ISCS发布的

信息（文本） 

ISCS.PIS.P01 中心操作员可

发布信息，系统

将该信息传送

给PIS。 

将信息（文本）显

示在指定的车载

PIS 的显示终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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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ISCS提供 PIS 提供 

ISCS.PIS.F04 接收故障告

警信息 

ISCS.PIS.P01 

ISCS.PIS.P02 

综合监控接收

PIS的故障告警

信息。 

向综合监控发送

PIS故障告警信

息。 

ISCS.PIS.F05 实现对车站

PIS屏的 1键

关屏功能；提

供本车站 PIS

屏的预制紧

急信息发布

功能。 

 

ISCS.PIS.P03 

 

提供按钮。 接收信息并完成

相应动作。 

ISCS.PIS.F06 其他与全自

动运行相关

的联动信息

显示功能 

ISCS.PIS.P01 

ISCS.PIS.P02 

根据不同场景

接受相应信息

后发出联动乘

客信息系统指

令（见场景文

件）。 

执行联动信息显

示行为（见场景文

件）。 

5）接口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乘客信息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

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乘客信息系统责任 

ISCS.PIS.D01 

 

ISCS.PIS.P01 

ISCS.PIS.P02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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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PIS.P02 

 

 

- 接口软件通信协议、

数据的内容、定义及格

式； 

- 提供乘客信息系统要

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 监控信息表； 

- 提供数据配线架的

端接资料及连接电缆

的特性要求。 

- 提供综合监控系统

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接口 ISCS.PIS.P01 、ISCS.PIS.P02及 ISCS.PIS.P03的软

件通信协议应为 MODBUS TCP/IP 或硬线接口，或经招标人同意的其它开放的软件通信协议，

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

系统负责与乘客信息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冗余要求 

ISCS.PIS.P01 、ISCS.PIS.P02接口，在 PIS，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

对应综合监控系统的主备 FEP工作，双方通过互相检测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双方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监控信息表 

具体监控信息内容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旅客信息系统共同确定并

包含在接口设计文件。 

（4）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5）设备标签命名协定 

乘客信息系统根据设备标签命名协定方案应用于设备标签及提供有关资料给综合监控系

统。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综合监控系统及乘客信息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综合监控系统牵头，乘

客信息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综合监控系统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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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通信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

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

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

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PIS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PIS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1.5 专用无线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ISCS)与无线系统(RAD)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出现

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新建主备无线交换机时：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在主备用控制中心 OCC 的接

口界面如下图。扩容 R1及 R3交换机方案时，主中心接口如下，同时在备用中心传输系统（或

者无线系统数据交换机）与综合监控配线架之间提供 2 个以太网电接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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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通信设备室

ISCS.RAD.P01

RAD  接口分界  ISCS

RAD调度服
务器设备

OCC综合监控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3）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与无线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综合监控系

统提供 

无线系统提

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

置 

ISCS.RAD.P01 1、提供综合

监控至无线

通信系统间

的低烟无卤

阻燃型屏蔽

线缆电缆及

其安装连接

附件。 

2、确定接口

传输协议； 

3、配合无线

通信系统接

口测试、功

能测试。 

1.提供配线

架端子； 

2.负责实施

综合监控系

统至无线通

信系统间电

缆连接及测

试； 

3.负责接口

功能测试及

联合调试。 

ISCS 为无线

系统提供在线

列车乘客紧急

呼叫时的车次

号、车厢号、

IPH 号等，无

线乘客调联动

完成乘客紧急

呼叫功能。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包括但

不限于 乘 客

调）以实现乘

客调的紧急呼

叫、对车辆进

行广播的 功

能。图形界面

能显示紧急呼

叫乘客的 IPH

号、车厢号及

车次号；能显

示需要广播的

车辆的车次号

等，无线系统

接收对车辆的

广播指令并接

通对车辆的广

播通路。 

乘客调提供接

通信息并传送

以太网 

数据接口 

开放的软

件协议 

2 主中心

及备用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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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无线 TETRA

系统及信号系

统（含车次号、

车厢号及接通

的 IPH号）。 

乘客调在挂机

时提供挂断无

线信号至无线

TETRA 系统及

信号系统（含

车次号、车厢

号及接通 的

IPH号）。 

 

4）功能要求及说明 

综合监控系统与无线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ISCS提供 无线系统提供 

ISCS.RAD.F01 ISCS 为无线

系统提供在

线列车乘客

紧急呼叫时

的车次号、车

厢号等，无线

乘客调联动

完成乘客紧

急呼叫功能。 

 

ISCS.RAD.P01 

 

将发生紧急呼

叫的列车的车

次号、车组号、

车厢号及紧急

呼叫电话编号

发送给无线系

统，并确定接通

话机编号，传送

给乘客调。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包括但不

限于乘客调）以

实现乘客调的

紧急呼叫及对

车辆的广播功

能。图形界面能

显示紧急呼叫

乘客的 IPH号、

车厢号及车次

号及需要广播

的车辆车次号

等。 

乘客调提供接

通信息并传送

至无线 TETRA

按接收到的命令

信息接通及挂断

与车辆的无线呼

叫。 

通过车载台将挂

机信息传送至车

载乘客紧急对讲

系统。 

无线系统接收对

车辆的广播指令、

语音并接通对车

辆的广播通路，实

现对车辆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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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ISCS提供 无线系统提供 

系统及信号系

统（含车次号、

车厢号及接通

的 IPH号）。 

乘客调在挂机

时提供挂断无

线信号至无线

TETRA系统及信

号系统（含车次

号、车厢号及接

通的IPH号）。 

ISCS.RAD.F02 其他与全自

动运行相关

的联动信息

显示功能 

ISCS.RAD.P01 根据场景文件

完成相应功能

（ 见 场 景 文

件）。 

根据场景文件完

成相应功能（见场

景文件）。 

5）接口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乘客信息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无线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综合监控系统与无线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无线系统责任 

ISCS.RAD.D01 

 

ISCS.RAD.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 接口软件通信协议、

数据的内容、定义及格

式； 

- 提供无线系统要求的

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 提供数据配线架的

端接资料及连接电缆

的特性要求。 

- 提供综合监控系统

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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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综合监控系统与无线系统接口 ISCS.RAD.P01的软件通信协议应为 MODBUS TCP/IP 或经招

标人同意的其它开放的软件通信协议，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

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无线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冗余要求 

在无线系统，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综合监控系统的主备 FEP 工

作，双方通过互相检测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双方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监控信息表 

具体监控信息内容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无线系统共同确定并包含

在接口设计文件。 

（4）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5）设备标签命名协定 

无线信息系统根据设备标签命名协定方案应用于设备标签及提供有关资料给综合监控系

统。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综合监控系统及无线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综合监控系统牵头，无线系

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综合监控系统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

接口 

软件通信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

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

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

成。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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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PIS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ISCS与无线系统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1.6 时钟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ISCS)与时钟系统(CLK)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出现

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综合监控系统与时钟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主备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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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
信设备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CLK ISCS

PSCADA.CLK.P01
时钟系
统

PSCADA子系统

变电所控制室

综控屏

 

3）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与时钟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综合监控系

统提供 

时钟系统提供 接口功能

说明 

接口类

型 

数

量 

接口

位置 

ISCS.CLK.P01 提 供 带 标

识 的 电 缆

从 中 央 综

合 监 控 系

统 前 端 处

理 机 到 通

信 系 统 数

据配线架   

 

提 供 数 据 配

线 架 及 带 标

识 的 电 缆 到

中 央 一 级 母

钟。  

时 钟 同

步  

RS422

或 以 太

网 数 据

接口。  

 

2 主 备

中 央

通 信

设 备

室 数

据 配

线 架

外 线

侧  

PSCADA.CLK.P01 提 供 带 标

识 的 电 缆

从 PSCADA

子 系 统 综

控 屏 到 车

站 /车 辆 段

/停 车 场 通

信 系 统 数

据配线架。   

 

提 供 数 据 配

线 架 及 带 标

识 的 电 缆 到

车 站 、 车 辆

段、停车场二

级母钟。  

时 钟 同

步  

RS422

或 以 太

网 数 据

接口。  

 

1 车 站

/ 车

辆 段

/ 停

车 场

通 信

设 备

室 数

据 配

线 架

外 线

侧  

4）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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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系统与时钟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

提供 
时钟系统提供 

ISCS.CLK.F01 时钟同步  ISCS.CLK.P01 

PSCADA.CLK.P01 

接收时 间 信

息，使各综合

监控系统设备

时钟同步。  

提供标准时 间 信

息。 

ISCS.CLK.F02 性能要求  ISCS.CLK.P01 接收时 间 信

息后，使中央

综合监控服务

器 时 钟 同

步。  

传送到接口分界的

时 间 信息与 GPS

时间误差需少于

100ms。  

ISCS.CLK.F03 性能要求  PSCADA.CLK.P01 接收时 间 信

息后，对供电

系统设备进行

对时。  

满足对时精度 10ms

的要求。 

5）接口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时钟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时钟系统责任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综合监控系统与时钟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时钟系统责任 

ISCS.CLK.D01 ISCS.CLK.P01 

PSCADA.CLK.P01 

配合及确认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 接口软件通信协议、数

据的内容、定义及格式 

- 数据配线架的端接资

料及连接电缆的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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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综合监控系统与时钟系统接口 ISCS.CLK.P01、PSCADA.CLK.P01 的软件通信协议应为

MODBUS或为经招标人同意的、开放的软件通信协议，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

义，数据的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时钟系统负责与综合监控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冗余要求 

在 CLK，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综合监控系统的主备 FEP 工作，双

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双方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综合监控系统及时钟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时钟系统牵头，综合监控系

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时钟系统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

接口 

软件通信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

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

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

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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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CLK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CLK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1.7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与综合监控系统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ISCS)与集中监测告警

系统(ALM)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

设计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综合监控系统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的在主备中心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OCC通信设备室

ISCS.ALM.P01

ALM  接口分界  ISCS

集中监测
告警系统

OCC综合监控设备室

FEP FEP

配
线
架

 

3）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综合监控系

统提供 

集中监测告警

系统提供 

接口功能

说明 
接口类型 

数

量 

接口位

置 

ISCS.ALM.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中

央 FEP 设备

到 OCC 通信

设备室集中

提供 OCC 通

信设备室集中

监测告警系统

配线架。 

监 控 通

信 相 关

子 系 统

的 设 备

信息。  

以太网 

数据接口 

开放的软

件通信协

议  

2 OCC

通 信

设备室

集中监

测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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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告警系

统配线架。 

系统配

线架外

线侧 

4）功能要求及说明 

综合监控系统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

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

提供 

集中监测告警系

统提供 

ISCS.ALM.F01 提供传输系统的

故障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02 提供公务电话系

统的故障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03 提供专用电话系

统的故障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04 提供电源系统供

电状态及故障信

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05 提供 CCTV 故障信

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06 提供 PA故障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07 提供无线通信系

统故障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08 提供时钟系统故

障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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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ALM.F09 提供 PIS 系统故

障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ISCS.ALM.F10 提供 OA 系统故障

信息 

ISCS.ALM.P01 

 

提供图形人机

界面及报警显

示。 

提供故障报警信

息。 

5）接口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

件。 

文件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综合监控系统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

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综合监控系统责任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责任 

ISCS.ALM.D01 

 

ISCS.ALM.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 接口软件通信协

议、数据的内容、定

义及格式； 

- 提供集中监测告警

系统要求的其他有关

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 监控信息表； 

- 提供数据配线架的端接

资料及连接电缆的特性

要求。 

- 提供综合监控系统要求

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综合监控系统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接口 ISCS.ALM.P01 的软件通信协议应为 MODBUS 或经

招标人同意的其它开放的软件通信协议，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

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427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冗余要求 

在 ALM，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综合监控系统的主备 FEP 工作，双

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双方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4）监控信息点表 

具体监控信息内容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综合监控系统负责与集中监测告警系统共同确

定并包含在接口设计文件中。 

（5）设备标签命名协定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根据设备标签命名协定方案应用于设备标签及提供有关资料给综合监

控系统。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综合监控系统及集中监测告警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综合监控系统牵头，

集中监测告警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综合监控系统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

接口 

软件通信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

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

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

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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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ALM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ISCS与 ALM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2 通信系统与车辆的接口规范 

3.2.1 地面 PIS系统与车辆的接口技术要求 

1）前言 

本规定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期地面 PIS系统与车辆（RS）之间接口要求及

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供货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并保证各项接口功能

的顺利实施。 

本接口为暂定接口，在设计联络时根据工程需求进行调整并确定，投标方应无条件满足。 

当接口设计出现分歧时，各供货商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的协调和裁定，并不得提出增

加费用及工期的要求。 

2）接口示意图  

地面 PIS系统与 RS的接口界面如下图。图中接口表示的是列车其中一端的接口，在列车

另一端接口及数量相同。 

车载
无线
接入
设备

车载网络交换机

电源适配器

PIS车载播控器

车辆110V电源

车辆CCTV系统

车辆音视频播控系统（播控
器、LCD、广播等）

车辆TCMS系统（含FAS）

接口界面

PIS系统 车辆系统RS

PIS.RS.P01

PIS.RS.P02

PIS.RS.P03

PIS.RS.P04

PIS.RS.P05
连接车头/车尾交换机（车载PIS网络或敷设线缆）

PIS 与车辆接口（车上） 

3）物理接口 

PIS 系统供货商与 RS 供货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表中车上

接口表示的是列车其中一端的接口，在列车另一端接口、功能及数量相同。双方供货商应在

设计联络阶段，根据上述功能要求，对接口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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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接口编号 

地面 PIS

系统供货

商提供 

车辆供货商

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置 

PIS.RS.P01 提供本系

统所需电

源适配器

电源输入

和输出接

口。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车

辆 110V DC

配电设备到

电源适配

器。接线端

子形式由车

辆系统供货

商提供。 

RS为 PIS电源适配器

提供 110V直流电源。 

额定电压：DC110V，波

动范围：DC77V～

DC137.5V； 

静止逆变器＋整流器

的输出电压纹波系数：

≤5％。 

待定 1

1 

电源适配

器输入电

源接口 

PIS.RS.P02 提供车载

交换机端

口。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含

接头）从车

辆 CCTV系

统至车载交

换机端口。 

在主备控制中心（含地

铁分局（或派出所））

CCTV系统的图像选择

及切换命令控制下，每

列车能回传多路车载

监控视频图像（图像质

量要求不能低于 D1，并

能够降级为 2CIF）； 

同时，主备控制中心

CCTV系统可根据需要

调看车辆 CCTV主机存

储的车载视频图像信

息； 

在紧急情况下，要求全

部列车监控图像可同

时回传至控制中心。

CCTV系统进行显示、选

择及控制。 

车辆 CCTV系统须开放

有关协议，保证以上功

能及主备控制中心

CCTV系统对车辆 CCTV

系统带有云台、镜头及

其他控制的摄像机的

控制功能的顺利实现。

车载 CCTV系统应支持

GB/T28181相关要求,

支持 DB33互联接口需

求，摄像头支持 H.264、

H.265编码。 

可根据需要将车载录

像视频在线非实时的

下载到地面进行存储，

车载 CCTV应开放车载

录像相应协议，配合地

面CCTV完成相应功能。 

紧急情况下（火灾、紧

标准的

10/100BAS

ET以太网

接口。 

开放的软

件协议。 

1

1 

车载交换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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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接口编号 

地面 PIS

系统供货

商提供 

车辆供货商

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置 

急对讲、车门状态丢失

等）车载 CCTV 系统向

地面 CCTV 推送相应车

载图像。 

 

 

PIS.RS.P03 提供车载

交换机端

口。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含

接头）从车

辆 TCMS系

统至车载交

换机端口。 

用于列车状态信息(及

FAS信息)查询命令的

下传，车辆信息上传至

车辆基地检修调度室

及 OCC（暂定）。 

通信PIS系统车载设备

自检信息传至车辆

TCMS。 

 

 

标准的

10/100BAS

ET以太网

接口。 

开放的

软件协

议。 

1

1 

车载交

换机 

PIS.RS.P04 

提供车载

播控器端

口。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含

接头）从控

制器至车辆

视音频播放

系统。 

车辆音视频播放系统

接收地面通信PIS系统

下发的媒体信息及紧

急信息，进行播放； 

车辆音视频播放系统

能对地面通信PIS系统

传递的视频信息通断

进行实时监测，当监测

到无信息输入时，能自

动触发自身存储的媒

体信息，进行播放； 

LCD屏版式界面及车辆

运营信息的叠加由车

辆音视频播控系统完

成。 

 

标准的

10/100BAS

ET以太网

接口。 

开放的软

件协议。 

1 车载交换

机 

PIS.RS.P05 提供车载

交换机接

口及 6类

屏蔽网

线、放大

器

（DC110V

供电）。  

提供车载

PIS 网络通

道；车辆连

接器应支持

2根 8芯双

绞线。 

实现车头车尾播放控

制器冗余切换。 

标准

10/100BAS

ET以太网

接口。 

2 车载交换

机 

 

4）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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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 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地面 PIS 系统供

货商提供 

车辆系统供货

商提供 

PIS.RS.F01 列车向电源适配器供电,

额定电压：DC110V，波动

范围：DC77V～DC137.5V； 

静止逆变器＋整流器的

输出电压纹波系数：≤

5％。 

PIS.RS.P01 提供输入端口 配合 PIS 系统

实现该功能。 

PIS.RS.F02 用于列车状态信息查询

命令的下传，车辆信息上

传至车辆基地检修调度

室及 OCC（暂定）。 

通信系统 PIS车载设备自

检信息传至车辆 TCMS。 

 

 

PIS.RS.P03 

 

接收列车设备状

态查询信息，并

向列车TCMS系统

传送； 

接收列车设备状

态及车辆状态信

息（报警（含设

备及火灾等）、故

障、维护）并传

送至车辆基地检

修调度室及 OCC

系统。 

通信系统 PIS车

载设备自检、状

态信息传至车辆

TCMS系统。 

向通信系统

PIS车载无线

电台发送列车

状态信息（含

头尾信息、车

次号、车组号

等）； 

收集列车设备

及车辆状态信

息（报警、故

障、维护）并

向 PIS车载无

线电台发送。 

 

接收通信 PIS

车载设备自

检、状态信息。 

PIS.RS.F03 车辆音视频播放系统接

收地面通信 PIS系统下发

的媒体信息及紧急信息，

进行播放； 

车辆音视频播放系统能

对地面通信 PIS系统传递

的视频信息通断进行实

时监测，当监测到无信息

输入时，能自动触发自身

存储的媒体信息，进行播

放； 

 

LCD 屏版式界面及车辆运

营信息的叠加由车辆音

视频播控系统完成。 

PIS.RS.P04 

 

向车辆音视频系

统提供媒体信息

（视频格式应为

标准开放格式）。 

地面 PIS 系统应

做好视频信息的

补包工作，确保

视频信息质量。 

开放有关协议，

满足车辆音视频

系统的播控需

求。 

接收音视频信

息 并 进 行 播

放； 

实时监测地面

通信 PIS 系统

传递的视频信

息，当监测到

无 信 息 输 入

时，能自动触

发自身存储的

媒体信息，进

行播放； 

LCD 屏版式界

面及车辆运营

信息的叠加由

车辆音视频播

控系统完成。 

车辆音视频系

统应开放有关

协议，配合通

信 PIS 解决与

车辆 PI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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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地面 PIS 系统供

货商提供 

车辆系统供货

商提供 

接口及联网, 

实现 PIS 控制

中心对列车的

播放控制，保

证列车能接收

由控制中心服

务器下发的媒

体信息及播放

列表，并在车

载 LCD 屏上按

计 划 顺 畅 播

放。 

PIS.RS.F04 实现车头车尾播放控制

器冗余切换。 

PIS.RS.P05 提供以太网接

口。 

提供 6 类屏蔽网

线 、 放 大 器

（DC110V供电） 

敷设 6 类屏蔽

网线，安装放

大器。 

车载 PIS 在车

头尾之间为通

信 PIS 车载设

备提供 IP 通

道。 

5）接口文件要求 

PIS 系统承包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PIS系统供货商责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地面 PIS 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

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责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PIS.RS.D01 PIS.RS.P01 为实现接口功能，提出所

有需要车辆提供的列车

110V DC电源的具体资料，

并确认。 

提出设备安装要求。 

配合提供相关资料，资料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110V DC 电源设备资料

及连接电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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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责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PIS.RS.D02 PIS.RS.P02 为实现接口功能，提出所

有需要车辆提供的列车视

频监视的具体资料，并确

认。 

提出设备安装要求。 

配合提供相关资料，资料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接口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 

- 接口通信协议、视频编

码格式、数据内容、定义

等。 

PIS.RS.D03 PIS.RS.P03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 接口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要求 

-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

内容、定义及格式 

- 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 配合确定接口资料及连

接电缆的特性； 

- 配合确定接口通信协

议、数据的内容、定义及

格式。 

 

PIS.RS.D04 PIS.RS.P04 

 

为实现接口功能，提供相

关资料，资料应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 

- 接口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要求； 

- 接口通信协议、音视频

编码格式、数据内容、定

义等。 

- 提出所有需要车辆音视

频播放系统提供的列车音

视频监视的具体资料，并

确认。 

提出设备安装要求。 

为实现接口功能，提出所

有需要通信系统提供的视

频信息具体资料，并确认； 

配合提供接口资料及连接

电缆的特性要求； 

配合提供地面通信系统供

货商要求的其他有关资

料。 

 

PIS.RS.D05 PIS.RS.P05 

 

为实现接口功能，提出所

有需要车辆提供的具体资

料，并确认及线缆要求。 

配合提供相关资料，资料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提供线缆； 

- 接口资料及电缆的特性

要求 。 

注：地面 PIS 系统及车辆供货商应根据工程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备安装要求 

（1） 基本要求 

车辆供货商应在列车每一端预留地面 PIS 车载无线接入设备（每端 1 套，含 1 套 AP，2

付天线）、车载服务器、交换机、播控器及电源适配器等的安装位置，AP与天线之间预留馈线

走线通道。AP与交换机、交换机与播控器之间预留连接电缆通道。 

由车辆专业提供 AP 天线安装条件，AP 天线安装在车辆外驾驶室车顶（或侧面），在不影

响列车司机视野的前提下，车载天线和地面无线发射源的视距内应尽量避开金属阻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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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天线的数量、具体尺寸及安装要求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PIS 车载设备的数量、具体尺寸及安装要求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2）安装责任分工 

a）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的安装责任 

负责 PIS系统各车载设备单元内部的接线安装； 

负责为所有 PIS系统车载设备提供安装手册及工艺要求等文件； 

负责两列样车的车载设备的安装督导及培训，并负责每批量车中不少于 10％的车载设备

的安装抽查，提出改进意见； 

b）车辆供货商的安装范围责任 

负责所有 PIS系统车载设备的安装；  

负责所有 PIS系统车载设备之间所需的连接电缆的布线安装，PIS系统车载设备机柜内部

配线安装除外； 

负责为连接车辆设备的任何电缆末端压接，以及 PIS 系统车载设备到车辆设备的电缆压

接和电缆布线安装。 

（3）其他 

所有 PIS车载设备的安装及线缆的敷设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双方协商并最终确定； 

车载 PIS 设备安装、测试需要使用专用工具及专用仪器仪表的，应在地面 PIS 系统车载

设备开始安装前，由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向车辆供货商提供，车辆供货商免费使用； 

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提供的专用测试仪器需使用专用耗材的，应与专用仪器一并提供； 

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须对其提供的专用测试仪器的精度负责； 

地面 PIS 系统供货商须培训车辆供货商的安装人员正确使用其提供的专用工具及测试仪

器仪表，并向车辆供货商提供其相关操作说明文件； 

车辆供货商应保证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所提供的专用工具及测试仪器仪表仅用于本项目，

并保证其完好无损，在本项目地面 PIS 系统车载设备安装及测试工作完成后，在规定的时间

内归还给地面 PIS系统供货商； 

地面 PIS供货商应保证车载设备的交货进度满足车辆的生产进度要求。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地面 PIS 系统供货商及车辆供货商共同验证。测试应由地面 PIS 系统供货

商牵头，车辆供货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地面 PIS供货商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

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

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

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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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完成。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地面 PIS系统与车辆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地面 PIS系统与车辆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地面 PIS系统及车辆供货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9）电磁兼容要求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如: EN50121, EN50155，

GB/T24338.4等）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列车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10）振动与冲击 

（1）各类车载设备应满足 IEC 61373 标准要求，都能承受各种力的冲击。 

（2）装于车体设备的悬挂，按照 EN 12663 在任何方向能承受最大冲击加速度为(每种

负载情况分别施加)： 

a)纵向 3 g其中 g 为重力加速度（g=9.8m/s2）； 

b)横向 1g； 

c)垂向 ( 1+C )* g (其中在车端 C=2，在车辆中间线性下降为 0.5)。 

（3）通信系统供货商应按上述振动、冲击的相关标准，提供各设备的振动、冲击的详细

要求、试验大纲和试验报告及测试仪器的清单。 

11）材料 

（1）车载通信系统设备上的所有材料均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任何危害。 

（2）材料防火性能如下：车载通信系统设备应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设计及选用材料的

防火要求应符合 EN45545 HL3 或者同等国际标准。通信系统供货商应在设计审查时提供所选

材料达到防火要求的证明。 

3.2.2 地面 CCTV与车辆 CCTV的接口技术要求 

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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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期地面 CCTV 系统与车辆（RS）之间接口要求

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供货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并保证各项接口功

能的顺利实施。 

本接口为暂定接口，在设计联络时根据工程需求进行调整并确定，投标方应无条件满足。 

当接口设计出现分歧时，各供货商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的协调和裁定，并不得提出增

加费用及工期的要求。 

2）接口示意图  

地面 CCTV 系统与 RS 的接口界面如下图（车上的设备及物理接口由通信 PIS 系统及车辆

提供，地面 CCTV与车载 CCTV应实现相应功能接口）。图中车载接口表示的是列车其中一端的

接口，在列车另一端接口及数量相同。 

车载
无线
接入
设备

车载网络交换机

电源适配器

PIS车载播控器

车辆110V电源

车辆CCTV系统

车辆音视频播控系统（播控
器、LCD、广播等）

车辆TCMS系统（含FAS）

接口界面

PIS系统 车辆系统RS

PIS.RS.P01

PIS.RS.P02

PIS.RS.P03

PIS.RS.P04

PIS.RS.P05
连接车头/车尾交换机（车载PIS网络或敷设线缆）

CCTV 与车辆接口（车载） 

3）物理接口 

车载部分接口由通信 PIS系统及车辆提供，参见“地面 PIS 系统与车辆的接口技术要求”。 

4）功能要求 

CCTV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地面CCTV系统供

货商提供 

车辆系统供货

商提供 

CCTV.RS.F01 在主备控制中心（含地铁

分局（或派出所））CCTV

系统的图像选择及切换

命令控制下，每列车能回

传多路车载监控视频图

像（图像质量要求不能低

于 D1，并能够降级为

2CIF）； 

同时，主备控制中心 CCTV

PIS.RS.P02 向车辆下发各种

图像及前端设备

控制命令信息； 

接收列车监控视

频并上传至主备

OCC 及地铁公安

分局（派出所）。 

向车辆下达调看

车辆录像的选

完全开放与图

像及控制编码

有关的软件协

议，并能解析

主备控制中心

CCTV系统下发

的各种图像选

择、切换、回

看、摄像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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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地面CCTV系统供

货商提供 

车辆系统供货

商提供 

系统可根据需要调看车

辆 CCTV 主机存储的车载

视频图像信息； 

在紧急情况下，要求全部

列车监控图像可同时回

传至控制中心 CCTV 系统

进行显示、选择及控制。 

车辆 CCTV 系统须开放有

关协议，保证以上功能及

控制中心 CCTV 系统对车

辆 CCTV 系统带有云台、

镜头及其他控制的摄像

机的控制功能的顺利实

现。 

根据需要将车载录像视

频在线非实时的下载到

地面进行存储。 

火灾及紧急对讲、紧急解

锁等时相应车载 CCTV 摄

像头图像推送至相应地

面监视器进行显示。 

 

 

择、控制命令，

接收车载录像信

息进行显示。 

 

向车载录像下达

或者终止下载录

像的控制命令，

或者接收车载录

像数据的推送上

传，并进行存储，

满足地面调看车

载录像的功能。 

 

响应车载CCTV的

推送请求，并按

照规则在相应终

端显示车载摄像

头的图像信息。 

 

 

台、镜头等控

制命令，以便

控制中心能够

完全解码，实

现对列车的视

频监控。 

车载录像下传

地 面 进 行 存

储，车载 CCTV

应开放车载录

像相应协议，

配合地面 CCTV

完 成 相 应 功

能。 

紧 急 情 况 下

（火灾、紧急

对讲、紧急解

锁 等 ） 车 载

CCTV系统向地

面 CCTV 推送

相 应 车 载 图

像。 

 

 

CCTV.RS.F02 实现车头车尾冗余切换。 PIS.RS.P05 提供以太网接

口。 

提供 6 类屏蔽网

线 、 放 大 器

（DC110V供电） 

敷设 6 类屏蔽

网线，安装放

大器。 

车载 PIS 在车

头尾之间为通

信 PIS 车载设

备提供 IP 通

道。 

5）接口文件要求 

PIS 系统承包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CCTV系统供货商责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地面 PIS 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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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地面 CCTV 系统供货商责

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CCTV.RS.D01 PIS.RS.P02 

 

为实现接口功能，提出所

有需要车辆提供的列车视

频监视的具体资料，并确

认。 

提出设备安装要求。 

配合提供相关资料，资料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接口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 

- 接口通信协议、视频编

码格式、数据内容、定义

等。 

CCTV.RS.D02 PIS.RS.P05 

 

为实现接口功能，提出所

有需要车辆提供的具体资

料，并确认及线缆要求。 

配合提供相关资料，资料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提供线缆； 

- 接口资料及电缆的特性

要求 。 

注：地面 CCTV 系统及车辆供货商应根据工程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备安装要求 

由通信 PIS系统及车辆提供，参见“地面 PIS 系统与车辆的接口技术要求”。 

8）电磁兼容要求 

参见“地面 PIS 系统与车辆的接口技术要求”。 

3.2.3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车辆的接口技术要求 

1）前言 

本规范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RAD)与车辆（RS）之

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供货商须按系统接口规范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并保证

各项接口功能的顺利实施。 

当接口设计出现分歧时，各供货商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的协调和裁定，并不得提出增

加费用及工期的要求。 

2）接口示意图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车辆的接口界面如下图。图中表示的是列车其中一端的接口，在列

车另一端接口及数量相同。 

车载
无线
电台
1

110V
DC

电源

列车
广播
设备

Rad.RS.P01

车辆
RS

无线

Rad

Rad.RS.P02

 

注：无线与车载广播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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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
无线
电台
2

110V
DC
电源

列车
广播
设备

Rad.RS.P03

车辆
RS

无线
Rad

Rad.RS.P04

 

注：无线与车载紧急对讲系统。 

3）物理接口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表

中表示的是列车其中一端的接口，在列车另一端接口、功能及数量相同。 

物理接口编号 
无线通信
系统供货
商提供 

车辆供货
商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
量 

接口位置 

RAD.RS.P01 提供车载

无线电台

电源接口。 

提供带标

识的电缆

从车辆直

流配电设

备到车载

无线电台。 

车辆为车载无线

电台提供 110V

直流电源。 

额定电压：

DC110V，波动范

围：DC77V～

DC137.5V； 

静止逆变器＋整

流器的输出电压

纹波系数：≤

5％。 

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 

2 车辆直流

配电设备 

RAD.RS.P02 提供车载

无线电台

数据接口

及带标识

的从车载

无线电台

到车载数

据配线架

的电缆（含

接头）。 

提供数据

配线架。 

用于调度员对车

辆进行广播。将

车载无线设备的

自检等状态信息

上传至车辆广播

系统，进而传至

车载 TCMS系统。 

RS422数据

接口、音频

接口（具体

接口型式，

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 

开放的软件

协议。 

音

频

及

数

据

接

口

各 1

个。 

无线车载

台 

 

RAD.RS.P03 提供车载

无线电台

电源接口。 

提供带标

识的电缆

从车辆直

流配电设

备到车载

车辆为车载无线

电台提供 110V

直流电源。 

额定电压：

DC110V，波动范

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 

2 车辆直流

配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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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接口编号 
无线通信
系统供货
商提供 

车辆供货
商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
量 

接口位置 

无线电台。 围：DC77V～

DC137.5V； 

静止逆变器＋整

流器的输出电压

纹波系数：≤

5％。 

RAD.RS.P04 提供车载

无线电台

数据接口

及带标识

的从车载

无线电台

到车载数

据配线架

的电缆（含

接头）。 

提供数据

配线架。 

用于实现中心乘

客调与车辆紧急

呼叫之间的通

话； 

将车载无线设备

的状态信息传至

车载广播，进而

传至车载 TCMS

系统。 

实现紧急对讲在

全自动运行与有

人驾驶之间的通

话对象转换。 

RS422数据

接口、音频

接口（具体

接口型式，

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 

开放的软件

协议。 

音

频

及

数

据

接

口

各 1

个。 

无线车载

台 

 

4）功能要求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

能。 

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

商提供 
车辆系统供货商提供 

RAD.RS.F01 列车向车载无

线电台供电。 

RAD.RS.P01 

RAD.RS.P03 

向车辆提供直流电

源电压、波动范围

等相关要求。 

提供满足无线通信需

求的电源。 

RAD.RS.F02 无线通信系统

向列车广播系

统发送广播语

音及控制信

号。 

RAD.RS.P02 

 

发送语音信号及控

制信息。 

发送车载无线设备

的状态信息（含自

检信息）至车辆广

播。 

 

 

接收语音信号、控制

信息并通过列车广播

系统进行车内广播。 

接收通信车载无线设

备状态及自检等信

息，并传至车载 TCMS

系统。 

列车广播自行实现头

尾转换。列车广播切

换方式在设计联络阶

段商定。 

RAD.RS.F03 无线通信系统

向列车广播系

统发送调度广

RAD.RS.P04 发送车载无线设备

的状态信息（含自

检信息）至车辆广

接受车载无线状态及

自检等信息，并传至

车载 TCM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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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

商提供 
车辆系统供货商提供 

播语音信号。 播。 

接收列车紧急呼叫

控制及语音信息，

建立与中心乘客调

之间的语音及控制

通道，实现列车对

中心的紧急呼叫。 

发出挂机信息。 

 

 

上传语音信号、控制

信息至车载无线电

台。 

列车广播自行实现头

尾转换。列车广播切

换方式在设计联络阶

段商定。 

接收挂机信息释放车

载紧急呼叫通道。 

实现紧急对讲在全自

动运行与有人驾驶之

间的通话对象转换。 

 

5）接口文件要求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

件。 

文件要求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责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与车辆供货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

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责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RAD.RS.D01 RAD.RS.P01 

RAD.RS.P03 

配合确定相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 直流配电设备资料及连接

电缆的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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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责任 车辆供货商责任 

RAD.RS.D02 RAD.RS.P02 

RAD.RS.P04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 接口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要求 

-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

容、定义及格式 

- 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 配合确定接口资料及连接

电缆的特性要求 

- 配合确定接口通信协议、数

据的内容、定义及格式 

- 所有需要无线通信配合提

供的列车广播、紧急对讲功能

的具体资料 

注：各有关供货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备安装要求 

（1） 基本要求 

车辆供货商应在列车每一端预留二个车载无线电台、一个控制盒、司机室扬声器安装位

置，每一端司机室车顶预留 2个无线电台天线安装位置，天线与电台之间预留馈线走线通道，

车载无线电台与直流配电设备、车载广播设备之间预留连接电缆走线通道。列车车体对无线

电台天线的屏蔽须控制在 10dB以内。 

无线设备具体数量及设备尺寸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车辆供货商须满足车载无线设备安装要求。 

（2）安装责任分工 

a）RAD系统供货商的安装责任 

负责 RAD系统各车载设备单元内部的接线安装； 

负责为所有 RAD系统车载设备提供安装手册及工艺要求等文件； 

负责两列样车的车载设备的安装督导及培训，并负责每批量车中不少于 10％的车载设备

的安装抽查，提出改进意见； 

b）车辆供货商的安装范围责任 

负责所有 RAD系统车载设备的安装；  

负责所有 RAD系统车载设备之间所需的连接电缆的布线安装，RAD系统车载设备机柜内部

配线安装除外； 

负责为连接车辆设备的任何电缆末端压接，以及 RAD 系统车载设备到车辆设备的电缆压

接和电缆布线安装。 

（3）其他 

所有 RAD车载设备的安装及线缆的敷设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双方协商并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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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 RAD 设备安装、测试需要使用专用工具及专用仪器仪表的，应在 RAD 系统车载设备

开始安装前，由 RAD系统供货商向车辆供货商提供，车辆供货商免费使用； 

RAD 系统供货商提供的专用测试仪器需使用专用耗材的，应与专用仪器一并提供； 

RAD 系统供货商须对其提供的专用测试仪器的精度负责； 

RAD 系统供货商须培训车辆供货商的安装人员正确使用其提供的专用工具及测试仪器仪

表，并向车辆供货商提供其相关操作说明文件； 

车辆供货商应保证 RAD 系统供货商所提供的专用工具及测试仪器仪表仅用于本项目，并

保证其完好无损，在本项目 RAD 系统车载设备安装及测试工作完成后，在 RAD 系统供货商规

定的时间内归还给 RAD系统供货商； 

RAD 供货商应保证 RAD 车载设备的交货进度满足车辆的生产进度要求。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及车辆供货商共同验证。测试应由车辆供货商牵头，

无线通信系统供货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车辆供货商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

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

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

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

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

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RAD与车辆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RAD与车辆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供货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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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电磁兼容要求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如: EN50121, EN50155，

GB/T24338.4等）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列车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10）振动与冲击 

（1）各类车载设备应满足 IEC 61373 标准要求，都能承受各种力的冲击。 

（2）装于车体设备的悬挂，按照 EN 12663 在任何方向能承受最大冲击加速度为(每种

负载情况分别施加)： 

a)纵向 3 g其中 g 为重力加速度（g=9.8m/s2）； 

b)横向 1g； 

c)垂向 ( 1+C )* g (其中在车端 C=2，在车辆中间线性下降为 0.5)。 

（3）通信系统供货商应按上述振动、冲击的相关标准，提供各设备的振动、冲击的详细

要求、试验大纲和试验报告及测试仪器的清单。 

11）材料 

（1）车载通信系统设备上的所有材料均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任何危害。 

（2）材料防火性能如下：车载通信系统设备应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设计及选用材料的

防火要求应符合 EN45545 HL3 或者同等国际标准。通信系统供货商应在设计审查时提供所选

材料达到防火要求的证明。 

3.3 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规范 

3.3.1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SIG）之

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两个系统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

计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或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新建主备无线交换机时：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在主备用控制中心 OCC 的接口界

面如下图。扩容 R1 及 R3 交换机方案时，主中心接口如下，同时在备用中心传输系统（或者

无线系统数据交换机）与信号配线架之间提供 2个 100M电接口，实现的功能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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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与SIG的接口界面图

接口分界

通信
配线

架

信号
配线

架

RAD.SIG.P01

无线系统
RAD

信号
SIG

无线
交换
控制

中心

OCC

通信设备室
OCC

信号设备室

 

3）物理接口 

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RAD 系统

提供 

SIG 系统提

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 口 类

型 
数量 接口位置 

RAD.SIG.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通

信配线架到

信 号 配 线

架。 

提 供 信 号

配线架。 

信号系统向无

线通信系统提

供数据信息，

以便控制中心

调度员、车站

值班员呼叫列

车。 

以 太 网

口 

2（主

备） 

OCC 信号

设备室配

线架 

4）功能要求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RAD 系统提供 SIG 系统提供 

RAD.SIG.F01 

信号系统向专

用无线通信系

统提供实时变

化的乘务组号、

服务号、车次

号、车组号、目

的地及运行方

向信息。 

RAD.SIG.P01 

接收并确认信息。 

专用无线通信系

统根据接收信息

对用户进行无线

分组。 

发送并接收确

认信息。 

RAD.SIG.F02 
信号系统向无

线通信系统提
RAD.SIG.P01 

接收并确认信息。 

专用无线通信系

发送并接收确

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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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列车占用车

辆段、停车场转

换轨区段信息。 

统根据接收信息

将车载无线电台

设置为列车调度

或车辆段、停车场

无线子系统用户。 

RAD.SIG.F03 

信号系统向无

线通信系统提

供列车到站、列

车位置信息、列

车折返信息、出

入库信息、列车

唤醒状态。 

RAD.SIG.P01 

接收并确认信息。 

专用无线通信系

统根据接收信息

将车载无线电台

设置为相应车站

呼叫组用户。 

发送并接收确

认信息。 

RAD.SIG.F04 

系统应能同时

或主备中心切

换为通信无线

系统提供上述

信息。 

RAD.SIG.P01 
能根据系统状态

选收或切换接收。 
发送信息。 

5）接口文件要求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RAD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接口测试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

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

口 
RAD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RAD.SIG.D0

1 

RAD.SIG.P

01 

配合和确认有关资料； 

提供信号系统需要的其他有

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信号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

电缆的特性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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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及格式；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要求的其他

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接口 RAD.SIG.P01 的软件协议由信号系统供货商提出建议

并最终确定，专用无线系统供货商服从。接口协议应具有通用性，且符合国际国内有关标准

和规范的规定。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

由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共同确定，并经招标人同意。 

（2）冗余要求 

信号系统为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提供两个 10/100Mb/s 以太网接口接口

（TS.SIG.P01），其中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主备

工作，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及信号系统共同验证。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信号系统

牵头，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统共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

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

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

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

成。 

RAD.SIG.P01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RAD.SIG.P01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RAD.SIG.P01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RAD.SIG.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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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RAD.SIG.P01 

功能测试 
验证 RAD 与 SIG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RAD.SIG.P01 

性能测试 
验证 RAD 与 SIG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RAD.SIG.P01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3.2 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时钟系统（CLK）与信号系统（SIG）之间

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两个系统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

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买方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或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主备控制中心）： 

OCC信号设备室

SIG

时钟系统与SIG的接口界面图

OCC通信设备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SIG

CLK.SIG.P01

信号系统

配
线

架

时钟

系统

CLK
时钟系统

CLK

ATS服务器

 

3）物理接口 

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CLK 系统提

供 

SIG 系统提

供 

接口功能说

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 口 位

置 

CLK.SIG.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中

心一级母钟

输出接口到

配线架。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通

信配线架到

SIG 系统设

备。 

时钟 

同步 

RJ45 或

RS422 
2（主备） 

中 央 通

信 设 备

室 

4）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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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CLK 系统提供 SIG 系统提供 

CLK.SIG.F01 时钟同步 CLK.SIG.P01 提供标准时间信息。 

接收时间信息，使

SIG 系统各子系统时

钟同步。 

CLK.SIG.F02 性能要求 CLK.SIG.P01 

传送到接口分界的时

间信息与 GPS 时间误

差需少于 0.1 秒。 

接收时间信息后，使

中央 SIG 服务器时钟

同步。 

5）接口文件要求 

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CLK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CLK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CLK.SIG.D01 CLK.SIG.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通信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定义及格

式； 

信号系统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配合及确认有关

资料； 

提供时钟系统要

求的其他有关资

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接口 CLK.SIG.P01 的软件协议由时钟系统供货商提出建议并最终确

定，信号系统供货商服从。接口协议应具有通用性，且符合国际国内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信号系统与时

钟系统共同确定，并经招标人同意。 

（2）冗余要求 

时钟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

实现冗余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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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时钟系统和信号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时钟系统牵头，信号系统须提供

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共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

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

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

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CLK 与 SIG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CLK 与 SIG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测试。 

3.3.3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乘客信息系统（PIS）与信号系统（SIG）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两个系统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

设计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或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主备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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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PIS

OCC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OCC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PIS SIG

PIS.SIG.P01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ATS信 信 信

PIS信 SIG信 信 信 信 信 信
 

3）物理接口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

号 

PIS 系 统

提供 

SIG 系统提

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置 

PIS.SIG.P01 

提供带标

识的电缆

从通信配

线架到信

号配线架。 

提供配线架

及带标识的

电缆从信号

配线架到信

号设备。 

SIG 为 PIS 提

供运营信息，

不限于 ATS 信

息（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运营

信息）： 

每个站台上下

行方向下一班

列 车 的 车 次

号、到达本站

的相对时间及

目的地；站台

列 车 进 站 信

号；列车离站

信号；列车跳

站信息；扣车

信息；清客信

息；站台门故

障信号；车辆

状态信息（火

RJ45 
2（主

备） 

OCC 信号

设备室配

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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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和车门故障

等）；列车折返

信息；以及列

车折返后终到

站信息；本站

上下行方向首

末 班 车 信 息

等。 

4）功能要求及说明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PIS 系统提供 SIG 系统提供 

PIS.SIG.F01 

SIG为PIS

提供运营

信息功能 

PIS.SIG.P01 

将收到的运

营信息显示

到PIS显示终

端上。 

 

为 PIS 提供运营信息，不限于

ATS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运营信息）： 

每个站台上下行方向下一班列

车的车次号、到达本站的相对

时间及目的地；站台列车进站

信号；列车离站信号；列车跳

站信息；列车折返信息，以及

列车折返后终到站信息；本站

上下行方向首末班车信息等。 

5）接口文件要求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PIS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接口测试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PIS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PIS.SIG.D01 PIS.SIG.P01 
配合和确认有关资

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信号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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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PIS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提供信号系统要求

的其他有关资料。 

特性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定义及

格式； 

乘客信息系统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接口 PIS.SIG.P01 的软件协议由信号系统供货商提出建议并最

终确定，乘客信息系统供货商服从。接口协议应具有通用性，且符合国际国内有关标准和规

范的规定。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乘

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共同确定，并经招标人同意。 

（2）冗余要求 

乘客信息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

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信号系统及乘客信息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信号系统牵头，乘客信息系

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统共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

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

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

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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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

口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SIG 与 PIS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SIG 与 PIS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测试。 

3.3.4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广播系统（PA）与信号（SIG）之间接口

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两个系统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出现

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或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在主备控制中心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SIGPA

OCC信号设备室

广播系统

OCC通信设备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PA SIG

PA.SIG.P01

信号系统

配
线

架

ATS服务器

PA与SIG的接口界面图
  

3）物理接口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

号 

PA 系统提

供 
SIG 系统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

置 

PA.SIG.P01 
提 供 带 标

识 的 电 缆

提供数据配

线架及带标

监控信息互换

及选择需要广
RJ45  

2 （主

备） 

OCC

信号设

备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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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中 央 广

播 设 备 到

信 号 控 制

中 心 信 号

配线架。 

识的电缆从

信号配线架

到信号设备。 

播的车站及其

广播区。 

线架 

4）功能要求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PA 系统提供 SIG 系统提供 

PA.SIG.F01 

信号系统与广

播系统联动（站

台自动广播列

车信息） 

SIG.PA.P01 

接收信息，根据指令

在选定的站台广播

区播放有关信息。并

向信号系统发送确

认信息。 

向通信广播系

统提供必要的

列车运行信息，

如列车到站、即

将到车、列车离

站、车次号、车

组号、扣车、跳

停、清客、首末

车信息、车辆状

态（火灾和车门

故障等）、站台

门故障、列车通

过等信息；接收

确认信息。 

注：PA 设备应能区分各调度员工作站和车站值班员工作站的指令来源，并对应各工作站

作出响应。 

5）接口文件要求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PA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DIS）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DITP）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接口测试规格书（ITSP）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6）参数及资料交换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 PA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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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SIG.PA.D01 SIG.PA.P01 

配合和确认有关资

料； 

提供信号系统要求的

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信号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定义及

格式； 

广播系统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接口 PA.SIG.P01 的软件协议由信号系统供货商提出建议并最终确

定，广播系统供货商服从。接口协议应具有通用性，且符合国际国内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广播系统与信

号系统共同确定，并经招标人同意。 

（2）冗余要求 

广播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

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信号系统及广播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信号系统牵头，广播系统须提供

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统共同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

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

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

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

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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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SIG 与 PA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SIG 与 PA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3.5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视频监视系统（CCTV）与信号系统（SIG））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两个系统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

设计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或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在主备用中心 OCC的接口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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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与SIG的接口界面图

通信
配线

架

信号
配线

架

CCTV.SIG.P01视频

监视I

系统
（车

载）

OCC

通信设备室

OCC

信号设备室

SIG
接口分界

CCTV

 

3）物理接口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SIG 系

统提供 

CCTV

系统提

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 口

类型 
数量 接口位置 

SIG.CCTV.

P01 

提 供 信

号 配 线

架。 

提供带

标识的

电缆从

通信配

线架到

信号配

线架。 

信号系统向视频监视系统

提供数据信息，如每个站台

上下行方向下一班列车的

车次号、到达本站的相对时

间及目的地；站台列车进站

信号；列车离站信号；列车

跳站信息；扣车信息；清客

信息；站台门故障信号；车

辆状态信息（火灾和车门故

障等）；列车折返信息；以

及列车折返后终到站信息；

本站上下行方向首末班车

RS42

2 或

以 太

网口 

2（主备） 

OCC 信

号设备室

配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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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以便地面 CCTV 系

统对车载视频进行调看。 

4）功能要求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接口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CCTV 系统提供 SIG 系统提供 

SIG.CCTV

.F01 

信号系统向视

频监视系统提

供实时变化的

乘务组号、服

务号、车次号、

车组号、目的

地及运行方向

信息。 

SIG.CCTV.P01 

接收并确认信

息。 

视频监视系统根

据接收信息进行

车载视频调看。 

发送并接收确认信息。 

信号提供每个站台上下

行方向下一班列车的车

次号、到达本站的相对

时间及目的地；站台列

车进站信号；列车离站

信号；列车跳站信息；

扣车信息；清客信息；

站台门故障信号；车辆

状态信息（火灾和车门

故障等）；列车折返信

息；以及列车折返后终

到站信息；本站上下行

方向首末班车信息等。 

SIG.CCTV

.F02 

信号系统向视

频监视系统提

供列车占用车

辆段转换轨区

段信息。 

SIG.CCTV.P01 

接收并确认信

息。 

视频监视系统根

据接收信息对确

定车辆进出段信

息。 

发送并接收确认信息。 

SIG.CCTV

.F03 

信号系统向视

频监视系统提

供列车到站、

列 车 位 置 信

息、列车折返

信息。 

SIG.CCTV.P01 

接收并确认信

息。 

视频监视系统根

据接收信息确定

列车相对位置及

行车方向。 

发送并接收确认信息。 

5）接口文件要求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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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 CCTV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接口测试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6）参数及资料交换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接口：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CCTV 系统责任 SIG 系统责任 

SIG.CCTV.D01 SIG.CCTV.P01 

配合和确认有关资

料； 

提供信号系统需要的

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信号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

电缆的特性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

定义及格式； 

视频监视系统要求的其他有关

资料。 

7）电磁兼容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视频监视系统与信号系统接口 CCTV.SIG.P01的软件协议由信号系统供货商提出建议并最

终确定，视频监视系统供货商服从。接口协议应具有通用性，且符合国际国内有关标准和规

范的规定。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信

号系统与视频监视系统共同确定，并经招标人同意。 

（2）冗余要求 

信号系统为视频监视系统在控制中心提供两个 10/100Mb/s 以太网接口或 RS422 接口

（CCTV.SIG.P01），其中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视频监视系统的主备工

作，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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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信号系统及视频监视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信号系统牵头，视频监视系

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统共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

协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

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

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

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

月内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

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双方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双方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4 通信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接口规范 

3.4.1 通信光缆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光缆与火灾自动报警（FAS）系统之

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物理接口 

通信光缆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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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要求 

通信光缆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通信光缆提供 FAS 系统提供 

GL.FAS.F01 
提供 FAS 专

业通信光缆。 
GL.FAS.P01 

提供全线 FAS所需的

上下行各 4 芯光纤。 

提供光缆熔接盒

及尾纤跳线。 

GL.FAS.F01 
提供 FAS 专

业通信光缆。 
GL.FAS.P01 

每个主变电所至邻近

车站（彭家庄、历山

北路站）提供 4 芯光

纤及配线架接线端

子。 

提供光缆熔接盒

及尾纤跳线。 

接口编号 通信光缆提供 FAS 提供 
接口功能说

明 
接口类型 接口位置 

 

FAS.GL.P01 

提供全线FAS所

需的上下行各 4

芯光纤。 

提供光缆熔

接盒及尾纤

跳线。 

提供 FAS 专

业通信光缆。 
光纤接口 

主备控制中

心、车站、车

辆段、停车场

专用通信设

备室光纤配

线架外线侧。 

提供带标识的光

缆从 FAS 至通信

光纤配线架 。 

每个主变电

所至邻近车

站（彭家庄、

历山北路站）

提供 4 芯光

纤及配线架

接线端子。 

信息传输的

物理介质。 

光纤  主变电所

至邻近车

站通信设备

室。 

提供带标识的光

缆从 FAS 至通信

光纤配线架 。 

每个区间风

井至邻近车

站提供 4 芯

光纤及配线

架接线端子。 

信息传输的

物理介质。 

光纤  区间风井

至邻近车

站通信设备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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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通信光缆提供 FAS 系统提供 

GL.FAS.F01 
提供 FAS 专

业通信光缆。 
GL.FAS.P01 

每个区间风井至邻近

车站提供 4 芯光纤及

配线架接线端子。 

提供光缆熔接盒

及尾纤跳线。 

4）接口文件要求 

通信光缆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通信光缆责任 FAS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5）参数及资料交换 

通信光缆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

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通信光缆责任 FAS 系统责任 

GL.FAS.D01 GL.FAS.P01 
满足光缆性能要求，ODF

架光纤编号 
提供光缆性能要求 

6）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无。 

（2）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7）测试要求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

口 

软件协议测试 无。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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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

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FAS 与光缆系统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FAS 与光缆系统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4.2 传输系统与 FAS维修管理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通信传输系统（TS）与 FAS维修管理系统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传输系统与 FAS维修管理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传输系统

交换机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
FAS设备室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
备室

配
线
架

TS.FAS.P01

FAS系统

接口分界
传输设备 AFC

 

3）物理接口 

传输系统与 FAS维修管理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

号 
TS 系统提供 

FAS 维修管理

系统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 口 类

型 
数量 接口位置 

TS.FAS.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传

输设备节点

机到通信设

备室数据配

线架。 

提供带标识的

电缆从通信设

备室数据配线

架连接到 FAS

维修管理系统

交换网络。 

为 FAS 维修管

理系统控制中

心中央计算机

系统与车站 /

车辆段计算机

系统提供共享

型 100Mb/s 数

以 太 网

数 据 接

口，开放

的 软 件

协议 

1 

FAS 工区

站、车辆

段、停车

场通信设

备室网络

配线架外

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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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输通道。 

4）功能要求 

传输系统与 FAS 维修管理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

能。 

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TS 系统提供 FAS 维修管理系统 

TS.FAS.F01 

传输通道性能

监视、接口硬

件状态信息 

TS.FAS.P01 

可实时监视传输通

道性能特征，包括

业务流量、故障告

警等 

提供实际业务带宽需

求 

5）接口文件要求 

传输系统与 FAS维修管理系统承包商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TS 系统责任 FAS 维修管理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传输系统与 FAS 维修管理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接口

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TS 系统责任 FAS 维修管理系统责任 

TS.FAS.D01 TS.FAS.P01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通信配线架的端接资料

及连接电缆的特性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

容、定义及格式； 

提供自动售检票承包商

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带宽需求； 

提供传输系统承包商要求的

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接口：TS.FAS.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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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系统与 FAS维修管理系统接口的软件协议为标准的 TCP/IP协议，软件协议及具体内

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式等)在设计联络阶段由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负责与 FAS 维修

管理系统承包商共同确定。 

（2）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 FAS 维修管理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由通信传

输系统承包商牵头，FAS维修管理系统承包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

方统共同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

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

容。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

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

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

月内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

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传输与 AFC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传输与 AFC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4.3 时钟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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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时钟系统（CLK）与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FAS）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技术要求承担各自责

任。 

2）接口示意图 

时钟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在主备用控制中心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OCC综合监控设备室OCC通信设备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CLK FAS

CLK.FAS.P01
时钟系

统

FAS系统设备

 

3）物理接口 

时钟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CLK 系统提

供 
FAS 系统提供 

接口功能

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置 

CLK.FAS.

P01 

提供数据配

线架及带标

识的电缆到

控制中心一

级母钟。 

提供带标识的

电缆从中央火

灾自动报警系

统到通信数据

配线架。 

时钟同步 

RS422 或以

太网数据接

口 

2 

主备控制

中心通信

设备室配

线架 

4）功能要求 

时钟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CLK 系统提供 FAS 系统提供 

CLK.FAS.F

01 
时钟同步 

CLK.FAS.P0

1 
提供标准时间信息。 

接收时间信息，使各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设备时钟

同步。 

CLK.FAS.F

02 
性能要求 

CLK.FAS.P0

1 

传送到接口分界的时

间信息与GPS时间误

差需少于 100ms。 

接收时间信息后，使控制

中心和车站火灾报警系

统时钟同步。 

5）接口文件要求 

时钟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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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 CLK 系统责任 FAS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时钟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

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CLK 系统责任 FAS 系统责任 

CLK.FAS.D01 CLK.FAS.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

定义及格式； 

- 数据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

电缆的特性要求。 

配合及确认有关资

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时程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时钟系统与 FAS 系统接口 CLK.FAS.P01 的软件协议由时钟系统供货商提出建议并最终确

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供货商服从。接口协议应具有通用性，且符合国际国内有关标准和规

范的规定。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与时钟系统共同确定，并经招标人同意。 

（2）冗余要求 

时钟系统与 FAS系统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

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时钟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时钟系统牵头，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统共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

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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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

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

成。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FAS 与 CLK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FAS 与 CLK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4.4 广播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广播系统（PA）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FAS）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技术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PA.FAS.P01

接口分界

广播系统

PA FAS

接
线
端
子

FAS报警控
制器

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通信设

备室

 

3）物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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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广播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

备。 

物理接口编号 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承包

商提供 

通 信 系 统

承 包 商 提

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型 数

量 

接 口

位置 

PA.FAS.P01 提供带标识

的硬线电缆

连到通信设

备接线端子； 

提 供 接 线

端子排。 

实现火灾时广播

系统与消防自动

报警系统的联

动。 

要求广播与 FAS

的声警报警器实

现交替循环播

放。 

硬线，无 

源干接点

(DC24V, 

小于等于

500mA) 

1 车站、

车 辆

段、停

车 场

通 信

设 备

室 接

线 端

子 

4）功能要求 

通信广播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

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

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承包商提

供 

通信广播系统承

包商提供 

PA.FAS.F01 实现火灾

时广播系

统与消防

自动报警

系统的联

动。 

PA.FAS.P01 提供火灾报警

信息及声光报

警信息。 

实现与火灾报警

信息的广播联动，

进行交替广播。 

5）接口文件要求 

通信广播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

文件。 

文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责

任 

广播系统承包商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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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通信广播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

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广播系统承包商责任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

责任 

PA.FAS.D01 

 

PA.FAS.P01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提供接线端子； 

提供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承包商要求的其他有关

资料。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提供连接电缆； 

提供广播系统承包商要求

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无 

（2）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通信广播系统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由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承包商牵头，通信广播系统承包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共

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无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

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联动信息能够正确的发送与接收。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PA 与 FAS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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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PA 与 FAS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5 通信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规范 

3.5.1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传输系统（TS）与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交换机

传输系统

主备控制中心AFC主机房主备控制中心通信设备
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传输设备 AFC

TS.AFC.P01

交换机

车站AFC设备室、车辆段
AFC维修系统室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
备室

配
线
架

TS.AFC.P02

自动售检票系统

接口分界
传输设备 AFC

 

3）物理接口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TS 系统提

供 

AFC 系统

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 口 类

型 
数量 接口位置 

TS.AFC.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传

输设备节点

机到通信设

备室数据配

线架。 

提 供 带 标

识 的 电 缆

从 通 信 设

备 室 数 据

配 线 架 连

接到 AFC

为 AFC 系统

控制中心中央

计算机系统与

车站 /车辆段

计算机系统提

供 共 享 型

以 太 网

数 据 接

口，开放

的 软 件

协议 

2 

主备控制

中心通信

设备室网

络配线架

外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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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交 换

网络。 

100Mb/s 数据

传输通道。 

TS.AFC.P02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传

输设备节点

机到通信设

备室数据配

线架。 

提 供 带 标

识 的 电 缆

从 通 信 设

备 室 数 据

配 线 架 连

接到 AFC

系 统 交 换

网络。 

为 AFC 系统

控制中心中央

计算机系统与

车站 /车辆段

计算机系统提

供 共 享 型

100Mb/s 数据

传输通道。 

以 太 网

数 据 接

口，开放

的 软 件

协议 

2 

车站、车

辆段、停

车场通信

设备室网

络配线架

外线侧 

4）功能要求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

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TS 系统提供 AFC 系统提供 

TS.AFC.F01 
提供数据传

输通道 

TS.AFC.P01 

TS.AFC.P02 

为 AFC 提供控制中

心、车站、车辆段之

间的数据信息传输的

可靠通道。 

提供实际业务带宽需

求 

TS.AFC.F02 

传输通道性

能监视、接

口硬件状态

信息 

TS.AFC.P01 

TS.AFC.P02 

 

可实时监视传输通道

性能特征，包括业务

流量、故障告警等 

提供实际业务带宽需

求 

5）接口文件要求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承包商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TS 系统责任 AFC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接口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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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TS 系统责任 AFC 系统责任 

TS.AF.D01 

TS.AFC.P01 

TS.AFC.P02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通信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

连接电缆的特性要求；接口

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定

义及格式； 

提供自动售检票承包商要

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带宽需求； 

提供传输系统承包商要求的

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接口：TS.AFC.P01及 TS.AFC.P02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接口的软件协议为标准的 TCP/IP协议，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

(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式等)在设计联络阶段由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负责与自动售检票

系统承包商共同确定。 

（2）冗余要求 

传输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

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自动售检票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由通信传输系统

承包商牵头，自动售检票承包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统共同提

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

协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

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

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

过实际设备进行。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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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

月内完成。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

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传输与 AFC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传输与 AFC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5.2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时钟系统（CLK）与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技术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主备控制中心AFC设备室
主备控制中心通信设

备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CLK AFC

CLK.AFC.P01
时钟系

统

AFC系统设备

 

3）物理接口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 理

接 口

编号 

CLK系统提

供 

AFC 系统

提供 

接口功能

说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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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K.A

FC.P0

1 

提供数据配

线架及带标

识的电缆到

控制中心一

级母钟。 

提供带标

识的电缆

从自动售

检票系统

到通信数

据 配 线

架。 

时钟同步 

RS422 或以

太网数据接

口 

2 

主备控制

中心通信

设备室配

线架 

4）功能要求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CLK 系统提供 AFC 系统提供 

CLK.AFC.F01 时钟同步 CLK.AFC.P01 
提供标准时间信

息。 

接收时间信息，使各自

动售检票系统设备时

钟同步。 

CLK.AFC.F02 性能要求 CLK.AFC.P01 

传送到接口分界

的时间信息与

GPS 时间误差需

少于 100ms。 

接收时间信息后，使中

央和车站自动售检票

系时钟同步。 

5）接口文件要求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CLK 系统责任 AFC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CLK 系统责任 AFC 系统责任 

CLK.AFC.D01 CLK.AFC.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

定义及格式； 

- 数据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

电缆的特性要求。 

配合及确认有关资

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时程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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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件协议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接口 CLK.AFC.P01 的软件协议应为开放的标准软件协议，软

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时钟系统负责

与信号系统共同确定。 

（2）冗余要求 

时钟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

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自动售检票系统及时钟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时钟系统牵头，自动售检

票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共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

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

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

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

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AFC 与 CLK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AFC 与 CLK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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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价票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乘客信息系统(PIS)与自动售检票系

统(AFC)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

计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招标人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和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主备控制中心AFC设
备室

PIS.AFC.P01

接口分界

AFC
中央计算机

系统

PIS

主备控制中心通信设备室

交换机 交换机

AFC

接
线
端
子

 

3）物理接口 

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 

编号 

乘客信息

系统提供 

自动售检票系统

提供 

接口功能说

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口位

置 

PIS.AFC.P01 提供数据

配线端子

及 PIS 系

统 交 换

机。 

提供从 PIS 系统

数据配线端子到

AFC 中央计算机

系统的电缆。 

乘客通过车

站查询机，实

现对轨道交

通换乘信息、

首末车服务

时间、车站周

边信息等信

息的查询功

能。 

以太网数

据接口； 

2 主 备

控 制

中 心

通 信

设 备

室  

4）功能要求 

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接口功能，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 

接口 

乘客信息系统提

供 

自动售检票系统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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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FC.F01 通过 AFC 系

统设置的查

询机显示 PIS

系统提供的

换乘信息、首

末车服务时

间、车站周边

信息等信息

的查询功能。 

PIS.AFC.P01 提供轨道交通换

乘信息、首末车服

务时间、车站周边

信息等信息的查

询功能。 

接收相关信息，并

在车站自动查询机

上显示。 

5）接口文件要求 

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乘客信息系统责任 自动售检票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

料。 

物理接口编号 乘客信息系统责任 自动售检票系统责任 

PIS.AFC.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接口软件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

定义及格式； 

- 提供数据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

接电缆的特性要求。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设备状态及模式控制等信息； 

-车站自动查询机设备的布置图。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数据接口 PIS.AFC.P01 的软件通信协议建议为 MODBUS TCP 或经招标人同意的其它基于

TCP/IP 或 UDP/IP 的开放软件通信协议，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

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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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冗余要求 

数据接口 PIS.AFC.P01 要求冗余设计。 

在乘客信息系统系统，一个接口为主接口，另一个为热备。分别对应自动售检票系统的

主备交换机工作，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双方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乘客信息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乘客信息系统牵头，

自动售检票系统需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自动售检票系统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通信协

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

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

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

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在综合监控系统所在地通过实

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第二次设计联络会后三个月内完

成。 

PIS.AFC.P01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测试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PIS.AFC.P01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AFC与 PIS接口功能合符要求。 

功能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AFC与 PIS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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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通信系统与安防系统的接口规范 

3.6.1 专用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通信专用传输系统（TS）与安防集成平台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交换机

传输系统

主备控制中心综合监控主
机房

主备控制中心通信设备
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传输设备 AF

TS.AF.P01

交换机

车站综合监控设备室、车
辆段、停车场综合监控设

备室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通信设
备室

配
线
架

TS.AF.P02

安防集成平台

接口分界
传输设备 AF

 

3）物理接口 

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TS 系统提

供 

安 防 集 成

平 台 集 成

商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 口 类

型 
数量 接口位置 

TS.AF.P01 

提供带标识

的线缆（单

模尾纤）从

传输设备节

点机到通信

设 备 室

ODF 配 线

架。 

提 供 带 标

识 的 单 模

尾 纤 从 通

信 设 备 室

ODF 配线

架 连 接 到

安 防 集 成

平 台 交 换

网络。 

为安防集成平

台主备控制中

心与车站 /车

辆段、停车场

提 供 共 享 型

2000Mb/s 数

据传输通道。 

以 太 网

数 据 接

口，开放

的 软 件

协议；单

模 千 兆

光口。 

2 

主备控制

中心通信

设 备 室

ODF 配线

架外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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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F.P02 

提供带标识

的线缆（单

模尾纤）从

传输设备节

点机到通信

设 备 室

ODF 配 线

架。 

提 供 带 标

识 的 单 模

尾 纤 从 通

信 设 备 室

ODF 配线

架 连 接 到

安 防 集 成

平 台 交 换

网络。 

为安防集成平

台主备控制中

心与车站 /车

辆段、停车场

提 供 共 享 型

2000Mb/s 数

据传输通道。。 

以 太 网

数 据 接

口，开放

的 软 件

协议；单

模 千 兆

光口。 

2 

车站、车

辆段、停

车场通信

设 备 室

ODF 配线

架外线侧 

4）功能要求 

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TS 系统提供 安防集成平台提供 

TS.AF.F01 
提供数据传

输通道 

TS.AF.P01 

TS.AF.P02 

为安防提供控制中

心、车站、车辆段之

间的 2000Mb/s 数据

信息传输的可靠通

道。 

提供实际业务带宽需

求 

5）接口文件要求 

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承包商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TS 系统责任 安防集成平台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接口资

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TS 系统责任 AF 系统责任 

TS.AF.D01 

TS.AF.P01 

TS.AF.P02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通信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

连接电缆的特性要求；接口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带宽需求； 

提供传输系统承包商要求的

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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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定

义及格式； 

提供安防集成平台承包商

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接口：TS.AF.P01及 TS.AF.P02 

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接口的软件协议为标准的 TCP/IP协议，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

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式等)在设计联络阶段由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负责与安防集成平台承

包商共同确定。 

（2）冗余要求 

传输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

状态，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安防集成平台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由通信传输系

统承包商牵头，安防承包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统共同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

协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

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

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

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

月内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

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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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传输与 AF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传输与 AF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6.2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时钟系统（CLK）与安防系统（AF）之间

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两个系统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当接口设计

出现分歧时，各系统必须无条件服从买方协调，并不得提出增加费用或延长工期要求。 

2）接口示意图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主备控制中心）： 

主备中心安防设备室

时钟系统与AF的接口界面图

OCC通信设备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AF

CLK.AF.P01

安防系统

配
线

架

时钟

系统

CLK
时钟系统

CLK

AF服务器

 

3）物理接口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CLK 系统提

供 

AF 系统提

供 

接口功能说

明 
接口类型 数量 

接 口 位

置 

CLK.AF.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中

心一级母钟

输出接口到

配线架。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通

信配线架到

AF 系统设

备。 

时钟 

同步 

RJ45 或

RS422 
2（主备） 

中 央 通

信 设 备

室 

4）功能要求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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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CLK 系统提供 AF 系统提供 

CLK.AF.F01 时钟同步 CLK. AF.P01 提供标准时间信息。 

接收时间信息，使 AF

系统各子系统时钟同

步。 

CLK. AF.F02 性能要求 CLK. AF.P01 

传送到接口分界的时

间信息与 GPS 时间误

差需少于 0.1 秒。 

接收时间信息后，使

中央 AF 服务器时钟

同步。 

5）接口文件要求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CLK 系统责任 AF 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CLK 系统责任 AF 系统责任 

CLK. AF.D01 CLK. AF.P0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通信配线架的端接资料及连接电缆的

特性要求；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容、定义及格

式； 

安防系统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配合及确认有关

资料； 

提供时钟系统要

求的其他有关资

料。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接口 CLK. AF.P01 的软件协议由时钟系统供货商提出建议并最终确

定，安防系统供货商服从。接口协议应具有通用性，且符合国际国内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软件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安防系统与时

钟系统共同确定，并经招标人同意。 

（2）冗余要求 

时钟系统与安防系统的接口采用冗余接口设计，双方通过互相监察对应接口的工作状态，

实现冗余切换。 

详细细节由两个系统在设计联络阶段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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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时钟系统和安防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时钟系统牵头，安防系统须提供

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共同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件，

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试应至

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

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

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CLK 与 AF 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CLK 与 AF 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系统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测试。 

3.6.3 视频监视系统与安防集成平台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工程安防集成平台（AF）与视频监控系

统（CCTV）之间的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需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

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安防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的接口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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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交换机

系统服务器通信前置机

控制中心（含后备控制中心）
弱电综合设备室
车站、场段
通信设备室

CCTV.SPS.1

以太网电缆

配
线
架

CCTV系统
机柜

配
线
架

CCTV   SPS

接口分界

控制中心（后备控制中心）
车站、场段

综合监控设备室

 

3）物理接口 

安防集成平台与视频监视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

备。 

物理接口编

号 

安防集成

平台提供 

视频监视系

统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类

型 

数

量 

接口

位置 

SPS.CCTV.P0

1 

提供带标

识的电缆

从 中 央

FEP 设备

到 OCC 通

信设备室

配线架。 

提供通信设

备室 CCTV 配

线架。 CCTV

需提供相关

开发控件及

软件开发包。 

监控信息互换及

选择需要的车站

电视监视图像。 

在安防系统的工

作站上显示电视

监视图像。 

1000M 以

太网数据

接口，开

放的软件

通信协议 

1 OCC

通 信

设 备

室，各

车站、

车 辆

段 及

停 车

场 ，

CCTV

配 线

架 外

线侧 

4）功能要求 

综合监控系统与视频监视系统需按照（但不限于）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

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接口功能，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

定。 

接口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安防集成平台提供 
视频监视系

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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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CCTV.D0

1 

安防集成

平台可在

中心及站

点平台控

制视频图

像 的 切

换、处理

和存储检

索 和 回

放，云台、

镜头的预

置 和 遥

控，视频

监控系统

向安防集

成平台发

送相关信

息。 

SPS.CCTV.P01 提供网络电缆（带编号）连

接至 CCTV 系统机柜配线

架外侧，负责协议转换 

提 供 配 线

架，无偿配

合调试 

5）接口文件要求 

安防集成平台与视频监控系统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

试文件。 

文件要求 安防集成平台责任 视频监控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安防集成平台与综合监控系统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

的接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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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

口 
安防集成平台责任 视频监控系统责任 

CCTV.SPS.

D01 

CCTV.SPS.P0

1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 

-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

内容、定义及格式 

- 数据配线架的端接资

料及连接电缆的特性要

求 

配合及确认有关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安防集成平台与视频监控系统接口 CCTV.SPS.P01的软件通信协议应为经招标

人同意的、开放的软件通信协议，软件通信协议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

数据的格式等）应在设计联络阶段，由时钟系统负责与安防系统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

通过第三方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冗余要求 

无。 

（3）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安防集成平台和视频监控系统共同验证。测试应由安防集成平

台牵头，视频监控系统需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双方共同提

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

口 

软件协议测

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协议文

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内容。协议测

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式、收发的机制和例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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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

口 

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月内完

成。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SPS与 ISCS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 SPS与 ISCS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7 通信系统与供电系统的接口规范 

3.7.1 通信系统与电能监测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通信传输系统(TS)供电系统电能监测

系统(PM)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通信系统

车站/车辆段/主备控制中心电能监测系统

传输系统与电能监测系统的接口界面图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备控制中心
通信设备室

配
线
架

接口分界
TS PM

TS.PM.P01

电能监测系统

电能监测屏内交换机

C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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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理接口 

通信传输与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

号 

电能监测系

统承包商提

供 

通信系统承包

商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 口

类型 

数

量 

接 口 位

置 

TS.PM.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通

信设备室数

据配线架连

接到电能监

测系统交换

机。 

提供带标识的

电缆从传输设

备节点机到通

信设备室数据

配线架。 

为电能监测系

统提供共享型

10/100Mb/s 接

口 ， 带 宽

10Mb/s。 

以 太

网 

数 据

接口，

开 放

的 软

件 协

议 

1 车站/车

辆段/停

车场/主

备 控 制

中 心 通

信 设 备

室 

4）功能要求 

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

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电能监测系统

承包商提供 

通信传输系统承

包商提供 

TS.PM.F01 提供数据传

输通道 

TS.PM.P01 

 

提供实际业务

带宽需求 

为电能监测系统

供电车间工作站

与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计算机系

统 提 供 共 享 型

10Mb/s 数据传输

通道。 

TS.PM.F02 传输通道性

能监视、接

口硬件状态

信息 

TS.PM.P01 

 

提供实际业务

带宽需求 

可实时监视传输

通道性能特征，包

括业务流量、故障

告警等 

5）接口文件要求 

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及时钟系统承包商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

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传输系统承包商责任 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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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

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传输及时钟系统承包商

责任 

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责任 

TS.PM.D01 

 

TS.PM.P01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

容、定义及格式； 

提供电能监测系统承包

商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带宽需求； 

提供传输系统承包商要求

的其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接口：TS.PM.P01 

通信传输系统与电能监测系统接口的软件协议为标准的 TCP/IP协议，软件协议及具体内

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式等）在设计联络阶段由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负责与电能监

测系统承包商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及时钟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由通信

传输及时钟系统承包商牵头，电能监测系统承包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

告由通信传输及时钟系统承包商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

协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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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

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

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

月内完成。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

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7.2 传输系统与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通信传输系统(TS)与供电系统的子系

统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PSM)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

规范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传输系统与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的接口界面图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设备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备控制中心电力安
全管理设备室

车站/车辆段/停车场/主备控制中心通信设
备室

配
线
架

TS.PSM.P01

接口分界
TS PSM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通信系统

 

3）物理接口 

通信传输系统与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

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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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接口编

号 

供电运行安

全管理系统

承包商提供 

通信系统承

包商提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 口

类型 

数

量 

接 口

位置 

TS.PM.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通

信设备室数

据配线架连

接到供电运

行安全管理

系统交换机。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传

输设备节点

机到通信设

备室数据配

线架。 

为供电运行安

全管理系统提

供 共 享 型

100/1000Mb/s

光接口。传输带

宽 500Mb/s. 

以 太

网 

数 据

接口，

开 放

的 软

件 协

议 

1 车站 /

车 辆

段 /停

车场 /

主 备

控 制

中 心

通 信

设 备

室 

4）功能要求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

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口 供电运行安全

管理系统承包

商提供 

通信传输系统承

包商提供 

TS.PM.F01 提供数据传

输通道 

TS.PM.P01 提供实际业务

带宽需求 

为供电运行安全

管理系统供电车

间工作站与车站/

车辆段/控制中心

计算机系统提供

共享型 500Mb/s

数据传输通道。 

TS.PM.F02 传输通道性

能监视、接

口硬件状态

信息 

TS.PM.P01 提供实际业务

带宽需求 

可实时监视传输

通道性能特征，包

括业务流量、故障

告警等 

5）接口文件要求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

设计及测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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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 传输系统承包商责任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

商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

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传输系统承包商责任 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

包商责任 

TS.PM.D01 

 

TS.PM.P01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 

接口通信协议、数据的内

容、定义及格式； 

提供供电运行安全管理

系统承包商要求的其他

有关资料。 

提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带宽需求； 

提供传输承包商要求的其

他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软件协议 

接口：TS.PM.P01 

通信传输系统与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接口的软件协议为标准的 TCP/IP协议，软件协议

及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的定义，数据的格式等）在设计联络阶段由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负责

与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商共同确定。 

为保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接口双方都必须保证其提供的接口通信协议能够通过第三方

的协议测试并提供相关证明。  

（2）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商与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由通

信传输系统承包商牵头，供电运行安全管理系统承包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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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报告由通信传输系统承包商提交。  

类 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协议测试 检验接口软件功能，同时检验接口部分是否遵守

协议文件，并澄清在协议文本中没有描述清楚的

内容。协议测试应至少包含所有命令和数据的格

式、收发的机制和例外处理等。协议的测试应通

过实际设备进行。 

软件协议测试须在详细接口协议设计确定后三个

月内完成。 

所有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

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功能测试在通信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7.3 时钟系统（CLK）与供电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要求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时钟系统(CLK)与供电系统的供电系

统承包商(PIC)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之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范承担各自责

任。 

2）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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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排 配线架

PSCADA系统

通信光缆

CLK.PIC.P01

接口分界

通信系统（CLK）

时钟系统综控屏

供电系统施工承包商
（PIC）

PIC CLK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

通信设备室

主备控制中心/车站/车
辆段/停车场变电所

 
3）物理接口 

时钟系统与供电系统施工承包商须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

口编号 

供电系统施工 

承包商提供 

时钟系统 

承包商提

供 

接口功能说明 
接口

类型 
数量 

接口位

置 

CLK.PI

C.P01 
PSCADA系统承包商

负责提供通信电缆及

附件，供电系统施工

承包商提供通信光缆

标识并负责综控屏至

站级母钟间电缆的安

装。 

提供时钟

接口。 

实现 PSCADA 系

统的对时。 

RS42

2接

口 

每站

点 1

路 

车站、车

辆段、停

车场及

主备控

制中心

通信设

备室配

线架 

4）功能要求 

不适用。 

PSCADA系统与时钟系统之间的功能接口详见综合监控标 PSCADA系统与时钟系统之间的接

口文件。 

5）接口文件要求 

时钟系统承包商与供电系统施工承包商须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

文件。 

文件要求 供电系统施工承包商责任 时钟系统承包商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接口测试规格书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牵头负责提供 

6）参数及资料交换 

不适用。 

7）设计要求 

（1）软件通信协议 

不适用。 

（2）冗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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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3）监控信息点表 

不适用。 

（4）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供电系统及时钟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须由时钟系统承包商牵头，供

电系统承包商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时钟系统承包商提交。 

类别 目的 有关物理接口 

软件验证平台测试 不适用。  

软件通信协议测试 不适用。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

方指定的端点上。 

目视检查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通信测试 不适用。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

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接口功能合乎要求。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验证接口性能合乎要求。 

性能测试在功能测试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3.8 通信系统与电源 UPS整合专业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电源系统（DY）与电源 UPS整合专业（UPS）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电源系统与 UPS整合专业（UPS）的接口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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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与UPS的接口界面图

接口分界

UPS DY

DY.UPS.P01
配
电

屏
通信电源设备UPS整合专业

UPS

综合监控系统

DY

通信设备室

 

3）物理接口 

电源系统与 UPS整合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UPS系统提供 DY系统提供 
接口功能说

明 

接口数

量及类

型 

接口位置 

UPS.DY.P01 

提供带标识

的电缆从 UPS

到通信设备

室电源配电

屏进线端。 

提供配电屏

及接线端子。 

提供对通信

系统的设备

用电。 

2个 2路

同源同

相（等效

一路）

380V交

流电 

主备控制中心、

各车站通信设备

室配电箱接线端

子 

4）功能要求 

电源系统与 UPS整合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

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

接口 
UPS系统提供 DY系统提供 

UPS.DY.F

01 

提供通信电源系统

所需外供 UPS电源，

满足通信系统设备

供电的需求。 

UPS.DY.P0

1 

提供 UPS电给通

信 PIS及 OA设备，

容量满足各系统

要求。 

提供电源配电箱及

接线端子。 

5）接口文件要求 

电源系统与 UPS整合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UPS系统责任 DY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电源系统与 UPS整合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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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UPS系统责任 DZ系统责任 

DY.UPS.D01 DY.UPS.P01 
提供 UPS电源相关资

料。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 

1）提供电源箱及相关接线端子

资料。 

2）配合及确认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冗余要求 

无。  

（2）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电源系统及 UPS 整合系统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应由 UPS 整合系统牵头，

通信电源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 UPS整合系统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点

上。 

目视测试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UPS与 DY接口功能合符要求。 

功能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9 通信系统与动力照明系统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技术文件定义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电源系统（UPS）与动力照明系统（DZ）

之间接口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双方承包商须按系统接口规定要求承担各自责任。 

2）接口示意图 

电源系统与动力照明（DZ）的接口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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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与DZ的接口界面图

接口分界

DZ UPS

UPS.DZ.P01
配
电

箱

通信UPS电源设备400V开关柜

DZ

动力照明系统

UPS

电源室

UPS.DZ.P02
接
地

箱
通信各子系统设备接地系统

设备室

 

3）物理接口 

电源系统与动力照明系统需按照以下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设备。 

物理接口编号 
通信 UPS 系统

提供 

DZ系统提

供 

接口功能说

明 
接口类型 接口位置 

UPS.DZ.P01 

提供带标识的

电缆从 UPS电

源设备到电源

配电箱。 

提供配电

箱及接线

端子。 

提供对通信

系统的设备

用电。 

不适用 

主备控制中

心、各车站、

车辆段、停车

场电源室配

电箱下口接

线端子 

UPS.DZ.P02 

提供带标识的

接地电缆从通

信系统设备到

接地终端。 

提供接地

终端及接

地端子。 

通信系统设

备接地。 
不适用 

主备控制中

心、各车站、

车辆段、停车

场通信设备

室接地终端

的接地端子。 

4）功能要求 

电源系统与动力照明系统承包商需按照以下接口功能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功能。 

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UPS系统提供 DZ系统提供 

UPS.DZ.F01 

提供通信 UPS电

源系统所需外供

电源，满足通信系

统设备供电的需

求。 

UPS.DZ.P01 

分配电源给通信

系统设备。电源

容量满足各系统

要求。 

提供一级负荷电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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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要求编号 功能要求 
有关物理接

口 
UPS系统提供 DZ系统提供 

UPS.DZ.F02 通信设备接地。 UPS.DZ.P02 
通信系统设备接

地到接地终端。 

提供接地端子，数

量满足通信系统

接地要求。综合接

地网的接地电阻

不大于 1 欧姆。 

5）接口文件要求 

电源系统与动力照明承包商需按照以下责任划分提供有关的接口设计及测试文件。 

文件要求 UPS系统责任 DZ系统责任 

详细接口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详细接口测试计划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接口测试规格书 牵头负责提供 协调及共同确认文件内容 

6）参数及资料交换 

电源系统与动力照明承包商需按照以下交换资料接口要求一览表提供有关的接口资料。 

接口编号 有关物理接口 UPS系统责任 DZ系统责任 

UPS.DZ.D01 
UPS.DZ.P01 

UPS.DZ.P02 

提供设备电力及

接地要求。 

提供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提供电源箱及接地箱以及相关接

线端子资料。 

2）配合及确认有关资料。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提供以上的参数与资料。 

7）设计要求 

（1）冗余要求 

无。  

（2）电磁兼容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发送的电磁辐射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接口设备、连接线及接连电缆应在现场电磁环境中安全、稳定、可靠地工作。 

8）测试要求 

以下测试将由电源系统及动力照明承包商共同验证。测试应由电源系统牵头，动力照明

系统须提供无偿配合服务。测试程序及测试报告由电源系统提交。 

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点对点测试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目视检查 

检查各接口是否恰当地、正确地接连到双方指定的端

点上。 

目视测试在安装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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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目   的 有关物理接口 

端对端测试 检查各接口端对端是否恰当地、正确地连接。 所有接口 

功能测试 
验证 UPS与 DZ接口功能合符要求。 

功能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性能测试 
测试各接口双方的通电连续性及数据连接状态。 

通信测试在目视检查完成后在现场进行。 
所有接口 

注：各有关承包商需根据工程进度协调进行以上的测试。 

3.10 通信集成（投标人）与通信施工（施工标）的接口规范 

1）通信集成（投标人）与通信施工（施工标）的界面原则 

（1）设备房间内机柜之间的跳线及连线，由集成商提供，施工单位敷设完成。 

（2）设备机柜内连线，由集成商提供，施工单位敷设完成。 

（3）出设备房间外，机柜与现场末端（车控室、调度大厅）设备之间的线缆由施工单位

提供并敷设完成。 

（4）终端的专用电源线、数据线由集成商提供，敷设由施工单位完成。 

（5）专业性较强的专用电线电缆由集成商提供，敷设由施工单位完成。 

2）通信集成（投标人）与通信施工（施工标）供货范围 

通信系统 通信集成（投标人） 通信施工 

专用

通信

系统 

传输系统 

传输系统设备（含软硬件）、同步设备、网络管

理设备、便携式维护终端、机柜、PDU、维护工

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1、主干光缆、区间光

缆、站内光缆、尾纤、

跳纤、光缆终端设备

等； 

2、主干市话电缆、区

间市话电缆、站内市

话电缆、市话配线电

缆、分线盒、接头盒、

配线箱等； 

3、各系统配线架内外

侧各系统跳线、配线

架外线侧至设备终端

（含室内、室外、区

间）以及信息/电话底

盒的光缆、弱电电缆、

综合布线线缆，机房

专用电话 

专用电话系统交换设备（含软硬件）、网络管理

设备、便携式维护终端、数字录音设备、调度台、

值班台、分机、机柜、PDU、维护工具、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无线通信 

无线通信系统交换设备（含软硬件）、GPS 天线

（含馈线）、网络管理设备、便携式维护终端、

基站、光纤直放站、POI、天馈系统（含室内/

室外天线、功分器、耦合器、漏缆及卡具、馈线）、

二次开发调度台、固定电台、车载电台、移动手

持台、机柜、PDU、防雷设备、维护工具、仪器

仪表、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广播系统 
广播系统控制及功率放大设备（含软硬件）、网

络管理设备、便携式维护终端、各类扬声器、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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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 通信集成（投标人） 通信施工 

声传感器、无线天线、广播控制盒、移动手持台、

机柜、PDU、维护工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

各种配线线缆等。 

至终端设备（摄像头、

广播、子钟等）的所

有线缆等； 

4、设备机柜（箱）/

配电柜（箱）至设备

终端（含室内、室外、

区间）间的供电电缆

等； 

5、双电源箱（动照专

业提供）至交流切换

配电屏电源线； 

6、设备机柜（箱）/

配电柜（箱）/电池架

（柜）底座及至接地

排的地线等； 

7、室内、室外及区间

的相关弱电配线箱、

立杆（含基础）等； 

8、室内、室外及区间

的电缆桥架、支架、

吊架、爬架等；不同

规格的机械锚栓；地

面/墙面线槽；钢管、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管、金属软管、金属

管过路盒等；屋顶各

类室外天线立杆（含

基础）；孔洞封堵钢

板、防火封堵材料、

防火漆、其他辅助材

料等； 

9、无线通信系统、广

办公自动化

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设备（含软硬件）、网络管理设

备、便携式维护终端、计算机终端、安全设备、

机柜、PDU、维护工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

各种配线线缆等。 

乘客信息系

统 

乘客信息系统设备（含软硬件）、网络交换机等

设备、磁盘阵列、网络管理设备、便携式维护终

端、LCD 设备安装件及设备箱、安全设备、机

柜、PDU、KVM 设备、维护工具、仪器仪表、

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时钟系统 

时钟系统控制设备（含软硬件）、网络管理设备、

便携式维护终端、GPS+北斗天线（含馈线）、子

钟、机柜、PDU、防雷设备、备品备件、维护工

具、仪器仪表、各种配线线缆等。 

集中告警系

统 

集中告警系统设备（含软硬件）、网络管理设备、

便携式维护终端、网络打印机、以太网交换机、

机柜、PDU、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公安

通信

系统 

公安无线引

入系统 

公安无线引入设备（含 BBU、RRU 等）、固定

电台、移动手持台、网络管理设备、便携式维护

终端、机柜、PDU、防雷设备、维护工具、仪器

仪表、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公安传输系

统 

公安传输系统设备（含软硬件）、网络管理设备、

便携式维护终端、同步设备、机柜、PDU、维护

工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公安计算机

网络系统 

公安计算机网络系统（含软硬件）、网络管理设

备、便携维护终端、计算机终端、机柜、PDU、

维护工具、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

等。 

公安电源系 交流电源配电柜、UPS、交流蓄电池组（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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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 通信集成（投标人） 通信施工 

统及接地 柜/架）、网管设备、便携维护终端、维护工具、

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各种配线线缆等。 

播系统、时钟系统、

等终端设备安装所需

的支架（杆）、吊架

（杆）等附件。 

10、设备工作台（终

端设备桌）、办公椅

等； 

11、ODF 配线架、DDF

配线架、NDF 配线架、

VDF 配线架（含保安

单元）、总配线架（含

保安单元）、110 音频

配线架、信息/电话面

板（含模块）及底盒

等。 

12、区间镀铜圆钢及

接地卡、接地线等。 

13、蓄电池散力架（如

需）。 

14、区间设备的安装

固定件、漏缆卡具的

固定支架等。 

15、电缆间光、电缆

的盘线架等。 

15、各类管孔、砌筑

人孔/手孔。 

16、视频监视提示牌

等。 

 

3.11 通信（安防系统）与电梯的接口规范 

1）前言 

本规范文件定义了济南市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与电梯专业（DT）之间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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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及其所需实现的功能。将作为通信、电梯专业招标文件的附件，各投标人均应按照以下

要求执行。 

接口规范内容涉及到电梯内的摄像机、对讲电话。 

2）接口示意图 

   
3）物理接口 

接口编号 位置 数目 

DT.CCTV.1 车站垂直电梯控制箱端子排 1（每台电梯） 

DT.PTEL.1 车站垂直电梯控制箱端子排 1（每台电梯） 

（1）接口 DT.CCTV.1 

类型：RJ45或 M12。 

用途：车控室值班员对电梯轿箱内进行视频监视。 

DT 通信专业 

负责提供、安装电梯轿箱内摄像机（高清、

H.264(支持 H.265)编码）及相应工作电源； 

负责提供电梯控制柜摄像机线缆接线端子，

并负责电梯控制柜至轿厢内摄像机线缆的接

入； 

电梯控制柜提供光电转换器、光缆终端盒安

装位置及 220V电源 1路； 

配合通信专业完成摄像头调试。 

负责通信设备室至电梯控制柜的线缆设

计、供货及敷设。 

负责向电梯专业提供摄像头技术要求； 

完成摄像及功能调试。 

提供光电转换器、光缆终端盒。 

（2）接口 DT.PTEL.1 

类型：对讲电话，电话无杂音，音量可调。 

用途：车控室值班员与电梯轿箱内人员的对讲电话联系。 

DT 通信专业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507 

负责提供、安装电梯轿箱内、控制柜、轿厢顶、

基坑内及综控室对讲电话； 

负责提供电梯控制柜对讲电话线缆接线端子，

并负责电梯控制柜至控制柜内、轿箱内、轿厢

顶、基坑内的电话线缆接入； 

向通信专业提供对讲电话线缆要求； 

负责线缆成端； 

完成对讲电话的相关调试； 

负责电梯控制柜对讲电话接线端子至车

控室对讲电话之间的线缆路径设计、敷

设； 

配合完成对讲电话的调试。 

3.12 通信系统与相关专业的配合设计接口规范 

与相关专业的配合设计接口规范见下表 

序号 接口专业 （1）通信专业 （2）相关设计专业 

1 建筑专业 

提出设备用房技术要求； 

提供通信专业沟、槽、管、

洞预留要求。 

提供全线各车站平面图及剖面图； 

按要求进行建筑、结构及通信用房

设计，并根据通信专业需求完成通

信专业的预留预埋。 

2 
车站管线综

合专业 

提供由区间引入车站通信机

房、由通信机房引至站厅、

站台、出入口等处的通信线

槽的规格（含吊顶内及地面

垫层内的主干线槽或钢管）、

平面位置要求及标高要求。 

根据通信专业提出的要求进行综

合设计，协调各专业管线，并返回

通信专业确认。  

设计及实施车站设备区及公共区

的综合吊架 

3 
区间管线综

合专业 

提供区间管线、设备资料及

管线、设备安装位置要求 

根据通信专业提出的要求进行综

合设计，并返回通信专业确认 

4 装修专业 

提出设备用房装修要求。 

提出通信各终端设备布置要

求 

按要求进行通信相关用房装修标

准及装修做法设计。 

与通信专业共同协调完成全线通

信终端设备布点设计。 

提供相关装修图纸。 

5 
弱电工艺专

业 

提出站厅、站台公共区及设

备区走廊的设备布置要求； 

提供进入弱电竖井的管线规

格、数量及安装要求， 

提出在车站控制室及控制中

心用房的设备布置资料和要

求、上 IBP盘的设备资料和

要求。 

提出控制中心接地端子要

求。 

统筹布置车站站厅、站台公共区及

设备区走廊的设备，并返回通信专

业确认。 

确定竖井孔洞尺寸、排列管线位置

并返回通信专业确认。 

统筹车站控制室设备及控制中心

用房布置、线缆路由设计及 IBP盘

设计； 

设计控制中心综合接地箱； 

提供相关通信专业所需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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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接口专业 （1）通信专业 （2）相关设计专业 

6 限界专业 
提供区间管线、设备资料及

管线、设备安装位置要求 

提供各类隧道区间、车站限界图； 

各种管线的安装要求等通信所需

资料 

7 轨道专业 过轨钢管位置； 
确认过轨钢管位置，提出过轨钢管

敷设要求及实施方法。 

8 人防专业 
提出人防门的预留预埋要

求。 

按通信专业要求进行预留预埋设

计，提供区间、出入口、疏散通道、

安全通道等所有人防门的位置资

料、预留预埋图纸、电缆过隔断门

的方式等通信所需资料。 

9 车辆段专业 

通信用房设置、面积及环境

要求； 

沟、槽、管、洞预留要求； 

无线铁塔安装位置要求。 

提供车辆段平面图； 

各单体图纸等通信所需资料； 

按要求进行建筑、结构及通信用房

设计，预留无线铁塔位置，并根据

通信专业需求完成通信专业的预

留预埋。 

10 
气体灭火专

业 

提供需要设置气体灭火设备

用房名称 
按规范设置气体灭火 

11 
空调通风专

业 
各通信设备室的环境要求； 按要求设置各通信设备室的环境； 

12 安检专业 

1、 提供对安检设备的视频

监视 

2、 按需求设置电话插销盒

及接入线缆。 

提供安检设备位置及电话插销盒

建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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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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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管理 

本通信系统工程采用系统项目管理运作模式，为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投标人对设备供

货、接口协调、工厂试验、设备运输、设计联络、安装督导、调试、测试、试验与验收、

用户培训、技术文件和质量保证等方面进行全过程的项目管理，确保济南市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工程按期、保质完成。 

投标人必须对上述通信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接口标准、接口协调负责。 

投标人必须对通信系统与其他相关专业的系统接口履行配合工作。 

投标人必须严格遵守招标人有关轨行区、属地管理等相关文件，并服从招标人、轨行区

及车站属地管理的总负责单位的总体管理与协调。 

1.1 ★项目组织机构 

本项目组织机构设置地点为济南市。投标人应按以下主要职能，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 

1.1.1 项目管理：按照招标人的指令和要求，专职负责该项目工程的实施。 

1.1.2 技术管理：按照招标人的指令和要求，专职负责该项目中各个阶段的技术工作。 

1.1.3 生产、制造管理：按照供货合同的要求，监督所供设备的软、硬件设计；监督所供

设备的主要原材料采购和设备的生产制造。 

1.1.4 试验、测试管理：按照合同的要求，组织编制并策划试验、测试、工厂检验计划，

负责各种检验的实行。 

1.1.5 协调管理：编制内、外部接口细则，落实通信系统内部接口的实施，协调通信系统

与其他系统之间接口。 

1.1.6 运输、仓储管理。按照合同的要求，负责所供设备、材料的运输和仓库管理、搬

运。 

1.1.7 现场管理：对提供设备的安装督导、调试、维护等工作进行进度、质量、安全等方

面管理，并提供技术支持。 

1.1.8 图纸、文件管理：按照项目图纸和文件的管理程序，制定图纸和文件的内容，向招

标人提供各种图纸、文件。 

1.2 ★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的配置 

1.2.1 投标人应对通信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全过程的项目管理，应在济南设立本工程的

项目管理机构即现场项目部，所配备的管理人员、生产、制造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施工安装督导人员、测试检验人员、文档管理人员等必须保证满足工程要求及

招标人要求，项目部所有人员都应常驻济南项目现场，现场项目部的工作时间应满

足招标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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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投标人应采用图表展示项目管理的详细组织架构，主要职员（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经

理、项目副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技术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等）的姓名，职

务，常驻地点，专职及职员关系。并要清楚地展示将不同组别联系起来的个人及责

任分工。 

1.2.3 投标人应提供现场项目部全部行政人员、监督人员、工程人员的姓名、资历和履

历。上述人员应全职受雇于该项目。 

1.2.4 投标人应从职员中选拔经验与资历都恰当的工程师为项目经理，并报招标人批

准。项目经理要专职服务于该项目，自任职开始至合同执行完为止，履行在合同内

要尽的责任。工程开始后，只要招标人认为项目经理不能正确及时地履行其职责，

招标人有权在任何时间要求撤换项目经理。投标人收到招标人提出撤换项目经理的

要求时，应根据招标人要求及时更换。 

1.2.5 经招标人批准的项目经理，未经招标人同意、批准，不得随意更换。 

1.2.6 投标人履行合同期间，项目经理及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全职服务于本项目，要求从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工程验收之日止，如需离开济南，应获得招标人的书面同意。 

1.2.7 组织机构人员的配置：组织机构必须配备（但不限于此）下列人员。 

1.2.7.1 项目经理：本项目执行的负责人。 

1.2.7.2 项目技术负责人：制定技术标准及系统接口规范、讨论技术方案、协调各专业工

程师监督所供设备的软、硬件设计、现场安装调试和整个项目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处理。 

1.2.7.3 项目副经理：辅助配合项目经理的工作，专用通信系统配置 2 人，公安通信系统

配置 1人。 

1.2.7.4 技术管理人员：制定技术标准及接口规范、讨论技术方案、监督指导各种设备的

软硬件设计、现场安装调试等。人数不少于 5人。 

1.2.7.5 生产、制造管理人员：按照合同技术规格书的要求，负责设备主要原材料采购和

设备的生产制造，监督、指导各种设备的软硬件设计等。 

1.2.7.6 测试检验人员：编制设备试验、检验标准，负责设备的试验和检验。 

1.2.7.7 现场管理人员：负责现场设备的安装督导、调试、落实系统接口的实施、维护

等。 

1.2.7.8 文档管理人员：按照项目图纸和文件的管理程序，根据工程进度，向招标人提供

各种图纸和文件。 

1.2.7.9 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工程实施过程中安全教育、安全设施管理、工程实施计划中

安全管理等工作。 

1.3 ★组织机构人员的要求 

1.3.1 组织机构人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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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一般要求（不限于此）： 

1.3.2.1 工程技术专业毕业； 

1.3.2.2 相关专业 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1.3.2.3 熟悉通信设备及通信工程的国家有关标准； 

1.3.2.4 具有团结协作、主动工作、管理、沟通、协调等方面的能力； 

1.3.3 项目经理及副经理 

1.3.3.1 项目经理须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一级建造师证书（通信与广电或机电专

业），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至少具有 1条轨道交通开通业绩。  

1.3.3.2 项目副经理必须具有 5 年以上城市轨道交通或类似工程管理经验，应具有相关专

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1.3.4 项目技术负责人 

1.3.4.1 项目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 8 年以上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集成管理经验，并具有

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1.3.5 其他主要人员要求 

1.3.5.1 配备不少于 5名主要技术人员（必须具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并具有 3 年以上类

似工作经历，熟悉专用、公安通信设备）。 

1.3.6 组织机构人员的管理 

1.3.6.1 项目工作开始后，只要招标人认为项目机构人员不能正确及时地履行其职责，招

标人有权要求撤换该等人员。投标人必须无条件的按招标人的要求办理，投标人

不得以任何理由为借口不撤换该等人员，投标人必须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做出回

应，并根据招标人要求提供拟变更人员的情况说明，经招标人审查批准后，在十

日内更换相应人员。在合同履行期间原则上不允许项目人员变动，擅自变更项目

管理机构人员的，必须在五日内改正，十日内仍未改正的，招标人将终止与投标

人的合同关系，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保留追究其经济责任和其它相应责任的

权利。若确需更换的，投标人需拿出令招标人信服的证据，并根据招标人相关文

件执行。 

1.3.6.2 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在济南现场的时间每年不少于 10 个月。在项目的安

装调试阶段，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不得离开项目所在地（其承诺应列在相

应的合同条款中）。 

1.3.7 现场项目部设备配备要求 

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投标人现场项目部至少配备以下设施（不限于此），设备 

产权归投标人所有： 

1.3.7.1 项目部至少具备容纳 20人开会的会议室； 

1.3.7.2 必须配备满足工程使用的车辆至少 2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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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 项目部应具备相应的办公设备。 

1.4 项目计划 

1.4.1 项目计划 

1.4.1.1 投标人必须根据本线工程的工期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进度计划，报招标人确

认批准。投标人应严格按照经招标人批准的总工期计划和各阶段计划履行合同。 

1.4.1.2 尽管在合同中招标人做出了关键工期的要求以及工程的初步计划，但招标人有权

根据工程客观条件而改变计划和关键工期时间，在招标人提出改变的计划后，投

标人必须根据招标人提出的工期计划，提出详细的计划实施方案、措施，保证实

现招标人提出计划的按期实施，投标人应无条件满足招标人所改变的工期计划。 

1.4.1.3 投标人根据项目进度计划制定月、季、年度项目计划，报招标人确认批准。 

1.4.2 投标人在投标时必须提出如下计划建议（但不限于此）： 

1.4.2.1 合同执行总体进度控制计划。 

1.4.2.2 设计进度计划。 

1.4.2.3 设计联络计划：要求根据通信设备的有关情况，制定设计联络会议的先后次序，

使各系统的设计联络会议相互衔接。 

1.4.2.4 接口协调计划：应包括接口内容、时间和责任等。 

1.4.2.5 设备材料（包括设备的软、硬件）生产、制造进度计划。  

1.4.2.6 出厂检验与工厂验收计划：应包括测试和检验的内容、地点和时间等。 

1.4.2.7 装运发货进度计划：应包括包装方式、运输方式等。 

1.4.2.8 现场开箱检验计划。 

1.4.2.9 安装验收计划：应包括单系统调试、系统联调、预验收、试运行、系统验收、质

量保证期、最终验收的计划。 

1.4.2.10 图纸、文件提交计划：应包括图纸、文件的目录以及提交时间。 

1.4.2.11 培训计划（包括现场培训和厂家培训）。 

1.4.3 投标人应对照合同执行的各个阶段，作出详细的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在投标文件中

的项目执行计划和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将作为合同附件，在合同谈判中确认。 

1.4.4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投标人对招标人的任何意见和要求（包含：项目变更、索赔、事

故处理、供货期改变、技术标准改变、重大实施方案改变等问题），均须书面提

出，由招标人审批。 

1.5 设计控制 

1.5.1 设计控制范围与责任 

1.5.1.1 投标人负责通信系统的方案优化，配合并参与施工设计。投标人对各子系统/产

品分包商的设计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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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投标人进行的设计控制应按照合同规定的进度计划和程序完成，该程序应包括但

不限以下步骤： 

 与系统分包商制定设计联络会议的技术文件； 

 召开设计联络会议，确认系统功能、系统配置、系统内部接口及与系统相关的

所有接口条件； 

 依据设计联络会议内容，对系统方案优化、并提交详细设计； 

 配合并参与通信系统的施工设计。 

1.5.1.3 为了保证设计的正确性，投标人也应对照招标人提供的基础资料进行与本系统相

关的接口条件的校核。 

1.6 进度控制 

1.6.1 投标人应对工程的进度进行检查和全过程控制，负责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项任务

进行动态管理。 

1.6.2 投标人应采取各种控制手段保证项目的各个阶段按计划开始和结束。各阶段工作结

束时，应结合工期、成本、质量评价项目进度状况，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提出下一

阶段工作安排。 

1.6.3 在合同开始执行后投标人应每月一次，工程安装开始后应每周一次以及重大项目结

束后都应用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汇报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计划的变更情况，并着重

说明未能按计划开展或完成工作的原因，并采取措施制定完成计划。 

1.6.4 投标人应用图表的方式表达各阶段的进度情况。 

1.7 文件管理 

1.7.1 文件管理要求 

1.7.1.1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竣工档案编制的规定以及相关要求，建立图纸文件管理程

序，在招标人批准后贯彻执行。该程序文件用来控制管理所有提供给招标人的文

件。 

1.7.1.2 投标人提交给招标人的文件要在发送单上列出目录，文件形式可以为纸张文件和

电子文件。 

1.7.1.3 除非另有规定，投标人更改文件应得到招标人认可，文件或相应的附件上应有更

改的理由。 

1.7.2 管理文件 

1.7.2.1 文件包括技术文件和管理文件。 

1.7.2.2 技术文件见本用户需求书第十二章“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部分。 

1.7.2.3 管理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厂设备生产出厂检验、工厂验收计划、发货计划、开

箱检验计划、安装计划、调试计划、现场培训计划、验收计划、质量体系保证文

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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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进度报告 

投标人的进度报告须包含诸如工程进度、发生的问题、存在的不利因素、潜在延误 

及补救方法的建议等内容。对于紧急情况，投标人随时向招标人通报。 

1.7.4 文件确认 

1.7.4.1 投标人的文件必须经招标人的确认，投标人才能进行实质性的工作。 

1.7.4.2 工厂设备生产出厂检验及工厂验收计划、发货计划、开箱检验计划、调试计划、

现场培训计划、验收计划等管理文件均应在合同的各个阶段开展实质性工作前，

根据招标人的要求提交相关文件交招标人确认。质量体系程序文件、进度控制计

划在合同生效后按招标人的要求提交,月、周进度报告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根据招

标人的要求。 

1.7.4.3 招标人对投标人文件的确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减除投标人在合同项下的任何

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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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设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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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联络 

1.1 要求 

1.1.1 设计联络的作用是提高产品、（子）系统设计水平，帮助并确认投标人完成产品设

计。投标人是设计联络的计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1.1.2 根据工程建设和进度的需要，投标人有责任制定合理、完整的设计联络计划报监理

工程师、招标人审评审批，组织招标人、设计单位、咨询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

理等有关单位参加设计联络，做好设计联络的准备工作、并参加设计联络。同时应

招标人的要求前往招标人指定地点出席各种与工程有关的会议，费用自理。 

1.1.3 设计联络期间，投标人应根据参会人数向招标人提供有关系统设计方案文件及图纸

和设备的技术资料。双方对提出的设计功能规格书及图纸文件做认真讨论研究，取

得一致意见后，双方签字，投标人即可开展进一步的工作。 

1.1.4 如果投标人在设计工作中发现方案需要改动，双方应进行认真讨论洽商。洽商的结

果应形成会议纪要，并作为合同的补充部分与合同文本等效。 

1.1.5 投标人参加设计联络的技术人员必须是在合同项下的设备方面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

程师。所有参加联络会议的技术人员必须精通技术工作，身体健康。 

1.1.6 投标人有责任答复招标人提出的合同范围内的技术问题，并有责任向招标人提供有

关资料。 

1.1.7 招标人参加讨论并确认系统功能规格、系统设计、接口设计、系统标准、测试检验

规范书等，但并不减轻投标人对合同项目所负的责任。 

1.1.8 投标人设计联络文件为全中文文件。 

1.1.9 招标人派出人员在国外时，除有权行使总体商务条件中的权利外，有权决定设计、

检验相关事项，有权签署试验报告。 

1.1.10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给出设计联络建议书，在建议书中应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联

络的内容、时间安排、形式、提交的文件目录、参加人员、地点、联络次数，并在

报价中详细列明费用清单。详细细节在合同谈判中确定。 

1.1.11 每次设计联络会结束后，投标人应将会议内容整理报招标人备案。 

1.1.12 投标人负责承担招标人人员食宿费（当地三星级饭店标准、含节假日）、交通费、

杂费、设计联络的往返路费（非招标人所在地的火车、汽车硬卧、座或飞机经济

舱）。 

1.2 安排 

1.2.1 投标人与招标人的设计联络总则 

1.2.1.1 投标人与招标人的设计联络由投标人负责召集、联络各系统投标人参加，投标人

负责联络会的地点并提供联络会所需的办公设施（投影仪、计算机、打印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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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投标人在设计联络会议的前 2周，向招标人提交设计联络工作计划。 

1.2.1.3 设计联络时间依据投标人的工作计划进行安排，投标人应提前至少三个星期通知

招标人，并给出会议日程安排。 

1.2.1.4 在招标人所在地举行的设计会议将不定期由招标人召开。 

1.2.1.5 投标人在招标人所在地参加的设计会议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1.2.1.6 投标人应为设计联络期间的工作、旅行、当地交通、食宿提供方便。并提供会议

设施如：会议室、白板、投影仪、打印机、传真机等。 

1.2.1.7 投标人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接待招标人人员和处理有关工作和生活问题。 

1.2.1.8 设计联络期间，投标人须向招标人提供有关的系统设计方案文件、图纸和设备技

术资料。双方对提出的设计功能规格书及图纸文件做认真讨论研究，取得一致意

见后，双方签字。设计联络会议文件以及讨论的情况和做出的决定，应由投标人

记录、整理，并做出会议纪要，招标人和投标人双方签字确认。 

1.2.1.9 投标人应在设计联络会议前至少 1 个月，向招标人、监理和设计单位提交所要求

的全部文件和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以合同技术附件为基础编制的各系统功能规格书。 

 产品的技术参数，所采用的技术标准。相关的技术标准应符合中国国家标准和

国际标准。 

 系统设计技术说明，各相关设备的接口方案细则。 

 产品、系统设计图纸文件。 

 投标人在各阶段的各项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测试检验计划。 

 文件管理规范。 

1.2.2 具体设计联络内容及安排 

对于本招标文件招标范围内的所有通信系统，应按本章节描述的所有内容进行设计

联络。 

1.2.2.1 第一次设计联络会议 

 第一次设计联络在招标人所在地或招标人建议的地点进行。 

 在第一次设计联络会议前 30天，投标人应先提供 8份系统的设计文件、标准、

图纸和资料给招标人，以作准备。投标人提供的图纸、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招标文件为基础编制的系统功能规范书。 

——产品的技术参数，采用的技术标准。相关的技术标准符合中国国家标准和国

际标准。 

——系统设计技术说明，各相关设备的接口方案细则。 

——产品、系统设计图纸文件。 

——投标人在各阶段的各项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测试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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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理规范。 

 设计联络主要内容与责任 

——确认系统功能、设备配置、系统内部接口；投标人对所供的系统/产品（包

括分包商的系统/产品）设计负全责。 

——确认产品的技术参数、技术标准。 

——确认与本系统相关的所有接口条件，包括与综合监控系统、通信集中监测

告警系统、市话网、移动运营商、市公安局的接口类型、通信协议及连接细则

及与其他各系统的接口细则。 

——确认传输系统各业务接入方式、通道分配、带宽配置，保护方式。 

——提出对各通信系统方案的优化内容并确认。 

——确认系统及设备的保护配置。 

——确认合同设备的制造标准，包括工艺、结构形式等。 

——确认设备的安装方法、要求。 

——为了保证设计的正确性，投标人也应对招标人提供的基础资料和与本系统

相关的接口条件进行校核。 

——讨论和确认第二次设计联络的内容和议程。 

1.2.2.2 第二次设计联络会议 

 第二次设计联络会在国内主要设备原产地或招标人建议的地点进行。 

 第二次设计联络会议重点讨论功能，并以技术规范和第一次设计联络会议确认

的有关文件、图纸、标准为基础，完成整个设备设计、设备安装设计、与有关

系统的接口设计制定详细的功能规格书，应包含详细的各系统点表。 

 在第二次设计联络会议前 30天，投标人应先提供 8份系统的设计文件、标准、

图纸和资料给招标人，以作准备。投标人提供的图纸、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以第一次设计联络会确认的功能规范书和产品、系统设计图、标准为基础

的完成优化后的整个通信系统的最终设计方案，应包含详细的技术指标、功能

说明等； 

——对各通信系统与通信集中监测告警、公安、综合监控系统等有关系统的接

口设计； 

——设备基本布置要求； 

——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技术标准的补充； 

——提供给设计单位做施工设计所需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 

 本系统设备与其他系统设备之间的接口及标准； 

 系统构成图、机架盘面布置图； 

 设备总图、电气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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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系统时隙分配图； 

 通信设备用房机柜布置图； 

 各板卡的端口配线图、设备至通信各配线架的配线图及端子分配图； 

 设备配线型号； 

 设备的功耗及要求，各种设备板卡的详细说明书，包含技术指标、功能说

明、工作原理及附图和详细的设备布线图；设备的尺寸、机柜重量和柜门

位置； 

 设备的接地要求； 

 线缆（包括漏缆）的安装方法、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设备的有关标准或补充。 

 设计联络主要内容与责任： 

——确认在第一次设计联络上确定的双方互提资料； 

——确认投标人补充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和其它资料； 

——确认设备板卡的性能，设备尺寸、机柜的颜色、位置； 

——确认设备的电源及接地； 

——进一步确认各接口细则及与其他系统的配线，确认与配线架的连接、端子 

分配； 

——确认测试检验项目测试手段及指标； 

——进一步确认网管的配置及功能； 

——确认系统软硬件的设置及修改； 

——进一步确认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技术标准； 

——确认系统的最终配置； 

——讨论有关试验问题和技术培训； 

——讨论安装、调试、检查和试运行的计划和程序。 

 招标人和投标人参加讨论并确认功能规格、设备标准、设计文件、检验程序和

有关设备技术，但并不减轻投标人对合同项目所负的责任。 

1.2.2.3 第三次设计联络会议 

 第三次设计联络会议在主要设备原产地或招标人建议的地点进行。 

 第三次设计联络会议重点讨论现场实施，制定详细的现场实施计划，并对主要

供货厂家进行考察，包括生产能力、合同落实情况等。 

 投标人在设计联络会议前 30日提交所要求的全部文件和资料。 

1.2.2.4 与车辆系统的设计联络会议 

投标人还必须根据招标人安排参加与车辆系统的设计联络，设计联络会议至少进

行两次，地点在车辆制造厂所在地或招标人指定的地点，投标人应按时参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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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理。 

1.2.2.5 与其他系统的设计联络会议 

投标人还必须根据招标人安排参加与其他系统的设计联络，时间根据与其他系统

承包商协商后确定，但不能影响工程进度。投标人应按时参加，费用自理。 

1.2.2.6 工作协调会议 

除合同规定的设计联络会外，如有必要时，招标人有权召集有关各方举行工作协

调会（一般在济南）。投标人应按时参加，费用自理。 

1.2.2.7 工地例会 

投标人项目经理必须参加监理组织的工地例会。 

1.2.3 设计联络输出文件 

在设计联络结束后，投标人根据会议精神整理设计联络文件及图纸，输出的文件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 

1.2.3.1 系统设备的最终功能规格书； 

1.2.3.2 已确认的功能规格书和产品、系统设计图、标准为基础的，整个通信（子）系统

最终安装设计文件、图纸，及对车辆、FAS、AFC、ATS、综合监控系统等有关系

统的接口设计文件； 

1.2.3.3 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技术标准的补充； 

1.2.3.4 各系统设备的功耗、散热及要求； 

1.2.3.5 所有设备的尺寸、机柜重量和柜门位置； 

1.2.3.6 所有设备的电缆入口和地面电缆槽的要求； 

1.2.3.7 设备安装手册，包括所有设备的安装方法、要求； 

1.2.3.8 各种设备的详细说明书，包含技术指标、功能说明、工作原理及附图和详细的设

备布线图及配线型号； 

1.2.3.9 本系统设备与其他系统设备之间的接口及标准； 

1.2.3.10 系统构成图、机架盘面布置图、接口板的端口配线图； 

1.2.3.11 通信设备用房机柜布置图； 

1.2.3.12 设备的接地要求。 

1.2.4 对于与其它各系统的设计联络，对重大问题招标人代表有权提出异议，投标人应及

时予以澄清，但招标人不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1.2.5 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参加讨论并确认（子）系统功能规格、（子）系统设计、接口

设计、（子）系统标准、测试检验规范书等，但并不减轻投标人对合同项目所负的

责任。 

1.3 设计联络工作中的考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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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设计联络期间将根据需要考察投标人或系统的设备制造厂（包括境外）。投标人不

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招标人的考察要求，并承担一切考察费用。 

1.4 费用 

费用包括投标人服务费用和招标人费用。 

1.4.1 投标人服务费用包括以下内容： 

1.4.1.1 各类培训使用投标人工具、实验装置及测试设备和仿真器的成本； 

1.4.1.2 教员以及书本费用； 

1.4.1.3 设计联络会所需的办公设施（投影仪、计算机、打印机等） 

1.4.1.4 投标人的服务费用。 

1.4.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投标人在设计联络间所发生的一切服务费的种类和单

价，进行单独列表报价。 

1.4.3 招标人费用 

1.4.3.1 招标人费用包括以下内容： 

 招标人的旅行费用； 

 当地的交通费用； 

 招标人人员的食宿及差旅补贴、日常开支（三星标准）等。 

1.4.3.2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对招标人到投标人处进行计联络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的种类和单价，进行单独列表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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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职责范围及接口 

1.1 总则 

1.1.1 为保证工程的实施，招标人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确定有丰富项目管理经验和有

一定供货能力的投标人。 

1.1.2 本工程采用设备与材料采购、集成一体的招标方式，投标人必须提供（不限于）本

招标文件的详细设计、设计联络、接口管理、工厂监造及测试、出厂检验、装配、

保险、运输、仓储、交付、安装设计、安装督导、测试、试验、完工测试、调试、

联调、试运行、开通、竣工验收、向政府部门报检和全套技术服务，以及确保上述

系统正常运营所需的附件、材料、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备品备件（含易损

易耗件）、人员培训等；投标人必须提交施工图设计所需的全部基础资料，负责本

招标文件所有通信系统的集成，以及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并对工程质量全面负责。 

1.1.3 本招标文件中的设备包括：专用通信系统（包括传输、专用电话、专用无线、广

播、办公自动化、时钟、乘客信息系统、集中监测告警系统、集中录音系统等）、

公安通信系统（包括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公安传输、计算机网络（含电话）等）。 

1.1.4 投标人应负责本招标文件内系统设备之间的接口设计，并负责协调本系统与其他系

统如：自动列车监控系统（ATS）、综合监控系统（ISCS）、AFC、FAS、BAS、电扶

梯、车辆、电信运营商、公安部门等的接口。 

1.1.5 投标人必须承担本招标文件内通信系统集成商的责任，负责通信系统各项功能的实

现，在招标人的组织下，对本项目实施管理。 

1.1.6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相关要求进行竣工档案及相关图纸、文件的编制。 

1.2 合同关系 

根据本工程的具体情况，招标人将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本工程通信系统集成商含系统

设备的供货以及整个系统设备的安装督导、调测开通，即采取招标人与投标人签定通信

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合同。 

1.3 各方职责 

各方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此： 

1.3.1 招标人 

负责本工程的监督、检查、关键点的控制及合同款的支付，对设备到货仓储、验收、

试运行、移交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1.3.2 投标人 

运用项目管理程序，对系统工程实施项目管理。 

1.3.2.1 负责本工程各个阶段的进度控制、安全管理、投资控制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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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负责系统方案的优化，配合并参与系统的施工设计，负责计划、组织、实施设计

联络； 

1.3.2.3 负责本项目内部接口的设计和实施，负责履行本系统和其他非通信系统的接口职

责； 

1.3.2.4 负责产品、设备的工厂制造、出厂检验及工程验收； 

1.3.2.5 负责系统设备及所有安装材料的供货； 

1.3.2.6 负责通信系统设备运输、仓储； 

1.3.2.7 负责系统设备的安装督导； 

1.3.2.8 应可按招标人要求，分期分批提供设备入场安装； 

1.3.2.9 负责通信系统调试大纲的编制； 

1.3.2.10 负责本项目各子系统测试及通信系统联调，配合参与本线路工程综合联调、试运

行； 

1.3.2.11 负责本项目人员培训、质保期的服务； 

1.3.2.12 合同期内，负责给运营人员提供方案介绍、培训及运维讲解，满足对运营人员的

技术答疑等。 

1.3.2.13 负责本项目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的长期供应。 

1.3.3 工程监理： 

1.3.3.1 招标人为确保合同的顺利执行，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本项目的工程监理。 

1.3.3.2 招标人将授权监理工程师在整个通信系统的合同执行过程中，全面负责对工程质

量、进度实施监督；对质量事故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负责工程安装的协

调；负责图纸资料、技术文件的管理；负责索赔管理；对投标人工作的确认以及

审核投标人的支付请求；协助或代表招标人对设备到货仓储、验收、试运行等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 

1.3.4 设计单位： 

1.3.4.1 负责通信系统的设计、提供通信系统的相关图纸； 

1.3.4.2 协助招标人进行索赔管理； 

1.3.4.3 协助招标人进行各项测试、验收。 

1.4 项目管理的任务和关系 

本项目管理的任务和参与各方的关系采用下面表格表示。 

下面表格中的名词定义： 

协助：包括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已定义的任务提供所有支持活动。 

审评：包括所有为了项目执行而展开的与被定义的任务相关的文件或原则的审查评议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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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包括所有为了项目执行而展开的与被定义的任务相关的文件或原则进行详细核对

的活动。招标人的检查可根据需要进行。 

审批：包括对与项目相关的文件或其他原则的审查和批准的活动，目的是为了项目的执

行实施。这是在项目执行中某一指定任务的最终步骤的标志。 

管理：包括对与项目执行相关的指定任务的计划、组织和操作的活动。 

负责：指项目执行中的某一指定任务的组织、决定、操作并承担全部合同责任。 

协调：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某一指定任务出现问题时进行协助解决的活动。 

参与：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参加某一指定任务的活动。 

督导：指对与工程项目的执行相关的指定任务的顺利开展而提供的控制和指示的所有活

动。 

配合：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已定义的任务提供的支持活动。 

监督：指合同执行过程中对已定义任务按已审批规范、计划以及对质量、进度的执行情

况的检查和督促及其确认。 

需要说明的是：项目管理是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管理；招标人、投标人、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的任务和关系采用下面表格表示，包括但不限于此： 

                         项目管理的任务和关系                    

序号 任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1 深化设计 协调、检查 负责 审评 参与 

2 施工设计 协调、检查 参与、配合 审评 负责 

3 项目计划 审批 负责 审评、监督  

4 进度控制 检查 负责 监督、管理  

5 质量控制 检查 负责 监督、管理  

6 投资控制 检查 管理 审评、监督  

7 安全控制 检查 负责 审评、监督  

8 图纸文件 审批 负责、管理 审评、管理 审评 

9 设计联络 审批、参与 负责 审评、参与、 参与 

10 产品制造 检查 负责、管理 监督  

11 通信系统内部接口 检查 负责、管理 审评 配合 

12 与其他系统接口 检查 负责、协调 协助 配合 

13 设备监造 检查 负责 监督 参与 

14 工厂验收 检查、参与 负责 监督 参与 

15 到货 检查 负责 检查  

16 仓储 检查 负责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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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17 开箱检查 检查 负责 监督  

18 安装督导 检查 负责、管理 监督、协调  

19 现场调试 检查 负责、管理 监督 参与 

20 通信系统联调 审批 负责、管理 参与 配合 

21 
144 小时系统连续

检验 

检查 负责 监督 参与 

22 综合联调 负责 参与、配合 协调、参与 配合 

23 预验收 负责 配合 管理、组织 参与 

24 试运行 负责 协助 协助  

25 竣工验收 负责 配合 组织、管理 参与 

26 培训 审批、参与 负责   

27 质保期 检查 负责 监督  

1.5 各方任务的描述 

                         项目管理各方任务的描述                    

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1 

深

化

设

计 

协调、检查 

负责系统设计阶

段的各方协调及

进度管理 

负责 

负责通信系统深化设计 

审评 

对投标人提供的

系统深化设计进

行审查 

参与 

2 

施

工

设

计 

协调、检查 

负责施工设计阶

段的各方协调及

进度管理 

参与、审评 

参与施工设计，进行所供设

备的现场安装设计并提供

在施工设计过程中所需的

一切资料。并对招标人提供

的施工设计提出修改建议 

审评 

对设计单位提供

的施工图提出审

查意见。 

负责 

负责提供施

工图设计及

施工配合 

3 

项

目

计

划 

审批 

招标人将对投标

人提交，并经过

工程监理审查的

项目计划进行最

终审批。 

负责 

提出本工程计划建议书，根

据招标人提供的总工期要

求，制定本项目各阶段的工

程实施计划。 

审评、监督 

对投标人提供的

本项目各阶段的

工程实施计划进

行审评，提出审

评意见，并监督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528 

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实施。 

4 

进

度

控

制 

检查 

根据最终审批的

项目计划，招标

人将对项目执行

过程中的各项任

务进行检查。 

负责 

根据最终审批的项目计划，

投标人对项目执行过程中

的各项任务进行动态管理，

严格执行最终审批的项目

计划。在工程进度因各种原

因受阻时，及时提出解决办

法，并采取一切合理有效的

措施，尽量消除工期受阻造

成的不良影响。 

监督、管理 

根据最终审批的

项目计划，对合

同执行过程中的

各项任务实施监

督、管理。 

 

5 

质

量

控

制 

检查 

招标人对投标人

设备的设计、制

造、测试和试运

行等过程根据需

要进行检查。 

负责 

严格按照 ISO9000系列质量

体系的规定，制订产品设

计、生产制造、采购、测试

等阶段的质量保证监督措

施，清楚地阐明对各个阶段

的检查验收及测试方法。接

受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的

监督检查。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监督各供货商质量控制

执行情况。分阶段提交质量

监督报告，以便进行产品质

量的追溯。 

监督 

按质量体系程序

文件、系统质量

保证文件对系统

质量监督，分阶

段提交质量监督

报告，以便进行

产 品 质 量 的 追

溯。 

 

6 

投

资

控

制 

检查 

招标人负责项目

执行过程中各阶

段投资控制。招

标人在必要时对

各阶段投资控制

进行检查。 

管理及负责 

制定工程实施过程中各个

阶段的投资计划，制定有关

实施措施，提交招标人审

批，并严格执行；对工程投

资进行控制与管理，并就控

制工程成本向招标人提出

审评、监督 

协助招标人对投

标人提交的投资

计划和实施措施

进行审评，提出

审评意见，并协

助招标人监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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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合理化建议。 施。 

7 

安

全

控

制 

检查 

招标人负责项目

执行过程中各阶

段安全工作进行

检查。 

管理及负责 

制定工程实施过程中各个

阶段的安全计划，制定有关

实施措施，提交招标人审

批，并严格执行；对工程安

全进行控制与管理。 

审评、监督 

对投标人提交的

安全计划和实施

措施进行审评，

提出审评意见，

并 进 行 监 督 实

施。 

 

8 

图

纸

文

件 

审批 

招标人最终对投

标人制定的图纸

文件管理程序、

审评意见进行审

批、确认。 

负责、管理 

投标人确立图纸文件的管

理程序与办法，以保证图纸

文件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督各

供货商严格执行。按照各项

规定和管理程序，按计划提

供所有图纸、文件。 

评审、管理 

对投标人提交图

纸文件审评，提

交审查意见。并

对图纸资料、技

术 文 件 进 行 管

理。 

评审 

对投标人提

交图纸文件

审评，提交审

查意见。 

9 

设

计

联

络 

 

审批、参与 

招标人对设计联

络计划和监理工

程师提交的审查

意见进行审批。

招标人参加设计

联络。 

负责 

制定合理、完整的设计联络

计划报监理工程师、招标人

审评审批，组织招标人、监

理工程师等有关单位参加

设计联络，做好设计联络的

准备工作、并参加设计联

络。 

审评、参与 

对投标人提交的

设计联络计划进

行审评，协助组

织并参与设计联

络。 

参与 

参加设计联

络 

10 

产

品

制

造 

检查 

根据需要对投标

人产品制造过程

进行检查。 

负责、管理 

根据已通过审批的产品设

计图纸文件，按照严格的质

保体系进行产品制造。集成

商派出相关技术人员根据

质量监督措施，对各供货商

产品制造进行管理和监督，

监督 

监督产品制造质

量、进度，并分

阶段提交质量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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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并分阶段提交质量报告。 

11 

通

信

系

统

内

部

接

口 

检查 

招标人根据需要

在合同执行过程

中对所有接口进

行检查，落实各

接口执行情况。 

负责、管理 

制定本系统的接口规范及

接口细则，协调本系统设备

间的接口关系并负责其接

口的正确性和接口设计的

贯彻与实施。集成商必须进

行系统内部设备间的接口

管理，协调各系统设备供货

商之间的关系。 

审评 

确认投标人的接

口规范，提出审

评意见，协助招

标人落实各接口

的执行。 

配合 

协助招标人

落实各接口

的执行。 

12 

与

其

他

系

统

接

口 

检查 

招标人负责接口

实施过程的检查

和落实。 

负责 

制定本系统与各相关系统

之间的接口规范及接口细

则，提出解决建议方案，完

成本系统设备接口任务，确

保内、外部接口的实现。 

配合 

协助招标人搞好

接口设计，做好

相关系统接口的

实施工作。 

配合 

协助招标人

落实各接口

的执行。 

13 

设

备

监

造 

检查 

招标人根据需要

有权参加设备的

监造。 

负责 

投标人须派遣有经验的人

员对主要设备生产进行监

造，按生产进度制定监造报

告交招标人，并随时将监造

中发现的问题以书面通知

招标人。 

监督 

在招标人提出要

求时，对投标人

监造过程进行监

督。 

参与 

参与设备监

造。 

14 

工

厂

验

收 

检查 

根据合同要求及

批 准 的 图 纸 文

件，对产品进行

检查、验收。 

负责 

投标人按照批准的检验规

范书的具体要求对设备进

行严格的出厂检验，并随时

接受招标人及监理工程师

的检查，并做好检查活动的

各项安排、准备工作。 

监督 

审评投标人的检

验规范书和检验

计划，对检验结

果进行审核评议

并报招标人；监

督检验质量和进

参与 

参与招标人

对产品进行

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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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度。 

15 
到

货 

检查 

招标人在设备到

达指定地点后，

将根据需要进行

到货检查。 

负责 

按合同要求负责包装，组织

设备运输到达招标人指定

地点，并负责到货检查工

作。 

检查 

代表或协助招标

人 进 行 到 货 检

查。 

 

16 

仓

储 

检查 

招标人在必要时

有权对投标人的

仓储情况进行检

查。 

负责 

负责提供安全可靠的储存

场地或库房，规定设备出入

库房的管理办法并进行管

理。 

检查 

监理工程师协助

招标人对仓储条

件、储存场地或

库房进行检查。 

 

17 

开

箱

检

查 

检查 

招标人根据需要

参加设备开箱检

查，对货物进行

详细检查。 

负责 

1、负责制定设备的开箱计

划，组织开箱并处理开箱中

出现的问题。 

2、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参

加设备开箱检查。 

监督 

监督开箱质量，

做好设备交接工

作。 

 

18 

安

装 

督

导 

检查 

对设备安装过程

进行检查，解决

配合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投标人无

法协调的矛盾。 

负责、管理、督导 

1、指导现场设备的安装，

并组织专业人员到安装现

场进行督导。  

2、组织、监督供货商按期

进行现场安装配合，协调安

装配合过程中的矛盾或报

招标人解决。 

3、有责任制定特殊设备的

安装程序及计划。 

监督、协调 

监督安装质量和

安装进度，协调、

解决安装过程中

出现的与其他系

统间的问题。 

 

 

19 

现

场

调

试 

检查 

对现场调试过程

进行检查，解决

配合过程中可能

负责、管理 

1、根据工期安排制定相应

的现场调试计划，跟踪了解

施工进度，及时修订计划。 

监督 

监 督 投 标 人 测

试、调试的质量

和进度，出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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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出现的投标人无

法协调的矛盾。 

对调试结果的最

终认可。 

2、按照批准的调试程序对

设备进行调试，并随时接受

招标人的检查。 

3、协调调试过程中的矛盾

或报招标人解决。 

4、及时解决因安装而出现

的技术问题。 

督报告。 

20 

通

信

系

统

联

调 

审批 

审批联调方案、

联调计划。 

参与系统联调。 

确认联调结果。 

负责、管理 

1、制定通信系统联调方案、

计划报招标人审批，并负责

实施该方案。 

2、负责组织安排有关供货

商等参与通信系统联调，负

责解决通信系统联调过程

中出现技术问题。 

3、提出联调中可能出现问

题的解决建议方案。 

参与 

参与系统联调。 

 

21 

144

小

时

系

统

连

续

检

验 

检查 

对检验结果进行

检查。 

负责 

负责对通信系统进行连续

试验。 

监督 

对通信系统连续

试验的过程及结

果进行监督。 

 

22 

综

合

联

调 

负责 

负责组织系统综

合联调的实施。 

参与、配合 

参与、配合系统综合联调，

对通信系统出现的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 

配合、参与 

协助并参与系统

综合联调。 

 

23 预 负责 配合 负责、管理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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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验

收 

组织进行各阶段

的验收，确认整

改问题及要求。 

1、提供预验收资料，参加

各项验收活动，按要求制定

问题整改方案及计划并实

施。 

2、配合招标人做好各项验

收工作。 

组织进行各阶段

的验收，制定验

收计划，组织投

标人参加各项验

收工作，对验收

中出现的问题，

督 促 投 标 人 整

改。 

协助并参与

验收。 

24 

试

运

行 

负责 

按照已批准的程

序组织进行试运

行，监控试运行

全过程。 

协助 

协助招标人解决可能出现

的与设备有关的问题。 

协助 

协助招标人检查

设备运行的可靠

性、稳定性。 

 

25 

竣

工

验

收 

负责 

组织进行竣工验

收 

配合 

1 提供最终版本竣工验收资

料，参加竣工验收活动。 

2.配合招标人做好竣工验

收工作。 

组织、管理 

组织制定验收计

划，组织投标人

参加竣工验收工

作，对验收中出

现的问题，督促

投标人整改。 

 

参与 

协助并参与

验收。 

26 
培

训 

审批、参与 

审批培训计划，

按计划安排有关

人员参加培训。 

负责 

1、制定总的培训安排，主

要包括时间、人员、地点、

项目、资料、设施等具体内

容。 

2、做好培训前的准备及培

训过程的组织、服务等工

作。 

3、组织、落实与培训相关

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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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

务 
招标人 投标人 工程监理 设计单位 

27 

质

保

期 

检查 

对质保期内的设

备质量问题及处

理 情 况 进 行 检

查。 

负责 

1、负责处理质保期内系统、

设备所出现的一切质量问

题。 

2、根据合同要求，做好质

保期的服务。 

监督 

监 督 质 保 期 服

务，督促投标人

及时处理质保期

内出现的设备质

量问题。 

 

1.6 接口管理责任  

1.6.1 投标人应对整个通信子系统的接口协调、安装督导和调试负责，并负有与其它相关

系统集成商协调和合作的责任。 

1.6.2 投标人应负责通信系统设备内部以及与其他（包括信号、低压配电、车辆、ISCS、

FAS、AFC 等）系统和部门（包括市话网、移动运营商、地铁公安及消防等）接口全

过程的工作，负责与其他系统设备的投标人签定接口协议，包括双方设计、安装、

调试等方面的接口及职责范围，并共同完成接口方式、接口协议、交换信息内容等

的谈判，签订接口协议和实施文件，并互提接口技术资料，所有内部和外部接口协

议应提供一份给招标人保存，直到完成接口并达到功能要求为止。 

1.6.3 投标人应遵从招标人对有关接口方面的协调工作。 

1.6.4 投标人有义务参加由其他系统设备集成商主持的有关通信接口的会议。 

1.6.5 投标人在系统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有责任要求相关系统设备投标人参加其主持召开

的接口设计和工程配合会议，共同进行接口设计、试验和调试；同时也必须参加相

关系统设备投标人随时要求召开的接口设计和工程配合会议。 

1.6.6 设备出厂前，投标人应完成接口在所有条件下的仿真测试和试验，完成接口功能测

试和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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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测试、检验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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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试、检验及验收 

1.1 一般要求 

1.1.1 投标人按照合同进度要求负责系统每个阶段的试验、测试和验收，使通信系统满足

合同的各项要求。 

1.1.2 招标人、监理工程师将参加系统设备各阶段的测试和工厂验收，要求投标人应作出

计划安排，包括内容、时间、地点，并尽可能把有关测试安排在一起。同时协助招

标人办理有关赴厂验收手续，确保试验、测试和验收能按计划执行。 

1.1.3 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在试验、测试、检验中的任何行为并不减轻投标人对产品质量

的责任。 

1.1.4 如果事先未经招标人审查，投标人不能改变最初确定的设备制造、测试和检验地

点。 

1.1.5 对在系统各阶段测试、试验、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投标人必须在一周内（或按照招

标人的具体要求）以书面形式给招标人以答复，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1.1.6 如果招标人认为某测试的条件、内容、程序、测量、记录和报告格式等任意一项不

符合合同或测试程序的要求，招标人有权拒绝接受测试报告并要求重做该项测试，

投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1.1.7 在系统各阶段测试、检验、验收中由投标人负责免费提供所有必要的设备、设施和

实验装置及测试设备及特殊工器具，以使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规范/标准中的测试

能顺利进行而不增加额外的费用。 

1.1.8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给出测试、检验和验收的建议书，内容包括各阶段测试、检

验的内容、方法和标准。测试、检验和验收的建议书在设计联络中将进一步确认落

实。 

1.1.9 投标人应保证通过各阶段的各项测试，以确保系统能按工期完成。  

1.2 制造 

1.2.1 生产通知 

合同生效及相关设计完成并被确认后，投标人开始设备的生产、制造。 

1.2.2 设备监造 

1.2.2.1 投标人根据招标人批准的项目执行计划及制造实施方案进行监造，监造时的有关

确认由投标人先确认，再由监理工程师确认，招标人最终确认；如果招标人未派

人监造时，招标人可授权监理工程师或投标人做最终确认。 

1.2.2.2 招标人及其授权人员进行监造工作所涉及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负担，投标人应提

供有关安排、联络等服务，投标人有义务向招标人提供此方面的建议供其参考和

选择。招标人有权视情况调整参加监造的人数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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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招标人在监造时的任何确认不能解除投标人对合同项下设备供货的质量保证。 

1.2.3 制造进度控制 

1.2.3.1 投标人应定期向招标人报告设备生产进度情况，出现可能引起重大延误的问题时

必须立即向监理工程师提出，并通报招标人。 

1.2.3.2 投标人对于延误的工作应说明原因，并制定采取补救措施和完成计划。 

1.3 出厂检验 

设备出厂前应进行整机测试、系统测试（包括软件、硬件及附属设备）及接口测试。 

1.3.1 出厂测试的设备须是招标人实际购买的设备。 

1.3.2 设备外形尺寸、表面光洁度等技术参数应符合合同规定的生产厂家的设计文件要

求。 

1.3.3 出厂系统测试后，投标人应将测试结果（包括测试项目、测试方法、指标及相关规

程）提交招标人。 

1.3.4 接口测试 

投标人应负责整个（子）系统设备间的接口问题，以及所供设备与其他专业系统设备 

间的接口问题。通信子系统间的所有接口测试（包括物理接口、通信协议）在投标人 

所在地进行或传输设备生产地进行，费用包含在投标人的投标价中。 

1.3.5 测试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但不限于此）： 

1.3.5.1 连续通电 72 小时试验； 

1.3.5.2 功能试验、性能指标测试、接口测试； 

1.3.5.3 模拟故障诊断、告警及冗余设备的自动切换试验； 

1.3.5.4 模拟开机自动启动试验； 

1.3.6 设备出厂时应备有完整的测试记录和出厂合格证书。 

1.4 工厂验收 

1.4.1 投标人根据生产进度的情况，应提前三个月（或根据招标人要求）通知招标人进行

验收的日期。 

1.4.2 投标人应按合同规定的人员工作日为招标人人员安排验收工作计划。 

1.4.3 如果收到招标人不能按时参加工厂验收的书面通知，投标人应自行对设备进行工厂

验收，并向招标人提交验收报告。 

1.4.4 招标人验收人员在投标人厂家所做的工厂验收，不能替代发货后的开箱检验和验

收；招标人验收人员的签字亦不能取代设备的最终验收。 

1.4.5 招标人有权视情况调整参加工厂验收的人数及时间，此部分费用已包含在投标价

中。投标人负责招标人（含业主、设计、监理、咨询）参加出厂验收的所有费用，

在中国境内的费用标准参照招标人相关标准执行，在中国境外的费用参照财政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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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关于印发《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1]73 号）

标准进行报价。费用应满足实际需求。 

1.5 发运、包装与存储 

1.5.1 发运 

1.5.1.1 投标人应提前 30天（或按照招标人的具体规定）向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提交一式

3 份发货计划，该计划应描述投标人主要发货批次情况。当发货批次有变化时，

应及时向监理工程师和招标人报告。 

1.5.1.2 投标人应在装运前 30天（或按照招标人的具体规定）向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提交

发货通知单，供招标人、监理工程师确认。 

1.5.1.3 装运通知：投标人应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日期之前和货物装车（船）完成后 24小时

内（或按照招标人的具体规定）将装运情况通知监理工程师和招标人，通知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号；工点名称；货物名称及编号和价格；货物总毛重；货物总

体积；总包装件数；交运车站/码头名称、车号/船号和运单号码等。 

1.5.2 包装 

1.5.2.1 所有设备和材料应按控制中心、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派出所、公交分局、

市公安局等分别包装，应具备适应内陆运输和多次搬运、装卸的坚固包装，并有

减振、防冲击和防野蛮装卸的措施，保证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完好无损，  

1.5.2.2 包装应按照设备特点，按需要分别加上防潮、防霉、防锈、防腐蚀、防盐雾、防

冻的保护措施。 

1.5.2.3 投标人要充分认识到安装现场潮湿的条件，采用真空包装。 

1.5.2.4 投标人在包装货物时，按货物类别进行箱装。 

1.5.2.5 对于大件设备应有固定的底座，外包装上应有吊装挂钩。 

1.5.3 装运标志 

1.5.3.1 投标人应在每一包装箱或货物的适当位置用不可擦除的油漆和明显的中文及英文

字样作出以下标记：收货人；合同号；目的港；货物名称、代号、箱号；毛重/

净重（公斤或用 kg表示）；体积（长---宽---高，以毫米表示）；安装站点。 

1.5.3.2 凡重量为二吨或超过二吨的货物，应在包装的侧面以运输常用的标记和图案标明

重心位置及起吊点，以便于装卸搬运。 

1.5.3.3 按货物的特点，装卸和运输上的不同要求，包装箱上应明显地印刷有“轻放”、

“无倒置”和“防雨”等字样，以保证货物安全运抵合同设备的安装地。 

1.5.3.4 对裸装货物应以金属标签注明上述有关内容。 

1.5.3.5 凡因由于投标人对货物包装不善或标记不当导致货物损失、损坏或丢失时，或因

此引起事故时，其责任由投标人承担。 

1.5.4 随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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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每个包装箱的外部应附有装箱单，应密封在防水包装单中，并牢固地固定在包装

箱外。每个包装箱内部同样应附有一套装箱单。 

1.5.4.2 设备的其他资料如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不随箱装运，另外成册装订提交招标人。 

1.5.5 存储：设备、材料存储应由投标人负责。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应适应济南地区的存储

环境。 

1.6 到货检查 

1.6.1 交货地点必须由招标人指定。 

1.6.2 到货检查由投标人组织，招标人和监理参加（或招标人指派监理一方参加）。 

1.6.3 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6.3.1 满足合同对包装的要求； 

1.6.3.2 外观良好，运输途中未受损； 

1.6.3.3 编号、数量和名称与到货清单吻合； 

1.7 现场安装检验 

现场安装检验包括安装现场交接、开箱检验、安装验收检验。 

1.7.1 安装现场交接由监理单位组织，投标人、招标人、施工单位参加，办理现场安装交

接手续。  

1.7.2 开箱检验 

1.7.2.1 开箱检验由监理单位负责组织投标人、施工单位、招标人共同参加，并由施工单

位记录，最后各方在开箱报告上签字确认；开箱检验时如果招标人不能到场，由

监理单位负责组织施工单位和投标人进行检查，并提供完整的检查记录，若开箱

检验中发现有诸如数量、型号和品种与附件“技术规格书”和附件“供货范围”不符

或合同设备材料和包装外观损坏，投标人应更换或补齐。投标人参加开箱检验的

费用自理。 

1.7.2.2 开箱检验主要是对设备的内外包装、设备外观和种类、数量进行检查。如发现设

备短缺和外观破损，投标人提出解决方法，交招标人确认后，及时处理，以保证

工程进度不被拖延。如果开箱验收发现不符合合同要求，经招标人确认后可拒

收，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由投标人负责。对设备开箱检验中存在的未发现的质量

缺陷或其它缺陷，不能因开箱检验合格而免除投标人所承担的质量责任。 

1.7.2.3 开箱检验无问题后，由投标人、招标人、监理等有关人员共同签署开箱检验报

告。 

1.7.3 安装验收检验 

1.7.3.1 投标人应提前至少一个月（或按照招标人的具体规定）根据工程进度及安装要求，

制定设备安装督导、调试计划，提交招标人审批、确认。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540 

1.7.3.2 投标人应在系统安装前 5 天指定专人到安装现场，进行设备安装指导、督导，确

保设备安装能顺利完成。 

1.7.3.3 系统安装完成 95%后，监理，招标人按安装验收计划和安装验收标准参与安装验

收。 

1.7.3.4 安装完工验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所有设备、电缆布线和配电安全、正确且可靠。 

 所有联接装置、绝缘体、门、盖板安装适当，并可以调整。 

 所有外露的金属部分应根据 IEC的有关规程和要求进行接地，接地点应符合系

统要求。 

 所有电源要加保险或其它保护，使得在故障情况下能安全自动断开。 

 所有保护盖要合适，提示和标签要正确，并安装在适当的位置。 

 机壳和机箱的内外都要干净无杂物。 

 蓄电池安装连接正确，并保证有良好的通风。 

 电缆和设备的绝缘电阻要大于 IEC规定要求。 

 所有用于故障指示和报警的电子回路应工作正常。 

1.7.3.5 对未通过验收的安装项目，招标人或监理工程师向相关单位发出修改、替换通

知；属设备质量问题，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限内修改、替换，因此而发生的费用由

投标人负责。 

1.8 初步验收 

1.8.1 初步验收由投标人组织，监理单位参加。初步验收包含单台设备测试、子系统测

试、系统联调、144小时连续试验等。 

1.8.2 所有设备和系统的性能指标要选用适当的仪器、方法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本

招标文件要求。 

1.8.3 投标人应提前至少一个月（或按照招标人的具体规定）根据工程进度要求制定初步

验收计划，提交招标人、监理审批、确认。 

1.8.4 单机测试 

1.8.4.1 单机测试在安装后进行。目的是保证设备经远距离运输和安装后不发生损坏。 

1.8.4.2 在单机测试中，对出现相同性故障的单机设备，修复的机会只有两次。达不到测

试要求的单机设备，投标人负责修理和更换，并承担所需的全部费用。 

1.8.5 通信（子）系统测试：（子）系统测试要求所有的被测指标、功能均能符合确认的

测试检验建议书和合同的要求。如（子）系统测试未通过，投标人须按招标人规定

时间内整改并继续测试，直到测试按要求通过为止。 

1.8.6 系统调试：系统调试是指对所有系统性能的的联合调试，测试和解决各系统间的接

口和存在问题。确保各系统之间的接口正确，性能满足技术规范书的要求。系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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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未通过，投标人须按招标人规定时间内整改并继续测试，直到测试按要求通过为

止。 

1.8.7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 

1.8.7.1 投标人应免费提供合适的初步验收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并指定专人负责排除实

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在测试过程中发生的故障。 

1.8.7.2 投标人应负责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的校验与标定。如果招标人提出要求的话，投

标人应在测试工作开始之前，对测试仪器进行标定，并由规定的计量实验机构测

定其精度。 

1.8.8 144小时系统连续试验 

1.8.8.1 144 小时系统连续试验是指系统调试测试合格后，所有本招标文件系统设备连接

起来进行不间断联合功能试验。 

1.8.8.2 144 小时系统连续试验应在招标人、投标人认为（子）系统检验、测试成功结束

时开始。 

1.8.8.3 在维修组织功能正常时，导致系统停止运行的设备故障应被认为是系统故障。 

1.8.8.4 下列现象不认为是系统故障： 

 人为引起； 

 自然灾害； 

 外部电源停电时间超过规定值； 

 其他系统导致本系统中断引起的故障。 

1.8.8.5 在 144 小时试验期间，不允许出现系统性或可靠性故障，如出现则终止试验，投

标人负责及时修复和更换，然后再重新开始 144 小时的试验，直至 144 小时试验

通过。投标人需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费用，并承担由于上述故障造成的延误和直

接、间接损失。 

1.8.8.6 如果第 3 次 144 小时试验仍通不过，则该系统设备将视为不符合合同要求的系统

设备。除对投标人处以合同规定的罚款外，合同双方将另行商量其善后措施。但

投标人有责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包括更换主要设备等，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

投标人承担，并赔偿招标人在人力和时间上的损失。 

1.8.9 现场调试、测试工作完成后 15天内（或按照招标人的具体规定），投标人应向招标

人提供所有现场调试、测试的原始记录和测试报告。由招标人签署初步验收证书。 

1.9 综合联调 

1.9.1 综合联调是指通信系统和地铁其他系统的联合调试。综合联调包括与其他系统的所

有接口功能测试和综合联调测试两个阶段。根据工期情况综合联调包括样板段综合

联调及全线综合联调。主/备控制中心条件存在不满足样板段动车调试的可能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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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样板段调试需要时在样板段车站设置临时控制中心，满足动车调试及全自动运行

相关功能验证。 

1.9.2 接口功能测试 

1.9.2.1 接口功能测试是证明本（子）系统所有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功能正确，且性能符合

要求。 

1.9.2.2 投标人应配合检查其接口的正确性，负责处理通信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出现的

问题。特别关注与全自动运行系统相关的独立功能测试及跨系统功能测试。 

1.9.3 综合联调测试是指地铁的关键相关专业系统同时工作在一起，通过大量的列车运

行，证明关键相关专业系统可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有效的工作，能够满足大密度

列车运行的要求，保证地铁所有设备系统正常的运行。 

1.10 预验收  

1.10.1 在设备安装进行完工测试或综合联调后，投标人应提前 15天（或按照招标人的具体

规定）通知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申请对工程或部分工程、系统或部分系统进行预验

收。 

1.10.2 一旦通过预验收后，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将出具预验收报告。投标人依据预验收报

告，修补缺陷，并准备参加试运行。 

1.11 试运行 

1.11.1 试运行旨在把地铁所有合同设备、系统及材料放在实际负荷环境中作为一个不可分

割的系统进行检测，以查明合同中规定的要求是否达到。 

1.11.2 在试运行开始前，投标人应保证整个通信系统完全调试开通，并保持良好状态。   

1.11.3 试运行由招标人、监理工程师和投标人三方共同参加。 

1.11.4 试运行时间为连续三个月。在试运行期间，所有设备、材料和（子）系统均须按实

际操作模式无故障连续运行。如果由于投标人的原因造成系统不能连续无故障运行

三个月，则应在故障修复后重新开始 3个月的试运行。这种修改和调整的机会只有 2

次。若第三次试验仍通不过，则视该系统为不符合要求的系统。 

1.11.5 投标人应及时修理或更换不符合合同要求的任何设备，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投

标人承担。 

1.11.6 在试运行期间，不论系统（设备）发生任何故障，投标人都应在 24小时内（节、假

日也不例外（或在招标人规定的时间内）修复（排除）。 

1.11.7 试运行期间，各系统不允许出现系统性、可靠性故障。各系统的系统性和可靠性按

以下情况认定（以下认定不包括与市话网、公安通信系统等外部接口有关的内容）： 

1.11.7.1 传输系统（包括专用、公安传输系统） 

传输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网络不得发生自愈主备环切换，除非由于传输系统以

外的原因，如电源故障、光、电缆中断及有关测试等。系统在试运行期内不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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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身引起的自动重启，所有板卡的故障周期不得小于标书中规定的平均无故障时

间。 

1.11.7.2 专用电话系统 

 专用电话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交换机网络不得出现全网瘫痪； 

 车站专用电话子系统不应出现硬件或软件严重故障，并影响本地通话； 

 调度电话、站内及站间电话的呼叫、通话功能正常，调度电话录音功能正常。 

1.11.7.3 无线通信系统（包括专用、公安无线引入系统） 

无线通信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基站运行正常，不得出现系统本身而引起的信号

中断现象（除非由于系统以外的原因）；场强覆盖达到设计要求，除越区切换时，呼

叫过程中不得出现断话、掉话现象且调度通信功能正常。 

1.11.7.4 广播系统 

广播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试运行期间，系统正常运行，不得出现系统和单站瘫

痪。 

1.11.7.5 时钟系统 

时钟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试运行期间，一级母钟无标准时钟信号输出的故障报

警不应超过 1次；二级母钟无标准时钟信号输出的故障报警不应超过 2次。 

1.11.7.6 电源系统（包括专用、公安电源系统）电源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在输入端正

常时，不允许电源系统（UPS 电源设备）输出端有断电现象发生；非通信系统电

源设备原因，两路交流电源同时断电时，电源系统维持供电时间应满足设计要

求。 

1.11.7.7 办公自动化系统及公安计算机网络系统网络不允许发生自重组的情况（这里的自

重组为倒向或返向），除非由于传输系统、电源故障、光、电缆中断及有关测试

等。系统在试运行期内不得出现由自身引起的自动重启，所有板卡的故障周期不

得小于用户需求书中规定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1.11.7.8 乘客信息系统 

试运行期间不得出现引起系统工作中断或对系统正常工作造成严重威胁的软、硬

件故障。系统中同一类设备故障不超过两次。系统正常运行时，不得出现系统和

单站瘫痪。 

1.11.7.9 集中告警系统 

集中告警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集中告警显示告警逻辑关系正确率应达到

100%，所有告警都应在本系统中显示并记录；试运行期间不得出现系统故障。 

1.11.7.10 集中录音系统 

集中录音系统应进行可靠性验证，集中录音正确率应达到 100%，所有录音都应在

本系统中显示并记录；试运行期间不得出现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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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竣工验收 

1.12.1 投标人确认各系统均以顺利通过 3 个月的试运行考核，并且所存在的问题已整改

完毕后，向招标人申请工程竣工验收。 

1.12.2 工程竣工验收由招标人组织，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投标人参加。工程竣工验收

通过后，向投标人签发“工程竣工证书”。 

1.12.3 竣工验收时，投标人应提供：所有最终版本技术文件、竣工图纸、源代码、维修

手册、操作手册、安装手册，以上文件需经主要项目人员及项目经理签字。 

1.12.4 竣工验收文件的内容和文整应遵守济南市档案管理及招标人有关档案管理的规

定。同时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提交设备资产详细资料。 

1.13 质量保证期 

1.13.1 质量保证期自该系统（设备）竣工验收证书签发日起至全线开通试运营开始后至少

24个月（具体时间按投标人竞报时间）结束（如该设备的竣工验收证书签发日在

全线开通试运营开始之后，则正常质量保证期为自该设备竣工验收证书签发日起

至少 2年（具体时间按投标人竞报时间））。在质保期期间，投标人负责免费更换

故障设备、消除系统或设备本身的缺陷或不足部分。若投标人在约定的质保期内

未能完成本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则质保期须待投标人全部完成本招标文件中的

各项要求后方可结束。 

1.13.2 投标人对本项目的质量以及系统功能的实现从设计联络到最终验收及投入使用期

间负全面的责任，在此期间所涉及的系统/设备技术性能、进度保证和质量保证

等方面出现问题时，投标人应无偿负责处理，并为因此而引起的工程中附加的经

济损失和进度拖延负全部责任。 

1.13.3 在质保期内，投标人继续对所有安装和提供的（子）系统和设备负责，并保证通信

（子）系统所有功能、标准、接口等满足设计的要求。在整个质量保证期内因修

复或更换制造和设计上的缺陷而发生的额外费用全部由投标人承担。 

1.13.4 质保期间，对连续出现三次以上或两次固定性故障的设备（含软件和固件），应视

为不合格产品，投标人及时免费更换。 

1.13.5 在质保期内，招标人、监理工程师、投标人将不定期的抽测各种测试项目，检查

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1.13.6 在质保期内，如果由于投标人责任，需要更换或修理故障设备，在修理期间可使

用招标人的备件，然后由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的要求及时免费用新品补充所用的

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 

1.13.7 在质保期结束前 30 天，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交一份质保期后服务建议书，供招标

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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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 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由投标人负责统一协调联系，由相应供货商免费负责保修保

换，由此造成的事故，由投标人承担事故责任。 

1.13.9 投标人应保证其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正确安装、合理操作和维护保养）下，在设

备寿命期内运转良好和达到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所规定的使用年限，不得因不再

生产为由而拒绝更换。 

1.13.10 投标人应通知招标人为改善投标人所供设备的系统性能和系统可靠性而做的任何

改动。 

1.13.11 为保证在系统寿命期内备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的供应，投标人应承诺在系统

寿命期内以不高于合同的价格（如有折扣，按折扣价提供）协助招标人解决备品

备件（含易损易耗件）。投标人还应提供为完善系统所需的全部器件、部件、专

用工具和设备的优惠价格。 

1.13.12 投标人在质量保证期内要服从最终用户的管理和服务召唤，最终用户是否满意是

签发最终验收合格证书必要条件之一。 

1.13.13 在质保期结束前，应由最终用户提供系统质量质保期间的运行综合评价报告，本

报告是作为签发最终验收合格证书的必要条件之一。 

1.13.14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向招标人提出其他有关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的承诺。 

1.14 最终验收 

在质保期满后的 45 天内，投标人、招标人、监理签署最终验收证书。合同的双方将正

式办理验交手续，但投标人在（子）系统寿命期内仍有责任对（子）系统发生的问题给

予合作。 

1.15 室内集成测试 

1.15.1 投标方提供的室内集成测试设备应能满足全自动运行系统要求的中心级设备、车

站级设备及车载设备的仿真功能的实现，保证室内集成测试的设计和实现满足全

自动运行系统要求。 

1.15.2 室内集成测试整体管理由室内集成测试牵头集成商统一管理，测试具体时间及地

点由室内集成测试牵头集成商统一进行安排，投标方与牵头集成商共同识别、确

定、建立全自动运行系统功能、系统间接口等并达成一致；配合牵头集成商搭建

室内集成测试环境、制定集成测试计划、集成测试方案、集成测试大纲，配合集

成测试工作（含接口）及问题解决，并配合出具室内集成测试报告等； 

1.15.3 投标方与全自动运行相关的各子系统需要参与集成测试，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无线

通信系统、视频监视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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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产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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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产化 

1.1 基本要求 

1.1.1 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应符合国家政策，国产化率标准应达到国家有关要求。 

1.1.2 投标人应根据国产化的各项要求选择合格的部件供应商。 

1.1.3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通信部分子系统设备的设计图纸、生产工艺和执行标准的一

致性。 

1.1.4 投标人应尽可能选择有类似项目业绩的国内供应商，并应提供经过验证的、可靠的

设备，应从质量、商务条件、交货期和国产化率等方面均能符合项目要求。 

1.2 国产化的实施 

1.2.1 系统设备国产化应包括： 

 系统硬件国产化； 

 系统软件国产化； 

 技术服务国产化。 

1.2.2 硬件国产化包括： 

 国内提供部分配套设备； 

 在国内生产部分设备； 

 在国内组装部分设备等。 

1.2.3 软件国产化包括系统应用软件的二次开发和工程数据的编译等。 

1.2.4 技术服务国产化包括项目计划和管理、测试、试验、调试、验收、质量保证等。 

1.2.5 招标人理解系统设备国产化的目的还应包括投标人具备对通信部分子系统投入运营

后有足够的技术支持能力。 

1.3 国产化系统设备要求 

1.3.1 济南轨道交通 R2线一期工程应满足国家对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的产业政策要求和

国产化指标的要求。 

1.3.2 投标人应配合招标人做好该项目的国产化审查。在招标人需要时，投标人应无条件

地提供二级采购合同和三级采购合同。（招标人与投标人签订的合同为一级合同，

投标人向其它供货商采购零部件的合同为二级合同，依次类推为三级采购合同）。 

1.3.3 投标人必须保证系统经国产化后仍为完整、统一的专用通信系统。 

1.3.4 投标人负责通信部分子系统之间的技术接口，通过国产化或技术转让协议，将有关

技术文件提供给相应的国内厂家和供货商，并密切配合相应的国内厂家和供货商，

保证系统的质量，对通信系统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和详细设计负全部责任。 

1.3.5 投标人在选择提供设备或服务的有关供应商时，应充分考虑有关供货商选择和质量

控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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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产化率核算标准 

1.4.1 投标人必须严格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机电设备采购核定规则》（发改办工业

【2005】2084 号）中《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机电设备、配套总成和零部件分类清

单》进行填报，投标人应对其真实性、全面性负全责, 其中外币的折算以按招标文

件发售之日的汇率折算。 

1.4.2 投标人必须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机电设备采购核定规则》（发改办工业

[2005]2084号）文件在投标时提供有针对性地国产化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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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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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 

1.1 一般要求 

1.1.1 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全套的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1.1.1 系统文件； 

1.1.1.2 技术建议书； 

1.1.1.3 设计联络计划文件； 

1.1.1.4 硬件设备技术文件； 

1.1.1.5 软件系统技术文件； 

1.1.1.6 产品设计的图纸、资料；  

1.1.1.7 各阶段各项测试检验规范书和测试检验报告； 

1.1.1.8 工程安装设计图、资料（在合同签订后 1个月内或设计联络时提供）； 

1.1.1.9 安装验收规范书； 

1.1.1.10 安装手册； 

1.1.1.11 操作手册； 

1.1.1.12 用于维护的图纸、资料、手册； 

1.1.1.13 用于培训的图纸、资料、手册； 

1.1.1.14 最终的技术文件。 

1.1.1.15 所有业主需求的 BIM图纸及电子文件（含电子图纸）。 

1.1.2 所提供的技术文件，其内容必须与所提供的设备相一致，在双方商定的某一时期内

由于软硬件的修改而导致文件的任何修改，投标人均应提供修改更正或补充的印刷

文件 8份及光盘、U盘各 1套，其内容应包括： 

 修改内容； 

 修改理由； 

 设备可受到的影响。 

软件每作一次修改，都应将该程序老版本及新版本的软件文件的清单、流程图及说明交

于招标人，并说明原因。 

1.1.3 投标人向监理工程师、招标人提供的图纸、手册和技术资料应充分、广泛和详细地

说明通信（子）系统及其部件的性能、原理、结构和尺寸以及部件的型号、规格和

技术参数，使招标人能够实现对通信（子）系统的操作、检查、修理、试验、调整

和维护。 

1.1.4 所有文件都应表示出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招标人名称、日期和版本索引。 

1.1.5 图纸上日期中的月份应采用数字，例如 2016/4/30（2016年 4月 30日）。版本号应

为 1，2，（从第一次发布开始），并注明版本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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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所有技术资料、图纸和手册都应字迹清楚，内容完整，采用国际单位制（SI）单位、

通用图形和符号。产品在国内生产的，应使用中文；产品由国外设备商在国外生产

的，应使用中文或者英文。 

1.1.7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在设备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有更新时，投标人应及时向招标人

提供新的更新文件。 

1.1.8 投标人应保证所有的图纸、手册和技术资料的格式与招标人的要求相一致。 

1.1.9 除另有规定外应提供印刷文件按一式 8 份（必须是原件，而不是复制件）提交。尽

管如此，为了将来文件和/或图纸的复制，所有文件都应提交 2套电子文件（光盘、

U盘各 1套）。电子文档文件应用 Microsoft office 2003 for windows（或以上版

本）的形式提交。图形、电路图和机械图等应采用 autocad R2000 for windows （或

以上版本）绘制。 

1.1.10 投标人的图纸应提供给有权使用图纸的监理工程师和招标人，而监理工程师和招标

人只将其用于本工程的完成、操作、维护、调整和维修。 

1.1.11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要有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的建议书，包括所提交的技术文件

目录清单，提交的时间，具体细节在在合同谈判中确定。 

1.2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的确认 

1.2.1 投标人使用和提供的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必须经过招标人的确认。招标人的确

认并不减轻投标人的任何责任。工程施工图设计由招标人委托的设计单位负责提

供，投标人提供的所有安装图应满足系统施工图及文件的要求。安装图须按照设计

单位要求完成并提交设计单位审查。投标人应随时保持与设计单位的沟通和协调，

并向设计单位提供施工图所必须的一切基础设计资料（含深化设计图纸）。设计单位

提供的施工图将不能免除投标人应实现所有系统功能的责任。 

1.2.2 如果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经过了确认，投标人未经招标人同意不按图生产，招标

人有权拒绝接受产品。 

1.2.3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在设计联络中确认。培训教材资料在培训实施前一个月交招

标人确认，除非另有规定，投标人向招标人提交 5 份技术文件确认，当投标人、招

标人加批注重新确认时，投标人应连同批准的共提交 10份给招标人。 

1.2.4 一旦招标人完成最终确认，投标人就应提供招标人 8 份完整的装订好的手册和 2 套

完整的复制时使用的电子文件（光盘、U盘各 1套）。 

1.3 产品、系统设计图 

1.3.1 投标人应提供的产品、（子）系统设计包括所需的图纸和技术说明、可靠性计算、

与各相关设备的接口标准、协议等。 

1.3.2 图纸的完整性要求图纸必须包括：图样目录；（子）系统原理图、主要部件的尺寸

和安装图；明细表；汇总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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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电路图和元件布置图上的元件应做出标注，且两者的标注应一致；明细表上应写

明元件的规格编号，使招标人能按此规格编号向投标人或从市场上采购到相同的元

件。 

1.3.4 对于专门为通信（子）系统设计、生产的产品，必须提供全部的图纸。 

1.3.5 对于可以从市场上采购到的产品，必须提供产品说明书与合格证，说明书应能满

足招标人的采购和维护的要求。 

1.4 安装设计图、资料 

投标人要向招标人提供用于安装设计的安装设计图纸、资料，必须包括：图样目录；设

备的尺寸和安装图；系统配线图；设备配线图；接地图；现场施工图；技术资料。 

1.5 安装验收规范书 

投标人在工程进行安装前一个月（至少）要向招标人提供安装工程规范，包括验收项目、

标准、方法以及对不合格项目的修理和替换的规定。 

1.6 试验、检验规范书及测试和测试检验报告 

1.6.1 测试、检验规范书应包括测试、检验阶段的试验条件、测试设备、试验方法、测

试检验内容、标准和测试检验程序。具体细节在设计联络中确认。 

1.6.2 测试检验报告应包括全部测试内容、标准值、测试值、以及系统、地点、日期、

测试人等，该报告应详尽到可使招标人对测试检验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评定。测

试检验报告要投标人、招标人、监理的共同签认。 

1.7 竣工文件  

1.7.1 在试运行开始后 14 天内（或根据招标人的具体要求），投标人应按照要求及规定

编制一整套准确、清楚、完整的竣工文件，并提供给招标人。 

1.7.2 所有竣工文件应作为操作和维修手册的一部分，列入参考资料目录中，以便于系

统和设备的维修、保养。参考资料的编排应经招标人审批。 

1.7.3 当工程完工时，招标人协助投标人收集与竣工文件相关资料，投标人应向招标人

提交暂定 10套竣工文件，最终文件份数按实际需求提供。竣工文件包括产品设计图

和安装设计图。 

1.7.4 竣工文件的内容和文整应符合招标人档案管理要求。 

1.7.5 招标人如将通信系统采用设备资产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投标人应积极配合

招标人的竣工资料的整理、设备档案的建立等工作，根据招标人的具体要求提供相

关资料、电子文档和技术、人力上的支持，投标人需按照招标人提供的标准模板的

要求，将设备清单进行录入整理，在设备到货前半个月提交招标人。投标人应承担

此项工作的所有费用并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误此项工作。 

1.8 安装手册 

安装手册应由所需全部图纸和资料组成。应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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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电源、数据、控制和通信接口的配线规程； 

1.8.2 为设备就位所需之地板、导轨、支架的安装、钻孔和上螺丝的方法； 

1.8.3 安全警告或注意事项； 

1.8.4 接地及其连接规程； 

1.8.5 接近和通风说明； 

1.8.6 测试和校准方法； 

1.8.7 气候防护、灰尘防护和其他的环境防护； 

1.8.8 正确安装设备所需要的其他规程； 

1.8.9 安装所需工具的功能及建议数量。 

1.9 操作手册 

1.9.1 操作手册是为运营操作及设备维护人员在通信（子）系统的操作和检查时提供的指

导文件。 

1.9.2 操作手册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9.2.1 通信（子）系统概述； 

1.9.2.2 主要功能说明； 

1.9.2.3 操作指南； 

1.9.2.4 故障状态。 

1.9.3 投标人提交的说明资料要对所规定的每一种设备及其如何操作予以阐述。该手册应

包括所供设备配置的一般介绍，他的预期用途及其主要性能参数。只要涉及到人-

机界面，诸如控制台、工作台、表示/控制盘或记录器，该手册应一步一步地定义

操作顺序，以说明如何使用这些界面。手册应包括足够的图解以对所有控制和显示

设备识别和定位。 

1.10 维修手册 

1.10.1 维修手册是为通信（子）系统维修人员的维护、检查、运营、修理和调整提供指导。 

1.10.2 维护手册应提供给熟练的技术人员，包括设备和（子）系统的操作说明，以及日常

维护和故障维修指令。 

1.10.3 操作说明应包括设备如何操作的简要介绍和方框图，配置中的主要硬件和软件程

序。主要硬件和程序的操作顺序应以功能框图说明。要提供详细的逻辑和流程图，

以满足故障查找分析和现场修理工作的需要。 

1.10.4 维修手册应对通信（子）系统各级检修的内容、要求、方法、程序、设备、工具、

材料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说明；对主要的故障部件的更换、调整和测试也要作出详细

的说明。 

1.10.5 对于需要使用便携式测试仪工作的，还应包括其调整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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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维修手册的日常维护说明应包括所有设备定期维护适用的直观检查、软件和硬件测

试、诊断程序和所需调整。关于如何安装和运行测试、诊断程序，如何使用专用或

通用的测试设备的说明应做为日常维护说明的一个整体部分。 

1.10.7 维修手册的故障维修说明应包括故障定位到元件级或现场修理级的指导。这些指导

应包括如何快速有效地定位设备故障原因的详细说明，应说明可能的故障源、征

兆、可能的原因和排除故障指令，还应说明在可能时如何使用在线测试、诊断程序

和专用的测试设备。故障维修说明还应包括有关所有项目的修理、调整（校正）、

替换说明，包括电路图和机电图，还应包括如何安装和运行专用的脱机诊断程序，

使用工具和测试设备的说明，以及为保护人员和设备应当遵守的任何注意或警告。 

1.10.8 维修手册的部件说明应表明每一可替换的或现场可修复的模块。应在元件表或图中

详细标出那些可以从市场买到的任何可修复或可替换元件。这些部件应按其工业

的、一般的零件号标识，如若可能应有第二种标识方式。 

1.10.9 维护报告应由用户保存，包括维护人员在所有故障维修工作中记录的数据和资料。

投标人应与招标人协作，以提供合适的格式。 

1.11 最终技术文件 

1.11.1 该文件应包括所供（子）系统的最终技术参数，应清晰地规定所有（子）系统要求

的硬件和软件，并取得投标人和招标人的确认。 

1.11.2 该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11.2.1 通信（子）系统总说明； 

1.11.2.2 通信（子）系统构成； 

1.11.2.3 功能详细描述；技术参数；特性曲线； 

1.11.2.4 通信（子）系统的设备不止、详细配线图及其说明。 

1.1.1.16 所有业主需求的 BIM图纸（含电子图纸）。 

1.12 说明 

以上所有要求提交的文件的格式、份数等内容皆为暂定，招标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调整，投标人需无条件满足招标人的要求，并不增加任何费用。在项目执行期间，当招

标人需要增加图纸及资料的份数时，投标人应无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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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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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训 

1.1 培训目的 

1.1.1 维护人员能够熟练掌握软件、硬件的维护工作，并能处理大多数设备的故障。 

1.1.2 维护人员应能负责相应的技术管理工作，掌握软件的操作，熟悉硬件的功能，并能

掌握组织、扩建网络/系统业务的能力。 

1.2 培训设备 

投标人须提供培训人员实习所需的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器材等设备。 

1.3 培训计划和内容 

1.3.1 招标人将对投标人提交的培训计划进行确认，培训计划应包括： 

1.3.1.1 培训的目标； 

1.3.1.2 培训的内容； 

1.3.1.3 培训起止时间； 

1.3.1.4 培训的材料和文件； 

1.3.1.5 受训人员的要求； 

1.3.1.6 培训地点； 

1.3.1.7 授课人员的姓名及职称； 

1.3.1.8 课程效果的评估方法。 

1.3.2 培训材料应在培训实施前 1个月（或根据招标人的具体要求）提交给招标人确认。 

1.3.3 除投标人应提供所有培训材料的文件外，还应提供电子文件 2 份。所有培训用材料

电子文件应易拷贝，音像制品应能拷贝复制，文件应提供用 Microsoft office 2003 

for windows（或以上版本）的形式。图形、电路图和机械图也应提供合适上述平台

上的软件光盘（如 Power point或 AutoCAD2000）。 

1.3.4 培训应使运维人员技能满足运维岗位的工作需求为止。 

1.4 工厂培训要求 

1.4.1 投标人要派出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对招标人的维修、操作人员进行工厂培训。 

1.4.2 如果技术培训有等级之分，则工厂培训的等级为中级以上。技术培训的人员数量、

地点和时间等由投标人在其标书中提出具体建议，并在合同中确定。 

1.4.3 国内培训的语言为中文，培训教材应用中文编写。投标人应负责国外培训期间的中

文翻译。 

1.4.4 培训教材应包括相关设备的安装调测和维护技术。 

1.4.5 培训用教材应提供最新的并与所供应的设备一致的版本，并保证每一个学员都能得

到一整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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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应提交培训建议计划。培训建议应包括：培训的目标；培训的

内容；培训起止时间；使用的培训设施；培训的材料和文件目录；受训人员的要

求；培训地点；授课人员的姓名及职称；培训测试和考试；课程效果的评估方法

等，具体细节在合同谈判中确定。 

1.5 现场培训要求 

1.5.1 投标人派出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对招标人的维修、操作人员现场培训。 

1.5.2 现场培训的时间应按照招标人的具体规定进行，培训在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等

地进行，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有上机操作的过程； 

1.5.3 现场培训应在试运行之前进行，该培训应在诸如控制中心、车站控制室和车辆段、

车辆段信号楼进行。 

1.5.4 现场培训应包括安装、调试、操作、维护等项内容，使维护人员掌握操作、维护投

标人提供的设备、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的能力。 

1.5.5 现场培训暂按每个子系统 8人×10天进行考虑，具体人数在合同谈判中最终确定。 

1.6 培训费用 

1.6.1 现场培训费用：投标人为招标人培训技术、管理、操作和维护人员，计列费用；国

外培训投标人还应负责培训期间的中文翻译及费用。 

1.6.2 投标人负责承担培训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培训教材、教室、实验装

置与测试设备、培训材料、工厂培训、交通、差旅费、食宿等的一切费用。工厂培

训在中国境内的费用标准参照招标人相关标准执行，在中国境外的费用参照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印发《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3]516

号）标准进行报价。 

1.6.3 国内厂家培训费用应包括： 

 各类培训使用的投标人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和仿真器的成本； 

 教材及办公用品费用； 

 学员的旅行费用（火车硬卧或飞机往返）； 

 在投标人培训所在地的交通费用； 

 学员的食宿（三星级饭店标准、含节假日）。 

1.6.4 国外厂家培训费用应包括： 

 各类培训使用投标人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和仿真器的成本； 

 教材及办公用品费用； 

 投标人负责承担招标人培训人员食宿费（当地三星级饭店标准、含节假日）、

交通费、杂费、在投标人培训地的往返路费（飞机经济舱）。 

 投标人负责培训期间的中文翻译及费用。 

1.6.5 投标人应免费为招标人学员在本工程现场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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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工厂培训，投标人应为招标人的学员自济南市来往培训所在地的旅行及培训期间的

旅行、当地交通、食宿等，免费提供联络、组织及安排服务；招标人的学员自济南

市来往培训所在地的旅行及培训期间的旅行、当地交通、食宿和差旅补贴费用、保

险和医疗费用等所有培训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1.7 培训测验和考试 

培训结束后，投标人组织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测验和考试，通过测验和考试的人员由

投标人颁发认同证书（可以操作、维护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及专用工具、实验装置与测试

设备的使用），参加测验和考试的所有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1.8 培训方案及报价 

投标人应制订招标人人员的培训方案，并列明培训费用及其计算方法。全部培训费用由

投标人承担，并列入服务报价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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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系统服务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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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服务质量要求 

1.1 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RAMS）要求 

1.1.1 可靠性要求 

（1）系统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可靠性的设计应考虑系统可维护性、

安全性及性价比。 

（2）详细的可靠性参数参见“《用户需求书》相关”部分。 

1.1.2 可维护性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系统应具有可维护性，可维护性的设计应考虑： 

 减小维修次数 

 缩短维护时间 

 简化维修流程 

 维修操作简便 

 备品备件数量最少 

 维修时间最短 

（2）详细的可维修性参数参见“《用户需求书》相关“部分。 

1.1.3 可用性要求：投标人应考虑系统的可用性，应确保系统的可用度达到相关要求。 

1.1.4 安全性要求 

（1）系统应具有安全措施，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系统的安全性包括： 

 系统设备运行安全 

 系统软件运行的安全 

 系统数据及信息的安全 

（2）系统设备运行安全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或发生故障时，不会造成运营维护人员以

及运营主体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为达此目的，投标人应采取以下措施： 

 硬件设备的外壳应有足够的强度，耐受一定程度的碰撞和冲击； 

 所有设备应具有良好的接地保护措施，防止设备外壳带电； 

 所有设备及通信线路应具备相应的电源防护措施； 

 所有设备表面应平整，边角应圆滑，不应有任何突出物，不应导致员工受伤害； 

 所有设备应具备相应的电气安全隔离措施，不应对员工造成伤害。 

（3）系统软件运行的安全是指系统软件完善，没有软件漏洞，能有效防止内部非安全

性的操作导致的系统设备硬件损坏和数据丢失及损毁，给用户带来财产损失，为达此

目的，投标人应采取以下措施： 

 软件系统应具有操作权限管理功能； 

 能用系统内操作记录进行完整的保存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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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系统应具有自检测、自诊断以及相应的冗余功能，并通过运行防病毒软件、防火

墙等防护措施加强系统的防护能力； 

 软件系统必须防止数据的恶意破坏； 

 软件系统必须防止误操作及恶意操作； 

 软件的更新必须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4）系统数据及信息安全是指防止专用通信系统运行所产生的各种数据及相关信息被

非法泄露、篡改、获取或者丢失，为保证运行数据及信息的安全，投标人提供的系统

设备应： 

 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系统重要运行数据及信息进行备份。  

 保证各种网络资源使用合法性。 

 必须至少采用访问控制、防火墙、病毒防护等安全性措施以防止或阻止非授权的访问

或活动。 

（5）本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应不低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17859-1999）中第二级即安全标记保护级的要求。 

 投标人应在第三次设计联络结束时，就规避各种安全威胁风险所建立的安全体系以及

为了达到上述安全保护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案进行详尽说明。 

 如涉及具体的安全产品，则该产品须通过国家指定部门安全评测，且该产品供货商须

具备相应供货资质，投标人应在投标阶段提供该产品供货商的资质证明材料。 

 系统交付时不应存在任何已知的安全漏洞。 

1.2 系统服务质量保证 

1.2.1 投标人应在实施本项目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系统的服务质量及服务水平，采取有效

措施，使得专用通信系统的服务水平达到或超过本《用户需求书》在此方面的要求。 

1.2.2 投标人应在《投标技术建议书》中针对系统服务质量保证方面提详细描述以下内容： 

 系统服务质量保证实施方案及计划安排； 

 系统初步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和安全性分析； 

 系统服务质量展示、验证方案及计划安排； 

 系统服务质量考核标准、计算方法及计划安排。 

1.2.3 系统服务质量保证计划必须具体说明投标人如何满足《用户需求书》中系统服务质量要

求，确保能有效地在设计、开发、生产、测试和开通运营阶段中落实相关设计目标，并在项

目实施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并报招标人审批。 

1.2.4 投标人在系统设计、开发、生产、测试和开通运营的过程中，应根据投标文件中提供

的实施方案切实有效地落实通信系统的 RAMS 目标，招标人有权随时对投标人的 RAMS 保证工

作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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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在系统设计结束时，投标人应提供详细的系统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和安全性分

析报告供招标人审批。 

1.2.6 在通信系统实施过程中，投标人应分阶段，向招标人提供 RAMS 保证工作的相关证明材

料供招标人审查，以证明投标真实地开展了 RAMS保证工作。 

1.2.7 在通信系统进入试运行前 2 周，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系统 RAMS 展示方案供业主审

批，展示方案应详细说明展示的内容、测试方法及步骤、计算方法、合格标准以及相应资源

配置要求等。 

1.2.8 在通信系统试运行期间，投标人应完成系统 RAMS 特性展示，并在专用通信系统试运营

前向招标人递交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证明报告。 

1.2.9 在通信系统质保期内，招标人将对投标人的 RAMS 特性进行考核，在系统质保期结束

时，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系统服务质量评估报告。 

1.2.10 系统 RAMS特性考核 

 在系统质量保证期内，招标人将会记录有关专用通信系统的各种事故和故障，并提供

投标人作分析及确认，投标人应在收到故障记录后 30 天内对有关故障进行分析及提交

报告给招标人审查。 

 从系统质量保证期的第 1 个月开始，投标人应在每个月末评估专用通信系统故障记录，

并计算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表现并与目标值进行比较。 

 如果任何一项目标未能达到，投标人应自行承担费用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补救措施以达

到目标要求。 

 在系统质量保证期内，投标人须每月提交监控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表

现、确定补救措施有效性的报告。 

 投标人须确保每月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表现在系统质量保证期最后

6 个月内连续达标，及在系统质量保证期内的 2 年的平均值达标。若未能在系统质量

保证期满时实现某项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目标，则系统质量保证期须

延长，投标人须继续需确保每月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直至最后 6

个月内连续达标，及最后 24 个月的平均值达标为止。 

 投标人须在系统质量保证期完成后一个月内，提交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

性证明报告，说明在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证明期内的平均可靠性、可

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值已达到目标，该报告须提供依据，证明已达到了各项可靠

性、可维护性、可用性及安全性目标，还须包括有关资料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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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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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规定 

1.1 基本要求 

1.1.1 投标人应详细阅读技术用户需求书的内容，严格按照技术部分各章节的具体要求和

招标文件的格式要求编制投标文件。 

1.1.2 投标人须提供投标文件技术部分，份数按招标文件要求。 

1.1.3 投标文件技术部分的每一章的最后一页须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的签

章。 

1.1.4 投标文件技术部分应使用不能轻易擦去且不易退色的档案墨水书写或打印，不论书

写或打印，均应做到清晰、整洁，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技术部分应采用 A4纸版面，并

胶装成册，可双面打印。 

1.1.5 投标文件技术部分幅面超过 A4 纸大小的图纸应单独成册，图纸的高度应为 A4 纸的

高度即 297mm，长度可任意延长，并应折叠成 A4纸的宽度即 210mm后装订成册。 

1.2 格式要求 

1.2.1 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技术文件的正文文字字号为“小四”，字体为“宋体”。 

1.2.2 投标人提供的投标技术文件文本及电子文档资料应使用 office 2007 for windows、

CAD软件应为 autoCAD 2007 编制完成，所提供的图纸也可采用 Visio 2007 编制，工

期计划表采用 Project2007 完成。 

1.3 采用的语言和单位制 

除非有特殊规定，投标文件及投标人与招标人、采购方之间与投标有关的所有来往通

知、函件及文件均使用中文，并采用国际单位制（SI制）及通用（标准）图形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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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标文件组成及内容要求 

2.1 投标技术文件组成 

原则上，投标技术文件按十六章编写，组成如下： 

 第一章——技术应答一览表、技术条件偏离表。 

 第二章——技术建议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工程概况；第二部分专用

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第三部分公安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 

 第三章——供货清单，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各子系统设备供货清单；第

二部分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实验装置及测试设备供货清单。 

 第四章——接口技术方案。 

 第五章——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第六章——项目管理计划书。 

 第七章——设计联络建议书。 

 第八章——系统质量保证计划书。 

 第九章——任务、职责范围及接口计划建议书。 

 第十章——测试、检验与验收计划建议书。 

 第十一章——国产化方案建议书。 

 第十二章——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及说明。 

 第十三章——培训建议书。 

 第十四章——BIM 建议书。 

 第十五章——系统服务质量要求。 

 第十六章——其它建议。 

投标人可根据文件具体编制内容，分为一、二、三、四册。 

2.2 技术应答一览表、技术条件偏离表 

2.2.1 投标人必须填写技术响应一览表和技术条件偏离表。 

2.2.2 投标人应充分了解本招标文件中的要求，对所有内容作出实质性响应，对条目

下的内容完全响应的在下表相应列中注明“√”。对条目下的内容有响应偏差

的在下表相应列中标明“×”，并在技术偏离表中进行偏差说明，特别对具体

参数的指标的偏离，投标人必须提供所投设备的具体参数值和偏离说明。 

2.2.3 投标人在偏离栏中填写的内容被视为投标人已对招标文件相关内容理解和同

意，其投标报价在此基础上报出。 

2.2.4 技术响应一览表样表如下: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566 

序号 条款/内容 完全响应 有偏离 投标文件条目号 

第一章 总则    

1 适用范围    

2 项目工作语言    

     

     

2.2.5 技术偏离表如下表所示:  

序号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要求 投标文件条目号 投标描述 偏离内容                 说明 

       

       

       

2.3 通信系统技术建议书 

2.3.1 投标人须根据通信系统的特点，并参照招标文件技术部分中的内容提出满足用户

要求，且更完善、全面、详细的技术建议方案。 

2.3.2 子系统技术建议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建议按以下顺序编写）： 

2.3.2.1 系统功能 

2.3.2.2 子系统技术方案（应包括与通信集中告警系统连接的说明、与综合监控系统

及其它相关系统的连接说明）。 

2.3.2.3 设备组成：子系统的构成设备框图，系统网图、面板盘组成图及设备功能描

述（含保护方式）、设备的人机界面介绍（如果有）、所采用的先进技术的描述、

产品说明、必要的技术说明及所投设备的产品样本。 

2.3.2.4 各项技术指标描述（含环境温湿度指标、设备尺寸、重量、机架的耗电量及

设备散热量等）、传输通道需求及系统接口配置等技术说明。 

2.3.2.5 对偏离表中技术的详细说明、对标书中特殊要求问题的说明。 

2.3.2.6 投标人应详细说明其硬件平台的能力、型号、配置及外围设备的配置等。 

2.3.2.7 安装要求及规范。 

2.3.2.8 验收测试方法及测试标准。 

2.3.2.9 系统的 MTTR、MTBF值和系统 MTBF值的计算。 

2.3.2.10 各种设备机柜配置情况等。 

2.3.3 技术建议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3.3.1 专用通信传输子系统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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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提供的专用通信传输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系统先进性（提供所采用先进技术描述）、可用性（给出系统及设备的 MTBF

值和系统的 MTBF 值的计算）说明； 

 传输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对 ITU-T 正在研究的标准，

须提供开发情况）； 

 光传输系统的组网结构，各节点光传输设备组成及功能说明，包括系统的构

成方式（含设备间缆线型号）、系统功能和系统网图、设备框图、面板盘组成

图及功能描述、产品说明、必要的技术说明等； 

 网络自愈保护的工作过程及采用的技术，详细说明对各种业务（语音、数据、

图像）的保护方式； 

 传输系统可靠性说明，包括如何避免单点故障，所供设备的电源、交叉连接

等重要单元采用的保护配置技术说明； 

 传输系统的扩展、升级方式； 

 各类业务接入的实现方式，包括以下不同速率的业务接入： 

 同步功能（如投标人提 MSTP 或者 PTN 设备，说明提供的网同步设备的组成、

功能及性能指标）； 

 E1 的实现方式及指标要求； 

 传输系统及各通道的误码性能测试指标（测试时间为 24 小时）； 

 网管系统组成及功能，包括以下网管设备： 

——网管设备配置及功能； 

——软件说明、人机界面描述、各项功能说明； 

——网管的升级实现方式； 

——实现传输系统集中网管的方案（如投标人提供产品涉及多个网管平台

时）； 

 列表说明所供设备各开销字节的应用情况，并说明哪些字节是可以通过网管

系统进行修改或再编号； 

 勤务电话系统组成及功能； 

 各种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设备的重要控制卡板及业务板卡的资料（特征、说明、操作、应用、技术指

标、电磁兼容等），各项设备的配置原则，详细计算方法，取定的各项参数，

各项设备的功能及性能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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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供设备情况，包括机架外形尺寸、重量、面板结构、供电方式及接地要求；

各种设备机架的耗电量、总的工作电流、加载时的峰值电流及设备的散热量

等；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等； 

 在本线路有与其他轨道交通线路联网的需求时，投标人提供根据相应需求承

担实现联网工作的承诺，并对联网功能、实现方式等进行描述。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2 专用通信专用电话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通信专用电话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

此）： 

 技术先进、可靠性说明（提供 MTBF、MTTR 数据及计算方法）； 

 专用电话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 

 专用电话系统的组网结构、系统构成、各设备组成及功能、会议电话实现方

式、扩展用户实现方式； 

 网管系统软件组成、功能、人机界面说明； 

 调度专用主系统设备配置方案（硬件平台的能力、型号、配置及外围设备的

配置等）； 

 调度专用分系统设备配置方案（硬件平台的能力、型号、配置及外围设备的

配置等）； 

 对调度专用主、分系统设备之间的传输试验、抖动、时钟同步等指标进行详

细说明；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投标人应提供所供设备的重要控制板卡及业务板卡的资料（特征、说明、操

作、应用、技术指标、电磁兼容等），各项设备的配置原则，详细计算方法，

取定的各项参数，提供各项设备的功能及性能指标等；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3 专用通信无线通信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通信无线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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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采用的先进技术、可靠性说明；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的组网方式，设备组成及功能，包括系统的构成方式、系

统功能和系统网图、设备框图、面板盘组成图及功能、产品说明、技术说明； 

 场强覆盖的可靠性说明； 

 传输通道类型说明； 

 系统同步说明；  

 投标人在设计无线通信系统覆盖时，应同时考虑各相邻基站覆盖边缘应有足

够射频隔离度以避免较弱信号进入相邻基站，提供计算说明； 

 对后续双中心冗余热备实现方式做详细说明； 

 对后续与其它线控制中心交换设备全功能互联互通方式做详细说明；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各种用户之间的通话功能说明； 

 呼叫功能说明； 

 状态、短数据和分组数据传送功能说明，详细说明系统支持短数据的类型； 

 系统辅助功能说明； 

 故障弱化功能说明，详细说明单站集群工作模式下所支持的全部功能、手持

台脱网直通频段； 

 虚拟专网功能（VPN）说明； 

 越区切换类型及实现过程说明； 

 系统管理功能说明，包括系统故障监测内容说明； 

 专用无线通信系统自诊断功能说明； 

 无线系统与列车乘客紧急对讲的实现方式； 

 数字集群交换机扩充能力说明； 

 数字集群交换机模块化设计和配置说明； 

 车载台二次开发实现列车司机与控制中心调度员/车站（车辆段）值班员之间

的呼叫、状态报告的发送、接收和数据传输、分组数据实现方式的技术说明； 

 车载台具有呼入及来话自动储存、手动回放功能，投标人详细说明具体实现

方式； 

 列车在正线、车辆段时实现自动归属相应调度台指挥方式及手动归属调度台

方式的技术说明； 

 软件系统总体结构、系统技术说明；       

 软件模块化程度和模块之间通信方式的技术说明；      

 调度软件图形界面、功能详细说明； 

 投标人提供的泄漏电缆、射频电缆及配件指标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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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雷和防雷接地说明； 

 接口的技术性能说明；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等；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4 专用通信闭路电视监视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通信闭路电视监视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

于此）： 

 视频监视系统的组网结构、系统构成说明、与公安视频监控系统共享平台的

实现方式，设备组成及功能说明； 

 视频监视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存储容量的计算方法； 

 设备硬件配置说明（含摄像机、防护罩、以太网交换机、存储设备、显示器

等）； 

 详细说明智能分析实现方案； 

 KVM的组网方案及实现方式； 

 详细说明人脸抓拍功能及实现方案； 

 对网络安全设备的选择及能达到的防护功能、信息安全保护等级等进行详细

说明； 

 网管系统组成及功能（含软件功能、人机界面等）； 

 接口的技术性能说明；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所供设备情况，包括机架外形尺寸、重量、面板结构、供电方式及接地要求、

各种设备机架的耗电量、总的工作电流、加载时的峰值电流及设备的散热量；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5 专用通信广播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通信广播子系统技子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系统先进性、可靠性技术说明； 

 广播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 

 广播系统的组网结构，系统构成，各设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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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系统功能说明（含正线广播、车辆段广播优先级顺序可用软件进行调整

的模式，根据优先级调整的变化，广播系统自动进行优先级变更的方式；多

音源多区域广播的实现方式等）； 

 噪声检测工作方式说明； 

 各级广播控制台（控制中心各调度员、车站、车辆段）使用的广播控制台包

括的功能描述； 

 网管系统构成及功能描述（含软件功能、人机界面等）；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投标人应提供所供设备的重要控制板卡及业务板卡的资料（特征、说明、操

作、应用、技术指标、电磁兼容等），各项设备的配置原则，详细计算方法，

取定的各项参数，提供各项设备的功能及性能指标等； 

 所供设备配置说明，包括机架外形尺寸、重量、面板结构、供电方式及接地

要求、各种设备机架的耗电量、总的工作电流、加载时的峰值电流及设备的

散热量等； 

 无线广播设备技术说明；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6 专用通信办公自动化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通信办公自动化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

此）： 

 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 

 办公自动化组网结构，系统构成，各设备组成及功能说明； 

 线缆物理特性说明 

 高速数据跳线性能说明； 

 信息插座性能说明； 

 对网络安全设备的选择及能达到的防护功能、信息安全保护等级等进行详细

说明； 

 设备硬件及软件配置及功能；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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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7 乘客信息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乘客信息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乘客信息系统的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 

 乘客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案、组网结构、系统构成、设备配置及功能； 

 信息传输网技术方案说明，包括车站有线传输网技术标准、技术方案及车地

无线传输网的主备选系统方案、技术标准、组网结构、场强覆盖、可靠性、

安全性、技术参数等。 

 对网络安全设备的选择及能达到的防护功能、信息安全保护等级等进行详细

说明； 

 提供后续接入上层 PCC的实现方案及预留条件说明； 

 投标人提供详细的车地无线方案，在设计车地无线网场强覆盖时，应同时考

虑各种因素，提供地铁隧道条件下进行移动传输的电波特性及传播模型的分

析；提供链路计算分析，包括中心到车站、车地无线链路计算，并提供计算

说明；提供切换分析说明；提供所用设备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分析说明，同

时应充分考虑各种覆盖情况以及线路周边可能的无线干扰，并加以说明，给

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乘客信息系统的软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及技术说明，包括系统运行模式、

信息编辑处理、信息发布、播放列表制定及管理、系统管理等； 

 软件模块化程度和模块之间通信方式的技术说明；      

 防雷和防雷接地说明； 

 接口的技术性能说明；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等；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8 专用通信时钟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专用通信时钟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时钟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系统 MTBF值及计算过程； 

 时钟系统的组网结构，系统构成，各设备组成及功能； 

 传输通道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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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管系统组成及功能； 

 一级母钟发生故障时的处理方式说明； 

 设备硬件配置及功能； 

 网管软件功能、人机界面描述说明；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所供设备情况，包括机架外形尺寸、重量、面板结构、供电方式及接地要求、

各种设备机架的耗电量、总的工作电流、加载时的峰值电流及设备的散热量。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9 专用通信集中监测告警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通信集中监测告警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系统技术说明； 

 设备硬件配置及功能；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10 数字集中录音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数字集中录音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系统技术说明； 

 设备硬件配置及功能；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11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公安无线引入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公安无线引入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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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无线基站接入市局核心网的实现方式，对交换机、网管等升级、扩容方式，

二次开发实现方式等做详细说明； 

 硬件设备参数及指标；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区间、车站等覆盖设备技术说明； 

 所供设备情况，包括机架外形尺寸、重量、面板结构、供电方式及接地要求、

各种设备机架的耗电量、总的工作电流、加载时的峰值电流及设备的散热量。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清单。 

2.3.3.12 公安传输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公安通信传输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系统先进性（提供所采用先进技术描述）、可用性（给出系统及设备的 MTBF

值和系统的 MTBF值的计算）说明； 

 传输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对 ITU-T正在研究的标准，

须提供开发情况）； 

 光传输系统的组网结构，各节点光传输设备组成及功能说明，包括系统的构

成方式（含设备间缆线型号）、系统功能和系统网图、设备框图、面板盘组成

图及功能描述、产品说明、必要的技术说明等； 

 网络自愈保护的工作过程及采用的技术，详细说明对各种业务（语音、数据、

图像）的保护式； 

 对不同业务通道的物理隔离实现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传输系统可靠性说明，包括如何避免单点故障，所供设备的电源、交叉连接

等重要单元采用的保护配置技术说明； 

 传输系统的扩展、升级方式及所需费用； 

 各类业务接入的实现方式说明； 

 网同步设备的组成、功能及性能指标； 

 传输系统及各通道的误码性能测试指标； 

 网管系统组成及功能，包括以下网管设备： 

——网管设备配置及功能； 

——软件说明、人机界面描述、各项功能说明； 

——网管的升级实现方式； 

 列表说明所供设备各开销字节的应用情况，并说明哪些字节是可以通过网管

系统进行修改或再编号； 

 勤务电话系统组成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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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公安无线、计算机网络接口说明； 

 设备的重要控制板卡及业务板卡的资料（特征、说明、操作、应用、技术指

标、电磁兼容等），各项设备的配置原则，详细计算方法，取定的各项参数，

各项设备的功能及性能指标等； 

 所供设备情况，包括机架外形尺寸、重量、面板结构、供电方式及接地要求、

各种设备机架的耗电量、总的工作电流、加载时的峰值电流及设备的散热量

等；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等； 

 投标人需提供招标文件中所要求的各项数值，所给出的数值都应是最坏值，

即在系统设计寿命终了，并处于所允许的最坏工作条件下仍然能满足的数值。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清单； 

 投标人建议。 

2.3.3.13 公安视频监视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公安视频监视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视频监控系统的组网结构、系统构成说明、与专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共享平

台的实现方式；设备组成及功能说明； 

 视频监视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存储容量的计算方法； 

 设备硬件配置说明（含高/标清摄像机、防护罩、以太网交换机、存储设备、

显示器等）； 

 对网络安全设备的选择及能达到的防护功能、信息安全保护等级等进行详细

说明； 

 视频分析功能的实现方式及说明； 

 网管系统组成及功能（含软件功能、人机界面等）； 

 接口的技术性能说明；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地铁公安视频监控系统接入市局平台的实现方式及说明； 

 所供设备情况，包括机架外形尺寸、重量、面板结构、供电方式及接地要求、

各种设备机架的耗电量、总的工作电流、加载时的峰值电流及设备的散热量；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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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14 公安计算机网络子系统建议书 

投标人提供的公安计算机网络子系统技术建议书须包含以下内容（不限于此）： 

 系统容量、主设备的名称、型号和技术标准； 

 计算机网络组网结构，系统构成，各设备组成及功能说明； 

 对公安 IP电话的实现方式及配置进行详细说明； 

 设备硬件配置及功能； 

 接口的技术性能指标； 

 与其他系统（含通信子系统间及地铁其它系统间）接口说明； 

 接入市局计算机网络的实现方式及说明； 

 对网络安全设备的选择及能达到的防护功能、信息安全保护等级等进行详细

说明； 

 环境要求（含温度及湿度、灰尘防护、防水、抗震等）； 

 机柜、及设备安装要求； 

 设备、材料、备品备件供货清单； 

 投标人建议。 

2.4 供货清单 

2.4.1 各子系统设备供货清单 

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供货范围内的设备、材料名称，规格型号（详细到设备单

元、板卡），单位，数量，制造商/原产地在内的详细列表。其分项供货清单应按照：

控制中心设备、车站设备、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所设备等进行分项，公安通信系

统应按车站、派出所、公交分局、市局设备等进行分项。 

供货清单样表如下： 

序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规格/型

号 

制造商/原产

地 
单位 数量 备注 

       

       

       

       

2.4.2 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实验装置及测试设备供货清单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备

品备件（含易损易耗件）和专用工具、实验装置及测试设备清单，并进行必要的说明。

其分项供货清单应按照各个子系统进行分项。 

供货清单样表如下： 

序号 设备及材料名称 规格/型 制造商/原产 单位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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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地 

       

       

       

       

2.5 接口技术方案 

2.5.1 投标人应按本用户需求书的要求，提供详细的通信系统内部及外部接口的技术建

议 

2.5.2 通信系统接口的技术建议要求按以下内容，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进行描述： 

 接口规格描述； 

 物理接口描述； 

 电气接口描述； 

 功能接口详细描述； 

 电磁兼容和标准；  

 对设备安装的要求等。 

2.6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通信系统工程开通运行时间等的要求，提交工程实施计

划书，包括设计与设计联络、设计文件的提交，产品制造、工厂检验、设备到货、安

装施工、整个系统联动调试与验收、开通运行、运营移交及培训等计划、内容和时间

表。 

2.7 项目管理计划书 

2.7.1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

的管理计划书。应突出“集成管理”方面的内容，内容包括设计联络、制造、检验、

系统调试、安装督导、竣工、售后服务等全过程的项目管理。投标人可根据以往工

程经验，提出招标文件要求以外的更好的建议。 

2.7.2 投标人提供成立工程现场项目部的架构、职能、时间、地点、人员（包括工程各阶

段常驻工程现场人员名单）、办公设施等的详细描述。 

2.8 设计联络建议书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设

计联络建议书。 

2.9 系统质量保证计划书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项目及集成服务的系

统质量保证计划书，内容包括设计联络、制造、检验、系统调试、安装督导、竣工、

售后服务等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施方案。 



济南轨道交通 R2 线一期工程通信系统用户需求书 

 578 

2.10 任务、职责范围及接口计划建议书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任

务、职责范围及接口计划建议书。 

2.11 测试、检验及验收计划建议书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测

试、检验及验收计划建议书。 

2.12 国产化方案建议书 

2.12.1 投标人应按本标书的要求，提供详细的通信各子系统设备的国产化的方案、可操

作性、实施过程描述。 

2.12.2 国产化建议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内容： 

 如何最好的满足国产化率的要求； 

 提出如何严格按照发改委工业司〔2005〕2084号文件的要求执行国产化核查

的保障措施； 

 国产化的实施策略； 

 国产化的实施计划及步骤； 

 硬件国产化； 

 软件国产化； 

 系统集成； 

 技术服务； 

 本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法及过程等。 

2.13 图纸、手册和技术文件清单及说明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图

纸、手册和技术文件目录清单，清单说明内容应至少包含所供系统说明、设备的技术

说明、设备的安装文件、设备的使用文件、设备的维护文件等。 

2.14 培训建议书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培

训建议书。 

2.15 BIM建议书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参见企业标准《济南轨道交通 BIM 制图指南（试行）》、《济

南轨道交通集团 BIM 建模及交付标准（试行）及附件 BIM要求）的要求，编制本工程

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 BIM方案建议书，提供 BIM 技术应用的各阶段具

体方案。 

2.16 系统服务质量要求 

根据本招标文件技术部分的要求，编制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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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目标。 

2.17 其他内容及建议 

投标人可根据自身经验，结合本工程通信系统设备采购及集成服务项目的情况及特点

提出相应的技术重点说明（如针对全自动运行场景需求的专门技术方案等）及提出其

他合理化建议，供招标人参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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